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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2 November 2008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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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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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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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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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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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環境局局長潘潔博士， J.P. 
DR KITTY POON KIT,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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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李蔡若蓮女士 

MRS CONSTANCE LI TSOI YEUK-LI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MRS PERCY MA,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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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編號 

   

《2008 年陪審員津貼（修訂）令》............ 法律公告 240/2008

   

《2008 年古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第 3 號）公告》 ...................

  

法律公告 241/2008

   

《2008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修訂附表 3） 

（第 2 號）公告》 ...................

  

法律公告 244/2008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技術備忘錄 ............ 2008 年第 45 期憲報

第 5 號特別副刊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No. 
 

Allowances to Jurors (Amendment) Order 2008 .... L.N. 240/2008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Declar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No. 3) Notice  
2008................................................

 
 
L.N. 241/2008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3) (No. 2) Notice 2008 .............
 
L.N. 244/2008 

  
Technical Memorandum for Allocation of 

Emission Allowances in Respect of 
Specified Licences...............................

 
 
S.S. No. 5 to 
Gazette No. 
4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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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26 號 ─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2007-2008 年度年報 

 

第 27 號 ─ 2008-2009 年度第二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Other Papers  
 

No. 26 ─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7-2008 

   
No. 27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8-2009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

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該位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有意提出

補充質詢的議員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問。 

 

 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一項問題，在提問時請盡量精簡，以便

更多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亦請議員不要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發表議論。 

 

 

主席：第一項質詢。 

 

 

以架空橋形式建造南港島線（東段）的其中一段 

Building a Section of South Island Line (East) on Viaduct 
 

1.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 新提

出的“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初步設計階段修訂方案”，由香港仔隧道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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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將以架空橋形式建造。很多市民對此表示不滿，

因為架空鐵路會產生噪音和破壞該區的環境和自然風貌，並影響該區在保

育、旅遊和商貿等的長遠規劃，有違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鑒於港鐵公司表示以隧道形式建造該段鐵路將會使整項工程延

遲 3 年完成，政府有沒有瞭解有關的原因，以及有甚麼方法避免

延誤；以隧道形式建造該段鐵路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如果可行，

是否知悉港鐵公司為甚麼仍建議以架空橋形式建造該段鐵路； 

 

(二) 有沒有評估以架空橋形式建造鐵路對該區環境和長遠規劃的負

面影響；及 

 

(三) 以架空橋形式建造鐵路在哪些方面較以隧道形式建造鐵路更能

配合南區發展的整體規劃；政府如何確保上述鐵路工程項目不會

妨礙南區的可持續發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港鐵公司現正展開南港島線（東段）的初步設計。

該段鐵路全長約 7 公里，屬於中型鐵路，來往金鐘及海怡半島，沿線會設有

3 個中途站，分別為海洋公園、黃竹坑和利東。港鐵公司建議，來往香港仔

隧道收費廣場至鴨洲一段的鐵路以架空橋的形式建造。 

 

 政府和港鐵公司不斷就南港島線（東段）的方案，包括走線和建造形式

等，廣泛諮詢區內居民和團體，我們希望於 2009 年年中刊憲公布鐵路方案，

進一步徵詢公眾意見。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1 年展開南港島線（東段）的建

造工程，以便鐵路可以在 2015 年投入服務。 

 

 現就質詢各部份答覆如下： 

 

(一) 南港島線（東段）會服務南區多個地方，在設計上有需要顧及不

同地勢和地理特點。鑒於公眾對架空橋的關注，我們曾指示港鐵

公司，研究該段鐵路可否以隧道形式建造。我們考慮過港鐵公司

提交的研究報告後，認同港鐵公司對隧道方案的研究結果，該段

鐵路如果以隧道形式建造，會面對以下困難及弊處： 

 

(i) 如果捨棄架空橋而改建隧道，擬建的黃竹坑車廠有需要下降

大約 14 米，才可使進廠範圍內路軌達到可接受的坡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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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於警校道和南朗山道的車廠四周有需要加設護土構築

物，並須在該址挖走 100 萬立方米堅硬岩石。由於施工需時，

南港島線（東段）大約會因此延遲 3 至 4 年通車。 

 

(ii) 隧道會橫跨香港仔海峽，要在海峽內興建隧道，先要封閉海

峽部份海面，然後建造圍堰（即在海中填土築起防水堤壩），

圍繞施工範圍，抽走其中海水後，始可展開敷設沉管等工

程。工程建造期間，香港仔海峽沿隧道走線大約有三份之二

的水域要封閉 3 年之久，只能留下 35 米闊的航道供船隻往

來，附近香港仔避風塘的泊位亦會因而減少。施工期內要在

避風塘挖掘海泥，飄出的污染物會影響該處的水質。此外，

棄置海泥會令污染泥坑容量問題加深。 

 

(iii) 為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段建造通風大樓和防洪閘，有需要

清拆海峽北岸若干船廠。 

 

(iv) 香港警察學院內大約 16  000 平方米的地方有需要臨時徵

用， 少為期 3 年，以明挖回填的方式建造該段鐵路，學院

內的戰術訓練綜合大樓則須拆卸，學院運作會受影響。 

 

(v) 海洋公園站和黃竹坑站是架空車站，其設計是以行人通道貫

連鄰近地點，可於繁忙時間疏導大量乘客。如果該兩站變為

地下車站，相對地乘客來往車站月台與地面之間的距離較

大，所需的時間亦較長，鐵路的吸引力會相應下降。 

 

(二) 我們瞭解市民關注擬建架空橋會影響景觀和產生噪音。南港島線

（東段）是《環境評估條例》下的指定工程項目。港鐵公司已委

聘獨立顧問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設計合適的緩解措施，以符合法

例的要求。同時，港鐵公司定會盡力設計能與黃竹坑四周景觀互

相協調的架空橋方案。此外，該公司也會參考外地同類工程的實

例。政府在審議修訂方案的過程中，會諮詢橋梁及有關建築外觀

諮詢委員會及區議會，務求得到一個能融合多方訴求的設計。 

 

(三) 我們致力確保南港島線（東段）有助南區的長遠整體發展。提供

快捷便利及符合環保的鐵路服務，是促進區內可持續發展的關

鍵，也會有助提高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海洋公園和香港仔避風

塘是著名的旅遊景點，黃竹坑的發展規劃則以商業和住宅為重

點。我們考慮過鐵路不同的設計及建造方式，衡量各方案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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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的關係、對地區的裨益和影響，以及規劃與環保各方面的

配合後，認為黃竹坑至利東段以架空橋形式建造，是可取的方

案。在進一步設計階段中，我們會積極探討不同的緩解措施，優

化架空橋段的設計，並繼續諮詢區議會，以配合區內進一步發展。 

 

 主席，我們會繼續就訂定鐵路方案，與相關區議會、地區關注團體和市

民保持緊密聯繫。我們預期 2009 年年中鐵路方案根據《鐵路條例》刊憲後，

會再進行另一輪公眾諮詢。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兩項問題。局長剛才說如果興建隧道便要封

閉海峽，可能要封閉三份之二的水域達 3 年之久，只能留下 35 米闊的航道，

而且還會帶來很多影響。可是，興建鴨脷洲大橋的時候，是否也曾封閉海峽？

那時候曾經做得到，為何現在不能這樣做呢？很多市民想知道，這跟興建鴨

脷洲大橋時有何分別？第二是......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是否只可提出一項問題？ 

 

 

主席：是的，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問一個問題，但你可以輪候再提問。 

 

 

葉劉淑儀議員：好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當然建橋與建隧道是兩項很不相同的工程，剛才

我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第 (ii)分項已提到，由於一定要把沉箱放置於海

床，兩岸要建造圍堰，即築起防水堤壩，抽走海水後始能敷設沉箱。此外，

當中亦要進行挖掘工作。所以，有關工程跟建橋時只須放置橋躉，是有很大

分別。 

 

 

葉劉淑儀議員：我想要求提供書面補充，解釋有關分別，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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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你可否提供書面答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可以的。其實，我在第 (ii)分項已解釋了，如果葉

太要一個較詳盡、技術性的答覆，我當然可以提供。（附錄 I） 

 

 

甘乃威議員：主席，很多居民期望南港島線可以盡快完成，但很多時候，當

提出其他方案 ─ 如今天主體答覆的隧道方案，政府當局或港鐵公司便會

以延誤為藉口，而不考慮另類方案。主席，我想問，究竟現時建議的隧道方

案，政府有沒有考慮過以分段形式興建呢？特別是香港仔隧道口至海洋公園

的一段，因為壽臣山一帶的居民有相當強烈的反對意見，如果在那優美的環

境中，有一條隧道貫穿，會嚴重影響景觀。政府當局有沒有考慮以分段興建

隧道的形式進行這項工程，使時間不致延長，並能配合南區的優美環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們一定會在設計時盡量歸納市民的意見，

並盡量加以考慮。我舉一個例子，就甘議員剛才提到的分段興建方式，我們

進行了第一階段的諮詢後，由於覺得坡道適合，我們便把深灣軒至漁安苑一

段工程由高架式改為隧道式。如果可行而又不影響工程的建造時間，我們是

一定會作出修訂的，這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是，隧道建造後要再“爬”上來，大家要明白，鐵路跟道路不同，很

多時候會受坡道和土質的限制，並不是很多地方也適合建造鑽挖式的隧道。

所以，我們要平衡，而當然，時間亦是很重要的，我們還要考慮工程的可行

性。就我剛才提到的分段式興建隧道，如果坡道容許及環境適合，我們亦會

採用，我剛才提出的深灣軒至漁安苑便是一個例子。 

 

 

甘乃威議員：主席，主席。 

 

 

主席：甘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甘乃威議員：她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問由香港仔隧道口至海洋公園

的一段可否興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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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我們現時的設計，由於坡道和土質的緣故，該

段會是高架段。但是，話說回來，高架段也並非指我們在設計上不能做一些

工夫的，例如第一，減低對景觀的影響；及第二，在噪音方面作適度的減音

措施，可考慮用低震路軌、橡膠吸音裝置等，作為一些適當的緩解措施。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方選擇以隧道或架空橋方式興建時，剛才局長在主體

答覆第(三)部份明顯表示，曾考慮過南區既是住宅區，亦是一個很重要的旅

遊區。請問局方會否進一步在設計方面，參考迪士尼樂園的路段，多注重旅

遊特色或在許可情況下，在路軌兩旁增加一些旅遊配套及景點，使整個路段

既方便市民，又能推廣香港旅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謝議員提出了有關設計的細節，我們很歡迎，特別歡迎

旅遊界提供更多意見，使鐵路包含旅遊特色。當然，南區鐵路的服務範圍包

含了海洋公園的重建發展項目，我知道在 2015 年時，估計每年會有差不多

700 萬人次，該站可以跟海洋公園的主題作出配合，大家可以就此多向我們

提供意見。 

 

 此外，另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是避風塘，我知道旅遊事務署其實希望以漁

港風情作為主題，所以，在其他車站可否也有這個元素，我們亦歡迎大家提

供意見。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知道以高架橋或隧道方式建造鐵路均涉及成本問題，

我想問，以高架橋方式和以隧道方式建造，成本相差多少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其實現時只是初步階段，還未有就成本作出一個

詳細的比較，但隧道會複雜得多。現時粗略來說，兩者可能相差數十億元。

但是，在現階段，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可行性和時間問題。居民的聲音很清晰，

我們應該盡快上馬，這類基建項目對香港很重要。所以，我們現時不是以金

錢來衡量，主要是考慮時間和效益方面，以及可行性。 

 

 

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第 (ii)分項的描述，我相信是

很難令人接受的，因為有三份之二的水域將要封閉 3 年。可是，政府有沒有

另一個無須這樣做而又能興建隧道的方案呢？現時採用天橋的方式，市民很

擔心會出現環境噪音及視覺污染等問題，如果真的要這樣做，有甚麼方法解

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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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亦考慮過不同的方案。初時，有人提出，

深層隧道不知是否可行（我們現時說的是淺層隧道），但我們發覺堅硬的土

質達到負 40 米，才能進行深層鑽挖 ─ 何博士亦在這裏 ─ 這使整個

項目變得不可行。隧道怎樣從地底 40 米“爬”上車站呢？所以，我們初期

已認為深層隧道方式是不可行的。此外，淺層隧道的方式要放置沉箱，正如

我剛才的描述，要建造圍堰，才能在海峽中間放置沉箱，這是我們建造淺層

隧道的唯一方式。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葉國謙議員：有關天橋方面，會否造成噪音影響及出現視覺污染的問題？ 

 

 

主席：我相信局長在主體答覆已有提及。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在設計方面，架空橋不一定會嚴重影響景觀的，

我們看到世界各地亦有很多高架鐵路或天橋。我們可以適當的設計和緩解措

施來配合，正如我剛才所說，例如在噪音方面採取一些滅音的措施，以及在

景觀方面做得漂亮一點。當然，我們可以盡量做，但在現階段，這似乎是比

較可取的方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指政府及港鐵公司就南港島線已廣泛諮詢區內

居民的意見，但事實上，南區居民對建造架空橋的模式有很大意見，我亦處

理了很多個案及提出了很多建議。可是，所有建議一一不被接受，反之，局

長今天提出了多個理由，指出不可行。我不是指不可行的理由完全不可取，

但如果這樣，政府或局長如何告知居民在廣泛諮詢他們的意見後，有關意見

會被接受呢？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將來會有一個融合各方面意見的

方案，但將來的設計如何能照顧居民的意見，以致能糅合各方面的訴求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以剛才深灣軒至漁安苑段為例，在經過第一階

段諮詢，並在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是願意作出修訂的，該段原本是架空橋，

現在已改為隧道式。我剛才提過，如果不採用架空橋方式而建隧道，我們真

的有一些實際的問題，而且建築時亦會有本身的環境因素，例如把黃竹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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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下降 14 米，便要挖走 100 萬立方米的堅硬岩石，這本身已是一項很大的

工程，但 重要的是，會令項目延誤 3 至 4 年。所以，在平衡各方面如效益、

環境、規劃及配合後，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可取的方案。 

 

 

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淑莊議員：主席，關於主體答覆，葉國謙議員剛才亦有問及海港的問題。

當然，海峽會被收窄，至於船隻方面， 近中環灣仔繞道亦安排停泊的船隻

要暫時離開避風塘，但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擴闊航道，令隧道形式的方案可

行呢？局長剛才提到建造隧道和架空橋的費用相差數十億元，這範圍很大，

請問兩者的興建費用初步的差距約是多少？ 

 

 

主席：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問一個問題。 

 

 

陳淑莊議員：對不起，主席。 

 

 

主席：局長，你可以選擇如何回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擴闊航道本身牽涉很多問題，例如挖泥、收地等，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行的。現時，鴨脷洲避風塘仍然有很多船隻使用，我們要

小心處理其用途，不能影響運作。此外，有關費用的差距，如果我們要進行

一個較準確的比較，一定要有初步的設計。可是，就現時這兩個方案的評估，

我們已經找到很多限制和弊處。所以，現階段我們只有一個粗略的估算。 

 

 

主席：第二項質詢。 

 

 

公立醫院的醫療事故 

Medical Incidents in Public Hospitals 
 

2. 黃成智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北區醫院於本年

9 月發生 1 宗醫療事故，1 名病人被不恰當地割除左乳房。該事故的起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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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病人的一個證實含有癌細胞的組織樣本被錯誤當作來自該病人。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沒有評估上述醫療事故是否涉及制度上的缺

漏或人為錯誤、現時有甚麼程序確保不會調亂病人的化驗及檢查

報告，以及會採取甚麼改善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二) 是否知悉醫管局會否就上述醫療事故對該病人及她的家屬作出

賠償，以及有甚麼準則或機制確保賠償額屬公平和合理；及 

 

(三) 當局會否考慮設立獨立機制處理涉及醫療事故的投訴、訴訟及賠

償事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醫管局一向非常重視病人身份確認的程序，並有一套既定指引及

守則確保病人在進行手術或有關程序前，病人的身份、紀錄及資

料、手術程序和正確的手術位置均被核實。 

 

同時，醫管局轄下大部份急症醫院的化驗室（包括北區醫院的化

驗室）已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或海外認證機構認證，設有一套

質素管理措施處理病理化驗的程序和流程，包括病人的樣本化驗

及報告。有關資料亦已電腦化，以加強資料的準確性及存取的效

率。 

 

醫管局所設立的醫療事故匯報系統，目的是讓嚴重醫療事故得到

即時及適當處理，以減低對病人造成的傷害，並把事件的影響減

至 少。在這宗醫療事故發生後，有關醫院已根據醫療事故匯報

系統所訂的指引，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匯報事件，以及成立專家小

組進行調查。有關醫院亦已立即向病人及家屬解釋事件，瞭解他

們的需要及訴求，並提供適切協助。醫管局亦會透過醫院和員工

之間的經驗分享，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二) 醫管局一向秉承以病人為本的服務文化，鼓勵及協助醫護人員呈

報及妥善處理醫療事故，以透明開放的態度向公眾公布醫療事故

的原因和事發經過，並讓受影響病人的個案得到公平公正處理。

醫管局有既定程序處理賠償個案，亦會向保險公司報告。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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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商討將透過公證行或法律顧問處理，或由法庭作 後決定。

賠償金額會按法庭判例為依歸。 

 

有關這宗醫療事故，醫管局一直與病人家屬就如何善後保持溝

通，以期作出 妥善的處理。 

 

醫管局會繼續監察醫療事故，並繼續推廣公開披露醫療事故，以

加強市民對醫管局服務的信心、維持公共醫療的誠信，以及防止

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 醫管局自成立以來已設有一個有效的兩層機制，以妥善處理醫療

投訴。所有對醫院服務的意見及初次投訴，均會由醫院直接處理

及回覆。如果投訴人對醫院的處理或對投訴結果尚有其他意見或

不滿，可向醫管局公眾投訴委員會（“委員會”）提出上訴。委

員會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負責獨立審議及裁決所有上訴個案。

委員會的成員均非醫管局僱員，與醫院及各運作部門／服務單位

並無從屬關係，因此，他們能以獨立身份公平公正地處理所有投

訴。為增加透明度，委員會會定期向公眾匯報工作及公布投訴統

計數據，當中包括個案的類別及結論。除上述的醫管局投訴機制

外，公眾亦可向香港醫務委員會等機構作出投訴。醫管局一直與

這些機構充份合作，以妥善處理投訴。 

 

現時，有關的投訴處理機制具有成效，能妥善處理涉及醫療服務

的投訴，無須另設獨立機制處理。 

 

 

黃成智議員：主席，在這件事發生後，我曾親自到北區醫院跟當時的署理總

監傾談，得悉當時總監原來已經離職，醫院有個多兩個月是沒有總監，只由

1 位署理總監處理事務。 

 

 此外，我與他們的同事傾談時，他們告訴我有很大機會是找不到出錯的

原因。局長剛才說有一套非常良好的制度和程序處理這些問題，但根據我現

時聽回來的結果，我懷疑根本是找不到出錯原因，因為不知道為何在一個密

封的情況下，6 個試管中會有其中一個的樣本並非屬於該病人的，當中為何

會這樣出錯，是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的。 

 

 局長，我想問你們現在接獲的報告，究竟是否顯示查不到結果？如果真

的無法查出結果，究竟哪裏出了錯？是否程序本身已經出現問題，導致對於

當中有一些人為錯誤或程序錯誤，你們是無法監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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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想指出，醫管局是一個團隊的運作，如果

總監不在，一定會由其他適合擔任總監的人代替。 

 

 據我所知，這次事件現在已經完成調查，並已把報告呈交醫院，接着會

呈交總部，我相信在接着的一兩個星期便會公布。我們並非無法查出原因，

而是已經清楚查出問題所在，而我也可以清楚交代有關情況。據我所知，人

為的問題較大。當然，報告亦會就程序提出一些可以改善的建議。 

 

 

何俊仁議員：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公立醫療系統不時出現輸錯血、食錯藥或

錯誤替病人進行手術等情況，引起大家極度不安和震驚。所以，在事件發生

後，能夠進行完善而公正的調查是十分重要的。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現時的機制沒有問題，但外界有一個印象，就是

很多調查也由醫管局自行進行，即使是由你所謂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大家也

知道香港的圈子其實很狹窄，委員之中，很多也是離開了醫管局的專家，而

且各人互相都很相熟。 

 

 主席，我要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遇上一些很富爭議的醫療事故，能否設

立一個機制，邀請海外的獨立專家進行研究，提出報告和建議？即可否考慮

日後成立一個真正獨立的醫療申訴制度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指出，委員會共有 22 名成員，主席是一

名資深律師，在其他成員中，只有 3 名是醫生，而且他們都並非醫管局的醫

生，有些更不曾在醫管局任職醫生。至於其他成員，他們全部也是公眾人士，

亦有病人組織代表，這可說是一個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獨立機制。 

 

 至於議員提及的專業意見，我也可以說一說，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專科醫

生，一般來說，如果有一個案例要求有專家提供意見，正反雙方也可各自聘

請專家；如果有些很特殊的情況，須由國外專家提供報告，這情況也是經常

出現的。根據我的經驗，香港是一個很公開的地方，只要有需要，便可邀請

全世界的專家協助研究。 

 

 不過，我亦要強調，醫管局 ─ 特別是醫管局 ─ 在處理這些投訴

和事故時，一直以病人為本，而且以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不會偏袒任何

一名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出錯，內部當然會處理，但對於事實，它一定

會用正確、以事實為本的原則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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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們會不時聽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調亂病人的化驗樣

本，醫管局亦經常進行調查，但似乎醫院還是經常重複犯錯。我質疑現時的

機制，特別是電腦化驗系統是否出了問題？我想問局長在進行調查時，會否

一併調查電腦條碼系統？此外，會否就電腦條碼系統定期進行準確性測試？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醫管局現在的電腦系統已經使用了十多年，並且

不斷進行更新，而將病人資料保密或進行核對的工作也做得很足夠。 

 

 據我所知，今次的事件與系統無關。不過，在每次事故發生後，我們當

然也會檢討整個程序，看看哪裏出錯。就着北區醫院這事件而言，我相信在

報告公開後，大家會比較清楚瞭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這是可以完全交代的。 

 

 

李國麟議員：主席，今次的不幸事件，除了暴露機制的不足外，對病人和她

的家屬不論在生理、心理和社交健康方面均造成很大影響。主體質詢問局長

究竟向他們作出了甚麼賠償，但局長回答時則只提及一些機制。 

 

 我想問局長，在現階段，局方其實實質上做了些甚麼，可令病人和她的

家屬感到滿意呢？局長只是回答已作出 妥善處理，但何謂 妥善處理呢？

在現階段尚未作出實質賠償前，當局對病人和她的家屬曾做過些甚麼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根據醫管局向我提供的資料，在事件發生後，醫

護人員和管理人員已經接觸病人家屬向他們解釋，並讓他們得到心理輔導等

方面的服務。就身體方面而言，這名病人當然繼續在這間醫院接受治療和跟

進。至於賠償，他們已經與有關家庭商討，瞭解他們的需要或想採取的行動，

醫管局是會與他們全面配合的。 

 

 

李國麟議員：局長尚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想知道有否採取一些比較具體

的做法，例如有否鼓勵該病人進行乳房矯形手術等？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醫生已經跟病人和她的家屬討論過不同的醫療方

法和矯形方法，並已聽取了病人家屬的意願，進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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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令人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局長根本沒有回答

這宗醫療事故是如何發生，至於如何防範，局長則只有十分輕描淡寫的一

句：“透過醫院和員工之間的經驗分享，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如果諸如

電腦程序如此嚴密的系統也可以出錯，一個簡單的經驗分享，是否便足以防

止同類事情再發生呢？我想問局長，有否一些較經驗分享更有效的方法，以

真正防止以後發生同類型醫療事故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每次發生了醫療事故，醫管局也會詳細分析事發

原因，而且不僅會跟有關人士分享這些經驗，還會跟整個醫管局的其他部門

分享。我們當然會視乎每件事件的發生原因而作出調校或改良，有時候須在程

序上作出指引改變，有時候則改良物料或其他有關的儀器，有時候甚至要加

強監管整個程序等。所以，每宗案例也不僅是簡單分享經驗，而是要大家跟

進很多改變的建議。因此，局方其實已很詳細地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以香

港現時的制度來說，我相信已可媲美世界上具國際水平的醫護機構或國家。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分享經驗只是調查的過程，並非解決方法...... 

 

 

主席：何議員，你不應該發表你的意見。局長沒有回答你補充質詢哪部份？

你只需重複那部份便可以了。 

 

 

何秀蘭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有否較分享經驗更有效的解決方法？他只是回

答了有關調查的過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無須重複。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不僅是分享

個案，而是分享建議和改良的做法。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些個案的數目其實太多了，我手邊也有兩宗，一名事

主是姓徐的，另一名則是姓邢的，這些根本是匪夷所思的案件，而我們在交

涉時，一般也是不得要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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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說，“醫管局一向秉承以病人為本的

服務文化，鼓勵及協助醫護人員呈報及妥善處理醫療事故”。我有些“老

花”，看到那個“本”字似乎有一個竹花部首，即是“以病人為‘笨’”，

無竹令人“瘦”，他便把“竹”加了上去。 

 

 我只想提出一項很簡單的補充質詢。局長剛才說他們不但會跟病人、肇

事的人分享經驗，還會跟其他部門分享。“老兄”，現在有電腦，當局有否

設立資料庫，讓全世界人（包括 690 萬名市民或海外行家）也看到呢？他們

現在只是“打困籠”，說來說去，也只是他們看過後會交給其他部門看，但

甚麼是其他部門？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請教局長，既然你們以病人為本，你

們開會的情況、archive 是否會給病人看的呢？抑或是只給專業人士看的呢？

請你回答我何謂以病人為本，何謂以病人為“笨”？現在有否這樣的機制？

如果沒有，為甚麼？將來又會否有？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着所有嚴重的醫療事故，醫管局也會公開報告，

即全香港也會知道，而即使並非嚴重的事故，它們也有統籌和記錄的機制，

於每季公布。大家也知道，每 3 個月左右，醫管局便會舉行記者招待會，講

述醫療事故的數字和內容，藉此讓市民知道哪方面發生問題，以及哪方面須

較為小心，這樣也可教育市民如何跟醫護人員溝通。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做

法，也是一個具透明度、負責任的做法。 

 

 

梁國雄議員：局長沒有回答。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有關他們的開會紀錄部份，即好像我們的逐字紀錄般。他說有

報告，但那有甚麼意思呢？ 

 

 

主席：你是問局長有否把會議紀錄公開？我們很清楚了。 

 

 

梁國雄議員：對的，即全部公開，而不是他事後說怎樣、怎樣。“老兄”，

不好意思，我們開會時也是有逐字紀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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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由於醫療事故涉及病人私隱，所以，開會的紀錄，

特別是涉及病人身份、他的家庭情況或健康情況等資料，我們是不會公開

的。可是，有關任何嚴重的事故是如何發生，我們一定會公開詳情。 

 

 

梁國雄議員：局長在狡辯，只要把那些私隱 delete或加上紅碼便可以了。“老

兄”，以這樣子當官，真的不對。 

 

 

主席：梁議員，請你坐下。我們在上次會議已經說過，議員提出了補充質詢，

而局長亦回應後，如果議員認為不滿意，我們是不會在這裏進行辯論，大家

可以在其他場合，例如透過事務委員會再作跟進。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第三項質詢。 

 

 

對上市公司的規管 

Regul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3. 何俊仁議員：上月 20 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發出盈利警告，當中透露

該公司因持有槓桿式外匯合約而引致巨額虧損，但該公司早於 9 月 7 日已

察覺到該等合約帶來的潛在風險。此事引起了公眾及投資者的關注，而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已展開調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有沒有瞭解現時有沒有其他的本港上市公司因持有類似的合約

而引致虧蝕；如果有瞭解，這些上市公司有沒有適時作出公布；

如果沒有瞭解，原因是甚麼； 

 

(二) 是否知悉在過去 3 年，本港上市公司發出盈利警告的數目、證監

會就上市公司有沒有適時公布股價敏感資料而進行調查的個案

數目，以及證監會有沒有對查明屬實的個案的上市公司作出處

分；如果有作出處分，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作出處分，原因是

甚麼；及 

 

(三) 會不會加強監管上市公司，確保它們嚴格遵守有關法例及《上市

規則》，恰當地披露資料，以杜絕內幕交易，從而保障投資者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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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何議員的質詢，我們經徵詢證監會及香港

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的意見後，現答覆如下： 

 

(一) 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上市科透過採取不同方法不時監

察上市發行人有否履行一般披露責任，這做法與其他國際證券市

場相關方面的做法一致。方法包括： 

 

(i) 觀察報章報道、市場傳言及股票分析報告。 

 

(ii) 在得悉一些有關上市發行人可能延遲披露或並沒有披露其

股價敏感資料的情況下（例如收到投訴），與上市發行人跟

進。 

 

(iii) 審閱發行人的定期財務業績以調查發行人有否違反《上市規

則》的情況。 

 

(iv) 透過審閱發行人非定期刊發的監管公告，以及就有關公告內

容向發行人提供意見，以監察上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

的情況。 

 

 當上市科得悉上市發行人要履行一般披露責任的情況，例如當上

市發行人因投資衍生貨幣工具而出現重大財務虧損又或令公司

須面對重大虧損的風險，上市科會要求發行人即時作出披露，否

則其證券或有需要暫停買賣。 

 

 總括而言，監管機構一直有透過其監察措施瞭解上市公司所作出

的披露，並會在檢討上市公司所作出的披露通告時留意它們有否

適時作出公布。相關數字會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中提供。 

 

(二) 聯交所的職責包括執行《上市規則》及提高合規情況，而證監會

則會在上市公司涉嫌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例如作出虛假及

誤導披露時），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為確定上市發行人是否有違反《上市規則》，聯交所每年均作出

數百項詢問和調查，當中亦有涉及上市發行人未能按要求就其重

要的股價敏感資料適時及準確地作出持續披露。 

 

 根據聯交所的資料，上市發行人在今年首 10 個月共刊發了 173 次

盈利警告公告，當中聯交所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個

案的總數為 39 宗，至今有 6 宗已開始作出紀律調查。上市發行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25

人過去 3 年刊發盈利警告的公告，以及其作出查詢或紀律調查的

個案數目已載於附件供議員參閱。 

 

 於 2006 年及 2007 年期間，聯交所就發行人違反《上市規則》所

述，發行人須適時披露股價敏感資料的一般責任而作出的公開指

責或批評，共涉及 3 間上市發行人及其相關董事。 

 

(三) 聯 交 所 不 時 與 證 監 會 共 同 檢 討 適 用 於 上 市 發 行 人 的 規 則 和 規

定，以確保上市規則配合市場發展和緊貼國際 佳常規，亦會密

切監察市場發展，在適當的情況下，就可能影響上市和披露責任

的事宜，向上市公司提供進一步的詮釋和指引。 

 

 聯交所於 2002 年曾發出《股票敏感資料披露指引》，就何謂股

價敏感資料、股價敏感資料應在何時披露及如何披露、傳訊政策

及程序的訂立等發出清晰的指引。此外，聯交所不時發表諮詢文

件，以進一步完善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包括提高披露的透

明度。 

 

 自發生環球金融海嘯後，市場憂慮 近的經濟發展情況會否對上

市發行人的營運、財政表現和財政狀況造成負面影響。有鑒於

此，聯交所於 2008 年 10 月 31 日致函所有上市發行人，提醒上

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所列明的持續披露責任，即上市發行

人須及時披露任何股價敏感資料。 

 

 政府和相關金融監管機構十分重視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質

素。我們會繼續完善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質素，並採取適當

措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附件 

 

聯交所提供有關盈利警告公告及相關調查數字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1 月至 10 月 

盈利警告公告的總數 33 54 173 

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

進查詢個案的總數 
 2 15  39 

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紀

律調查個案的總數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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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亦知道，自從中信泰富事件爆發後，市場流

傳着很多消息，指出不少上市公司同樣炒作了大手的金融衍生產品或工具，

引致非常嚴重的損失。我知道監管當局曾呼籲，如果上市公司有類似損失，

便應盡早公布。 

 

 這次呼籲所得的反應似乎很冷淡，局長有否想過，公司不理會監管當局

的呼籲，便是因為當局是“無牙老虎”？根據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二)部份，

他們不公布的後果，原來只是會被公開指責或批評。那麼，他們怎會理會當

局呢？便任由當局批評和譴責吧。 

 

 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採取即時的措施，增加在《上市規則》下的

懲罰權力，並賦予其他機構（例如證監會）更大權力，以執行這些規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何議員留意到，在中信泰富事件發生後，以及由於

現時經濟的情況，令大家關心上市公司的財務披露情形。因此，無論是聯交

所或證監會均向上市公司呼籲，提醒它們有責任作出及時的披露。我們亦相

信，目前香港一般的披露守則，與國際方面有相當的接軌。 

 

 正如何議員所說，在法例上，聯交所目前能做到的，除了作出公開批評

和公開譴責，其實還有停牌和除牌的可能。這對上市公司來說，是一個非常

有效的規管。我相信上市公司亦會履行它們對股東的責任，尤其是對於大家

所關注的事情，它們是會履行責任的。 

 

 就何議員問及我們有否其他方法作出跟進，我亦想指出，就如何提高《上

市規則》內有關披露方面要求的法律地位方面，我們正在研究這件事。我希

望可在適當的時候再回來立法會向議員交代情況。 

 

 

何俊仁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的是局長有否即時的計劃，

加重罰則或增加證監會權利？有還是沒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目前的罰則，即公開批評和譴責，我相信亦可以令

上市公司知道它們是要履行責任的。現時，證監會和聯交所均就如何釐定甚

麼是市場敏感資料、如何披露、怎樣盡快披露等方面發出了很多指引，讓上

市公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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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議員：主席，其實，問題的癥結是小投資者的保障是否足夠。董事說

一句不知道，便可以輸掉 155 億元，令股價大跌，亦令小投資者一天便損失

了一半的投資。按照它的盈利警告公告，大家都知道，它不止是投資一份澳

元合約，還有是歐羅和人民幣的 accumulator等。局長剛才指出，聯交所過去

只對 3 宗事件作公開譴責。證監會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怎麼樣的呢？調查

結果如何呢？我想瞭解一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關於中信泰富事件，證監會在 2008 年 10 月 22 日

確認對中信泰富公司進行調查。如果議員是問及一些過往的調查情況，我目

前是沒有有關資料，不過，我可以向證監會索取。 

 

 

李慧琼議員：我其實是問，就證監會調查其他公司的工作，它在這方面的結

果如何？因為局長提及聯交所只可進行公開指責和批評，就證監會的工作，

有否一些過去的實例可以告訴大家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剛才便說，我目前是沒有這些資料，我樂意向證

監會取得資料，再向議員報告。 

 

 

涂謹申議員：主席，近期在中信泰富事件披露後，發覺有很多資料是要由證

監會調查的。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份表示，在 2008 年（即今年）10 月

31 日，聯交所發出了一份函件提醒上市發行人。我想問局長，在發出這個提

醒函件後，是否有公司作出了披露呢？根據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說，如果

公司不作出披露，當局所能夠參考的，便是報道、市場傳言、股票分析報告

等。但是，眾所周知， 近很多報道指很多人和很多公司，包括很多上市公

司及其相關人物和公司，均損失慘重。如果現在的披露是這麼少的話，政府

還有甚麼方法來切實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以確保那些披露是合時而全面的

呢？因為當局似乎是束手無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根據有關數字，自從

聯交所在 10 月 31 日向上市公司發出了通函後，直到 2008 年 11 月 10 日上

午為止，共有 27 間上市公司發出盈利警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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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除了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說的報道、

市場傳言和股票分析報告外，當局有否一套全面的方法，能夠得悉全面的狀

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解釋過，《上市規則》訂明上市公司有持續責任

及時地披露所有股價敏感資料。在過去一段時期裏，聯交所已不斷就如何界

定敏感資料、披露的程序等作出了指引和發出通告。我們要提醒上市公司有

這方面的責任，否則的話，它們便須接受調查和有可能發生我剛才提及的一

些違規裁決的調查。 

 

 

陳偉業議員：主席，從附件的列表看到，數字的增幅其實是很驚人的。盈利

警告公告由 2006 年有 33 宗，增加至 2008 年首 10 個月的 173 宗。跟進查詢

的個案，則由 2006 年的兩宗增加至 2008 年首 10 個月的 39 宗。紀律調查則

由 2006 年的 1 宗增加至 6 宗，升幅的百份比是非常驚人的。 

 

 在處理這個問題方面，政府給我一種感覺，便是對這些上市公司和大財

團，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地位的大機構，態度似乎是軟弱的。可是，就例如東

亞銀行事件，政府的調查和跟進工作卻是十分迅速的，給人的強烈感覺是，

對於一些涉嫌隱瞞資料或不正當手段的大財團或富豪，它是軟弱無力的，但

它對小市民則極為嚴苛，而對投資者方面的保障，似乎是置諸不理。 

 

 中信泰富事件給人這種很強烈的感覺。此外，這些數字顯示問題正在惡

化。就這些數字的嚴重增幅，政府有否一些措施，或會否立定決心，全面改

革現時全面偏袒大財團，對消費者和投資者完全缺乏保障的這種軟弱無力的

態度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完全不同意議員指我們偏袒財團的說法。從數字

來看，盈利警告公告增加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到，是與經濟情況轉壞

有主要的關係。很多公司因為看到經濟情況轉壞，便為及時披露它們的盈利

問題而發出警告，這是合乎我們的要求的。從這些數字看，上市科增加了調

查，而證監會亦有進行調查。兩個監管機構，無論是證監會和前線的聯交所，

均很重視如何落實《上市規則》下公司所要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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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他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的是，這些數字增

長，特別是紀律調查方面的增加百份比是很驚人的。我明顯看到...... 

 

 

主席：請你說清楚你的補充質詢。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陳偉業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他會否全面改革現時的制度，以保障投資者

的權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對這些數字的看法是，調查數字的增加，是證明

我們調查的力量有所增加。因為有這麼多盈利警告公告，以及因應市民和投

資者的關注，監管組織進行的調查是有所增加的。我也說過，在《上市規則》

方面，我們亦會不時檢視目前是否有改變的空間。此外，在答覆何議員的主

體答覆中，在賦予部份《上市規則》法律地位方面，我們一直在跟進，以探

討有否可行方案，並在適當時候向各位介紹。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20 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口頭質詢。我

想再次提醒議員，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請盡量精簡，避免發表議論，好讓

其他議員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設立低排放區事宜 

Designation of Low Emission Zones 
 

4. 甘乃威議員：政府在本年 4 月回覆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將會研究設

立“低排放區＂，禁止歐盟前期和歐盟 I期專營巴士在區內行走，以改善區內

路邊的空氣質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研究的展開日期、 新進展及預計何時完成；會不會參考其

他地區設立“低排放區＂的有關安排及經驗； 

 

(二) 鑒於政府曾表示設立“低排放區＂可能會把路邊空氣污染問題

轉移到其他地區，政府會不會將專營巴士納入在現時鼓勵車主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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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舊款柴油商業車輛的資助計劃內；如果會，有關的詳情是甚

麼；如果不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各專營巴士公司計劃在未來 3 年每年購入的新巴士及廢棄的舊巴

士的數目分別是多少；會不會要求各專營巴士公司加快更換舊巴

士的速度，以配合落實“低排放區＂計劃？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正開始研究設置“低排放區＂的可行性。研究的目的是探討

可否在一個或多個繁忙的交通幹道設立“低排放區＂試點，限制

廢氣排放量較多的專營巴士進入，以評估“低排放區＂對改善路

邊空氣質素的效果。在考慮設置“低排放區＂試點的時候，我們

會同時研究如何確保專營巴士公司向各區乘客提供有效率的巴

士服務，而各區的道路交通不會因此受影響。我們亦會研究如何

減少或避免其他地區路邊空氣質素出現惡化的情況。我們預計可

於 2009 年內完成有關研究。 

 

 在研究中，我們會一方面參考外國的相關經驗，同時也會考慮本

地的情況。 

 

(二)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將更換舊款商用柴油車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

專營巴士，但我們會繼續要求專營巴士公司按營運的實際需要更

換舊巴士。在平衡過各方面需求後，我們會盡量要求巴士公司將

較環保的巴士調派到繁忙的交通幹道。 

 

(三) 由於運輸署仍須就各專營巴士公司本年度所提交未來 5 年的遠期

計劃（當中包括更換舊巴士及購買巴士等各項計劃及建議），與

各巴士公司進行商討，我們可能會作出一些修訂，因此，我們現

階段未能提供更換巴士的數目。我們在進行設置“低排放區＂的

研究時，會詳細考慮相關因素，包括各專營巴士公司現有車隊的

數目、型號分布、更換舊巴士的時間表及其他營運需要等，以研

究不同方案的可行性。 

 

 

甘乃威議員：主席，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很明顯看到，政府不是急市民所急。

大家都知道現時空氣污染的情況已非常嚴重，很多市民都關心污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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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表示還要研究，研究再研究，到 2009 年才完成這個“低排放區”

的可行性研究。 

 

 既然當局已經知道舊款巴士是一個很重要的污染源頭，為何政府不願把

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專營巴士呢？據我所知，這計劃的

三十多億元仍有大部份未動用，為何不願意這樣做呢？政府是否有其他的取

代方案，抑或有一個限定巴士公司把舊巴士更換的時限呢？否則，即使政府

再研究，但 10、20 年後，仍是解決不到這個問題的。 

 

 

環境局局長：主席，關於這項“低排放區”的研究，其實要考慮多方面的因

素：第一、在效率方面，會否對路邊空氣質素有相當程度的改善；第二、設

立“低排放區”時的標準，即應採取歐盟哪種排放標準會較為適合。此外，

我們還要考慮設立“低排放區”對其他道路的影響，會否因設立了“低排放

區”，而相對地令其他道路的交通流量增加。所以，這些考慮都是我們要在

這份研究報告內解決的。 

 

 甘議員剛才提到香港空氣質素的問題，我們是關注到市民這方面的訴

求，亦明白市民對新鮮空氣的要求。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會按

照世界衞生組織的空氣質素指引，採取階段性目標，這顯示出政府在改善空

氣質素方面，是有相當大的決心和承諾。 

 

 我們現正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全面檢討，就未來香港空氣質素的指標

進行更新。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這份諮詢報告，然後一併進行公眾

諮詢。設立“低排放區”其實是一籃子措施的其中一項，所以，我們希望屆

時可一併考慮。 

 

 

主席：甘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呢？我想再次提醒各位議員，如

果你們不滿意局長的答覆，我們是不會在這裏展開辯論，你們只可以就你們

認為補充質詢中未獲局長答覆的部份重複提問。 

 
 

甘乃威議員：我很清楚這個規矩。主席，就我的補充質詢，局長沒有答覆有

關為何不把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專營巴士的部份。我的

問題很清晰，但局長卻在帶我們“遊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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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甘議員，請坐下。局長，請作答。 

 

 

環境局局長：就更換巴士方面，我們已有現有的機制，即巴士公司要根據運

輸署所訂定的計劃來更換巴士。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運輸署與各專

營巴士營辦商現正就未來 5 年的計劃進行商討，當中包括更換舊巴士。 

 

 至於把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更換巴士方面，其實會

引致頗大的影響。我們要考慮到，巴士公司要提早更換舊巴士所涉及的額外

費用，而這些費用是否適宜由納稅人來支付呢？這會否對消費者的車資帶來

壓力呢？所以，我們要研究各種因素後，才能夠全面考慮這個問題。 

 

 

黃國健議員：主席，我想瞭解一下，除了歐盟前期和歐盟 I期的專營巴士外，

當局會否禁止其他車輛，即非專營巴士，例如小巴及客貨車等車輛在“低排

放區”行駛？如果會，還會禁止甚麼類型的車輛呢？如果不會，原因又是甚

麼呢？ 

 

 

環境局局長：我們現在的研究主要是考慮巴士，因為巴士在旺角、銅鑼灣及

中環等繁忙地區，大概佔了三至四成的交通量。我們這項研究是設置“低排

放區”試點，而針對巴士的原因是，第一、巴士佔了很大的交通量；第二、

巴士的廢氣排放量比較高。所以，我們先考慮巴士的情況。 

 

 當然，就設立“低排放區”的做法，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驗，有些地

方只針對巴士，也有些是針對某些車輛或貨車。所以，我們要待這份研究報

告完成後，才能夠確實哪個範疇比較適合香港。 

 

 但是，就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巴士是一個重點，所以針對巴士進

行研究，希望可以盡早實施有關的計劃。 

 

 

劉慧卿議員：主席，當局真的不太清楚市民對於新鮮空氣的期望。這不是撥

一筆錢協助他們換車便行，醫管局因市民健康問題而使用的開支，有否一併

計算在內呢？ 

 

 主席，如果當局不肯加大力度要求巴士公司更換較環保的低排放量巴

士，當局的計劃又如何行得通呢？局長剛才表示，設置“低排放區”，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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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塞車問題轉移到其他道路？這是必然的。如果不加大力度來更換低排放量

的車輛，而任由高排放量的車輛用自己的方法來更換，有哪個國家可以達到

這個“低排放區”的效果，換來新鮮空氣呢？主席，請問哪裏可以做得到

呢？ 

 

 

環境局局長：政府瞭解到市民對新鮮空氣的訴求，就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

方面，我們現在已有一些鼓勵措施，便是向歐盟前期商用柴油車車主提供資

助，幫助他們提早更換車輛，而這項資助計劃現在再延長 18 個月。 

 

 當然，我們還會考慮其他措施，例如增加舊款柴油車的牌費，但這些都

要經過深入研究及諮詢後，才可作出決定。 

 

就減少車輛廢氣排放來改善香港空氣質素方面，政府其實一直採取了很

多措施。在 2006 年，我們已實施了歐盟 IV 期的排放標準，而在 2007 年，

我們亦開始減免歐盟 V 期柴油的優惠稅。這些措施均是希望車主能夠採用一

些較清潔的油品，令我們的空氣得以改善。 

 

 

余若薇議員：主席，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一)部份，她表示預計有關的研

究在 2009 年才完成，我想請問局長，究竟實施“低排放區”的日期或時間

表是甚麼呢？如果你的研究只是針對專營巴士，那麼是否不用修例，只須跟

巴士公司達成共識便可，還是仍要修例呢？可否告訴我們，我們 終何時才

會設立這個“低排放區”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希望能夠盡早實施“低排放區”的試點。但是，就

時間表方面，我們要視乎研究的結果才能夠確立。 

 

 我剛才提到的“低排放區”經驗，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我們正參考

外國的經驗，例如倫敦、柏林、東京和上海，它們都有設置“低排放區”，

但範圍相當不同，有些設置在市中心、有些則設置在交通繁忙地區；而在時

間設定方面，有些是全年、有些是 24 小時，有些則在指定時段。 

 

 至於車輛方面的限制，有些只針對柴油巴士、貨車，但有些地區則把汽

車一併包括在內。在執行的標準方面，有些採用歐盟 I 期的排放標準、有些

則分別採取歐盟 II 期、 III 期至 IV 期不等。在執行方面，亦有相當多措施要

考慮，例如在不達標時是罰款還是繳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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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項研究要解決多重問題，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希望能夠盡早實施

“低排放區”試點。 

 

 

余若薇議員：對不起，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我不是

問她外國的經驗，我只是就現在進行的這項研究詢問她。我的問題是問局

長，研究完成後何時可以實施呢？此外，由於這項研究只針對專營巴士，那

麼是否不用修例便可以做到呢？如果要修例的話，又需時多久呢？這些她都

沒有回答。 

 

 

主席：局長，請你回答 後這個部份，即是否有需要修例？ 

 
 

環境局局長：我們仍然要視乎研究報告才可以決定。我們現在針對巴士的目

的，便是希望盡快實施“低排放區”試點。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方其實知道路邊污染情況是導致健康問題的元兇。政

府知道在絕大多數時間，灣仔、銅鑼灣、中環及旺角等這些地區均是不適合

行人使用的，因為路邊污染的懸浮粒子令途人產生大量氣管疾病，而港大醫

學院更表示，因為這個緣故，每年便導致千多人死亡。 

 

 局長，同事提出了這麼多問題，雖然你的資料亦朗朗上口，但卻沒有作

決定。主席，我現在有一個疑問便是，研究是否成為政府議而不決的藉口呢？

局長讀出所有資料，在余若薇詢問她是否有需要修例時，她也說要研究，我

剛才其實是想大笑，只是主席不批准而已。如果連是否要修改法律也要研

究，那麼有甚麼是可以令她加快步伐的呢？ 

 

 我想問局長的是，既然這個問題這麼嚴重，我們現在談的是路邊空氣污

染的問題，你也知道這是令市民健康程度下降的問題，你可否回答立法會，

你是否能在 1 年內把這計劃實施呢？主席，因為大家都知道，上次討論停車

熄匙的問題，也花了 5 年時間，而直至現在還未實行。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盡早實施“低排放區”試點方面，政府和議員的心情

是一樣的，我們希望能盡早把這個試點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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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要指出，從 1999 年開始，政府已實行一系列措施，鼓勵巴士

公司調派較環保的巴士在繁忙的道路上行駛。例如在銅鑼灣、金鐘和中環等

地區行駛的巴士，屬歐盟 II 期排放標準以上的，現在佔八成以上。我們從

2007 年的數個主要污染物看到，例如可吸入懸浮粒子較 1999 年下降了一成

五；氮氧化物亦有改善，降低了兩成四。 

 

 當然，除了這些成就外，在降低路邊空氣污染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改

善空間。不過，我們亦希望盡早完成這項設置“低排放區”的研究，以及盡

早實施這項計劃。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很簡單，只有 10 個字，局方年內可否實施計劃？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要視乎研究的結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第五項質詢。 

 

 

應付金融海嘯所引起的問題的措施 

Measures to Tackle Problems Brought by Financial Tsunami 
 

5. 黃毓民議員：主席，上月 23 日，美國聯邦儲備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於

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承認，凡事以市場主導的意識形態，當下已行不通。之後，

為了應付金融海嘯，特區政府成立了經濟機遇委員會（“經機會”），當中

成員幾乎全是工商界的精英份子，並無任何基層或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的代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不會檢討多年來沿用“大市場，小政府＂作為施政理念的做

法，以避免發生政策向大商家傾斜的情況； 

 

(二) 政府在這次金融海嘯究竟看到甚麼“機遇＂，當中是不是包括產

業大轉型、珠三角地區大融合及工業回流，以及該等“機遇＂的

詳情是甚麼；及 

 

(三) 為甚麼經機會並沒有任何有民意基礎的基層及中小企代表？面

對金融海嘯將會引起的倒閉潮、破產潮和失業潮，政府會不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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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機會提供本年度倒閉及破產的具體預測數字以作參考，從而協

助經機會制訂幫助中小企及基層市民度過難關的具體方案（例如

把現時的自力更生支援計劃改為無附帶條件的失業援助計劃）；

如果會，該等具體數字及方案詳情是甚麼？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首先感謝黃毓民議員的質詢。 

 

 自由市場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本港的企業家、小商戶及高生產力的

勞工階層，一直是提升香港生活水平及本地生產總值的主要推動力。我們在

1980 年代初期，人均生產總值是 28,000 元，而今天的人均生產總值則超過

233,000 元，這都是香港人不斷努力的成果。 

 

 特區政府一直持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因為“大市場”可以增

加私營界別在經濟體系中的比重，通過市場力量，以 有效率的方法分配和

運用社會的有限資源，讓整體社會得到 大益處。 

 

 政府的角色是配合市場的需要，致力提供一個穩定、明確和有利營商的

環境，並在有需要時，尤其是當市場操作不平衡時，提供協助。對於社會上

較為不幸和有需要的人士，政府會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網，協助他們面對目

前的困境。 

 

 “大市場，小政府”是一個富有靈活性的理念。我們會因時制宜，採取

務實的態度，運用不同的政策配合社會上的需要，推動經濟發展。 

 

 黃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二)及第(三)部份均與經機會有關。行政長官成立

經機會的目的，是期望在這段嚴峻時間內對全球各大市場及本地市場作不斷

監察和滾動評估，及時地判斷金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和主要產業造成的影響，

更重要的是研究及提出具體應對方法，供政府和業界考慮，以轉危為機。 

 

 經機會在上星期一舉行了第一次會議，深入討論了全球及香港的經濟情

況。由於環球金融海嘯對本港多個經濟行業產生的影響已經逐步浮現，所

以，經機會同意以金融服務、貿易和物流、旅遊和消費的相關服務，以及地

產及建築這 4 個界別作為工作重點。 

 

 我們目前正加緊研究如何在這 4 個界別中加強競爭力，以及尋找新機

遇，務求達到適時判斷金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和主要產業的影響及提出具體應

對方案，供政府和業界考慮。在這方面，我們會保持開放態度，廣納業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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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的建議。這當然會包括研究任何可行方案，包括黃議員所提及的產業轉

型升級，與珠三角融合及工業回流等的可行性，從而發掘新商機和提升香港

的競爭力。政府會就經機會提出的具體方案，在適當的時間提供有關資料，

以便作出評估。我們亦會使用現有的諮詢途徑徵詢公眾和業界，包括中小企

的意見。 

 

 我相信憑經機會成員的個人經驗及社會的集體智慧，我們是能夠盡快為

香港制訂合適的整體對策，為不同的業界探討新機遇。 

 

 

黃毓民議員：美國候任統總奧巴馬在大選期間與麥凱恩辯論時，麥凱恩曾經

提出如果他當選，他要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解決美國因金融海嘯而面臨

的經濟危機問題，但奧巴馬則說華盛頓有搞委員會的癖好。特區政府以美為

師，即以美國前任政府為師，也來搞委員會，又仿效前特首。奧巴馬的說法

是搞委員會是華府的癖好，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香港

特區政府也是一樣。有關這個經機會，第一，它沒有民主派或政黨的人士；

第二，它沒有基層代表，只不過是“為威喂”。此外，經機會的成員有一種

解僱員工的喜好：請大家數算一下，有數位成員的公司在不斷裁員。“老

兄”，原來政府的經機會便是要裁員，要弄致“打工仔”沒有一口好吃，面

對倒閉潮。大家現在也看到，又有一間壽司店倒閉了，對嗎？ 

 

 

主席：黃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這是我補充質詢的前奏。主席，如果我不說明，他怎會明白呢？ 

 

 

主席：請你精簡一點。 

 

 

黃毓民議員：主席，當然要精簡，難道我還不夠精簡嗎？我發言多麼動聽，

對嗎？（眾笑） 

 

 此外，對於台灣跟大陸的大三通，請問政府的經機會找到了甚麼“機

遇”呢？ 了得的便是說那一句：短期有影響，長期有利益。“老兄”，不

要開玩笑了，請說得清楚一點。各行各業現在快將“吊頸”，政府便向我們

提供一根繩。對於經機會在舉行了第一次“吹水會”後有成員向外發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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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感到火燒心，尤其是聽到施永青說的話。他的公司不是也在裁員嗎？為

甚麼不讓我加入經機會？我不行嗎，對嗎？我的黨友不行嗎？ 

 

 

主席：黃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在提出質詢時不應提及個人的姓名。

請你精簡地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那麼我剛才提到麥凱恩，又是否可以呢？ 

 

 

主席：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清楚，便是司長沒有回答我的主體質詢，

對嗎？第一，我質疑政府經機會的代表性，OK？第二，我質疑經機會沒有真

正面對問題。司長的主體答覆均是官方辭令，他是說了等於沒有說。第三，

我質疑司長，為甚麼經機會沒有中小企的代表、沒有民意代表？請司長回答。 

 

 

財政司司長：主席，在這麼嚴峻的時期，經機會當然須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專

家及學者組成，讓他們可以及時判斷金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及主要產業會造成

甚麼影響，而我們同時也要研究可以提出甚麼具體的應對方法，發掘新商

機。我們當然非常重視市民的意見。除了政府一貫集合民意的渠道外，市民

亦可以利用電郵跟經機會溝通，電郵地址是<tfec@fso.gov.hk>。至今，我

已收到不少電郵，當中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見。當然，政府會不斷聽取不同機

構的意見，包括區議會、策略發展委員會及其他諮詢委員會等，而立法會當

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我們期待在座各位議員可以提出更多具體建

議，讓市民可以安然度過今次的金融危機。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提到經機會，指出它會“對全球各大市場及

本地市場作不斷監察和滾動評估”。我想問會否有一些議題是可能要我們離

開一貫的框框來考慮，包括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的“人均生產總值”。

我們應否以嶄新角度來看超過 233,000 元的概念？因為一直有人問，應否把

一些收入特高的人撥開一邊，好讓我們能真正看到應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

題，又或免令他們擴大堅尼系數的數字？我想請司長回答。 

 

mailto:tfec@fs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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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們當然會採取很多不同方式，希望利用不同委員會內

的委員的集體智慧，考慮一些較創意及高效的建議。我亦希望廣大市民可以

向我們提供多點意見，無論是通過電郵或其他模式，我們都會很歡迎的。 

 

 

主席：現時還有 14 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補充質詢。請議員在提問補充質詢時

盡量精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對司長的答覆感到非常失望。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

格林斯潘被譽為 偉大的中央行長，但他自己也認錯，說凡以市場主導的意

識形態已經行不通。既然作為美國的“龍頭大哥”都開始認為要更正及檢討

以市場主導的概念，我看不到特區政府為何不考慮？我們為何堅持無須進行

任何檢討？我不知道特區政府是否知道，任由市場經濟發展會導致兩個問

題：第一，不能自行監管，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第二，經濟好時

會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但經濟差時，有能力的工人會被篩出來，市場會不

聘用他們。這些問題連格林斯潘也承認了，我們特區政府為何不在這些重要

的問題上作出回應及檢討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政府一向也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而特首亦

曾說我們不覺得市場是萬能，但干預亦非萬惡。我們看到市場的主要原則是

讓私營企業可以自由、公平及合理地營商，但政府的角色是在有需要時提供

一些協助，例如向社會上一些遇到不幸或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網，幫助他們

面對目前的困難。可是，我在主體答覆也提過，“大市場，小政府”是一個

富有靈活性及彈性的概念，我們會不時因時制宜，務實地執行這個概念。 

 

 

主席：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是的。我是問連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有問

題，特區政府有否檢討？司長的答案是否說政府已經檢討了但卻堅持不變，

還是已進行檢討並有所改變？如果有所改變，又是甚麼的改變？ 

 

 

主席：我相信司長已回答了。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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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們會不時檢討不同的概念。我相信我們現時“大市場，

小政府”的原則十分富靈活性。一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會因時制宜，務實地

執行。 

 

 

湯家驊議員：我覺得經機會予人的感覺是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參與其中，但卻

缺乏了獨立專家的意見，特別是政府沒有嘗試採納周邊經濟體系的經驗和智

慧。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邀請一些獨立專家，特別是周邊經濟體系的專家，

向我們提供意見，告訴我們如何能在共同的經濟環境下應付金融海嘯？ 

 

 

財政司司長：主席，今次這個經機會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獲委任，這也是

政府一向的做法，他們是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有些熟悉本地情況，有些則

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我們希望可以利用這個組合的集體智慧及經驗，為經

機會帶來新思維，以及提出有創意的具體方案。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也邀

請了 IMF 的代表到來向我們闡述世界情況。我們會繼續聽取周邊國家或其他

地方的觀點及它們的解決方法，並會進行研究。 

 

 

湯家驊議員：司長沒有聽清楚我的補充質詢，我的焦點在於獨立的...... 

 

 

主席：湯議員，請清楚說出你的補充質詢。 

 

 

湯家驊議員：......邀請獨立的專家加入經機會。此外，我亦請政府解釋為

甚麼不邀請其他周邊地區經濟體系的獨立專家參與討論這個問題？ 

 

 

財政司司長：正如我剛才說，經機會全部委員均是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的，每

一個人怎樣才算是獨立呢？ 

 

 

湯家驊議員：主席，司長還是不明白，我不是說他們是否以個人身份獲委任。

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經機會的成員讓外界感覺他們很多也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是市場的持份者，因此，他們雖是以個人身份獲委任，但也不能被視為

獨立的身份。主席，我補充質詢的主旨在於“獨立”，希望司長可以就此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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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我想全世界每一個人也是一個持份者，如果邀請湯議

員...... 

 

 

湯家驊議員：主席...... 

 

 

財政司司長：可否先讓我回答？如果我邀請湯議員參加，我相信也不能說他

是獨立的。我們現時邀請了很多不同方面的人，聽取他們的意見，我相信我

們得到的集體智慧是相當豐富的。 

 

 

王國興議員：主席，有關經機會的代表性，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沒有“打工

仔”的代表。司長口口聲聲說已有各界的代表，我想透過主席請司長解釋，

為甚麼唯獨沒有“打工仔”的代表呢？司長在主體答覆 後部份提到“憑

經機會成員的個人經驗”，那些“個人經驗”現時被報章“踢爆”，便是裁

員、“炒人”的經驗，政府為甚麼偏偏沒有委任“打工仔”的代表呢？我希

望司長解釋。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剛才說過，我們會利用現時所有途徑，聽取各方面的

意見。如果王議員提及的代表要提出意見，我們很歡迎他們以電郵或其他方

式向我們提交意見。 

 

 

王國興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為甚麼沒有委任“打工仔”的代表？ 

 

 

主席：我相信司長已經作答。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如果要補充，我也是重複剛才的答覆。（眾笑）  

 

 

李卓人議員：我在一開始時已經說經機會是一個“吹水委員會”，誰知道它

較“吹水”更差。主席，這是一個裁員機遇委員會，因為全部成員的手都變

成是打破別人“飯碗”的手，他們有碎飯碗的個人經驗。因此，我想問司長

一件事：獲委任的大部份成員均曾經裁員，於是令人感到成立經機會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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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更沒有信心，所以要立即把危機轉嫁“打工仔女”。既然如此，政府

怎麼要求市民對經機會有信心，相信它可帶領香港尋找到經濟機遇及提高競

爭力？此外，政府又讓人看到，獲委任的人對香港經濟其實也沒有信心，因

為他們便已立即裁員。因此，我想問司長，有否要求成員自行檢討行為，好

讓公眾可以對他們有信心，即對這個“吹水委員會”有信心？政府會否及有

否這樣做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本地經濟在過去 10 年也經歷了多番起跌，有關委員所

屬的公司，過去也會因應經濟情況作出人手調整。今次面對全球性的金融危

機，如果他們有需要縮減人手，我相信那一定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我們

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我相信這些公司也會很樂意及有需要增聘人手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即如何恢復公眾對經機會 

─ 不止是關注裁員 ─ 的信心？ 

 

 

主席：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如果要恢復對經機會的信心，我相信大家也要恢復對自

己的信心。我希望無論是立法會或行政機關均須合作，以提高香港人對自己

的信心。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由於多位議員表示對這項質詢

有興趣，所以我容許多提問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未有機會提問補充質詢的議

員，恐怕要在其他場合跟進了。 

 

 

何鍾泰議員：政府不斷說、多年說，也常常說要創造就業機會，而特首去年

的施政報告亦說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多進行基建以帶動經濟。現時正正有

需要創造就業機會。司長可否告訴我們 ― 我雖然已說了很多次，工程建

築界是一個擁有三十多萬人的行業，其中有很多中小企，例如判頭、物料供

應商、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等，但這個行業似乎一名代表也沒有 ― 一個佔

了這麼多人數的行業竟然也沒有代表，又怎可以說是創造就業機會呢？政府

根本不明白創造就業的重要性。司長會否檢討經機會的成員結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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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剛才也曾回答這問題，主要是經機會的代表包括了很

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我們希望他們討論的議題可廣闊地看到整體經濟的

元素，提供一些應對措施。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電費補貼 

Electricity Charges Subsidy 
 

6. 黃國健議員：主席，政府由本年 9 月 1 日起，連續 12 個月每月向電力

住宅用戶的戶口注入 300 元的補貼，用作抵銷同一戶口的電費。月內未用的

補貼可以轉撥至其後月份繼續使用，直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或戶口結束時

（以較早者為準）。因此，如果住戶搬遷並結束其電力戶口，則戶口內未使

用的補貼將不能再繼續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牛頭角下邨的居民因受該屋邨重建影響而即將須調遷，而他

們多為長者，而且用電量低，他們的電費補貼餘額將會不能轉移

到新單位的戶口，有多少個住戶將受影響、調遷會分作多少期進

行及為期多久，以及每期有多少個住戶調遷； 

 

(二) 鑒於該邨居民因重建而有需要調遷，而非自行安排搬遷，政府會

不會作出特別安排，容許他們把在搬遷前的戶口內的所有電費補

貼餘額，轉到新調遷單位的戶口繼續使用；及 

 

(三) 會不會為所有在電費補貼使用期內搬遷的其他住戶作出同樣安

排；如果不會，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資料，牛頭角下邨重建計劃分

兩區進行調遷。其中第一區的調遷已於 2003 年 6 月完成。現正

進行的為第二區的調遷，涉及 7 座公屋大廈內約 3  800 戶。當中

約 600 戶已於今年 9 月前遷出，其他受第二區調遷影響的住戶預

計會於 2009 年 3 月起陸續遷入新落成的牛頭角上邨居住，而整

個調遷項目預料可於 2009 年上半年內完成。這批將會搬遷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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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有多少戶會在搬遷時累積了未用的電費補貼餘額，將會視乎他

們的用電情況。 

 

(二)及(三) 

 

 在構思電費補貼計劃時，我們瞭解到在現實生活裏，電力用戶的

登記人和實際向電力公司繳付電費的人未必是同一人。例如，出

租單位的登記用戶可能是業主，但繳費人可能是租客。在此情況

下，容許未用的補貼在住戶搬遷時轉至另一戶口可能引起業主與

租客對餘額誰屬的爭論。再者，有一些年代久遠的電錶登記人的

資料並不齊全，例如沒有詳細姓名或身份證號碼等，令電力公司

在轉移帳戶方面將會遇到實際困難。此外，還有其他執行上的考

慮，包括因搬遷而轉為另一間電力公司的用戶該怎樣處理，行政

上的複雜性等。在考慮了以上因素後，我們認為以一個較為簡便

的機制盡快安排電費補貼較為恰當，故此即使會令部份用戶不能

盡享補貼，仍訂明補貼累積餘額只可用以支付同一戶口（即補貼

注入戶口）的電費。計劃經詳細討論後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

委會”）通過。畢竟電費補貼計劃的目的，是讓二百多萬登記電

力住宅用戶的電費繳交人在 2008 年 9 月起的 1 年內每月獲得電

費補貼，從而紓緩通脹的壓力，計劃的設計已足以達到上述目的。 

 

 我們瞭解議員關注牛頭角下邨居民的情況。除了電力補貼計劃，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及行政長官在 7 月亦先後提出了一系列

利民紓困措施。對於一部份下邨居民未能盡享補貼，我相信他們可

受惠於特首和司長公布的其他措施，例如代公屋居民繳付 3 個月租

金，向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發放 3,000 元另加兩個月的津貼等。 

 

 此外，我們從房委會方面瞭解，有關租戶 長可有兩個月同時是

新單位及舊單位的住戶。換言之，有關租戶可以因新舊兩個單位

的重疊期而同時獲得兩份電費補貼，得到的額外補貼有助抵銷全

部或部份未能由舊單位轉至新單位的補貼餘額。此外，新單位有

半個月免租，而舊單位有 1 個月免租。 

 

 考慮到公屋重建和有關的調遷一般只涉及房委會租戶和房委會

作為單一業主，我們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和電力公司商討，研究是

否有其他可行的安排處理牛頭角下邨居民在搬遷時可能出現的

電費補貼餘額，以及有關安排是否也適用於其他因公屋重建或屋

邨清拆而調遷的房委會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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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健議員：主席，牛頭角居民並非自願搬遷，而是因屋邨重建而被迫調遷

的，這些正是 有需要接受政府補貼的人，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較艱難。在這

種情況下，局長剛才也說過，他們是單一租戶及單一業主，應不涉及其他糾

紛。因此，政府會否考慮把他們的電費結餘以現金形式退回？這樣做便 簡

單了，就這樣退回給他們，這可否解決局長剛才提出的技術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正考慮研究有否其他

安排可幫助這些住戶。對於退回現金，我是有保留的，我相信整項電費補貼

計劃的措施，是希望以電費補貼計劃注入戶口，解決市民在電費方面的支

出。在考慮這項措施時，我們也曾考慮為何不用現金形式而要用電費戶口。

我相信我們要符合政策的原意的。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們均明白，因為現時的經濟環境轉差，很多人也要“大

屋搬細屋”，甚至因斷供而須租屋居住。我們也知道在新的租務條例下，業

主只須發出 1 個月通知，租客便要搬遷，不少租客因不斷被業主趕走而四處

搬遷。我想請問局長，特區政府推出電費補貼計劃，目的是想紓緩市民的困

難，但如果不讓市民享有補貼餘額的轉戶，又或正如我的同事黃國健剛才所

說，把現金退回給他們，那麼，政府這項計劃能否起紓困的作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這項補充質詢。我們考慮到整體的情況，

正如我所說，電費補貼計劃這樣設計的原因，是我們想用一個行政費用較

低、設計比較簡單及可盡快推出這項計劃的情況下，讓香港全體市民受惠。

在進展方面，自財政司司長宣布財政預算案後，我們在 9 月便開始實施這項

計劃，很多市民已受惠。我們考慮過很多細節，例如租戶搬遷後可否獲得資

助，我們也覺得這是難於處理的。舉例來說，在宣布這項計劃後，我們接獲

不少查詢，大部份均涉及業主和租客之間的事宜。有租客指出，業主要求租

客把補貼交給業主；也有兩兄妹分別來電，要求分享已出租的共同擁有物業

的補貼；業主和租客就誰應取得這些補貼而發生爭拗。我們曾考慮這些問

題，明白很難有一項計劃可以處理得到，所以我們才想出一個簡單的計劃來

進行。 

 

 至於搬遷的人數，我有過去兩個月的數字，是有 4 萬人取消了戶口，這

反映香港的流動人口相當大。如果我們要處理此事，相信跟我們原來設計的

機制，即盡快把補貼發給市民的原意，是難以兩者兼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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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我聽到局長的答覆後，相信政府現在也很後悔以這方法“派

錢”。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所說的困難，完全與牛頭角下邨不符，因為政

府只須讓補貼跟交電費的人走便沒有問題。主席，我想特別問一問，局長在

主體答覆 後一段提及會進行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究竟需時若干？有沒有時

間表？該項研究有甚麼內容？行動是甚麼？我想局長清楚向本會交代，該項

研究是甚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一向有瞭解這事情。數位議員過去

也曾向我們反映牛頭角下邨的情況，所以我們部門一向有跟進，包括向房委

會跟進，跟它討論以甚麼措施便利牛頭角下邨的居民。我們也曾考慮盡快安

裝電錶，以取得電費補貼。我剛才所說的一些措施，例如在新的電錶和舊的

電錶重疊方面會有些幫助。其實，我們一直研究有否其他幫助他們的方法。

我只能告訴議員，我們有留意這事情，並正研究可否在行政安排方面提供協

助。我今天未能說出時間表，當然，如果有可行的方案，我會立即提出。  
 
 
張宇人議員：局長，我不大同意梁家傑剛才向你提出的補充質詢，因為我覺

得這是政府的德政。不過，我相信你們會感到很沮喪，因為你們的民望不斷

下跌，所以我希望你“捉到鹿要識得脫角”。根據你的說法，這項計劃只欠

協助數千人而已。局長，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如果你有決心，覺得是應該

做的，你無須問別人有甚麼研究。如果你擔心當時立法會財委會所批的撥款

可否讓你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我相信劉慧卿議員很願意為你召開一個特別會

議討論此事，讓你說出現時調遷的住戶涉及多少錢。自由黨支持繼續讓你使

用這些錢，也希望你考慮讓這羣公屋居民享有這些補貼，因為他們其實是很

節省電費的。你們也應該想鼓勵他們繼續節省電費，這不單是錢的問題，而

且也是環保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局長今天能回答我們，如果你的政策覺得

應照顧這些人 ─ 只是涉及搬遷的情況 ─ 只要你提供政策，我相信房

委會和電力公司一定會考慮方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張宇人議員的提問及提醒。是的，我們正研究

此事。如果能幫助市民，我們是會做的。同時，我們也考慮到牛頭角下邨的

情況比較特別，因為這些是房委會轄下的單位，搬遷的行政安排比較容易進

行，所以我們才開始跟房委會及電力公司商討。居民將於明年 3 月開始搬遷，

我當然希望在 3 月之前會有一種看法，屆時會再跟各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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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其實，我向局長提出的補充質詢很簡單，雖

然我剛才長篇大論。局長是否覺得在政策上應該這樣做？如果他覺得要做，

房委會和電力公司可以配合，而不是由他問它們有沒有方法， 重要的是他

自己是否覺得在政策上，應幫助有關居民。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已經很清楚了。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其實，我的答案是，我們正主動跟它們討論，看看

有沒有可行的方法。 

 

 

李鳳英議員：我也想跟進張宇人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如果

局長也認為政策上是應該做的，便無須諮詢別人的意見，而可直接提出一個

比較積極的建議。因為局長已很清晰回答，就這次公屋的重建，住戶和業主

的情況也很單一，很容易分辨。因此，我再問局長，你會否重新考慮調整你

這項政策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提問。我已說清楚，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已有所行動。我們正跟房委會及電力公司商討一些可行的方法。近數月

以來，當我得悉這件事情後，我的同事也跟它們商討有甚麼方法。我希望我

們將有好消息告訴你們。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在數月前已把此事告訴局長。我想在此告訴局長，我

這裏有兩張電費單，是牛頭角下邨的長者的，分別是兩個月 61 元及兩個月

66 元。你可以看到，如果每月補貼 300 元，他們可以節省很多，而且可以分

6 年用盡 3,600 元補貼。然而，一旦搬往新屋，先前節省後剩下來每月那數

百元便沒有了，問題便在於此，主席。政府要幫助 有需要的人，而這些獨

居長者以電視機發出的光源照明，以節省使用電燈所需的電費，我想我們在

座每一位議員也極之支持，認為應該繼續給他們補貼，我相信其他政黨也不

會反對。因此，我想請問局長，可否盡快來財委會？因為你經常說財委會通

過時不容許這事，問題好像出在我們身上。我不如現在問你，可否盡快到財

委會要求批准，讓你可以容許有需要的住戶，把剩餘、未用盡的電費轉移到

新電錶？這樣便可以解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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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沒錯，我們曾討論這問題，所以我們

這麼積極地研究這事。我們正研究可行的方案，當我們決定了可行的方案，

便會提出。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參照綜援金金額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Setting Level of Minimum Wage Vis-a-vis CSSA Payments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the Chief Executive reiterated in his 2008-2009 
policy address that legislation would be introduced to implement a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ystem.  In its study report published in 2005, a political party 
proposed that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ystem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encourag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ecipients to 
return to the labour force and, therefore, the minimum wage should be set at a 
level such that the total work income of a household would be higher than the 
amount of CSSA payments the household would receive if all its members did not 
work.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following, broken down by household size:  
 

(a)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which currently rely solely on CSSA for 
subsistence, and the median monthly CSSA payments these 
households receive; and  

 
(b)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other than those in part (a), which have a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less than the median monthly CSSA 
payments currently received by CSSA households of the same size, 
and the median monthly income of the former?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President, the CSSA 
Schem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individuals who suffer financial 
hardship because of old age, disability, illness, unemployment, low earning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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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asons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by bringing their income up to a 
prescribed level.  Most CSSA cases are classified under categories such as old 
age, permanent disability, ill health and single parent.  As at September 2008, 
these cases took up 83% of the total CSSA caseload.  The CSSA Scheme also 
takes care of the special needs of recipients of these categorie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higher standard rates, variou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 for a singleton elderly recipient is 
$3,875.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has been assisting able-bodied 
unemployed CSSA recipients to secure full-time paid employment.  Under the 
CSSA Scheme, SWD has been implementing the Support for Self-reliance (SFS) 
Scheme to provide able-bodied CSSA recipients with employment assistance 
services, so as to motivate them to move from "welfare to self-reliance"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se services include job matching, post-placement support, and 
arranging community work which helps develop work habit and enhance 
self-esteem.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in 1999 and up to August 2008, a total of 
29 394 CSSA recipi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FS Scheme have successfully left 
the CSSA net after securing full-time paid employment.  
 
 My replies to the specific questions raised are set out below:  
 

(a) Under the CSSA Scheme, the SWD usually works out the figure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average CSSA payments, which include 
"standard rate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Regarding 
"standard rates", the current monthly standard rates for a single 
able-bodied adult, a two-member CSSA household comprising two 
able-bodied adults and a four-member CSSA household comprising 
two able-bodied adults and two able-bodied children are $1,750, 
$3,110 and $5,290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level of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needs of respective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As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8, there are a total of 213 316 CSSA 

households that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The number of CSSA households that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and their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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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standard rates, variou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broken down by household size, are tabulated below: 

 
Number of 

eligible 

member(s) 

Number of

households

Estimate on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with an increase of 4.4% in standard payment 

rate with effect from 1 August 2008) 

1 139 023^ $3,706 

2 44 449^ $6,065 

3 17 379 $8,048 

4 8 515 $9,480 

5 2 910 $11,165 

6 or above 1 040 $13,900 

Total 213 316   
 
Note : * Refer to the situation when CSSA cases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The estimate is compiled based on CSSA cases during May 2007 to 
April 2008 and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CSSA rates implemented as from 
1 August 2008.  

 
 ^ Refer to CSSA households with one or two eligible members in which 102 983 and 

25 572 old age cases are involved respectively.  

 
(b) Based on the income levels reported by the respondents to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GHS) conduct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8,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non-CSSA households with an averag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less than the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received by CSSA households of the same size is 265 600.  
However, GHS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espondents 
and some of them may be reluctant to disclose their CSSA status.  
Hence, the actual number of non-CSSA households may be lower 
than the above figure.  

 
 We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to make a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gures of CSSA households provided by the SWD and the 
figures of non-CSSA households collected in the GHS, as all CSSA 
recipie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the asset tests while the respondents 
of the GHS are not required to report any information on their assets 
and hence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 cannot be fully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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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業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Industries 
 

8.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推動漁農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把土地劃作農業用途，以

及嚴格規限更改農地的用途外，政府現時有何積極措施鼓勵業界

復耕荒廢的農地，以及增加農戶的收入； 

 

(二) 會否參照日本和台灣的成功經驗，積極研究設立農業發展基金，

以協助農業轉型至採用高新技術及出產高增值產品； 

 

(三) 如何協助本地農戶拓展有機農產品的銷售渠道； 

 

(四) 會否考慮推行試驗計劃，在空置的工業大廈設立優質海產養殖

場；及 

 

(五) 鑒於政府在本年 5 月向本會提交的文件內表示，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計劃設立實驗育苗場，以發展魚苗孵化及培育的

技術，該實驗育苗場將於何時設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張學明議員的質詢，我們回應如下： 

 

(一) 漁護署一直鼓勵農地復耕，並特別為此提供額外服務。當有農戶

或其他社會人士有意復耕荒廢農地時，漁護署會搜集及提供相關

耕地的資料，供該人士參考，然後安排與業主會面，讓雙方直接

商議，落實租地安排。開耕時，該人士可向漁護署申請租用大型

犂田機開墾農田，以及免費借用其他農用機械，包括小型犂田

機、剪草機和碎枝機等。他亦可向漁護署申請低息貸款及尋求耕

作方面的技術支援。 

 

(二) 政府透過蔬菜統營處（“菜統處”）成立農業發展基金，支援本

地農業。截至 2008 年 4 月 1 日，農業發展基金的資本總額為 1.3

億港元。2007-2008 年度，基金撥出了 2,100 萬港元支持各項農

業研究及發展推廣計劃，包括推廣有機耕作、資助香港有機資源

中心的運作、改善菜統處的市場設施及舉辦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

年華以推廣本地農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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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 2000 年，漁護署一直積極協助業界發展有機耕作，向本地有

機農場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農友解決病蟲害防治、園藝技術、土

壤管理和留種等有關技術問題。漁護署亦透過菜統處協助業界開

拓有機市場。目前銷售經菜統處批銷的有機蔬菜零售點超過 30

個，包括大型超級市場、地鐵內的店鋪、健康食品店和菜統處在

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銷售點。此外，漁護署積極與其

他機構合作，令銷售渠道多元化，例如協助菜聯社設立假日農

墟。此外，署方還協助業界舉辦大型的推廣活動，例如一年一度

的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讓市民認識本地有機產品及與本地

農戶建立聯絡以進行更多的交易。 

 

(四) 據瞭解，本港現時已有一間設置於工業大廈的室內養殖場，利用

室內養殖技術及系統，包括循環過濾消毒系統及良好水產養殖管

理方法進行水產養殖，生產的對象主要是高價值的海魚如老鼠

斑。有關養殖場的運作模式可為業界提供參考。倘若有養魚戶有

意發展室內養殖場，當局可在技術支援、培訓及貸款等方面提供

協助。 

 

(五) 漁護署透過向養魚戶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和培訓課程，以及與養魚

戶合作進行試驗計劃等，協助養魚戶提升和發展魚苗孵化及培育

的技術。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漁護署已於本年中在打鼓嶺設

立實驗育苗場設施，開展魚苗孵化及培育技術的研究，並於 9 月

與 “ 亞 太 水 產 養 殖 中 心 網 絡 ” 於 上 址 合 辦 石 斑 魚 苗 孵 化 培 訓

班，向本地養魚戶、漁民及有意從事魚苗孵化和培育研究和發展

的人士提供有關知識和技術，以進一步推動本地魚苗孵化及培育

的發展。 

 

 

單車徑的設施及推廣騎單車旅遊 

Facilities of Cycle Tracks and Promotion of Cycling Tourism 
 

9.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單車徑的設施及推廣騎單車旅遊，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政府接獲多少宗關於現有單車徑的配套設施的投訴，

並按投訴內容列出分項數字；有否定期檢查現有單車徑的設施，

並參考市民的意見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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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否參考其他地區（例如台灣及歐洲）鼓勵單車旅遊活動的做

法，研究如何推廣騎單車旅遊，包括向騎單車者提供建議路線及

注意事項等資料；及 

 

(三) 鑒於近年發生多宗涉及單車的致命交通意外，政府在發展單車網

絡時，有否研究如何確保騎單車者的安全；若有，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接獲關於單車徑配套設施的投訴如下： 

 

設施 投訴個案 

單車停泊位 81 

交通標誌 60 

護欄 83 

單車租賃／修理站* 2 

 *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營運 

 

 政府對其負責維修的單車徑及其配套設施均有進行定期檢查，以

確保這些設施能維持良好狀態，方便市民使用。例如，路政署每

半年 少派員巡查一次其負責的單車徑。此外，政府會參照單車

徑及附近道路交通的使用情況及市民提出的意見，不時檢討這些

設施是否足夠，並在適當及可行的情況下作出改善。 

 

(二) 綜合外國發展單車旅遊的經驗，單車旅遊路線一般會串連不同景

點或與鄰近景點配合，形成一個旅遊景點組羣帶。完善的單車旅

遊路線須以安全為基礎，並須為旅客提供有關配套，例如安全和

衞生設備、指示牌，以及便捷的單車租賃服務等。政府與旅遊業

界和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就推動單車郊遊不時交換意

見，而旅發局一直積極參考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以發展新的旅

遊產品包括單車旅遊。 

 

 政府會因應有關的單車網絡規劃和地區配套設施的發展情況，聯

同旅遊業界和旅發局研究香港的主要客源市場對單車旅遊的需

求和發展單車旅遊的可行性。旅發局於今年 11 月起，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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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萬花筒”活動中，聯同業界推出單車導賞遊，向海外旅客推

介新界西北后海灣及米埔一帶的單車旅遊活動，以測試市場反

應。 

 

(三) 政府在發展單車網絡時會對單車徑的設計包括走線、彎度、坡

度、寬度、視距及與現有單車徑的連通性作出適當的考慮。在路

面上亦會提供足夠的照明、交通標誌、道路標記、護欄等設施，

以保障騎單車人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有“營”食肆運動 

"EatSmart@restaurant.hk" Campaign 
 

10. 馮檢基議員：主席，衞生署於本年年初全面展開有“營”食肆運動，參

與此運動的食肆均承諾每天提供包括“蔬果之選”（材料全屬蔬果類或蔬果

類材料的體積是肉類的兩倍或以上）和“三少之選”（少脂肪或油份、鹽份

及糖份）的有“營”菜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調查市民對此運動的反應，包括在該等食肆用膳的市民當

中，選擇有“營”菜式的百份比；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二) 有否發現參與此運動的食肆違反上述承諾的情況，以及有何措施

監察此等食肆是否提供有“營”菜式；及 

 

(三) 會否參考 近美國紐約市的做法，推動參加此運動的食肆在菜單

中列明各款菜式所含的熱量，讓市民選擇菜式時參考，以推廣更

健康的飲食習慣？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衞生署在 2007 年 7 月推行了有“營”食肆運動

先導計劃，鼓勵及協助食肆提供更多以水果蔬菜為主及含較少油、鹽、糖的

菜式，讓市民外出用膳時有更多健康的選擇。就質詢的 3 個部份，現答覆如

下： 

 

(一) 衞生署就參與先導計劃的食肆及其顧客進行了隨機調查，受訪對

象包括有關食肆的顧客及員工。調查結果顯示，48%的受訪顧客

有留意有“營”食肆及有“營”菜式；24%的受訪顧客曾經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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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菜式；99%的顧客支持食肆提供較健康菜式；而 75%的顧

客表示會因食肆提供健康菜式而再次光顧。 

 

(二) 綜合了先導計劃的經驗，衞生署已在 2008 年 4 月正式展開有

“營”食肆運動。食肆須派員出席培訓，瞭解運動的要求，以及

掌握製作有“營”菜式的方法和要點。完成培訓後，學員須通過

營養知識及餐單設計方面的評核。其後，食肆才能取得有“營”

食肆的資格。參與食肆亦必須符合衞生署發出的指示，每天提供

少 5 款有“營”菜式，包括“蔬果之選 1”及“三少之選 2”；

在餐牌上清楚標示有“營”菜式；並在當眼處張貼有“營”食肆

標誌和存放顧客意見表。 

 

 衞 生 署 會 進 行 訪 查 ， 確 定 參 與 計 劃 的 食 肆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 有

“營”食肆每年須重新登記以確保達到上述基本要求。如食肆在

沒有合理解釋下未能符合運動的指定要求，其有“營”食肆資格

會被取消。 

 

 有“營”食肆運動正式展開以來，衞生署共進行了九十多次訪

查，發現部份食肆未能完全符合計劃的要求。衞生署已敦促食肆

跟進，而其後相關食肆已實施了所需的措施。 

 

(三)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均衡飲食包括增加進食水果及蔬菜的

份量；有限度攝取脂肪、糖份和鹽份（鈉質），以及達至熱量的

平衡及健康體重。菜式的熱量只是營養資訊的其中一種，故此，

單是提供食物的熱量數值並不能為市民提供全面的營養資訊。衞

生署將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發放健康飲食的信息，並鼓勵業

界配合，以營造有利的環境，推動市民維持均衡飲食的習慣。 

 
1. “蔬果之選”：代表菜式的材料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的兩倍或以上。  
2 . “三少之選”：代表菜式是採用較少脂肪或油份、鹽份及糖份烹調或製作。 

 

 

殘疾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就業的情況 

Employment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upon Graduation 
 

11.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殘疾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就

業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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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否知悉，過去 3 年，該類人士在完成學業後首年內獲聘的人數

及百份比、主要從事的職業類別，以及該類人士目前的失業率； 

 

(二) 有 否 新 措 施 協 助 或 推 動 各 政府 部 門 和 公 私 營 機 構 僱 用 該 類 人

士；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有 否 檢 討 現 時 為 該 類 人 士 提供 的 培 訓 課 程 及 就 業 支 援 是 否 足

夠；若有，檢討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教育局每年均就特殊學校學生離校後的情況進行調查。按資料顯

示，絕大部份的學生在離校首年內會接受職業訓練、職業康復及

日間訓練服務或護理服務等，亦有部份繼續升學，只有小部份會

在離校首年內就業。現將過去 3 年由特殊學校提供有關離校生的

資料，簡列如下： 

 

學年

  人數 

  （百份比）

 

離校安排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就業 
12 

(2.4%) 

21 

(3.7%) 

16 

(3.1%) 

其他# 
489 

(97.6%) 

540 

(96.3%) 

501 

(96.9%) 

 #包括職業訓練、職業康復及日間訓練服務、護理服務，繼續升學等。 

 

 以 上 資 料 由 特 殊 學 校 （ 不 包 括 群 育 學 校 及 醫 院 學 校 ） 提 供 。

2007-2008 學年的調查預計在 2008 年年底完成。 

 

 至於有關離校生從事的職業類別和他們目前的失業率，教育局並

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二) 要推動殘疾人士就業，除政府的努力外，實在有賴社會各界，包

括商界、社福界及地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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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方面，我們一向積極鼓勵政府部門、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

團體聘用殘疾人士。政府作為本港 大的僱主，一直以來均歡迎

殘疾人士申請公務員或非公務員職位，並致力安排殘疾人士在政

府內擔任合適職位，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殘疾應徵者如符合申

請職位的入職要求，無須經過篩選，便會被邀請參加面試。如果

適合聘用，殘疾應徵者會獲得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多年來，殘

疾僱員佔整體公務員的人數一直維持在 2%以上。我們會繼續加強

各政府部門對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的認識，以及鼓勵同事建立與

殘疾僱員融洽共處的文化。 

 

 在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方面，我們一直有要求各政策局及部

門鼓勵其政策範圍內的公共機構和資助團體，推行一系列措施，

以進一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這些措施包括制訂僱用殘疾人士的

非強制性就業指標、參考公務員隊伍的經驗以制訂有關僱用殘疾

人士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在年報內公布僱用殘疾人士的統計數

字。 

 

 在向各界宣傳推廣方面，勞工及福利局和康復諮詢委員會已把

“促進殘疾人士就業”定為本年度公眾教育的宣傳重點，並推展

一系列新措施向不同界別推介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和各政府部

門與康復機構提供的殘疾人士就業的支援服務，致力促進商界、

地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多方協作夥伴關係，攜手推動僱

用殘疾人士，支持殘疾人士自力更生，全面融入社會。這些措施

包括： 

 

(i) 透過拜訪、定期會議和書信鼓勵各社會福利機構帶頭支持及

促進聘用殘疾人士，並與機構的管理層商討具體的跟進措

施，例如制訂非強制性就業指標和僱用殘疾人士的政策等； 

 
(ii) 拜訪 18 區區議會，簡介聘用殘疾人士的各項服務，並尋求

與各區議會建立持續協作關係，舉辦有關活動，在地區層面

推廣支持殘疾人士就業的信息；  

 
(iii) 與商會、專業團體和康復機構攜手舉辦研討會、參觀等活

動，向商界人士介紹各類為僱主就聘用殘疾人士提供的支

援、殘疾人士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展示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

和協助解答僱主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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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於本年年底設立一個推廣殘疾人士就業的網頁，整合各政府

部門和機構的相關資料，為僱主、殘疾人士和有興趣購買殘

疾人士製造的產品和使用其服務的人士提供一站式的資訊

平台，方便推廣殘疾人士就業；  

 
(v) 資助各社區團體舉辦一連串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為題

的公眾教育活動，讓社會大眾增加對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的

認識，支持他們自力更生，與其他市民攜手貢獻社會；及  

 
(vi) 透過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推出一連

串活動包括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話劇劇本創作比

賽等，推廣有關信息。該辦事處亦會舉辦宣傳講座和產品推

介會等，以加深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和接納，鼓勵公眾人

士嘗試使用殘疾人士的服務和產品。 

 

 以上措施均普遍得到社會福利機構、區議會和商界正面的回應，

例如已有更多社會福利機構響應制訂僱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和有

關的政策和程序。不少區議會亦會籌辦推廣聘用殘疾人士的活

動。今年的“國際復康日”亦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為主題，並與

18 區區議會合作，嘉許 18 區聘用殘疾人士的關愛僱主。一些商

業機構已即時透過有關政府部門和康復機構的協助聘用殘疾人

士，以及更廣泛地購買殘疾人士製造的產品和使用其服務。可見

這些工作已漸見成效。 

 

(三) 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瞬息萬變，殘疾人士和健全人士一樣，必須因

應市場的需要，學習各方面的職業技能，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

與時俱進。政府會不時檢視為殘疾人士提供的培訓課程和就業支

援是否足夠和切合需要。 

 

 例如，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技能訓練中心除了提供全日

制的課程，亦有提供為期 1 年的夜間課程和特別設計的短期課

程，以靈活的上課模式配合殘疾人士的特殊需要。有關課程每年

都會進行檢討，並因應職訓局的殘疾人士職業訓練委員會內政府

有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特殊學校及各行業專家的意見而

適當地更新和改善，例如增加和更新電腦桌上出版、網頁設計、

物流服務、職業英語、西式包餅製作等課程，以滿足就業市場的

需求及殘疾人士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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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及提高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工作能力

的認識，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經常舉辦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包括舉辦研討會、製作殘疾人士成功就業短片、編印小冊子及宣

傳單張，以及探訪特定行業的僱主以發掘合適的職位空缺等。該

科的就業主任亦會密切留意僱傭市場，並主動聯絡有意聘請人手

的僱主，以便游說他們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合的空缺。 

 

 這些服務在支援殘疾人士求職方面已有成效。例如在 2007 年，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一共為 3  666 名殘疾的求職者提供了就業服

務，當中有 2  169 人成功就業，成功率達 71.4%。 

 

 

金融海嘯對廢物回收工作造成的沖擊 

Impact of Financial Tsunami on Waste Recycling Activities 
 

12.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 近的金融海嘯使廢物回收業受到沉重的打

擊，廢紙和廢金屬的回收價大幅下降，以致社區內的廢物回收流程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包括有回收商停止運作，亦有參與屋苑回收計劃的回收商停止

接收某類廢金屬，並且大幅降低廢紙可換取的日用品數量，以致打擊市民參

與該等計劃的意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金融海嘯對減少廢物和推廣廢物回收的工作造成的沖

擊（包括對廢物回收行業的各層面、短期及中期整體回收廢物的

數量，以及受資助社區組織和環保團體在推行社區回收計劃方面

的工作的影響）；及 

 

(二) 有何措施（包括協助回收業的措施）確保有關的廢物回收工作在

經濟不景下仍能繼續進行？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受環球金融海嘯拖累，本港各行各業均受影響，回收行業亦難幸

免。與其他商品和原材料一樣，各主要回收物料的市場價格均明

顯下滑。廢紙、廢鐵和廢塑膠由 高峰時期的約每噸港幣 2,000

元、4,500 元及 1,800 元，分別大幅下調至目前每噸 700 元、500

元及 800 元左右，對減少廢物和推廣廢物回收的工作構成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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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出口商而言，除了收購價被大幅調低外，亦面對出口定單減少

及定單條件較以往苛刻等困難。在市況轉差的情況下，出口商對

廢料質量的要求較前嚴謹，質量不合格的廢料被拒收及退回收集

商的個案近期時有發生。雖然如此，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顯示，

廢料出口至今仍大致正常。 

 

 在收集商方面，他們的經營規模一般較小，在廢料收購價持續偏

低的情況下，須在控制成本和管理廢料質量兩方面作出重大的適

應。由於廢料收購價大幅下調，可分攤給上游的利潤便同步降

低。雖然如此，市民、社區組織和環保團體仍可以繼續積極推動

回收及減少廢物工作，這亦有助紓緩整體固體廢物的產生和處置

問題。政府會繼續鼓勵和支持各團體就減廢所進行的教育和推動

工作。 

 

(二)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密切監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

暫時未見有大量可回收物料被運往堆填區棄置。 

 

 環保署已通過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所建立的網絡，鼓勵物業管理公

司和屋苑居民在經濟誘因下降的情況下，繼續參與廢物源頭分

類。因應近期市況的變化，署方正繼續密切留意屋苑的回收情

況，在聯絡了的四百多個屋苑中，絕大部份屋苑的回收工作運作

正常，唯回收商所提出的廢料回收價已經因應市況的轉變而下

調。有個別屋苑表示收到回收商的通知，會暫停到屋苑的收集服

務。我們已指示這些屋苑把回收物料作暫時貯存，並協助屋苑尋

找其他回收商。 

 

 另一方面，針對包括回收商在內的中小企需要，政府已迅速修訂

了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協助業界面對資金周轉的困難。環保

署亦已即時向回收業商會發報有關信息，鼓勵業界利用該計劃度

過難關。政府會繼續撥出短期租約用地給回收業使用，並會加強

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積極研究其他有助紓緩業界困境的措施，

如撥出更多短期租約用地予業界作臨時貯存廢料之用等。環保署

亦會繼續密切監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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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予公眾使用的私人地方安裝交通控制設備 

Traffic Control Installations in Private Areas Open for Public Use 
 

13.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悉，位於中環花園道地底並連接長江集團中心和

花旗銀行廣場的行車隧道屬非專用車輛通道，須開放予公眾使用。然而，該

兩幢物業的管理公司月前在該通道的出口附近設置車閘及交通燈，增加了車

輛使用通道所需的行車時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上述的管理公司在

設置車閘及交通燈前，有否向運輸署及地政總署提出申請；若有，提出申請

的日期及申請獲批的原因；若否，政府會否審視該等裝置有否違反有關的土

地契約條款或《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規例》”）（第 374 章，

附屬法例G）的有關規定；若證實有違反《規例》，政府會否提出檢控，以

及運輸署署長會否運用《規例》下的權力，命令管理公司立即移除上述裝置。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花旗銀行廣場的地契規定，其業主須容許長江集

團中心的業主、用戶、真正訪客及其公眾停車場的使用者駕駛汽車（建築車

輛除外）通過連接長江集團中心與花旗銀行廣場的“非專用車輛通道”。花

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 近在其地段內近上述的通道出口裝設車閘和交通

燈，並沒有抵觸上述地契條款。 

 

 根據《規例》及《私家路指定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第 374P 章）（下

稱“交通管制規例”），在私家路安裝交通燈，除非是放置在交替單行路上，

同時又符合有關法例的規定及運輸署制訂的“私家路守則”的指示，否則均

須得到運輸署的允許。花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在裝設交通燈前，並沒有得

到運輸署的允許。根據交通管制規例，運輸署可發出通知書，要求私家路擁

有人在指定期限之內移除安裝在私家路的交通燈。至於安裝在私家路的車

閘，如能附合“私家路守則”的指示，一般都沒有需要向運輸署申請。 

 

 運輸署得悉花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裝設交通燈的情況之後，已即時接

觸並致函該管理公司，指出有關道路交通法例及該管理公司的責任，並要求

該管理公司糾正有關情況。運輸署也提醒該管理公司，該署可根據法例要求

他們移除未經允許的交通燈。就此，該管理公司已回覆運輸署，表示他們將

在日內移除上述的車閘及交通燈，同時因應 近驟增的汽車流量，研究在其

物業範圍內的私家路採取其他交通管理措施（包括裝設自動車閘），以加強

道路安全。運輸署正根據法例審視管理公司提出的措施及提供技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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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on-means Tested Loan Schemes 
 

14. 陳淑莊議員：主席，有不少專上學院的學生及畢業生向本人反映，償還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為畢業生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個學年，每年各項貸款計劃下分別批出的貸款金額、利息

收入，以及有關的行政費開支； 

 

(二) 上學年各項貸款計劃分別有多少宗拖欠還款兩個季度或以上的

個案，以及各拖欠多少本金和利息款項； 

 

(三) 會否參考須入息審查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釐定利率和計算利息

的方法，並檢討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有關安排；若會，檢討的

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現 時 向 拖 欠 償 還 貸 款 的 貸 款人 所 採 取 的 追 討 欠 款 措 施 及 其 成

效；有否檢討追討欠款的方式；若有，檢討的結果和跟進行動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 有否新措施協助有經濟困難的貸款人，以減輕他們的財務負擔；

若有，措施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政府設立了下列 3 個免入息審查的學生貸款計劃，旨在

為合乎資格的貸款申請人提供貸款，協助他們進修： 

 

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申 請 ‘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的 全

日制學生）”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學生，即就讀由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職業訓練局轄下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菲臘牙科醫院和香港演藝學院開辦的認可課程的註冊

全日制學生。 

 

如 他 們 未 能 通 過 或 不 願 意 接 受 “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計

劃”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可按本計劃申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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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申 請 ‘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的 全 日 制 學

生）”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學生，即 25 歲或以下，並正修

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並在修畢課程

後，可取得副學位或以上程度學歷。 

 

如他們未能通過或不願意接受“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

息及資產審查，可按本計劃申請貸款。 

“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 適 用 於

‘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及 ‘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不 包 括

的學生）” 

就讀公開大學、樹仁大學、政府資助院校（包括轄下專業進

修學院）開辦的政府資助兼讀課程、自資開辦及頒發學術名

譽課程、毅進計劃課程，以及由註冊學校、非本地大學及認

可培訓機構在香港提供的持續進修及專業教育課程的人士。

 

 我現就有關質詢答覆如下： 

 

(一) 在 2003-2004 學年至 2007-2008 學年，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下，每年批出的貸款金額如下︰ 

 

學年 

貸款計劃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

劃’的全日制學生）” 

貸款金額
1
（百萬元） 298.5 284.6 225.9 189.3 184.8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

日制學生）” 

貸款金額
1
（百萬元） 242.9 315.9 330.9 315.0 364.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貸款金額
1
（百萬元） 480.9 586.4 483.8 402.6 401.7 

 

 根據借貸條款，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須在完成或停止

學業後 10 年內以季度形式，分期償還貸款。在 2003-2004 學年

 
1 在答覆第(一 )部份所述的“貸款金額”為該學年批出的實際款項，而“利息收入”則

為該學年就以往批出的貸款所收取的利息。兩者並無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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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7-2008 學年，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每年就過往已批

核並已開始還款的貸款帳戶所收取的利息
2如下︰ 

 

學年 

貸款計劃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 免 入息審 查 貸款計 劃 （適用 於 合資格 申 請‘資 助 專上課 程 學生資 助 計

劃’的全日制學生）” 

從 往 年 批 出 貸 款 所 收 取

的利息收入 1（百萬元）
34.1 44.0 70.6 77.9 71.3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

制學生）” 

從 往 年 批 出 貸 款 所 收 取

的利息收入 1（百萬元）
 3.5  9.1 24.9 39.1 45.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

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從 往 年 批 出 貸 款 所 收 取

的利息收入 1（百萬元）
13.6 28.4 62.4 78.3 92.0 

 

 至於行政開支 3方面，由於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將各

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綜合處理，因此我們沒有按個別計劃分項

計算有關的行政費用。在 2003-2004 學年至 2007-2008 學年，上

述 3 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行政開支總額如下︰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行政開支總額 

（百萬元） 
23.7 20.7 27.0 31.0 29.3 

 

(二) 在統計上，學資處會把連續拖欠還款兩季或以上的個案歸類為拖

欠還款個案，但已獲批准延期還款者則不計算在內。在 2007-2008

學年，各免入息審查的貸款計劃下，累積拖欠個案宗數，以及當

中涉及的本金和利息款項 4如下︰ 

 
2
 有關利率是以無所損益及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計算；原則是政府不應藉貸款圖利，但

亦不應蒙受任何損失（包括利息上的損失）。 
3 

行政開支為學生資助辦事處實際處理貸款申請和管理有關貸款帳戶的開支。 
4 根據借貸條款，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如未能在還款到期日前繳付季度分期還

款，他們除須清繳與其貸款相關的利息外，還須就其拖欠的分期還款繳付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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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計劃 2007-2008 學年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

劃’的全日制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2 130 

拖欠本金（百萬元） 25.6 

拖欠利息（百萬元） 14.1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

日制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1 283 

拖欠本金（百萬元） 18.3 

拖欠利息（百萬元） 12.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7 577 

拖欠本金（百萬元） 37.9 

拖欠利息（百萬元） 26.5 

 

 截至 2007-2008 學年，在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拖欠的本金

和利息總額約為 1.35 億元，而在有關的拖欠還款帳戶下，未到

期償還貸款本金的總額則約為 3.93 億元。倘若未到期償還的有

關貸款亦遭拖欠，拖欠的總額可達 5.28 億元。 

 

(三) 為確保專上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政府現時透過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為合

資格的申請人提供低息貸款（利率為 2.5 釐），以供他們應付基

本的生活開支。有關申請人須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獲得有

關資助。 

 

 各項免入息審查的貸款計劃是為未能通過或不願意接受“資助

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息及

資產審查的專上學生，以及不受上述兩項資助計劃涵蓋的合資格

申請人，提供貸款。由於有關貸款並未經入息審查，亦無任何資

產作抵押，為確保公帑運用得宜，這些計劃須以無所損益及收回

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現時適用於該些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利

率為 4.382 釐（當中包括 1.5 釐的風險調整系數，以抵銷政府提

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遠低於市場其他無抵押貸款的利率。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66 

 我 們 認 為 不 宜 把 兩 項 政 策 目 的 不 同 的 貸 款 計 劃 類 別 作 直 接 比

較，更不應把它們的貸款條件混為一談。 

 

(四) 根據借貸條款，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須在完成或停止

學業後 10 年內以季度形式，分期償還貸款。如貸款人在季度還

款期前沒有償還款項，亦沒有接觸學資處以解釋原因，學資處會

以書面形式要求他們立即還款。如貸款人在多番要求後亦無理拖

欠還款，學資處會安排把拖欠還款個案轉交律政司，從法律途徑

追討拖欠款項。 

 

 我們十分關注拖欠還款的問題，並會盡力確保公帑不會被濫用。

學資處已檢討追討拖欠還款個案的程序，簡化工作流程，並增加

人手，加快循法律途徑追討拖欠款項。此外，該處亦已加強審慎

理財方面的宣傳，並一直與各大專院校保持緊密合作，向學生介

紹各項學生資助計劃及有關償還貸款的安排，提醒他們在申請貸

款前須認真考慮貸款需要及還款能力，並強調審慎理財和依期還

款的重要性。 

 

 鑒於貸款人拖欠還款的個案持續上升，學資處已就如何減少拖欠

還款個案徵詢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的意見。有委員建議把那些

無理拖欠還款者的資料呈交相關信貸資料機構，藉以阻嚇貸款人

無理拖欠還款。學資處現正研究有關建議的可行性，以便再諮詢

該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會繼續留意拖欠還款的情況，並不時檢討追收欠款的方法，

以更有效地保障公帑。 

 

(五) 學資處理解個別貸款人或會有還款困難，因此已設有有效機制處

理有關問題。貸款人如因經濟困難、繼續求學或患病而無法償還

貸款，可向學資處提供證明文件以便申請協助。學資處會考慮個

別情況批准貸款人延期還款或暫時調低其季度還款額。 

 

 在 2007-2008 學年，在各個免入息審查的計劃下，學資處共批准

了約 2  700 個延期還款或暫時調低其季度還款額的申請。我們認

為現行的機制已能為有還款困難的貸款人提供適切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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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服務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15. 李鳳英議員：主席，政府較早前表示，因應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日漸增

加，當局正研究各種方案，當中包括引入救護車調派分級制，以便更有效運

用資源。此外，政府會逐步更換救護車，以保持緊急救護服務的質素。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每個救護分區的救護車數目及救護員人數； 

 

(二) 除了更換現有救護車外，當局會否考慮增加救護車數目和救護員

人數，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

因為何；及 

 

(三) 上述救護車調派分級制的研究的詳情（包括擬議分級制的工作安

排）？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現時派駐每個救護分區的救護員和救護車數目表列如下： 

 

地區 救護員職系編制人數 1 救護車數目 

香港 440 43 

九龍 711 65 

新界 1 124 108 

總數 2 275 216 

 

(二) 當局十分重視向市民作出的緊急救護服務承諾 2，並會一直密切監

察情況，根據市民對緊急救護召喚的實際需求，按政府的資源分

配機制，考慮增加救護員人手和救護車數目，以應付日益增加的

服務需求，以及維持我們承諾的服務水平。 

 

(三) 消防處已委託顧問，探討在香港實施救護車調派分級制的可行

性。初步意見認為分級制有助分辨不同事故或傷病者的嚴重情

 
註 1：  以上為截至 2008 年 10 月 1 日的數字。  
註 2：  消防處對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承諾，是 92.5%的緊急救護召喚能在 12 分鐘的目標召

達時間內獲得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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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通過分級制優先處理情況較危急的傷病者。消防處正就擬

議分級制的具體方案和細節建議，作進一步研究。我們待處方有

具體方案後，會諮詢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公眾的意見。 

 

 

購入東區海底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的股份 

Buying Shares of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and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16.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因持有槓桿式外匯合約而

引致巨額虧損，該公司有可能須變賣資產，以解決資金緊絀的問題。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研究以合理的價格，盡快購入該公司持有的東區海底隧道

（“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的股份，藉調整 3 條

過海行車隧道的收費，解決海底隧道及其連接路長期交通擠塞的

問題；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有否就購入過海行車隧道股份的事宜與該公司的管理層展開洽

商；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有決心改善過海行車隧道的流量分布及中環

灣仔一帶的擠塞情況，但我們不會低估問題的複雜性。隧道流量不均、擠塞

等問題並不是只靠回購中信泰富東、西隧的股權便可以解決。我們有需要作

全面考慮，包括隧道流量的理想分布、收費水平應如何調整、在尚未完成中

環灣仔繞道前隧道連接路的承受能力、隧道估值、財務承擔、將來的組織管

理架構和法律問題等。若然回購隧道的話，會動用大量公帑，以上都是必須

考慮及交代的問題。 

 

 我們亦須小心研究政府如何能夠透過控制有關隧道的股權，影響三隧的

收費結構，以達致有效的交通管理目的。例如，中信泰富只擁有 35%的西隧

股權，故此即使政府全數購入，對隧道收費和營運的影響仍然有限。至於東

隧，即使政府購入中信泰富所持的股權，仍須考慮餘下股東的利益。 

 

 為全盤作出分析，我們會進行顧問研究找出 理想的交通流量分布模

式，以及為達致該流量分布所需的收費結構、財務和有關資產控制與管理架

構及須解決的法律問題。顧問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為 3 條隧道，特別是東、

西隧進行估值。研究為期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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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會同步把握時機繼續與隧道公司保持聯絡。事實上，我們在過去

數年一直與東隧、西隧的股東及管理層保持溝通，探討各種改善隧道使用量

的方案，包括回購隧道。 

 

 

“碳審計”指引 

Carbon Audit Guidelines 
 

17. 涂謹申議員：主席，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機電工程署於今年 7

月推出《香港建築物（商業、住宅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

算和報告指引》（“《指引》”），協助已簽署《減碳約章》並成為“碳審

計‧綠色機構＂的公司或團體對其轄下的建築物進行碳排放審計。此外，行

政長官於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建議資助大廈業主部份費用，以進行能源及

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至今有多少間公司或團體已成為“碳審計‧綠色機構＂； 

 

(二) 有否就進行碳審計的人員或獨立核證人訂定基本資格；如有，資

格的詳情為何； 

 

(三) 鑒於政府將立法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政府會否訂

定“能源審計師＂或類似的專業資格，以配合碳審計運動及輔助

此行業的發展； 

 

(四) 上述的兩項能源審核資助計劃會否涵蓋住宅樓宇，以及該等計劃

的推行時間表為何；及 

 

(五) 有否考慮於現有大廈樓宇維修的資助計劃中加入資助環保及節

能項目，以提高業主使用環保建築技術如屋頂綠化的意識？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於今年 7 月推行“綠色香港‧碳審計＂運動，鼓勵物業管理

人士及用戶為其建築物進行“碳審計”，現時已有超過 40 個包

括來自地產發展和物業管理業、專業團體、大學、非牟利組織和

其他商業界別的團體，成為“碳審計‧綠色機構”。環保署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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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鼓勵社會各界參與碳審計運動，並不時在其網頁上更新“碳審

計‧綠色機構”的名單。 

 

(二) 為配合推行“綠色香港‧碳審計＂運動，政府在參考國際認可的

方法及本地情況後，於今年 7 月推出了一套適用於本港建築物的

《指引》，供本港建築物業主及管理公司核算及報告建築物在運

作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指引》提供一套有系統及科學的方法，

就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的內容提供指導及樣本報告格式，故此對相

關建築物運作有良好認識的人員已可按指引計算建築物的溫室

氣體排放量，發掘改善的空間。 

 

(三) 為盡快改善新建及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政府正擬備有關強制

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立法建議，並準備在 2009 年向

立法會提交。我們建議新法例下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核證及能源審

核工作，須由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專業人士進行。我們已成立業

界工作小組，與相關業界討論有關專業人士的認可資格及註冊安

排。 

 

(四) 在今年施政報告中，行政長官建議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預留

1.5 億元，資助大廈業主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並

在基金下預留 3 億元，資助大廈業主進行提升能源效益工程。我

們將就資助計劃的詳情，包括涵蓋樓宇的類別和具體的申請資

格，諮詢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委員會的意見。視乎委員會的意

見，我們預計在 2009 年內推出該兩項資助計劃。 

 

(五) 現時合資格的樓宇業主可以透過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的樓

宇管理維修綜合計劃申請貸款或資助，在其居所或大廈公共地方

進行有關環境保護的工程項目，例如加裝節能或節水裝置及園林

綠化等工程。此外，合資格的樓宇業主在進行樓宇安全的維修及

改善工程時，如果採納環保及節能的建築技術、物料及設備進行

該等工程，可向屋宇署的改善樓宇安全綜合貸款計劃申請貸款。

長者自住業主更可向政府委託房協推行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

貼計劃申請津貼資助。 

 

 另一方面，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正考慮透過物料資助計劃

加入一些新元素，包括免費提供環保設施如節能照明裝置及廢物

分類回收桶等，贈予有意採用該等物品改善大廈公共地方的法

團，以支持和促進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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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市建局亦會留意按物料資助計劃所提供的資助物料是否符

合相關的環保法例要求。以外牆油漆為例，所提供的油漆均符合

《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例》，以減少漆料排放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市建局在鼓勵舊樓業主在進行天面防水重鋪

工程時，除提醒業主注意防水設計外，亦鼓勵業主使用隔熱物

料，以直接減低頂層住戶使用冷氣及用電的需求。在不同復修工

程中，市建局亦不時鼓勵業主考慮綠化居住環境。 

 

 由環境局管理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可供非牟利機構（如學校

及社會服務機構）申請，以資助與環保和自然保育有關的項目，

包括進行綠化屋頂工程。由今年 4 月開始，該基金已資助 47 所

學校或社會服務機構，進行綠化工程。政府希望透過是項資助，

繼續推動建築物的屋頂綠化。 

 

 

沽空活動 

Short Selling Activities 
 

18. 劉慧卿議員：主席，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於上月 24 日發表一份研

究報告，指出自金融海嘯發生以來，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滙控”）是全球

唯一一間股價並沒有大幅下跌的金融機構，而且估計滙控將會削減派發股

息，因此將其股票的目標價下調至 75 元。滙控的股價在該天由 95 元跌至 88

元，在上月 27 日更跌至 75 元。有市民懷疑上述情況與沽空活動有關。就此，

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調查是否有人故意發放對滙控不利的消息，並透過沽空活動

在該公司的股價下跌時從中獲利；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及 

 

(二) 政府會否效法歐美多個金融巿場，禁止沽空活動，以保持金融體

系穩定及鞏固投資者的信心；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作為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監管機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一直致力確保市場有效率、公平、有秩序及具透

明度地運作。如果發現懷疑任何有關人士或機構向市場提供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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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誤導性資料，或該些人士或機構利用這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

料進行市場失當行為時，證監會會展開調查及跟進。 

 

 有關人士或機構向市場提供的資料屬實，或所提供的資料包含其

意見或建議，而有關意見或建議是真誠地作出，或在所有情況而

言均屬合理和正當，提供有關資料則不屬於市場失當行為。 

 

 證監會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二) 政府當局注意到，若干海外司法管轄區已引入臨時措施限制或禁

止賣空活動，以應付市場波動和當地金融市場本身的情況。 

 

 我們亦留意到有海外司法管轄區近期引入的有關賣空的措施，其

實有部份早已納入本港現行的賣空制度。舉例來說，包括德國、

法國、意大利在內，不少歐洲市場近期都禁止無擔保賣空
1。事實

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一直禁止無擔保賣空 2。 

 

 此外，政府當局在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已加強對賣空的規管。

目前，只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訂明的指定

證券才可以進行有擔保賣空。同時，有關的經紀行／代理人只可

透過聯交所交易系統，以不低於當時 佳賣盤價的價格進行賣

空。此外，有關規則亦要求保留有擔保賣空的全部審計線索，即

客戶落盤賣空時，須向經紀行或代理人提供文件（包括書面確

認、紀錄帶或電子文件），以確認交易屬有擔保賣空。 

 

 整體來說，香港現行的賣空制度穩健，而賣空活動亦非導致近期

股市下跌的原因。儘管近期環球金融市場波動，但香港的賣空活

動與這次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所錄得的水平仍相若。 

 

 但是，縱使證監會現階段並無發現任何濫用賣空的情況，為進一

步嚴防濫用賣空活動，證監會較早前已發出通函，提醒中介人須

嚴格遵守賣空規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亦已對無法交收的賣

空交易施加的罰金增加了一倍。 

 

 證監會會繼續密切監察股票市場的賣空活動，並會在有需要時引

入涵蓋整個市場的監控措施（包括限制賣空活動的措施）。 

 
1 有擔保賣空規定賣方沽售股份時必須已借入股票，或獲得借方確認有股票可供借出。

相反，無擔保賣空則指沒有借入股票或獲得上述確認便沽售證券。  
2 香港自 1994 年首次推出賣空制度以來，便已禁止無擔保賣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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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回收業提供的協助 

Assistance Provided to Recycling Industry 
 

19.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報，香港 近遭受環球金融海嘯沖擊，廢紙回收

業大幅萎縮，各大型廢料回收商在缺乏定單的情況下暫停回收廢紙，未知何

時可恢復正常。報道又指有廢紙場一周內已積存 900 噸廢紙。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發現回收商將積存的廢紙棄置在堆填區；若有此情況，政府

如何處理該等突然增加的大量廢物； 

 

(二) 會否考慮寬減以短期租約方式租予回收商的政府土地的租金，讓

他們度過目前的難關； 

 

(三) 政府如何決定何時須協調或輔助回收業界的運作；及 

 

(四) 鑒於有報道指回收業萎縮可能會進一步縮短現時 3 個堆填區的使

用期，政府有否全面檢討現時的環保政策，防止環境因回收業萎

縮而惡化？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受環球金融海嘯拖累，本港各行各業均受影響，回收行業亦難幸

免。廢紙的收購價由 高峰時期的約每噸港幣 2,000 元大幅下調

至目前的每噸約 700 元。儘管如此，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顯示，

廢紙出口至今仍大致正常。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密切監

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暫時未見有大量可回收物料被運往堆

填區棄置。 

 

(二)及(三) 

 

 政府會繼續撥出短期租約用地給回收業使用，為業界提供租金相

宜的土地資源。這些土地現時有 35 幅，佔地 7 公頃。估計經這

些土地回收的廢料約佔全港的總回收量的 16%。此外，針對業界

普遍的需要，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如迅速修訂了中小企業信

貸保證計劃，協助業界面對資金周轉的困難。環保署亦已即時向

回收業商會發報有關信息，鼓勵業界利用該計劃度過難關。此

外，政府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積極研究其他有助紓緩

業界困境的措施，給予業界適當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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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港確實面對嚴峻和迫切的廢物問題。要全面解決這個問題，必

須從源頭減廢、廢物回收和現代化廢物處理這 3 方面同時着手，

缺一不可。因此，政府一直鼓勵綠色生活，例如減少過份包裝、

使用可重用餐具等，並透過開徵環保費等措施，減少一些消耗品

的濫用，例如塑膠購物袋。政府亦全力推動廢物回收和循環再

造。在這方面，政府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在屋苑和商業樓

宇推行廢物源頭分類、在公眾地方放置三色分類回收桶、落實不

同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等。為使回收物料得以循環再造，政府

亦透過環保園和綠色採購等方式，支持環保工業的發展。至於無

可避免的廢物，政府亦計劃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大幅減少廢

物的體積。這些政策和措施相輔相成，讓香港得以持續發展。 

 

 正如先前所述，我們會密切留意經濟環境的轉變，不時檢討廢物

管理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加強與環保業內人士的溝通，並積極

考慮和推行扶持業界的措施，以確保香港的環境不會受經濟問題

影響。 

 

 

協助小商戶 

Assistance to Small Shop Tenants 
 

20. 劉慧卿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 10 月 29 日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

“會去信領匯管理有限公司，呼籲該公司特別因應現時的金融危機，盡量協

助其物業的小商戶克服目前的困難，並向他們提供適當的紓緩措施＂。就

此，行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已去信領匯管理有限公司（“領匯公司＂）；若然，發信日

期及信件的內容為何，以及領匯公司是否已作出回覆；若已回

覆，詳情為何；  

 

(二) 會否去信各大商場的經營者提出相同的呼籲；若否，原因為何；  

 

(三) 會否向領匯公司和其他商場經營者查詢今年以來其轄下商鋪的

加租幅度和已終止租約的租戶數目；及  

 

(四) 有否計劃調低政府轄下商鋪的租金，以協助租戶度過經濟難關；

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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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我們於本年 10 月底去信領匯公司，反映其物業租戶就租金升幅

表達的關注。我們在信中亦提到，現時不少小商戶受信貸緊縮和

消費信心疲弱等因素影響，並呼籲領匯公司考慮向他們提供適當

的紓緩措施，以助他們克服目前的困難。我們尚未收到領匯公司

的回覆。  

 

(二) 我們已去信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作出相同的呼籲。該商會的回覆

表示會將我們的呼籲信分發予其會員機構。  

 

(三) 領匯公司及其他私人商用物業的租用率和租戶組合等數據，牽涉

有關公司的營運安排及商業敏感資料。此外，私人物業業主與租

戶間的租務事宜屬私人交易，政府不宜介入。 

 

(四) 我們和各有關政策局、部門及機構，現正積極研究是否可推出更

多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本質詢所提及的事項。一俟有決定，將

盡快公布。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何鍾泰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何鍾泰議員：主席，本人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本人現以“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

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載於議程內

的議案。該議案旨在授權小組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可以行使《立法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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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 章）第 9(1)條所賦

予的權力。 

 

 美國次級按揭市場在 2007 年崩潰後，觸發一連串信貸危機， 終掀起

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中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導致與其相關的

機構不能履行涉及雷曼兄弟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責任。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的資料，在本港已購買雷曼兄弟相關結構性產品的投資者達

四萬三千七百多人，涉及金額超過 201 億港元。當中大部份是經由零售銀行

購入名為迷你債券的結構性產品。除了蒙受巨額甚或全數虧損，這些投資者

亦極為不滿銀行的銷售手法，並指出銀行游說他們購買此等產品時，並沒有

清楚交代產品的內容及投資風險，或提及雷曼兄弟的參與。他們質疑銀行有

否違規銷售，而政府當局、金管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對結構性金融產品及銀行的證券銷售活動的監管是否有效，對投資者

的保障及協助又是否足夠呢？ 

 

 由於事件引起廣泛關注，本會的內務委員會於 10 月 13 日舉行了特別會

議，聽取政府當局、監管機構、銀行公會及二十多間金融機構的簡報。議員

尤其關注為何結構複雜及高風險的投資產品，卻被零售銀行當作保本、低風

險的產品向公眾銷售呢？政府及規管機構在事件中要負上甚麼責任呢？如

何改善現行的規管架構呢？更迫切的是，當局和金融機構可如何協助受影響

的投資者呢？議員其後同意，在內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事件及

相關事宜，並於 10 月 17 日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即“研究雷曼兄弟

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

這是當時大家所同意，小組委員會會採用的職權範圍。 

 

 內務委員會在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討論涂謹申議員和甘乃威議員提出

的建議，即賦權小組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可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9(1)

條的權力。有議員認為，為了全面瞭解和掌握事件的背景、銷售銀行與雷曼

兄弟相關機構的關係，以及銀行的銷售策略等，小組委員會有需要獲賦權傳

召證人，並要求規管當局、金融機構及有關人士提交資料，包括某些商業敏

感或內部文件，以及基於現行法例須予保密的資料等。這些議員亦認為，有

關人士如果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被傳召出席會議，便須如實回答小組委

員會的提問和提交文件，他們亦因證供受條例保障而無須顧慮會遭受控告或

索償。 

 

 另一方面，有其他議員認為，立法會應先讓小組委員會開展工作，再由

小組委員會自行決定是否有需要尋求大會授權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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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權力。這些議員認為，當前的首要工作，是研究如何協助投資者盡快追

討損失，包括促使銀行落實政府所提出的回購建議，或推動建立有效機制，

讓銀行與蒙受損失的投資者達致合理的和解方案。有議員擔心，倘若小組委

員會在現階段立即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恐怕會迫使銀行花費龐大資源

應訊，因而拖慢回購工作的進展。 

 

 在內務委員會 10 月 17 日的會議上，大多數議員通過支持小組委員會尋

求大會批准，在執行職務時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小組委員會在 10 月 27 日舉行的首次會議上，亦同意由本人在今天會議上提

出有關的議案。 

 

 主席，以下是本人對議案的個人看法： 

 

 今次決議案的辯論及 終議會投票決定，對於本港的金融體制的發展、

國際和市民對我們金融體系的信心、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道路及它的

國際地位的前景，都會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現時處於水深火

熱的萬千苦主何時和怎麼得到脫離苦境？他們大部份都是小投資者，本人與

其他專業會議的同事亦曾接見 3 批這類的苦主，他們皆是經過數十年胼手胝

足，辛辛苦苦才積蓄得一筆養老或養家而事實上數量不大的金錢，現在可能

會化為烏有。他們不少已達致精神崩潰，每分鐘的時間對他們都太重要了。 

 

 本人相信同事都會作出明智的決定，至於專業會議，本人尊重各人的意

願，我們會自由表決。 

 

 本人因被推選為有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經審慎考慮及多方面諮詢，

合適的做法，是出席而不表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 章）第 9(2)條授權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

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

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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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在過往個多月，我和我的同事已好幾次在這

個 議 事 廳 與 各 位 議 員 討 論 如 何 跟 進 雷 曼 兄 弟 迷 你 債 券 事 件 （ “ 雷 曼 事

件”），並向大家報告政府在協調各方以協助受影響投資者所取得的進展。

現在，我首先會向大家匯報一下在過去個多星期，在政府、監管機構、銀行

公會及分銷銀行努力下，我們所取得的 新進展。 

 

 在回購方案方面，繼銀行公會專責小組與各分銷銀行接納我們的回購建

議後，專責小組和各分銷銀行已於上星期二（即 11 月 4 日）就抵押品估值

的計算方法達成共識，並可望在 12 月初為所有有價值的迷你債券展開回購

工作。據銀行公會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每個系列的迷你債券現值是取決於

其抵押品的估價，不同系列的迷你債券的現值是會有高低的分別。根據市場

人士瞭解，一些系列的抵押品仍是有價值的，所以回購可為投資者套現。 

 

  我們向分銷銀行建議這個回購方案，是希望讓受影響的迷你債券投資者

盡快取回投資現值，省卻他們要經過繁複而冗長的清盤程序，我們相信這是

能務實地協助受影響投資者的方法。 

 

  在調查方面，政府及監管機構與各位議員一樣，不會姑息違規銷售的行

為，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已投放額外資源，承諾公平及迅速地處理有關投訴。截至上星期五，

金管局已經向證監會轉介了共 96 宗涉及 5 間分銷銀行的投訴。此外，截至

上星期四（11 月 6 日），金管局已就近 700 宗投訴正式立案調查，同時現正

就約 3  100 宗投訴收集進一步資料。 

 

  證監會正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徹查有關銀行和經紀行的銷售手法和政

策，包括是否因為系統性缺失或管理監控不當，以致錯誤銷售這些產品予某

些投資者。證監會所針對的是系統性的問題，過程較處理個別個案複雜。同

時，為免調查結果被法律挑戰，證監會必須確保所有調查程序正確及依足法

例進行，但已保證會盡快完成調查。 

 

  如果上述調查確立分銷商有違規銷售，證監會可在諮詢金管局後，對有

關分銷商施加處分，包括譴責、罰款、暫時吊銷註冊或把違規者從持牌人或

註冊人名單上除名。值得強調的是，證監會可向違規銀行或經紀行罰款 高

港幣 1,000 萬元或所賺取利潤金額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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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慮所施加的處分時，證監會會考慮有關人士或機構已為補救或減輕

失當行為的後果而採取的行動。所以，證監會鼓勵銀行及經紀行盡快自行調

查有關投訴，並與受影響投資者達成調解協議。部份銀行已採取相應行動。 

 

  我們明白投資者對能否及何時可取回投資金額感到憂慮，因此，除了要

求分銷銀行盡快提出回購方案外，亦鼓勵它們盡快與受影響投資者（特別是

那些年長或缺乏投資經驗人士）達成和解協議。為協助雷曼產品的投資者與

分銷銀行加快解決彼此之間的賠償問題，金管局在個多星期前（即 10 月 31

日）宣布推出調解及仲裁服務，金管局並會為涉及投訴初步成立的投資者支

付其在此項服務的費用。仲裁中心已收到不少來自購買雷曼產品的投資者的

查詢，當中部份個案更已進入調解程序。 

 

  個別投資者亦可能希望循法律途徑透過訴訟索償，消費者委員會已調配

人手，就接獲的 5  000 宗投訴，一方面把個案通知相關銀行，嘗試進行和解；

另一方面正就其中 50 宗較有理據，以及明顯違規銷售的個案，考慮運用消

費者訴訟基金提出訴訟，向銀行追討賠償。政府亦已承諾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向訴訟基金注資。 

 

  此外，金管局已向銀行發出指引，要求銀行向購買了投資產品的客戶提

供電話對話錄音。客戶可以向銀行提出要求，並在有親友或顧問陪同下聽取

錄音和作筆記，相信這會有助加快調解、仲裁或訴訟的程序。 

 

  從以上的匯報，相信大家亦同意我們的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在過去

個多星期，傳媒亦有報道已經陸續有銀行向客戶提出及達成和解方案，尤其

年長及沒有投資經驗的客戶將獲優先處理。政府歡迎這些行動，亦會繼續鼓

勵其他分銷商盡快與受影響的投資者商議，尋求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 

 

  一直以來，政府和各位議員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便是盡力為受影響的

投資者提供 適切的協助。以目前的進展看來，我們相信 有效的方法是一

方面繼續促使分銷商與客戶達成回購安排，並透過調解或仲裁服務處理賠償

問題；另一方面，金管局和證監會亦會爭取時間，竭力完成有關的調查工作，

希望查出事件的真相和問題的根源。 

 

  既然有關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政府、監管機構

和銀行繼續專注地依循上述途徑來處理事件，並給予空間使其發揮效用。 

 

  我們絕對尊重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的權利，亦

明白議員希望藉此追究雷曼事件的責任問題的心意，但對於這是否能 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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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受影響投資者，以及是否 符合整體利益的方法，則有保留，我提議大

家從數方面考慮： 

 

(一) 銀行界在資源上能否應付這監管機構以外的調查，而又不影響回

購及和解工作的進度？ 

 

(二) 究竟立法會的介入會否有利於促成回購或和解方案？是否會令

投 資 者 取 回 投 資 現 值 的 時 間 變 得不 明 朗 ？ 有 銀 行 曾 向 我 們 表

示，鑒於被立法會傳召猶如接受公開聆訊，它們必須集中所有人

手及資源應付，同時亦恐防在調查完成之前向投資者提出回購或

和解會對本身不利，很可能會待立法會調查完畢後再決定是否及

何時繼續有關工作。 

 

(三) 小組委員會行使有關的權力及特權，會否窒礙監管機構現正進行

的調查工作？ 

 

(四) 如果議員同意回購迷你債券 能幫助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相信

大家均會同意，銀行應優先投放資源落實回購安排，以免令有關

工作在現階段節外生枝。兩個監管機構（即金管局和證監會）均

會憑着其富經驗和專業的調查隊伍，找出雷曼事件的成因和分銷

機構對事件應負的責任。 

 

  我和我的同事皆希望與各位議員一起努力，務求使投資者得到 適切的

幫助。 

 

  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在今次的事件上，我率先在 10 月 10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

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

特權條例》”）調查此事。大家都記得在當天的會議上，建議被否決。但是，

事件發展迅速，事發一星期後，在 10 月 17 日，內務委員會已經贊成賦權一

個小組委員會，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為何事件會變得

這麼快？到了今天，立法會便要作 終表決。 

 

 大家都看見，今次事件牽連的人相當廣泛，雖然投資者只得四萬多人，

其實可能牽涉四萬多個家庭，牽涉數十萬香港人，牽涉我們長期信賴的香港

銀行被指為大騙子，這些問題均令香港每位市民相當震憾。 近，事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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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月 10 日，我們看見銀行公會聯同 19 間銀行發表聲明，聲明指出“香

港銀行業向來依據 高專業守則經營業務......”我想問一句，一位八十多

歲受害者，昨天在中銀門前被記者影相，他表示可取得賠償，滿意和解。我

想根據這些 高專業守則，為何會將迷你債券賣給一名八十多歲的長者，這

是否 高的專業守則？ 

 

 報章報道，銀行職員偽冒客戶簽名以銷售這些迷你債券，這是否 高專

業守則？在本年 9 月 12 日，銀行仍然向客戶推銷雷曼兄弟票據，這又是否

銀行 高專業守則？我想問銀行界，究竟有否反省呢？ 

 

 大家都看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現時已收到超過 15  000 宗投

訴，民主黨也收到超過 7  200 宗的投訴，涉及金額超過 40 億元。今次，大家

都看見現時金融體系、銀行界很明顯在監管上出現了問題。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也因為今次事件受到影響，已經有不少外國媒體，如日本、美

國、法國等很多媒體均來港進行採訪。不單香港關心此事，國際社會也關心

此事。 

 

 我們很清楚，立法會不是監管或執法機構，我們不能就每宗個案進行調

查或立案。立法會也不是司法機構，不會就每宗個案作出裁決；立法會亦不

是銀行，不會賠償給每位雷曼事件的受害者。 

 

 就這些工作，雖然剛才局長表示，金管局、證監會，以至可能警方、銀

行都正在處理中。銀行在上星期開始與某些受害者進行和解，但當中的進

展，我想告訴局長，是非常非常緩慢的。 

 

 我們作為民意代表，有責任監察政府、行政機關的行為。行政當局應監

管銀行和金融產品銷售工作，行政當局及政府也應確保現時的制度、投訴制

度等運作有效，令市民有渠道申訴。 

 

 大家都記得，立法會早前通過議案，譴責政府監管不力。我想，立法會

當然有責任找出事件起因，究竟有否官員失職，要負上甚麼責任？這些均是

立法會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這次調查主要審視監管制度究竟出現了甚麼問

題，我們不是針對銀行和客戶的關係。 

 

 局長剛才也指出，早前有很多報章報道，有些銀行高層公開指摘如果立

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影響有關調解。局長剛才曾指出這點，

又提及銀行因此會被公審，對國際金融中心不利，也提及究竟香港是否仍以

法治為依歸，或要重新評估香港政治風險等。這些全是危言聳聽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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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指出，立法會早前在內務委員會有一個共識，會成立一個小組委

員會，賦予小組委員會權力及特權。小組委員會主席何鍾泰議員剛才也指出

小組委員會的職責內容，我不再在這裏一一詳述了。我們也明白小組委員會

日後進行調查的過程，可能要銀行及職員提供一部份敏感的商業資料，有需

要時，我們認為這些小組委員會會議可以閉門形式進行。 

 

 其實，這些措施過去也曾採用。我翻查紀錄，以過去調查公屋短樁事件

為例，立法會已開了 140 次會議，其中有 13 次是以閉門形式進行的，出席

會議作證人士，除了房署官員外，也有其他私人公司，包括土木工程公司代

表、鑽探工程公司代表、建築公司代表、建築師樓代表，這些都是私人公司。 

 

 我想指出，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以 近美國國會為例，金融機構代表

都經常出席各個聽證會， 近的例子是雷曼兄弟前行政總裁出席美國國會聽

證會，陳述他的意見，接受質詢。即使今天我們通過賦予小組委員會可引用

《權力及特權條例》，但我看不見相比外國政治環境，香港的政治風險可有

多高。 

 

 香港立法會過去也曾就很多社會重大事件，如新機場開幕大混亂、公屋

短樁、政府僱解徐家傑及梁銘彥事件，也曾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研

訊。其實，這些研訊絲毫無損香港航空業、建築業或香港政府等的聲譽，也

沒有令人擔憂會損害香港營商環境。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國際社會當然明白立法機構的憲制責任，以及在有需要時應行使憲制賦

予的權力。所以，立法會進行調查，竟然被質疑香港是否以法治為依歸，大

家認為這種說法，是何等荒謬的呢？相反，當國際社會看見立法會在履行憲

制職責時畏首畏尾，任由監管機制出現“無皇管”的情況，投資者權益毫無

保障，大家會看見外國投資機構，對香港有何評價呢？這反而令香港核心價

值蕩然無存。 

 

 局長剛才也指出，回購措施會否因立法會調查而拖慢呢？大家可看見，

我們今天討論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而上星期，銀行界便很高調地

說會賠償及和解，究竟我們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加速抑或減慢了和解

賠償，答案顯然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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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早前曾協助很多苦主，準備提出訴訟或已經上小額錢債法庭，這

些訴訟都是間接地加速銀行與受害者進行和解的其中一種方法。其實，陳局

長剛才曾提及一項很重要的信息，便是當證監會完成調查，決定是否對銀行

施加紀律處分制裁，如可能會提出譴責或罰款時，他們會考慮究竟這些銀行

是否已經或何時會與受害者進行和解。當證監會有這項考慮時，其實這便是

一個 佳機制，令銀行加快或更早與受害者進行和解。我認為這些措施對銀

行或銀行客戶都有好處，我看不見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令銀行

的和解或賠償拖慢，而剛才提及證監會的懲處，是可令有關過程加快的 有

效方法。 

 

 立法會要就雷曼事件作出全面調查，便要獲得《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

權力，大家都知道我們擁有這權力時，便可傳召相關人等，包括相關的財金

官員、銀行高層職員或前線員工，因為剛才提及已離職的員工，也想來立法

會表達心聲，述明當時的情況如何。如果立法會有了權力及特權，他們可以

出席有關會議，提供確實資料，也不用擔憂因泄密而會被懲處，所以可以說

真話，這是《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稍後，民主黨其

他同事會就相關法例的特權或保障，詳加講述。 

 

 然而，我想指出，其實，在今次的事件中，大家會看見無論是政府或銀

行界，皆想游說立法會不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我想告訴政府，不

能再將事件隱瞞下去。大家從這事件上，可聯想起美國總統尼克遜的水門事

件。在水門事件中，尼克遜因想極力隱瞞真相而下台。究竟政府和銀行界是

否想仿效水門事件而隱瞞甚麼資料呢？是想隱瞞金融監管機構的漏洞，還是

想避開調查引起問責的後果呢？ 

 

 後，我想向未決定是否支持這項議案的同事呼籲，我特別想向何鍾泰

議員說，他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如果要扮演中立角色，出席會議而不表決，

便等於表決反對。我很希望同事能盡其能力，支持這項議案，我們很希望能

徹查真相、彰顯公義，為受害者、為苦主還一個公道。 

 

 我謹此陳辭，希望同事不要隨便放棄自己的權利和責任，表決支持這項

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 9 月 15 日向美國政府申請破產保護

後，其惡果很快便在香港浮現。超過 4 萬名本港投資者曾購買雷曼兄弟相關

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由於雷曼兄弟的破產，他們的投資很可能會化為烏有，

面對可能是終生積蓄的損失。一些市民投資者在過去兩個月內四出奔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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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協助，他們的心力交疲是可以想像及理解的。政府

相關部門在接到求助個案後，採用以先調查、後要求銀行回購為主，調解仲

裁為輔的方式，幫助買了不同金融產品的事主，議員同事更是不遺餘力地為

事主出頭。 

 

 本人和大多數同事一樣，收到甚多的投訴及求助要求。本人為獨立議

員，雖然沒有政黨般龐大的資源，但仍分批會見了兩批事主及一些個別事

主，聆聽他們的個案，希望在能力範圍內為他們出一分力。對於受到聲稱不

當促銷的事主來說，他們不外乎有兩個要求：第一，取回所購買雷曼兄弟相

關票據之票面價值全額；第二，向政府及銀行取回一個公道。今天本會將表

決決定是否行使《主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

所賦予的權力來調查雷曼事件，包括銀行銷售手法的問題。在表決之前，本

人考慮 關鍵的因素，是賦予本會法定權力及特權是否能夠真正幫助事主，

這是本人 大的考慮。 

 

 本人近日反覆思量尋求真正能夠幫助事主及解決雷曼事件的方案，認為

政府要求銀行回購的建議並不能真正有效幫助事主。根據銀行公會雷曼事件

專責小組 新的消息，12 月初的迷你債券（“迷債”）回購計劃將會以投資

銀行估算抵押品市值的方式推算回購價格。有財經專家向本人指出，由於二

手市場停頓，迷債資產了無交投，在此時由投資銀行估算價值，然後經分銷

銀行回購的方法其實等於賤價回收。因為投資銀行可能因極有機會接貨而將

價格壓低，所以這個方法等於迫迷債持有人賤價斬倉，短期內未必能夠為雷

曼兄弟相關產品尋得應有的市價。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任總裁可

能是“先知先覺” ─ 的確是“先知先覺” ─ 在 10 月 13 日本會的特

別會議上，“任總”的說話是包含玄機的，他說一些有問題的資產，可能遲

一點出售會更好，因為現在“市場是無市的”，而遲一點當美國救市方案落

實後，這些金融產品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定價。所以，本人要問政府，

如果明知在現時市場下回購不一定是好事，為何仍鼓吹要銀行回購，讓事主

賤價斬倉呢？此外，由於此回購方案並不包括其他雷曼兄弟相關金融產品，

例如私人配售票據，這些人士將會血本無歸，所以並不能全面解決雷曼事

件。綜合以上各點，本人認為回購方案並非真正有利事主，而對於政府目前

仍依賴此方法解決問題，我深感詫異。 

 

 那麼，本會行使權力及特權以調查雷曼事件，能否真正幫助事主呢？本

人認為是不能的。立法會毫無疑問是議員議政及為民監督政府的地方，但本

會一旦行使法定權力及特權，便等同把本會變成法庭。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出

席聆訊便更要小心翼翼地諮詢法律意見，研究披露一些資料會否觸犯銀行條

例的保密條款，從而拖慢調查進程。銀行也可能因為接受本會聆訊而停止一

切內部調查及各項賠償工作，令雷曼兄弟事主可以獲得賠償的時間不斷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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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當前本港銀行業已經處於風尖浪口上，由於業界信心萎縮，導致對各行

業（特別是中小企）收緊借貸，對接受信用卡購物的商戶拖延付款，以及裁

減職員，而不少銀行職員亦因不斷處理事主投訴而接近崩潰。本人認為賦予

本會特權以擴大調查面，實在不利於銀行系統的穩定，亦不能幫助本港經濟

抵禦金融海嘯。 

 

 況且，正如近期一份《亞洲週刊》的評論文章指出，“證監會現時的調

查權力可謂十分驚人”，“皆因證監會有權......在未有足夠證據前而要求

任何人協助調查，而被調查人士是沒有拒絕的餘地，更沒有保持緘默的權

利，這無疑比警方及廉政公署的權力更大”。加上本會具有專業財經知識的

議員人數不多，由本會數十名議員進行如法庭般的聆訊，是否能有效調查，

真的是值得商榷的。 

 

 有見及此，經過仔細研究和諮詢，現在提出本人認為能真正對症下藥的

解決方案。 

 

 本人認為，為解決雷曼兄弟事主的苦楚及尋求真相，政府應拿出更大的

勇氣及承擔，仿效英美的模式，牽頭與分銷機構各出一半資金成立一個類似

盈富基金的過渡性基金，並成立一間公司管理。基金即時以票面價值 ─ 

不是斬倉的低價 ─ 向所有聲稱被不當促銷的市民（持有人）回購其所有

與雷曼兄弟相關之票據。回購之後，現時由證監會主導的調查工作會繼續進

行。如果調查結果證明市民並沒有被誤導，則相關市民須向基金退回款項。

如果全部調查工作完成後，基金尚存款項，餘額則按比例向政府及金融機構

發還。 

 

 根據金管局向本會提供的資料，雷曼兄弟相關票據牽涉之總金額約為

200 億元。按此計算，基金中政府將出資約 100 億元，而剩下的 100 億元由

金融機構按比例承擔。例如，銀行甲佔市場份額 10%，則支付 10 億元；如果

份額是 3%，則支付 3 億元。 

 

 當然，我們亦要處理有關道德風險的問題。在幫助聲稱被不當銷售的票

據持有人同時，政府也應確保對銀行的公正性。證監會須採取詳細且有系統

的調查方式。例如，證監會必須調查清楚每個投訴人的年齡、學歷、職業、

薪金、投資經驗等，以衡量票據持有人有否被不當銷售的可能性。如果有個

案顯示市民並不曾被誤導、或不可能受到誤導，則政府可以用稅務局追稅的

方式替銀行追回款項。不過，本人深信，香港絕大多數市民也不會在沒接受

不當銷售的情況下，為了彌補個人投資損失而犧牲個人誠信。目前的事實顯

示，三份之二的雷曼兄弟事主並沒有投訴索償，便是一個 好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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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1 月 6 日，金管局收到 15  000 宗投訴，佔投資帳戶數目的三份之

一。由此可見，很多知情的投資者根本沒有投訴，本人也認識很多此類的投

資者。照此推論，如果金管局所收到的投訴全數證實為不當促銷，政府 終

支付的款項為 35 億元。2007-2008 年度本港財政盈餘高達 1,156 億元，政府

更在今年首 8 個月“派糖”440 億元。相比之下，如果政府顯示更大的勇氣

和承擔，拿一筆錢出來，可能所花的只不過是三十多億元而已，但卻已解決

了很多事主的問題和苦楚，本人覺得是很值得這樣做的。 

 

 今次金融海嘯影響巨大，為了穩定銀行體系，全球央行多次聯手減息，

美國與英國分別通過 7,000 億美元及 4,000 億英鎊的救市方案。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必須研究更具體的措施以穩固本港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當年港

府於亞洲金融風暴時以千億元入市，成立盈富基金，也是同一道理。 

 

 雷曼事件至今已演變為一個社會問題，有幸的是有關的事主雖然心力交

疲，但仍能保持理性，以和平與自愛的方法循法律途徑尋求援助。如果政府

可在能力範圍內為市民分憂，達至社會和諧，為何不考慮類似方案呢？根據

本人所知，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考慮過類似方案，而是由於兩個因素而退卻

的。第一，是道德風險的問題，政府不想被指為“包底”。但是，本人剛才

說過，所有按票面價值的回購都必須證明金融機構在銷售手法上存有誤導，

而證監會亦必定要就此調查清楚。所以，如果政府依本人建議的方案，出資

和為有經驗投資者之投資失敗“買單”絕對不同。第二，亦有接近政府的人

士指出，政府對此類建議有抗拒，是因為政府不想在雷曼事件上認錯。因為

如果政府出資，便形同就雷曼事件為其監管不力而道歉。但是，事實不容否

認，與雷曼兄弟相關票據的宣傳單張的確由證監會批准，而銀行在經營過程

中也的確是受金管局監督。本人 不明白的是，為甚麼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行政總裁 Hector SANTS 和美國聯邦儲備局

前局長格林斯潘都已為其疏於監管而向公眾道歉，而港府的財金高官至今仍

沒有勇氣作出同樣的承擔呢？ 

 

 對於這次雷曼事件 終誰要負責任，雖然調查尚未開始，但本人相信不

少議員及市民已心裏有數。政府現行解決方案及使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並非

真正有利雷曼兄弟苦主，我相信市民也會漸漸明白，有鑒於此，本人不會表

決支持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並懇請市民、政府及各位同事支持本人提

出關於解決雷曼事件的方案，以在 短的時間內為受到不當促銷的有關事主

取回公道。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並會反對此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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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Deputy President, I declare that I am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Bank of East Asia, one of the banks that acted as a distributor 
for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motion now before this Council may or may not have oper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Bank. 
 
 The motion will not have any direct financial impact, as The Bank of East 
Asia is already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any and all cases of mis-selling of 
Lehman-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o seeking outsid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if necessary, to resolve all cases. 
 
 I personally do not hold any Lehman-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Despite the above, I recognize that some Members believe that I have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in the motion to invok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and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 should 
not take part in the vote. 
 
 I must point out that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present my constituency in 
this Council.  Even if I had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Rule 84 subrules (1) and  
(1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contain an express provision allowing Member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vote, where their interests is in common with a sector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Therefore, I will not withdraw. 
 
 I intend to fulfill my obligations and reflect the common view of my fellow 
members of the Finance Constituency.  My constituency must be permitted to 
have a voice on a matter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I am disturbed by the notion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 matter of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banking sector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at large are somehow opposed. 
 
 I must therefore state for the record that our interests are perfectly aligned. 
 
 We all want to ensure a sound and transpa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where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investing are clear and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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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ll want to preserve trust.  We want to preserve trust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trust in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trust in 
long-term banking relationships. 
 
 It is only if investors trust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banks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look to the banks for assistance in 
managing their financial affairs. 
 
 Banks want the truth about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Lehman incident to be 
revealed.  Only then can flaws be corrected.  Only then can trust be restored. 
 
 We must review and improve our regulatory system.  We must restore 
trust. 
 
 The question now before us is: How? 
 
 Are the wide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he answer? 
 
 Members must consider very carefully whether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mmunity to bring the wide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to bear.  
 
 The motion as written would apply equally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major role of this Council is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t would create a highly unwelcome precedent to apply the 
sweeping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o the private sector. 
 
 Hong Kong aspires to be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has revealed the central role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plays in an advanced economy. 
 
 Financial services is not only a high value-added industry.  It is a 
strategic industry.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a 
country.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underlines how vitally important it 
is for our country to develop its own world-class financial centre.  And no city 
within our country is better prepared to play that role tha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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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applying the wide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that operate in Hong Kong? 
 
 What harm will be done to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f international banks are forced to reveal privileged information to a 
sub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egislative 
Council? 
 
 These are serious questions, which must be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was an 
extraordinary event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collapse sent shockwav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orcing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mi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stabilize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Even today,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is commitment will be sufficient to 
prevent further shocks. 
 
 At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we are not merely 
dealing with a possible local regulatory or management failure; we are 
witnessing the fallout from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ocal banks are working very hard under extremely trying circumstances 
to address the real concerns of the holders of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Bringing the wide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o bear on and subjecting the 
banks to what amounts to unlimited power to demand documen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bank manager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will only draw resources 
away from the great effort banks are making to assist those who need and 
deserve our help. 
 
 All banks in Hong Kong that acted as distributors for the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have responded very quickly to set up special 
teams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and every transaction.  Individual 
banks have begun the long process of identifying possible cases of mis-selling, 
and contacting those affected to begin settlement talks. 
 
 Banks are committed to identifying and compensating victi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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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elling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owever, banks are also facing numerous 
complaints from holders who entered into contracts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risk involved.  Resolution of all cases will of necessity require both significant 
resources and considerable time. 
 
 While everyone will have full sympathy for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losses, if we are to honour the rule of law, a contract freely entered into must be 
upheld.  As such, banks have a clear obligation to look at each case on its 
individual merits, and attempt to first settle those where clear evidence of 
mis-selling exists.  Those cases that do not involve clear evidence of mis-selling 
should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due legal process. 
 
 The initiative to put in place a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mechanism to 
handle cases where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ll assist this 
process, and has been welcomed by the banks. 
 
 For those who wish to dispose of their holdings, banks have taken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offering to purchase the outstanding Lehman 
Brothers-related products from all clients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This 
process is likely to begin in early December and continue thereafter, as the 
valuation of each series is determined. 
 
 I urge Members to allow these efforts to continue unhindered, without the 
additional demand that invocation of the Ordinance will impose upon banks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I trust that you will share my concern that it would not, and it would 
definitely not,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all concerned ― and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the victims of mis-selling ― to approve the use of the exceptional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Acting in my rol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nance Constituency, I will 
vote against the motion. 
 
 Thank you, Deput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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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金融海嘯沖擊全球，除了令雷曼兄弟破產收場外，

更為香港掀起一陣迷你債券（“迷債”）災難。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的數字，購買迷債和相關產品的投資者有四萬多人，涉及的金額達

200 億元。 

 

 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們面對着這個迷債災難及討論立法會應否引用《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迷債事件時，

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究竟是甚麼呢？市民 想看到的又是甚麼呢？ 

 

 我相信，說立法會目前首要的工作和目標是要集中火力救災，協助被不

當手法銷售迷債所害的苦主討回應有的賠償，是沒有議員有異議的。之後，

當然要找出造成這場風暴的元兇，包括找出銀行、證監會或金管局是否有

錯，以及以後如何改善現有的制度，恢復大家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信心。 

 

 如果我們的首要工作是盡快救災，議員便要問自己，立法會引用《權力

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對於盡早將苦主帶離災場這個目標，是否適當呢？

是否 有效呢？我們要進一步衡量有關做法，會否對整個社會帶來影響。我

自己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看功能界別這個制度，我認為功能界別的議員是

要將各行各業的聲音帶入立法會，讓議會在作出決定時能同時考慮直選的代

表和各行各業的意見，令意見更平衡。 

 

 所以，作為保險界的代表，我首先會表達保險界的意見。之後，我會談

談我與雷曼兄弟苦主的代表見面後的一些看法。 

 

 在過去 1 星期，我向業界進行諮詢的結果顯示，大部份都認為立法會不

應該輕率地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並對有關做法給予保留或表示不同程

度的反對。 

 

 業界主要有三大關注：第一，業界認為如果立法會一旦開了先例，引用

《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商業機構的交易，會令人憂慮在過程中泄漏銀行與

客戶之間的商業資料，不單銀行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將來其他行業亦可能會

受到影響， 終會損害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一直奉行自

由經濟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 

 

 第二，如果銀行的經營或銷售手法出現問題，甚至蓄意誤導客戶，議員

可以依循現有的機制協助苦主，包括透過司法途徑、金管局、證監會和消費

者委員會（“消委會”）等，這個方法一直在進行，而且一直行之有效。當

然，我亦明白到，現在的渠道亦須改善，例如在消委會方面，我們應該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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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金，讓苦主可以更快、更方便地索償，特別是在提供訴訟費用方面，我

覺得應該全部由一個基金負擔，而不應該由苦主負擔。但是，如果我們引用

《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不一定會對苦主更有利，相反，還可能會拖

慢贖回或賠償的工作。主要原因是部份銀行為避免調查結果可能引發，或甚

至令它們承擔不可預測的政治及財經風險，可能會在調查結束後才重新處理

各項工作。大家都知道，根據以往的慣例，我們這些調查需時 9 個月至 1 年

才會有結果。 

 

 第三，業界憂慮事件越來越政治化，以致拖慢解決及檢討事件的進度，

而冗長的調查程序，不單令苦主獲得賠償的時機一拖再拖，亦會耗費不少公

帑，為納稅人造成負擔。 

 

 事實上，立法會過去亦曾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當局或個別官

員到立法會交代，又或向立法會提供文件。但是，大多數的情況是，當議員

認為政府可能刻意隱瞞一些秘密的時候，議員才會使用這把“尚方寶劍”，

而較少向私人機構運用這種權力。所以，這一點正正是商界所擔心的。 

 

 無疑，業界所提出的關注和憂慮，部份亦與社會上提出的輿論很相近，

雖然我是功能界別的議員，但作為一個全面而負責的議員，我也須同時考慮

業界以外的聲音，這當然包括苦主的聲音。 

 

 昨天，我跟雷曼苦主大聯盟的代表見面，其中有一位當菜販的苦主向我

表示，他根本不識字，銀行職員亦沒有向他解釋產品屬高風險，他在銀行不

斷游說下，把辛辛苦苦儲蓄起來的數百萬元由定期存款轉為購買雷曼毒債

券。我認為這宗個案很明顯有問題，我相信、也希望他將來會得直。我跟雷

曼苦主大聯盟的代表見面時，他們對我說，他們不大計較回購的進度，只希

望立法會可以為他們取回公道。我個人認為，政府和銀行真的要積極地提出

一些更進取的方法，解決這羣苦主的困難。我希望苦主不要有過份期望，以

為通過了這項議案便可以解決問題，他們一定要繼續用其他方法才可以真正

解決他們的問題。另一方面，亦有一些聯盟以外的苦主真的擔心，在引用了

《權力及特權條例》後，會拖慢銀行的工作。 

 

 在這數星期以來，我們聽到了很多正反意見，我現在的處境，便正正好

像我詢問業界時的情況。很多保險界高層代表在回覆我的諮詢時表示，如果

他們以個人的身份表達意見，他們也認同《權力及特權條例》可能是一個有

效的調查方法，但當他們以公司代表的身份來考慮商業運作時，他們便擔心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對商界造成長遠的影響。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93

 代理主席，我相信今天會有很多同事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

當本會通過引用該條例後，我希望有關的專責小組能審慎地運用權力，特別

是涉及銀行的機密文件時，要做到絕對保密，在有需要時更要採用閉門會議

的方式，令有關調查既達到專責小組的目的，同時亦能照顧到金融界的憂

慮。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職工盟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剛才很多議員（包括李國

寶議員）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據，例如說現時 重要的是救助苦主。不

過，我想問大家，在發生毒奶粉事件時，我們當然要解決醫療問題，把病人

治好，但難道大家便要放棄追查何以毒奶粉會流入市面嗎？難道大家完全不

理會根源的問題，而只是想着救苦主嗎？我相信現時苦主不是要我們救助，

而是要討回公道。至於如何討回公道，便是要調查何以這些毒債券會流入市

面，以及為何銀行會以誤導手法銷售這些毒債券。苦主不是要大家同情，苦

主所要的是討回公道。 

 

 在這事件中，我覺得討回公道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我認為必須調查為

何銀行會採用誤導性的銷售手法。大家看看苦主的背景，即使我也覺得一些

數字很驚人，便是在 4 萬人中有 6  000 人是 65 歲以上的。大家不難想像，他

們皆付出了畢生的積蓄。很多時候，大家所看的強積金廣告均呼籲年紀越

大，投資便越要保守，所以應選擇低風險的投資。其實，很多苦主均向我訴

說，他們明知定期存款的風險甚低，但銀行職員卻告訴他們雷曼兄弟很可

信，並說如果雷曼兄弟倒閉，全世界也會崩潰。現在，真的是全世界也崩潰

了。他們更說那些產品是低風險的， 後全部苦主皆“中招”。 

 

 我們必須調查為何銀行會淪為祈福黨，竟然採用這些誤導性的銷售手

法。我恐怕將來“警訊”節目也要披露一些祈福黨的新手法。我覺得香港淪

落至這個地步，實在不太好。所以，首項調查工作是，為何銀行今時今日會

採用這種銷售手法？此外，我們也要還銀行的前線職員一個公道。雖然他們

亦可能有協助推銷，但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是否上司向他們施壓？上司如

何教導他們銷售呢？這是管理階層、銀行高層的問題，其中牽涉他們如何教

導職員推銷產品，然後向職員施壓，要求他們銷售產品。所以，我們也要還

銀行前線職員一個公道。 

 

 第二個要調查的問題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何

以會批准銷售這些產品？全世界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銷售這些產品，連美國也

沒有，因為連中介人也對這些產品有所避忌，所以便沒有向散戶推銷，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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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機構投資者推銷。那麼，為何在香港卻會向散戶推銷呢？難道證監會沒

有責任嗎？我記得證監會在這裏說過，不要單憑“迷你債券”這個名稱便當

作是債券，大家也要看看其內容。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仍然記得 ─ 張宇人

議員現時不在席，他是 關心香煙問題的 ─ Mild Seven 這名稱本身也有

問題，因為 Mild 一字會誤導市民，所以政府連煙草的名稱也要規管。可是，

迷你債券這名稱卻沒有規管。政府對煙草的名稱也這樣敏感 ─ 大家都知

道，Mild Seven 這名稱在香港和日本等地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但政府仍如

此關心和留意 ─ 這次證監會卻說不應只看名稱，真的是“離譜”。為何

證監會會批准銷售這些產品呢？這不單是證監會的問題，也是財金官員的問

題。為何在政策上會准許香港銀行向散戶銷售這些產品？ 

 

 很可惜，我們看不到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證監會或財金官

員在這事上有任何歉意，或認為本身犯錯。即使格林斯潘也要認錯，但全香

港政府卻沒有任何人認為自己有錯，每個人也覺得自己英明神武，金管局的

任志剛也說自己是先知先覺的。我想調查的正是既然他如此先知先覺，那麼

他先知先覺地向銀行發出指引後，有沒有監督各銀行有否遵循有關的指引

呢？有沒有較發出指引更好的方法來預防這類事件呢？這些都是要調查

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任志剛做過些甚麼，我們就是要知道他做過些甚麼和所

做的是否足夠。 

 

 說到底，便是為何今時今日的財金官員和政府政策會這麼失敗。我們一

向所聽到的政策，都是在監管方面以透明為主，只要有足夠的透明度便可

以，而不會從產品是否適合散戶的角度來看，所以差不多所有產品也會獲准

銷售。如果香港的財金政策是這樣的話，難怪會發生雷曼事件了。 

 

 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李國寶議員的發言，他更給了我們一封信，闡述

銀行界反對我們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理由。他們提出的第一個理由是

這樣會令幫助苦主的資源有所轉移和減少，以致拖慢賠償工作。我不禁想到

為何銀行突然如此英明神武，竟變成了幫助苦主。可是，我覺得他並不是在

幫助苦主，而是在運用資源敷衍苦主，令他們暈頭轉向，我真的替那些苦主

感到悲哀。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代理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請保持肅靜。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95

李卓人議員：由此可見，銀行界是有資源敷衍苦主的。它們說運用資源解決

問題，但我並不覺得它們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處決問題，目的只為打發那

些苦主了事，然後便當作已解決問題。對苦主來說，如果他們是要討回公道

的話，問題根本並未解決。關於銀行的資源方面，為何它沒有責任增加資源

以解決問題呢？資源既可用作協助苦主繼續調解和研究賠償問題，也有助於

他們來立法會應訊，有何不可呢？如果說是資源問題，難道銀行沒有責任增

加資源嗎？在哄人上當時便有資源，現在要清理“蘇州屎”時卻說沒有資

源。這並不是資源問題，而是銀行的責任感的問題，是負責任的問題。 

 

 如果銀行或業界是負責任的話，便應該增加資源。這樣既可方便應訊，

也可以好好處理善後問題，而不是加罪於立法會身上，說我們浪費它的資

源。葉太剛才的說法更恐怖，便是令銀行沒有資源應付金融海嘯下正常的銀

行業務，例如借貸。我覺得這個罪名可真大，每當銀行出現問題，大家便不

要碰它，它是無須負責的，一碰它便會影響整個香港經濟。這是甚麼邏輯呢？

銀行就像是完全無須負責一樣。 

 

 代理主席，我 不喜歡銀行這種態度，猶如脅持人質般。銀行脅持着那

些苦主當人質，聲稱會解決問題，但一旦我們展開調查，它便會把人質推下

山崖。為何要這樣做呢？情況當然沒有我說的那麼生動或極端，但事實確是

這樣。銀行現在便是要告訴社會人士，一旦展開調查，便會把人質推下山崖，

不予理會，也不會討論賠償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世界哪個地方是在調查期間不能討論賠償問題的呢？大

家一向也是一邊進行訴訟，一邊討論和解的，在香港的法治制度下一直也是

這樣做的。試問有些甚麼可以阻止討論賠償和調解呢？所以，不要使用脅持

人質的手段，把苦主變為人質用來威脅立法會。 

 

 李國寶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立法會這樣做會嚇怕私人機構，因為立法

會的主要責任是監察政府。第一，我們這次調查的目的也是為了監察政府；

第二，除監察政府外，立法會也有責任捍衞公眾利益，由於在這次事件中，

銀行有損害公眾利益的嫌疑，因此我們有責任和權力展開調查。我們只不過

是履行立法會的誓言。李國寶指立法會的主要責任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私人機

構，這種說法是假的。其實，如果私人機構牽涉公眾利益的話，我們也可以

調查。 

 

 再者，這亦不是沒有先例的，我不知道李國寶當年有否反對調查短樁事

件。除房署外，短樁事件所牽涉的皆為私人機構。我也有參與調查工作，我

們傳召了有關的工程師和建築公司，以調查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即使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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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亦在進行刑事調查，但我們也同時進行調查，因為我們是很負責任地行

使我們的權力的。如果知道在調查期間會影響刑事調查工作，我們便舉行閉

門會議或是盡量小心，以免觸及某些地方。大家都很清楚在這方面的法律責

任，所以是不會隨意行使我們的特權的。很明顯，我們已有調查私人機構的

先例，那便是短樁事件。 

 

 李國寶的另一種說法是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覺得他這樣

說，真的是不知羞耻 ― 現在發生的雷曼事件才影響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

心。哄騙老人家上當，以及一名八十多歲的老人因和解而感到很滿意，這些

才是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顏面無存的原因，要淪落至這個地步。我們進

行調查絕對不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為大家看看，美國也是國

際金融中心，它也經常調查私人機構，並邀請一些 CEO 出席應訊，即所謂

的 fact test。這是很平常的，是民主社會必然出現的事情，所以沒理由因為

它們是私人機構或商界便免受公眾利益的監察。 

 

 代理主席，我們認為李國寶的反對理由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後，我要

重申，我們只是希望這次調查可以替苦主取回公道，並以一個放大鏡看清楚

整個制度，預防同類事件再次在香港發生。不過，我看到現時小組委員會的

人數眾多，根據我多年來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的經驗，人數太

多會較難處理。所以，我希望議員屆時要考慮一下，如何在調查真相及工作

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因為我們也希望盡快完成這項工作。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參考短樁事件的分工處理方法，由一兩位議員負責就一個項目提問，而

其他人則負責“包抄”，但“包抄”的部份也越少越好，因為相信負責的同

事是會負責的。我希望可以盡快完成有關工作，因為我相信苦主或整個社會

也期待我們盡快完成這項工作。 後，如果真的能夠引用有關條例的話，我

希望調查工作可以有效率地進行。 

 

 多謝代理主席。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行經中環地鐵站時，看到一塊很大的廣告板，

寫着“退休保障計劃”。我並非雷曼兄弟苦主，但我今天在中環看到那兩大

塊廣告板時，心情是很不一樣的。事實上，除了雷曼或這次迷你債券事件的

苦主外，很多人也對現時銀行所推銷的衍生工具產品失去了信心。不過，我

也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談談一直以來對調查雷曼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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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

條例》”）成立小組委員會，但 低限度我是在昨天早上才收到李國寶議員

的第一封來信，解釋為何他希望大家不要支持。 

 

 我在上周五曾親自向和廣北主席提出同樣的問題，並正面告訴他銀行界

似乎一直在閃避這問題。我們看不到銀行光明磊落地說出基於甚麼理據便一

定會賠償，或基於哪些理據便不會賠償。當天，我也問和主席可否盡早表現

誠意，當中也包括承擔，讓大家清楚知道銀行願意承擔些甚麼，而不是以進

行內部調查來拖延。事實上，我們根本得不到答案。所以，今天的投票結果

之所以可以預計，是因為整個過程已經代表了結果。 

 

 近，有些評論指我們投支持票的人後知後覺，現在才爭先恐後的加入

戰團，我對這種說法感到非常不滿。事實上，我在 9 月 29 日《文匯報》所

刊登的一篇文章 ― 當時我仍是候任立法會議員 ― 我已倡議成立專

責委員會。數天後，一些報章指我跟風，追隨民主派，但我當時並沒有理會

這些說法。立法會內屬獨立議員和專業議員的同事皆知道，我早已游說他

們，並提出理由解釋為何我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對於每位獨立議員的 後

決定，我是非常尊重的。我覺得應該還我們這些獨立議員一個公道，無論我

們贊成或反對，也不是要跟從政黨，更不是要跟風，純粹是我們個人的看法。 

 

 我首次提及 9 月 29 日那篇文章，無獨有偶，在 10 月 10 日，我亦就甘

乃威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就雷曼事件展開調查，並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可

是，由於範圍過於廣泛，所以我被說服了，認同甘乃威議員的建議只談“與

雷曼相關的調查”，所以更為合適，於是我沒有繼續在議案中作出陳述。我

對於有些人以不同方式向我們施壓、令我們不投贊成票的這種放冷箭方式，

感到非常不滿。其實，我很尊重銀行界作 後的游說，也很細心聆聽。銀行

界剛才似乎是說希望我們放它一條生路，請我們不要投贊成票，但我看不到

它有任何誠意。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半月，我曾陪同多名苦主前往不同的銀行，而我

手邊便有兩宗個案，其中一宗是銀行願意以 100 萬元和解，這是非常可觀的

數字，而該名苦主投資了三百多萬元。我也向銀行說了同一番說話，便是要

求它不要閃避，並公開在調查些甚麼。其實，我們都是基於認為苦主的表面

證據成立才提出協助。可是，銀行一般的回覆都是要看有沒有錄音帶。所以，

在另一宗個案，我們便帶同錄音帶到銀行一起聽，這樣銀行很快便提出了

offer。事實上，我們聽過很多苦主的故事，他們均無法拿出書面證據。無論

是在法院、仲裁或調解，皆由調解員、仲裁員或法官作 後判斷，關於所判

斷的事實，我們並不是要有百份之一百確鑿的證據，因為就民事仲裁來說，

我們只須令大家相信其中一方。不少弱勢的苦主，例如剛才談及的個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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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根本毫無投資經驗；又或是一些我有份參與的個案，一些老人家是自行到

銀行投資的。在我手邊的一個 可悲的個案，是一位有數百萬元現款的老人

家，銀行向他 offer 開立一個可以動用 2,000 萬元的戶口，他現在每天也要

平倉，更要每月還款 3 萬元。這位老人家已經退休。在這事件中，我並不是

要求銀行一定要做些甚麼，只是一直強調銀行必須拿出誠意來。事實上，我

們調查的目的，除了要為苦主討回公道外，的確是要救助苦主，否則，我們

便做不到我們 重要的角色。 

 

 我記得數年前曾協助一些原居民，其中一些人是養雞的。當時政府下令

要殺雞，但有些原居民所養的雞只是他們的寵物，於是他們便向我們求助，

希望提出司法覆核，有些原居民更要求躺在火車軌上。事件 終得以圓滿解

決，為甚麼？我很清楚記得，原因是當時劉皇發議員提出了一個很有智慧的

方案，便是每隻被殺的雞皆獲一隻金雞以作賠償，他更勸居民不要把事情弄

得太複雜， 後那些苦主便決定和平解決。 後，是由於劉皇發議員不想他

的鄉民發生嚴重衝突，躺在火車軌上，事件才得以平息。 

 

 我一直也跟政府說要滅火，而我早前也在報章上提出，希望政府盡快成

立一個銀行應變基金。我要求的應變基金並不是由政府支付，也不是由納稅

人支付，而是的的確確由銀行支付的，因為這是銀行的責任。銀行應如何表

示誠意呢？是用金錢。要解決這個問題便猶如滅火般，要救火便要用水；要

解決雷曼事件也要用水，不過，這裏所說的“水”是“錢”。 

 

 有些苦主看過我的文章，把這個應變基金的訴求傳真到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接着金管局便致電給我。我剛在今天午飯後接到一些苦主

很具創意的要求，他們希望我拿出這個滅火筒。這個滅火筒代表甚麼呢？火

是必須撲滅的。我沒有錢打造一個金滅火筒，但要求每間銀行支付 1 億元也

不算過份，原因是在金融風暴中，銀行在其他方面的投資也輸了不少，而且

捐款動輒也達數千萬元，為何偏偏在這件事上卻不作出一些承擔，與政府一

起滅火呢？ 

 

 我的感覺是，由始至終只是政府向不同的人進行游說，政府的游說似乎

比銀行還要積極。我不知道是否由於香港的銀行長期受到保護，所以無須面

對這些情況，但我所接觸過的銀行比政府還要官僚，每次跟它們會面，它們

都在打官腔，令人實在無法站在它們的角度想，因為根本看不到它們的誠意

何在。其實，拿錢出來便是 重要的態度，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要把拿到的

錢全部派光，大家都不是這樣想的。 

 

 不過，對於那些表面證據成立、有急切需要或面臨精神崩潰的苦主，我

相信只要有一位客觀的第三者在場，銀行應該很快便可以作出決定，這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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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拿出的道德勇氣。與其在地鐵站內展示大型廣告或在報章刊登廣告以宣

傳本身多有誠信，如果它們真的願意承擔的話，倒不如拿這筆錢來成立應變

基金充份利用，剩餘的可作為安全網。我認為香港的銀行業界這樣做才算得

上有道德勇氣。 

 

 如果銀行缺少道德勇氣，試問哪裏還會有更多香港人將大量現金存放在

銀行 ― 這其實是百份之一百信任的表現。現在很多老太太也告訴我，她

們現在轉購金條保值，這是回復原始的做法，因為她們對於銀行的遊戲規則

已失去了信任。 

 

 我希望政府能夠促成基金的成立，但我重申，我們不是要政府補貼，我

絕對認為應由銀行悉數支付，這份誠意和責任應來自銀行。 

 

 關於這個小組委員會，我認為有數方面是立法會必須緊守的，亦希望銀

行、政府和苦主可以信任立法會議員。第一，我一直希望檢討金融體制的法

律漏洞，除了追究責任外，也防範日後濫賣廣告和銀行職員須滿足生意額等

我認為非常不符合專業操守的行為。第二，證監會等機構是否監管不力，存

有疏忽問責的問題？第三，銀行的專業操守及它們如何訓練可以銷售巨額迷

你債券的職員的過程必須公開，以研究是否符合資格和機制。第四，我們都

很清楚銀行擁有很多業界和客戶的資料，我希望立法會（而我也會）盡力在

尊重所有不牽涉此事的人私隱及銀行界可繼續穩健地在香港運作的情況

下，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調查權力。 

 

 事情發展至今，我只可以說銀行相當官僚，而政府亦以過於傳統的官僚

方式，單從其專業研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其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銀行甫開始便拿錢來撲火，事情便可能不會發展至今天的情況。為何會

發展至今天這個地步？解決問題的關鍵其實是時間，銀行和政府不斷叫我們

多等兩個月、3 個月，但那些苦主卻等不了，為甚麼呢？除了在經濟方面等

不了外，今天可能有些沒有出席的苦主的精神狀態也等不了。 

 

 我很擔心再過一個月，有些苦主可能會精神崩潰。我不希望看到悲劇，

所以別無他法，只有向政府和銀行施壓，並清楚表達這個信息。如果在調查

過程中真的發現銀行營銷時有問題，利用香港法例的漏洞，甚至故意利用促

銷手法向一些不適合購買迷你債券產品的客戶推銷，我認為政府必須嚴懲，

而不止是譴責。當一個機構的誠信出現問題，經過調查後，是應該把標準提

高，這樣市民才會重拾信心。只要日後再沒有這些漏洞，大家自然會再次把

存款放在銀行。 

 

 因此，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除滅火外，亦要考慮如何重拾

市民對銀行的信心。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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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收到一封電郵，有一名苦主要求我一定要代他

把一些事情說出來。我對於是否要說出來，也掙扎了一會兒，不過，我 後

覺得，把事實說出來也沒有壞處。 

 

 在雷曼的產品中，有一種名為“精明債券”，而精明債券是以雷曼作為

信貸掛鈎的參考機構。這種精明債券的發行人是一間公司，名為 Victoria Peak 

International，這間 Victoria Peak International 的控股公司是摩根士丹利，而

摩根士丹利也是這精明債券的調期擔保人之一。陳家強局長的太太正是香港

摩根士丹利內數位 高層之一。  

 
 我為這名苦主把事情說出來，因為他說他覺得由陳家強局長考慮及主理

整個問題，他沒信心，他覺得會有偏頗。當然，我認識了陳家強局長十多年，

我對他在這方面的信心，可能比該名苦主大得多，但我們為何要成立雷曼小

組委員會進行調查，並且須有傳召權呢？這便是我們現正進行討論的關鍵問

題。  

 
 我們成立了小組委員會，所以我們已決定進行調查，即使大家否決今天

的決議，其意義也即是我們必定會進行調查的，不過，在我們邀請別人前來

協助調查時，他們願意來便來，他們不願意來便不來；或是他們不願意帶備

文件，便不帶；又或他們不願意帶某些文件前來，便不帶來。我不知道同事

們會否覺得這樣的情況有很矛盾、很荒謬的地方。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以我十多年來累積得、曾參與過數次引用強制權和調查權的、簡單的立

法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把經驗套用到這次事件，我們初步 少有四大理由，

說明一定要具備強制的權力，才能進行全面的調查。第一，很簡單，根據香

港某些法例，有些文件是須予保密的。我剛收到一些文件，是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任志剛總裁回覆我們的，他說“上一次涂議員向我提問關

於跟銀行自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之間的通信，我不能提供給你，因為根據

金管局的條例，這是要保密的，恕我不能提供給你。”這不是他首次引用保

密條款，來拒絕向立法會提供一些對我們審議法例或瞭解事件真相很重要的

文件。 

 

 大家也會記得，任總裁當時說他自己先知先覺。我是輪候提問的第一位

議員。我說既然他先知先覺，那麼，他當時有否向銀行提供資料，又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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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應自行把雷曼產品訂為高風險的產品？他說有，他當時跟它們有 e-mail

及信件往來，當然亦有很多是口頭對話，即跟那些銀行總裁、大班等進行的

對話。我說，如果他仍有一些紀錄，他可以在刪除 重要的資料例如銀行名

稱等之後提供給我們，讓我們知道他當時是如何先知先覺，讓他可以“威威

食雞”（我當時是對他說出這些字眼的）。他答應回去查找一下，看看有沒

有。 後，他找出來的答案是“對不起，根據金管局的條例，我不能提供給

你，是要保密的。” 

 

 我要取得這些文件的原因很簡單，便是我們可以看看，在其中一個事件

的開始或過程中，是否有哪一個位置本來是可以防止這事件發生的呢？我們

現在連那些 e-mail、信件、文件等也沒法取得到，因為要保密。可是，如果

我們備有傳召權，根據以往的慣例，我相信是大有可能取得到這些文件的。 

 

 第二個理由是，以傳召權傳召到來的官員是“人人要講真話，責任自己

承擔”。如果他們說謊，是可以被刑事檢控的。正因如此，以往，在我們沒

備有傳召權，沒有指定要宣誓並在宣誓後須說真話的情況下（我也不是說官

員一定不會說真話）官員大多數會根據 government line 行事，即政府要求官

員大致上對事件定性為何，一致認為何時發生甚麼事情，何時政府怎樣怎樣

的，全部細節便隱藏在一個所謂政府的整體角度內，個人的看法是不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瞭解整個過程中，例如......且讓我稍為岔開，在其

他事件中，我們會發覺被傳召的人原來會有所謂“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表

現，例如當某官員被傳召時，他知道要說真話了，他會把自己作為這個職位

的官員時所說過的話，原原本本的來向立法會說出。在立法會內，官員亦可

以文件證實他當時曾提醒某些委員會的主席，例如說那些雷曼債券是要不得

的，不要推出。有關主席可能說，不是的（他可能會說香港是金融中心），

況且，“過水濕腳”，不推出的話，香港怎會有稅收？不行，一定要推出，

無論有多大風險也要推出，寧願作較緊密的監管。他當時可能曾要求某人作

更緊密監管，但 後卻發覺原來第一，是作出了批准，但監管機構卻沒有跟

進；及第二，又或有人曾提醒他，說這些產品是危險的，但他說他不知道。 

 
 然而，到了被傳召及立法會要索取文件時，所有前來的官員也須把自己

知道的相關資料提交出來，他們只能說真話，也只能說出他們曾說過的話。

大家也許記得，以前在新機場開幕時發生的混亂事件中，有數名官員真的曾

經在內部說過當時不能開幕，否則便死定了。 後怎麼樣？ 後，委員會稱

讚了那數名官員。當時大家也記得，有些官員當然會被譴責，怎可能這樣也

可以開幕的？這是第二個原因，便是“人人要講真話，責任自己承擔”，而

不是提供政府的整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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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們須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

例》”）傳召證人，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問銀行一些問題，它其實是可

以回答的。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問銀行，這些產品可賺取多少佣金？當然，

在一般情況下，銀行會覺得這些商業上的事情，可以不說的便 好不說，不

過，如果立法會邀請銀行談話，不說又不大好。到了 後，銀行的法律顧問

會告訴銀行的上層“總裁，即使你想說，我們也是不能說的，因為如果立法

會沒備有傳召權，而我們前往立法會說出我們跟另外一些機構的分佣制度 

─ 由於這屬於商業的保密範圍內 ─ 我們是不能夠說的，如果說了，便

會被另一間在香港以外的公司控告，所以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有人說， 近，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法律顧問乘飛機來香港的公司，告訴

他們甚麼可以說、甚麼不可以說。因此，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

們才能夠查清楚真相。我只是舉出一個例子而已。 

 

 第四，我們千萬不要假設很多來立法會當證人的人，是十分不願意的，

以為人人都不願意，所以我們要傳召他們，他們才肯來，這些只是其中一種

的證人，我們稱他們為不情願的證人，不情願交出文件者。但是，亦有很多

證人是掌握真相，是願意來作證的，有人甚至會主動寫信告訴我們他掌握了

甚麼真相。不過，他附帶了一個條件，便是立法會一定要傳召他，不傳召他

不行。例如他說，我是前政府官員，正在領取長俸，我知道一些真相，但我

要遵守保密制度 ─ 即保密的法例，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訂立的

法例當中，有一部份也是關乎這方面的 ─ 我是不能說出政府當時的施政

是如何的。但是，如果你傳召我的話，我很願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說出來，

因為我在發生事故前自己也有一些警惕，希望我的接班人如何、如何的，不

過，我的意見沒被接受而已。這是我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有些事情是他不能

夠說的，因為那是關乎政府內部的運作，而他是受到保密法例所規管。否則，

他可能會失去長俸，甚至被控訴。 

 

 另外的情況可能是，有些銀行的個別職員（因為他們有些人亦曾與我聯

絡）向我表示他知道真相 ─ 當然，他是個別銀行的職員 ─ 不過，他

又說，如果立法會不傳召我，不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保護我，涂先生，

你想我沒命嗎？我前來立法會，便已承擔了一個“乞人憎”的角色，我的同

事會不喜歡我，好像我在指證自己的同事般。他又告訴我，確實有很多同事

在上司的壓迫下，要達到配額，如果不推銷的話，便會被開除。很多位同事

都是這樣的。這情況令我聯想到數十年前，警察貪污的情況：會讓你打開一

個袋子，發現內裏有一筆錢，如果拒絕受賄，明天便會沒命。根本上整個制

度是每名銀行職員也要推銷這些產品，不能夠拒絕。問題只是該職員遇到的

是甚麼顧客、如何向該顧客推銷、有否依足手續來處理而才會出現不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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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便是這樣了。所以，這些職員要在有保障下才肯前來作證，我們稱他

們為願意的證人，而以往亦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由於我們知道《權力及特權條例》會賦予一項很

大的權力，所以我們必須很小心運用。我們以往均很小心地甄選證人。當然，

有很多證人願意說出真相，可能是基於分贓不均、基於含血噴人、基於報復

心態、基於很憎恨老闆、甚至基於本身作為老闆的二奶，但被拋棄了等甚麼

原因也有（的確有此類證人願意前來或寫信給我們的），他們會基於很多不

同的原因而前來這裏。我們會很小心甄選是否傳召某個證人，也須考慮給予

他這項特權後，他會否在這裏不斷中傷銀行、不斷說謊話、不斷誤導議員和

大眾。我們會很小心、很小心地運用這項權力，因為他是受到保障的。正正

基於這個原因，我們這個委員會過往均很小心甄選證人，我可以向大家承

諾，民主黨（包括我本人在內）處理過這麼多次這類會議的事項，我們知道

當中的奧妙與利害關係，我們並非針對銀行，更不是針對個別銀行。 

 

 就剛才同事提出的一些觀點，我想與大家研究一下，剛才有一位同事表

示，如果運用這項傳召權，便會把這裏變成一個法庭。很坦白說，長久以來，

我們曾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十多次，從來沒有一次把這裏變成了法庭。

不過，我們要查出真相，要就一些很重要、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進行調查，

如果我們不能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們根本無法進行這項調查，我們

並非要把這裏變成法庭。過往在這方面有很多例子均足以證明。 

 

 有人提出的第二個論點是，這樣是否便會令立法會無限地擴大其調查範

圍，尤其是針對商界，令商界的遊戲規則完全改變？李卓人議員剛才舉了一

個例子，也許我再向大家多舉一兩個例子，讓大家易於明白。我們調查短樁

事件的時候，曾傳召很多有關的建築公司，即我們所謂的打樁界，我們翻查

過他們很多合約、很多處理手法，當中很多是私營機構，甚至大型建築公司

也有。此外，就新機場開幕大混亂事件，由於我們要就諮詢系統進行調查，

所以我們取來了所有合約，詢問過他們的 consultants、外判公司等，以及所

有事情。還有，就機場外勞事件，我們詢問過很多與安排外勞有關的公司。

從這數個例子，我們看到立法會曾經傳召一些私營公司。不過，在傳召私營

公司的時候，我們同樣審慎，甚至更審慎地行事。 

 

 此外，還有提出的另一個論據是關於外資公司的。李國寶議員剛才說，

一些屬外資公司的香港銀行，如果也要傳召他們，那豈不是把一些外國公司

的商業機密在香港披露了？大家可察悉的是，第一，這做法本身受很多普通

法的案例所轄，案例包括 知名的 Chase Manhattan Bank 案件；第二，事實

上，外資公司在不同地方要面對當地的議會（立法議會），要因公眾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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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調查，要到議會為銀行在當地的分行交出一些所謂架構或機密的資料，

這絕對不是新鮮的事情。 

 

 譬如英國 Parliament 做過很多這類事情，美國國會亦做過不少，我們斷

斷不能說美國和英國可以做，但香港只是一個這麼細小的地方，是否有膽量

要求一間美國或英國銀行的總公司，把一些機密文件交出來呢？香港是否不

想繼續在金融界立足呢？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因為如果我們要做國際

金融中心的話，我們便有責任調查清楚這事件。既然其他金融中心沒有大量

銷售這類產品的情況，我們為了保障香港和國際投資者，便應該查清事件。

所以，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唯一和必要的手段。 

 

 

梁家騮議員：據我所知，立法會這個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

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現時有 25 位委員，我

也加入了。我差不多是在 後一天才加入，也差不多是 後一位加入的議

員。近來，很多記者追問我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心想，明眼人一看，知道我

的性格的，而我是在 後一刻才加入的，便會看得出，在我加入的那一刻，

其實已決定了要贊成，否則，便真的是浪費時間了。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請保持肅靜。  

 

 

梁家騮議員：在此之前，我已經聽到很多業界和社會的聲音。很多朋友，即

使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也是苦主之一。例如，我們是當醫生的，我只懂得拿

手術刀，金融方面的東西，我其實是不認識的。有很多業內的朋友，尤其是

一些已經退休、年長的醫生，都有被誤導，把大部份積蓄投資在這些債券之

上。他們只可以苦笑說這些“迷你債券”原來真的是“迷惑你的債券”。也

有一些醫生朋友說，他們照顧了多年的病人，近來看醫生也要賒帳，便皆因

這些“迷惑你的債券”所致。 

 

 數天前，我與一些苦主討論過我對這個小組委員會的理解，希望他們不

要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我希望各位議員亦不應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今次事件涉及近 4 萬宗個案。有些苦主明顯是被銀行誤導，但我也明白

有些所謂苦主是明確知道投資有風險，過去亦從這些投資得到比普通債券更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05

多利息和利益。究竟在個別個案中誰是誰非，我覺得並非這個小組委員會適

合處理的問題，而追討賠償，是應由個別苦主因應他們各自的情況跟銀行商

討，甚至進行訴訟。 

 

 但是，這些被誤導的苦主大多數沒有能力或有效的渠道找出重要的資

料，正如剛才有些同事所說，例如金管局和銀行之間的溝通等資料，所以他

們個別進行訴訟時，是沒有能力取得資料的。這個小組委員會其中一個功能

和責任， 主要是尋找事實的真相，除了建議改善機制，避免同類事情再次

發生外，亦提供這些文件，將那些受誤導的苦主置於 有利的位置。我相信

這小組委員會沒有能力要求銀行作出賠償，它只可以尋找真相。但是，我相

信這小組委員會的運作跟其他所有和解的建議，例如葉太提出某些回購方

案、政府提出的回購方案、各種調解、仲裁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我也向各位苦主解釋，我自己打官司也花了 7 年，至今仍未結束，他們

亦須有心理準備，有很多之前提出的方案可能只是空口說白話， 終可能要

在法庭相見，而且有可能要用上 3 至 7 年的時間，才能取回他們的賠償。這

小組委員會基本上可以做的事情，便是把他們置於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至

於是贏是輸，真的要視乎他們個別的情況而定。 

 

後，我聽到政府和銀行業界的憂慮，為免好事變壞事，我跟其他議員，

即甘乃威議員等溝通過，也得到他的承諾。他說，每當觸及敏感資料時，這

個小組委員會應善用立法會給予的權力，在必要時進行閉門會議，以避免影

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要說的，就是這麼簡單。多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主席，今天我發言主要是回應李國寶議員的說法，可惜李國寶

雖自稱代表銀行界，卻在發言後便走了，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事，他應

該聽聽立法會議員的說法。 

 

 在今天和昨天，李國寶說，如果立法會通過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

事件”），會令銀行界難以集中資源，處理投資者的問題。因此，運用《權

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銀行，亦會造成壞先例，可能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因此，大家要瞭解議案會對香港帶來嚴重後果。 

 

 坦白說，雷曼事件出事已接近兩個月，受害事主申冤、求助、奔走、請

願、哀哭、下跪、遊行、示威，甚麼卑躬屈膝，甚至表現出痛不欲生的事都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06 

做過了，雷曼事主當中，大家看到有不少是白髮蒼蒼的長者，涉及有血有汗

的棺材本，但他們這段日子的努力和辛酸得到了甚麼呢？只是政府部門、金

管局、證監會的推卸責任，只是銀行界的冷漠和拖延，到今天為止，從市面

看到的賠償不足 50 宗，而且很多都是政黨表示要控告銀行後，才能得到銀

行私下的和解與賠償。由此可見，這些賠償是為了掩口，是為了避免在法庭

暴露銀行一些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不良（甚至可能是欺騙的）手法。 

 

 一大羣可憐的老人家，如果是用了他們畢生的積蓄相信銀行，甚至相信

推銷員的甜言蜜語和保本承諾，結果損失了他們畢生的血汗，任何有良心的

人，也包括任何有道德的銀行家，怎可能沒有惻隱和羞耻之心？怎能視這一

羣 無助的老人而不見呢？今天，很多可憐的長者即使能獲得賠償，但能取

回的部份，能何時收回，已不可知，而結果已經毫不保本，甚至血本無歸。

當然他們仍然心有不甘，仍然要調查真相，要尋求受欺騙、受蒙蔽的過程。

當中，政府是否嚴重失職，讓銀行向長者推銷高風險的雷曼票據而陷長者於

投資黑洞；當中，銀行有否利字當頭，為求業績，不擇手段，把很多長者或

客戶都拉落水，甚至連棺材本都吸入高風險的投資中，連自己的街坊、老主

顧都陷其不義，臨老不能過世，終日用遊行伸冤苦度晚年呢？ 

 

 面對長者或客戶的苦痛，立法會不能麻木，不能讓他們失去血汗之餘，

也失去真相及失去公義。如果李國寶所代表的銀行界，說調查會影響其集中

資源處理投資者的問題，我們想問：“過去這兩個月，你集中了這麼多的資

源，你處理了多少投資者的賠償呢？過去，你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為甚

麼有這麼多人力資源，全行皆兵，人人推銷，永不落空，如今被立法會調查

才發覺你自己人手不足，資源不足？”過去，銀行界賠償雷曼，往往只聞樓

梯響，不見錢下來，直至立法會要用特權調查，才開始，慢吞吞的，就不足

50 宗的公開賠償，以為立法會執行《權力及特權條例》降溫，為反對立法會

調查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從中可見，當前這樣的賠償並不真誠，反而，李國寶反對用《權力及特

權條例》，說《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影響銀行集中資源處理投資者，其實帶

有恐嚇成份，即是告訴立法會，有調查，就無賠償，調查越久，賠償需時越

久，不是我不想賠，而是無人手賠。銀行界提出這樣荒謬的邏輯，這樣偽善

的理據，我為銀行界感到難堪和羞愧。 

 

 李國寶說，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銀行，會造成壞先例，可能影

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是，香港不是世界

唯一的金融中心，即使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心，即使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美

國，也曾在今次的金融海嘯中，傳召雷曼兄弟前行政總裁出席國會聽證會，

向國會陳述意見和接受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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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召銀行界，並不是胡亂運用立法會的特權，而是為了尋求真相和公

義，為了修補香港金融銀行業的重大漏洞，修補和追究政府無論金管局和證

監會在監管過程中的錯失和責任，讓受害人即使錢財已失，但仍然要有公義

在。 

 

 事實上，美國國會傳召私人機構出席聽證會，不自雷曼兄弟開始，今天，

《信報》練乙錚的文章中，已提到兩個重要的例子，即 1999 年至 2002 年間，

發生於美國世通長途電話公司的會計訛詐事件，以及發生於 2006 年惠普電

腦公司的醜聞，兩大公司的 高層都被傳召到國會作供，協助國會立法和修

法。 

 

 為甚麼美國國會傳召雷曼、傳召世通、傳召惠普，在美國和世界都沒有

聲音說過，傳召會影響美國金融中心的地位，便成為壞先例，為美國帶來嚴

重的後果？李國寶先生是國際的銀行家，他在美國也有各種金融和銀行聯

繫，卻說出這種不知所謂的謬論和歪論，這是在恐嚇的同時作火上加油，只

會加深民眾因他的說話而對銀行界的不滿。銀行界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

手法，拖延賠償的手段已惹來聲討和憤怒，如再加上李國寶先生火上加油的

言論，拒絕立法會調查的立場，是令人徹底失望，難道銀行界在這金融海嘯

中，毫無反省？難道銀行界不應有道德和業務的責任來協助立法會的聆訊？

難道銀行界可以高高在上，用各種恐嚇和荒謬的言論，讓立法會不能通過，

查無可查，便可像鴕鳥一樣，將金融的漏洞掃入地氈底，以為如此便可以消

滅天下人悠悠之口？ 

 

 剛才陳家強局長說，立法會調查會阻礙政府監管機構的調查，坦白說，

立法會不單要調查銀行推銷雷曼的手法，更要調查政府的監察機構，包括金

管局和證監會在事件中有沒有失職失責，甚至包括陳家強局長所代表的政

府，因此，金管局和證監會也應成為調查對象，以政府監管機構正在調查為

理由而要求立法會不去調查，不使用調查特權，放棄監管政府的天職，這是

軟弱無力的說法，也顯示政府理屈辭窮。 

 

 主席，今天，是立法會重要的日子，它將履行其對選民及市民的責任，

行使其權力，徹查雷曼事件的真相，不單是為了賠償投資者，更是為了堵塞

漏洞，更是為了社會的公義，而公義只在全部真相水落石出之時，才能充份

地彰顯。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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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數天前，陳家強局長在一間電台的節目中表示銀行界非

常擔心，今次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

條例》”）調查雷曼事件，說將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帶來影響。 

 

 主席，可惜局長沒有說清楚會帶來甚麼影響，一如葉劉淑儀批評張建宗

局長一樣，只是拿着炸彈嚇人，但問題在於實質上會有何影響呢？他又沒有

向人解釋一番。 

 

 主席，我今天要向局長說一聲，依我個人意見，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真的只會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帶來正面影響，

那麼帶來正面影響又有何問題、有何不利呢？局長為甚麼在電台不深入講解

這個問題呢？反而只說有很大影響，沒有說出真實的內容，也是靠嚇而已。

因此，我覺得這顯現出政府不負責任，是不公道及不公平的。因為立法會成

立一個小組委員會，接着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話，只會使這件事真相

大白，令它可進行公公正正的聆訊及調查，令這件事無論內外、從苦主至銀

行，以及政府的監管機構，所有行為及監管工作，均可以顯示出來，這才可

確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政府、特別是陳家強局長只說有影響而不說出實際情況，只令我覺得政

府想把事件的真相隱瞞，想用一塊遮醜布來把這件事遮住。不過，我想對局

長說，他現時想要用遮醜布亦已遮不住了，因為金融海嘯已把問題完全吹

散，所有醜態及醜聞均已全部暴露，因此，要遮也遮不住，所謂紙是包不住

火的。到了今時今日，局長反而要正面鼓勵銀行界，堂堂正正、坦坦白白地

把整件事件公開交代，讓苦主、社會大眾得個清楚明白，這才是一位負責任

局長的做法，但很可惜，局長只想掩飾這件事來挽回國際聲譽，這做法反而

是破壞、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主席，我覺得今天多位同事支持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雷

曼事件，其實當中還有很多重大意義，這正正與局長剛才說的 4 點反對理由

相反。第一，局長提到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時，便不能促成回購。 

 

 主席，這件事發展至今已兩個月，回購及賠償的個案有多少宗完成呢？

如果不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在進展上的現象其實可說是拖得就拖，

並沒有得到解決。因此，不要說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拖慢進程

或影響回購。事實上，現時已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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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長說會影響銀行不能集中人手處理這件事，因為要調派人手應

付聆訊。主席，我們今天只聽到銀行界不斷出現裁員的聲音，如果真的人手

不足便不要裁員，對嗎？事實上，有否人手處理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只不過

是藉口，我想，問題是在於有沒有心，如果有心便自然可解決問題；如果沒

有心，是否有人手也不能解決問題。現時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曾解決多

少問題呢？沒有人出席立法會的聆訊，又解決了多少問題呢？因此，所顯示

出的是，這些只不過是藉口而已，局長竟然作幫兇，幫助加強這些藉口。 

 

 第三，局長說會阻礙調查機構。主席，多位同事剛才已說過，我們期望

不單是調查銀行本身的運作，有否出現誤導、欺詐等行為。 重要的是，我

們要調查一下政府究竟有否一套監管機制，能有效地監管金融中心的運作。

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反而是將來調查的重要目的之一。 

 

 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也引用一些以往經驗，我自己亦有些經驗，我曾參

與有關外傭備受超級剝削的小組，當時有一些外勞前往法庭應訊，我們同事

亦設立一個專責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卻完全沒有阻礙任何工作的進行，各方

仍運作得很順暢，各自進行。我覺得在這過程反而可以協助勞工處研究如何

有效地檢討整體外勞政策，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今天引用這項《權力及特

權條例》進行調查，我總覺得，各個有關的監管當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等，必須徹底檢討自己的運作，究竟過去有否失職、失責，有否後知

後覺，還是不知不覺地被銀行亂用這些債券來欺騙苦主呢？ 重要的反而是

這方面。因此，如果說會窒礙市場，我覺得這是很難令人聽得入耳及作為被

接受的理由。 

 

 第四，局長說避免節外生枝。主席，我不知道節外生枝的意思為何？我

覺得如果銀行基本運作是沒有問題，被人調查又有何妨呢？是不會有事的，

便是這麼簡單。除非局長擔心他們的問題是無底深潭般深，如果調查出來，

不單這處有問題、那處也有問題，這才會節外生枝。局長是否害怕這些情況

呢？是否害怕被我們調查事件時，原來發掘了一件事後，又發掘第二件事，

後發覺原來事事有問題，那麼便不知怎麼辦了。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局長

便值得憂慮，因為不單有這麼多苦主，原來還憂慮監管機制也存在問題。但

是，一位負責任的政府官員或局長應面對現實。即是說，有問題時，便應面

對問題，設法解決，而不是逃避，不是把自己的頭埋在沙堆作鴕鳥便算。 

 

 正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如果大家，特別是銀行界、政府官員及監管機

構，過去所做的事完全沒有問題，完全可以公開的，為何不讓我們調查呢？

為何不讓人把整件事和盤托出，令所有人也覺得只是苦主自己貪心，而不是

銀行的錯，豈不更好？不但可以還銀行界一個清白，並且可以還政府一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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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證明監管原來是完整無缺的，這豈不更好嗎？為何我們不是這樣正面來

看問題，而是負面地看問題呢？主席，所以，我全力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希望還事件中某些人一點公道和清白。 

 

 同時，我亦會見過數位苦主，跟他們傾談過，他們覺得是一而再、再而

三被銀行職員游說購買的，當時職員沒有說過那些是債券，而只是息口較高

的另類定期而已，是沒有問題的，亦無須擔心。可是，無須擔心卻變成現時

的後果，這些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很多人是以這筆錢作為退休後的生活

費，但今天竟然這樣全數沒有了，你說他們可以怎麼辦呢？ 

 

 剛才有同事說，這羣苦主不單在經濟及生活上出現問題， 慘的是精神

也出現問題，這才是 大的問題，因為精神出現問題後是很難治好的。所以，

這件事不能再拖了，要盡快處理。我們同意局長所說，要盡快幫助苦主取得

賠償，得到應有的回報，這是同意的，但這不等於不要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

把事情弄個清楚明白。因此，今天有同事問，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

令業界或對香港社會形象帶來損害？我覺得，每次我們討論引用這《權力及

特權條例》時，反對聲音都是這樣說的 ─ 是真的，過去多次事件中，有

人反對時，差不多每次都這樣說。我想問那些反對的同事，回看歷史，我們

多次引用該條例之後，我們的聲譽如何呢？有否因此而受損呢？還是相反地

令我們有更好的形象呢？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呢？如果沒有，我真的希望大

家在表決前重新檢討、反省，重新看看這些事例。 

 

 香港須有法治，須有完整的法治精神，然後才會有進步，才能確立社會

地位和國際聲譽。我希望我們今次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後，同樣地能促

進一個更健全、更美好的國際聲譽。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不止一次公開（包括在這個會議廳內）表示我持有與

雷曼有關金融產品，但並非是由我親自購買的，我也沒有作出投訴，而且不

涉及現在被投訴的 20 間銀行。所以，我一直的立場、看法和目的跟其他香

港人一樣，就是想看看今次事件反映制度上出現的漏洞、可以汲取甚麼教

訓，以及如何完善制度。 

 

 主席，我覺得歷史往往跟我們開玩笑，今天是 11 月 12 日，9 年前（即

1999 年）的同一天（11 月 12 日），美國當時的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法例，

廢除在美國已經有 66 年歷史的“Glass-Steagall Act”，這項法例是在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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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過的，當時美國經歷經濟大衰退，政府為了保障銀行存戶而通過了這項

法例，禁止銀行“撈過界”，不讓銀行經營保險或投資等業務。 

 

 但是，銀行界一直反對這項“Glass-Steagall Act”，覺得會影響銀行的發

展。所以，經過 66 年的爭取後，終於在 9 年前的同一天通過廢法，容許銀行

經營投資和保險業務，導致二十一世紀出現一個新詞語“ financialization”。

這個字是甚麼意思呢？即是金融界不是進行真正的金融交易，而是“炒炒賣

賣”，將很多產品透過金融包裝，產生出我們今天經常說的那些有毒產品，

含有甚麼 CDO、SIV 等含有高風險或壞帳的產品經過包裝後，變成很時髦的

金融產品，透過銀行售賣給散戶。所以，主席，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和 9 年

前同一天在美國通過的法例十分有關係。 

 

 此外，主席，我們 近看到美國舉行大選，很多時候，奧巴馬也引用一

句說話，他說：“Wall Street greed, main street suffer”，即是說華爾街的

貪婪，令其他人付出代價。 

 

 我們看到因為金融泡沫一直炒賣，有些人說銀行不務正業，我不會使用

一些比較過份的詞語來形容，但事實上，銀行的確......本來小存戶以為是

一些很穩妥的定期存款，接着卻被移至進行很高風險的金融產品買賣，所以

當全球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倒閉時，我們香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便是

這羣雷曼兄弟苦主。我也想告訴大家，他們牽涉的不僅是金錢上的損失，有

很多人須靜悄悄致電我們的寫字樓，因為她們不敢告訴丈夫，所以要等丈夫

上班後才可以致電給我們。很多家庭受到很大沖擊，有很多人本來是等着把

這筆錢作醫療上的用途，或供子女讀書等。雖然銀行說如果有特別需要，便

會盡快賠償，但我今天可以告訴局長，如果你走到樓下，隨時遇到那些苦主

告訴你他已經 71 歲、患有甚麼病等，我剛才上來前也看到有很多人的個案

仍然是未獲處理的。 

 

 主席，我想指出，事情發生至今已經兩個月，其實進展也較為緩慢，而

且並不理想。監管機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認錯，更沒有解釋為何如此複雜的

產品，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 ─ 其他地方很少 ─ 會售賣給散戶的。 

 

 主席，我覺得 經典的是，我們特首在電台上說了一句話，他說：“有

些人” ─ 他是這樣說的 ─ 他說：“有些人以為它是迷你債券，但其

實是很複雜的衍生工具。”主席，我真的要問一句，這究竟是特首亂說，還

是證監會胡亂批出呢？怎可能一方面以迷你債券的形式批出這些文件，容許

它透過銀行銷售給一些只能承受低風險的客戶，但同時我們的特首又可以公

開在大氣電波告訴大家，有些人誤以為它是迷你債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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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當這次社會事件 ─ 主席，我用“社會事件”來形容，因為銀

行公會的代表在報章上表示這是社會事件 ─ 主席，我想指出，當社會出

現如此重大的事件，我們立法會怎可以不履行我們的職責呢？我們的現行制

度是以披露為本，只須披露風險便可以，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很多專家、

金融專家告訴我們，對於如此複雜的產品，他們也不明白，這樣怎可以有足

夠的披露，尤其是那些年長的、我們看到苦主當中，有很多文化水平較低，

而很多人根本看不到如此細小的文字，再加上如此複雜的情況，如何期望前

線員工向這些人解釋呢？ 

 

 同時，如果銀行制度根本是期望前線員工每天、每星期或每月售賣多少

這些金融產品才能取得一定的回報，在這種制度下，如何能夠同時令披露為

本的制度得以運作呢？一方面要多售賣一些，另一方面又要披露風險，這是

否互相矛盾呢？主席，這些都是系統性的問題，我們每次要求銀行提供有關

內部指引，或對於產品的風險評估，究竟是否認識有關產品才銷售給客戶

呢？但是，這些銀行也不能提供這些資料。主席，如果我們立法會不行使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要求銀行提交有關資料，我們

又怎會知道呢？銀行一方面向客戶推銷，表示客戶可以在定期上多賺一兩

釐，究竟銀行同時能收取多少佣金或回報呢？銀行與客戶之間是否存在着利

益衝突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主席，這是很重要及關鍵的問題。 

 

 主席，到目前為止，事發已兩個月，我寫了很多信給所有銀行，除了有

一間銀行私下告訴我其佣金為多少外，沒有其他銀行願意說出來。主席，我

不知道這是否它們所說的機密或商業機密，說了出來便會影響銀行或香港的

金融地位的。但是，人人一聽便明白，這些事實及資料其實與整體制度有關，

制度是否完善及有系統性的問題，與我剛才提到的完全有關，但至今時今

日，主席，我們也看不出究竟。我寫了很多信及做了很多有關新聞發報，認

為應該有法治制度、程序及公義， 少應由政府提供調解及仲裁的平台。固

然，政府接受了部份意見，進行了調解及仲裁，但所做的，只屬於一種很“縮

骨”的調解及仲裁，只協助已立案的少數受害人做事，而且只是文件上的仲

裁，這是不能解決事實的爭論。所以，對苦主來說幫助很少，對解決問題的

作用亦很少。 

 

 主席，基於我剛才說的種種原因，希望同事明白，不是我們要影響香港

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和梁耀忠剛才的發言其實是一樣，調查有甚麼大不了？

其他地方也有進行。在公開公平的制度下進行調查其實才符合法治精神。所

以我不能同意葉劉淑儀議員剛才發言，表示這樣做，須要求政府撥款，即使

要求政府撥款，我們也要調查真相，查出政府要負上多少責任，我們才要求

政府負責哪部份及所需錢多少，我不覺得應在現階段討論政府應撥款多少，

現階段我們應追查事件的真相，如何分攤責任，然後才還苦主一個公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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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亦希望透過在議事堂或向電視機旁的苦主說，前路艱難，不可以期望

太高，即使我們今天通過這項議案，這也是非常畸形的一個調查小組，因為

以往但凡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會有限人數，有分工及系統，但今次，因為

立法會當時反對成立專責小組，後來接納吳靄儀建議的小組委員會形式，而

因為小組委員會不限人數，便有二十多名委員。請想一想，每次會議有二十

多人，每人說兩三分鐘便要轉人發言，想追查事實真相的線也中斷，怎可能

有效率、有系統地調查真相？我們並非不想迅速、並非不想知道 終真相，

但事實上，很多客觀因素並非在我們控制的範圍內，即使我們盡力，能盡的

力可能很少，因此，不可以、亦不希望大家期望過高。主席，不過，這不代

表我們不應該履行本身的職責。 

 

 主席，我亦想對銀行方面說，我很小心閱讀由銀行公會在報章發出的廣

告，我亦小心閱讀李國寶議員的函件，銀行公會的廣告表示要平衡客戶、股

東及員工的利益，維護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重要基石的法治精神及市場經濟

運作。我曾出席銀行的酒會，聽到銀行高層苦口婆心地對我們說，他們非常

心痛，香港為甚麼沒有了法治？我想對他們說，立法會其實是在履行它的職

責，它是香港法治制度的一部份，當事件發生至此地步，他們是沒可能逃避

這個責任的。 

 

 因此，我希望銀行方面理解，大家也有本身的職責，銀行進行了內部調

查，應賠償的，銀行便應賠償了；當立法會聆訊銀行方面時，我相信從 9 月

至今，大概要 12 月才會傳召有關銀行。所以銀行應該已做妥提交金管局的

報告，也應完成所有內部調查，應賠償給客戶的，亦已賠償了，因此不會阻

延銀行的工作，回購方案應在 12 月初出爐，至我們真正邀請銀行出席聆訊

時，已經遠遠超過它們工作的時限。 

 

 對於李國寶議員信件的內容，表示此舉會介入私人商業機構運作，會造

成很壞的先例，這與陳健波剛才的發言一樣，我亦想對陳健波議員說，如果

他有留意立法會以往的專責委員會，其實，我們曾調查牽涉私人機構的社會

事件，張文光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提出了很多例子，外國很普遍，所以絕對不

會是壞先例。如果大家擔心，可以翻看立法會以往的專責委員會所做的工

作；而如果恐怕會影響同時進行的司法程序，甚至刑事檢控程序，立法會秘

書也會向我們提供很好的意見，這絕對是有先例，不會影響其他利益的。 

 

 主席，我代表自己及公民黨同事向立法會其他同事作出呼籲，今天也表

決贊成，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藉以調查事情真相，像溫總理所說般，“汲

取教訓”。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14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你們必須保持肅靜。如果你們要繼續留下，請不要

再發出聲響。 

 

 

湯家驊議員：我想補充我們的黨魁剛才的說話，便是很多人擔心一些曾公開

表示會支持議案的同事屆時可能會失蹤，所以，我除了向同事呼籲要“轉

軚”支持這項議案外，亦向他們呼籲不要失蹤。 

 

 主席，我們已就這項議題討論了兩個半小時，我絕大部份時間也在會議

廳內細心聆聽政府和反對議案的同事的理據。可是，主席，我聽了兩個半小

時也沒有聽到足以令我信服的理據，解釋為何這個議會此刻不應該運用憲法

賦予我們的權力。 

 

 主席，理由其實很簡單，我相信如果所有調查機構皆沒有法定調查權

力，或它們不運用這些權力的話，它們便形同虛設，甚至可以被視為“無牙

老虎”，無法履行它們在憲法或法律上的責任。主席，很多調查機關也有很

多相似的權力，例如我們曾提及的法庭、與這件事有關的證監會、申訴專員

公署，甚至平機會，它們皆擁有這種權力。那麼，會否有人對它們說，不要

就一些在他們權力範圍內有需要作出調查的事件運用他們的權力呢？我覺

得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有同事建議交由法庭或證監會調查。主席，我今早才跟金管局的同事（包

括總裁）一起吃早餐。我問他們為何進展如此緩慢，至今只處理了數十宗個

案，還要轉介給證監會。他們說所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便是沒有調查權。

他們只可以要求銀行合作，但如果銀行不合作，他們也拿它們沒法。擁有調

查權力的是證監會，但它卻毫無動靜。 

 

 主席，證監會或法庭可否處理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呢？主席，我覺得不可

以。我相信大家只要細心想想，便會知道兩者有何分別。法庭只會就雙方在

法官面前就案件的爭拗作出對與錯的判決，但我們立法會的調查工作卻不是

這麼簡單，主席。我們不是要針對個人，我們的對象是制度和政策。我們要

調查制度上是否存在漏洞、政策上有否錯誤、執行政策時有否錯漏，甚至是

銀行在我們的監管機構之下的運作有否違規。主席，這些都是法庭無法處理

的概括性、原則性且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想不到香港有哪些調查機構可以

扮演立法會在這方面的角色。 

 

 主席，議會的調查機制並非香港獨有，很多同事也提過其他國家和地區

均有這種制度。既然我們擁有這制度，為何要把它掃入床底呢？為何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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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寶劍卻不用呢？是否對象有財有勢我們便要敬而遠之？主席，我不希望

出現這種情況，但如果真的有這情況的話，這是對我們議會及每一位同事一

種極不尊重甚至近乎侮辱的想法。 

 

 主席，一些同事站起來說反對，並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這些都是他們個

人判斷的理由。主席，我覺得這樣的出發點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作為議員的

責任，便是要運用法律和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履行我們作為議員的職責。主

席，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看看《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中有關立法會要行使的

職權，當中提到我們應該“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和“接受香

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等，而 重要的是第(十)款，即“在行使上述各項

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主席，這是憲

法賦予我們的權力，同時亦是憲法給予我們的職能，我們是不能忽視這項職

能的。 

 

 所以，問題並非一如有些同事所說般，在於我們應否運用這種權力，而

是應該正如我們的憲法所說，是否有需要運用，因為憲法上已訂明我們是應

該要調查和搜集證據的。至於是否有需要，則視乎議題的重要性和有否其他

可行的解決方法。但是，主席，我們今天所談的，是令數以萬計的香港人受

到影響的交易，涉及的投資金額數以百億元計。試問我們怎可以板着面孔對

香港市民說，“這些都不重要，管它吧。” 

 

 主席，我實在看不到為甚麼有些同事認為根據憲法所訂職能運用這些權

力，不是我們的根本責任。主席，如果我們要徹查此事，便必須運用我們的

權力，否則，我們只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可是，李國寶議員剛才站起來所說的一番道理，實在令我非常吃驚。他

說作出調查會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政府也是這樣說的。主席，如

果他說得對的話，那麼我真的感到非常悲哀了。如果我們的金融體系“一查

即散”，主席，試問怎可以在東南亞或中國國土被視為金融中心呢？如果說

我們的金融體系完美得無須調查，這想法也未免是太傲慢了。主席，所有制

度皆有缺憾，所有政策皆有錯漏，我們當然要查找不足。我們的領導人也是

這樣跟曾特首說的。為甚麼不能調查呢？如果調查結果是沒有人犯錯，那當

然沒有問題，但萬一結果是情況有待改善，在法例上或制度上均有需要堵塞

一些漏洞，而政策的執行也有失誤，我們的職責便是要改進。怎可以說進行

調查會令我們的金融地位受到動搖呢？相反，如果不予調查，我們的金融地

位才會受到動搖。外間的投資者只會認為我們一塌糊塗，這麼大件事竟然也

不予調查。難道我們的金融體系只是一些“自己人”的派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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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李國寶議員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銀行有很多機密資料或商業秘

密，調查工作會令他們受到損害。大家試想想，說到私隱問題或個人資料，

其實那些都是投資者的資料，只要他們願意披露便行。投資者現時就坐在旁

聽席上或在門外，是他們要求我們調查的，銀行怎可以拿這個作為藉口呢？ 

 

 至於商業秘密，主席，那些是甚麼商業秘密呢？我們要考慮的是一些銷

售手法和評估風險的程序，如果這是商業秘密，那麼所有監管這類行為的條

例也沒有用，可以銷毀了，對嗎？我們制定如此詳盡的監管條例，正是要監

管這些行為，正是要監管銷售手法及評估風險的程序。為何現在出錯卻不可

以調查呢？那麼，法律又有何用呢？ 

 

 主席，我認為 無稽而且對香港市民和立法會的侮辱 大的理據，便是

一旦展開調查，賠償工作便會拖慢。主席，我們撫心自問，銀行是否慈善機

構？主席，不是的。它們作出賠償並不是因為它們有憐憫之心，而是因為在

法律上它們必須作出全面賠償，這是他們的法律責任。 

 

 同樣地，如果立法會認為有需要徹查此事，它們到來提交證供也是它們

的法律責任。它們竟以第一項法律責任作為推卸第二項法律責任的原因，實

在令人摸不着頭腦，而且也極度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 

 

 很可惜，李國寶議員沒有聆聽我們的辯論。即使他是業界的代表，亦不

等於他可以說出一些如此帶侮辱性的言論。 

 

 主席，我剛才也清楚說過，我絕對聽不到也感覺不到有任何足以令人信

服的理由，令我們不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不過，我必須

一提的是，葉劉淑儀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感到非常詫異。主席，葉劉淑儀議

員反對立法會運用這項權力的理由是認為這樣解決不了問題，解決的方法應

是由政府和金融機構共同成立一個基金，然後各自分擔一半資金。 

 

 主席，我可能聽得不夠完整，我只是對她的建議作粗略的簡述，如有錯

漏，我會向她道歉。然而，主席，根本的理念相當有問題。如果銀行體系推

銷高風險產品是沒有違規的話，為何我們納稅人要拿錢出來填補它們的投資

失誤呢？理由何在？相反，如果銀行體系推銷高風險產品是有違規的話，為

何立法會須要求政府利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承擔銀行的失誤？這是它們的法

律責任。換言之，不論銀行有沒有違規，我們也絕對不可把納稅人的金錢作

這個用途，更不可以此作為反對今天的議案的藉口，這是本末倒置、捨本逐

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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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認為這些理由全部皆不成立。我在此呼籲所有同事，他們剛當

選不久，實在有責任向他們的選民交代，盡其職責，徹查此事。多謝主席。 

 

 

林大輝議員：主席，在發言前，我再次申報利益，我並沒有持有任何雷曼兄

弟迷你債券，亦沒有直接購買雷曼兄弟的相關投資產品。可是，我從我的銀

行私人投資顧問處得知，我的投資中有部份是涉及雷曼兄弟控股公司（“雷

曼兄弟”）的。 

 

 9 月中，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令，其後，便揭發香港原來有很多市民

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一夜“損手”，很多苦主心有不甘，認為他們是次的

損失是因銀行的不良銷售手法所致，他們在購買產品的過程中被蓄意誤導，

因而錯誤投資在這些高風險的產品上，使他們蒙受損失。 

 

 早在上月中，立法會已經反應迅速地召開了特別會議，聽取政府官員及

銀行的解釋，並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事件。我記得我當時已清楚提出意見和

忠告，希望官員與銀行要主動交代調查事件的進度，要有明確的時間表，有

錯要認，有責要負，要勇敢面對，才能有效地解決今次的問題。 

 

 很可惜，忠言逆耳，差不多所有官員和銀行代表的回覆也是模棱兩可

的，沒有時間表，只表示會盡快、盡早，我已指出，這些是無法達到市民和

苦主的要求和期望的。結果，一件金融投資事件便演變成社會及政治事件，

由一級火變成三級火。 

 

 據我理解，苦主現時已不單要求賠償，還希望追究人為責任，甚至有人

認為， 好有官員“人頭落地”，這樣才可以平息他們的憤怒。演變至今，

市民及部份議員均認為由立法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

力及特權條例》”），才可迫令政府及銀行馬上正視問題，加速找出有效的

解決方法，改善監管制度。假如官員當時聽取我的意見和忠告，有具體的完

成調查時間表及進度表，我相信便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我可以說你們這樣

是有點咎由自取的。 

 

 無可否認，在今次雷曼事件中，有部份銀行的推銷手法可能有問題，政

府對這些產品的監管和批准可能存在漏洞，在這方面，銀行和監管機構是難

辭其咎的。市民和苦主要求立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查明真相，追究

責任，是無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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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我希望今天可以盡早投票，我知道近兩星期很多苦主也多番向

議員申述他們的慘況，奔波勞碌，就是甘乃威 ─ 他現在不在席 ─ 也

曾數度找我。 

 

 近，銀行不單刊登廣告，還私下發放消息，指假如立法會展開聆訊，

行使這項權力，銀行願意提出的回購方案可能會因而被拖延或暫停。銀行指

假如協商過程受阻，時間一再拖延，便可能影響迷你債券（“迷債”）的剩

餘價值， 終苦主可取回的數額有可能比預期少。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

例》的決議案獲得通過，我相信從銀行或客戶的角度，兩者都不想在立法會

作出裁決前，與對方達成協議，以免事件有變數，沒有轉圜餘地，令整件事

情處於膠着狀態。我相信這事件的回購結果將變得遙遙無期。 

 

 我不同意銀行的一種說法，就是假如有銀行管理層被傳召，銀行須調動

大批人手作準備，屆時人手分散，管理層的精神壓力增加，銀行便無法全力

解決迷債問題。我希望銀行家明白，這是銀行的內部問題，內部問題是要他

們自行解決的，這並不是議員決定支持與否的考慮因素，也不是銀行不提早

解決回購事件的藉口。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其網誌中提出，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

查雷曼事件，可能令事件晦暗不明。我不明白為甚麼調查會令事件晦暗不

明，但我卻同意他的另一個提示，就是這事件會令投資者收回投資現值變得

遙遙無期，因為股市將出現很大的波幅，我相信這有很大機會被他言中。有

官員表示，現時金融海嘯影響繼續擴散，財金官員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應變，

如果同時要兩邊作戰，專注力便會分散，對香港大局非常不利。我絕對同意

這種說法，但我不同意以此理由來游說議員投反對票。這只會令我們覺得政

府官員沒有能力應付危機，既然政府知道有這樣的危機，便應該加強人手和

部署來打這一場仗，而不是把危機推在這項條例上。 

 

 政府又表示，這項調查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聲譽，這是很多議員剛

才也有提及的。其實，如果調查證明監管機制沒有問題，只是雷曼兄弟有問

題，便更可彰顯本港良好的營商環境和聲譽。事實上，不進行調查並不一定

對香港的聲譽有利，反而可能令整件事蒙上陰影。 

 

我要再次指出，我真的希望能盡快投票。事實上，我知道苦主、政府、

銀行和所有議員也受到很大的壓力。苦主發起新一輪的一人一電郵行動，而

我這兩天剛巧在國內工作，我的 blackberry 已爆滿他們的電郵，我的 3G 

iphone 也爆滿，我想做的工作全部無法執行，也無法溝通，我真的很想盡快

解決這事件，我自己也感到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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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那些電郵或傳真後，便有一種感覺，就是支持通過這項決議案是

正義的行為。然而，我其實是不贊同這看法的，因為反對的也並不代表邪惡，

只是大家的觀點與角度不同而已，這並非是絕對性的。不過，有一點我可以

肯定，我們 60 位議員絕對是有心協助雷曼兄弟苦主盡快解決這件事的，這

也是我加入這個有關調查的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很多人心中也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未必是 佳或唯一

的方法。因此，我想再次詢問雷曼兄弟苦主：你們是否知悉立法會運用《權

力及特權條例》所帶來的利與弊呢？你們知否尋求事件公道的代價，可能是

導致賠償進度受影響，所得賠償可能會更少，甚至可能並非如你們預期般會

有官員要下台呢？結果可能是會令你們失望的。究竟你們是否願意、能否承

擔這個可能發生的後果呢？ 

 

 假如你們或它們也清楚這個後果和利弊，亦已明白有關情況，而仍然願

意承擔可能帶來的這個壞後果，依然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協助你

們的 佳方法，我是不會反對你們的，因為我也十分希望能幫助你們，只要

你們認為這是 好的方法，我是不會反對你們的。不過，我當然會很理智地

運用這一把尚方寶劍。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主席，首先，我代表工聯會 4 位同事贊成授權研究雷曼兄弟相

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我 後一次提出，如果你們再發出聲響，我惟有請

你們離開。 

 

 

葉偉明議員：主席，為何工聯會支持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

呢？我剛才跟數名苦主會面，其實，我們早前也曾會見一些苦主，我們腦海

中浮現了很多疑問，而剛才發言的很多同事也提出了這些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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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何要支持呢？在這事件上，我們希望知道現行的制度是否真的存

在很多問題。為何證監會及金管局會容許這些產品由銀行零售和銷售呢？為

何容許這些產品銷售予一大羣公公、婆婆或文化程度不高的客戶呢？我們正

正希望找出原因。 

 

 我們無意知道他人的私隱或其他事情，我們只想知道這些產品的實際審

批過程。為何會容許這些產品發售呢？為何會批出這些高風險的產品呢？我

們知道在美國是買不到這些產品的。為何只在香港有售呢？我們也質疑這些

銷售銀行是否知道它們所賣的是甚麼產品。銀行一直聲稱在增加營業額之

餘，也有照顧顧客的利益，我們想瞭解實情是否這樣？銀行是否盲目地相信

一些所謂國際評級，然後為了賺取佣金便不顧一切地將這些產品售予苦主

呢？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瞭解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在有系統的銷售過程

中，銀行管理層實際上有否層層下壓，要求前線人員向顧客，以至是一些比

較年長的老主顧銷售有關產品？銷售手法是否也有問題呢？在一些個案

中，我們看到一些老人家一直也是做定期存款的，但銀行知道他們的定期存

款快要到期時，便游說他們購買這些產品，為何會這樣的呢？為何銀行知道

這些老人家只有數十萬元，也容許他們將數十萬元全數購買這些產品呢？為

何不告訴他們會有風險或勸告他們留下部份現金呢？我們在接觸苦主和各

個個案的過程中不斷遇到這種種問題，我們一直想問個究竟，但卻一直得不

到答案。 

 

 在早前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只見證監會及金管局兩個監管機

構跟銀行互相推卸責任，甚或保持緘默，一言不發，這並不符合社會大眾的

期望。現時，我們也想搞清楚金管局及證監會這種對銀行“一業兩管”的安

排，是否也可能是導致雷曼事件的原因。這些便是我們希望調查的事情。 

 

 我們工聯會支持設立小組委員會，以及賦予該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

特權條例》的權力，就是希望就剛才種種的疑問或其他同事的疑問找出答

案，也希望在制度上作出改善，防止及避免再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同時也還

雷曼兄弟苦主一個公道。 

 

 後，我想補充一句，林大輝議員剛才也有提及，我希望苦主在要求討

回公道時，也要講道理。我們是全力支持他們的，但我也希望他們注意他們

所用的手法，避免令人感到不高興。我們在座數位同事的郵箱也被電郵擠至

癱瘓，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注意這類問題。因為這種做法其實是同一時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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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向我們尋求協助的人的，我們因而未必可以馬上提供協助，這是我一

點小小的補充。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雖然我幸好沒有持有任何與雷曼有關的產品，但我也要

作出利益申報，因為我現在以至於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也會代表一羣持有雷

曼產品的苦主向銀行進行追討。我認為我應該披露這個身份，如果主席認為

這對投票權有影響的話，請你作出裁決。不過，我會繼續這項工作，而且我

認為這項工作是必須做得好的。 

 

 主席，根據紀錄顯示，又或據我記憶所及，政府以往從不曾支持立法會

提出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

案，以對政府進行調查。不論事件是牽涉某些高官或某些事情也好，政府也

想迴避。要迴避當然是很簡單的，有時候，當局會直接不承認責任，有時候

則希望利用時間沖淡事情。然而，跟以往不同的是，政府今次並沒有成立一

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雷曼事件。大家也記得，就公屋短樁事件，政府委派了

一個 3 人小組進行調查，並完成了一份報告；至於 SARS 事件，也是由專家

進行調查的。可是，不僅是立法會不接受，連公眾也不接受有關報告，不接

受的意思並非指那些報告完全不可信、不可靠，而是公眾堅持一個原則，便

是既然是追查政府官員的責任，以致其制度上的失誤，那便不應由政府自行

調查。由政府自我調查，是沒有公信力的，所以應該交由獨立或有公信力的

機構調查。 

 

 立法會一直以來也得到市民的信任，我們以往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

所作出的調查和報告，均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而且我們的公信力是得到認

同的。 

 

 主席，雷曼事件影響幅度既大且遠，對數以萬計受害者個人以至他們的

家庭造成影響。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只要稍為多用一點政治智慧（如

果有的話），便會知道不能抗拒一個公眾認為有需要進行的全面調查。這是

不可能抗拒的，因為大家真的有理由和有權利知道事實的全部和真相，而知

道事實的全部和真相只是一個起步，因為惟有在知道真相後，我們才能作出

一些有建設性、有利的建議，以改善整體的監管制度，以及以往的監管政策

和很多正實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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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調查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涉及對一些官員或機構，甚至是個人

的批評，但僅此而已，立法會並無任何權力作出制裁或處分。不過，這一步

是重要的，因為要是不知道事實的全部、要是不作出檢討、要是不提出建議、

要是不提出批評，我們便無法從錯誤或慘痛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從而重新改

善我們的制度和政策，重新起步，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因此，對於局長早前表示此舉會影響本港金融中心的聲譽 ─ 雖然局

長今天沒有說 ─ 我感到非常驚訝。這種說法實在令人非常驚訝，我的同

事已經說了很多次，我也不想重複了。且不說每個政府也會出錯，就是官員

也會出錯，但如果出錯後，還想把那些錯誤遮瞞，想把事實踢至地氈下，那

只會令人質疑你的誠意，認為你不想面對事實，不想作出改革。 

 

 其實，全世界也經常舉行這樣的聽證會，大家也知道，美國是 多的，

為 何 香 港 要 迴 避 呢 ？ 為 何 香 港 沒 有 這 種 勇 氣 呢 ？ 有 人 說 這 會 令 香 港 很

“醜”，主席，其實很“醜”的事情已經發生了。許多先進國家也不會向小

市民推售這些複雜的產品，但唯獨在香港卻可以大量銷售，竟有數萬人受

害，一夜間輸掉百多億元，當中有很多也是這些投資者的“血汗錢”、“棺

材本”。 

 

 第二件“醜”事，便是在被推銷的投資者中，有不少是六十多歲，甚至

70 歲、80 歲、不大識字、一生人也沒有怎樣投資的人，他們經常被銀行游

說、經常被拉衣袖、經常被哄，因而跌落陷阱。很多人會指他們是因為要貪

取多一點利息，但他們也只是想賺取少許利息作為投資回報而已，那又有何

不對呢？難道穿得漂亮一點，佩戴貴重一點的首飾上街而被人搶劫，我們便

指是那人不對，因為他把那些東西帶了上街嗎？又或是我因為某件產品較便

宜而購買，但原來那是贗品，於是便指那是因為我貪心所致，是因為我想以

較便宜的價格購買產品。主席，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現在我們面對的

問題，是令人覺得羞耻的問題，很多是牽涉系統性的、有誤導性的，甚至說

得嚴重一點是有詐騙性的行為，這才真的是令香港蒙羞之處。 

 

 主席，第三，在歷史上，香港從來沒有一件事導致萬多人向銀行投訴 ─ 

主席，是萬多人。現時，金管局、證監會和消委會也差不多被“反轉”了，

意思是指各方職員均要日以繼夜地處理投訴，他們也有很大的壓力。可是，

大家仍要做，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責任。大家仍要做，因為惟有辦好這

件事，我們才對得起香港人，才可以繼續有尊嚴地支薪。因此，銀行怎可以

跟我們說：“對不起，我們沒有資源，不能應付太多的事情。”銀行怎能說

出這些話呢？其實，說出這些話是很丟臉的，說這些話時應該感到面紅。如

果談到資源，我相信局長是 清楚的，現時被投訴的銀行中，就是規模 小

的那一間，其資源也較立法會多數十倍。立法會也不是只處理一件事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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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將有第二項調查的議案要處理，而且每天還要處理很多重要的事情，是

可能影響全港的法例的。至於撥款，即使有問題，我們當然仍要做，我們不

能抱怨辛苦，不能說資源不足，便推卸責任。因此，我請銀行想一想自己的

責任。就今次雷曼事件的銷售問題，銀行確實可能面對很多索償個案和虧

損。可是，請銀行想想，數年前，他們有多風光，銀行究竟賺了多少？每年

也有數十個百份比的增長，這些錢是如何得來的呢？回頭看看，這些錢都是

小市民的“血汗錢”，小市民的“棺材本”，小市民的退休金，如果銀行的

收入不是從利息而來，便是靠售賣這些產品得來。可是，它們今天還說沒有

資源回應立法會的調查，怎能說出這樣的話呢？ 

 

 主席，它們所提出的很多理由，說出來其實也是貽笑大方的，例如是拖

延賠償。難道我們不調查，銀行便會很快賠償嗎？主席，據我經驗所得，事

情不是這樣的。就 近一批的賠償個案而言，要是我們沒有把告票遞交法

庭，銀行也不會叫停，然後要求多兩天的時間，跟客戶逐一簽訂和解協議和

作出賠償。沒有壓力是不會有賠償的。如果大家今次不施加壓力，不協助苦

主，不追查真相，銀行便不會賠償，政府亦不會反省，監管機構也不會指自

己有錯。很不幸，這便是人惰性的一面。因此，我們不要再相信這些話，哪

些個案要賠償，便要賠償。因為訴訟將會一批接一批提出，而金管局和證監

會的調查亦將會一批接一批進行，這些責任是不能逃避的。 

 

 主席，我有點失望的是，香港有兩份報章，也是很有名、非常專業和有

水平的財經報章，竟大力反對今次的調查。其實，反對不要緊，因為可以有

很多理由，但令我驚訝的是，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並非我們期望的一般水平。

以《經濟日報》為例，當中有一段是很“離譜”的，但我當然不希望意氣用

事地回應。報道指調查會影響本港金融中心的聲譽，接着又指雖然歐美經常

會這樣做，但立法會卻不能做，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泛政治化，欠缺實事求

是、尊重別人的態度”。這即指人人皆可以做，惟立法會卻不能做，因為我

們水平不夠，因為我們只會搞政治，不懂尊重別人。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

也無須多說了。那篇社論也無須寫那麼多字，只要指這 60 人怎看也不像話，

又沒有水平，所以便不要做，由其他人做好了，因為這羣人 unprofessional，

只懂搞政治。一份財經報章怎可以這種語調，對一個民選的立法機關表現出

這種藐視的態度呢？ 

 

 此外，《信報》也令人非常驚訝，似乎連基本功課也沒有做好。報道指

我們沒有清楚說明調查的目的，但我們已不知說了多少次，我們是要研究事

件涉及的整個制度和風險管理，政府 高的財金當局何以容許眾多投資銀行

在香港不受管制地吸納資金，只以披露資料為本的監管機構何以批准這些沒

有好好解釋其風險的誤導性文件，以至是金管局有權卻不好好監管銀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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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銀行出事。至於銀行方面，它們有否依循良好的守則，並對職員有良好

的培訓呢？為何這些事情是不清楚的呢？這些都是大家應該知道的。 “離

譜”的一段還指事件其實已很清楚，政府當然有錯，銀行當然有錯，那倒不

如由政府立即訂定一份報告來認錯和譴責銀行便了事，這是第一點。我也不

知道這是甚麼道理，現在的問題就是政府不認錯，而且還有很多問題是要調

查的，有很多事情仍未能交代。如果以這些理由來反對，倒不如不說理由還

好。他們提出這些理由只會暴露了他們對整件事情不認識、不瞭解，是先有

立場，先有結論，然後才洋洋數千字地寫出一些不知所謂的論據。我感到非

常失望。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對於是否賦予立法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

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行使《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社會上有很不同的意見。

工聯會議員亦曾就此事先後聽取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苦主（“雷曼兄弟苦

主”）、政府有關官員、銀行家及銀行業職工的意見和心聲。 

 

 近日，為數不少的雷曼兄弟苦主透過各種途徑表達了強烈的願望，要求

立法會議員把權力賦予小組委員會，把問題調查清楚。他們認為此舉可向銀

行傳達清晰的信息，令銀行感到壓力，知道民意不可侮，從而加快處理投訴，

並且希望銀行以更優厚的條件處理事件，令他們的損失減少。有部份苦主亦

認為縱使這樣做不能為他們帶來實質的好處，但 低限度可以搞清事實，還

他們一個公道。對他們的訴求，我非常理解，也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可是，有部份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則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小組委員

會如擁有傳召的權力，將開創惡劣的先例，勢必令金融界重估在港經營的政

治風險，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們更直言調查會令銀行難以

兼顧，以致拖慢處理回購、和解、仲裁，以及賠償因不良銷售手法而令客戶

損失的工作。我們曾接觸工會的銀行業會員，他們表示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擔心在調查的重壓下，政府及銀行家會推卸責任，使銀行業會員除面對裁員

的絕境外，更要成為代罪羔羊，獨自承受苦主的怨怒和社會的指責。 

 

 以上所述各方的考慮，令我們感到在這事件上，香港沒有贏家，香港各

方都是苦主，各方的考慮和擔憂都有一定的理據，也應受到重視和理解。我

們也不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是會百利而無一害的。

然而，在考慮如此複雜的問題，影響層面廣闊的問題時，我們不禁要問：甚

麼才是符合香港 700 萬名市民 大的利益的做法呢？問題關鍵在哪裏？利益

要害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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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事剛才已指出，金融海嘯的問題由美國開始，起源來自貪婪、企業

無止境地追求利潤和業績，以及由放任的監管制度造成，這數項因素令結構

性投資產品泛濫，以致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終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這個

危機何時會過，如何度過仍是未知數。金融海嘯的影響正不斷浮現，世界各

國都在全力救災。 

 

 正當全球合力抵禦金融海嘯之際，美國政府與金融中心華爾街正在痛定

思痛，打算從根本改革金融體系，一些叱吒華爾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投資

銀行，有的如雷曼般倒閉，有的如摩根士丹利般轉為商業銀行，而美國各界

有識之士都在尋找這次經濟大災難的根源。 

 

 在美國國會 10 月 23 日的聽證會上，我們很熟悉的前美國聯儲局局長格

林斯潘首次承認他在任內反對監管金融衍生工具的做法是錯誤的，他並表示

對美國現時的經濟狀況感到痛心疾首。 

 

 從美國發生的事，我們學到甚麼呢？我們學到的是，要不斷進步，便必

須面對失敗，找出問題的根源、提出改革路向、踏出正確的步伐，這樣才能

從失敗走向成功，路才會越走越寬。這才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確的道路，

也是負責任的表現。 

 

 說回香港，我的同事葉偉明議員剛才已就迷你債券（“迷債”）的銷售

提出了很多問題，我們要找出問題的原因，作出改善，要知錯認錯，這樣才

能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反之，如果我們把問題掩蓋，就如多

位同事剛才所用的比喻般，把問題掃入地氈底，反而不利金融業的健康發展

與成長。 

 

 其實，由華爾街帶動的炒賣風潮，香港一直也緊緊追隨。證監會只要求

發行商披露產品資料，而不限制產品發售。金管局作為監管銀行狀況及經營

手法的部門，卻容許這些產品在一般商業銀行銷售。這兩個機構的政策，我

相信對是次雷曼事件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如果這個議會不查此

事，任憑這兩個監管機構自己查自己，究竟又會有多大成效呢？我相信大家

都心中有數。 

 

 我們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兩個監管機構的成就和工作的意思。觀乎香

港目前的處境，我們本身沒有次按問題，也沒有把次按證券化，更沒有把壞

資產包裝成好資產在香港發售，在金融海嘯襲擊下，本港的銀行至今仍非常

穩健，這些都可說是兩個監管機構努力把關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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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雷曼等一系列的高風險結構性產品被當作穩健的債券在銀行櫃位

售賣，使許多銀行傳統顧客產生誤解，產生美麗的誤會，結果使很多保守的

投資者無端參與了一場高風險的投資賭博而不自知，以致血本無歸，發生這

事當然反映我們的監管制度有改善的餘地。 

 

 因此，賦權小組委員會進行偵查是有必要的，也是立法會對香港市民負

責任的表現。我們當然明白《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刀，

並且鋒利無比，但我們有信心，我們相信參與小組委員會的同事會極小心地

運用這些權力，使調查能順利進行，而不傷害香港社會的正常運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就這項《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的

辯論，只會有兩個結果；一是通過，一是不通過。 

 

 我們先就着不通過來討論其結果會如何，第一，明天銀行界會在報章刊

登廣告，感謝立法會議員英明神武，令此決議案不能通過，使香港作為世界

金融中心的聲譽得以維護；第二，政府官員，特別是任志剛先生會鬆一口氣，

因為他的帝國可以多維持 10 年，雖然 近我們有些議員欣賞他，讚賞他的

工作能力，但事實上，整個事件應由他負起責任。我當着局長面前也曾說過，

局長只當了此職位兩年，便面對這種情況，過去他一直是一位學者，學者慣

於紙上談兵，是沒有見過這種事情發生的。現在，局長想多做點事，多提供

點意見，但局長作為一個學者，對環境事實上是不熟悉的，因為學者是多作

理論上的評論，而他現時想做些事，又能否做得到呢？不過，我個人仍很欣

賞局長的意願及心態。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決議案今天獲得通過，又如何？事實上，通過的機

會是肯定的、百份之一百的，為甚麼？我們很多議員都看風駛，有部份一

直都在拿政治本錢，即使未曾知道結果，我個人已預測分區直選的議員中，

會有高達 27 位以上支持，而功能團體我則預測 後會有 18 至 19 位支持，

因為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它既成事實之後便支持，說自己為選民做了事。當

然，除了有背景的議員外，受到背景影響的就是例如商會，因為選票根本不

是該議員的，是屬於商會的，商會想誰做議員便由誰做。 

 

 除此之外，其實，作為一個議員是要有良知，要有良心。保皇黨也沒有

錯，為甚麼？在這個世界裏，保皇黨的“皇”如果是為民着想的，保住這

“皇”，大家都好，“皇”當然好，自己又有職可當，有何不好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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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個“皇”違背了人民的利益，便不值得保了。作為一個議員便要公平

公正地抵抗一切壓力，才能成為一個值得業界或市民擁護的議員。 

 

 

（公眾席上有 1 人拍掌，該人隨後在工作人員陪同下離開） 

 

 

 主席，我們從這事件看得到，由始至終皆因政府政策的偏差，為甚麼我

這樣說？我們看得到政府的政策是想將香港塑造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

心，這種想法、這種野心、這種信心，事實上是沒有錯的，因為香港再不能

返回到 1950 年代以製造業為本、為主的環境，因為我們瞭解到，香港的土

地、香港的工資、香港的一切配套，根本上是與國內的製造業等已有天壤之

別。不過，香港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大家可以利用中國國內作為一個大後台

而面向世界，有部份香港人是可以做得到的，因此，在這環境下，面向金融

業進發，事實上是沒有錯的。 

 

 然而，儘管是沒有錯，政府所訂下的政策卻是有偏差的，因為政府急於

求成，忽視了特別是來自美國那股力量。我們看到在 1987 年發生的所謂世

界性股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教訓。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 10 年以

來他們予取予求的行為，而在 2007 年，根本上已醞釀着一種殺戮性的氣候，

為何延遲了 1 年才來臨呢？因為國內的力量所產生的對抗力，令有關的金融

機構不得不小心地處理。 

 

 當然，大家要瞭解，世界的這股力量不是慈善基金，他們是殺戮基金，

他們是弱肉強食，市場向好時他們會“食”，市道低迷時他們同樣“食”。

但是，在香港，除了我們的教授，即我剛才說只會紙上談兵的教授之外，其

他人怎知道有一股外國力量在香港醞釀或蘊藏在香港之中呢？事實上，香港

人正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奉送、奉獻給其他地區，因為他們心目中一直認為

世界級的大金融機構和大經紀皆是對的，本地華資經紀......任志剛先生曾

親自對我說過一番話（他當然亦可以否認），他叫我不要再眷顧本地的散戶

或小經紀，他們是會被淘汰的。這種心態......當然，他應該瞭解我，這些

人是我的衣食父母，因為他們投票給我，但......這種事......我的意思不

是這樣，我也瞭解實際環境，因為即使是全世界的外資也被吸引來港，也是

要本地力量互相配合才成 ―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願意讓他騙，他才會

有興趣騙的。 

 

 說到銀行今次發出的聲明，大家可以從中看得到，亦證明了，在銀行家

心目中仍以為自己高高在上，雖然我們不可否認，香港各界包括我個人在

內，與銀行也是息息相關的，即使當作我本人沒欠銀行錢，我仍會有存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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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沒可能將全部現金放在家裏的，所以，香港人與銀行是分不開的。可

是，銀行卻在不知不覺間被金管局縱慣了，令它們以為非要它們不可。特區

政府經過這次事件後，尤其要考慮是否有需要發出新的銀行牌照，從而加強

競爭，因為很多小型銀行已被逐一收購和合併。實際上，要增強一個地區的

競爭力，這樣做是不容忽視的。我希望局長聽得到，但即使他聽得到，也是

沒用的。 

 

 問題是，主席，我瞭解到，在這次迷你債券事件中，是證監會負責審核

和批准這種產品的。各位同事也說過，要他們就批准一事徹底作出披露。但

是，究竟是否有足夠的披露呢？據我所瞭解，證監會根本是用納稅人的金錢

和市場的力量來壯大自己，他們究竟是否已盡了責任？這方面大家是要知道

的。此外，在這種產品推出時，所謂的單張究竟是否有誤導，證監會是否已

盡了責任，這些也是必須瞭解的。 

 

 當然，證監會說過，買家除了看單張外，還要看重要資料、招股章程等。

章程的內容是否足夠讓投資者作參考？是否備有中、英文本等，作為局長應

該留意，作為政府也應該留意。與此同時，對發行商的身份和保薦人的身份

所作的調查是否足夠呢？在這方面證監會也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就這個中介

人的身份而言，據我瞭解，由於在 2002 年就證券方面訂立的所謂“大法”

（有部份證券業人士稱之為“證券惡法”）把交易所合併之時，證監會根本

上是沒有權力管轄銀行屬行的證券部。此做法因而引致業界一直批評為一業

兩管。我剛才舉出的五六項理由，是說明證監會有需要自行作出詳細交代，

使各界人士更瞭解這次的事件。 

 

 與此同時，讓我們談談金管局。金管局從證監會方面奪得了權力。於 2002

年，我本人當時不在立法會，但我們現在有很多議員同事當時曾參與審核這

項證券法，而金管局當時曾向那些進行討論的同事作出一個附有保障的承

諾，希望藉此能令大家把管轄銀行屬下證券部的權力交予金管局。到了今時

今日，權力已經交了給它，但我們可聽到“任總”的說話多麼輕挑，通俗一

點，是多麼“牙擦”；他還說“我先知先覺。”如果他是先知先覺的話，便

應該監管銀行，捉拿銀行，甚至要杜絕它們的惡行。要是他說無權監管，那

麼要設立他這職位來幹甚麼？他根本便不應該把權力奪過來。還有，他是多

麼狡猾，現時把那七十多宗個案交予證監會，然後便告知全球，這不是我的

責任，你們看！我已把個案全數交給證監會了。這些應該由它監管，不是由

我監管的。“任總”這般偉大，難怪他可以領取年薪 1,000 萬元，他應該值

年薪一萬萬元才對。看他有多麼大的本領，當大家討論時，矛頭是直指向局

長的，哈哈！他則坐在角落，使大家忘卻了他。這才是人上人的做法，值得

大家學習，但也值得我們批判、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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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一直以來，他是否瞭解金管局有否監管銀行的運作，尤其以中介

人的身份來進行工作呢？如果他沒有這樣做或有所疏忽的話，他根本上已經

失職。他怎可以推諉、推卸呢？我們的特首只曾批評他說，明年他也該退休

了，誰知道只是相隔一天，特首便幾乎要刊登報章向他道歉了。這方面的壓

力從何而來？即使是中央政府施加的，我仍認為要批評。當然，全香港沒有

人敢批評政府，但肯定是有某一方給了特首壓力。我瞭解特首的為人，會令

他作出這樣的行為的，這股力量不會少。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也無法

逃避。我剛才說過，誰膽敢保證某人不是外國植在香港的勢力？這是值得我

們小心評估和檢討的。 

 

 據我所瞭解，是在銀行發表這次有錯失，金管局才開始調查的。這足以

證明金管局平時根本上沒有留意銀行的運作，而政府表示他們會重新檢討，

會從善如流，並會看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金管局應負上六七項大責

任，皆是值得有關方面討論的。 

 

 說回銀行的責任。銀行代理這種所謂迷你債券的產品時，究竟是由誰接

觸誰？條件如何？是否成為了中介人便可賺取 4%至 5%，還是高達十多個百

份比呢？銀行是有責任向社會人士交代的。銀行跟保薦商、發行商的關係如

何？大家是合作還是只有單一的代理人？銀行職員是如何接觸苦主們的？

所謂苦主，我認為應該稱他們為債主，他們並不苦，他們是債權人，他們要

監督銀行如何賠償他們的損失。銀行職員進行這些所謂硬銷，即 cold call 時，

有否抵觸條例？政府為何完全沒有採取行動？如何向整體社會交代呢？還

有，銀行職員是否知道顧客是 65 歲的長者，甚至他以前曾否有投資的經驗？

這些皆必須檢討。 

 

 同時，銀行的顧客是否知道百份之一百保本是甚麼意思？我們的特首說

過，這些產品根本上已經不是債券，但銀行是否瞭解那些是否債券？如果是

債券，如何證明呢？如果不是債券，銀行便不但作了誤導，而且是有意欺詐，

這行為便已經涉及刑事了。與此同時，銀行還要知道向顧客推銷這產品時，

它們自己要有冒這風險的經驗，它們有否做到呢？當然，我們亦須就部份顧

客進行檢討，如果他們主動到銀行表示要購買這產品，他們是知道自己所做

的是甚麼。譬如說，你要求經紀為你購入滙豐的股票，萬一滙豐發生問題，

你是不能追究經紀的。 

 

 主席，我同時也瞭解，立法會成立這個委員會，是會盡忠職守，是要盡

我們的力量處理此事。我希望有關人士對我們的期望不要過高，但我們會盡

我們的力量來做我們應做的事。符合社會的要求，是我們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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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我曾跟不少雷曼兄弟苦主會面，他們向我表示， 希望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盡快取回 多的本金，令他們的損失減至 少，我看到有

些人每天也吃不安、睡不着。我亦已透過各種方法，協助他們和銀行溝通，

希望雙方可以早日和解，達成賠償或回購方案。 

 

 事實上，我看到各界人士，都是積極朝着這個方向辦事的。銀行公會方

面已經成立了專責小組跟進有關雷曼事件的投訴，並將於 12 月初有一個詳

細的回購方案。個別銀行正在積極調查自己的個案，以及和苦主達成和解協

議。主席，上星期我和一羣雷曼兄弟苦主跟中國銀行（“中銀”）高層會面，

他們表示已經成立調查和仲裁委員會，首先會處理 65 歲以上長者和弱勢社

羣的個案。 

 

 中銀高層向我們保證，如果證實有不良銷售個案，他們是會全數負責

的。事實上，經我轉介的個案，有不少雙方已經進行和解或已完成和解。 

 

 另一方面，金管局已經將 96 宗涉及不當銷售的個案轉介至證監會作進

一步行動，並委派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向銀行提出調解。如果調解不成功，苦

主可以透過消費者委員會訴訟基金提出訴訟。主席，我想指出，現在已有渠

道幫助苦主取回公道，社會上亦已有很明確的信息，便是銀行要盡快解決這

些問題，銀行自己亦要保住自己的聲譽，它們已經受到壓力要盡快處理這些

投訴。當然，有人認為它們現時的速度仍不夠快。事實上，現在已經陸續有

和解個案出現，事情開始有進展，如果立法會要在這個時候引用《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我擔心會拖

慢雙方和解的進度。  

 
 主席，我之前已說過，現在 重要的，是幫助苦主早日取回 大的本金

或賠償。有一些個案是很緊急的，因為有些苦主正在患病，正等着這些本金

救命。如果立法會要對銀行作出聆訊，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商，自然

可能會築起防火牆，徵詢大量法律意見，並可能會抽調正在處理雷曼兄弟個

案的人手，準備立法會的答辯。會否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知道，但如

果是這樣，我相信會拖慢整個和解和回購程序。此外，我擔心一旦進入議會

的法律程序，我不知道銀行界的法律意見會否建議它們改變現時的程序。現

在這些苦主每天都受到等待的煎熬，他們多等一天也嫌長，我們亦知道，立

法會聆訊需時很久，大部份同事都不是金融專業人士，回看以往的專責委員

會都用上頗長的時間來處理這些事情，有些是超過 1 年的，這次聆訊究竟會

有多長？我們現在也不知道。雷曼兄弟苦主等候解決的時間亦可能會因這個

聆訊而延長，這只會增加他們的精神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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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已經多次指出，隨着市場越來越波動，雷曼債券抵押品的價值

會有機會越來越低，銀行應盡早進行回購工作，讓苦主有多少，便拿多少，

而且要盡快。如果事情拖延越久，我恐怕有一些現時仍然良好的抵押品的價

值會下降，我真的不願看到這個結果。 

 

 至於金管局和證監會的問題，有人認為現時監管上出現問題，而金管局

和證監會正在檢討和改善現行制度，我們要盡快修補制度上的不足，防止同

類型事件發生，我們是否要待這個聆訊結束後才知道問題所在？其實有些問

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我們是否要待這個聆訊結束後才作出補救呢？如

果要等到調查有結果才做事，我恐怕為時已晚。 

 

 主席，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着金融海嘯的沖擊，很多行業和大部份的香

港市民均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好像 近已開始出現一連串裁員和公司倒閉事

件，大部份市民和企業已經叫苦連天，希望政府和銀行可以幫助他們繼續生

存、發展和就業。現在雷曼事件只是第一波，之後可能會有第二、第三波，

香港的經濟有可能繼續轉壞，我們須花更多時間和人手來處理這個危機 ─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 以及重振香港各行各業、增加就業。在這個分

秒必爭的時刻，我們應否在資源上作出一些平衡？如果立法會作出聆訊，我

相信財金官員無可避免要抽調人手應付立法會的調查，屆時會否影響他們其

他工作？他們會否因此忽略了前面的危機和挑戰？ 

 

 主席，我非常同情這一羣苦主，我亦會繼續不停和銀行反映，催促他們

和苦主盡早和解，但透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是否真的

可以加快解決問題？抑或會令問題更趨複雜化，令我們忽略了其他挑戰？我

是有很多擔憂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數以千計的雷曼兄弟苦主兩個月來東奔西走。他們聲稱

因被銀行誤導而錯買具風險的金融產品，多番到銀行討回本金，又到金管局

和消委會等機構投訴，希望尋求公道。雖然銀行公會已承諾會回購與雷曼有

關的迷債產品。但是，不少損失數以十萬，甚至百萬元積蓄的苦主，他們在

這段時間裏，每天望天打卦，擔心回購計劃的回購價太低，無法取回全數本

金。另一方面，與雷曼有關的ELN和PPN苦主，因現時仍無法估計究竟將來

會面對甚麼情況，而感到十分彷徨，他們逐漸失去耐性。 

 

 在民建聯所接獲的大量個案中，不少是涉及長者、退休人士、低學歷和

沒有投資經驗的市民。如果說這批人士有能力認識，並且是自願購買雷曼產

品，在常理和法理上來說，是說不過去的。銀行在銷售這些產品時，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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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客戶對銀行的信任，避重就輕，我們歸納當中的銷售手法，均非常類似，

當中顯然涉及銀行整體的銷售策略問題。 

 

 雷曼事件發生至今已有一段時間，其間雖然有個別個案透過民建聯的協

助得到解決，但我們擔心這種曠日持久的處理狀態，會進一步令雷曼兄弟苦

主的情緒逐漸惡化，導致社會和諧出現問題。 

 

 雖然銀行業界經常強調，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權力及特權條例》”）介入這事件，會阻礙和解進度，銀行業界甚至

以“即時停止回購行動”作為要脅，將和解進度和調查事件捆綁起來。如果

銀行以為苦主只着眼於本金利益，那麼便是大錯特錯了。銀行應該明白，苦

主除了關注本金外，亦關注金融產品銷售制度和政策責任問題，現時苦主十

分希望查明真相。當然，我們知道，亦有部份苦主是清晰明白立法會的調查

很可能導致事件的解決會受到延誤，但我們直至今天仍未收到反對調查的聲

音。苦主亦經常說，不是賠款了事便可算，當中還有一個責任的問題有需要

正視。 

 

 查明真相和致力和解兩者之間是沒有衝突的，不論是否行使《權力及特

權條例》授予的權力，銀行也應以 快速度跟苦主商討索償的問題，如果說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窒礙和解進度，相信這只是刻意淡化銀行在現

階段理應積極履行的責任。銀行業界以和解受阻作為談判條件，甚至要游說

立法會議員，這顯然是顯示銀行業界沒有誠意承認事件存在誤導問題。這事

件鬧得這麼大，如果政府和銀行仍然視《權力及特權條例》是跟銀行業界作

對的話，以求避過立法會調查問責，這種做法是不能夠接受的。相反，銀行

應該以合作的態度，在《權力及特權條例》之下與立法會一起查找不足，致

力早日解決這事件，如果有涉及一些敏感的商業機密資料，當然，立法會議

員是會很小心處理，以謀取一個平衡。 

 

 有很多位議員在今天這個議會裏很清楚說出，他們在行使有關權力的時

候，是不會隨便運用的。不過，我們亦認同在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

予的權力時，大前提是，不應該阻礙和解進度，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民建

聯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原則。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純粹只為揪出數

個人來批評，卻大大影響了苦主們討回本金的進度，這我們是反對的。當然，

我們日後仍會堅持這個原則，小心地行使這個權力。 

 

 現時民意已經非常清楚，苦主希望加快處理追討本金的進度，同時亦想

查明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認同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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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苦主們這兩個期望。事件如果一再拖延的話，只會引起更大的社會民

怨，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將造成更大打擊。 

 

 主席，民建聯在 11 月 6 日至 10 日，就雷曼事件訪問了 702 位市民，瞭

解他們對銀行業的信心問題。我想在這裏扼要地說一說這項調查的結果。 

 

 有 51.4%的被訪者表示，對今次雷曼兄弟倒閉事件導致大量銀行客戶蒙

受損失，他們對銀行的信心存有很大的影響。有 57.2%的市民表示今後不會

接受銀行職員向他們推銷金融投資產品。此外，有 65%的被訪者表示，銀行

不應該向普通市民銷售如此複雜的金融投資產品。我們還詢問了數條關於銀

行銷售手法的問題，普遍來說，市民都認為銀行職員在推銷投資產品的時

候，並沒有先為客戶做風險承受能力評估，當中有 52.8%的被訪者表示沒有，

從來沒有銀行職員先替他們做這些風險評估，然後才向他們推銷銀行的金融

產品。至於銀行職員有沒有充份講解產品所涉及的投資風險問題呢？有

56.5%市民表示沒有，他們甚至表示，銀行職員本身可能對金融產品也不太

瞭解，所以導致在推銷時，沒有清楚說明這些產品所涉及的風險及可能存在

的問題。至於現行的監管制度以披露為本，要投資者自行負起衡量投資風

險、承擔能力和金融產品的風險程度的責任，有 50.4%的被訪者認為現在這

個制度是存在着問題。 

 

 主席，我們可以從這個調查結果中看出，市民對現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規管制度，其實是有不滿之處，金融業是香港的經濟主要支柱，這是

毫無疑問的。不過，它是否能夠健康及持績發展，這是大家都極之關心的議

題。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給我們的教訓是，很多投資者蒙受極大的損失，但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從中汲取教訓、檢視我們現行的制度，相信這才是積極的

態度。 

 

 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昨天，四川省有人來招商，我到那裏示威。今天剛好是四川大

地震後的 6 個月。大家都知道，我想回去詢問徹查豆腐渣工程的進度如何。

事隔半年，一件案件也查不出來 ─ 不過，沒有了，是沒有立案。為甚

麼我有這麼大的感觸呢？如果今天我們在這裏，由於某種理由令民意不能

彰顯，竟然不能通過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

權條例》”）來調查雷曼事件的話，情況跟四川省由於豆腐渣工程而喪生的

人含冤不白，是沒有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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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很多人在說，如果我們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進行調查，會有

很多壞處。有甚麼壞處呢？是拖延。各位，很久以前，我們已要求任志剛做

事 ─ 他說他是先知先覺的。金管局沒有做事，大家問一問雷曼兄弟苦主

便會知道，當有人接觸銀行時，銀行怎會跟他對話呢？任志剛是沒有做事

的。那一天，任志剛被林大輝抨擊、質問，問他先做一宗個案可以嗎？任志

剛說，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原來，所謂做了那宗個案，之後不是有甚麼

行動，而是要把個案轉介到證監會進行調查。他在說甚麼呢？這是虛假聲

明。他居然敢在議事堂中這樣說。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他

是否膽敢這樣做呢？當然是不敢了，作虛假聲明是要坐牢的，我也曾試過在

上面公眾席示威，在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情況下，違法者是要坐牢的，

明白嗎？ 

 

 有人說自己先知先覺......我告訴你，今天它們仍在售賣那些高風險產

品，我經常回到我的辦公室......我忘記了那裏是甚麼銀行，似乎是交通銀

行或是中國建設銀行，有一個職員遞給我一張單張，我立即縮手了，“老

兄”，關於那些產品的，接觸一下也是有罪的。可見現在仍在售賣那些產品。

當局為甚麼不進行監察呢？ 

 

 中信泰富的情況也是這樣，雷曼兄弟出現了這麼多事，有哪件事是政府

主動處理的呢？中信泰富是百份之一百的騙案，榮智健在北京逍遙快活，不

知道他是否已回港？不知道他是否雙規？還有一個，便是范鴻齡，他是前行

政會議成員，亦是獲委任於證監會的。讓他們這裏繼續玩下去，“老兄”，

這是近親繁殖。原來其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個人同時戴着數十頂帽子，

我們怎麼調查呢？如果不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請這些老爺上來作供，

我們怎麼進行調查呢？我想請教一下那些人，如果有誰說現時這樣便能夠調

查得到的話，便由他來調查，我也不想調查了。讓他進行調查，然後讓我看

報告。當局自己不能調查，那麼，為甚麼要阻礙我們為市民做事，對嗎？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信報》（我日後可能不會再買它了，本來我每天

也買的）指出，這樣調查是不應該的。為甚麼不應該呢？立法會的議員是要

為市民服務的。現在全香港已經滿布債主或苦主，可說已經是哀鴻遍野，將

來還有機會變得更嚴重。我們為甚麼不作出調查呢？有多少表面上說仁義道

德，實際上姦淫虜掠的大財團，正在賭 accumulator、 decumulator 等，我們

怎知道呢？ 

 

 陳家強局長，你有否負過責任呢？你是代表特首的，特首找你，你便找

曾俊華，曾俊華便找他們，我也說過這是“五人幫”：曾蔭權（現在不知道

到了哪裏）、曾俊華、陳家強、任志剛、方正等 5 個人。這些人是完全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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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的。我們運用特權，曾蔭權一定不會來了，他當然會運用他的特權來迴

避的，但 少也有 4 個人要出席。 

 

 有些人說，我們要捉來一些梟首示眾。我不敢。我只是給他們機會，讓

他們解釋，令他們不要再說自己先知先覺，之後問他們怎樣先知先覺，他們

不可說不知道。我們要傳召財經官員，因為法例賦予這樣的權力。IMF 在 2003

年已經寫信給他們，說情況是很嚴重的，當時還未談到場外交易的問題。當

局回信給他們，說沒有事的，因為我們有一個聯合委員會。政府會進行監察

的，證監會和金管局是一起做事的，然後政府官員也會監察着。“老兄”，

5 年了，任志剛如果是先知先覺，為甚麼不早點說出來呢？為甚麼陳家強不

問問他或他之前上一任的馬時亨，說：“總裁，你是否先知先覺呢？不要騙

我吧。”不監察他，他也不會做點事的。 

 

 到了今天，還有人說不要調查了，這樣會害了苦主。大家問一問苦主怎

麼想吧。我再說一次，全面包底，不是社民連的立場，而是民建聯的立場。

我們從來沒有主張全面包底，我們只是說“要捉賊”，要把那些不良銷售、

詐騙的事情全部暴露，如果不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沒有辦法這樣做

的，以致訴訟也是“戇居”，因為訴訟只是就那事項進行訴訟而已。我們當

然可以進行訴訟，我也經常控告政府的，但現時的問題不同，我們要進行的

聆訊是公開的。法庭內可以拍攝嗎？主席，法庭內是不可以拍攝的，拍照也

不行，只能夠以劃畫方式劃出當時的情況，法庭的審訊情況外人怎知道呢？

況且，更有一點，銀行家可用錢收買人，即付“掩口費”，銀行如果認為事

態很嚴重，便會與人私下和解，和解後，便不准人說出箇中原因，對嗎？這

便是全面黑箱作業了。各位，現在這裏有一個黑箱，上次是用來對付曾蔭權

的，上次放了一本《動物農莊》。這是黑箱作業，請勿騷擾。 

 

 主席，我知道你眼有老花，請看清楚。各位，黑箱裏有甚麼呢？我告訴

大家，有這些東西 ─ “陰司銀紙”，別人拿出港幣現金來，現時卻變了

這些東西了，“老兄”...... 

 

 

黃毓民議員：溪錢。 

 

 

梁國雄議員：那些高息票據的東西，即債券，完全只是給人一張紙，是不能

使用的，陳家強局長，你要不要呢？給你，你願意接受嗎？你現時立即給我

1 萬元，我便可以給你更多的這些“陰司銀紙”，單是一張面額已經有 500

萬元，你要不要呢？局長，你不會要的，如果你也不要，為甚麼我們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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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發行這些產品的人，可以強迫市民要這些東西呢？這個黑箱不單有這些

“陰司銀紙”，各位，是真金白銀、現鈔拿進內，但只給回買家一張像現時

這些“陰司銀紙”般的票據，大家要不要呢？是否還要猜一猜是值“零”或

“10”呢？ 

 

 主席，現時的問題是我們其實要看看銀行家做了甚麼壞事，然後依法處

置，根據香港現有的法例處置，如果不能處置他們便要修改法例，這便是《權

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的第一個基礎。至於處理後，接着進行民事訴訟，又或

會有銀行家瑯鐺入獄等，這些不是我們的問題，立法會議員是為人服務，怎

麼處置他們，與我們何干呢？那是黃仁龍負責的範疇，我覺得黃仁龍的所為

又是要被我罵的。我陪苦主前往報案指銀行詐騙，每一宗個案所涉的金額也

有數百萬元，當然是一定要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我們其後追問警察有關

處理案件的進度，所獲的答覆是已經全部處理，已送交司長。司長似乎只關

注年青人吸毒的事項，他曾說其重點便在於此方面，說來說去也只是關乎這

方面，他似乎擔任禁毒專員般，我們現在這些個案有沒有處理呢？答案是，

有足夠資料便處理，否則，便不處理。個個苦主到警務處報案，也是不行的，

警察已做了工作，只是司長延遲處理而已。 

 

 司長對付我們時很了得，民間電台一旦輸了官司，而判決暫緩，他接着

便申請禁制令，迫我要做出藐視法庭的行為。各位，他做了甚麼工作？不應

該做的、不義的，他全做了。大家看看，官字兩個口；銀行家監守自盜，那

麼，香港市民還有甚麼指望？黑箱開始出現了，除了銀行外，主席，這個便

是金管局，從黑箱裏爬出來，我們當然不要這麼差勁的金管局 ─ 不要了。 

 

 第二，是銀行公會，和廣北也不知在說甚麼，不是因為他說廣東話不正，

他說來說去，也指銀行沒有責任。一如李國寶議員般，說銀行沒有責任 ─ 

銀行賣這些東西、賣假東西，是蓄意誤導人，其實已屬於詐騙罪，不是誤導

銷售。各位，香港是否法治之區?銀行公會“玩完”了。 

 

 此外，證監會也如是，證監會不監管產品，它須以披露風險的工作為主。

“老兄”，我如果告訴各位，饅頭全部有三聚氰胺，大家還會否吃呢？既然

我已向大家披露此事，各位還會否吃？“老兄”，證監會不行，律政司又不

行，還有甚麼可說呢？其實，便是由於這些東西全在這個黑箱內，這些所謂

具有公信力的機構，也全部只不過看到一個大“ S”加一棟，便是“錢”了，

“老兄”。今天一念判人禽 ─ 這是引自一位前輩所寫的一首詞，他被共

產黨禁錮，要求他認錯，他說，一念判人禽，即他一念之間便能分辨出是人

是獸。今天，如果有人繼續以錢為上，為了自己與企業的關係，又或與權貴

的關係，而掩着良心，不投票支持我們進行調查，他便是禽獸，因為人是有

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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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再說一次，如果今天不想投票贊成的，請他回家喝杯茶，不要

阻礙地球轉、不要阻住公義有機會彰顯。人們經常說立法會沒用，立法會現

時要求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了，卻要求我們不要使用，這是甚

麼道理？有人經常說我這類人攪事，攪甚麼事呢？全部事情都是那貪得無厭

及依附權貴的政府所造成，雷曼兄弟苦主受的苦，不是他們應該承受的；雷

曼兄弟苦主受的苦，是官商勾結、金權政治所造成的。今天，一定要徹查這

個問題，要打破黑箱、要把這些黑暗金錢棄掉，這個黑箱不要了，把它打爛

好了。 

 

 各位，一念判人禽，民建聯考慮已久，一如田北俊所說般，上帝造人需

時 6 天，它現時說“轉軚”，我拭目以待（計時器響起）......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是否知道拭目以待何解？是伍子胥 ......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

力及特權條例》”），才明白這是甚麼樣的權力和法例，這是調查真相的權

力。 

 

 《權力及特權條例》在 1985 年獲得通過。為甚麼會這樣做呢？主席，

因為當時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我們知道將來的立法局、立法會將變成

一個真正由民主選舉出來的立法機關。所以，如果要做到制衡政府和權貴的

權力，令選他們出來的人可以發揮力量，他們便要有真正的權力、真正的自

由，而 基本的，便是查明真相這種權力。 

 

 那麼，為甚麼會稱為“權力及特權”呢？為甚麼說成是特權呢？其實，

特權（即英文“ privilege”）這個字是英國下議院所用的名詞，這表示它做

事時是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干預的。所以，privilege 這個字可說是一種豁免，

可以保障其言論自由、辯論自由，在自由地表達一些批評時，可以不受干預、

不受威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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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回歸前的立法局或現在的立法會，也不是一個主權的國會，即不

是一個 sovereign parliament，所以立法局當時的權力及特權也須依靠立法保

障。因此，當時才會通過這樣的一項法例，而我們在《權力及特權條例》之

下的權力，亦較國會或其他國家的議會受到更大限制。 

 

 到了回歸時，《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款、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

和第七十八條均保障了這些權利，承認憲法保護我們享有這種權力，而且人

大常委會也正式承認《權力及特權條例》是香港合法法例的一部份。為甚麼

要有這項法例呢？就是要令我們能夠發揮我們的職權，即調查的職權。 

 

 我們今次為甚麼要調查雷曼事件呢？我們要調查甚麼呢？對我來說，題

目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為甚麼如此高風險、如此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在

銀行內透過促銷，推薦給自己的存戶，讓一些退休人士、老人家也把他們的

安全存款變作高風險的工具呢？這個問題是我們一定要問清楚的。 

 

 今次雷曼事件引起的可說是一個金融重災。當我們出現別的重災事件，

例如發生觀龍樓塌樓、 SARS 瘟疫等災難時，我們也應該調查，特別是當發

生的災難，很多地方也顯示出有人為失誤或我們的保障機制失靈的時候，我

們更要進行調查。例如當赤鱲角機場出現大混亂時，我們便會問究竟發生甚

麼事情，為甚麼會亂成一團，令香港的國際聲譽受影響呢？所以便要成立專

責委員會，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 

 

 無論是在九七前或九七後，我們也曾使用這種調查權力，而且已用過很

多次，為甚麼今次雷曼事件會是一個例外，為甚麼我們不應該使用《權力及

特權條例》來查明真相呢？我可以看到這調查其實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是

要查出真相，究竟發生甚麼事情、銀行如何銷售、使用甚麼方法銷售、這些

是甚麼產品、經過怎麼樣的審批等。第二，要釐清責任，我記得譚耀宗議員

在記者招待會時似乎說要查明真相，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才能釐清責任。然

後，第三步便是尋求一些解決方法，提出一些建議，避免將來會有同樣的事

情發生。 

 

 主席，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非常天經地義的，我甚至無須像梁國雄議

員般那麼激動。我只是覺得這是立法會的責任，我們有這樣的責任。為了令

我們盡責，法律和憲法賦予我們這樣的權力，但為甚麼我們行使這個權力，

會引來這麼大的爭議呢？ 

 

 主席，有些人提出一些理由，包括李國寶議員代表銀行界提出第一，他

說我們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我們過去只是監察政府，今次卻調查私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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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這樣會發出一些很差的信息。其實，我們今次並非故意要調查銀行，而

是如果我們要知道雷曼事件如何發生，查出真相的第一步便須銀行配合，向

我們提供資料。但是，我們並非止於這一步的，只是這一步是必要的，令我

們看到監管方面有否出問題，還是我們的法例機制出現問題，有需要改變。

我們絕對不是要建立一些先例或破壞過去的做法。 

 

 主席，過去數次的專責委員會，究竟我們傳召了甚麼證人呢？剛才也有

議員提出了。在調查 SARS 的專責委員會，我們傳召了很多醫生、醫院、微

生物學的教授等。這些都是私人機構，我們也傳召了他們出席作供。在短樁

事件中，除了政府的官員外，我們還邀請了建築師學會、工程公司的代表，

因為他們的證供對出現短樁事件的調查有直接的關係。我們要知道真相，便

一定要傳召他們。在調查赤鱲角機場的混亂時，我們不止傳召政府機關的人

員，連客運公司的人員也要傳召。這些也是私人公司，是與機場有合約的私

人公司，為甚麼我們要調查呢？因為那裏發生了大混亂，而在混亂之前，他

們也是有份進行設計，以及決定機場應否在 7 月 6 日啟用的。我們要傳召他

們時，沒有人有任何異議。 

 

 為甚麼到了今天，銀行售賣了這麼多這些債券，我們想知道售賣和審批

的過程，而要銀行提供資料和文件時，卻有這麼大的迴響呢？我們過去有這

樣做，我們現在這樣做，絕對是一脈相承的。至於有人說香港的做法很不妥

當，張文光議員剛才亦提到，而梁國雄提到《信報》的社評令他很憤怒，老

實說，我看了後也覺得很憤怒，但我不會不買《信報》，因為《信報》有練

乙錚的這篇文章 ─ 《立會傳召銀行事上李國寶所言差矣》。他針對這件

事作出解釋，他引用李國寶的觀點：“立法會重要職責是監察政府，對私營

機構引用特權法調查乃極壞先例”。練乙錚先生說得很對，我們不能只研究

金管局和證監會，一定要擴及有關的銀行，然後我們才能看到整體的真相，

知道怎樣向政府對症下藥，向市民負責。 

 

 至於外國的例子，張文光議員剛才提過，美國曾調查過從事長途電話業

務的世通公司，作用是甚麼呢？便是要協助美國證監會研究怎樣改善上市公

司的會計程序。此外，為何要在 2006 年調查惠普電腦公司的醜聞呢？便是

要研究私家偵探所用的手段，是否應該列為非法。所以，這些全都是私人的

機構，但着眼點始終是公營部門面對公眾所要擔當的角色。 

 

 我們在通過法例時，很多時候都會聽取業界的意見，我們也會有聽證

會，聽取市民或受影響人士的看法。主席，我們每次均會這樣做，而且是非

常小心地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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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這次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立法會議員當然要非

常小心，因為聆訊是公開進行的，會議是公開的。在會議上，我們不但可即

時看到出席提供資料、意見和信息的人的做法，例如官員或銀行管事等的態

度是否閃閃縮縮，還是很合作，還可以看到議員怎樣履行他們的職責，看到

他們是否有很好的準備，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公平、公正。 

 

 主席，這是當時是調查梁銘彥先生離職事件的報告，這本則是逐字紀錄

本。當時的主席是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開宗明義便說 ─ 當然，這些

演辭是經秘書處研究，為主席擬備的 ─ 第一便是公平、公正，我們提出

的問題，要公平、公正地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的事實提出建議，這樣才

可以釐清責任。 

 

 調查機場事件的報告 ─ 我沒有帶備逐字紀錄本 ─ 大家也可以

看看。這些都是在立法會的圖書館可以看到的。大家只要看看報告，便會知

道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是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證

人和取得文件。在作出報告的時候，用辭是如何公正和小心的。這絕對是我

們立法會本身的名譽所在。主席，過去的立法會每次在動用這些權力的時候

都非常審慎，我希望今次的情景也是一樣。 

 

 所以，基於上述數點，我實在看不出，為甚麼我們今次行使《權力及特

權條例》賦予的權力，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很簡單，我們應做的事情便要

做，做的時候也要很正經，很嚴謹地做。主席，我覺得我們是應該這樣做的。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便應該受到市民的譴責。所以，我們會很審慎行事，我

期望所有同事也會抱着同樣的態度。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葉偉明議員和潘佩璆議員剛才已經說明了工聯會議員的

投票態度。我想在兩位的發言基礎上再作補充，因為我也親自處理過數十宗

苦主的求助個案，協助他們向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和有關銀行提出投訴，因此我也十分清楚他們的訴求。另

一方面，我亦曾就上月本會提出的相關議案提出修正案，並在辯論後獲得通

過。我想就以下數個問題作出補充。 

 

 第一，現時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是否必須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我認為是必需的，因為這有助我們查清

事件的真相，並待查明真相後，堵塞監管及經營制度的漏洞。所以，我認為

如果能夠引用這項條例，將有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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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而言，我認為 低限度有 7 個問題必須查個明白。很可惜，雖然月

前我們在這裏開了一整天的會議，但也未能為這 7 個問題找到答案。第一個

問題是，我覺得應徹查批准和監管的機制，這是政府必須回答我們的，為甚

麼會獲得批准？政府是如何進行監管的？政府全部未有作清楚的解說，這是

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應該徹查發行商、保薦商及零銷商的責任，究

竟他們有何責任呢？我覺得這也是有必要調查清楚的。第三個問題是銷售渠

道，這亦是必須清楚調查的。為何這些金融衍生產品不是由一些註冊並獲發

許可執照的專業人士發售的？我們真的想知道原因何在。第四個問題是，為

何這些金融衍生產品的銷售對象是對高風險投資並不清楚和瞭解的一般老

百姓呢？第五個問題是要弄清這些產品的名稱，特首也說過這些根本不是債

券，但為何卻會容許這些所謂迷你債券進行銷售呢？第六個問題，必須徹查

這些產品的宣傳品。根據政府所說，這些產品的宣傳品是經證監會批准的，

因此，問題是為何證監會會批准這些宣傳品呢？責任何在？第七個問題是，

如何徹查銷售程序和手法？ 

 

 我認為實在很應該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把以上 7 個問題查個水落

石出，以便找出真相。只有找到真相，日後才可以堵塞制度和監管方面的漏

洞。小組委員會是否必須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才能找查出真相呢？是否

可以避免呢？這是我想補充的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政府就這個問題找出原因

和尋求解決方法，只是拖延時間。政府本可在第一時間成立一個具公信力並

有專業人士參與的獨立委員會，徹底進行全面的調查，讓公眾有解決問題和

瞭解真相的渠道。很可惜，政府遲疑至今天仍未這樣做。如果政府早已下定

決心，成立一個獨立而具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此事，我相信立法會未必

會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這小組委員會亦未必有需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

例》。很可惜，政府一再錯過時機，一再不就這個問題成立獨立委員會。因

此，我認為要徹查剛才所說的 7 個問題，立法會便一定要履行本身的職責。 

 

 我想補充的第三個問題是，現時有人討論或表示擔心立法會這個小組委

員會行使所賦予的《權力及特權條例》，會破壞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地位和

聲譽。我認為如果不徹查便“矇查查”地處理，反而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聲譽和地位。如果我們能夠當機立斷，查清楚來龍去脈，並提出相關

的改善建議和堵塞相關的漏洞，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金融管理體制及相關的營

運制度，這樣便不會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和地位。所以，我認

為這個問題是應該這樣認識和理解的。 

 

 此外，也有評論或討論認為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可能會令

有關的銀行分散資源，因而拖慢了與苦主的調解、和解，以及訴訟或處理回

購的工作。我認為兩者不應掛鈎。如果把兩者掛鈎甚至作為談判條件，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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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因是現時有數萬宗個案（約 4 萬宗），明理的人也明

白銀行和這羣苦主之間的問題，是不可能由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解決的，因

為我相信個別個案是必須由銀行和苦主自行處理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是找

出制度上的漏洞及改善的漏洞的方法，並提出建議。所以，如果說這樣會影

響銀行處理問題的資源，我認為並不成立。 

 

 還有另一種說法是，如果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

例》的話，會令苦主有過高的期望，以致他們非理性地不尋求解決方法。我

認為市民是理性的，尤其是此事已拖了這麼久。不過，我也認為苦主不應存

有過高的期望，因為兩者未必存在必然的關係。 

 

 另一種說法是，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對政府當局或金

融當局應付金融海嘯的精力和時間造成影響？我認為政府當局應拿出決

心，分開處理。應付危機和對付海嘯是政府的責任，如果這事不作妥善處理，

也會令政府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打擊，兩者皆不可偏廢。因此，剛才有些議員

擔心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認為不可以此作為交換或取消

的條件。相反，政府當局和銀行當局應積極配合這個小組委員會的調查工

作，令事件早日找出處理、解決及堵塞漏洞的方法。 

 

 此外，也有討論擔心調查工作會導致一些商業機密的披露甚或抵觸私

隱，但我相信立法會一定會公開、公平、公正和理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即使

接受調查一方也有其法律地位，他們也可以向這個小組委員會提出他們的問

題，並尋求法律意見，以及維護他們的商業機密或避免抵觸私隱，他們是完

全可以這樣做的。所以，我認為不應以此理由反對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

特權條例》。 

 

 基於以上我就 3 方面所作的補充，我認為現時的小組委員會應引用《權

力及特權條例》，找出雷曼事件的源頭。至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香港早在

數年前其實已有發售，那時大概是 2004 年或 2005 年。此事的影響十分深遠。

香港要維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聲譽，更有必要找出這些金融產品的

存在問題的源頭，這樣方能找出解決方法，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否則，這筆糊塗帳只會令政府的威信盡失，也令公眾對銀行

體系失去信心。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銀行界應冷靜、理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只有大家通

力合作，才能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穩健地發展。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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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令我茅塞頓開，學到很多東西。其實，

我觀察香港的政治發展已二三十年，我曾經與這個立法會議事堂內很多人交

手，包括主席閣下在內。 

 

 我覺得民建聯在這事件的表現，是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一下。即使你們

昨天開會通過，表示會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

及特權條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調查雷曼事件，做法好像是與民為善，

其實卻是形勢使然。 

 

 民建聯內有一位立法會主席，而走出了這會議廳的劉江華，他現在是行

政會議成員，還有一個副局長，兩個政治助理，加起來有 10 位立法會議員，

是香港目前 大的政治力量。這個 大的政治力量，除了是“保皇黨”、維

護建制之外，他還有民意基礎，對嗎？他怎能夠無視民意的歸催，一再“轉

軚”。雖然現在種種跡象顯示，今天坐在這裏的這些仁兄，他們投票時可能

是投贊成票。不過，這是甚麼呢？這便是所謂“形勢比人強，不得不如此而

已”，因為他們要吸收 2003 年七一大遊行時的經驗。民建聯當時與民為敵，

結果於 2003 年的選舉他們輸得慘不忍睹。各位朋友，你要選舉的話，民意

的力量是 大的，給自己一些掌聲（如果這裏可以拍掌的話）。 

 

 今天藉着這項議案辯論，可以看清楚很多人的面目，剛才很多同事也提

到這點。有很多論點，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都已反覆討論過。不過，

我只想說一個故事，看看這個政黨日後是否繼續在這些重大關頭不再與民為

敵，因為目前他們的是 大的政黨， 大的力量。 

 

 我記得在 10 月 8 日，在我們走進這會議廳宣誓之前，有一個仁兄，他

叫劉江華，說（播放錄音帶）“各位朋友，我是民建聯的劉江華，民建聯一

定會幫大家撐到底 ― （苦主）：‘好’ ― 我們一定會協助大家追到

底......” 

 

 

主席：黃議員，請你繼續發言，並請你關掉你的錄音機。  

 

 

黃毓民議員：雖然大家聽得不大清楚 ...... 

 

 

主席：請你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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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不要緊，我模仿“哨牙仔”說話給你們聽，他說“各位朋友，

我是民建聯的劉江華，民建聯一定協助大家撐到底。”苦主們便說：“好。” 

― 你們可以回應一下，沒問題，未必有人會趕走你們的 ─ 他繼續說

“我們一定會協助大家追到底。今天早上，我們一開始便已經到了一間銀行

（中銀）責成它，希望它盡快處理這件事，希望它賠足給大家。” 

 

 嘩，真的是做夢也嫌太早了，他是民建聯的副主席，原來他可以責成共

產黨控制的中國銀行，要求它付給大家足夠的賠償。大家那天聽到他這番說

話，都拍爛手掌，差點想擁抱着他，給他一個吻，但原來他是作弄人的。接

着，他又說“至於對其他銀行，我們要齊心，好不好？”在場的人都說好。

“我們在立法會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處理這件事”，在場的人又說好。

“大家都要支持，好不好？”在場的人再次說好。接着，他又說“剛才有朋

友問我們，在立法會會否與其他黨派一起，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會一起追

究，請大家放心，希望大家繼續團結，亦希望能夠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

重要的是達到效果。大家說對不對？” ― 他當時便猶如毓民上身般。

人人都說對。他還說“效果是 重要的、 重要的是取回金錢，對嗎？我希

望大家繼續與我們聯絡，我們是會繼續為大家組織，現在我們要進去開會，

希望在我們宣誓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幫助大家，希望大家放心”。 

 

 我剛才模仿“哨牙仔”，但不太像，因為他沒有我這般英明神武，對嗎？

主席剛才不批准我播放該段錄音聲帶，所以我惟有模仿他，而這是 10 月 8

日當天的情況。 

 

 看到民建聯這個表現後，我也差點想“轉軚”加入民建聯，看有多威

風。此外，在前一天，陳鑑林更表示，大部份人（即參加他們召開的會議的

苦主）都不會接受取回六至七成本金的建議。政府應該就餘下的差價再作補

償，初步估計，假如政府拿出約 40 億元，便可以完全解決現有的問題。 

 

 如果他們是執政黨的話，你說有多好，對嗎？像這樣的做法便沒有問題

了，政府補償所餘的差價四十多億元，即所謂“包底”便是這個意思，“老

兄”。但是，轉個頭來，兩天後，一直聲稱要協助雷曼兄弟苦主、又要求政

府“包底”的 DAB，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就甘乃威動議的議案，即要求

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當然是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行事

的，民建聯卻投反對票，工聯會也是投反對票。在另一次，因為上次議案不

獲通過而捲土重來要求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同樣是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

例》的，也即是我們今天要表決通過的這項議案辯論，民建聯便開始“轉

軚”，由投反對票變為投棄權票了。咦！總算有點進步，真的是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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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 月 22 日，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表示，他擔心立法會引用《權力及

特權條例》，會令銀行處理事件的空間收窄。你們不要誣捏我，指我胡言亂

語，我說的全部是有根有據的，不過，我不說其來源，例如是從哪份報章、

何月何日等，我不想浪費時間了。我現時只有 7 分鐘，還有數分鐘時間而已。 

 

（有人說有 15 分鐘） 

 

 

黃毓民議員：甚麼？十五分鐘，這還是不足夠的。這麼多人正在聽我的發言，

電視也在直播，甚至YouTube也在播放。你知否剛才“哨牙仔”說的那段話

在網上變成熱播？還有，責罵他的話也成為了熱播，你們上網看看吧！ 

 

 陳鑑林又說，這是他在 10 月 27 日說的，如果調查雷曼事件的小組委員

會出權過闊，會拖慢調查進度，影響雷曼兄弟苦主取得的賠償。其實，我這

裏還有很多這類消息，不過暫時不說了。我看到他們在“轉軚”、再“轉

軚”，套用共產黨的說法，這叫投機主義的風派。對於這種風派、投機的便

宜主義，我們都給予肯定的，只要站出來投票贊成便可以了。他們儘管當風

派，如果是站在人民那邊，仍是無所謂的。 

 

 胡錦濤主席說過，“一些人不管以前說過甚麼，做過甚麼，只要今天站

到人民這一邊，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我不視他們為迷途知返，而只是形勢

使然，他們是逼不得已的。他們有這麼多空閒時間，便大可以來針對我，甚

麼青年民建聯、張國軍等做了一個調查，指八成的人反對我的“擲蕉”行

為，又說我的題目全部都有導向性。你們上網看看吧！還有人弄出了一個

“惡攪”版本。你們是否想看看那個“惡攪”版本是怎麼樣的呢？ 

 

 “立法會主席不肯交代自己的地下身份以後，你對立法會主席的評價是

‘高’了還是‘低’了呢？”這項題目是模仿青年民建聯那個問卷調查

的：“立法會有議員擲蕉以後，你對立法會議員的評價是‘高’了還是

‘低’了呢？”如果把這個“惡攪”延伸下去的話，還會有更多的，甚至

“克勤仔”，我也可以談談的。其實，他們無須搞這些事，只有站在人民這

一邊才是 正確的，對嗎？ 

 

 有些人認為我現在說得嚴重了，剛才門外有人問我：“毓民，現在要投

票了嗎？”我答：“還沒有。現時還在‘吹水’，可能到今晚 7 時許會有機

會的。”他們問我這會否通過，我回答他們，應該是可以通過，如果民建聯

不再“轉軚”的話。因為他們昨天說過會支持，誰會知道他們會否“轉軚”

呢？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轉軚”兩次了，怎知道他們會否繼續“轉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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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如果他們保持起初第一天劉江華的立場便多麼好了，那時還未宣布劉江

華是行政會議成員 ― 是我們還未知道，當天是 10 月 8 日，他其實早應

知道了。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政黨了，人們每每依靠它。現在它想當人民英雄，看！

有報章昨天已經為它造勢了，那些是親政府的報章，報道苦主是依靠民建聯

的，如果沒有民建聯，苦主便無從成立組織了。民建聯簡直是大義凜然、人

民英雄。它是否一如陳水扁般，即使遭人拘捕入獄，還當自己是人民英雄，

他們的情況是否也是如此呢？ 

 

 同樣地，所謂君子不可欺其方。我現在以這樣的態度說話，似乎是在挖

苦他們。總之，稍後他們投票時，如果是表決贊成的話，我便不追究了。現

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外間有各樣的民意輿論等。我不想批評李國寶，他也

真的是如喪考妣般淒慘的。現在他也走了，他明知 終是會失敗的，不過，

他也盡了 後努力，讀完發言稿之後便離開了。此外，對於那些沒有投反對

票的，我也不想批評他們，說甚麼“照妖鏡”等，那些不是我的慣用語。只

要你肯投票，你便是“水鬼升城隍”了。至於不投票的，我一再呼籲，包括

向我的中學同學陳茂波呼籲 ― 迷途知返，覺今是而昨非。他們也懂“轉

軚”了，你們為何不“轉軚”呢？你們也可以“轉軚”的，包括葉太都亦然 

― 我立即以後不再向你提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了。（眾笑）我會立即

與你友好，是毫無問題的，只要你站在人民這一邊。 

 

 每一個在這議會內的人都有選民的付託。你們可見，說到底，還是害怕

功能界別的那羣人，直選出來的議員全部都已說了“Yes”。為何害怕功能

界別呢？民建聯也不過是有 3 票而已。不過，就是要靠那 3 票！這是令人感

到多麼可怕！沒有他們那 3 票 ― “定光哥”，你不投票，我們便要滅亡

了，門外的苦主哭不絕聲。我告訴你，一定會有人走到民建聯那裏跳樓的，

這是他們說的話，不是我說的。你們是否想看着他們跳樓？他們必然會跳給

你們看，我相信一定會有人這樣做。看！你們作為一個黨，肩負起很大的責

任，有人以跳樓來央求你們、跪求你，卻從沒有人來向我跪拜懇求的。“老

兄”，他們又跪又拜，又說要跳樓。然後你們卻投反對票，你們豈不是自殺？ 

 

 我不相信你會自殺，譚耀宗。既然你不自殺，接着我們又開會了，我還

是希望你站在人民這一邊。不要在做了這些後，又出來攪事。我也希望政府

真的......我告訴你，教授，你現在已經無法補救了。不好意思，這議案是

必定通過的。除非我是真的跌眼鏡的；如果議案不能通過的話，我會擲“屎

蜢”，不是擲蕉。我要拿一些“屎蜢”到處擲，即使要把我拘捕入獄，我告

訴你，我是不在乎的。所以，......你們不明白“屎蜢”是甚麼？你知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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蜢嗎，“家強哥”？你沒見過草蜢嗎？把草蜢沾上屎，然後讓牠四處飛躍，

你沒有見過嗎？有些人現在搖搖頭。其實，屆時的情景跟這個議會的境況也

相差不遠，就是烏煙瘴氣，一塌糊塗。今次，我們看到政府......你們已經

有少許投降了。“老兄”，是否投降呢？投降了沒有？ 

 

 

主席：黃議員，請你面向主席發言。  

 

 

黃毓民議員：OK。主席，投降了沒有？主席，請替我問他們投降了沒有？“投

降便收一半”！“投降便收一半”！即是屆時會因為你們從善如流而給你

們一些較好的評語。 

 

 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單是如剛才一些人所說的金融海嘯，接踵而來是經

濟風暴，所以大家應該顧全大局。“老兄”，你不要再跟我說這些了。外面

的人現時還未離開的。我發言完畢後會到外面叫他們放心，否則，我不再是

擲蕉，我自會向外面的老友交代的。我剛才步出門外，那些人很緊張，不斷

追問我。我說民建聯按道理不應該再破砍自己一次，所以通過議案的機會很

高。因此，我發言完畢，稍後便會步出門外，再告訴他們快要投票了......。

甚麼？ 

 

（有人說是否民建聯 無耻？） 

 

 

黃毓民議員：甚麼？民建聯 無耻？啊！那個是 sound byte，在網頁上播放

的。投完這次票之後可能會修改吧（計時器響起）...... 

 

 時間剛到。 

 

 

劉健儀議員：自從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 9 月中突然宣告破產，掀起了一

場環球金融海嘯。一夜之間，亦令香港多了一大批雷曼兄弟苦主。他們經由

香港的金融機構購入與雷曼兄弟相關的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其中包

括很多退休人士、學歷較低，或是很少投資經驗，只能夠承受很少投資風險

的人士。他們聲稱因為受到某些金融機構的銷售手法誤導，今次可能會損失

畢生積蓄，對自己以至家人都造成莫大困擾。這批雷曼苦主為數達數萬人，

涉及金額達二百多億元，牽涉 19 間銀行，差不多包括所有註冊銀行，規模

之大、牽涉面之廣，是史無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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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出事之後，無論是牽涉的銀行，以至本港的金融監管機構，初

期的跟進工作都非常消極和被動，甚至可以說是愛理不理。自由黨一直有跟

進這問題，也有不少苦主找我們尋求協助。他們投訴銀行方面迴避他們，想

找人問清楚也沒有。 終在苦主、政黨、傳媒聯合的社會壓力下，監管機構

才較積極地處理投訴個案，政府 高層才願為事件出頭，提出銀行回購迷債

方案，又催促銀行回應，以致陸續有其後的回購行動，又願意提供調解方案，

試圖為這場金融醜聞降溫和打圓場。 

 

 當務之急，我們認為政府及有關的金融機構固然要迅速做好善後工作，

盡力協助苦主取回公道，追討其資產或應得的賠償，但我想強調，自由黨支

持立法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

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是希望從制度（包括相關法律及監管機制）

上出發，尋求事實的真相，希望看清楚，為何我們的金融制度會出現如此重

大的漏洞和弊病，以致四處都是苦主，從而對症下藥，堵塞漏洞，避免同類

型的事件再次發生，防止以後再有第二批苦主出現。 

 

 至於我先前說要檢討的制度問題，的確很多。例如不少業界人士經常垢

病的“一業兩管”就是其中一項。現時，本地證券行和銀行在銷售金融產品

上，分別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監管，但它們採用的標準各異，前者只管資料的披露，不管

銷售手法；後者就更不監不管，不但任由迷你債券這一類複雜的金融產品，

以零售的模式售賣給一般的小投資者，更有銀行向長者、目不識丁，甚至精

神病患者銷售。為何這些如此複雜的產品可以稱為債券，會令人誤以為是穩

健的傳統債券？究竟在今次的事件中，誰應負上監管不力的責任？是證監會

及金管局這兩間前線監管機構，抑或是政府的財金官員？他們是否早已知悉

監管機制流弊叢生，但各自為政，視而不見，袖手旁觀呢？ 

 

 我們希望立法會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加上《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的權

力，可以將以上的制度流弊查得一清二楚，而且提出改善的建議，完善金融

監管制度。 

 

 雖然有人質疑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調查雷曼事

件，對苦主是否真正有幫助，但正如我先前所說，今次調查並非是調查個別

的個案，亦不是要幫苦主向銀行索償，他們在這方面有其他渠道，我亦促請

政府給予他們 大的幫助和協助。既然我們不是要調查個別個案，亦不是向

銀行索償，單從這個觀點來看，如果苦主覺得小組委員會從這個角度能幫助

他們，他們可能會失望。可是，小組委員會可能會查出很多資料，防止將來

再有同類苦主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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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說調查會否延誤銀行向苦主回購債券，以及向苦主賠償的事宜，我

認為，既然我們不是調查個別個案，而是要針對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要分

作兩回事處理，不應混為一談。銀行既已承諾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便應

該信守承諾，並應對他們認為不符合銷售守則的個案迅速作出賠償，對願意

協調和仲裁的苦主，也要積極回應，不可以借口有調查，一切便“唱慢板”，

拖延處理。 

 

 如果說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害怕變成公審香

港的銀行，全數公開機密資料，開一個壞的先例，甚至擔憂會影響香港營商

環境的聲譽，恐怕亦是言過其實。 

 

 我要鄭重指出，立法會絕不想知道銀行的商業秘密，更遑論要全數公開

其機密資料。我重申，我們只是想要原原本本，查出今次雷曼事件我們的金

融監管制度有甚麼漏洞而已。其實，銀行家被傳召到立法機關作供，亦非沒

有先例，雷曼兄弟“爆煲”之後，其行政總裁富爾德（Richard FULD）已被

傳召到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作供，他們也只想查清楚美國觸發金融海嘯，究

竟其金融監管制度出了甚麼問題，亦沒有泄漏了甚麼機密商業資料。如果真

正到了某階段，小組委員會可能觸及一些不應該公開的商業秘密，我深信議

員會恰當地、合理地處理。過去，立法會其實成立過很多專責委員會及法案

委員會，也處理一些商業的資料，他們通常會採取閉門或其他方式取證，以

確保有關資料不會不恰當地披露。我有信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成員會小心

地、合理地行使權力。 

 

 至於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及營商環境會否因此削弱，我則認為剛好相

反。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的真相，目的是在於建立

一個公正、健全的營商環境，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只會增強外間對本港金融

制度的信心，應該是有利於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對！ 

 

 主席，自由黨的立場很清晰，我們支持今天的決議案，授權小組委員會

可以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進行有關的調查研究，檢視整

個監管制度，並且作出改善的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對於黃毓民議員剛才對民建聯的攻擊，我自己是很理解

的，因為民建聯剛在星期天發表了一份調查結果，提出很多市民對於有議員

在立法會內擲香蕉表示不滿，所以我是理解的。不過，我相信苦主，以至市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50 

民也希望我們在議事堂內 ─ 尤其是今天有很多苦主在席 ─ 盡快幫

助苦主取回他們的本金。我想議員也明白，我們在議事堂內不是大聲罵人便

可以，我們也不會因此而怕了他，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和民建聯的立場一致，我們會先協助苦主追錢，然後再作追究。我想

我過去參加的遊行和苦主會，絕對不會比在席其他議員少，我也很明白座上

苦主的感受。坦白說，苦主今天要求我們支持通過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案，我理解他們的訴求，但我

也很擔心這個小組委員會......我們的目的其實是要調查清楚各方面的責

任，包括政府、監管機構、銀行、銀行前線職員，以至苦主的責任。所以，

趁着局長今天也在席，我期望在小組委員會的進展過程中，千萬不要影響到

苦主追錢的程序。 

 

 今天，我想利用這些珍貴的時間 ─ 因為議員想發言也要輪候很長時

間，我聽到很多苦主的聲音，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好朋友是雷曼兄弟苦主，

他們一方面贊成由立法會調查，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調查過程千萬不要阻

礙苦主追討的程序。 

 

 第一，政府現在已做到或銀行公會已答應的，便是在 12 月初進行回購

行動。不過，大家不要忘記，其實還有很多苦主並非迷你債券的苦主，他們

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着落，唯一等候的便是監管機構對銀行不良銷售手法的調

查，現在有一萬多宗投訴，但直至今時今日，調查的進度確實是差強人意的。

我認為苦主的期望是，在我們進行調查之餘，監管機構也須盡快完成這些不

良銷售手法的調查。我希望監管機構可以加快工作。 

 

 另一個不足之處是，政府之前說過會有一些仲裁調解機制，幫助銀行和

苦主無須透過法庭達成共識。但是，據我瞭解，這個機制只限於監管機構成

功把這些個案轉介，即調查證實有不良銷售手法才適用。我相信有部份個案

其實是大家各執己見的，如果苦主要求與銀行仲裁或和解，我希望政府可以

要求銀行必須答應接受仲裁及和解，否則，只是苦主單方面要求而銀行不答

允，其實是無助苦主追討的。 

 

 另一方面，直至今時今日，政府也沒有正式與一大羣苦主見面。黃毓民

議員過去經常說我們民建聯有多少位立法會議員、有局長、有政治助理，但

我絕對可以在這裏告訴大家，我們絕對不等於政府。如果政府真的聆聽我們

的說話......我記得很早時，民建聯召開苦主大會，我們已邀請局長、副局

長前來與苦主直接對話，但直至今時今日，他們也沒有跟苦主對話。作為問

責官員，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不可以參與苦主會。他們經常與銀行家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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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甚麼不可以直接面對苦主呢？我希望他們也可以改變這些態度，直接跟

苦主對話，瞭解有關的進度。 

 

 此外，政府可以做的是，很多苦主現時面對一個問題，便是很多銀行因

為律師的意見而不願意把錄音帶，甚至是他們的 reassessment 文件提供予苦

主。就這方面，如何協助苦主取回這些文件，再進一步協助他們追討，也是

政府要做的工作。我期望政府可以跟銀行交涉， 低限度可以高調地要求銀

行把這些文件交回苦主。否則，即使是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苦主仍然是無

法取得這些文件的。 

 

 另一方面，我想指出，除了購買債券的苦主外，近日也有很多銀行的前

線員工向我們訴苦。他們當初售賣雷曼債券時，有部份可能是受到上級很大

的壓力，所以要推銷；有部份因為要進行調查，現在已經“朝 7 晚 11”地工

作，面對很大壓力；還有很多銀行職員在分行遭受到客戶一些言語以至身體

的暴力，但他們也要默默地忍受。 

 

 我期望這項調查可以還前線銀行職員一個公道，我也在此公開呼籲銀行

真的要有企業責任。星展銀行已經公布第一輪裁員計劃，很多銀行界的朋友

也告訴我，甚至連滙豐也表明將會有裁員潮。其實，現在正正是銀行與同事

同舟共濟的時候。第一，要加快對這些個案的調查。第二，作為香港一間大

型企業，要在經濟低迷時小心謹慎地考慮情況。很多銀行職員也表示，他們

希望可以透過再培訓轉職至其他部門，甚至在 差的時候，他們寧願接受停

薪，也不希望銀行出現新一輪的裁員潮。我認為政府跟他們接觸的時候，也

可以高調地向他們反映這方面，因為這正正是能夠幫助業界的朋友的。 

 

 後，今天很多同事也會發言，我相信通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

機會十分大。民建聯確實有需要用一些時間來考慮支持與否，原因是大家都

理解的。這是立法會第一次透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大量私人機構，

當中包括香港 大的銀行。雷曼兄弟苦主當然有其訴求，但社會上也有不同

的聲音，我們作為負責任的政黨，也要聽取各界的意見，而我們今天會投支

持票。 

 

 另一方面，就一些保障小投資者的即時措施，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其實

會繼續進行工作。我們理解政府會進行檢討，以審視現時的監管機構是否完

善，但我擔心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報告也要用很長時間擬

備。政府是否要想出一些即時的方法，以保障小投資者呢？其實，除了 ELN

和 accumulator 一直為害小投資者外，大家都知道香港現時雖然沒有賭場，

但香港 大的賭場可能是我們每天的股市 ─ 我指的當然不是正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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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過去發行大量的衍生工具，基本上是賭博的工具，在這方面，政府

會否考慮採取一些即時的措施，以保障小投資者？我相信這些是小投資者的

心聲。 

 

 後，我在此呼籲各位苦主，民建聯一定會一如過往，與大家一起繼續

想辦法，協助大家爭取 大的合理權益。我們過去已轉介很多個案給銀行，

有部份亦已得到合理的補償。剛才有議員說擔心有苦主跳樓，我在此向各位

苦主呼籲，千萬不要聽議員說要跳樓才能達到要求，我們要面對問題，希望

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盡快解決事情。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如果說雷曼事件是香港金融界近年 大的一場風波，我

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會同意，包括局長在內。既然事件鬧得這麼大，令較早前

每天都有人上街示威，舉行燭光集會，更差不多要到中聯辦找“阿爺”協

助，現在說要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實在是無可厚非。我真不明白為何到了

這一刻，政府跟部份同事仍然或居然抗拒小組委員會的成立。 

 

 我們為何要成立小組委員會？剛才很多同事已說過原因，我反而想指出

大部份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的人，都是害怕小組委員會會公審銀行，以致影

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不過，我可以跟他們說，他們的擔心是杞人憂天。 

 

 我作為議會新丁，剛好擔任了 1 個月的議員，平日其實有很多工作。如

果不是有迫切需要，我們為何故意花時間成立調查雷曼事件的小組委員會，

難道我們以為這很有趣嗎？如果小組委員會純粹為了公審銀行大班，迫他們

向苦主賠償金錢，議員豈不是較專業的收數公司更兇惡？如果真的是這樣，

市民也不會放過議員，稍為有思想的議員也一定不會這樣做。 

 

 有些人又說，成立小組委員會會嚇走投資者，影響營商環境，我覺得這

種說法更可笑。今次小組委員會的主要目的已寫得很清楚，是調查銀行的經

營手法及金融產品銷售的監管機制，難道我們下工夫杜絕銀行的不良經營手

法，完善現時的監管機制，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試舉一個例子，如果國際足協要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球會有沒有打假

波，以完善監管機制及防止有人打假波，這樣做難道會影響球會班主舉辦球

賽的環境嗎？我相信只有打假波的球會老闆才會害怕國際足協成立這個委

員會的。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53

 如果香港的銀行“行得正、企得正”，覺得自己沒有做過一些對不起自

己客戶的事，便一定不會因為小組委員會而影響投資意欲。一個願意虛心納

諫的政府，也不會害怕小組委員會。我可以肯定，害怕的人，不是作賊心虛，

便是別有用心。我相信局長一定不是這兩類人。所以，局長一定不會害怕小

組委員會。 

 

 主席，我又聽到有人說，擔心小組委員會會公開一些機密資料，影響銀

行的日常運作，以及影響現時銀行與部份投資者之間的仲裁及調解工作。其

實，這更不用擔心。立法會做事一向有規有矩，要保密的資料，一定會保證

密密實實。 

 

 坦白說，雖然我們是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小組委員

會，但我相信這裏沒有一個人會濫用這權力和特權，然後泄露資料，至於“搵

着數”更沒有可能。小組委員會的運作是透明的，有數百萬對香港人的眼睛

看着我們，我們一定不會亂來。 

 

 我覺得，今次小組委員會一定要做到一如我手上這個密實袋般，既透

明、又密實。透明的是整個調查工作的每一步都要清清楚楚，無論結論及建

議是甚麼，都要清楚、清晰交代理據，市民才會信服。此外，為何我說要密

密實實？正如我剛才所說，機密資料會密密實實地封存，不會被人胡亂利

用，這樣市民才會信服，並且不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主席，“雷曼迷你債券”這個名稱真的沒有改錯，整件事到了今天仍然

有很多個謎，仍然有很多筆糊塗債。在 近的兩個月來，社會上有很多人，

為了這些謎、這筆債，食不安、坐不穩、睡不寧。他們不單是那些筋疲力盡

的小投資者，還有銀行的前線員工、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的同事，更有各政黨的朋友。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這件事不會再發

生。 

 

 今天，我們有機會找到一條令這類事件日後不會再發生的出路，便是成

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這件事。俗語有云：“蘇州過後無艇搭”，如果我們不好

好把握今次機會，以找出漏洞、亡羊補牢、改善監管，我們的金融業，我們

所謂的經濟中流砥柱，還能支持多久呢？大家何時才會醒覺過來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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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一間商業銀行和一間銀行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 

 

 根據我的查詢所得的回覆是，這兩間銀行均沒有涉及任何雷曼相關的產

品，而我個人亦沒有投資在雷曼相關的產品上。 

 

 我必須說明，我相信在今次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中，

事實上，有很多人被不良銷售行為所誤導，我痛斥這些行為，並認為銀行應

該為這些行為負上責任，作出合適的賠償。 

 

 我亦認為我們要查出事情的真相、監管的漏洞、抽出要負責的監管者，

並尋求改善的方法。 

 

 我對整件事的解決進展亦非常不滿，雖然銀行回應了我多番提及的，應

該對受誤導、沒有甚麼投資經驗，教育水平不高的退休人士，甚至弱勢社羣

予以優先處理。但是，進度實在緩慢得令人感到憤慨。 

 

 不過，我對於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

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有數個令我感到擔憂的地方，所以，我希望

在說明投票意向前，先清楚說明我的擔憂。 

 

 第一，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的目的並不明確。有議員說，

我們是要找出迷債事件出事原因，監管漏洞，尋求改善的辦法；亦有說是要

透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幫助雷曼兄弟苦主早日取回款項，說有關調

查有助他們跟銀行索償，甚至有利於他們跟銀行達成集體的和解方案。 

 

 但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否真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先找

出出事的原因、監管的漏洞、尋求改善辦法，說一說我的意見。雷曼兄弟迷

你債券及相關結構性產品這件令人氣憤的事，過去兩個月的發展，已讓大家

清楚看見，監管機構在審批有關產品的時候，未能與時並進，沒有認識清楚

這些產品的風險和它們對普羅大眾可能造成的遺害；在監督銀行銷售過程

中，又未盡好責任，令那些本來不應該購入這些產品的市民蒙受損失。 

 

 的確，我們是要找出監管制度上出了甚麼問題，以及如何改善。這些檢

討工作亦必須嚴肅進行，有關的官員和監管者都須承擔相關的責任。但是，

要達到這個目標，又有否其他更好的辦法呢？根據過往的經驗和案例，這些

調查和檢討相當專業，對於改善方案的尋求，如果交由一個有高度公信力的

獨立專家小組來進行，然後由政府及立法會跟進，我相信會來得更有效率，

更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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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幫助苦主早日成功索償，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否有效呢？我

們不妨看看立法會過去 7 次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先例。由這些先例，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調查有兩個共通點：第一、調查過程冗長，遠水不能救近

火。第二、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往往是針對過去的事情查究原因，追究

責任。打個比喻，它有點像死因庭所進行的研究般。 

 

 現時，迷你債券（“迷債”）一事仍處於一個動態發展的階段，依然有

很多苦主等待如何盡快取回 大可能的款額，就如在手術室等待急救的人士

一樣，我們要做的是救人，而不是驗屍。我擔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

阻慢他們取回款項的進程。 

 

 我的第二個擔憂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阻慢苦主與銀行之間的

調解進度，拖慢苦主取回款項。雷曼事件至今，不管是監管者還是銀行界，

在處理的手法和反應速度上，都確實有不少值得嚴厲批評的地方，我自己亦

曾多番提出批評。上星期五，銀行公會跟議員進行閉門會議，並在回應我的

提問時指出，銀行對如何處理迷債這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很明顯，

他們對問題的認識和評估根本跟不上事件的發展。他們又提到，它們只是分

銷商，這些產品的抵押品的託管人，不少是海外的銀行，雷曼兄弟出事後，

分銷銀行要掌握這些抵押品資料，價值多少，這不單要通過複雜的法律程

序，甚至要向託管人提供免責的保障才能取得，所以工作展開得很緩慢。聽

過這些解釋後，實在令人搖頭嘆息。 

 

 當天出席會議的銀行職員表示，他們都正日以繼夜、全力投入處理與迷

債有關的工作，甚至筋疲力盡。我在這裏反問自己，現在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將他們傳召過來，會否反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進度呢？過去兩個星

期，大家都看見一些苦主的個案已得到解決，銀行亦宣布準備在 12 月份公

布估值並啟動回購程序。當晚在回應我的提問時，有銀行代表再次表示，會

優先處理被不良銷售方法誤導的退休人士和弱勢社羣，並表示可望在 60 天

內解決。 

 

 在這個前所未見的困難中，大家都欠缺經驗。我們思前想後，在不滿之

餘，在嚴厲批評的同時，我認為仍要冷靜認清問題的主次為何，弄清楚怎樣

做才符合雷曼兄弟苦主的 大利益，符合香港整體的 佳利益。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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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銀行界人士表示，倘若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銀

行便有需要調整工作的重點，會被迫分散資源，難以全力處理投訴人的索償

和和解。面對金融海嘯，經濟急速下滑，銀行要面對的，不單是雷曼事件，

還有客戶出事、投資出事、資金緊絀，如果處理得不好，甚至會出現擠提的

問題。這是一條嚴峻而又廣闊的戰線，我擔心倘若金融系統出事，不但不利

於苦主盡早取回他們的款項，而且對香港整體亦有何好處呢？ 

 

 此外，面對傳召、聆訊，我想不管是銀行、政府或監管機構都會採取非

常謹慎和法律化的應對方法，對每一條問題、每一份出示文件的要求，都會

反覆考量其責任和後果，甚至提出反對，避免就某些提問或要求作出回應，

又或是收窄要披露的範圍。聆訊的過程或會經常陷於程序和細節的爭辯，例

如，誰要出席應訊，何時出席，各人、各機構的先後次序如何；問題是否有

需要回答，怎樣回答；是否應該提供文件，提供多少才對，刪去哪些等，這

些都可能爭論一番，甚至可能要中途提呈法庭來解決一些法律上的技術事

項。這次牽涉迷債事件的監管機構和銀行合共超過 20 個個體，一些還是海

外銀行在香港的分支機構，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調查，我相信過程不

會一帆風順，而且會相當冗長。 

 

 再者，從自保、謹慎的角度，會否有銀行因此而拖慢處理苦主索償的步

伐？除了就明顯出錯的個案給予賠償外，其他則等待聆訊有結果後才重新跟

進，屆時才進行調解或商討賠償，避免令自己承擔不可預測的風險和責任，

這樣便會影響苦主取回款項的進度。這是我的其中一個顧慮。 

 

 另一方面，我見過的一些苦主，他們的個案雖然涉及銀行的不當銷售手

法，但實情又不容易把責任完全歸到銀行方面，例如他們之中有一些是在購

買迷債前，曾經用自己的定期存款在同一銀行購買股票掛鈎票據（ELN），

賺了錢後才轉買迷債；更有個別苦主，在其他銀行有買賣股票或其他投資，

他們之中也有些是具有一定學識、工作經驗，不可以簡單地說“是完全被誤

導”的。 

 

 類似這些在灰色地帶的個案，相信佔投訴的比例不少。這些人士要追討

損失， 有效的方法是通過談判和調解，有關雙方須有所折衷、有所讓步，

當中說不定還要有商業決定、個別考慮。讓苦主有充份的空間與銀行商討或

進行調解，或更能釐清每個個案的是非對錯。“有所折衷、有所讓步”的處

理方法，才是這些苦主追討賠償的 有效途徑。試圖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調查來釐清苦主與銀行之間的是非對錯，不大恰當。如果借《權力及特權條

例》調查要得出一個看似“公義”又可以“一刀切”的賠償方案，並據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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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索償的依據，是不切實際的。調查不應往這方向走，目的亦不應該落

在這裏。 

 

 我認為香港必須堅守“投資賺蝕自負”的原則，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投

資決定負責。當然，對於銷售手法不當，將產品賣給沒有承擔風險能力的人

士，誤導這些投資者，處理應該是不一樣的。事件一發生，我便強調要優先

照顧年老、教育水平較低的退休人士。但是，我認為迷債的苦主要有心理準

備，按照每個人的不同情況，要接受可能不能拿回全部本金的殘酷結果。我

希望大家明白，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不等於有希望全數取回本金。 

 

 我的第三個憂慮是，如何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影響香港的營

商環境。過去，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都是針對制度和政策上的問

題，雖然私營企業也曾被傳召，但他們一般不是矛頭所指。 

 

 我擔心這次把矛頭指向銀行，會破壞營商環境。因為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銀行可能會被迫透露業務策略，甚至敏感的商業資料，或是銀行在

運作上須保密的客戶資料。雖然有議員一再表示，一定不會要求商業機密資

料，但我的擔心是如何去界定呢？雖然有人說，可以採取閉門聆訊，要求議

員承諾保密，但我仍然擔心。例如過往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進行閉門聆訊

時，曾多次有不應該曝光的資料外泄，甚至多年前立法會調查前入境處處長

梁銘彥事件的時候，有議員在閉門聆訊後，在談話時用上震驚的字眼，這都

是在有意或無意之中，泄漏了閉門聆訊中一些不應公開的信息。這些情況是

會打擊商界在香港的經營信心。 

 

 我的 後一個擔憂是，會影響香港整體社會應對經濟快速下滑這個大挑

戰。出現雷曼事件，確實顯露了金融產品監管制度有問題，需要理治。出事

後，政府反應慢，要認真檢討追究。 

 

 但是，現在香港要立即出手挽救，並不斷監察及隨時作出應對的，是急

速下滑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如何化解，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市民的生活。

我們需要政府官員、立法會、金融界、工商界及社會其他人士全副精神投入。

如果大家在現階段分散精神糾纏在這些聆訊、應訊工作上，我擔心會有影

響，在幫助不到苦主之餘，還會害苦香港（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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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會表決支持立法會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相關問題。 

 

 原因很簡單，這是立法會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要找尋體制上的結構性

錯誤，從體制上的改變解決問題。為此，立法會必須有權力傳召相關文件和

涉事人士，這不單是為雷曼兄弟苦主取回公道，而且更大的責任是為香港金

融業診斷，看看零售高風險投資產品所出的問題，亦為補救問題而作出建

議，讓失誤只能發生一次，而不致無窮無盡地繼續下去，延誤小投資者。我

們這種做法亦是為了維護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 

 

 《權力及特權條例》不單強制有關人士出席聽證會，更會保護一些可能

受欺壓、不敢出來說真話的人，讓他們能夠免於所屬僱用機構的規限，令他

們也有機會為社會、為市民說出良心話。 

 

 代理主席，在你上次內會 8 小時的“馬拉松”會議上，我們曾詢問銀行

代表有否向前線員工施加壓力，例如要他們交數，因而他們要用盡不同方

法，令小投資者購買這些高風險產品。當時沒有銀行代表願意回答， 後只

是說會有獎勵，每年就服務進行一次評估，但卻完全不着邊際。高層不願意

回答，身受壓力的前線員工又沒有機會站出來回答，這樣又怎能得出真相

呢？所以，我們要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我們的權力，找出事實真相，

令官員、政府和有關機構不能繼續遮瞞事實，逃避責任。 

 

 有傳媒 近十分擔心立法會運用這項權力，當中包括有質素、有聲譽的

《信報》，我為此感到有些遺憾。它們擔心的包括我們的調查範圍太闊，現

在的範圍不夠清楚。雖然我沒有加入這個小組委員會，但我希望這個小組委

員會的調查範圍集中於 3 點：第一，為何高風險投資產品會得到證監會批准

在銀行成為零售產品、當初審批的理據何在、證監會有否失職、是否只想着

推廣香港金融市場的業務而忽略保護小投資者？第二，金管局有否承擔監管

銀行的責任，是否害怕銀行只是做信貸生意，難以維持，因而容許他們進行

這些買賣，經營一些只是收取佣金、即賣即賺的零售生意，因而犧牲了小投

資者的利益？第三，銀行在售賣這些高風險產品的過程中有否涉及欺詐，管

理層有否施加壓力，迫令前線員工交數，而沒有向投資者解釋清楚有關風

險？ 

 

 傳媒也認為，立法會運用特權無助苦主追討，其實這是正確的，因為引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的調查報告不具法律效力，我們只是作出道德裁

決，但卻並非法庭的裁決，我們只是調查體制上的結構問題，而不能用來處

理個案的。所以，如果銀行要從速與案主和解、處理賠償等，也是完全沒有

矛盾的，完全可以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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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組委員會成立後也須用一段時間，清晰界定我們的調查範圍，

以及如何開展工作，包括陳茂波議員剛才十分擔心我們要傳召甚麼人、找甚

麼文件等，完成的時候已經是個多兩個月後，聖誕節亦已過去了。所以，如

果銀行要從速處理他們與案主的和解工作，仍然是有時間的，我個人也十分

希望銀行能夠在我們開始聆訊前做好這些工作。 

 

 我相信立法會議員會懂得慎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我們的權力，我

也相信在要衡量資料是否敏感的時候，會考慮是否進行閉門會議，因為傳媒

是 好的監察，我們是在公眾眼光監察之下行使這權力的。 

 

 過去，也曾出現過立法會比傳媒更冷靜的時候，那便是 2003 年的 SARS

調查，當時醫院管理局、行政機關和立法會也先後進行調查，立法會的報告

是 深入、 具公信力的，但我們發表報告的時候，有一點是讓傳媒感到失

望的，便是我們沒有要求“人頭落地”，反而傳媒比我們更希望立法會運用

權力，要求官員辭職。不過，我們當時也沒有這樣做。這份報告 後得到社

會的十分認同，正正因為當時的調查委員會十分冷靜、十分有節制地行使這

權力。所以，我也希望傳媒放心。 

 

 不過，議員也無須為傳媒的批評動氣，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傳媒是

好的第四權，是三權分立之外，一個很好的監察力量，我們多謝傳媒的提

醒，也請他們繼續批評，我們有錯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也期望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議員盡忠職守，履行我們就任時的誓言。當

香港的金融體制失信於市民的時候，當市民覺得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信任的時

候，如果立法會能以公正的態度進行今次的調查，便能夠為社會重建一點信

心，令社會有據可依。 

 

 後，代理主席，我想談談議事廳內的暴力問題。 近，民建聯說在議

事廳內擲香蕉是一種暴力行為，是應該譴責的。擲香蕉當然十分出格，這一

定不是我們議事廳的常規，幸好也只是發生了 1 次。但是，我覺得我們要看

清楚為甚麼社會上會有人支持擲香蕉這種出格行為呢？是否因為我們議會

在結構上有很多不公義，令這裏的表決結果根本無法反映民意？ 

 

 代理主席，其實，議會裏真正的暴力不是擲香蕉，而是小圈子產生的議

席，政府扶植的政黨要在這裏保政府過關，用這些政治特權欺壓民意，這些

才是我們議事廳內 粗暴橫蠻的暴力，這些正正是社會上有人支持議事廳內

出現如此出格行為的原因。幸好，今次民意如潮湧，令要參加直選的政黨

後也要順民意而行，這便是民主選舉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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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支持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調查雷

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問題。 

 

 多謝代理主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我 近會見了不少受雷曼事件影響的市民，數天前

還收到很多不論有沒有受影響，來自不同行業人士的電話、傳真和電郵。不

過，提到電郵，很多議員都對我說，大家都收到以一人一電郵方式寄來的電

郵，如果我們的電腦沒有太大的貯存空間，便會爆滿。我覺得這種方式不太

負責任，亦希望市民以後不要再使用這方式。由於要看這些電郵，以致有些

有意義的電郵則未能看到。不過，我稍後會讀出一些有意義的電郵的。聽過

他們的見解和經歷後，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嚴肅地處理雷曼事件對香港作為一

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信譽和地位的沖擊。 

 

 數天前，我亦會見了一些受星展銀行 Constellation 零售票據產品問題影

響的市民，他們說沒有人提過這件事，希望我能說說。聽過他們的經歷後，

我不禁感到憤怒。他們表示，Constellation Investment Ltd.跟香港星展銀行

其實是子母公司，但一直沒有向客戶披露這關係，而且星展銀行亦決定立即

贖回這批票據，結果其價值自然只得個“零”。這樣是否變相拿走了香港客

戶的一生儲蓄，在新加坡救市？ 

 

 再者，由於銀行職員恃着掌握客戶私人資料的優勢，可以透過電話喋喋

不休，向有相當存款的目標客戶推廣一些投資產品，我真的覺得他們不知有

否侵犯私隱，這跟剛才一人一電郵的做法一樣，是很不公平的。我認為銀行

業應該好好反省，做好樓按、提存、借貸等本份，現時 好是協助中小型企

業 ─ 代理主席，你亦是很關心這件事的 ─ 不要再過份倚賴買賣複雜

衍生金融產品的手續費來“搵食”。  

 

 對於那些對銀行機構的信譽寄予厚望，相信他們推介的獲國際頂級投資

銀行“無條件及不可撤銷地擔保”的產品是低風險投資的客戶來說，嚴打以

不當手法銷售衍生工具產品，以及確保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監管機制健全，是保障中下階層

市民面對金融海嘯，以至避免歷史重演的治本良方。 

 

 很多人，包括專業人士以至大學教授在內均表示，要充份瞭解迷你債券

這種複雜的金融產品，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一些機構內的金融專家，

當天對這些產品亦不太清楚，直至出事後才有比較清晰的理解。令我感到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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訝的是，連證監會高層亦在立法會表示，由於美國有關當局對迷你債券有戒

心，所以禁止銀行直接向市民銷售如此複雜及高風險的產品。 

 

 不過，我知道不同銀行已開始作出一些比較積極的工作。我特別贊同承

諾會協助客戶準備所需文件、集合客戶的申索、解答破產程序技術性問題

等，並直接按照破產法律的程序，向雷曼兄弟清盤人提出對雷曼兄弟的申索

的銀行的做法。我希望有更多銀行會向客戶提供比較專業及公平的服務，重

建社會對銀行業的信心。在此，我很多謝局長不厭其煩，因為我經常勞煩他

解釋有關問題。他向我解釋了很多，我亦知道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銀行不

再採取疏遠客戶的做法。他剛才亦提過，有機會要保持溝通，對苦主有所交

代。 

 

 我亦想強調，既然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複雜性連金融專家也不易理解，處

理問題時便不應存在年齡、教育程度等歧視。試問當投資者看到一些結構性

的金融產品，獲得好像雷曼兄弟般高國際評級（3A 評級）、歷史悠久的國際

投資銀行作出擔保，又怎可以把責任完全推到投資者身上呢？ 

 

 可是，我們亦要留意，投資者始終有一定責任，而我亦不認為所有雷曼

兄弟苦主均被銀行誤導。如果我們草草地作出“一刀切”的賠償決定，是不

公平的做法，亦可能造成一個“不認帳”的違反合約精神的壞風氣，真正影

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信譽。 

 

 代理主席，我收到一個電郵，它的形容很貼切，其大意是：如果我們不

妥善調查，香港會成為“來自七海的金融海盜的超級提款機”。所以，我覺

得透過有權力及審慎的調查、嚴打不當的銷售手法、要求被揭發利用不良銷

售手法銷售迷你債券的銀行考慮把佣金退回、改善銀行的服務質素，以及確

保金管局和證監會的監管制度健全，是保障公眾利益、完善監管制度、鞏固

香港金融體制，以及避免歷史重演的治本良方。 

 

 代理主席，現時已近晚飯時間，這裏有一份電郵是頗有趣的，亦值得與

大家分享，這是一個金融海嘯套餐：餐前小食是勒緊褲頭過日子薑一碟，時

令精品是真正扎實甘香和味足両大閘蟹，精選菜式有經濟實惠吊鹽水、陸續

有嚟炒魷魚、三聚氰胺炸鮮奶、孔雀石綠燉冬菇、無底深潭苦瓜盅、酥皮迷

你債券批、窩輪炒河、乞米炒飯，美點雙輝有炒燶期指餅和勁蝕千層糕，滋

潤糖水是過眼雲煙白果水，合時水果是杏加橙，（眾笑）設席於金融大酒樓

海嘯廳。但是，我覺得這個套餐應該是頗難吃得下的，因為每席價錢為 7,000

億美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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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代理主席，原以為經過很多同事的發言，便沒有甚麼新論點可

以提出了。可是，多虧陳茂波議員給我們做了一個總結，即他代表的某派意

見認為，如果我們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

例》”），整個調查過程會令我們在協助苦主方面受阻延，令我不得不說幾

句話。 

 

 首先，我們現時不是要一次過把所有銀行傳召到立法會，成為訴訟的被

告或當事人，或每天要他們到來聽取所有證供和提供一切文件，完全不是這

回事。這行動不是一個訴訟，我們只是利用立法會賦予我們的責任，找出一

些在法庭或監管機關所欠缺的一面，希望可以還社會一個公道，還當事人，

甚至所謂苦主的一個公道。我看不到這做法會令有關銀行不能夠兼顧日常業

務，甚至如陳茂波議員所說般出現擠提的恐慌。其實，只要是在適當時候傳

召銀行，請它們就某些議題、個別銀行的運作、策略、一般監管員工的做法

和銷售手法，敍述它們的做法和經過的事實，我看不到這會令銀行擔心不能

兼顧其他業務。除非銀行很擔心在過程中會被找出很多證據，證明它們有嚴

重失誤，又或它們想集體串謀隱瞞和掩飾，否則，只要是正當地參與有關過

程，根本是無須太擔心。 

 

 當然，由於現時潮流的趨向，立法會的文化也有少許改變（甚至可能不

止是少許），立法會不再是一個嚴肅的場合，所有議員均只會就有關的議題、

程序按本子辦事，而是有個別議員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對

政治對手發表某些言論。其實，這令有關銀行或官員越來越擔心立法會的程

序會被利用，以致他們會成為箭靶，這是值得大家檢討的。如果我們真的希

望立法會的尊嚴和權力，不會令有關的持份者 ─ 政府或銀行 ─ 太擔

心的話，我們便應以較理性和克制的態度想想自己究竟在做甚麼。 

 

 幸好，整體來說，根據以往的調查及專責小組的經驗和歷史，又或是立

法會目前的取向和組成，大部份議員的作風都是務實而冷靜的。即使大家不

同意，都能以語言來據理力爭，不會個別因為要做 show 或爭取民粹的支持

而太過份或硬來，這類人在比例上仍然屬於少數。即使今次通過引用這權

力，我相信仍可保持以往的作風，不會令大部份市民對我們失望。我們絕對

希望和贊成立法會有機會為有關苦主爭取公道，我再次強調，既然我們已通

過了成立專責的小組委員會，派他們上戰場，我們總不能不給予適當的武

器。目前來說， 有力的武器自然是擁有的權力，如果不給予他們這武器，

我們恐怕不能做到應做的工作。 

 

 今天早上，涂謹申議員提出運用這權力的數點好處，他列舉了 4 點，我

亦非常贊成，我不重複了。當中 主要的是，我們要有這權力，才能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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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一般難以取得的文件或資料，這是第一點。第二，這權力不是用作針對有

關證人、政府機關的人員或有關銀行的人，甚至可能是保護他們。在某些情

況下，如果不是有這種被傳召的做法或系統，恐怕他們不能夠、不方便或不

願意上來作證，說出真話。所以，我們是有需要這樣做的。 

 

 我剛才亦提過，這程序完全不是針對個別事件或苦主的情況來釐清對錯 

─ 用陳茂波議員的說法，是釐清對錯。我們絕對不是要這樣做，相反，我

們只是想針對整件事，由 2002 年至 2003 年開始通過法例 ─ 剛才詹培忠

議員已說出了整件事的背景，這是很重要的。究竟香港將來是否仍容許銀行

繼續擔任高級的推銷員，迫使所有銀行員工全民皆銷售，推銷某些高風險的

產品，還是回復像以前般有規有矩，由銀行負責銀行的工作，而銷售的工作

則由證券銷售機構來做？這才是更好的策略和措施，也會是一次很大的檢

討。 

 

 另一方面，對於有關的監管程序，雖然我們有披露為本的策略，但這策

略是否也是時候要作出檢討呢？以披露為本，會否其實是欺騙為實呢？我們

應好好檢討一下這方面。整體來說，這不是針對個別苦主的案件，絕對不是

審判他們的對錯，而是讓我們有機會發揮法庭及監管機構所做不到的責任這

個盲點。為何監管機構本身不適宜，甚至不應只靠它們進行檢討的工作？因

為很簡單，自我審判永遠都是有困難和不能釐清的。究竟會否有利益的衝

突，令大家對結果有懷疑呢？這是我們絕對不想看到的。 

 

 關於多位議員剛才提出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或國際聲譽造成影響的說

法，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合理的。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向是尊崇法治，絕對珍惜

透明度，如果犯了錯，也希望有一個良好機制，令大家可以汲取教訓，這樣

才可完善香港作為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及聲譽。相反，如果香港像某些地

方般，一旦遇到任何意外或嚴重的人禍，都採取遮掩或草草了事的態度，這

絕對不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及因素。相反，如果我們有機會設立一

個良好程序，令大家更清楚看到我們是有錯必認的，而政府的機制、措施或

原則也是有錯必認的，這才是 重要的。否則，如果我們匆匆地談判，以希

望不會拖慢談判的程序等提出種種藉口，只會令我們損失了累積多年、辛苦

建立的國際聲譽。在這方面，我相信，大部份市民及議員也會支持立法會行

使《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 

 

 後，我想談談某些議員及某些銀行人員所反映的情況。他們擔心 ─ 

甚至開玩笑地說 ─ 有人在被人查問時，會否連為何被稱“寶哥哥”，或

牽涉美國某些 insider trading，即內幕交易都會被迫披露等？這亦過份誇張了

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或這項程序的嚴重性。事實上，任何與調查項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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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議題或事情，又或牽涉個人的私隱問題時，他們絕對有權根據該條例的

第 13 條獲得豁免。實際上，即使有任何證供及文件在被迫的情況下提供，

有關證供亦未必能作為針對有關人士日後面對刑事責任的舉證，這是完全無

須擔心的。以政府官員的人力物力、有關銀行的財力絕對有能力聘請足夠的

大律師或律師團隊保護，使它們不會受到不必要、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迫害。

因此，這是完全無須擔心的。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不賦予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武器 ─ 我們不一定

使用，但必要有武器才能進行調查。我們的目的並非要殺死所針對的對象，

但我們一定要有武器，例如警察上街維持秩序或調查，也必須有足夠武器自

衞，甚至在有需要時有阻嚇的作用。對此，我是絕對支持的。事實上，我也

感到奇怪，為甚麼經過數小時辯論，已通過成立調查的小組委員會，現時仍

要花這麼多時間討論是否賦予它權力呢？如果它沒有權力，根本上不能進行

調查工作。如果是反對進行調查，便應一早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並令議員

信服有關機構、銀行會自行負起責任，而不是在現階段差不多可說是“水已

過橋”的階段才阻止這程序，已經太遲了。我相信這是沒有必要或不合理

的。多謝代理主席。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在聆聽各位的論據的同時，也在觀察我們的局長。

我覺得局長很開心，他不停在笑，現在又笑了。我不知道討論這個問題有些

甚麼令他覺得這麼開心，笑容這麼好？平時討論問題、進行辯論時，特別談

到與他有關的範疇時，他動氣的情況會多一點，無論電視或報章談到這個問

題時，他的面容都不像今天這樣。他究竟是因為議案一定會獲得通過所以開

心，還是因為覺得苦主還苦主自己苦，局長則自己有自己甜，所以覺得開心

呢？ 

 

 我還記得在 10 月初 ─ 我相信代理主席也記得 ─ 金管局總裁任

志剛到這裏來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很聰明，他說他一早便知道這個問題，

一早已通知了銀行，告訴它們迷你債券是有風險的，他是先知先覺。我當時

聽到了這句說話，反應是甚麼呢？我覺得既然他先知先覺，當然便可以告訴

銀行不要那樣做，但如果做，它們應採取甚麼措施，保障購買了迷你債券的

人呢？既然他先知先覺，而如果他是厲害的話，在發生這件事之前他便可以

制止事件發生。可是，為甚麼要在出現了那麼多苦主、受害人後，他才坐在

這裏很得意地告訴大家，他任志剛作為金管局的總裁是先知先覺，可見他有

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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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我更估計不到的是，你上星期竟然可以重複這句說話，說你也是

先知先覺。我不知道報章有否報道錯誤，因為我記得較早前葉太提過“成也

金融，敗也建設”，但原來報章錯寫了特首的字。我看到局長 1 星期前又說

自己先知先覺。局長在搖頭，我當他的意思是他並非那樣說，但我在報章中

是看到了這句說話。 

 

 我想向我們的特區政府，特別是任志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在席的陳

家強局長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我剛才也問過，美國也禁止銀行在美國銷售

迷你債券，他們是否知道呢？如果知道，有否詢問原因呢？在知道了原因

後，他們為甚麼會覺得香港的銀行可以銷售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代理主席，一向被譽為百年內 偉大的美國央行主席格林斯潘，

在上月 23 日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以市場主導的意識形態做事是行不通

的，他甚至承認對金融市場沒有任何監管，他自己是有責任的。我的理解是

他就自由市場、自由放任認了錯，而他亦承認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責任的。 

 

 代理主席，我想問我剛才提及的 3 位，包括任志剛、曾俊華、陳家強，

他們有否承認責任？他們是否仍堅持他們是正確的呢？如果格林斯潘是錯

的，但我們香港卻竟然連他人不願做的事也要做，那麼，我們的任志剛便是

大錯。如果格林斯潘願意道歉，我想問局長，香港的財經官員，由任志剛到

曾俊華到他閣下，是否要跪地求饒呢？他是全世界知名的，在發生這件事前

曾被譽為偉大的行長，他也知道要反省。代理主席，我們的官員究竟在做甚

麼呢？我稍後會在演辭中嘗試代他們解釋。 

 

 在那次會議上，任志剛說他們每年也派人員去看銀行。我不知道那是否

巡查，但我覺得那是探望而已，而每次探望都是事先通知的。這情況便等於

在深水埗發現街道骯髒，我們作出投訴，署長於是說“馮先生”、“阿基”，

我們不如一起巡視那條街道，但當到達時，卻發現街道乾乾淨淨。代理主

席，你也當過區議員，我相信你也知道，當局一定事前知會了食環署，把

街道掃得乾乾淨淨，那當然沒有問題了。我不知道他們當時有否一起吃過

飯，“雞髀打人牙骹軟”，還是有否調查過部門的政策是否跟政府的政策

相違背？那一次的面談歷時多久？看過甚麼文件？我們都不知道。那麼，我

怎樣可以看到......從我剛才提的美國不銷售迷你債券，到格林斯潘道歉，

到他們自己巡查，整個過程由政策到執行，怎麼可以告訴我......又或有否

告訴我呢？我覺得是沒有。你們真的有做好監管工作嗎？ 

 

 我們今次討論的議題，是我們覺得我們要有一項監管政策......我相信

世界上沒有一項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但我要知道現在的監管政策有甚麼漏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66 

洞、有甚麼問題，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不是尚未發生，而是已經發生了，

局長。理論上，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理論上他是可以制止的，因為他先

知先覺。那麼，漏洞在哪裏呢？如果能找出來，為甚麼過了那麼久，他們仍

不說出來呢？如果他們說，可否在稍後答辯時告訴我是甚麼？如果說得出，

當時為何不做？我現在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我不知道他要用多少時間處理？

如果不能處理，為何無須成立小組委員會？為何小組委員會無須有這項權

力？請他回答。 

 

 當然，作為政府財金官員，除了做監管的工作外，第二，在制訂了政策

下達銀行後，他們有否理解銀行家如何看待那些政策、如何處理那些政策，

甚至如何面對那些政策，繼而訂出他們的營銷政策呢？如果他告訴我他是知

道的，他們是先知先覺，為何這件事會發生呢？為何美國政府可事先制止美

國銀行，不容許它們出售這些產品？香港政府是否在知道後仍容許它們發

售？香港政府是知道也不理會，還是不知道？只有 3 個可能，但任何一個可

能都是錯的。 

 

 再者，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這些政策真的是自由放任。作為銀

行， 重要的是受到限制，限制它們要有多少儲備金、上限不可超過多少，

接着便是賺錢了。自由市場是以賺錢為主。人有負面沒問題，在賺錢的過程

中，大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抱有貪念也沒問題，大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便

會保障自己。於是，保障自己便變成市場自行保護自己。 

 

 然而，當人人也只管賺錢時，當賺錢達到一個瘋狂地步時，便沒有人會

再看究竟怎樣進行監管，包括銀行家在內。他們有否超越界限呢？局長一定

說沒有，因為惟有沒有超越界限才對，否則局長便是錯。如果沒有超越界限，

為何會有六十多歲、八十多歲的市民買了迷你債券呢？為何會有一些精神病

者買了迷你債券呢？這很明顯是有錯，即儘管他覺得是對的也出現了錯處。

如果他認為有錯但又不制止，那也是他的錯。 

 

 還有一個層次，便是在銀行家想出了自己的政策、營銷政策，以及有否

越過界限後，便交由下屬執行，但在執行時，他有否看過每一環節？在每一

個環節中，當前線員工執行時有否依足指示？他有否聽過他們的錄音帶？有

否看過錄影帶呢？如果有，請他告訴我。是否所有或絕大部份情況都是對

的，依足指示辦事的呢？對於個別不依足指示的，過去數年有否看過呢？為

何現在發生事才看呢？有否抽樣看？如果有抽樣看，每天抽多少？每月抽多

少？每年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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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正正是我們認為在監管時、在實際執行的各個過程中，究竟銀行 

─ 由銀行家以至銀行前線工作人員 ─ 出現了甚麼問題？對於這些問

題，我看不見現時無論透過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甚至立法會大會，局

長會告訴我、銀行家告訴我、前線員工會告訴我。 

 

 餘下的時間不多，但我其實還有很多事想說，例如我有很多事要回應陳

茂波議員。陳茂波議員的發言全部都離題。我們要研究現時的監管制度有甚

麼問題，我們想建立一個新的、有效的制度。我們知道了有甚麼問題後，我

們便願意改革、改善，這樣才可將問題改變，從而告訴世界香港是一個能夠

革新的金融中心，我們繼續堅持要做一個進步的金融中心。外在的環境可以

進步，內心的世界都可以進步。 

 

 然而，有兩件事會窒礙我們，第一是特首施政報告中的治港信念。在剛

才的質詢時間中，財政司司長就“大市場、小政府”是否要檢討的問題作答

時，他仍說政府很有彈性，會隨時檢討，但其實卻是隨時沒有檢討，因為他

仍然堅持“大市場、小政府”。可是，連格林斯潘都認為“大市場”不行時，

我們便要多加一些合理的 ─ 我強調是合理的 ─ 及迎合市場發展的

新變數來作出監管、發揮政府的影響。財政司司長今天說政府有彈性，都沒

有說介入是罪，但亦沒有說自由市場一定錯或一定對。那麼，請他告訴我應

該怎樣做？然而，他並沒有交代怎樣做。我們怎樣知道他以前所謂的“大市

場”，跟我們所指的“大市場”便是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放任的政

策？我們只覺得 ─ 低限度我認為 ─ 沒需要、不足夠、要改變，但

他卻仍告訴我他還是相信這一點，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改。 

 

 第二便是執政者的面子。一旦他們容許我們有權力，容許我們有權力找

出問題，而那些問題又特別與我剛才指出的可能性和金融官員有關時，面子

攸關、權力攸關、甚至人頭攸關 ─ 我說的人頭攸關是指辭職、被迫辭職、

被開除等 ─ 他便會作出保護、不變、不動，但如果維持不變不動，以及

整個治港信念也不改變，我便要告訴局長、告訴財政司司長、告訴特首，香

港便沒辦法將現有的金融中心地位再革新，無法通過一個“火鳳凰”的過程

來提升自己。 

 

 代理主席，我說了整番話，從來沒有說過要這個小組委員會審查個案、

抓出罪人，我只是討論如何改革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改革監管制度、改革

整個金融中心由頭到尾的 後一個人，看看在工作過程中有否出現問題，從

而作出建議。在改革時，第一步可能是認錯，第二步是改革，第三步是提升。 

 

 代理主席，我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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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對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

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立場，我們的黨主席 ― 即

代理主席 ― 剛才已經表達了。我發言主要想提出兩點，第一、自由黨並

非單純為了民意而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們是希望檢討現行法例

的漏洞，加以改善，然後帶領香港向前看。第二、我們希望小組委員會，在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調查中，一定要保護銀行界所提供的商業機密資

料，以及力保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絕對同情因為購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而傾家蕩產的市民。倘若他們是

因銀行誤導而購買了該類債券的話，我們亦支持要銀行方面絕對應賠償予客

戶。可是，我們絕對不贊成動用政府的財政來賠償予那些客戶，或“包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今次事件中，我個人 同情的，是採用正確途徑向客戶銷售迷你債券

的銀行職員，他們都相信這類產品能為客戶賺取更高的回報，所以才會向較

熟絡的顧客推銷這類產品。況且，據我所知，有些銀行職員也有投資在迷債

上，甚至向家人推銷。現在，迷債“爆煲”，他們自己也是苦主，但卻不能

像其他苦主般向銀行方面追討，更要遭家人埋怨，上班時遭苦主追罵，甚至

可能有被暴力行為對待的危機，更慘的就是，他們可能須在今次調查中負起

部份責任，甚至面對失業的危機。 

 

 那些銀行職員為何會相信這類迷債是一種可靠的投資工具呢？當然是

因為雷曼兄弟是一間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全球第三大的投資銀行，有一定

的知名度，我相信連他們也沒有想過這間投資銀行會在一夜間消失的。 

 

 其實，在雷曼兄弟倒閉前，這類產品已在市場上銷售多年，當時，這類

產品的風險評級是被評為低至中度風險的，但今天卻變得一文不值，我不想

說有沒有人在此作事後孔明，但今天環球金融市場的狀況與昔日完全不同，

導致隱藏的問題浮現，這是不可爭議的事實。 

 

 不過，香港政府對投資銀行的監管非常鬆懈，也是不爭的事實。相較於

對持牌銀行的監管，對投資銀行的監管是寬鬆得多，因此，才會容許這些投

資銀行製造非常複雜的產品，針對零售投資者。由於投資銀行本身沒有持牌

銀行的零售網絡，因而便要利用持牌銀行的零售網絡來銷售這些債券予非專

業投資者（即散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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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究柢，自由黨認為政府有關部門，包括監管機構，就今次雷曼兄弟

迷你債券事件對普羅大眾構成如此廣泛的沖擊，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單

是要求銷售機構在廣告宣傳資料上加上一句：“投資產品是有風險”的警告

字句，是絕對不足夠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向沿

用的“風險披露為本”準則，更是不足夠。為了保障長者的養生錢，我建議

香港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制定法例規定銀行不可售賣高風險的投資產品予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和退休人士。 

 

 近，銀行界透過多個渠道表達，指出如果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

例》，便會影響銀行與苦主之間的賠償商討，而要求銀行提交機密文件的話，

則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等。我亦曾跟多間銀行傾談這個問

題。可是，我對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阻延賠償進度的說法有所保留。

我亦請銀行放心，因為立法會仍有很多重要的議題要討論，例如如何對付金

融海嘯、中小型企業被銀行收緊銀根等問題，我們不會每天開會，阻延銀行

的工作的。 

 

 至於機密文件被泄露或“公審銀行”的憂慮，較早前小組委員會已經將

權責收窄至只與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有關的事宜，而其他的商業文件，小組委

員會是會很小心處理的。我亦想提出，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決議

案獲得通過，我希望各位小組委員會委員能遵守保密條例，不要把銀行要求

保密的資料外泄。 

 

 《權力及特權條例》過去只是用於調查政府項目，今次是首次建議用於

商業方面，而且是在 敏感的金融事項之上，我明白銀行難免會有擔心。可

是，立法會其實也不想破壞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請銀行方面放心，千

萬不要以《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會引致法律憂慮，作為可能會擱置對

苦主賠償的藉口。 

 

 我更希望兩個監管機構 ― 金管局和證監會 ― 原本承諾於 3 個月

內提交的檢討報告，能盡快提交，即使是中期報告也好，好讓小組委員會瞭

解檢討進度，這樣對整件事件也有利。 

 

 後，我再次強調，自由黨支持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

曼兄弟迷你債券，不是要討論銀行對個別個案是否應予賠償，而是希望就今

次事件檢討現行的監管條例是否有漏洞或不足之處，如果有，便要將之完

善。這樣，反而有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有利於將來的發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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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們都樂見近日有銀行向部份迷你債券（“迷債”）受

害者作出賠償。可是，賠錢是否便代表引起牽然大波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

件（“雷曼事件”）得以全面、徹底的解決呢？銀行願意賠錢可算是彌補了

部份受害者因受誤導而招致金錢損失的問題，但卻彌補不了香港金融體制因

今次事件而遭受的傷害，彌補不了投資者對香港銀行信心下降的問題，彌補

不了市民對政府信任下降的問題。 

 

 主席，我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

例》”），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正正是要尋找問題的根源，對症

下藥，只有這樣才可以重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近日，銀行、政府甚至政黨都向傳媒表示立法會展開調查可能會拖慢賠

償進度，影響銀行的營商信心，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甚至有指這

調查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作為議會的一份子，我認為這些言論對本會有欠

公道。立法會展開調查並非只是簡單地為了追究或釐清責任，更重要的，是

檢視制度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再提出修補建議。 

 

 主席，銀行 近將調查與賠償掛鈎，我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過去

一個多月，雷曼受害者已經多番到銀行請願，要求作出賠償，銀行如果以立

法會正在進行調查作藉口而拖慢賠償進度，只會令民怨加劇， 終損害銀行

的商譽。 

 

 立法會作出調查的好處，主席，便是將調查過程徹底透明化。現時，沒

有一間銀行願意公開自己的內部調查結果，而銀行近日向個別客戶作出賠

償，又是否代表銀行經過內部調查後，發現自己的確有銷售不當的行為呢？

究竟是銀行前線職員犯錯，還是高層監管不力？對於以上種種疑問，社會無

從得知答案。雷曼事件亦反映了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之間欠缺默契，兩者角色混淆不清。要找

出事件真相，理順銀行、證監會及金管局之間的問題，再完善現時的制度，

佳的辦法便是由三方提供資料，再透過具有公信力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調

查事件。 

 

 主席，銀行目前仍然相信賠錢是靈丹妙藥，向苦主賠錢便可以為今次事

件劃上句號，這未免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今次雷曼事件的受害者早已表明，

他們不單希望討回金錢，更希望討回公道。立法會有責任代表市民在今次事

件中調查金融機構是否有透過不良的銷售手法售賣金融產品，如果銀行的營

運方式真的存在問題，便要負起商業道德責任，還受害市民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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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早前曾表示，立法會調查事件有可能影響銀行在

香港的營商信心。這一點我不敢苟同。一個負責任的、公開、公平的調查，

主席，應可還銀行一個公道。不會使人覺得銀行都是只顧賺錢，罔顧客戶利

益，不負責任的“大鱷”，銀行的營商信心應不減反增。退一萬步想，主席，

即使局長所言屬正確，我仍認為銀行的營商信心跟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同樣重

要，缺一不可。即使局長成功把所有銀行留下，但趕走了所有投資者，當全

港市民對在港營商的銀行也失去信心的話，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當然沒

有好處。主席，雷曼事件大大降低了投資者對香港銀行的信心，政府原來的

角色是扮演球賽上的球證，讓球賽井然有序地進行，但如果這名球證予人的

印象是執法、監管不力，球賽的秩序大亂的話，自然會引起公眾不滿。立法

會的調查將可以公開、透明地讓公眾瞭解政府監管銀行的機制是否出現問

題，從而完善現有機制，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如果營商者及投資者的利

益都可以在完善的制度下得以保障，不單可以挽回投資者對銀行及政府的信

心，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更是百利而無一害。 

 

 主席，再者，局長應明白證監會及金管局都是接受調查的對象，我們要

從今次事件中，釐清銀行及政府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及責任。事實上，銀行

今時今日的角色、經營手法已經有所轉變，銀行以往主要透過存款、自行投

資及按揭來維持銀行的運作及利潤，但今天很多銀行頗倚重在銷售金融產品

中收取的佣金來維持利潤。面對銀行的轉型，政府的監管機構又能否與時並

進，有效監察銀行的運作呢？由此可見，立法會的調查並非只停留於追究責

任的層次，我們要透過這個平台，讓官、商、民 3 方面也可汲取教訓，重新

檢視金融市場現時的運作，並為將來的發展定下新的遊戲規則。 

 

 主席，立法會的權利由《基本法》所賦予，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

立小組委員會調查事件，是完全符合法治精神的。我早前在本會的發言中已

經提及有關程序公義對香港的重要性，政府要在羣情激憤時展示強勢的一

面，“大石壓死蟹”般高調要求銀行回購有關金融產品，不但繞過了釐清責

任的正當程序，也漠視每宗個案背景有別的事實。我的擔心是，政府的做法

會賠上了香港一向秉行法治、遵行程序公義的聲譽。立法會為今次事件立案

調查是合理、合情、合法的。香港金融市場的運作，將因這次調查及當中的

建議而重納正軌，繼續有秩序、有規矩地進行，日後一切運作都會受到法律

的保障，這才是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主席，我對於近日銀行及政府連日來向立法會施壓感到失望，他們的做

法彷彿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市民不禁要問，要是銀行的營運沒有問題，

要是政府的監管妥善，他們大可放心讓立法會作出徹底的調查。調查結果反

而會有利銀行向外界宣示“真金不怕洪爐火”，對銀行的商譽應有正面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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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反，如果銀行真的有任何違規、違法的行為，理應要負上責任。政府

亦須有勇氣地面對現時監管機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從而作出糾正，贏回市

民對監管機構的信任。 

 

 主席，立法會作為負責任的民意機關，我們實在有責任立足於市民利

益，從市民的利益出發，尋求真相。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這項辯論已進行了差不多 7 個小時，但仍是欲罷不能，

所以我也要表達一下我的意見。 

 

 其實，我的意見跟很多支持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的議員差不多，所以我盡量也不重複

了，不過，亦有可能仍有很多議員在輪候。主席，可能在這項辯論完畢後，

我們便可放學，明天再來了。 

 

 主席，有這麼多議員發言，絕對反映出立法會高度關注此事。我相信絕

大部份發言的議員稍後會投票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小組委員會

調查此事的權力。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是明白事理的，當此事件 初發生時，主席也許亦

記得，有人指這些苦主是投機，搞買賣，所以出事後便須自行負責了，這點

是大家也同意的。然而，很迅速地，當苦主所涉的各方事實浮現時，便發現

此事並不等同大家的想法，主席，所以這便是為何會有很多人願意花這麼多

時間聆聽他們所說的話，有意協助他們了。 

 

 可是，對苦主而言，他們一直覺得投訴無門，主席，在發生此事件後，

如果他們前往銀行或當局的監管機構而獲得處理的話，便無須由政黨或團體

出來協助他們，讓他們去了一間銀行，再去第二間、第三間，又喊又暈等，

各式各樣的形態，我相信主席在電視也多次看到了。 

 

 當市民在有事故發生，認為事故對其有很大影響，有些以為應求助於頗

有公信力的機構，而當那些機構卻做出一些令他們感到很震怒的事情時，他

們 終會到哪裏去？誰會願意幫助他們的呢？主席，便是政黨了。政黨的出

現，是要反映民意、要幫助市民達致其訴求。今次事件有很多人感到受屈，

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時收到一萬五千多宗投訴，還不知要搞多少時間才能處理

妥當。任志剛拿了三十多億元買樓，稱是撥給員工的錢，但卻不是員工的開

支；即如果人手不足，要花錢進行調查，便是員工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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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這麼多事，苦主覺得投訴無門，他們向政黨求助，政黨願意協助

他們，又何錯之有？雖然我聽到何秀蘭議員表示，我們不要批評傳媒，我們

不妨聽聽他們的意見。可是，傳媒卻指政黨做事別有用心，有何用心呢？

主席，莫非有獎可領？如果市民有事找政黨協助而政黨不肯幫助他們，即使

不是苦主的其他市民看見這樣子，也會覺得很心寒的。 

 

 主席，上星期五，我們接到邀請 ─ 主席，你老人家恐怕沒被邀請，

因為主席是不會介入這些事情的 ─ 前往參加銀行公會的一個簡介會，是

我們的同事李國寶議員邀請我們出席，表示可在那裏跟銀行進行商議。怎料

該場地原來是在鏞記酒家樓上的一間會所，主席，那是一處有些人稱之為

“蒲點”的地方，我也不懂得這些的。我上去之後嚇了一跳，原來當時正舉

行酒會，黑漆一片，有侍應捧着一些酒或水，賓客每人拿着一杯，那裏有很

多銀行界人士，也有很多立法會議員。我問，這是怎麼搞的？我以為是來開

會，商議一些嚴肅的問題，怎麼會來到酒會的呢？後來，和廣北主席在那裏

發言，言談間又問“你們明不明白？”我說“我不明白。”後來我跟和主席

說，我們原意是想到這裏開會的，不是來參加酒會這樣站着的。所以，過了

一會兒，我便走了，因為我認為沒甚意思，主席。 

 

 如果銀行公會真的想向我們交代，其實 好是前來立法會，即使像以往

的閉門會議般，我們也曾如此開會的。上一次是與“大嚿”有關的事件，因

為“大嚿”曾提問銀行為何關閉那麼多地區上的分行。立法會跟銀行開會，

要求它們在地區上提供更多服務。當時是到銀行公會會址，即在太子大廈樓

上，跟它們商議的。今次，我想也是這樣的吧，豈料卻原來是個酒會，人頭

湧湧的，既看不清楚有誰出席，有時候又不太聽得懂普通話，這樣如何就事

件進行瞭解呢，主席？ 

 

 之後，到了星期一，銀行公會雷曼小組有 19 間銀行刊登一則廣告，提

及他們做了很多事：“各間銀行紛紛採取措施，包括通過電話熱線及網上平

台與苦主接觸，然後又把資料交給他們，很嚴肅地積極處理他們的投訴。”

主席，如果這是真的，便不會每天都這麼多苦主四出奔走求援了。廣告中接

着又指出“我們銀行業向來是依據 高的專業守則經營業務，我們明白客戶

對銀行信任和有信心，以及銀行公平對待和保障客戶，是我們成功的基石，

在這逆境的時候，亦會堅定承擔我們對客戶和社會應盡的責任。” 

 

 主席，你認為它們在說甚麼呢？剛才你聽了 7 個小時，有眾多議員發言，

大部份均表示對銀行缺乏信心。其實這是很嚴重的事，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國

際金融中心，很多市民卻覺得被銀行欺騙，怎樣可以把聲譽找回來呢？主

席，便惟有來到我們這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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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絕對是責無旁貸，其實，正如很多議員均指出，我們現時忙得不可

開交，專責委員會也有兩個，關於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即將展開，剛才

還須修正了文件上的一些字眼，匆匆忙忙問我們是否同意，說要在 5 點鐘前

回覆。很多人正在搞很多工作，主席也知道。所以，又中小企、又金融海嘯

的，要辦的事情有數萬件，然而，有些事項如果是要立法會跟進的話，便是

一定要跟進的，主席，我們並非想爭工作來做。 

 

 所以，如果傳媒說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沒有作用，弊多於利，說立法會不

要做了 ─ 而這些也並非一般傳媒，而是那些較嚴肅的報章 ─ 主席，

我也想問一問，它們為何會這樣批評立法會的呢？曾有人說我們給予苦主過

高的期望，其實，他們也是十分清楚的。我們當天在內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時，

我已經提出，我們是不會就每宗個案來看、亦不會定奪每宗個案應賠多少及

甚麼、甚麼的。不過，我們當然會詢問，那一萬五千多宗個案現時的進度如

何？是會要求他們作出交代的。所以，我相信沒有哪一位議員站出來說的

話，是會讓任何人有錯誤的期望的。但是，苦主們的期望便是，我們進行調

查，很公正、公道地處理事件。 

 

 何俊仁議員剛才所說的很正確，以往凡有這些紛爭，當局被人迫得緊

時，便會站出來自行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如果當局今次委任一個獨立委員

會來進行調查，我相信苦主們或我們都會表示沒問題 ― 如果所委任的是

真正獨立的話。可是，現在當局是甚麼也沒有做。有一個傳媒的說法更有趣，

它說我們無須這樣做，倒不如提出一項議案辯論，要求政府公布調查銀行銷

售雷曼產品的結果，要求政府嚴懲監管機構的失當官員，這便來得更直接了。 

 

 第一，根本不知政府的報告何時會完成，而就這方面，剛才有議員怎麼

說呢？主席，他說當局是自己查自己。你認為它會不會很嚴厲地批評自己

呢？會不會這樣做呢？所以，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說這些話的人的想法如

何。我也希望香港可以有很高質素的傳媒，甚至可以有很批判性的傳媒，這

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它必須以事實來說話，這樣才可有較高的質素。我們

被別人批評，是沒有問題的，我也同意何議員的說法，我們很樂意接受批評，

我們每天都被別人批評，不論我們喜歡與否。 

 

 此外，還有一點是剛才也有議員提到的。為何不要讓我們處理呢？它說

如果由我們來處理便是泛政治化，缺乏實事求是及尊重別人的態度。它說這

些都是我們以往成立的專責委員會予人的印象，我不知道它看的，是哪一位

議員的做法。我們剛才說過，不論機場開幕事件也好、短樁事件也好、梁銘彥

事件也好，甚至 SARS 事件也好，我們發表報告後，當時何曾有甚麼人用過

這些形容詞來形容我們專責委員會的結論呢？有些人看完我們專責委員會

的結論後還辭了職。但是，何曾有過這樣的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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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時的立法會議員並非全部由普選產生，但很多時候，在處理這些

事件時，大家都會盡力齊心很專業地辦事，主席，並且對各方面也是很公正

的，我們會給他們解釋清楚的機會，還會找來一些問題進行查詢，然後便作

出一些建議。因為我們希望專責委員會的建議都是擲地有聲，而並非一出來

便噓聲四起，被人說：這羣人沒有公信力、他們無力處理事務、不要聽他們

意見等。可是，事實上從來沒有試過是這樣的。所以，我不明白為何現在忽

然出現這數個形容詞來批評我們。如果是有做不好的話，那麼請指出我們那

一次是做得很差的、完全沒有公信力，因此不要讓我們再來處理了。如果真

的是這麼差，市民也不會要求我們處理吧，主席。 

 

 所以，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不過，也不要緊，因為有些很有勢力的人士

亦很努力地進行游說。可幸我們有一個比較獨立的立法會，可以維護本身的

尊嚴，做本身要做的事情。我希望我們可以很快便展開工作及取得這項權力。 

 

 此外，我亦同意有同事提到，現時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人數過多，主席，

好像有二十五六位這麼多。一般來說，大家看我們的政府帳目委員會（“帳

委會”），它已經擁有這項權力，我們無須再把權力賦予它；另一個是議員

個人金錢利益委員會也擁有這項權力。這是法律上故意令立法會的其他事務

委員會沒有這項權力，如果要使用的話，便要到大會要求取得。其實，我們

所有常設委員會皆應該擁有這項權力的。 

 

 但是，現時新設立的小組委員會可會有二十多人，我們的帳委會和議員

個人金錢利益委員會，分別有 7 位成員，主席，不同黨派已有代表在其內，

要調查議員例如其申報的利益或開支等，又或調查審計署署長的報告。七位

成員已經做得到了。可是，現在有 25 個或以上的人，這是因為初時不肯成

立專責委員會，梁展文事件的便不同了，主席。大家早已同意成立，所以我

們便商量好人數，是沒有二十多人這麼多，而同樣各黨派都會有代表的。所

以，我自己思考過，亦曾與其他議員討論，我們可否再討論一下人數方面的

問題，因為我們要求的是效率。 

 

 我很同意剛才有些同事的說法，我們一定要很有效率地辦事。因為如果

調查這事件譬如需時一兩年的話，那麼大家都會不太耐煩。況且，我真的不

希望某些報章的報道屬實，它們說銀行會以此作為藉口，說既然你們調查，

我們便甚麼也不做，甚麼也不理會了。結果便只管拖延。其實，兩方面進行

是沒有衝突的，是兩回事，我們做我們的，它們越做得快，大家便越開心。

但是，在系統上、整個程序上出了甚麼問題，我們是有需要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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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希望立法會今天可以帶給社會一個很清晰的信息，讓社會知道議員

認為這事件是很重大，議員會支持運用這項權力。我亦希望議員再想一想我

們如何令這小組委員會 有效地行使這項權力，以盡快查出一個結果。 

 

 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天我們已花了 7 小時辯論，也有一羣雷曼事件的事

主坐在這裏聽我們發言。我是懷着比較審慎的心情，又或是沉重的心情來說

這一番話的。 

 

 主席，有同事曾聽我說過，數年來，我一直在等待，因為我曾在多年前

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該節目估計，不知是否在每一個世紀之初，總會有一段

時間出現一個很大、很大的災害？看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有關災害是甚

麼呢？我只看了該節目一半，因為我開啟電視時，已經是深夜。我一直在想，

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災害是甚麼呢？節目中也有嘗試探討二十一世紀的災害

是甚麼。看到二十世紀，便是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華爾街的 Wall Street 

Crash，該節目指當時也看到這是工業運動後所產生的東西。接着，它又指

出到了二十一世紀時，估計也會是從資訊發達或過份發達、過份倚賴資訊的

角度，致令這災害出現。當年爆發 SARS 時，也有人問那會否便是這世紀的

災害呢？可是， SARS 只在我們的地區出現。然而，我覺得今次真的是因為

資訊太“厲害”，才導致今次的金融風暴。 

 

 主席，我們在 10 月 13 日的特別內會，已花了一天討論雷曼事件，當時

我在席聽完所有同事的發言，我本身 後也有發言。我提出了 3 點，是我認

為政府要急速跟銀行商討的。第一，便是如果銀行的銷售手法有問題，銀行

必須做好賠償的工作，這點我當天已提及，而且要快速地進行。當然，我明

白每間銀行、每宗個案也要詳細研究，可能還要經第三者協助研究，但這是

它必須做的。第二，我提出在過程中，除了銷售手法外，如果銀行職員查看

客戶的個人存款，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否侵害了客戶的私隱呢？接着，職員

引導客戶購買一些產品，這也可能是有問題的，我提出了這一點。第三，我

覺得這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便是究竟我們這種產品能獲審批，而在香港售賣

予所謂的 retailer（即個人），這也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必須急切和盡快調查，

有關方面亦須承認錯誤，並且看看如何糾正錯誤。當時的會議紀錄也有記錄

我曾提及這 3 點的。 

 

 前兩天，銀行公會跟我們說，他們也接受了一項安排 ─ 這是第四點 

─ 便是請安永會計師行替他們審核，應該以一個怎樣的價值來回購這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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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這是第四點，而相對於銷售手法，這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各位雷曼事件

的事主也明白。 

 

 我的擔憂是......我今天會表決棄權，但不用擔心，這項議案一定會獲

得通過。但是，主席，我想表達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擔憂，便是在司法的情況

下，尤其是當我們引用了《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

條例》”）後，一定會牽動整個法律過程，法律過程一旦啟動，銷售手法的

問題一樣會繼續進行，但對於回購方面，我擔心必須再經過深切的考慮。梁

家傑議員剛才也曾提及，我便是擔心這一點。 

 

 主席，我還有一點是有所擔心的。或許我在此作出呼籲，令我們不致於

太擔心，便是各位雷曼事件的事主不要期望過高，即使我們採取甚麼特別的

權力來進行審核也好， 終能否真正令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個案賠償得以加快

呢？大家討論了那麼多之後，可能會覺得這個過程一定會越來越暢順、越來

越快，但我卻認為並非如此，這便是我剛才提及的回購問題。 

 

 主席，另有一點也令我有點擔憂的，便是我們的銀行體系並非單是要面

對雷曼事件事主的問題，在金融海嘯期間，社會各階層其實均要倚賴銀行的

機構好好運作，而不致造成任何骨牌效應，或希望經營不致有阻滯，我想從

這個角度來看，例如不致影響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貸款等各方面。

我不是用恐嚇論，我不會用此論調，但我亦期望銀行不要因為今次的事件，

而導致其本身未必能更好地進行因金融風暴引起的其他各種有需要做的工

作。 

 

 我跟劉慧卿議員及其他數位議員的意見一樣，我也覺得有關小組委員會

的人數實在太多，我本身是上次調查 SARS 事件專責委員會的副主席，該專

責委員會的成員是在 10 位之內，但我們的開會時間達數百個小時，甚至連

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討論至很晚。我們要很仔細地就每個情節、每個見解都反

覆地看，我覺得一個有 27 人的小組委員會根本沒可能很快速和很有效地運

作。我希望立法會能以智慧來考慮，重新考慮應否要有 27 位成員 ─ 我

聞說有 27 位。 

 

 此外，當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傳媒報道，指這樣做對銀行體系帶來甚

麼甚麼影響。然而，事到如今，要面對的便是要面對。現在是大時代的來臨，

不如大家積極地面對，這是無所謂的，便當作是二十一世紀金融海嘯帶來的

挑戰，大家積極地面對，可能對大眾、對所有事情都有更好的結果。我也希

望銀行界立足於香港，面對全世界，能夠堅強和不要退縮，很坦誠和以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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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地面對這次的調查。主席，對於雷曼或其他......我相信陸續還會有

金融各類衍生工具或幾層次衍生出來的工具的受害人或受影響人士，他們都

要處身立地看看自己的情況應如何積極面對。 

 

 正如我所說，主席，我今天會表決棄權，因為我有我的擔憂，便是關於

回購方面的。如果在座的全部都是針對銷售手法的，這便對你們沒有影響，

但我擔憂回購的環節會被拖慢，這便可能會影響另一羣人，若然不會，便當

然 好不過了。 

 

 我要說的便是這麼多，我是本着自己的良知，以及期望我們能更有智慧

地審視每一件事。我不同意傳媒指我們的同事這樣做是為了“抽水”，為

了拉票，我相信每一位在這裏工作的人都憑自己的良知行事，會設身處地

為市民着想，不止是為一小撮市民，而是為整體社會利益着想和考慮。我期

望大家可坦然地面對，未來還會有陸續而來的、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風暴。

在大時代的來臨，我期望所有受影響的機構都要面對，既然避不過，不如就

積極面對。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會已就這項議案辯論了超過 7 個小時。我本來沒有打

算發言，但聽罷數位議員發言後，我覺得不吐不快。 

 

 首先，我要高度讚揚雷曼兄弟苦主在這個問題上堅毅不屈的抗爭精神。

這是一次新的長征、爭取權益的運動，我相信是絕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 

 

 約在 10 年前，我也曾替負資產的業主爭取，轉眼間已有 11 年了。有些

官司已經審結、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但有些官司則要來年才開審 ― 已經

11 年了，但竟然還有一些要到來年才開審。大財團打遏、壓迫、剝削、欺壓

和欺詐小市民的手段，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很不幸地，當年我們協助負資產業主的時候，我們好像“落水狗”般，

四處被人唾罵。不但傳媒說我們不尊重合約精神，連政黨 ― 它們近年已

有些改變，但在 1997 年、1998 年的時候，是沒有政黨願意協助負資產業主

的。所以，雷曼兄弟苦主與 11 年前的負資產業主相比，已經極為幸運。這

可能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進步，也是雷曼兄弟苦主的團結精神。由於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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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人數眾多，以致他們變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如果不是人數眾多的話，我

不相信昨天民建聯會“轉軚”或 後會“拍板”支持。所以，我要高度讚揚

雷曼兄弟苦主所表現出團結不屈的精神。 

 

 接下來的工作，可以說是新長征的啟步，連第一個高山也尚未跨過，所

以希望大家努力，我們一定會支援和支持各位朋友的。 

 

 主席，我並沒有購買這些產品，也不是太懂，所以 近開始惡補有關的

資料。不過，有時候，無論怎樣也看不明白。因此，我很佩服早前有些銀行

公開表示因為看不明白，所以便沒有涉足這門生意。這些銀行家是絕對應該

高度讚揚的，我建議大家把儲蓄存入這些銀行，因為這是有良知的銀行家的

表現。它們沒有跟風，並沒有因為某些投資工具可以賺取更高利潤，便在本

身也弄不清楚的情況下教導職員，以致職員又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為保飯

碗而鼓勵、慫恿或誤導，甚至欺騙小市民改變他們的投資模式。 

 

 早前有些傳媒朋友及個別市民與我聯絡，當中有些在銀行工作的人對我

說，“陳議員，不要這麼嚴厲地指責我們，我們都是苦主。作為‘打工仔’，

我們只好遵從老闆的要求來做。要我們站出來說話，我們真的沒有這膽量。

不過，如果召開聆訊，並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

權條例》’）的保障的話，便可以獲豁免起訴。”部份銀行職員已表示願意

出庭作證。銀行之所以這麼害怕公開聆訊，很多專業人士也很害怕這個公開

聆訊，正是因為他們害怕事實被揭露出來。 

 

 所以，如果要還銀行僱員，特別是前線職員一個公道的話，立法會應該

義無反顧，正如社民連在今年參選立法會時所說，要濟弱扶傾、義無反顧。

為了還銀行前線職員一個公道、使他們免被污衊、壓迫和打壓，立法會必須

透過公開聆訊來還他們一個公道。 

 

 李國寶議員是我所認識的少數銀行家之一。過去，他為小市民做了很多

工夫，而且十分樂意幫助他們。就天水圍來說，雖然其他銀行紛紛關閉在該

區的分行，但我跟他說這樣令該區的居民很不方便、很慘 ― 劉慧卿剛才

已說過 ― 於是他便相約其他銀行與我們商討。東亞銀行是首間在天水圍

開設分行的銀行。所以，在幫助小市民方面，他過去的表現是值得讚揚的。

有時候，相對於其他無良的銀行，他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更是相對地合理。 

 

 當然，他現在的身份是銀行界的代表，所以對於他的立場和表現，我是

絕對理解的。不過，我也希望李國寶議員清楚知道，如果真的是想幫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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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話，便應該支持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如果銀行的做法沒問題，也沒做

過不道德、違規和違法的事情，那便正好透過公開聆訊來還銀行家一個公

道，因為傳言實在太多了。 

 

 美國參議院亦已就此進行公開聆訊，雷曼兄弟也到過美國參議院席前，

而格林斯潘亦到過參議院作證，並承認自己有錯。為何不見香港傳媒批評美

國參議院，但卻這麼高姿態地批評立法會。觀乎這種雙重標準，顯然是背後

有人“發功”，影響這些傳媒機構的負責人齊齊發力。 

 

 所以，這次很清楚看到是傳媒、銀行、政府官員及一些不知所謂的專業

代表等 4 類人士極力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的。背後的原因為何？很明顯，如

果不是有些東西不能見光或有錯，害怕會被小組委員會揭發，導致某些人的

聲譽或利益受損的話，那有甚麼可怕呢？所以，很明顯，當中一定有些地方

是極為污穢、出現極大錯誤，甚至是剝削或欺騙小市民的，所以才害怕小組

委員會會令他們醜態百出。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清楚知道，反對成立小組

委員會其實是助紂為虐 ─ “長毛”加上一句：“倒行逆施”。 

 

 主席，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們不是要裁決某宗買賣是否違反合約，也不

是要裁定某件事或個案是否存有欺詐成份。過去多年來，小組委員會調查的

都是政策、行政措施、法例，以至整件事的因由和責任，然後提出意見，例

如修改法例、修改行政措施或對某些人作出譴責或高度譴責，這是十分清楚

的。所以，可以說，成立小組委員會基本上是就公眾事務和公眾利益，找出

事件的因由。 

 

 主席，我還想指出一點，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和金管局的有關人士的發

言其實與特首的調子有所不同。早前在這個議事堂內，特首經多次質問後也

表示不覺得那些是債券。這句話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連香港的 高領導人也

表示那些債券是有問題的，他也覺得那些債券不像債券。可是，政府的金融

官員卻仍在處處維護，當作沒事發生一樣。所以，對於整個金融架構，特別

是對局長，我感到失望，而且不止是有關小組委員會的問題，還有在處理金

融海嘯的整體表現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方面，也令我感到失望。 

 

 有些文章的作者指這可能是基於局長的家人從事金融機構的緣故，我很

難引證這一點，但他作為負責金融事務的 高官員...... 

 

 

主席：陳議員，《議事規則》不容許議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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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沒有，主席，我說我不會。 

 

 

主席：......指責議員或官員懷有甚麼動機。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說過我不會指摘，我只是說有些作家這樣說，但我已

說過不會指摘。主席，我已經說了。主席，不要誤會我的意見。也許我再次

澄清，“大嚿”在這個議事堂內清楚指出：“我不會因局長的家人身為某金

融機構的高層而對他的利益問題作出任何指摘”，這樣清楚了吧？可以記錄

在案。至於其他人的指摘是否失實，我不便評論。 

 

 主席，特首已經很明確表示那些債券不像債券，這便等於告訴官員，當

中是有問題的，並要求他們查清楚。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做過些甚麼。大老

闆已經說出是有問題，要求他們就那些非人非鬼，不知是甚麼的東西展開調

查，但他們卻好像沒事發生一樣，依舊坐視不理。 

 

 這事已經發生個多兩個月，對嗎？我經常引用東亞銀行作為例子，“寶

哥哥”很厲害，東亞銀行被人造謠，政府便如臨大敵般又做這樣又做那樣，

接着警方更拘捕兩人，提出檢控兼“抄家”，做足工夫。我經常想不通，為

甚麼當局可以如此迅速地把散播消息的人“封艇拉人”。可是，如今這事件

涉及這麼多銀行，有這麼多證人讓金管局調查，但過了個多兩個月卻仍未有

一宗個案完成調查，或根據法律採取任何拘捕行動的。 

 

 更厲害的是，有些高層人員早已表示有問題，先知先覺。也許是由於他

們先知先覺，所以早已把本身的投資轉到其他地方，趁機“掠水”也說不

定，那我可不知道了。如果將來有機會進行調查的話，應就個別職員及其家

人在過去一年半載因掌握消息而在投資方面所作的改變進行調查。如果立法

會無法調查，便請傳媒調查。 

 

 香港的傳媒真的是不知所謂。我在兩星期前剛從加拿大回港，而在加拿

大期間，我每天也有閱讀報章，當地傳媒對金融問題的批判性很強。我星期

天又剛從四川回來，我看到內地傳媒批評投資工具和金融機構的批判性態

度，比香港傳媒還要強。這可能是與中央政策有關，因為中央政策把整個問

題轉化為美國以至整個金融體系的問題。香港的傳媒，第一，沒有跟隨中央

指示或中央的路線。第二，沒有維護香港小投資者的利益。第三，沒有跟隨

香港特首的傾向。銀行界的魔掌已伸展至這些傳媒機構，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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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這事感到很悲哀，特別是看到這兩天傳媒的報道，我真的是

一邊看，一邊搖頭嘆息。以前我很尊重某些報章，特別是《信報》，但經過

這次事件，我已對整份《信報》改觀，並對它感到十分失望。作為本港熟悉

金融政策且首屈一指的報章，必須持較平衡的態度，就整個制度對小投資者

的保障和影響作出判斷。金融機構並非財閥，大型金融機構也不能獨大，小

投資者的利益和意見亦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知道是否每逢涉及利益問題，身家越豐厚和地位越高的人便顧忌越

多。這正是當年柏楊批評中國文化的醬缸理論，金融機構這個大熔爐其實是

一個變性的醬缸，在把金和金錢倒進去後，一旦熱度不夠高，便會慢慢硬化。

所以，要打破這個醬缸，大家一定要努力，支持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計

時器響起）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主席，對於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的立場，我的黨友已

經講述過，我不重複了，但我想評論有關政府的一些做法。大家都知道，在

亞洲區來說，只有兩個地區有 多人買了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一個是香港，

另一個是新加坡。如果我沒有記錯，我說錯了可以糾正我 ─ 新加坡政府

提出了一個建議，凡某個年齡以上 ─ 好像是 62 歲，小學教育程度以下

的人，可有一個比較迅速的調解和賠償方法。 

 

 這件事從 9 月底發生至現在，已經有個多兩個月。我聽了局長剛才全部

的發言，他說已很迅速地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的說法跟民意有很大距離，

沒有民意會同意這個結論，認為他做事很快速，令很多苦主或受害人感到他

的工作令他們放心，因而無須透過跟銀行談判、和解等的商討途徑進行解決

的。很多同事已說過，小組委員會未必能替個別受害人追討金錢，但他們要

調查真相，討回公道，而且客觀上，大家要知道，銀行近兩星期有很多不同

的做法。當民主黨把個案交到法庭，它們便立即和解。說得難聽一點，銀行

其實很差勁，不交法庭處理也不肯和解。我記得有一次，甘乃威差不多到達

法庭門口，它們才肯和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所以，李國寶先生說銀行已做了很多工作，對不起，他的行家做事很令

人失望。如果不是令人失望的話，便不會有這麼多人遊行示威和投訴了。那

些七八十歲、長期做定期的人，被鼓勵或蒙騙而購買了這些產品，是很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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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即很清楚的，但銀行有沒有快速地處理這些個案呢？沒有的。全部是民

主黨交到法庭，它們才說可以和解，但我們不能把 1  000 宗個案交上法庭，

這令人覺得銀行是一直拖延，根本沒有誠意解決這件事。這亦令人覺得，如

果立法會不調查、政黨不介入來施加壓力，銀行便不會盡快處理。 

 

 主席，政府今次處理這件事，我覺得是錯失了一個顯示管治能力的機

會。我在施政報告的議案辯論中也說過，2008 年大選後，政府跟以前沒有分

別，越來越像董建華的政府，做事議而不決的。我今天提出一項有關環保的

問題，指地區可以減少使用一些柴油巴士，政府卻說要研究。停車熄匙的建

議也研究了 5 年。研究已變成政府議而不決的擋戰牌，而磋商、討論更成為

拖延解決問題的藉口。我看不到公眾會覺得局長、司長在今次事件中顯示出

在管治社會方面的威信和權威，以及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真的看不到。如果

可以看到，希望可以顯示給我們看。 

 

 主席，我只想多提一點，便是很多同事就這件事的不同表決方式。我剛

才聽到梁劉柔芬女士說會投棄權票，我相信梁女士也知道，按照大會的規

則，投棄權票等於投反對票。如果她想保持中立，我建議她在表決時離席。

當然，我不能過問她的做法，但如果她真的想保持中立，便請她離席，不要

參加表決。如果她在席而投棄權票，便等於投反對票。 

 

 第二，是關於何鍾泰先生的。他是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上星期在報章

有一個很奇怪的說法，他說會出席會議，參加辯論，但他不會表決。我要提

醒何先生，出席而不表決，客觀上也是投反對票。大家不要以一種似是而非

的中立，來掩蓋自己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如果何主席是中立的，雖然我不

知道他會否表決，但我仍建議他在表決時離席，不參加表決，這樣才是真正

的中立。 

 

 第三，我想請李國寶先生考慮一下，他今天早上也知道，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已申報利益 ─ 不是因為他賺了錢，而是他受聘於部份雷曼受害人進

行訴訟。主席，我相信你也知道，亦希望你作出裁決。雖然李先生是我一位

很尊敬的朋友，但朋友歸朋友，公事歸公事，既然我們訂立了《議事規則》，

便是沒有父子、親戚和朋友的關係可言的。即使我跟李先生是要好的朋友，

但訂立規則是要維持立法會議事的整體中立和威信。所以，我希望主席作出

裁決，李國寶先生是東亞銀行主席，他的銀行有份參與銷售雷曼兄弟迷你債

券，他在這問題上有沒有直接金錢利益，即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的問題

呢？當然，我很尊重你的裁決，但為何我要提出呢？皆因我們的議會不應該

基於我們互相認識的緣故，而令我們在表決時會有任何不清楚或蒙混的情況。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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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不是準備發言，只是要申報利益，便是我和太太聯名

持有雷曼相關的產品。由於要進行表決，所以我作出利益申報。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在過去七個半小時

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在過去七個半小時中，我除了離席 3 分鐘外，我基本

上是一直坐在這裏聆聽了各位的意見；當中有很多精采的言論，所以馮檢基

議員剛才問我為何有笑容，那是因為有些言論是很好的，我十分欣賞議會內

一些言論的色彩和很好的辯論技巧。 

 

 今次的辯論，不論我們是支持或反對獲賦予“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

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引用《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我亦聽取

了很多雙方面的意見，有支持的、有持各種理據的，亦有提出一些顧慮和擔

心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辯論，讓大家可從中瞭解事情的進展，以及瞭解小組

委員會想做的事情及如何幫助投資者、幫助改善香港的金融制度。我非常欣

賞各位議員的議論，但個別議員用一些含沙射影的方法對我個人發表一些言

論，我則表示非常失望。 

 

  無論如何，我相信今天這項辯論是相當認真和嚴肅的，以研究賦予小組

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可否協助投資者及我們找出事實的

真相。 

 

  我明白受影響投資者希望通過這項議案或透過這個方法來賦予立法會

議員調查權力，以協助他們索取賠償。 

 

  政府十分明白受影響投資者的心聲，亦很同情大家的境況。一直以來，

我們努力透過 5 方面協助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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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銀行盡快回購迷你債券，現時已有時間表。銀行可望在 12 月

初開始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工作，相信投資者可於明年 1 月

開始取回投資現值。有人質疑進度是否太緩慢，我可以說，我及

我的同事正參與這項工作，即跟銀行從多方面探討如何處理這事

件，並與信託人進行多方面的斡旋和協調，當中牽涉的程序非常

複雜，而有關財務及法律上的程序也十分繁複，剛才亦有一位議

員提及這方面的事情。 

 

 據我所知，全世界有銷售雷曼兄弟相關產品的地方不止有新加

坡，還有其他地方，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提出一個類似的、全面

性的回購方案。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提出的方案，是能 快幫

助投資者處理複雜的清盤程序，而且可在這個金融市場十分波動

的時間，穩定他們的投資現值，為他們提供 大的保障。在這方

面，我們很希望看到方案能獲盡快實行。 

 

(二) 由相關法定監管機構（即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全力進行調查，並懲處

採用不良銷售手法的銀行及經紀行。我要強調，證監會在《證券

及期貨條例》下獲賦予相當廣泛的調查權力，包括傳召相關人士

協助調查，以及要求被調查人士或機構提交相關文件及其他證

物。 

 

(三) 我們鼓勵銀行作自我檢討，查證是否有不良銷售手法。如果有的

話，便應盡快與客戶和解及作出賠償。證監會亦明確表示，這是

它對違規機構施加處分時會考慮的主要因素。李永達議員剛才

問，新加坡幫助年長投資者的措施是否屬政府的指示，是否政府

提議它們要優先處理這些個案。我亦曾跟新加坡的銀行瞭解這事

情，據我所知，它們的情況跟香港差不多，也是由銀行自行提出

方法，優先處理長者及沒有投資經驗的投資者。新加坡的情況跟

我們應該是類似的，也是由銀行主動提出與一些事主和解。在這

方面，我相信我們的銀行在大家的努力及其自行作出的內部檢討

下，這些工作亦會一一進行。 

 

(四) 我們提出了一個調解及仲裁機制，讓銀行和客戶能在 短時間內

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 

 

(五) 我們為有需要進行訴訟的個案提供渠道，讓他們可以運用消費者

訴訟基金向銀行追討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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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立法會有關權力及特權的委員會無疑可傳召各相關人士，包括分銷

銀行的管理層、前線員工，以及監管機構和政府人員，但過往經驗顯示調查

需時，而調查亦無可避免令監管機構及分銷商要分心處理有關事宜，部份銀

行亦可能因而對其他解決方案（包括回購及和解）有所保留，結果令投資者

不知何時才可取回投資現值或其他賠償。 

 

  在討論成立小組委員會的目的時，亦有議員指出小組委員會不可能就個

案作出裁決。況且，根據現行法例，金管局及證監會具有調查權力，亦已就

接獲的投訴個案展開全面調查。湯家驊議員問我，證監會是否尚未展開調查

工作，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證監會已開展對銀行的調查工作。 

 

  雖然我絕對相信，正如在辯論過程中，各位議員皆提到會小心引用有關

的權力及特權，特別是涉及敏感的商業資料時，必定會小心行事，但我亦想

反映一下銀行界的憂慮： 

 

(一) 銀行可能覺得被小組委員會傳召及進行公開聆訊會令其商譽受

損。 

 

(二) 分銷銀行須調配大量人手及資源回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這將無

可避免地影響分銷銀行處理投訴及落實政府提出的回購方案或

處理受影響投資者的進度，延遲解決這困擾大家近兩個月的事

件，亦令它們不能集中精神應付眼前動盪的金融環境及不利的經

濟前景。 

 

(三) 有關特權賦予小組委員會權力命令任何人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

的任何文據，銀行及其他商業機構擔心，這會無法保障其商業秘

密，從而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使香港的競爭對手得益。 

 

  我同意我們須就雷曼事件所引起的問題進行全面檢討，包括現行的監管

機制及投資者保障。事實上，財政司司長已要求金管局和證監會就事件在年

底前提交報告。政府亦承諾會進行有關系統的檢討，改善規管架構，加強對

投資者的保障和教育。在上次立法會會議，我有一個機會提到，我們在這方

面的 6 點看法如何改善這方面的系統。當然，我們在檢討過程中，會充份諮

詢立法會的意見，並承諾全面配合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市民固然期望事件得以盡快解決，我們會繼續敦促分銷商與客戶達成回

購和賠償協議。市民期望事件會盡快水落石出，監管機構會繼續竭力查出事

實真相。市民期望同樣事情不再發生，我們已表明會作全面和詳盡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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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各位議員以受影響投資者的利益為重，讓有關方面能集中資源協

助投資者。在面對嚴峻的環球金融市場危機及香港受影響日深的情況下，我

更希望各位同事能夠團結一致，以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及廣大市民

的利益。我希望各位議員在投票決定是否支持決議案前，能充份考慮所有相

關因素。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何鍾泰議員發言答辯。何鍾泰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

束。 

 

 

何鍾泰議員：主席，37 位同事就本決議案辯論了 7 個半小時，反映同事對這

事件的關注。綜合同事所提出的觀點，大家都希望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調查，

研究零售銀行有關數方面，例如有否違規銷售、監管機構有否疏忽或失職、

現行監管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並作出相關的建議，改善監管機制，保障投資

者權益，重新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希望透過取得足夠有關資

料，找出事件真相，作出合適的裁決，然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有利苦主

更有效追討賠償。 

 

 雖然目標是相當一致的，但在小組委員會是否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問題上，看法卻有很大的差異。

有同事認為，小組委員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有助找出事件的真相及

監督制度的漏洞，並且可為苦主彰顯公義。調查不但不會令銀行沒有放慢處

理投訴的進度；反之，對個案處理的速度會有所幫助。 

 

 另一些同事則認為，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將使銀行分散資源應付

立法會，便會阻慢與苦主商討回購的進度。也有同事擔心，《權力及特權條

例》有權勒令私人機構提交相關資料，包括涉及商業秘密的文件，造成很壞

的先例，損害投資者對本港的信心。 

 

 雖然同事們就本決議案是有不同的取向，但我深信小組委員會都會以負

責任的態度執行有關的工作，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並以全港市民的利益為

依歸。 

 

 後，我希望苦主必須明白，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須用一段時間才能完

成，絕對不可能為苦主提供即時的解決方案。在這方面，希望他們能夠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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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希望特區政府及相關的

監管機構繼續向有關銀行施加壓力，盡快與苦主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解決事件。銀行方面，亦應考慮其企業社會責任及自身的商譽，不論本決議

案是否獲得通過，也應該盡快與苦主達成解決的方案。解鈴還須繫鈴人，銀

行在解決這件事上，是責無旁貸的。 

 

 主席，我現在回應甘乃威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即我究竟應

否在席和按鈕表決的問題。其實，我剛才亦在電台作出了很清晰的交代，為

了保持我的角色中立，即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 實際上，會議仍未開始

調查或研究這件事件  ─  為了令我將來在這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順利進

行，我一定要站在一個非常中立的位置。因此，我已給主席寫字條，表明我

會留在議事堂內，因為這是我提出的決議案，要看到決議案的結果，我不可

以不在場，但我不會按鈕表決。主席，我便交給各位表決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主席，規程問題，這項議案是由他提出的，他可以不支持的嗎？ 

 

 

主席：你的問題是甚麼？ 

 

 

梁國雄議員：何議員是代表小組委員會提出這項議案，他為甚麼不支持呢？

他請我們支持他，但如果他自己也不支持，他為何要提出這項議案呢？  

 

 

主席：是的，梁國雄議員，你的問題已經很清楚...... 

 

 

梁國雄議員：我真的是不懂，我想向他請教。 

 

 

主席：你可以坐下。《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委員會的主席代表委員會提出

了議案，他自己一定要表決贊成的。在我提出待決議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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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何鍾泰議員可否澄清......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你坐下，我已說了在何鍾泰議員發言後，這項辯論便

告結束。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要就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出，有關是否有

議員因為涉及直接金錢利益的問題而要退席不參加表決這件事，向大家說

明。 

 

 根據《議事規則》第 84 條，議員是否因為涉及直接金錢利益而要退席，

不能參加表決，這並非由立法會主席裁決的，而是由本會就一項要求有關議

員退席的議案進行表決來作決定。如果任何議員認為，本會有另一位議員因

在現時這項議題上有直接金錢利益而須退席，不應該參加表決，便應該在我

稍後提出了待決議題後提出議案，說明基於甚麼原因認為某議員有直接金錢

利益而要退席。然後，我會讓有關議員有機會解釋，亦會讓其他議員發言，

後才由本會表決。我們要按表決結果行事。 

 

 

吳靄儀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們如果要提出任何議案，必須得到主席批

准。當我們要根據第 84 條提出議案時，是否也要獲得主席批准、或不批准，

而並非在進行辯論後才這樣做呢？ 

 

 

主席：對的，多謝你提醒。議員可以提出這項議案，而根據第 84 條，這類

議案是無須作出預告的。所以，正如我剛才說，在我提出了待決議題後，議

員便可以提出議案，至於是否把這項議案作為一個待議議題，則是由我決

定。在我決定時，我也須依照第 84(5)條的有關規定，換言之，我要考慮所

表決的事宜的性質，有關的議員在該事宜上的利益是否屬於直接金錢利益，

而非屬香港全體或部份市民同樣享有的利益，並考慮所表決的事宜是否政府

的政策。我在考慮了這些因素後，便要決定是否把議員提出的議案作為一項

待議議題。 

 

 我還想說明，如果有關的議員沒有退席，並且參與了表決，但有議員認

為因為那位議員是有直接金錢利益，所以他的表決須作廢的話，便應該在顯

示屏顯示了支持、反對及棄權的表決結果，但我尚未宣布議案被否決或獲得

通過之前，提出一項指該表決須作廢的議案，而我們亦同樣要進行表決。大

家是否清楚？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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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按照《議事規則》第 84(3A)條，議員是可以無經預告要求主席

裁決，李國寶先生在這項有關授權“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

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議案上有否直接金錢利益。我本人覺得

他是有嫌疑的，因為他的公司有發售雷曼兄弟迷你債券，而他的利益並非屬

於全港市民、所有企業或個人皆擁有的利益。所以，我希望主席裁決李國寶

議員是否適合在這情況下參與表決。 

 

 

主席：李永達議員提出的議案是，李國寶議員由於有直接金錢利益，所以他

應該退席，不參與是次表決。各位議員，我今早已很仔細地聽了李國寶議員

發言中所披露的資料，亦聽了其他議員所提出有關李國寶議員可能牽涉的利

益的意見。我認為須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表決。根據《議事規則》第 84(5)

條，我現在決定提出李永達議員的議案，作為一項待議議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李國寶議員，你是否想發言解釋？ 

 

 

DR DAVID LI: Mr President, as I have already stated, I have no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Bank of East Asia (The Bank) is 
committed to investigating any and all cases of mis-selling. 
 
 If cases are uncovered, The Bank will first seek to reach a settlement.  If 
unsuccessful, The Bank will agree to submit the case to independent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At all times, an aggrieved party has the option to pursue a complaint in the 
Courts of Law.  The Government has stated that it will assist those who have a 
valid complaint and wish to pursue legal action. 
 
 Clear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and The Bank is working 
proactively to resolve all claims. 
 
 I therefore can see no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dop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will have any financial implication for The Bank, un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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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committee takes it upon itself to interfere in the orderly resolution of 
mis-selling claims. 
 
 If this is the course to be followed after invoking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it would indeed be a black day for Hong Kong. 
 
 I must also point out that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present my Constituency 
in this Council.  Even if I had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Sub-rule 1A, Rule 8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contains an express provision allowing Member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vote, where their interest is in common with a sector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To accept that I have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and to deprive me of my 
right to vote would be to accept that the Subcommittee may use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o disrupt due legal process. 
 
 It would be to usurp the power of the Courts and to trample upon the rule 
of law. 
 
 I ask that all Members reflect and consider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any effort to strip me of my right to have my vote counte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在這項辯論中，我是十分清晰地支持小組委員會可以行

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權力，

而我亦完全不同意李國寶議員剛才在辯論中指出我們不應該行使這項權力

的原因。可是，我全力支持李國寶議員有權進行表決。 

 

 主席，我們看到第 84 條清楚列明，如果議員就會議上的議題有“直接

金錢利益”，那麼，我們的議題是甚麼呢？我們的議題是這個小組委員會應

該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進行調查。如果這項議題是“銀行應否賠

償給雷曼兄弟苦主”我便會同意基於李國寶議員與東亞銀行的關係，他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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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錢利益，但如果我們說的是調查，我便不覺得這項議題牽涉任何金錢

利益。 

 

 作為一位曾多次參與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議員，我覺得調查是開放的，如

果是這樣，我們便不會有一個前設，說調查的結果必定是銀行或東亞銀行須

賠錢。所以，就這項議題而言，我不覺得李國寶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事實

上，我很難看到本會有多位議員 ─ 甚至是購買了雷曼產品的議員 ─ 

有任何直接金錢利益。 

 

 主席，我非常有信心這項調查可以還雷曼兄弟苦主一個公道，我也非常

有信心我們今次這項議題會獲得通過。雖然李國寶議員會表決反對，但我不

認為他有直接金錢利益，這是我維護《議事規則》的出發點。再者，第 84

條繼續下去是說“除非該議員的利益屬香港全體或部份市民同樣享有”，例

如立法會今天......對不起，我還是繼續讀下去：“議員所表決的事宜是政

府政策”，他便可以表決。例如我們今天的議題是討論“應否放寬租金管

制”，而居住於某個租金範圍以內的人會受到管制，那麼，如果有議員居住

在租金管制範圍以內的物業，他們是否有直接金錢利益呢？很可能是有直接

金錢利益，但這並不等於議員不可以在這些關乎公眾的議題上表決。 

 

 所以，主席，關乎議員的表決權，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莊重的事，以上是

我的陳辭。我會反對李永達議員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言維護李國寶議員的政治權利。 

 

 主席，聽罷李永達議員剛才的論述，我是搖頭歎息。現在這項調查並非

只調查東亞銀行，而是調查整個雷曼事件；調查的對象並非單單是銀行，還

涉及政府、很多政策、條例等。 

 

 如果說利益，是否持有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人，他們的利益更大呢？因

為整件事是調查雷曼兄弟苦主的利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正在協助雷曼兄弟

苦主打官司，他在這宗官司裏所賺取的金錢利益，是否較東亞銀行從這事件

所得到的利益更大呢？那麼，如何衡量金錢利益呢？他是否義務幫助雷曼兄

弟苦主打官司的呢？所以，整項條文的精神是“直接金錢利益”，因為這項

議案通過與否，是跟個人有直接金錢利益的，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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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年來反對官商勾結、反對特權階級，但我們同時不可以剝奪某些

人的政治權利，這是整個民主制度、整個民主精神 重要的一環。我看不到

我們今天要讓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對李國寶議員個人作為東亞銀行的

持股人......那麼，大家是否要公報是否持有銀行股份？持有銀行股份的

人，是否要申報呢？如果是有利益，調查那麼多間銀行，是否所有銀行的持

股人也要申報利益，不可以表決呢？ 

 

 所以，主席，我認為我們針對還針對，但我們針對的是事件。立法會今

次通過這項議案，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是針對某一個行業、針對某一個人，

雖然有時候我也會有那樣的表現，那是當我勞氣的時候。（眾笑）可是，以

這事件而言，我認為我們要讓市民覺得立法會，特別是社會民主連線的 3 位

議員在維護公正之下，都支持銀行代表可以有表決權。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要求李永達議員撤回他剛才的議案，大家了事，說不

定是必勝的，所以無謂浪費時間了。（眾笑）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也要就這方面說一些話。

我其實很少認同陳偉業議員的意見...... 

 

 

黃毓民議員：你將會經常認同。 

 

 

譚耀宗議員： 你是違反了《議事規則》，因為主席尚未請你發言，你是不可

以發言的。（眾笑） 

 

 

主席：請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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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我覺得由於李國寶議員是金融界功能界別的代表，所以，他在

這方面有責任代表他的業界表達意見。對於《議事規則》第 84(1)條所說的

“直接金錢利益”，我覺得必須是很直接的，即不止是有少許關係便算，我

覺得不應該是那樣。我的理解是應該有很直接的關係才算。因此，在這樣的

理解下，我覺得李國寶議員可以參與表決，因為他已經清楚說出他的利益何

在。如果不容許李國寶議員表決，則我覺得何俊仁議員同樣有“直接金錢利

益”，而我覺得相比之下，何俊仁議員的金錢利益更直接，因為他會向苦主

收取律師費。所以，我們覺得李國寶議員應該有權參與表決。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個問題其實是本會的 cancer。李國寶議員是經由功能

界別選出的，他一定會維護功能界別的利益，不以他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其

實，功能界別選舉已經命定了某些議員會維護小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全

港的利益。所以，大家沒有必要......這是香港的悲哀。一位議員明言只會

為某一界別做事，真的是聞之未聞。在這樣的環境下，造成了很多混亂。功

能界別的議員真的是天經地義，因為他是由有關界別的選民選出來的，我們

則不是。我自己亦經常被剝奪政治權利，因為范太事無大小都會叫我當天不

要表決，我知道被人剝奪權利的痛苦。所以，如非必要，請不要這樣做，我

希望主席以後也不要這樣做。（眾笑） 

 

 雖然我曾公開批評李國寶議員，而我用的字眼甚至很難聽，我想他聽到

會很不高興，但以事論事，我們應該尊重議員有平等的表決權。如果要解決

這個問題，普選其實是 好的，但今天當然不是討論這個問題。普選 能確

保所有經普選產生的議員享有均等的政治權利。小弟認為李先生應有表決

權。（眾笑） 

 

 

李卓人議員：主席，規程問題。為甚麼你會把“波”交給整個議會表決？為

甚麼你自己不作出裁決？我想知道你的酌情權是以甚麼為基礎？ 

 

 

主席：我的基礎是第 84 條，第 84 條賦予我酌情權...... 

 

 

李卓人議員：主席，但我想知道為甚麼你會使用這項酌情權？你其實可以不

使用酌情權而自行作出裁決，這樣便無須運用酌情權了。你為甚麼運用這項

酌情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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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卓人議員，我對第 84 條的解讀是，除非我十分相信我們全體議員

也同意不存在直接金錢利益的問題，否則，只要有疑問，我們還是應該讓議

員進行辯論，然後才表決的。 

 

 事實上，我剛才聽到發言的議員均已十分清楚表述了他們對問題的看

法，而李國寶議員亦十分清楚披露了他與這件事的關連，我覺得這樣對議會

和公眾也是有好處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剝奪一位議員的表決權，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必須嚴肅處理。 

 

 在很多事項上，我跟吳靄儀議員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我今天卻完全同意

她剛才的說法，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兩人均是法律界人士。所以，我不重複吳

靄儀的說話了。 

 

 關於是否表決，我相信相關的議員其實會較其他議員更緊張，因為根據

《議事規則》第 85 條的規定，如果有關議員一如第 84 條所述是有直接金錢

利益而他又作出了表決，議會往後其實可以譴責他、訓戒他、暫停他的職務

等，這會引致很多嚴重的後果，所以我相信沒有一位議員會在沒有一定理由

的情況下冒這個險。 

 

 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當然有責任代表業界發言。如果牽涉某些行業的

收費或金錢問題，我們很多時候在議會上也會處理這些事項，舉例來說，如

果有條例規定律師須繳付某些費用，難道我們除了申報自己是律師外，全部

也要退席嗎？難道吳靄儀議員作為業界代表，她便要退席嗎？我相信我們過

去也不曾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功能界別的議員。 

 

 很多事項也涉及個別功能界別的界別收費，難道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功

能界別的議員也要被“廢武功”，被剝奪他們的表決權嗎？主席，我相信我

們這個議會不應該用如此不合理的態度處理我們面前的事項。我們必須嚴肅

處理，而且亦不應該不合理地挑剔。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吳靄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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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主席，規程......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我不清楚這是否規程問題，或許請主席定奪吧。主席剛才說對

於“直接金錢利益”，你的理解是如果有疑慮，是應該容許議員討論的。主

席可否澄清你所說的是哪一方面的疑慮呢？因為據我理解，“直接金錢利

益”並非新的概念，它本身在法律上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如果牽涉法律

上的定義，主席是否有責任作出裁決呢？你的懷疑究竟是事實上的懷疑，還

是法律上的懷疑呢？ 

 

 

主席：多謝吳靄儀議員。那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我們現在要辯論的，並非研

究“直接金錢利益”的定義，而是要讓大家知道，李永達議員提出了議案，

那麼，李國寶議員跟我們稍後要表決的議題，即有關《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的議題，事實上是否真正有直接金錢利益呢？ 

 

 如果我說聽罷今天的辯論，我決定不容許李永達議員提出議案，我相信

低限度有部份議員心中都會有一個疑問，便是李國寶議員和他的銀行本

身，事實上是否有直接金錢利益呢？所以，我認為讓大家辯論這個問題會有

好處。基於這個原因，我裁決讓李永達議員提出他的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主席，第 84 條的規定比較特別。正如李卓人所說，我們本來

以為是由主席裁決的，但既然主席交了給大會討論，那麼，同事辯論時就這

個問題所作出的判斷，當然便成為集體決定，以決定某人有否直接金錢利益。 

 

 我個人是因為有這個質疑，所以才提出這項議案。既然我聽到每一位同

事發言時都說不認為李國寶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我願意撤回這項議案。 

 

 

主席：秘書向我指出了有關撤回議案的程序。不過，第一，我們今次是第一

次處理這類議案；第二，這是一項無須作出預告的議案，跟其他議案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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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一點分別，但我也聽取了秘書的建議。李永達議員要撤回議案，是否

有議員反對？ 

 

（沒有議員表示反對） 

 

 既然沒有議員反對，李永達議員現在撤回議案。換言之，我們無須就這

項議案進行表決。 

 

 

何俊仁議員：我在發言時一早申報了我是苦主的代表律師，就此，我覺得可

能有需要由主席作出裁決。當然，同事也可以提出議案。有同事剛才甚至說

跟李國寶相比，我的利益可能更直接。我不知道主席是否對這個問題有甚麼

意見？ 

 

 

主席：何俊仁議員，這是規程問題。除非有議員提出議案，認為何俊仁議員

因為有直接金錢利益因此要退席，否則，我是不會要求你退席的。 

 

（沒有議員表示有意見） 

 

 

主席：沒有問題了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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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何鍾泰議員，你是否要按下“在席”按鈕？由於你是在席，所以便要

按下“在席”按鈕。 

 

 

何鍾泰議員：主席，如果我按下“出席”按鈕，但卻不按鈕表決，那亦等於

我是反對。由於我不會這樣表態，所以，主席，我選擇離席，可以嗎？ 

 

 

主席：可以的。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請保持肅靜。 

 

（何鍾泰議員離席）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表決結果。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

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

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

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黃宜弘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反對。 

 

 

梁劉柔芬議員、林健鋒議員、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棄權。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199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

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

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

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

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20 人贊成，3 人反

對，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27 人贊成，

1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hre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公眾席上有人歡呼拍掌） 

 

 

主席：請公眾席上的人士保持肅靜。 

 

 各位議員，我們顯然無法在今晚 12 時前完成所有議程，根據我們的慣

例，今天的會議會在 10 時暫停，明天早上復會。現在距離 10 時尚有 42 分

鐘，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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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FUEL COSTS ON THE PUBLIC AND 
RELEVANT TRADES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

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 分鐘，另有 5 分鐘就修正案發言；

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10 分鐘；而就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

及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7 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

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國際原油價格自 7 月持續下滑，受金融海嘯的沖擊，近

月已急速下滑至每桶 65 美元左右，今天更跌至每桶 60 美元以下，累積跌幅

接近六成。雖然油公司在我們業界和社會人士的聯合督促下，加上政府官員

“出口術”，近來已多次減價，但減幅不足兩成，跟國際油價的跌幅相比仍

相差一大截。 

 

 回顧 2008 年年初以來，市民及業界均有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國際油價

每創高位，油公司便急不及待加價。可是，在油價屢破低位時，油公司卻好

像“唧牙膏”般慢慢逐少回吐，明顯有“加快減慢”和“食價”之嫌。這問

題由來已久，始終無甚改善。 

 

 奇怪的是，過往只有油公司自己為沒有“加快減慢”辯解，但 近竟然

連局長以至特首也站出來替油公司說話。因此，我今天發言的上半部會提出

油公司如何“加快減慢”及玩弄折扣，並回應局長指油公司沒有“加快減

慢”的言論，而下半部則集中建議如何增加市場競爭及協助市民減輕燃油負

擔。張宇人議員稍後會就石油氣方面的使用問題作出補充。 

 

 上月，邱局長回答有關油價的質詢時指出，在監察油價時不應以原油價

與零售價作比較，應以新加坡離岸價及油品進口價作對比才公平。再加上進

口價與零售價的變動又存在時差，即“滯後”約 1 個月，以致零售價格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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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步伐未能與國際油價同步。表面上，當局的解說合情合理，但細看數據後，

便會發現問題多多。 

 

 以下我會用邱局長早前提交立法會的數據作討論。年初油價不斷上升，

油公司的汽油售價在首 6 個月一直完全跟從進口價增加，而且有 4 個月更出

現額外的增幅。例如，以 2 月份計算，1 月份的進口油價每公升加了 0.02 元，

2 月份的零售價 ─ 即滯後 1 個月 ─ 則每公升增加 0.28 元，加幅是十

四倍。到了 5 月份，該月的零售價較上月進口價增加一倍，每公升增加 0.48

元。 

 

 總計今年上半年 ─ 如果大家說按月計算不正確，那我便每半年計算 

─ 進口油價每公升增加了 1.37 元，但零售價的增幅是多少呢？是每公升

增加 1.82 元，油公司不但跟隨加價，而且還每公升額外多加 0.45 元，顯然

是“食水深”。但是，到了近數月（即 7 至 9 月），進口價由每公升 7.5 元

下跌至每公升 6.67 元，跌幅是每公升 0.83 元，即 11.1%，但零售價卻只是

每公升減 0.76 元，減幅為 7%，即每公升又少減了 0.07 元。類似的“食價”

手法同樣出現於柴油方面。 

 

 油公司減得少之餘，減價速度亦特別慢。國際油價自 7 月初創出高位後

即開始下滑，新加坡當地的油公司於 7 月 8 日起開始調低零售油價，更於 7

月內五度減價。但是，本港的油公司在 7 月份只減價一次，柴油售價更要比

汽油遲 10 天才調低。 

 

 油公司“加快減慢”、“加多減少”，單是今年首 9 個月，汽油表面已

累積“食價”達每公升 0.13 元，而柴油亦“食價”每公升 0.06 元。不要以

為這差額很“濕碎”，因為小數怕長計。以今年首 9 個月本港共耗用 3.4 億

公升無鉛汽油計算，如果每公升“食價”0.14 元，油公司便可多賺 4,400 萬

元。柴油產品的消耗量更大，每年達 23 億公升，以每公升“食價”0.06 元

計算，油公司便可能多賺 1.38 億元。單是“加快減慢”、加加減減和玩弄

數字，油公司在 9 個月內可能已謀取了 2 億元的暴利。 

 

 主席，我不是精算師，而手邊的資料也不及邱局長多，但單從局長提交

的文件，便可以看得出油公司如何“加快減慢”及“食價”，如果副局長不

同意我的說法，請她在公眾面前解釋究竟這是甚麼一回事。 

 

 局長經常說進口價是油公司的成本價，那為甚麼進口價每公升加 1.23

元，但零售價卻要每公升加 1.36 元呢？為甚麼進口價與零售價的差額每年

也在增加？2003 年汽油進口價和零售價的差額只是 3 元，但 2008 年首 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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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平均數已增至每公升 3.36 元，升幅達一成多。油公司“食水”越來越

深，為何政府視而不見，反而要為油商說話呢？ 

 

 其實，關於“滯後”這一點，香港科技大學的雷鼎鳴教授也曾提出質

疑。他指政府公布的數據進口價是按月計算的，但油公司調整油價卻通常是

1 個月數次。如果以按月數字分析價格走勢，當中可能隱藏很多數字，未必

可以完全反映有否“加快減慢”的情況。局長以按月進口價監察油價的可靠

性有多高呢？ 

 

 事實上，油公司每每看到原油加價便先行調高售價，以保障自己，到了

原油減價時便滯後處理，利用局長所謂的緩衝期“加快減慢”，魚肉消費者

及業界。局長監察油價不力，政府對油商的態度又有欠強硬，在公眾壓力下

竟然大玩“變臉”，堆砌一些進口價為油商說話，為自己減壓，實在令人失

望。 

 

 主席，面對公眾對油價的強烈批評，不但局長試圖掩飾其監管不力的過

失，油公司亦改變策略，大搞折扣優惠，以圖轉移視線，迴避減價壓力。 

 

 不錯，近月油公司的折扣的確很多，但只不過是花款多，實惠其實非常

有限。除非消費者擁有各類信用卡及油站會員卡，並悉心安排入油日期，否

則，只可獲得一些普通折扣，而這些普通折扣與零售價一樣，存有疑似合謀

定價的情況，當中三大油公司的折扣根本完全相同，即一星期 6 天提供 6%

優惠及 1 天 10%優惠。 

 

 但是，大家可要注意，這些所謂的優惠是今天有、明天沒有，而且時多

時少，油公司更隨時可以撤回。當公眾壓力稍減，便隨時可以取消，又或是

以紙巾或蒸餾水取代現金優惠，完全無須事先通知，大家要到油站入油時才

知道，消費者根本完全沒有保障。再者，這些優惠的透明度極低，消費者難

以知道優惠是如何計算的。 

 

 油公司拒絕減價，提高價格後再打折，根本是“開天殺價”的策略，目

的是創造調控價格的空間，令油公司之間統一定價“模糊化”及製造競爭的

假象。因此，自由黨認為，既然有售價一成以上的空間推出折扣優惠，便應

立即一律減價，令所有市民及業界皆可受惠。 

 

 主席，本地燃油市場長期缺乏價格競爭，行業存在寡頭壟斷，加上政府

缺乏監管， 終造成今天油公司“店大欺客”的局面。我今天提出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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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促請政府對問題採取果斷而有效的相應措施，令油價按國際油價走勢下

調。 

 

 短期而言，既然邱局長信誓旦旦表示油公司仍有減價空間，我十分希望

局長說得出，要做得到，做好監察油價的角色，盡快督促油公司減價。 

 

 我想，長遠而徹底的解決辦法，惟有靠引入公平競爭法針對油公司，透

過授權有關當局向涉嫌違反公平競爭的石油公司或相關公司索取資料，或查

閱公司帳目，以免石油市場欠缺競爭，任由油公司舞高弄低。 

 

 除引入公平競爭法以加強監管外，政府還應進一步促進市場競爭，包括

透過油站招標，降低入場門檻及尋求與內地訂立燃油供應協議，以增加供應

渠道，增加競爭。 

 

 在油品的選擇上，本港是亞洲區內少有只供應辛烷值 98 汽油的地區，

不論駕駛甚麼車輛，也被迫使用只有保時捷和法拉利才用的“尊貴”汽油。

其實，香港的鄰近城市均有供應不同辛烷值的汽油。以內地辛烷值 97 的汽

油售價為例，它比香港便宜每公升 1.4 元。其他地區的差距可能沒那麼大，

但也有數毫子之差。換言之，辛烷值 98 與辛烷值較低的汽油產品比較，每

公升的價格也有數毫子之差。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敦促油公司再次引入售

價較低的辛烷值 95 汽油，令消費者可減省無謂的開支。 

 

 主席，本港汽油“貴絕全球”，除了是因為油公司謀取暴利外，高地價

和高稅率也是推高零售價的原因。其實，現時每次入油，車主便要分擔每公

升約 1 元的地價，再加上每公升 6.06 元的稅款，這已佔了零售價的一半，

稅務負擔非常沉重。 

 

 自 1998 年 10 月開始，車主已擔起這項重稅 10 年，累計為庫房進貢達

270 億元。自由黨認為，現時三十多萬名汽油車車主絕大部份並非大富大貴

的人，大多數是以私家車代步，駕車是生活及工作所需而非用以遊山玩水。

在高油價的情況下，一般車主已感到非常吃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

是否應該讓他們減壓呢？因此，自由黨要求政府削減汽油稅一半 ─ 當

然，如果能夠削減超過一半，自由黨也是無任歡迎的 ─ 希望政府能夠與

一般車主共度時艱。 

 

 自由黨相信，只有多管齊下，才會出現真正的競爭，才會令消費者及業

界的選擇權及利益獲得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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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國際油價近期加速下滑，但本地燃油零售價的減幅有限，油價高

企不下，令人質疑油公司存有“加快減慢”及“食價”的行為；為保

障市民及業界的利益，並紓緩他們的燃油負擔，本會促請政府： 

 

(一) 督促油公司立即按國際油價回落幅度，調低本地燃油價格； 

 

(二) 引入公平競爭法以加強監察及有效規管車用燃油市場，避免市

場出現壟斷和確保燃油零售價公平合理； 

 

(三) 要求油公司再次引入 95 辛烷值汽油，以增加消費者的選擇及

減低他們不必要的負擔； 

 

(四) 設法開拓更多成品油供應來源，讓市場有真正的競爭； 

 

(五) 公布更詳盡的國際油品價格及本港油品入口價格的數據，以便

公眾能更有效監察油價變動； 

 

(六) 積極研究落實在油站招標程序中引進對價格的監管；及 

 

(七) 削減無鉛汽油燃油稅，以紓緩車主負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 3 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3 項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克勤議員發言，然後請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員發言；但在

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克勤議員：主席，關於燃油價格的問題，我們看到社會上出現了兩種很有

趣的情況。 

 

 第一種有趣的情況是，當要求市民形容燃油價格的時候，通常會得出 4

個字，便是“加快減慢”，而第二種有趣的情況是，不管市民如何投訴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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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是業界如何抗議，其實也不及邱騰華局長一句說話，因為我留意到每

次在邱騰華局長說燃油價格昂貴後，油公司在第二天便會減價。 好的例子

便是邱局長說石油氣價格高昂，石油氣公司在隨後的第二天便減價多達二至

四成。主席，你猜邱局長的嘴巴是金口嗎？ 

 

 我很希望邱騰華局長可以多替我們發聲，好讓油價可以再下調。不過，

很可惜，局長與油公司的口徑頗為一致，他經常說市民對燃油市場有三大誤

解。第一，石油產品在價格趨勢方面並沒有“加快減慢”的情況；第二，他

經常說成品油的入口價與零售價之間的差距並沒有拉闊，即沒有“食價”的

情況；及第三，正如油公司經常說，它們經常向車主提供一些優惠，所以並

沒有謀取暴利。 

 

 聽罷這些解釋，我想跟副局長計計數。首先，我們看到至今國際油價已

從 7 月份的高位回落了超過 50%，但本地燃油價格由 高位回落至今仍不足

兩成。 

 

 如果我們再看看一些細數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現時的國際油價跟 2007

年的國際油價其實相差不大。2007 年，每公升汽油的零售價格是 12.98 元至

13.6 元，但在同一國際油價之下，現在每公升汽油的售價則是 14.59 元，兩

者有 1 元的差價。我無須要求副局長回答也知道這 1 元已落入油公司的“荷

包”。不過，我真的很想副局長告訴我們，邱局長何時從澳洲回來，並再次

“開金口”，好讓市民可以再有油價減免。 

 

 主席，我手上拿着的是一間油公司的一份廣告，廣告中的人看似很開

心，但事實上我們根本看不到他是否真的在笑，我無從得知。我並無意針對

這間油公司，我反而要申報，我是它的忠實支持者，因為我經常到它的油站

入油。為甚麼我要拿出這份廣告呢？我想說的是，現時很多油公司均給予市

民很多不同的折扣優惠，有時候折扣甚至接近兩成。即使一名普通市民到油

站入油，只要持有它的油卡，也可享有 5 毫至 1 元的折扣優惠。 

 

 市民可能會質疑，提供這麼多折扣優惠有何用呢？何不乾脆減低油價，

這不是來得更實際嗎？為何油公司要提供這麼多折扣和贈品呢？如果提供

折扣優惠，正如劉健儀議員剛才發言時所說，不同時間的折扣是不同的，星

期一至星期五均有所不同，到了星期六會較多，而星期天則更多。這是否表

示油公司是提高價格後再減價呢？在某程度上，對消費者來說，這是欺騙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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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數字告訴我們，即使油公司給予顧客一成以上的折扣，但仍享有 5%

的純利。換言之，如果市民在沒有任何折扣的情況下以零售價入油的話，油

公司的純利是接近兩成。主席，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我認為兩成利潤已算

是暴利。市民的聲音已經很清晰，我們要求油公司“真減價”，而不要“假

優惠”。 

 

 主席，香港的燃油市場的確是寡頭壟斷，產品種類很少，新經營者很難

進入這個市場。正如有議員剛才提到，香港的燃油品種極少，只有一種，所

有汽車皆使用辛烷值 98 的汽油。一些科學報告告訴我們，一般汽車其實只

須使用辛烷值 95 的汽油便可以，辛烷值過高根本沒有用，純屬浪費。為何

油公司要統一單獨提供辛烷值 98 的汽油呢？理由只有一個，便是可以提高

售價，以賺取更多。 

 

 為令香港的燃油市場有真正的競爭，我認為除了要在不同地區輸入成品

油外，開發新的替代燃料也是十分重要的。生物燃油技術其實已在香港發展

至很成熟的階段，並可供汽車使用。那麼，為何香港沒有使用生物燃油的汽

車呢？我認為問題是，政府沒有在政策上作出相應的支援。 

 

 由於現時政府規定這些生物燃油必須與普通燃油混合使用，因此，即使

生物燃油生產商有意生產，但卻必須同時購買成品油，而在購買成品油時，

也一定要有些配套設施，例如要在碼頭卸油、要有貯油庫，也要有銷售地點。

不過，試問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他們有沒有辦法找到這些設施呢？答案是

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協助，在基礎設施和政策方面扶助

本地生物燃油業的發展，並利用新產品帶出新的競爭環境，這樣才有機會打

破石油公司的壟斷局面。 

 

 主席，我 後想談一談，為何我要在修正案中加入對氣體燃料市場的關

注。原議案把焦點完全放在車用燃油之上，但我們看到，事實上家用氣體燃

料定價的透明度比車用燃油定價的透明度還要低。我以石油氣為例，因為它

佔全港氣體燃料市場的三成。一些大型石油氣公司會自發地每 3 個月進行一

次價格檢討，但所檢討的價格是以預測未來入氣價的趨勢訂定的，而不是按

真正的入口價來調整。試問這怎能令市民信服呢？大型公司有這樣的檢討機

制，但小型公司可能連這個機制也沒有，所以它們可以隨意調高價格。 

 

 在營運方面，我們看到石油氣公司從事的是批發業務，而它們的外判承

辦商則負責零售服務。油公司對我們說的是批發價，但消費者購買石油氣時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2 November 2008 

 

207

所付的則是零售價，兩者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是怎樣形成的

呢？利潤又是如何釐定的呢？我們不得而知。 

 

 即使大家都是使用中央石油氣，但南區跟大埔區的收費是不同，而大埔

區跟將軍澳區的收費也是不相同的。為何同樣是石油氣，但在不同地區卻有

不同的售價呢？ 

 

 主席，政府表示在規管燃料的政策上，應讓市場自行決定。可是，它似

乎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在另一方面又要求煤氣公司在制訂收費和調整價格

機制時，必須有透明度，以及列明價格的檢討程序和收費結構。即使煤氣公

司想購置一些新設施和系統，也要跟政府磋商及徵詢它的意見，並須每年向

公眾披露公司的資料，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為何這機制不可以用於石油氣

市場呢？我覺得很奇怪，我希望副局長稍後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政府沒

有心做，還是不想做？ 

 

 主席，以燃料作為一種民用必需品，我們認為有需要作適度的監管。 

 

 謝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有關燃油價格的問題在本會其實已經多番的討論，近月，

油價問題更引起運輸業界強烈的不滿和公眾關注。雖然特首在本年的施政報

告也就油價提出加強燃油零售價的透明度，並希望燃油零售商適時反映油價

走勢，以回應公眾訴求。但是，運輸業界和普遍市民均認為政府當局對於油

公司被指“加快減慢”及“加大減少”的銷售手法，並沒有作出有效的監

管。雖然在 10 月下旬，環境局在網頁上公布無鉛汽油和柴油的稅後零售價，

新加坡普氏平均價及每月平均進口價，但對反映零售油站的汽油及柴油售價

的作用其實不大。所以，特首的說法，我覺得其實完全沒有效果。 

 

 主席，過去一年多以來，國際油價持續上升，直至近期受到金融海嘯影

響，國際油價才大幅下滑，但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的下調幅度，卻遠遠不及

國際油價的跌幅。國際油價由 高峰時每桶 147 美元跌至近日 60 美元，跌

幅逾半。可是，本地燃油零售價卻未見有太大的調整，即使近期本地油公司

提出減價，每每都只是每公升減 1 毫至 3 毫，即使多減幾次，也不過是 1 元

之多，遠遠偏離國際油價跌幅。再比較外國的情況，我們發現世界不少國家

的零售油價均自本年 7 月份高位顯著回落。在氣油方面，7 月份，荷蘭的零

售油價為每加侖 10.16 美元，本月 3 日已回落至 6.51 美元，跌幅近四成。

至於柴油方面，7 月份，英國的柴油零售價為每加侖 10.03 美元，近日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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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美元，德國亦由每加侖 9.02 美元，近日跌至 5.86 美元，唯獨香港的油

價可以超然地“高”。 

 

 政府當局是否真的認為香港燃油零售商沒有存在“加快減慢”及“加

大減少”的情況呢？我希望政府能回應這個問題。當局又是否有理據令人信

服油商並沒有“加快減慢”呢？或許政府又會表示，燃油零售價的高低還取

決於零售商的經營成本。我們知道，做生意總是要有成本的，無本豈能生利

呢？究竟香港的經營成本又是否特別與其他地方不同呢？我們知道，香港的

油站是要透過競投得來的，如果地價太高窒礙油公司的經營，政府便應該從

降低地價方面入手，並不是要廣大的司機來承擔高競投價的後果。 

 

 近日，傳媒亦有報道，本地燃油零售商因油價回落而提供各式各樣的優

惠，例如送地圖、送玩具、指定信用卡入油價折扣、甚至周末優惠等。這種

種優惠手段便成為政府所說的“油公司經營成本”，不禁令人覺得油公司試

圖以這種小恩小惠進行拉客，但政府竟然認為這是經營成本，令人更感詫

異。至於油公司以這些手法來避免實際減價，我覺得對於廣大的職業司機而

言，確實是不公平的。政府必須監察這種情況，因為油價回落，油公司也應

該切實向司機反映油價減幅，而不是以各種手法來巧取豪奪，這樣既加重車

主的負擔之餘，也影響前線職業司機的生計。環境局在網上發布稅後零售價

以打擊“油魔”，我認為是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並沒有任何懲罰措施，即

是說只得一個“講”字，那麼，只會繼續容許“油魔”吸啜港人的血汗。 

 

 主席，在我的修正案中，提出有關車用石油氣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已

經存在多年，我先後多次聯同業界組織親身前往不同的石油氣加氣站實地視

察，又先後多次與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官員開會和視察，但問題卻一直

未有解決。自從政府以環保為由，鼓勵的士和小巴轉換為石油氣車輛後，目

前，全港的士和部份小巴已經響應政府的呼籲，轉換為石油氣車輛。但是，

多年來，政府卻未有就有關政策採取的配套措施作出完善的規劃，令使用石

油氣車輛的職業司機叫苦連天。原因是，政府提供的專用加氣站不足。日前，

我聯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前線司機再實地視察，發現本港不少石油氣

的專用加氣站經常大排長龍，以鄰近的灣仔馬師道氣站而言，這種情況在每

天下午都會出現。司機要求政府改善，但政府仍然拒絕增加加氣站，令職業

司機除了加重負擔外，每天也須耗費不少時間輪候入氣，我相信如果政府當

局再不改善情況，可能會官逼民反。現時全港只有 12 個專用加氣站和四十

多個非專用氣站。在專用氣站，政府會以較低廉價格向車輛提供燃氣。但是，

由於專用氣站不足及規劃不善，令車龍問題長久也沒有解決。我在此再次提

出這個問題，如果局方還不在港島區多加一個氣站，遲早會出現大問題，我

希望局長不要再拖延處理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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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亦與汽車交通運輸工會屬下的士分會及小巴分會前往機電工程

署請願，要求機電工程署就氣價問題進行監管，因為現時專用氣站的石油氣

的調整須經過機電工程署審批。從石油氣價格並沒有跟隨國際油價大幅回落

而減價，可見機電工程署為現時壟斷供應的油公司助紂為虐。由於機電工程

署不實行嚴格規管，不使石油氣價格下調，致令職業司機的負擔大大加重。

有業界人士對我說，他們每月每名司機每更要多付 1,000 元石油氣費用，如

果他們月入約是 7,000 元，這費用便佔月入約 15%了。 

 

 因此，我希望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對於專用氣站“加快減慢”、“加

多減少”的手法，政府要實行嚴格的監管。如果機電工程署仍然採取助紂為

虐的做法，我想早晚會令無論是的士或小巴業界採取更激烈的反抗行動，以

抗議政府這種做法。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補充原議案有關石油氣

價格的監管及調整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每當立法會有質詢或議案提及油價時，油公司便會很巧

妙地作出配合，正如跟邱局長很配合一樣。在 10 月，即上月，我在星期三

的大會上提出了一項有關的口頭質詢，接着便減價；而上星期張學明議員又

提出家用石油氣價格的質詢，剛好 3 間公司接着便大幅下調家用石油氣價格

兩成至四成。似乎立法會每次“出口術”，都跟邱局長有差不多效力。 

 

 劉健儀議員的原議案提到要求政府督促油公司按國際油價回落的幅

度，調低本地燃油價格，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民主黨亦會支持所有修正案，

令議案獲得通過。可是，我不希望通過議案後，政府仍然只是“出口術”。

政府指本身沒有權力釐定燃油產品的價格，但我們翻看法例，根據《石油

（保存及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264 章），這是很久以前訂定的法例，

政府可規管石油的供應價格或出售價格（第 6 條），除非是我看錯了。其實，

這條例可以賦予政府權力，要求油公司提交與業務有關的帳目和紀錄，調查

公司有沒有謀取暴利、加快減慢，而不是如政府所說：現時是自由市場，我

們只能“出口術”。請局長就這一點作出回應。 

 

 我現在不是要求政府控制價格，而是我們一直質疑本地油產品市場是否

存在公平競爭。劉健儀議員剛才的發言絕對正確，我們的同事也提到有關辛

烷值 95 的汽油和辛烷值 98 的汽油。我亦有這個質疑，我們絕大部份（九成）

的汽車是無須使用辛烷值 98 的汽油的，但對油公司而言，就辛烷值 98 的汽

油所賺的利潤更高，這是唯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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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 2000 年針對本地車用燃油和石油氣市

場進行研究，消委會說，因為沒有獲授權可取得商業上的敏感資料，所以根

本沒有能力評估市場主要經營者是否賺取不正常的利潤。在 2004 年，政府

亦進行了一項顧問研究，指出本港油產品市場結構和產品銷售模式是存在合

謀定價的風險。可是，顧問公司亦如消委會般，無權全面索取油公司的資料，

這亦是一個缺陷。 

 

 由於資訊透明不足，大家（政府、我們和油公司）皆各執一詞。市民和

立法會均覺得油公司加快減慢，而油公司則堅持是按國際油價、以新加坡出

口價格作調整。今天銷售的油價是一個月前的價格，油公司叫我們不用心

急，如果國際油價下調至五六十元，稍後零售價格便會反映出來。可是，要

到甚麼時候呢？我們不知道。延遲多久呢？我們亦不知道。然而，我記得的

是加價則很快，指國際油價已增加了。我經常記得這些新聞發布，所以我覺

得油公司要公布更多資料。 

 

 對於蜆殼、加德士或埃索......埃克森美孚 ─ 我經常弄錯這中文名

稱的，我說英文名稱好了 ─ 我們問 ExxonMobil 每年賺多少錢？它說不

能透露；是雙位數字還是單位數字？亦不能透露；每年出售多少公升無鉛汽

油？又不能透露。我不知道能瞭解多少，究竟是升還是跌？總之，它說世界

“難撈”、情況很慘，就只有這一句，但如何“難撈”，我便無從得知了。 

 

 對於原議案及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都是支持的。餘下的時間，我想

談談在劉健儀議員的議案後加入的部份，兩位議員其實亦有提過，是與石油

氣有關的。為何我們會提出石油氣呢？運輸業界其實亦很有力，例如近期的

“餓死油魔行動”，即首先不向某一間油公司入油，把它“餓死”，繼而再

“餓死”另一間油公司。 低限度，業界可讓我們看到其所顯示的集體力

量，如果這些職業車隊越大，享有的折扣越高。但是，相比之下，就家用中

央石油氣和罐裝石油氣的價格，我們可以商議的空間則很少。 

 

 同事駕車時不喜歡某間油公司，可以轉到另一間，但如果住在海怡半

島，便只能用中央石油氣，除非是用電。究竟用石油氣“着數”，還是用電

“着數”呢？我覺得兩者都是“不着數”，以電來煲湯很麻煩和昂貴，尤其

在港島區，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供電，電費較九龍區昂貴。因此，市民是沒

有選擇的，以明火煮食便要用中央石油氣，價格是沒有透明度的。我們知道

蜆殼公司每 3 個月進行一次價格評估，但其他供應中央石油氣的公司則沒有

這方面的透露，我們不知道其價格是如何調整，即使有評估，也是不定時、

不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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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罐裝石油氣，我們更是不清楚，究竟其價格是如何釐定呢？政府只

公布石油氣的平均入口價，油公司則公布批發價， 終的零售價卻變成海鮮

價。報章報道，同區店鋪的罐裝石油氣零售價可以相差 40 元，我相信政府

其實亦沒有一些完整的數字，究竟罐裝石油氣是以甚麼來釐定價格的呢？我

們只能懷疑零售商或油公司“食水”深。還有，不要忘記，使用罐裝石油氣

的多是在新界偏遠的村屋或一些舊樓宇，例如土瓜灣的舊樓宇等，那些屋宇

是沒有煤氣供應的。他們都是基層市民，更要我們關心，他們使用罐裝石油

氣時更是任人魚肉。所以，我特別在劉議員的議案加入了這部份。 

 

 王國興議員現時不在席，但我記憶所及，12 個專用石油氣站並非一如他

所說般，因為在投標時是不涉及地價的，這是 大的分別，而且不會讓現時

的油公司投標，從而製造更多競爭。如果出價越低，越有機會使用該加氣站，

越有機會中標。此外，政府也不會規管其石油氣售價，我記得 初是兩個月

調整售價一次的，後來我們爭取為一個月調整一次。如果大家記得，當時很

多的士要輪候很長時間加氣。由於價格很久才調整一次，而國際油價一直上

升，當還未調整時，大家便要排隊，而不是到普通的蜆殼或加德士油站。因

為第一，這些普通油站的成本較高，將地價計算在內，所以每立方米石油氣

的價格會較專用石油氣站的昂貴，這是不同的。政府希望以 12 個專用石油

氣站作競爭，鼓勵更多車輛使用石油氣，我希望繼續鼓勵，並研究推廣至巴

士使用石油氣或天然氣 ─ 這並不是今天的主角，但我希望開放市場，推

動氣體供應商可以像電訊供應商一樣，並研究共用和開放管道，引入競爭，

減低石油氣價格。我謹此陳辭。 

 

 

環境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多謝劉健儀議員提出“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

擔”的議案，以及 3 位議員，即陳克勤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員提出

修正案。我先對議案及修正案作出簡單的回答，而在聽取議員的意見，我會

再作出詳細的答覆。 

 

 燃油價格在近月引起不少關注，行政長官也在其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出監

察油價的措施。除了燃油外，議員亦在修正案中對監管氣體燃料的價格提出

關注。我們在 10 月 22 日立法會會議上回覆議員的口頭質詢，以及在 10 月

24 日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也曾與各位議員討論過相關議題。正如

我們早前的解釋，雖然香港的燃油產品和石油氣價格根據商業運作原則而釐

定，但政府亦十分理解及關注有關價格對本港各行各業的影響。因此，我們

除了一直密切監察本地燃油零售價有否跟隨國際油價升跌、走勢而變動外，

亦在 10 月提出提高燃油產品價格透明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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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消費者委員會也會推出新措施，搜集油公司提供的優惠計劃的資

料，增加市場的透明度。我稍後會詳細介紹我們的工作。議員在這項議案及

修正案中，提出了多方面建議，我將會在聽取各位意見後，一併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午 9 時正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05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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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葉劉淑儀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香港仔海峽段採用隧道或架空橋方案的建造方法有何分別，根據香港鐵

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 新提出的南港島線（東段）方案，由香港仔

隧道收費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將以架空橋形式建造，並橫越香港仔海

峽。 

 

 隧道或架空橋方案的建造方法及建造期間對香港仔海峽的影響闡釋如

下： 

 

隧道方案 

 

 為建造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位於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須在施工期間分

階段封閉。在每一階段，工程將在香港仔海峽內建造圍堰（“圍堰”是指用

填土形成的臨時擋水築堤）包圍所需的作業工地。圍堰內的海水會被抽出而

形成作乾涸海床的工地，繼而在海床上進行挖掘移走海底沉積泥直至約為水

平基準以下 20 米的地基水平。完成挖掘後便開始放置地基物料及建造隧道

管道。 後，用回填石料作為隧道管道外的保護層及還原受影響海床。在建

造期間，香港仔海峽沿隧道走線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水道須封閉。這工序將於

各隧道段重複直至完成整條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 

 

鐵路橋方案 

 

 建議中的鐵路橋（架空橋）位於現有鴨洲大橋旁邊。建造鐵路橋，須

先在香港仔海峽兩旁建造橋梁地基及橋墩部分。然後橋面組件將以引進架設

法由兩旁橋墩開始建造直至接合於海峽中央。現有的水路航行將須長期維

持。 

 

 舊鴨洲大橋建於 1979 年至 1980 年期間，當時橋梁地基及橋墩部分均

位於海中建造，海峽並不須封閉。隨後於 1988 年在鴨洲島北岸開展填海

工程，舊橋南面的橋墩變成位於陸地之上。當在 1994 年興建新鴨洲大橋

時，在鴨洲一方的新橋地基及橋墩便在陸上建造，而黃竹坑一方的新橋地

基及橋墩則仍在海上建造。橋面組件是以雙臂澆築法進行建造以確保航道免

受橋面工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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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答覆  ─  續  
 

對香港仔海峽的影響 

 

 建造隧道方案將對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造成重大影響，亦須清拆海峽北岸

若干船廠。預計在 3 年建造期期間，香港仔海峽的航道將因工程分階段建成

的圍堰影響而收窄三分之二至 35 米，而位於香港仔避風塘一帶的繫泊區也

會因此而減少。減少繫泊區對於休漁期期間須回港停泊的漁船會造成影響。

挖掘海底沉積泥的工程將令受污染物料遷移而影響香港仔避風塘一帶的水

質。 

 

 然而，建造鐵路橋方案不會對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造成影響。假定建議中

的鐵路橋設計根據現有鴨洲大橋模式，南面橋墩位置將設在陸地上。北面

黃竹坑一方的橋墩是在海中建造，於建造橋墩及地基工程期間只須建造小型

圍堰。 

 

 如上述所言，隧道方案會對香港仔海峽造成較大影響。我們現正計劃就

南港島線（東段）由香港仔隧道收費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採用以架空

橋方案。整個項目，包括架空橋的設計及規劃，是必須符合《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港鐵公司會優化架空橋段的設計，並會研究不同的緩解措施，務求

減低其視覺影響。我們並會就項目的進展繼續諮詢南區區議會及地區人士，

以配合區內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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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to Mrs Regina 
IP'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tunnels and bridges in relation to the 
South Island Line (SIL) (East), under the MTRCL's proposal for the SIL (East), 
the section between the toll plaza of the Aberdeen Tunnel and Ap Lei Chau will 
be built on a viaduct which will go across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on for the tunnel and bridge options and its 
associated impact on the Aberdeen Channel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Tunnel Op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railway tunnel across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full width of the Channel will be required to be closed in stages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section by section.  For each section, cofferdams (that 
is, deposition of earthy materials in the sea to form a waterproof dam) will first 
be constructed in the Channel to circumscribe a work site.  Seawater within the 
enclosed area will then be pumped out to form a dry working area, thus enabling 
excavation and removal of marine deposit down to the foundation level of the 
tunnel unit at about –20 mPD.  Foundation materials will be placed befor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units.  Finally, filling materials will be 
placed around the tunnel unit for protection and reinstatement of the seabed 
profile.  For each stage of construction,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is required to be closed.  The sequence of works will be repeated for 
the subsequent tunnel sections to be constructed across the Channel. 
 
Viaduct Option 
 
 The proposed railway bridge (viaduct) will run next to and parallel with 
the existing Ap Lei Chau Bridges.  Its foundations and piers will first be 
construc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main bridge deck will 
then be launched section by section from the piers towards the centre of the 
Channel.  The existing navigation channel will need to be maintained at all 
times for marine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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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It is noted that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ng the first Ap Lei Chau Highway 
Bridge from 1979 to 1980, its foundations and pier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water, and the Channel was not required to be closed.  Subsequently, 
reclamation work commenced in 1988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Ap Lei Chau and 
the area around the southern abutment of the first bridge was reclaimed to 
become dry land.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ng the second Ap Lei Chau Highway 
Bridge in 1994, its foundation and pier on the Ap Lei Chau side were constructed 
on land, while the bridge foundation works on the Wong Chuk Hang side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water.  The bridge decks were constructed segment by 
segment by adopting the balanced-cantilever method.  At all times, the 
navigation channel was maintained for the vessel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ast 
bridge construction works. 
 
Impact on Aberdeen Channel 
 
 The tunnel option will have serious impact on the marine traffic in the 
Aberdeen Channel,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resumption of some 
shipyards.  Throughout the three-year construction period,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Channel width along the tunnel alignment will be blocked by the temporary 
cofferdams, leaving only a 35-metre fairway for marine traffic.  The mooring 
spaces in the nearby Aberdeen Typhoon Shelter will correspondingly be reduced.  
This is particular relevant in times of fishing moratorium period whereby the 
returned fishing vessels will need shelter.  The dispersal of the marine sediment 
caused by dredging of the seabed for construct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unnel 
units will also impact on the water quality in the typhoon shelter. 
 
 The bridge option will have minimal impact on the navigation fairway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Assuming the proposed bridge form will be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existing bridge, the southern pier on Ap Lei Chau will be constructed 
on land.  The northern pier, on Wong Chuk Hang,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he 
water.  Works within the Channel will be limited to a small cofferdam which is 
required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ridge pier. 
 
 As seen from the above, the impact to be generated by the tunnel option 
will be much greater.  We are now planning to adopt the viaduct option for the 
section between the toll plaza of the Aberdeen Tunnel and Ap Lei Chau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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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SIL (East).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viaduct section, will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The MTRCL will improve 
the design for the viaduct and will put in place measures to mitigate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We shall continue to engage the Southern District 
Council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on th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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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該位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問。



	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一項問題，在提問時請盡量精簡，以便更多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亦請議員不要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發表議論。





主席：第一項質詢。





以架空橋形式建造南港島線（東段）的其中一段

Building a Section of South Island Line (East) on Viaduct



1.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最新提出的“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初步設計階段修訂方案”，由香港仔隧道收費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將以架空橋形式建造。很多市民對此表示不滿，因為架空鐵路會產生噪音和破壞該區的環境和自然風貌，並影響該區在保育、旅遊和商貿等的長遠規劃，有違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港鐵公司表示以隧道形式建造該段鐵路將會使整項工程延遲3年完成，政府有沒有瞭解有關的原因，以及有甚麼方法避免延誤；以隧道形式建造該段鐵路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知悉港鐵公司為甚麼仍建議以架空橋形式建造該段鐵路；



(二)	有沒有評估以架空橋形式建造鐵路對該區環境和長遠規劃的負面影響；及



(三)	以架空橋形式建造鐵路在哪些方面較以隧道形式建造鐵路更能配合南區發展的整體規劃；政府如何確保上述鐵路工程項目不會妨礙南區的可持續發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港鐵公司現正展開南港島線（東段）的初步設計。該段鐵路全長約7公里，屬於中型鐵路，來往金鐘及海怡半島，沿線會設有3個中途站，分別為海洋公園、黃竹坑和利東。港鐵公司建議，來往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至鴨洲一段的鐵路以架空橋的形式建造。



	政府和港鐵公司不斷就南港島線（東段）的方案，包括走線和建造形式等，廣泛諮詢區內居民和團體，我們希望於2009年年中刊憲公布鐵路方案，進一步徵詢公眾意見。我們的目標是在2011年展開南港島線（東段）的建造工程，以便鐵路可以在2015年投入服務。



	現就質詢各部份答覆如下：



(一)	南港島線（東段）會服務南區多個地方，在設計上有需要顧及不同地勢和地理特點。鑒於公眾對架空橋的關注，我們曾指示港鐵公司，研究該段鐵路可否以隧道形式建造。我們考慮過港鐵公司提交的研究報告後，認同港鐵公司對隧道方案的研究結果，該段鐵路如果以隧道形式建造，會面對以下困難及弊處：



(i)	如果捨棄架空橋而改建隧道，擬建的黃竹坑車廠有需要下降大約14米，才可使進廠範圍內路軌達到可接受的坡度。為此，位於警校道和南朗山道的車廠四周有需要加設護土構築物，並須在該址挖走100萬立方米堅硬岩石。由於施工需時，南港島線（東段）大約會因此延遲3至4年通車。



(ii)	隧道會橫跨香港仔海峽，要在海峽內興建隧道，先要封閉海峽部份海面，然後建造圍堰（即在海中填土築起防水堤壩），圍繞施工範圍，抽走其中海水後，始可展開敷設沉管等工程。工程建造期間，香港仔海峽沿隧道走線大約有三份之二的水域要封閉3年之久，只能留下35米闊的航道供船隻往來，附近香港仔避風塘的泊位亦會因而減少。施工期內要在避風塘挖掘海泥，飄出的污染物會影響該處的水質。此外，棄置海泥會令污染泥坑容量問題加深。



(iii)	為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段建造通風大樓和防洪閘，有需要清拆海峽北岸若干船廠。



(iv)	香港警察學院內大約16 000平方米的地方有需要臨時徵用，最少為期3年，以明挖回填的方式建造該段鐵路，學院內的戰術訓練綜合大樓則須拆卸，學院運作會受影響。



(v)	海洋公園站和黃竹坑站是架空車站，其設計是以行人通道貫連鄰近地點，可於繁忙時間疏導大量乘客。如果該兩站變為地下車站，相對地乘客來往車站月台與地面之間的距離較大，所需的時間亦較長，鐵路的吸引力會相應下降。



(二)	我們瞭解市民關注擬建架空橋會影響景觀和產生噪音。南港島線（東段）是《環境評估條例》下的指定工程項目。港鐵公司已委聘獨立顧問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設計合適的緩解措施，以符合法例的要求。同時，港鐵公司定會盡力設計能與黃竹坑四周景觀互相協調的架空橋方案。此外，該公司也會參考外地同類工程的實例。政府在審議修訂方案的過程中，會諮詢橋梁及有關建築外觀諮詢委員會及區議會，務求得到一個能融合多方訴求的設計。



(三)	我們致力確保南港島線（東段）有助南區的長遠整體發展。提供快捷便利及符合環保的鐵路服務，是促進區內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會有助提高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海洋公園和香港仔避風塘是著名的旅遊景點，黃竹坑的發展規劃則以商業和住宅為重點。我們考慮過鐵路不同的設計及建造方式，衡量各方案與工程時間表的關係、對地區的裨益和影響，以及規劃與環保各方面的配合後，認為黃竹坑至利東段以架空橋形式建造，是可取的方案。在進一步設計階段中，我們會積極探討不同的緩解措施，優化架空橋段的設計，並繼續諮詢區議會，以配合區內進一步發展。



	主席，我們會繼續就訂定鐵路方案，與相關區議會、地區關注團體和市民保持緊密聯繫。我們預期2009年年中鐵路方案根據《鐵路條例》刊憲後，會再進行另一輪公眾諮詢。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兩項問題。局長剛才說如果興建隧道便要封閉海峽，可能要封閉三份之二的水域達3年之久，只能留下35米闊的航道，而且還會帶來很多影響。可是，興建鴨脷洲大橋的時候，是否也曾封閉海峽？那時候曾經做得到，為何現在不能這樣做呢？很多市民想知道，這跟興建鴨脷洲大橋時有何分別？第二是......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是否只可提出一項問題？





主席：是的，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問一個問題，但你可以輪候再提問。





葉劉淑儀議員：好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當然建橋與建隧道是兩項很不相同的工程，剛才我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第(ii)分項已提到，由於一定要把沉箱放置於海床，兩岸要建造圍堰，即築起防水堤壩，抽走海水後始能敷設沉箱。此外，當中亦要進行挖掘工作。所以，有關工程跟建橋時只須放置橋躉，是有很大分別。





葉劉淑儀議員：我想要求提供書面補充，解釋有關分別，可以嗎？



主席：局長，你可否提供書面答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可以的。其實，我在第(ii)分項已解釋了，如果葉太要一個較詳盡、技術性的答覆，我當然可以提供。（附錄I）





甘乃威議員：主席，很多居民期望南港島線可以盡快完成，但很多時候，當提出其他方案　─　如今天主體答覆的隧道方案，政府當局或港鐵公司便會以延誤為藉口，而不考慮另類方案。主席，我想問，究竟現時建議的隧道方案，政府有沒有考慮過以分段形式興建呢？特別是香港仔隧道口至海洋公園的一段，因為壽臣山一帶的居民有相當強烈的反對意見，如果在那優美的環境中，有一條隧道貫穿，會嚴重影響景觀。政府當局有沒有考慮以分段興建隧道的形式進行這項工程，使時間不致延長，並能配合南區的優美環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們一定會在設計時盡量歸納市民的意見，並盡量加以考慮。我舉一個例子，就甘議員剛才提到的分段興建方式，我們進行了第一階段的諮詢後，由於覺得坡道適合，我們便把深灣軒至漁安苑一段工程由高架式改為隧道式。如果可行而又不影響工程的建造時間，我們是一定會作出修訂的，這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是，隧道建造後要再“爬”上來，大家要明白，鐵路跟道路不同，很多時候會受坡道和土質的限制，並不是很多地方也適合建造鑽挖式的隧道。所以，我們要平衡，而當然，時間亦是很重要的，我們還要考慮工程的可行性。就我剛才提到的分段式興建隧道，如果坡道容許及環境適合，我們亦會採用，我剛才提出的深灣軒至漁安苑便是一個例子。





甘乃威議員：主席，主席。





主席：甘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甘乃威議員：她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問由香港仔隧道口至海洋公園的一段可否興建隧道？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我們現時的設計，由於坡道和土質的緣故，該段會是高架段。但是，話說回來，高架段也並非指我們在設計上不能做一些工夫的，例如第一，減低對景觀的影響；及第二，在噪音方面作適度的減音措施，可考慮用低震路軌、橡膠吸音裝置等，作為一些適當的緩解措施。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方選擇以隧道或架空橋方式興建時，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份明顯表示，曾考慮過南區既是住宅區，亦是一個很重要的旅遊區。請問局方會否進一步在設計方面，參考迪士尼樂園的路段，多注重旅遊特色或在許可情況下，在路軌兩旁增加一些旅遊配套及景點，使整個路段既方便市民，又能推廣香港旅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謝議員提出了有關設計的細節，我們很歡迎，特別歡迎旅遊界提供更多意見，使鐵路包含旅遊特色。當然，南區鐵路的服務範圍包含了海洋公園的重建發展項目，我知道在2015年時，估計每年會有差不多700萬人次，該站可以跟海洋公園的主題作出配合，大家可以就此多向我們提供意見。



	此外，另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是避風塘，我知道旅遊事務署其實希望以漁港風情作為主題，所以，在其他車站可否也有這個元素，我們亦歡迎大家提供意見。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知道以高架橋或隧道方式建造鐵路均涉及成本問題，我想問，以高架橋方式和以隧道方式建造，成本相差多少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其實現時只是初步階段，還未有就成本作出一個詳細的比較，但隧道會複雜得多。現時粗略來說，兩者可能相差數十億元。但是，在現階段，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可行性和時間問題。居民的聲音很清晰，我們應該盡快上馬，這類基建項目對香港很重要。所以，我們現時不是以金錢來衡量，主要是考慮時間和效益方面，以及可行性。





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第(ii)分項的描述，我相信是很難令人接受的，因為有三份之二的水域將要封閉3年。可是，政府有沒有另一個無須這樣做而又能興建隧道的方案呢？現時採用天橋的方式，市民很擔心會出現環境噪音及視覺污染等問題，如果真的要這樣做，有甚麼方法解決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亦考慮過不同的方案。初時，有人提出，深層隧道不知是否可行（我們現時說的是淺層隧道），但我們發覺堅硬的土質達到負40米，才能進行深層鑽挖　─　何博士亦在這裏　─　這使整個項目變得不可行。隧道怎樣從地底40米“爬”上車站呢？所以，我們初期已認為深層隧道方式是不可行的。此外，淺層隧道的方式要放置沉箱，正如我剛才的描述，要建造圍堰，才能在海峽中間放置沉箱，這是我們建造淺層隧道的唯一方式。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葉國謙議員：有關天橋方面，會否造成噪音影響及出現視覺污染的問題？





主席：我相信局長在主體答覆已有提及。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在設計方面，架空橋不一定會嚴重影響景觀的，我們看到世界各地亦有很多高架鐵路或天橋。我們可以適當的設計和緩解措施來配合，正如我剛才所說，例如在噪音方面採取一些滅音的措施，以及在景觀方面做得漂亮一點。當然，我們可以盡量做，但在現階段，這似乎是比較可取的方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指政府及港鐵公司就南港島線已廣泛諮詢區內居民的意見，但事實上，南區居民對建造架空橋的模式有很大意見，我亦處理了很多個案及提出了很多建議。可是，所有建議一一不被接受，反之，局長今天提出了多個理由，指出不可行。我不是指不可行的理由完全不可取，但如果這樣，政府或局長如何告知居民在廣泛諮詢他們的意見後，有關意見會被接受呢？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將來會有一個融合各方面意見的方案，但將來的設計如何能照顧居民的意見，以致能糅合各方面的訴求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以剛才深灣軒至漁安苑段為例，在經過第一階段諮詢，並在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是願意作出修訂的，該段原本是架空橋，現在已改為隧道式。我剛才提過，如果不採用架空橋方式而建隧道，我們真的有一些實際的問題，而且建築時亦會有本身的環境因素，例如把黃竹坑車廠下降14米，便要挖走100萬立方米的堅硬岩石，這本身已是一項很大的工程，但最重要的是，會令項目延誤3至4年。所以，在平衡各方面如效益、環境、規劃及配合後，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可取的方案。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淑莊議員：主席，關於主體答覆，葉國謙議員剛才亦有問及海港的問題。當然，海峽會被收窄，至於船隻方面，最近中環灣仔繞道亦安排停泊的船隻要暫時離開避風塘，但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擴闊航道，令隧道形式的方案可行呢？局長剛才提到建造隧道和架空橋的費用相差數十億元，這範圍很大，請問兩者的興建費用初步的差距約是多少？





主席：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問一個問題。





陳淑莊議員：對不起，主席。





主席：局長，你可以選擇如何回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擴闊航道本身牽涉很多問題，例如挖泥、收地等，我們覺得這是不可行的。現時，鴨脷洲避風塘仍然有很多船隻使用，我們要小心處理其用途，不能影響運作。此外，有關費用的差距，如果我們要進行一個較準確的比較，一定要有初步的設計。可是，就現時這兩個方案的評估，我們已經找到很多限制和弊處。所以，現階段我們只有一個粗略的估算。





主席：第二項質詢。





公立醫院的醫療事故

Medical Incidents in Public Hospitals



2.	黃成智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北區醫院於本年9月發生1宗醫療事故，1名病人被不恰當地割除左乳房。該事故的起因是另一病人的一個證實含有癌細胞的組織樣本被錯誤當作來自該病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沒有評估上述醫療事故是否涉及制度上的缺漏或人為錯誤、現時有甚麼程序確保不會調亂病人的化驗及檢查報告，以及會採取甚麼改善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二)	是否知悉醫管局會否就上述醫療事故對該病人及她的家屬作出賠償，以及有甚麼準則或機制確保賠償額屬公平和合理；及



(三)	當局會否考慮設立獨立機制處理涉及醫療事故的投訴、訴訟及賠償事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醫管局一向非常重視病人身份確認的程序，並有一套既定指引及守則確保病人在進行手術或有關程序前，病人的身份、紀錄及資料、手術程序和正確的手術位置均被核實。



同時，醫管局轄下大部份急症醫院的化驗室（包括北區醫院的化驗室）已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或海外認證機構認證，設有一套質素管理措施處理病理化驗的程序和流程，包括病人的樣本化驗及報告。有關資料亦已電腦化，以加強資料的準確性及存取的效率。



醫管局所設立的醫療事故匯報系統，目的是讓嚴重醫療事故得到即時及適當處理，以減低對病人造成的傷害，並把事件的影響減至最少。在這宗醫療事故發生後，有關醫院已根據醫療事故匯報系統所訂的指引，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匯報事件，以及成立專家小組進行調查。有關醫院亦已立即向病人及家屬解釋事件，瞭解他們的需要及訴求，並提供適切協助。醫管局亦會透過醫院和員工之間的經驗分享，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二)	醫管局一向秉承以病人為本的服務文化，鼓勵及協助醫護人員呈報及妥善處理醫療事故，以透明開放的態度向公眾公布醫療事故的原因和事發經過，並讓受影響病人的個案得到公平公正處理。醫管局有既定程序處理賠償個案，亦會向保險公司報告。有關的跟進商討將透過公證行或法律顧問處理，或由法庭作最後決定。賠償金額會按法庭判例為依歸。



有關這宗醫療事故，醫管局一直與病人家屬就如何善後保持溝通，以期作出最妥善的處理。



醫管局會繼續監察醫療事故，並繼續推廣公開披露醫療事故，以加強市民對醫管局服務的信心、維持公共醫療的誠信，以及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	醫管局自成立以來已設有一個有效的兩層機制，以妥善處理醫療投訴。所有對醫院服務的意見及初次投訴，均會由醫院直接處理及回覆。如果投訴人對醫院的處理或對投訴結果尚有其他意見或不滿，可向醫管局公眾投訴委員會（“委員會”）提出上訴。委員會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負責獨立審議及裁決所有上訴個案。委員會的成員均非醫管局僱員，與醫院及各運作部門／服務單位並無從屬關係，因此，他們能以獨立身份公平公正地處理所有投訴。為增加透明度，委員會會定期向公眾匯報工作及公布投訴統計數據，當中包括個案的類別及結論。除上述的醫管局投訴機制外，公眾亦可向香港醫務委員會等機構作出投訴。醫管局一直與這些機構充份合作，以妥善處理投訴。



現時，有關的投訴處理機制具有成效，能妥善處理涉及醫療服務的投訴，無須另設獨立機制處理。





黃成智議員：主席，在這件事發生後，我曾親自到北區醫院跟當時的署理總監傾談，得悉當時總監原來已經離職，醫院有個多兩個月是沒有總監，只由1位署理總監處理事務。



	此外，我與他們的同事傾談時，他們告訴我有很大機會是找不到出錯的原因。局長剛才說有一套非常良好的制度和程序處理這些問題，但根據我現時聽回來的結果，我懷疑根本是找不到出錯原因，因為不知道為何在一個密封的情況下，6個試管中會有其中一個的樣本並非屬於該病人的，當中為何會這樣出錯，是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的。



	局長，我想問你們現在接獲的報告，究竟是否顯示查不到結果？如果真的無法查出結果，究竟哪裏出了錯？是否程序本身已經出現問題，導致對於當中有一些人為錯誤或程序錯誤，你們是無法監管的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想指出，醫管局是一個團隊的運作，如果總監不在，一定會由其他適合擔任總監的人代替。



	據我所知，這次事件現在已經完成調查，並已把報告呈交醫院，接着會呈交總部，我相信在接着的一兩個星期便會公布。我們並非無法查出原因，而是已經清楚查出問題所在，而我也可以清楚交代有關情況。據我所知，人為的問題較大。當然，報告亦會就程序提出一些可以改善的建議。





何俊仁議員：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公立醫療系統不時出現輸錯血、食錯藥或錯誤替病人進行手術等情況，引起大家極度不安和震驚。所以，在事件發生後，能夠進行完善而公正的調查是十分重要的。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現時的機制沒有問題，但外界有一個印象，就是很多調查也由醫管局自行進行，即使是由你所謂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圈子其實很狹窄，委員之中，很多也是離開了醫管局的專家，而且各人互相都很相熟。



	主席，我要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遇上一些很富爭議的醫療事故，能否設立一個機制，邀請海外的獨立專家進行研究，提出報告和建議？即可否考慮日後成立一個真正獨立的醫療申訴制度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指出，委員會共有22名成員，主席是一名資深律師，在其他成員中，只有3名是醫生，而且他們都並非醫管局的醫生，有些更不曾在醫管局任職醫生。至於其他成員，他們全部也是公眾人士，亦有病人組織代表，這可說是一個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獨立機制。



	至於議員提及的專業意見，我也可以說一說，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專科醫生，一般來說，如果有一個案例要求有專家提供意見，正反雙方也可各自聘請專家；如果有些很特殊的情況，須由國外專家提供報告，這情況也是經常出現的。根據我的經驗，香港是一個很公開的地方，只要有需要，便可邀請全世界的專家協助研究。



	不過，我亦要強調，醫管局　─　特別是醫管局　─　在處理這些投訴和事故時，一直以病人為本，而且以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不會偏袒任何一名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出錯，內部當然會處理，但對於事實，它一定會用正確、以事實為本的原則處理問題。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們會不時聽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調亂病人的化驗樣本，醫管局亦經常進行調查，但似乎醫院還是經常重複犯錯。我質疑現時的機制，特別是電腦化驗系統是否出了問題？我想問局長在進行調查時，會否一併調查電腦條碼系統？此外，會否就電腦條碼系統定期進行準確性測試？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醫管局現在的電腦系統已經使用了十多年，並且不斷進行更新，而將病人資料保密或進行核對的工作也做得很足夠。



	據我所知，今次的事件與系統無關。不過，在每次事故發生後，我們當然也會檢討整個程序，看看哪裏出錯。就着北區醫院這事件而言，我相信在報告公開後，大家會比較清楚瞭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這是可以完全交代的。





李國麟議員：主席，今次的不幸事件，除了暴露機制的不足外，對病人和她的家屬不論在生理、心理和社交健康方面均造成很大影響。主體質詢問局長究竟向他們作出了甚麼賠償，但局長回答時則只提及一些機制。



	我想問局長，在現階段，局方其實實質上做了些甚麼，可令病人和她的家屬感到滿意呢？局長只是回答已作出最妥善處理，但何謂最妥善處理呢？在現階段尚未作出實質賠償前，當局對病人和她的家屬曾做過些甚麼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根據醫管局向我提供的資料，在事件發生後，醫護人員和管理人員已經接觸病人家屬向他們解釋，並讓他們得到心理輔導等方面的服務。就身體方面而言，這名病人當然繼續在這間醫院接受治療和跟進。至於賠償，他們已經與有關家庭商討，瞭解他們的需要或想採取的行動，醫管局是會與他們全面配合的。





李國麟議員：局長尚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想知道有否採取一些比較具體的做法，例如有否鼓勵該病人進行乳房矯形手術等？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醫生已經跟病人和她的家屬討論過不同的醫療方法和矯形方法，並已聽取了病人家屬的意願，進行跟進。


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令人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局長根本沒有回答這宗醫療事故是如何發生，至於如何防範，局長則只有十分輕描淡寫的一句：“透過醫院和員工之間的經驗分享，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如果諸如電腦程序如此嚴密的系統也可以出錯，一個簡單的經驗分享，是否便足以防止同類事情再發生呢？我想問局長，有否一些較經驗分享更有效的方法，以真正防止以後發生同類型醫療事故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每次發生了醫療事故，醫管局也會詳細分析事發原因，而且不僅會跟有關人士分享這些經驗，還會跟整個醫管局的其他部門分享。我們當然會視乎每件事件的發生原因而作出調校或改良，有時候須在程序上作出指引改變，有時候則改良物料或其他有關的儀器，有時候甚至要加強監管整個程序等。所以，每宗案例也不僅是簡單分享經驗，而是要大家跟進很多改變的建議。因此，局方其實已很詳細地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以香港現時的制度來說，我相信已可媲美世界上具國際水平的醫護機構或國家。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分享經驗只是調查的過程，並非解決方法......





主席：何議員，你不應該發表你的意見。局長沒有回答你補充質詢哪部份？你只需重複那部份便可以了。





何秀蘭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有否較分享經驗更有效的解決方法？他只是回答了有關調查的過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無須重複。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不僅是分享個案，而是分享建議和改良的做法。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些個案的數目其實太多了，我手邊也有兩宗，一名事主是姓徐的，另一名則是姓邢的，這些根本是匪夷所思的案件，而我們在交涉時，一般也是不得要領的。


	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說，“醫管局一向秉承以病人為本的服務文化，鼓勵及協助醫護人員呈報及妥善處理醫療事故”。我有些“老花”，看到那個“本”字似乎有一個竹花部首，即是“以病人為‘笨’”，無竹令人“瘦”，他便把“竹”加了上去。



	我只想提出一項很簡單的補充質詢。局長剛才說他們不但會跟病人、肇事的人分享經驗，還會跟其他部門分享。“老兄”，現在有電腦，當局有否設立資料庫，讓全世界人（包括690萬名市民或海外行家）也看到呢？他們現在只是“打困籠”，說來說去，也只是他們看過後會交給其他部門看，但甚麼是其他部門？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請教局長，既然你們以病人為本，你們開會的情況、archive是否會給病人看的呢？抑或是只給專業人士看的呢？請你回答我何謂以病人為本，何謂以病人為“笨”？現在有否這樣的機制？如果沒有，為甚麼？將來又會否有？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着所有嚴重的醫療事故，醫管局也會公開報告，即全香港也會知道，而即使並非嚴重的事故，它們也有統籌和記錄的機制，於每季公布。大家也知道，每3個月左右，醫管局便會舉行記者招待會，講述醫療事故的數字和內容，藉此讓市民知道哪方面發生問題，以及哪方面須較為小心，這樣也可教育市民如何跟醫護人員溝通。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做法，也是一個具透明度、負責任的做法。





梁國雄議員：局長沒有回答。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有關他們的開會紀錄部份，即好像我們的逐字紀錄般。他說有報告，但那有甚麼意思呢？





主席：你是問局長有否把會議紀錄公開？我們很清楚了。





梁國雄議員：對的，即全部公開，而不是他事後說怎樣、怎樣。“老兄”，不好意思，我們開會時也是有逐字紀錄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由於醫療事故涉及病人私隱，所以，開會的紀錄，特別是涉及病人身份、他的家庭情況或健康情況等資料，我們是不會公開的。可是，有關任何嚴重的事故是如何發生，我們一定會公開詳情。





梁國雄議員：局長在狡辯，只要把那些私隱delete或加上紅碼便可以了。“老兄”，以這樣子當官，真的不對。





主席：梁議員，請你坐下。我們在上次會議已經說過，議員提出了補充質詢，而局長亦回應後，如果議員認為不滿意，我們是不會在這裏進行辯論，大家可以在其他場合，例如透過事務委員會再作跟進。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0分鐘。第三項質詢。





對上市公司的規管

Regul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3.	何俊仁議員：上月20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發出盈利警告，當中透露該公司因持有槓桿式外匯合約而引致巨額虧損，但該公司早於9月7日已察覺到該等合約帶來的潛在風險。此事引起了公眾及投資者的關注，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已展開調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瞭解現時有沒有其他的本港上市公司因持有類似的合約而引致虧蝕；如果有瞭解，這些上市公司有沒有適時作出公布；如果沒有瞭解，原因是甚麼；



(二)	是否知悉在過去3年，本港上市公司發出盈利警告的數目、證監會就上市公司有沒有適時公布股價敏感資料而進行調查的個案數目，以及證監會有沒有對查明屬實的個案的上市公司作出處分；如果有作出處分，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作出處分，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加強監管上市公司，確保它們嚴格遵守有關法例及《上市規則》，恰當地披露資料，以杜絕內幕交易，從而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何議員的質詢，我們經徵詢證監會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的意見後，現答覆如下：



(一)	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上市科透過採取不同方法不時監察上市發行人有否履行一般披露責任，這做法與其他國際證券市場相關方面的做法一致。方法包括：



(i)	觀察報章報道、市場傳言及股票分析報告。



(ii)	在得悉一些有關上市發行人可能延遲披露或並沒有披露其股價敏感資料的情況下（例如收到投訴），與上市發行人跟進。



(iii)	審閱發行人的定期財務業績以調查發行人有否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



(iv)	透過審閱發行人非定期刊發的監管公告，以及就有關公告內容向發行人提供意見，以監察上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的情況。



	當上市科得悉上市發行人要履行一般披露責任的情況，例如當上市發行人因投資衍生貨幣工具而出現重大財務虧損又或令公司須面對重大虧損的風險，上市科會要求發行人即時作出披露，否則其證券或有需要暫停買賣。



	總括而言，監管機構一直有透過其監察措施瞭解上市公司所作出的披露，並會在檢討上市公司所作出的披露通告時留意它們有否適時作出公布。相關數字會在主體答覆第(二)部份中提供。



(二)	聯交所的職責包括執行《上市規則》及提高合規情況，而證監會則會在上市公司涉嫌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例如作出虛假及誤導披露時），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為確定上市發行人是否有違反《上市規則》，聯交所每年均作出數百項詢問和調查，當中亦有涉及上市發行人未能按要求就其重要的股價敏感資料適時及準確地作出持續披露。



	根據聯交所的資料，上市發行人在今年首10個月共刊發了173次盈利警告公告，當中聯交所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個案的總數為39宗，至今有6宗已開始作出紀律調查。上市發行人過去3年刊發盈利警告的公告，以及其作出查詢或紀律調查的個案數目已載於附件供議員參閱。



	於2006年及2007年期間，聯交所就發行人違反《上市規則》所述，發行人須適時披露股價敏感資料的一般責任而作出的公開指責或批評，共涉及3間上市發行人及其相關董事。



(三)	聯交所不時與證監會共同檢討適用於上市發行人的規則和規定，以確保上市規則配合市場發展和緊貼國際最佳常規，亦會密切監察市場發展，在適當的情況下，就可能影響上市和披露責任的事宜，向上市公司提供進一步的詮釋和指引。



	聯交所於2002年曾發出《股票敏感資料披露指引》，就何謂股價敏感資料、股價敏感資料應在何時披露及如何披露、傳訊政策及程序的訂立等發出清晰的指引。此外，聯交所不時發表諮詢文件，以進一步完善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包括提高披露的透明度。



	自發生環球金融海嘯後，市場憂慮最近的經濟發展情況會否對上市發行人的營運、財政表現和財政狀況造成負面影響。有鑒於此，聯交所於2008年10月31日致函所有上市發行人，提醒上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所列明的持續披露責任，即上市發行人須及時披露任何股價敏感資料。



	政府和相關金融監管機構十分重視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質素。我們會繼續完善香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質素，並採取適當措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附件



聯交所提供有關盈利警告公告及相關調查數字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1月至10月



		盈利警告公告的總數

		33

		54

		173



		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跟進查詢個案的總數

		 2

		15

		 39



		上市科向上市發行人作出紀律調查個案的總數

		 1

		 1

		  6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亦知道，自從中信泰富事件爆發後，市場流傳着很多消息，指出不少上市公司同樣炒作了大手的金融衍生產品或工具，引致非常嚴重的損失。我知道監管當局曾呼籲，如果上市公司有類似損失，便應盡早公布。



	這次呼籲所得的反應似乎很冷淡，局長有否想過，公司不理會監管當局的呼籲，便是因為當局是“無牙老虎”？根據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二)部份，他們不公布的後果，原來只是會被公開指責或批評。那麼，他們怎會理會當局呢？便任由當局批評和譴責吧。



	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採取即時的措施，增加在《上市規則》下的懲罰權力，並賦予其他機構（例如證監會）更大權力，以執行這些規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何議員留意到，在中信泰富事件發生後，以及由於現時經濟的情況，令大家關心上市公司的財務披露情形。因此，無論是聯交所或證監會均向上市公司呼籲，提醒它們有責任作出及時的披露。我們亦相信，目前香港一般的披露守則，與國際方面有相當的接軌。



	正如何議員所說，在法例上，聯交所目前能做到的，除了作出公開批評和公開譴責，其實還有停牌和除牌的可能。這對上市公司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規管。我相信上市公司亦會履行它們對股東的責任，尤其是對於大家所關注的事情，它們是會履行責任的。



	就何議員問及我們有否其他方法作出跟進，我亦想指出，就如何提高《上市規則》內有關披露方面要求的法律地位方面，我們正在研究這件事。我希望可在適當的時候再回來立法會向議員交代情況。





何俊仁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的是局長有否即時的計劃，加重罰則或增加證監會權利？有還是沒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目前的罰則，即公開批評和譴責，我相信亦可以令上市公司知道它們是要履行責任的。現時，證監會和聯交所均就如何釐定甚麼是市場敏感資料、如何披露、怎樣盡快披露等方面發出了很多指引，讓上市公司參考。




李慧琼議員：主席，其實，問題的癥結是小投資者的保障是否足夠。董事說一句不知道，便可以輸掉155億元，令股價大跌，亦令小投資者一天便損失了一半的投資。按照它的盈利警告公告，大家都知道，它不止是投資一份澳元合約，還有是歐羅和人民幣的accumulator等。局長剛才指出，聯交所過去只對3宗事件作公開譴責。證監會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怎麼樣的呢？調查結果如何呢？我想瞭解一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關於中信泰富事件，證監會在2008年10月22日確認對中信泰富公司進行調查。如果議員是問及一些過往的調查情況，我目前是沒有有關資料，不過，我可以向證監會索取。





李慧琼議員：我其實是問，就證監會調查其他公司的工作，它在這方面的結果如何？因為局長提及聯交所只可進行公開指責和批評，就證監會的工作，有否一些過去的實例可以告訴大家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剛才便說，我目前是沒有這些資料，我樂意向證監會取得資料，再向議員報告。





涂謹申議員：主席，近期在中信泰富事件披露後，發覺有很多資料是要由證監會調查的。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份表示，在2008年（即今年）10月31日，聯交所發出了一份函件提醒上市發行人。我想問局長，在發出這個提醒函件後，是否有公司作出了披露呢？根據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說，如果公司不作出披露，當局所能夠參考的，便是報道、市場傳言、股票分析報告等。但是，眾所周知，最近很多報道指很多人和很多公司，包括很多上市公司及其相關人物和公司，均損失慘重。如果現在的披露是這麼少的話，政府還有甚麼方法來切實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以確保那些披露是合時而全面的呢？因為當局似乎是束手無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根據有關數字，自從聯交所在10月31日向上市公司發出了通函後，直到2008年11月10日上午為止，共有27間上市公司發出盈利警告公告。





主席：涂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除了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說的報道、市場傳言和股票分析報告外，當局有否一套全面的方法，能夠得悉全面的狀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解釋過，《上市規則》訂明上市公司有持續責任及時地披露所有股價敏感資料。在過去一段時期裏，聯交所已不斷就如何界定敏感資料、披露的程序等作出了指引和發出通告。我們要提醒上市公司有這方面的責任，否則的話，它們便須接受調查和有可能發生我剛才提及的一些違規裁決的調查。





陳偉業議員：主席，從附件的列表看到，數字的增幅其實是很驚人的。盈利警告公告由2006年有33宗，增加至2008年首10個月的173宗。跟進查詢的個案，則由2006年的兩宗增加至2008年首10個月的39宗。紀律調查則由2006年的1宗增加至6宗，升幅的百份比是非常驚人的。



	在處理這個問題方面，政府給我一種感覺，便是對這些上市公司和大財團，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地位的大機構，態度似乎是軟弱的。可是，就例如東亞銀行事件，政府的調查和跟進工作卻是十分迅速的，給人的強烈感覺是，對於一些涉嫌隱瞞資料或不正當手段的大財團或富豪，它是軟弱無力的，但它對小市民則極為嚴苛，而對投資者方面的保障，似乎是置諸不理。



	中信泰富事件給人這種很強烈的感覺。此外，這些數字顯示問題正在惡化。就這些數字的嚴重增幅，政府有否一些措施，或會否立定決心，全面改革現時全面偏袒大財團，對消費者和投資者完全缺乏保障的這種軟弱無力的態度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完全不同意議員指我們偏袒財團的說法。從數字來看，盈利警告公告增加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到，是與經濟情況轉壞有主要的關係。很多公司因為看到經濟情況轉壞，便為及時披露它們的盈利問題而發出警告，這是合乎我們的要求的。從這些數字看，上市科增加了調查，而證監會亦有進行調查。兩個監管機構，無論是證監會和前線的聯交所，均很重視如何落實《上市規則》下公司所要負的責任。


陳偉業議員：主席，他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的是，這些數字增長，特別是紀律調查方面的增加百份比是很驚人的。我明顯看到......





主席：請你說清楚你的補充質詢。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





陳偉業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他會否全面改革現時的制度，以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對這些數字的看法是，調查數字的增加，是證明我們調查的力量有所增加。因為有這麼多盈利警告公告，以及因應市民和投資者的關注，監管組織進行的調查是有所增加的。我也說過，在《上市規則》方面，我們亦會不時檢視目前是否有改變的空間。此外，在答覆何議員的主體答覆中，在賦予部份《上市規則》法律地位方面，我們一直在跟進，以探討有否可行方案，並在適當時候向各位介紹。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20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口頭質詢。我想再次提醒議員，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請盡量精簡，避免發表議論，好讓其他議員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設立低排放區事宜

Designation of Low Emission Zones



4.	甘乃威議員：政府在本年4月回覆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將會研究設立“低排放區＂，禁止歐盟前期和歐盟I期專營巴士在區內行走，以改善區內路邊的空氣質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研究的展開日期、最新進展及預計何時完成；會不會參考其他地區設立“低排放區＂的有關安排及經驗；



(二)	鑒於政府曾表示設立“低排放區＂可能會把路邊空氣污染問題轉移到其他地區，政府會不會將專營巴士納入在現時鼓勵車主更換舊款柴油商業車輛的資助計劃內；如果會，有關的詳情是甚麼；如果不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各專營巴士公司計劃在未來3年每年購入的新巴士及廢棄的舊巴士的數目分別是多少；會不會要求各專營巴士公司加快更換舊巴士的速度，以配合落實“低排放區＂計劃？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正開始研究設置“低排放區＂的可行性。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可否在一個或多個繁忙的交通幹道設立“低排放區＂試點，限制廢氣排放量較多的專營巴士進入，以評估“低排放區＂對改善路邊空氣質素的效果。在考慮設置“低排放區＂試點的時候，我們會同時研究如何確保專營巴士公司向各區乘客提供有效率的巴士服務，而各區的道路交通不會因此受影響。我們亦會研究如何減少或避免其他地區路邊空氣質素出現惡化的情況。我們預計可於2009年內完成有關研究。



	在研究中，我們會一方面參考外國的相關經驗，同時也會考慮本地的情況。



(二)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將更換舊款商用柴油車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專營巴士，但我們會繼續要求專營巴士公司按營運的實際需要更換舊巴士。在平衡過各方面需求後，我們會盡量要求巴士公司將較環保的巴士調派到繁忙的交通幹道。



(三)	由於運輸署仍須就各專營巴士公司本年度所提交未來5年的遠期計劃（當中包括更換舊巴士及購買巴士等各項計劃及建議），與各巴士公司進行商討，我們可能會作出一些修訂，因此，我們現階段未能提供更換巴士的數目。我們在進行設置“低排放區＂的研究時，會詳細考慮相關因素，包括各專營巴士公司現有車隊的數目、型號分布、更換舊巴士的時間表及其他營運需要等，以研究不同方案的可行性。





甘乃威議員：主席，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很明顯看到，政府不是急市民所急。大家都知道現時空氣污染的情況已非常嚴重，很多市民都關心污染的問題。但是，政府表示還要研究，研究再研究，到2009年才完成這個“低排放區”的可行性研究。



	既然當局已經知道舊款巴士是一個很重要的污染源頭，為何政府不願把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專營巴士呢？據我所知，這計劃的三十多億元仍有大部份未動用，為何不願意這樣做呢？政府是否有其他的取代方案，抑或有一個限定巴士公司把舊巴士更換的時限呢？否則，即使政府再研究，但10、20年後，仍是解決不到這個問題的。





環境局局長：主席，關於這項“低排放區”的研究，其實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第一、在效率方面，會否對路邊空氣質素有相當程度的改善；第二、設立“低排放區”時的標準，即應採取歐盟哪種排放標準會較為適合。此外，我們還要考慮設立“低排放區”對其他道路的影響，會否因設立了“低排放區”，而相對地令其他道路的交通流量增加。所以，這些考慮都是我們要在這份研究報告內解決的。



	甘議員剛才提到香港空氣質素的問題，我們是關注到市民這方面的訴求，亦明白市民對新鮮空氣的要求。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會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空氣質素指引，採取階段性目標，這顯示出政府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是有相當大的決心和承諾。



	我們現正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全面檢討，就未來香港空氣質素的指標進行更新。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這份諮詢報告，然後一併進行公眾諮詢。設立“低排放區”其實是一籃子措施的其中一項，所以，我們希望屆時可一併考慮。





主席：甘議員，你補充質詢哪部份未獲答覆呢？我想再次提醒各位議員，如果你們不滿意局長的答覆，我們是不會在這裏展開辯論，你們只可以就你們認為補充質詢中未獲局長答覆的部份重複提問。





甘乃威議員：我很清楚這個規矩。主席，就我的補充質詢，局長沒有答覆有關為何不把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專營巴士的部份。我的問題很清晰，但局長卻在帶我們“遊花園”。





主席：甘議員，請坐下。局長，請作答。





環境局局長：就更換巴士方面，我們已有現有的機制，即巴士公司要根據運輸署所訂定的計劃來更換巴士。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運輸署與各專營巴士營辦商現正就未來5年的計劃進行商討，當中包括更換舊巴士。



	至於把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的資助計劃擴展至更換巴士方面，其實會引致頗大的影響。我們要考慮到，巴士公司要提早更換舊巴士所涉及的額外費用，而這些費用是否適宜由納稅人來支付呢？這會否對消費者的車資帶來壓力呢？所以，我們要研究各種因素後，才能夠全面考慮這個問題。





黃國健議員：主席，我想瞭解一下，除了歐盟前期和歐盟I期的專營巴士外，當局會否禁止其他車輛，即非專營巴士，例如小巴及客貨車等車輛在“低排放區”行駛？如果會，還會禁止甚麼類型的車輛呢？如果不會，原因又是甚麼呢？





環境局局長：我們現在的研究主要是考慮巴士，因為巴士在旺角、銅鑼灣及中環等繁忙地區，大概佔了三至四成的交通量。我們這項研究是設置“低排放區”試點，而針對巴士的原因是，第一、巴士佔了很大的交通量；第二、巴士的廢氣排放量比較高。所以，我們先考慮巴士的情況。



	當然，就設立“低排放區”的做法，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驗，有些地方只針對巴士，也有些是針對某些車輛或貨車。所以，我們要待這份研究報告完成後，才能夠確實哪個範疇比較適合香港。



	但是，就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巴士是一個重點，所以針對巴士進行研究，希望可以盡早實施有關的計劃。





劉慧卿議員：主席，當局真的不太清楚市民對於新鮮空氣的期望。這不是撥一筆錢協助他們換車便行，醫管局因市民健康問題而使用的開支，有否一併計算在內呢？



	主席，如果當局不肯加大力度要求巴士公司更換較環保的低排放量巴士，當局的計劃又如何行得通呢？局長剛才表示，設置“低排放區”，會否把塞車問題轉移到其他道路？這是必然的。如果不加大力度來更換低排放量的車輛，而任由高排放量的車輛用自己的方法來更換，有哪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低排放區”的效果，換來新鮮空氣呢？主席，請問哪裏可以做得到呢？





環境局局長：政府瞭解到市民對新鮮空氣的訴求，就更換舊款商用柴油車輛方面，我們現在已有一些鼓勵措施，便是向歐盟前期商用柴油車車主提供資助，幫助他們提早更換車輛，而這項資助計劃現在再延長18個月。



	當然，我們還會考慮其他措施，例如增加舊款柴油車的牌費，但這些都要經過深入研究及諮詢後，才可作出決定。



就減少車輛廢氣排放來改善香港空氣質素方面，政府其實一直採取了很多措施。在2006年，我們已實施了歐盟IV期的排放標準，而在2007年，我們亦開始減免歐盟V期柴油的優惠稅。這些措施均是希望車主能夠採用一些較清潔的油品，令我們的空氣得以改善。





余若薇議員：主席，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一)部份，她表示預計有關的研究在2009年才完成，我想請問局長，究竟實施“低排放區”的日期或時間表是甚麼呢？如果你的研究只是針對專營巴士，那麼是否不用修例，只須跟巴士公司達成共識便可，還是仍要修例呢？可否告訴我們，我們最終何時才會設立這個“低排放區”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希望能夠盡早實施“低排放區”的試點。但是，就時間表方面，我們要視乎研究的結果才能夠確立。



	我剛才提到的“低排放區”經驗，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我們正參考外國的經驗，例如倫敦、柏林、東京和上海，它們都有設置“低排放區”，但範圍相當不同，有些設置在市中心、有些則設置在交通繁忙地區；而在時間設定方面，有些是全年、有些是24小時，有些則在指定時段。



	至於車輛方面的限制，有些只針對柴油巴士、貨車，但有些地區則把汽車一併包括在內。在執行的標準方面，有些採用歐盟I期的排放標準、有些則分別採取歐盟II期、III期至IV期不等。在執行方面，亦有相當多措施要考慮，例如在不達標時是罰款還是繳費等。


	所以，這項研究要解決多重問題，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希望能夠盡早實施“低排放區”試點。





余若薇議員：對不起，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我不是問她外國的經驗，我只是就現在進行的這項研究詢問她。我的問題是問局長，研究完成後何時可以實施呢？此外，由於這項研究只針對專營巴士，那麼是否不用修例便可以做到呢？如果要修例的話，又需時多久呢？這些她都沒有回答。





主席：局長，請你回答最後這個部份，即是否有需要修例？





環境局局長：我們仍然要視乎研究報告才可以決定。我們現在針對巴士的目的，便是希望盡快實施“低排放區”試點。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方其實知道路邊污染情況是導致健康問題的元兇。政府知道在絕大多數時間，灣仔、銅鑼灣、中環及旺角等這些地區均是不適合行人使用的，因為路邊污染的懸浮粒子令途人產生大量氣管疾病，而港大醫學院更表示，因為這個緣故，每年便導致千多人死亡。



	局長，同事提出了這麼多問題，雖然你的資料亦朗朗上口，但卻沒有作決定。主席，我現在有一個疑問便是，研究是否成為政府議而不決的藉口呢？局長讀出所有資料，在余若薇詢問她是否有需要修例時，她也說要研究，我剛才其實是想大笑，只是主席不批准而已。如果連是否要修改法律也要研究，那麼有甚麼是可以令她加快步伐的呢？



	我想問局長的是，既然這個問題這麼嚴重，我們現在談的是路邊空氣污染的問題，你也知道這是令市民健康程度下降的問題，你可否回答立法會，你是否能在1年內把這計劃實施呢？主席，因為大家都知道，上次討論停車熄匙的問題，也花了5年時間，而直至現在還未實行。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盡早實施“低排放區”試點方面，政府和議員的心情是一樣的，我們希望能盡早把這個試點投入服務。



	不過，我要指出，從1999年開始，政府已實行一系列措施，鼓勵巴士公司調派較環保的巴士在繁忙的道路上行駛。例如在銅鑼灣、金鐘和中環等地區行駛的巴士，屬歐盟II期排放標準以上的，現在佔八成以上。我們從2007年的數個主要污染物看到，例如可吸入懸浮粒子較1999年下降了一成五；氮氧化物亦有改善，降低了兩成四。



	當然，除了這些成就外，在降低路邊空氣污染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不過，我們亦希望盡早完成這項設置“低排放區”的研究，以及盡早實施這項計劃。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很簡單，只有10個字，局方年內可否實施計劃？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要視乎研究的結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19分鐘。第五項質詢。





應付金融海嘯所引起的問題的措施

Measures to Tackle Problems Brought by Financial Tsunami



5.	黃毓民議員：主席，上月23日，美國聯邦儲備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於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承認，凡事以市場主導的意識形態，當下已行不通。之後，為了應付金融海嘯，特區政府成立了經濟機遇委員會（“經機會”），當中成員幾乎全是工商界的精英份子，並無任何基層或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代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不會檢討多年來沿用“大市場，小政府＂作為施政理念的做法，以避免發生政策向大商家傾斜的情況；



(二)	政府在這次金融海嘯究竟看到甚麼“機遇＂，當中是不是包括產業大轉型、珠三角地區大融合及工業回流，以及該等“機遇＂的詳情是甚麼；及



(三)	為甚麼經機會並沒有任何有民意基礎的基層及中小企代表？面對金融海嘯將會引起的倒閉潮、破產潮和失業潮，政府會不會向經機會提供本年度倒閉及破產的具體預測數字以作參考，從而協助經機會制訂幫助中小企及基層市民度過難關的具體方案（例如把現時的自力更生支援計劃改為無附帶條件的失業援助計劃）；如果會，該等具體數字及方案詳情是甚麼？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首先感謝黃毓民議員的質詢。



	自由市場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本港的企業家、小商戶及高生產力的勞工階層，一直是提升香港生活水平及本地生產總值的主要推動力。我們在1980年代初期，人均生產總值是28,000元，而今天的人均生產總值則超過233,000元，這都是香港人不斷努力的成果。



	特區政府一直持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因為“大市場”可以增加私營界別在經濟體系中的比重，通過市場力量，以最有效率的方法分配和運用社會的有限資源，讓整體社會得到最大益處。



	政府的角色是配合市場的需要，致力提供一個穩定、明確和有利營商的環境，並在有需要時，尤其是當市場操作不平衡時，提供協助。對於社會上較為不幸和有需要的人士，政府會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網，協助他們面對目前的困境。



	“大市場，小政府”是一個富有靈活性的理念。我們會因時制宜，採取務實的態度，運用不同的政策配合社會上的需要，推動經濟發展。



	黃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二)及第(三)部份均與經機會有關。行政長官成立經機會的目的，是期望在這段嚴峻時間內對全球各大市場及本地市場作不斷監察和滾動評估，及時地判斷金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和主要產業造成的影響，更重要的是研究及提出具體應對方法，供政府和業界考慮，以轉危為機。



	經機會在上星期一舉行了第一次會議，深入討論了全球及香港的經濟情況。由於環球金融海嘯對本港多個經濟行業產生的影響已經逐步浮現，所以，經機會同意以金融服務、貿易和物流、旅遊和消費的相關服務，以及地產及建築這4個界別作為工作重點。



	我們目前正加緊研究如何在這4個界別中加強競爭力，以及尋找新機遇，務求達到適時判斷金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和主要產業的影響及提出具體應對方案，供政府和業界考慮。在這方面，我們會保持開放態度，廣納業界和公眾的建議。這當然會包括研究任何可行方案，包括黃議員所提及的產業轉型升級，與珠三角融合及工業回流等的可行性，從而發掘新商機和提升香港的競爭力。政府會就經機會提出的具體方案，在適當的時間提供有關資料，以便作出評估。我們亦會使用現有的諮詢途徑徵詢公眾和業界，包括中小企的意見。



	我相信憑經機會成員的個人經驗及社會的集體智慧，我們是能夠盡快為香港制訂合適的整體對策，為不同的業界探討新機遇。





黃毓民議員：美國候任統總奧巴馬在大選期間與麥凱恩辯論時，麥凱恩曾經提出如果他當選，他要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解決美國因金融海嘯而面臨的經濟危機問題，但奧巴馬則說華盛頓有搞委員會的癖好。特區政府以美為師，即以美國前任政府為師，也來搞委員會，又仿效前特首。奧巴馬的說法是搞委員會是華府的癖好，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也是一樣。有關這個經機會，第一，它沒有民主派或政黨的人士；第二，它沒有基層代表，只不過是“為威喂”。此外，經機會的成員有一種解僱員工的喜好：請大家數算一下，有數位成員的公司在不斷裁員。“老兄”，原來政府的經機會便是要裁員，要弄致“打工仔”沒有一口好吃，面對倒閉潮。大家現在也看到，又有一間壽司店倒閉了，對嗎？





主席：黃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這是我補充質詢的前奏。主席，如果我不說明，他怎會明白呢？





主席：請你精簡一點。





黃毓民議員：主席，當然要精簡，難道我還不夠精簡嗎？我發言多麼動聽，對嗎？（眾笑）



	此外，對於台灣跟大陸的大三通，請問政府的經機會找到了甚麼“機遇”呢？最了得的便是說那一句：短期有影響，長期有利益。“老兄”，不要開玩笑了，請說得清楚一點。各行各業現在快將“吊頸”，政府便向我們提供一根繩。對於經機會在舉行了第一次“吹水會”後有成員向外發言，我們已感到火燒心，尤其是聽到施永青說的話。他的公司不是也在裁員嗎？為甚麼不讓我加入經機會？我不行嗎，對嗎？我的黨友不行嗎？





主席：黃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在提出質詢時不應提及個人的姓名。請你精簡地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那麼我剛才提到麥凱恩，又是否可以呢？





主席：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清楚，便是司長沒有回答我的主體質詢，對嗎？第一，我質疑政府經機會的代表性，OK？第二，我質疑經機會沒有真正面對問題。司長的主體答覆均是官方辭令，他是說了等於沒有說。第三，我質疑司長，為甚麼經機會沒有中小企的代表、沒有民意代表？請司長回答。





財政司司長：主席，在這麼嚴峻的時期，經機會當然須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專家及學者組成，讓他們可以及時判斷金融海嘯對香港經濟及主要產業會造成甚麼影響，而我們同時也要研究可以提出甚麼具體的應對方法，發掘新商機。我們當然非常重視市民的意見。除了政府一貫集合民意的渠道外，市民亦可以利用電郵跟經機會溝通，電郵地址是<tfec@fso.gov.hk>。至今，我已收到不少電郵，當中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見。當然，政府會不斷聽取不同機構的意見，包括區議會、策略發展委員會及其他諮詢委員會等，而立法會當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我們期待在座各位議員可以提出更多具體建議，讓市民可以安然度過今次的金融危機。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提到經機會，指出它會“對全球各大市場及本地市場作不斷監察和滾動評估”。我想問會否有一些議題是可能要我們離開一貫的框框來考慮，包括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的“人均生產總值”。我們應否以嶄新角度來看超過233,000元的概念？因為一直有人問，應否把一些收入特高的人撥開一邊，好讓我們能真正看到應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又或免令他們擴大堅尼系數的數字？我想請司長回答。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們當然會採取很多不同方式，希望利用不同委員會內的委員的集體智慧，考慮一些較創意及高效的建議。我亦希望廣大市民可以向我們提供多點意見，無論是通過電郵或其他模式，我們都會很歡迎的。





主席：現時還有14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補充質詢。請議員在提問補充質詢時盡量精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對司長的答覆感到非常失望。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被譽為最偉大的中央行長，但他自己也認錯，說凡以市場主導的意識形態已經行不通。既然作為美國的“龍頭大哥”都開始認為要更正及檢討以市場主導的概念，我看不到特區政府為何不考慮？我們為何堅持無須進行任何檢討？我不知道特區政府是否知道，任由市場經濟發展會導致兩個問題：第一，不能自行監管，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第二，經濟好時會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但經濟差時，有能力的工人會被篩出來，市場會不聘用他們。這些問題連格林斯潘也承認了，我們特區政府為何不在這些重要的問題上作出回應及檢討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政府一向也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而特首亦曾說我們不覺得市場是萬能，但干預亦非萬惡。我們看到市場的主要原則是讓私營企業可以自由、公平及合理地營商，但政府的角色是在有需要時提供一些協助，例如向社會上一些遇到不幸或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網，幫助他們面對目前的困難。可是，我在主體答覆也提過，“大市場，小政府”是一個富有靈活性及彈性的概念，我們會不時因時制宜，務實地執行這個概念。





主席：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是的。我是問連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有問題，特區政府有否檢討？司長的答案是否說政府已經檢討了但卻堅持不變，還是已進行檢討並有所改變？如果有所改變，又是甚麼的改變？





主席：我相信司長已回答了。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們會不時檢討不同的概念。我相信我們現時“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十分富靈活性。一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會因時制宜，務實地執行。





湯家驊議員：我覺得經機會予人的感覺是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參與其中，但卻缺乏了獨立專家的意見，特別是政府沒有嘗試採納周邊經濟體系的經驗和智慧。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邀請一些獨立專家，特別是周邊經濟體系的專家，向我們提供意見，告訴我們如何能在共同的經濟環境下應付金融海嘯？





財政司司長：主席，今次這個經機會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獲委任，這也是政府一向的做法，他們是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有些熟悉本地情況，有些則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我們希望可以利用這個組合的集體智慧及經驗，為經機會帶來新思維，以及提出有創意的具體方案。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也邀請了IMF的代表到來向我們闡述世界情況。我們會繼續聽取周邊國家或其他地方的觀點及它們的解決方法，並會進行研究。





湯家驊議員：司長沒有聽清楚我的補充質詢，我的焦點在於獨立的......





主席：湯議員，請清楚說出你的補充質詢。





湯家驊議員：......邀請獨立的專家加入經機會。此外，我亦請政府解釋為甚麼不邀請其他周邊地區經濟體系的獨立專家參與討論這個問題？





財政司司長：正如我剛才說，經機會全部委員均是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的，每一個人怎樣才算是獨立呢？





湯家驊議員：主席，司長還是不明白，我不是說他們是否以個人身份獲委任。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經機會的成員讓外界感覺他們很多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是市場的持份者，因此，他們雖是以個人身份獲委任，但也不能被視為獨立的身份。主席，我補充質詢的主旨在於“獨立”，希望司長可以就此作答。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想全世界每一個人也是一個持份者，如果邀請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主席......





財政司司長：可否先讓我回答？如果我邀請湯議員參加，我相信也不能說他是獨立的。我們現時邀請了很多不同方面的人，聽取他們的意見，我相信我們得到的集體智慧是相當豐富的。





王國興議員：主席，有關經機會的代表性，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沒有“打工仔”的代表。司長口口聲聲說已有各界的代表，我想透過主席請司長解釋，為甚麼唯獨沒有“打工仔”的代表呢？司長在主體答覆最後部份提到“憑經機會成員的個人經驗”，那些“個人經驗”現時被報章“踢爆”，便是裁員、“炒人”的經驗，政府為甚麼偏偏沒有委任“打工仔”的代表呢？我希望司長解釋。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剛才說過，我們會利用現時所有途徑，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如果王議員提及的代表要提出意見，我們很歡迎他們以電郵或其他方式向我們提交意見。





王國興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為甚麼沒有委任“打工仔”的代表？





主席：我相信司長已經作答。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如果要補充，我也是重複剛才的答覆。（眾笑）





李卓人議員：我在一開始時已經說經機會是一個“吹水委員會”，誰知道它較“吹水”更差。主席，這是一個裁員機遇委員會，因為全部成員的手都變成是打破別人“飯碗”的手，他們有碎飯碗的個人經驗。因此，我想問司長一件事：獲委任的大部份成員均曾經裁員，於是令人感到成立經機會是由於對未來更沒有信心，所以要立即把危機轉嫁“打工仔女”。既然如此，政府怎麼要求市民對經機會有信心，相信它可帶領香港尋找到經濟機遇及提高競爭力？此外，政府又讓人看到，獲委任的人對香港經濟其實也沒有信心，因為他們便已立即裁員。因此，我想問司長，有否要求成員自行檢討行為，好讓公眾可以對他們有信心，即對這個“吹水委員會”有信心？政府會否及有否這樣做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本地經濟在過去10年也經歷了多番起跌，有關委員所屬的公司，過去也會因應經濟情況作出人手調整。今次面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如果他們有需要縮減人手，我相信那一定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我們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我相信這些公司也會很樂意及有需要增聘人手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即如何恢復公眾對經機會　─　不止是關注裁員　─　的信心？





主席：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如果要恢復對經機會的信心，我相信大家也要恢復對自己的信心。我希望無論是立法會或行政機關均須合作，以提高香港人對自己的信心。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1分鐘。由於多位議員表示對這項質詢有興趣，所以我容許多提問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未有機會提問補充質詢的議員，恐怕要在其他場合跟進了。





何鍾泰議員：政府不斷說、多年說，也常常說要創造就業機會，而特首去年的施政報告亦說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多進行基建以帶動經濟。現時正正有需要創造就業機會。司長可否告訴我們　―　我雖然已說了很多次，工程建築界是一個擁有三十多萬人的行業，其中有很多中小企，例如判頭、物料供應商、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等，但這個行業似乎一名代表也沒有　―　一個佔了這麼多人數的行業竟然也沒有代表，又怎可以說是創造就業機會呢？政府根本不明白創造就業的重要性。司長會否檢討經機會的成員結構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剛才也曾回答這問題，主要是經機會的代表包括了很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我們希望他們討論的議題可廣闊地看到整體經濟的元素，提供一些應對措施。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電費補貼

Electricity Charges Subsidy



6.	黃國健議員：主席，政府由本年9月1日起，連續12個月每月向電力住宅用戶的戶口注入300元的補貼，用作抵銷同一戶口的電費。月內未用的補貼可以轉撥至其後月份繼續使用，直至2014年8月31日或戶口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因此，如果住戶搬遷並結束其電力戶口，則戶口內未使用的補貼將不能再繼續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牛頭角下邨的居民因受該屋邨重建影響而即將須調遷，而他們多為長者，而且用電量低，他們的電費補貼餘額將會不能轉移到新單位的戶口，有多少個住戶將受影響、調遷會分作多少期進行及為期多久，以及每期有多少個住戶調遷；



(二)	鑒於該邨居民因重建而有需要調遷，而非自行安排搬遷，政府會不會作出特別安排，容許他們把在搬遷前的戶口內的所有電費補貼餘額，轉到新調遷單位的戶口繼續使用；及



(三)	會不會為所有在電費補貼使用期內搬遷的其他住戶作出同樣安排；如果不會，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資料，牛頭角下邨重建計劃分兩區進行調遷。其中第一區的調遷已於2003年6月完成。現正進行的為第二區的調遷，涉及7座公屋大廈內約3 800戶。當中約600戶已於今年9月前遷出，其他受第二區調遷影響的住戶預計會於2009年3月起陸續遷入新落成的牛頭角上邨居住，而整個調遷項目預料可於2009年上半年內完成。這批將會搬遷的住戶有多少戶會在搬遷時累積了未用的電費補貼餘額，將會視乎他們的用電情況。



(二)及(三)



	在構思電費補貼計劃時，我們瞭解到在現實生活裏，電力用戶的登記人和實際向電力公司繳付電費的人未必是同一人。例如，出租單位的登記用戶可能是業主，但繳費人可能是租客。在此情況下，容許未用的補貼在住戶搬遷時轉至另一戶口可能引起業主與租客對餘額誰屬的爭論。再者，有一些年代久遠的電錶登記人的資料並不齊全，例如沒有詳細姓名或身份證號碼等，令電力公司在轉移帳戶方面將會遇到實際困難。此外，還有其他執行上的考慮，包括因搬遷而轉為另一間電力公司的用戶該怎樣處理，行政上的複雜性等。在考慮了以上因素後，我們認為以一個較為簡便的機制盡快安排電費補貼較為恰當，故此即使會令部份用戶不能盡享補貼，仍訂明補貼累積餘額只可用以支付同一戶口（即補貼注入戶口）的電費。計劃經詳細討論後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通過。畢竟電費補貼計劃的目的，是讓二百多萬登記電力住宅用戶的電費繳交人在2008年9月起的1年內每月獲得電費補貼，從而紓緩通脹的壓力，計劃的設計已足以達到上述目的。



	我們瞭解議員關注牛頭角下邨居民的情況。除了電力補貼計劃，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及行政長官在7月亦先後提出了一系列利民紓困措施。對於一部份下邨居民未能盡享補貼，我相信他們可受惠於特首和司長公布的其他措施，例如代公屋居民繳付3個月租金，向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發放3,000元另加兩個月的津貼等。



	此外，我們從房委會方面瞭解，有關租戶最長可有兩個月同時是新單位及舊單位的住戶。換言之，有關租戶可以因新舊兩個單位的重疊期而同時獲得兩份電費補貼，得到的額外補貼有助抵銷全部或部份未能由舊單位轉至新單位的補貼餘額。此外，新單位有半個月免租，而舊單位有1個月免租。



	考慮到公屋重建和有關的調遷一般只涉及房委會租戶和房委會作為單一業主，我們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和電力公司商討，研究是否有其他可行的安排處理牛頭角下邨居民在搬遷時可能出現的電費補貼餘額，以及有關安排是否也適用於其他因公屋重建或屋邨清拆而調遷的房委會租戶。


黃國健議員：主席，牛頭角居民並非自願搬遷，而是因屋邨重建而被迫調遷的，這些正是最有需要接受政府補貼的人，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較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局長剛才也說過，他們是單一租戶及單一業主，應不涉及其他糾紛。因此，政府會否考慮把他們的電費結餘以現金形式退回？這樣做便最簡單了，就這樣退回給他們，這可否解決局長剛才提出的技術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正考慮研究有否其他安排可幫助這些住戶。對於退回現金，我是有保留的，我相信整項電費補貼計劃的措施，是希望以電費補貼計劃注入戶口，解決市民在電費方面的支出。在考慮這項措施時，我們也曾考慮為何不用現金形式而要用電費戶口。我相信我們要符合政策的原意的。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們均明白，因為現時的經濟環境轉差，很多人也要“大屋搬細屋”，甚至因斷供而須租屋居住。我們也知道在新的租務條例下，業主只須發出1個月通知，租客便要搬遷，不少租客因不斷被業主趕走而四處搬遷。我想請問局長，特區政府推出電費補貼計劃，目的是想紓緩市民的困難，但如果不讓市民享有補貼餘額的轉戶，又或正如我的同事黃國健剛才所說，把現金退回給他們，那麼，政府這項計劃能否起紓困的作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這項補充質詢。我們考慮到整體的情況，正如我所說，電費補貼計劃這樣設計的原因，是我們想用一個行政費用較低、設計比較簡單及可盡快推出這項計劃的情況下，讓香港全體市民受惠。在進展方面，自財政司司長宣布財政預算案後，我們在9月便開始實施這項計劃，很多市民已受惠。我們考慮過很多細節，例如租戶搬遷後可否獲得資助，我們也覺得這是難於處理的。舉例來說，在宣布這項計劃後，我們接獲不少查詢，大部份均涉及業主和租客之間的事宜。有租客指出，業主要求租客把補貼交給業主；也有兩兄妹分別來電，要求分享已出租的共同擁有物業的補貼；業主和租客就誰應取得這些補貼而發生爭拗。我們曾考慮這些問題，明白很難有一項計劃可以處理得到，所以我們才想出一個簡單的計劃來進行。



	至於搬遷的人數，我有過去兩個月的數字，是有4萬人取消了戶口，這反映香港的流動人口相當大。如果我們要處理此事，相信跟我們原來設計的機制，即盡快把補貼發給市民的原意，是難以兩者兼顧的。


梁家傑議員：我聽到局長的答覆後，相信政府現在也很後悔以這方法“派錢”。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所說的困難，完全與牛頭角下邨不符，因為政府只須讓補貼跟交電費的人走便沒有問題。主席，我想特別問一問，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及會進行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究竟需時若干？有沒有時間表？該項研究有甚麼內容？行動是甚麼？我想局長清楚向本會交代，該項研究是甚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一向有瞭解這事情。數位議員過去也曾向我們反映牛頭角下邨的情況，所以我們部門一向有跟進，包括向房委會跟進，跟它討論以甚麼措施便利牛頭角下邨的居民。我們也曾考慮盡快安裝電錶，以取得電費補貼。我剛才所說的一些措施，例如在新的電錶和舊的電錶重疊方面會有些幫助。其實，我們一直研究有否其他幫助他們的方法。我只能告訴議員，我們有留意這事情，並正研究可否在行政安排方面提供協助。我今天未能說出時間表，當然，如果有可行的方案，我會立即提出。





張宇人議員：局長，我不大同意梁家傑剛才向你提出的補充質詢，因為我覺得這是政府的德政。不過，我相信你們會感到很沮喪，因為你們的民望不斷下跌，所以我希望你“捉到鹿要識得脫角”。根據你的說法，這項計劃只欠協助數千人而已。局長，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如果你有決心，覺得是應該做的，你無須問別人有甚麼研究。如果你擔心當時立法會財委會所批的撥款可否讓你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我相信劉慧卿議員很願意為你召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此事，讓你說出現時調遷的住戶涉及多少錢。自由黨支持繼續讓你使用這些錢，也希望你考慮讓這羣公屋居民享有這些補貼，因為他們其實是很節省電費的。你們也應該想鼓勵他們繼續節省電費，這不單是錢的問題，而且也是環保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局長今天能回答我們，如果你的政策覺得應照顧這些人　─　只是涉及搬遷的情況　─　只要你提供政策，我相信房委會和電力公司一定會考慮方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張宇人議員的提問及提醒。是的，我們正研究此事。如果能幫助市民，我們是會做的。同時，我們也考慮到牛頭角下邨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這些是房委會轄下的單位，搬遷的行政安排比較容易進行，所以我們才開始跟房委會及電力公司商討。居民將於明年3月開始搬遷，我當然希望在3月之前會有一種看法，屆時會再跟各位討論。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其實，我向局長提出的補充質詢很簡單，雖然我剛才長篇大論。局長是否覺得在政策上應該這樣做？如果他覺得要做，房委會和電力公司可以配合，而不是由他問它們有沒有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是否覺得在政策上，應幫助有關居民。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已經很清楚了。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其實，我的答案是，我們正主動跟它們討論，看看有沒有可行的方法。





李鳳英議員：我也想跟進張宇人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如果局長也認為政策上是應該做的，便無須諮詢別人的意見，而可直接提出一個比較積極的建議。因為局長已很清晰回答，就這次公屋的重建，住戶和業主的情況也很單一，很容易分辨。因此，我再問局長，你會否重新考慮調整你這項政策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提問。我已說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有所行動。我們正跟房委會及電力公司商討一些可行的方法。近數月以來，當我得悉這件事情後，我的同事也跟它們商討有甚麼方法。我希望我們將有好消息告訴你們。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在數月前已把此事告訴局長。我想在此告訴局長，我這裏有兩張電費單，是牛頭角下邨的長者的，分別是兩個月61元及兩個月66元。你可以看到，如果每月補貼300元，他們可以節省很多，而且可以分6年用盡3,600元補貼。然而，一旦搬往新屋，先前節省後剩下來每月那數百元便沒有了，問題便在於此，主席。政府要幫助最有需要的人，而這些獨居長者以電視機發出的光源照明，以節省使用電燈所需的電費，我想我們在座每一位議員也極之支持，認為應該繼續給他們補貼，我相信其他政黨也不會反對。因此，我想請問局長，可否盡快來財委會？因為你經常說財委會通過時不容許這事，問題好像出在我們身上。我不如現在問你，可否盡快到財委會要求批准，讓你可以容許有需要的住戶，把剩餘、未用盡的電費轉移到新電錶？這樣便可以解決問題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沒錯，我們曾討論這問題，所以我們這麼積極地研究這事。我們正研究可行的方案，當我們決定了可行的方案，便會提出。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19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參照綜援金金額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Setting Level of Minimum Wage Vis-a-vis CSSA Payments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the Chief Executive reiterated in his 2008-2009 policy address that legislation would be introduced to implement a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ystem.  In its study report published in 2005, a political party proposed that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ystem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encourag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ecipients to return to the labour force and, therefore, the minimum wage should be set at a level such that the total work income of a household would be higher than the amount of CSSA payments the household would receive if all its members did not work.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following, broken down by household size: 



(a)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which currently rely solely on CSSA for subsistence, and the median monthly CSSA payments these households receive; and 



(b)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other than those in part (a), which have a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less than the median monthly CSSA payments currently received by CSSA households of the same size, and the median monthly income of the former?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President, the CSSA Schem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individuals who suffer financial hardship because of old age, disability, illness, unemployment, low earnings or other reasons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by bringing their income up to a prescribed level.  Most CSSA cases are classified under categories such as old age, permanent disability, ill health and single parent.  As at September 2008, these cases took up 83% of the total CSSA caseload.  The CSSA Scheme also takes care of the special needs of recipients of these categorie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higher standard rates, variou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 for a singleton elderly recipient is $3,875.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has been assisting able-bodied unemployed CSSA recipients to secure full-time paid employment.  Under the CSSA Scheme, SWD has been implementing the Support for Self-reliance (SFS) Scheme to provide able-bodied CSSA recipients with employment assistance services, so as to motivate them to move from "welfare to self-reliance"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se services include job matching, post-placement support, and arranging community work which helps develop work habit and enhance self-esteem.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in 1999 and up to August 2008, a total of 29 394 CSSA recipi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FS Scheme have successfully left the CSSA net after securing full-time paid employment. 



	My replies to the specific questions raised are set out below: 



(a)	Under the CSSA Scheme, the SWD usually works out the figure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average CSSA payments, which include "standard rate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Regarding "standard rates", the current monthly standard rates for a single able-bodied adult, a two-member CSSA household comprising two able-bodied adults and a four-member CSSA household comprising two able-bodied adults and two able-bodied children are $1,750, $3,110 and $5,290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level of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needs of respective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As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8, there are a total of 213 316 CSSA households that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The number of CSSA households that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and their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including standard rates, various supplements and special grants), broken down by household size, are tabulated below:



		Number of eligible member(s)

		Number of

households

		Estimate on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with an increase of 4.4% in standard payment

rate with effect from 1 August 2008)



		1

		139 023^

		$3,706



		2

		44 449^

		$6,065



		3

		17 379

		$8,048



		4

		8 515

		$9,480



		5

		2 910

		$11,165



		6 or above

		1 040

		$13,900



		Total

		213 316 

		







Note :	*	Refer to the situation when CSSA cases do not have income other than CSSA payments.  The estimate is compiled based on CSSA cases during May 2007 to April 2008 and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CSSA rates implemented as from 1 August 2008. 



	^	Refer to CSSA households with one or two eligible members in which 102 983 and 25 572 old age cases are involved respectively. 



(b)	Based on the income levels reported by the respondents to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GHS) conduct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8,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non-CSSA households with an averag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less than the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s received by CSSA households of the same size is 265 600.  However, GHS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espondents and some of them may be reluctant to disclose their CSSA status.  Hence, the actual number of non-CSSA households may be lower than the above figure. 



	We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to make a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gures of CSSA households provided by the SWD and the figures of non-CSSA households collected in the GHS, as all CSSA recipie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the asset tests while the respondents of the GHS are not required to report any information on their assets and hence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 cannot be fully reflected.




漁農業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Industries



8.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推動漁農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把土地劃作農業用途，以及嚴格規限更改農地的用途外，政府現時有何積極措施鼓勵業界復耕荒廢的農地，以及增加農戶的收入；



(二)	會否參照日本和台灣的成功經驗，積極研究設立農業發展基金，以協助農業轉型至採用高新技術及出產高增值產品；



(三)	如何協助本地農戶拓展有機農產品的銷售渠道；



(四)	會否考慮推行試驗計劃，在空置的工業大廈設立優質海產養殖場；及



(五)	鑒於政府在本年5月向本會提交的文件內表示，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計劃設立實驗育苗場，以發展魚苗孵化及培育的技術，該實驗育苗場將於何時設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張學明議員的質詢，我們回應如下：



(一)	漁護署一直鼓勵農地復耕，並特別為此提供額外服務。當有農戶或其他社會人士有意復耕荒廢農地時，漁護署會搜集及提供相關耕地的資料，供該人士參考，然後安排與業主會面，讓雙方直接商議，落實租地安排。開耕時，該人士可向漁護署申請租用大型犂田機開墾農田，以及免費借用其他農用機械，包括小型犂田機、剪草機和碎枝機等。他亦可向漁護署申請低息貸款及尋求耕作方面的技術支援。



(二)	政府透過蔬菜統營處（“菜統處”）成立農業發展基金，支援本地農業。截至2008年4月1日，農業發展基金的資本總額為1.3億港元。2007-2008年度，基金撥出了2,100萬港元支持各項農業研究及發展推廣計劃，包括推廣有機耕作、資助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運作、改善菜統處的市場設施及舉辦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以推廣本地農產品等。


(三)	自2000年，漁護署一直積極協助業界發展有機耕作，向本地有機農場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農友解決病蟲害防治、園藝技術、土壤管理和留種等有關技術問題。漁護署亦透過菜統處協助業界開拓有機市場。目前銷售經菜統處批銷的有機蔬菜零售點超過30個，包括大型超級市場、地鐵內的店鋪、健康食品店和菜統處在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銷售點。此外，漁護署積極與其他機構合作，令銷售渠道多元化，例如協助菜聯社設立假日農墟。此外，署方還協助業界舉辦大型的推廣活動，例如一年一度的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讓市民認識本地有機產品及與本地農戶建立聯絡以進行更多的交易。



(四)	據瞭解，本港現時已有一間設置於工業大廈的室內養殖場，利用室內養殖技術及系統，包括循環過濾消毒系統及良好水產養殖管理方法進行水產養殖，生產的對象主要是高價值的海魚如老鼠斑。有關養殖場的運作模式可為業界提供參考。倘若有養魚戶有意發展室內養殖場，當局可在技術支援、培訓及貸款等方面提供協助。



(五)	漁護署透過向養魚戶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和培訓課程，以及與養魚戶合作進行試驗計劃等，協助養魚戶提升和發展魚苗孵化及培育的技術。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漁護署已於本年中在打鼓嶺設立實驗育苗場設施，開展魚苗孵化及培育技術的研究，並於9月與“亞太水產養殖中心網絡”於上址合辦石斑魚苗孵化培訓班，向本地養魚戶、漁民及有意從事魚苗孵化和培育研究和發展的人士提供有關知識和技術，以進一步推動本地魚苗孵化及培育的發展。





單車徑的設施及推廣騎單車旅遊

Facilities of Cycle Tracks and Promotion of Cycling Tourism



9.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單車徑的設施及推廣騎單車旅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政府接獲多少宗關於現有單車徑的配套設施的投訴，並按投訴內容列出分項數字；有否定期檢查現有單車徑的設施，並參考市民的意見加以改善；



(二)	會否參考其他地區（例如台灣及歐洲）鼓勵單車旅遊活動的做法，研究如何推廣騎單車旅遊，包括向騎單車者提供建議路線及注意事項等資料；及



(三)	鑒於近年發生多宗涉及單車的致命交通意外，政府在發展單車網絡時，有否研究如何確保騎單車者的安全；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3年接獲關於單車徑配套設施的投訴如下：



		設施

		投訴個案



		單車停泊位

		81



		交通標誌

		60



		護欄

		83



		單車租賃／修理站*

		2





	*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營運



	政府對其負責維修的單車徑及其配套設施均有進行定期檢查，以確保這些設施能維持良好狀態，方便市民使用。例如，路政署每半年最少派員巡查一次其負責的單車徑。此外，政府會參照單車徑及附近道路交通的使用情況及市民提出的意見，不時檢討這些設施是否足夠，並在適當及可行的情況下作出改善。



(二)	綜合外國發展單車旅遊的經驗，單車旅遊路線一般會串連不同景點或與鄰近景點配合，形成一個旅遊景點組羣帶。完善的單車旅遊路線須以安全為基礎，並須為旅客提供有關配套，例如安全和衞生設備、指示牌，以及便捷的單車租賃服務等。政府與旅遊業界和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就推動單車郊遊不時交換意見，而旅發局一直積極參考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以發展新的旅遊產品包括單車旅遊。



	政府會因應有關的單車網絡規劃和地區配套設施的發展情況，聯同旅遊業界和旅發局研究香港的主要客源市場對單車旅遊的需求和發展單車旅遊的可行性。旅發局於今年11月起，在“自然生態萬花筒”活動中，聯同業界推出單車導賞遊，向海外旅客推介新界西北后海灣及米埔一帶的單車旅遊活動，以測試市場反應。



(三)	政府在發展單車網絡時會對單車徑的設計包括走線、彎度、坡度、寬度、視距及與現有單車徑的連通性作出適當的考慮。在路面上亦會提供足夠的照明、交通標誌、道路標記、護欄等設施，以保障騎單車人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有“營”食肆運動

"EatSmart@restaurant.hk" Campaign



10.	馮檢基議員：主席，衞生署於本年年初全面展開有“營”食肆運動，參與此運動的食肆均承諾每天提供包括“蔬果之選”（材料全屬蔬果類或蔬果類材料的體積是肉類的兩倍或以上）和“三少之選”（少脂肪或油份、鹽份及糖份）的有“營”菜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調查市民對此運動的反應，包括在該等食肆用膳的市民當中，選擇有“營”菜式的百份比；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有否發現參與此運動的食肆違反上述承諾的情況，以及有何措施監察此等食肆是否提供有“營”菜式；及



(三)	會否參考最近美國紐約市的做法，推動參加此運動的食肆在菜單中列明各款菜式所含的熱量，讓市民選擇菜式時參考，以推廣更健康的飲食習慣？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衞生署在2007年7月推行了有“營”食肆運動先導計劃，鼓勵及協助食肆提供更多以水果蔬菜為主及含較少油、鹽、糖的菜式，讓市民外出用膳時有更多健康的選擇。就質詢的3個部份，現答覆如下：



(一)	衞生署就參與先導計劃的食肆及其顧客進行了隨機調查，受訪對象包括有關食肆的顧客及員工。調查結果顯示，48%的受訪顧客有留意有“營”食肆及有“營”菜式；24%的受訪顧客曾經點選有“營”菜式；99%的顧客支持食肆提供較健康菜式；而75%的顧客表示會因食肆提供健康菜式而再次光顧。



(二)	綜合了先導計劃的經驗，衞生署已在2008年4月正式展開有“營”食肆運動。食肆須派員出席培訓，瞭解運動的要求，以及掌握製作有“營”菜式的方法和要點。完成培訓後，學員須通過營養知識及餐單設計方面的評核。其後，食肆才能取得有“營”食肆的資格。參與食肆亦必須符合衞生署發出的指示，每天提供最少5款有“營”菜式，包括“蔬果之選1”及“三少之選2”；在餐牌上清楚標示有“營”菜式；並在當眼處張貼有“營”食肆標誌和存放顧客意見表。



	衞生署會進行訪查，確定參與計劃的食肆是否符合要求。有“營”食肆每年須重新登記以確保達到上述基本要求。如食肆在沒有合理解釋下未能符合運動的指定要求，其有“營”食肆資格會被取消。



	有“營”食肆運動正式展開以來，衞生署共進行了九十多次訪查，發現部份食肆未能完全符合計劃的要求。衞生署已敦促食肆跟進，而其後相關食肆已實施了所需的措施。



(三)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均衡飲食包括增加進食水果及蔬菜的份量；有限度攝取脂肪、糖份和鹽份（鈉質），以及達至熱量的平衡及健康體重。菜式的熱量只是營養資訊的其中一種，故此，單是提供食物的熱量數值並不能為市民提供全面的營養資訊。衞生署將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發放健康飲食的信息，並鼓勵業界配合，以營造有利的環境，推動市民維持均衡飲食的習慣。



1.	“蔬果之選”：代表菜式的材料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蔬果類是肉類的兩倍或以上。

2.	“三少之選”：代表菜式是採用較少脂肪或油份、鹽份及糖份烹調或製作。





殘疾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就業的情況

Employment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upon Graduation



11.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殘疾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就業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3年，該類人士在完成學業後首年內獲聘的人數及百份比、主要從事的職業類別，以及該類人士目前的失業率；



(二)	有否新措施協助或推動各政府部門和公私營機構僱用該類人士；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有否檢討現時為該類人士提供的培訓課程及就業支援是否足夠；若有，檢討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教育局每年均就特殊學校學生離校後的情況進行調查。按資料顯示，絕大部份的學生在離校首年內會接受職業訓練、職業康復及日間訓練服務或護理服務等，亦有部份繼續升學，只有小部份會在離校首年內就業。現將過去3年由特殊學校提供有關離校生的資料，簡列如下：



		學年



		人數

		（百份比）



離校安排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就業

		12

(2.4%)

		21

(3.7%)

		16

(3.1%)



		其他#

		489

(97.6%)

		540

(96.3%)

		501

(96.9%)





	#包括職業訓練、職業康復及日間訓練服務、護理服務，繼續升學等。



	以上資料由特殊學校（不包括群育學校及醫院學校）提供。2007-2008學年的調查預計在2008年年底完成。



	至於有關離校生從事的職業類別和他們目前的失業率，教育局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二)	要推動殘疾人士就業，除政府的努力外，實在有賴社會各界，包括商界、社福界及地區的支持。


	在政府方面，我們一向積極鼓勵政府部門、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聘用殘疾人士。政府作為本港最大的僱主，一直以來均歡迎殘疾人士申請公務員或非公務員職位，並致力安排殘疾人士在政府內擔任合適職位，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殘疾應徵者如符合申請職位的入職要求，無須經過篩選，便會被邀請參加面試。如果適合聘用，殘疾應徵者會獲得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多年來，殘疾僱員佔整體公務員的人數一直維持在2%以上。我們會繼續加強各政府部門對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的認識，以及鼓勵同事建立與殘疾僱員融洽共處的文化。



	在政府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方面，我們一直有要求各政策局及部門鼓勵其政策範圍內的公共機構和資助團體，推行一系列措施，以進一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這些措施包括制訂僱用殘疾人士的非強制性就業指標、參考公務員隊伍的經驗以制訂有關僱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在年報內公布僱用殘疾人士的統計數字。



	在向各界宣傳推廣方面，勞工及福利局和康復諮詢委員會已把“促進殘疾人士就業”定為本年度公眾教育的宣傳重點，並推展一系列新措施向不同界別推介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和各政府部門與康復機構提供的殘疾人士就業的支援服務，致力促進商界、地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多方協作夥伴關係，攜手推動僱用殘疾人士，支持殘疾人士自力更生，全面融入社會。這些措施包括：



(i)	透過拜訪、定期會議和書信鼓勵各社會福利機構帶頭支持及促進聘用殘疾人士，並與機構的管理層商討具體的跟進措施，例如制訂非強制性就業指標和僱用殘疾人士的政策等；



(ii)	拜訪18區區議會，簡介聘用殘疾人士的各項服務，並尋求與各區議會建立持續協作關係，舉辦有關活動，在地區層面推廣支持殘疾人士就業的信息；



(iii)	與商會、專業團體和康復機構攜手舉辦研討會、參觀等活動，向商界人士介紹各類為僱主就聘用殘疾人士提供的支援、殘疾人士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展示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和協助解答僱主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疑難；



(iv)	於本年年底設立一個推廣殘疾人士就業的網頁，整合各政府部門和機構的相關資料，為僱主、殘疾人士和有興趣購買殘疾人士製造的產品和使用其服務的人士提供一站式的資訊平台，方便推廣殘疾人士就業；



(v)	資助各社區團體舉辦一連串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為題的公眾教育活動，讓社會大眾增加對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的認識，支持他們自力更生，與其他市民攜手貢獻社會；及



(vi)	透過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推出一連串活動包括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話劇劇本創作比賽等，推廣有關信息。該辦事處亦會舉辦宣傳講座和產品推介會等，以加深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和接納，鼓勵公眾人士嘗試使用殘疾人士的服務和產品。



	以上措施均普遍得到社會福利機構、區議會和商界正面的回應，例如已有更多社會福利機構響應制訂僱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和有關的政策和程序。不少區議會亦會籌辦推廣聘用殘疾人士的活動。今年的“國際復康日”亦以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為主題，並與18區區議會合作，嘉許18區聘用殘疾人士的關愛僱主。一些商業機構已即時透過有關政府部門和康復機構的協助聘用殘疾人士，以及更廣泛地購買殘疾人士製造的產品和使用其服務。可見這些工作已漸見成效。



(三)	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瞬息萬變，殘疾人士和健全人士一樣，必須因應市場的需要，學習各方面的職業技能，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與時俱進。政府會不時檢視為殘疾人士提供的培訓課程和就業支援是否足夠和切合需要。



	例如，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技能訓練中心除了提供全日制的課程，亦有提供為期1年的夜間課程和特別設計的短期課程，以靈活的上課模式配合殘疾人士的特殊需要。有關課程每年都會進行檢討，並因應職訓局的殘疾人士職業訓練委員會內政府有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特殊學校及各行業專家的意見而適當地更新和改善，例如增加和更新電腦桌上出版、網頁設計、物流服務、職業英語、西式包餅製作等課程，以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及殘疾人士的訴求。



	為推廣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及提高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工作能力的認識，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經常舉辦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包括舉辦研討會、製作殘疾人士成功就業短片、編印小冊子及宣傳單張，以及探訪特定行業的僱主以發掘合適的職位空缺等。該科的就業主任亦會密切留意僱傭市場，並主動聯絡有意聘請人手的僱主，以便游說他們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合的空缺。



	這些服務在支援殘疾人士求職方面已有成效。例如在2007年，勞工處展能就業科一共為3 666名殘疾的求職者提供了就業服務，當中有2 169人成功就業，成功率達71.4%。





金融海嘯對廢物回收工作造成的沖擊

Impact of Financial Tsunami on Waste Recycling Activities



12.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最近的金融海嘯使廢物回收業受到沉重的打擊，廢紙和廢金屬的回收價大幅下降，以致社區內的廢物回收流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有回收商停止運作，亦有參與屋苑回收計劃的回收商停止接收某類廢金屬，並且大幅降低廢紙可換取的日用品數量，以致打擊市民參與該等計劃的意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金融海嘯對減少廢物和推廣廢物回收的工作造成的沖擊（包括對廢物回收行業的各層面、短期及中期整體回收廢物的數量，以及受資助社區組織和環保團體在推行社區回收計劃方面的工作的影響）；及



(二)	有何措施（包括協助回收業的措施）確保有關的廢物回收工作在經濟不景下仍能繼續進行？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受環球金融海嘯拖累，本港各行各業均受影響，回收行業亦難幸免。與其他商品和原材料一樣，各主要回收物料的市場價格均明顯下滑。廢紙、廢鐵和廢塑膠由最高峰時期的約每噸港幣2,000元、4,500元及1,800元，分別大幅下調至目前每噸700元、500元及800元左右，對減少廢物和推廣廢物回收的工作構成沖擊。



	對出口商而言，除了收購價被大幅調低外，亦面對出口定單減少及定單條件較以往苛刻等困難。在市況轉差的情況下，出口商對廢料質量的要求較前嚴謹，質量不合格的廢料被拒收及退回收集商的個案近期時有發生。雖然如此，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顯示，廢料出口至今仍大致正常。



	在收集商方面，他們的經營規模一般較小，在廢料收購價持續偏低的情況下，須在控制成本和管理廢料質量兩方面作出重大的適應。由於廢料收購價大幅下調，可分攤給上游的利潤便同步降低。雖然如此，市民、社區組織和環保團體仍可以繼續積極推動回收及減少廢物工作，這亦有助紓緩整體固體廢物的產生和處置問題。政府會繼續鼓勵和支持各團體就減廢所進行的教育和推動工作。



(二)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密切監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暫時未見有大量可回收物料被運往堆填區棄置。



	環保署已通過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所建立的網絡，鼓勵物業管理公司和屋苑居民在經濟誘因下降的情況下，繼續參與廢物源頭分類。因應近期市況的變化，署方正繼續密切留意屋苑的回收情況，在聯絡了的四百多個屋苑中，絕大部份屋苑的回收工作運作正常，唯回收商所提出的廢料回收價已經因應市況的轉變而下調。有個別屋苑表示收到回收商的通知，會暫停到屋苑的收集服務。我們已指示這些屋苑把回收物料作暫時貯存，並協助屋苑尋找其他回收商。



	另一方面，針對包括回收商在內的中小企需要，政府已迅速修訂了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協助業界面對資金周轉的困難。環保署亦已即時向回收業商會發報有關信息，鼓勵業界利用該計劃度過難關。政府會繼續撥出短期租約用地給回收業使用，並會加強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積極研究其他有助紓緩業界困境的措施，如撥出更多短期租約用地予業界作臨時貯存廢料之用等。環保署亦會繼續密切監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






在開放予公眾使用的私人地方安裝交通控制設備

Traffic Control Installations in Private Areas Open for Public Use



13.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悉，位於中環花園道地底並連接長江集團中心和花旗銀行廣場的行車隧道屬非專用車輛通道，須開放予公眾使用。然而，該兩幢物業的管理公司月前在該通道的出口附近設置車閘及交通燈，增加了車輛使用通道所需的行車時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上述的管理公司在設置車閘及交通燈前，有否向運輸署及地政總署提出申請；若有，提出申請的日期及申請獲批的原因；若否，政府會否審視該等裝置有否違反有關的土地契約條款或《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規例》”）（第374章，附屬法例G）的有關規定；若證實有違反《規例》，政府會否提出檢控，以及運輸署署長會否運用《規例》下的權力，命令管理公司立即移除上述裝置。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花旗銀行廣場的地契規定，其業主須容許長江集團中心的業主、用戶、真正訪客及其公眾停車場的使用者駕駛汽車（建築車輛除外）通過連接長江集團中心與花旗銀行廣場的“非專用車輛通道”。花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最近在其地段內近上述的通道出口裝設車閘和交通燈，並沒有抵觸上述地契條款。



	根據《規例》及《私家路指定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第374P章）（下稱“交通管制規例”），在私家路安裝交通燈，除非是放置在交替單行路上，同時又符合有關法例的規定及運輸署制訂的“私家路守則”的指示，否則均須得到運輸署的允許。花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在裝設交通燈前，並沒有得到運輸署的允許。根據交通管制規例，運輸署可發出通知書，要求私家路擁有人在指定期限之內移除安裝在私家路的交通燈。至於安裝在私家路的車閘，如能附合“私家路守則”的指示，一般都沒有需要向運輸署申請。



	運輸署得悉花旗銀行廣場的管理公司裝設交通燈的情況之後，已即時接觸並致函該管理公司，指出有關道路交通法例及該管理公司的責任，並要求該管理公司糾正有關情況。運輸署也提醒該管理公司，該署可根據法例要求他們移除未經允許的交通燈。就此，該管理公司已回覆運輸署，表示他們將在日內移除上述的車閘及交通燈，同時因應最近驟增的汽車流量，研究在其物業範圍內的私家路採取其他交通管理措施（包括裝設自動車閘），以加強道路安全。運輸署正根據法例審視管理公司提出的措施及提供技術意見。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on-means Tested Loan Schemes



14.	陳淑莊議員：主席，有不少專上學院的學生及畢業生向本人反映，償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為畢業生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個學年，每年各項貸款計劃下分別批出的貸款金額、利息收入，以及有關的行政費開支；



(二)	上學年各項貸款計劃分別有多少宗拖欠還款兩個季度或以上的個案，以及各拖欠多少本金和利息款項；



(三)	會否參考須入息審查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釐定利率和計算利息的方法，並檢討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有關安排；若會，檢討的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現時向拖欠償還貸款的貸款人所採取的追討欠款措施及其成效；有否檢討追討欠款的方式；若有，檢討的結果和跟進行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	有否新措施協助有經濟困難的貸款人，以減輕他們的財務負擔；若有，措施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政府設立了下列3個免入息審查的學生貸款計劃，旨在為合乎資格的貸款申請人提供貸款，協助他們進修：



		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學生，即就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職業訓練局轄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菲臘牙科醫院和香港演藝學院開辦的認可課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



如他們未能通過或不願意接受“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可按本計劃申請貸款。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學生，即25歲或以下，並正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並在修畢課程後，可取得副學位或以上程度學歷。



如他們未能通過或不願意接受“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可按本計劃申請貸款。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就讀公開大學、樹仁大學、政府資助院校（包括轄下專業進修學院）開辦的政府資助兼讀課程、自資開辦及頒發學術名譽課程、毅進計劃課程，以及由註冊學校、非本地大學及認可培訓機構在香港提供的持續進修及專業教育課程的人士。







	我現就有關質詢答覆如下：



(一)	在2003-2004學年至2007-2008學年，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每年批出的貸款金額如下︰



		貸款計劃

		學年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貸款金額[footnoteRef:1]（百萬元） [1: 	在答覆第(一)部份所述的“貸款金額”為該學年批出的實際款項，而“利息收入”則為該學年就以往批出的貸款所收取的利息。兩者並無直接關係。] 


		298.5

		284.6

		225.9

		189.3

		184.8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貸款金額1（百萬元）

		242.9

		315.9

		330.9

		315.0

		364.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貸款金額1（百萬元）

		480.9

		586.4

		483.8

		402.6

		401.7







	根據借貸條款，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須在完成或停止學業後10年內以季度形式，分期償還貸款。在2003-2004學年至2007-2008學年，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每年就過往已批核並已開始還款的貸款帳戶所收取的利息[footnoteRef:2]如下︰ [2: 	有關利率是以無所損益及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計算；原則是政府不應藉貸款圖利，但亦不應蒙受任何損失（包括利息上的損失）。] 




		貸款計劃

		學年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從往年批出貸款所收取的利息收入1（百萬元）

		34.1

		44.0

		70.6

		77.9

		71.3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從往年批出貸款所收取的利息收入1（百萬元）

		 3.5

		 9.1

		24.9

		39.1

		45.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從往年批出貸款所收取的利息收入1（百萬元）

		13.6

		28.4

		62.4

		78.3

		92.0







	至於行政開支[footnoteRef:3]方面，由於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將各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綜合處理，因此我們沒有按個別計劃分項計算有關的行政費用。在2003-2004學年至2007-2008學年，上述3個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行政開支總額如下︰ [3: 	行政開支為學生資助辦事處實際處理貸款申請和管理有關貸款帳戶的開支。]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行政開支總額

（百萬元）

		23.7

		20.7

		27.0

		31.0

		29.3







(二)	在統計上，學資處會把連續拖欠還款兩季或以上的個案歸類為拖欠還款個案，但已獲批准延期還款者則不計算在內。在2007-2008學年，各免入息審查的貸款計劃下，累積拖欠個案宗數，以及當中涉及的本金和利息款項[footnoteRef:4]如下︰ [4: 	根據借貸條款，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如未能在還款到期日前繳付季度分期還款，他們除須清繳與其貸款相關的利息外，還須就其拖欠的分期還款繳付逾期利息。] 


		
貸款計劃

		2007-2008學年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2 130



		拖欠本金（百萬元）

		25.6



		拖欠利息（百萬元）

		14.1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1 283



		拖欠本金（百萬元）

		18.3



		拖欠利息（百萬元）

		12.9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累積拖欠宗數

		7 577



		拖欠本金（百萬元）

		37.9



		拖欠利息（百萬元）

		26.5







	截至2007-2008學年，在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拖欠的本金和利息總額約為1.35億元，而在有關的拖欠還款帳戶下，未到期償還貸款本金的總額則約為3.93億元。倘若未到期償還的有關貸款亦遭拖欠，拖欠的總額可達5.28億元。



(三)	為確保專上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政府現時透過“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供低息貸款（利率為2.5釐），以供他們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有關申請人須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獲得有關資助。



	各項免入息審查的貸款計劃是為未能通過或不願意接受“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專上學生，以及不受上述兩項資助計劃涵蓋的合資格申請人，提供貸款。由於有關貸款並未經入息審查，亦無任何資產作抵押，為確保公帑運用得宜，這些計劃須以無所損益及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現時適用於該些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利率為4.382釐（當中包括1.5釐的風險調整系數，以抵銷政府提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遠低於市場其他無抵押貸款的利率。


	我們認為不宜把兩項政策目的不同的貸款計劃類別作直接比較，更不應把它們的貸款條件混為一談。



(四)	根據借貸條款，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人須在完成或停止學業後10年內以季度形式，分期償還貸款。如貸款人在季度還款期前沒有償還款項，亦沒有接觸學資處以解釋原因，學資處會以書面形式要求他們立即還款。如貸款人在多番要求後亦無理拖欠還款，學資處會安排把拖欠還款個案轉交律政司，從法律途徑追討拖欠款項。



	我們十分關注拖欠還款的問題，並會盡力確保公帑不會被濫用。學資處已檢討追討拖欠還款個案的程序，簡化工作流程，並增加人手，加快循法律途徑追討拖欠款項。此外，該處亦已加強審慎理財方面的宣傳，並一直與各大專院校保持緊密合作，向學生介紹各項學生資助計劃及有關償還貸款的安排，提醒他們在申請貸款前須認真考慮貸款需要及還款能力，並強調審慎理財和依期還款的重要性。



	鑒於貸款人拖欠還款的個案持續上升，學資處已就如何減少拖欠還款個案徵詢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的意見。有委員建議把那些無理拖欠還款者的資料呈交相關信貸資料機構，藉以阻嚇貸款人無理拖欠還款。學資處現正研究有關建議的可行性，以便再諮詢該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會繼續留意拖欠還款的情況，並不時檢討追收欠款的方法，以更有效地保障公帑。



(五)	學資處理解個別貸款人或會有還款困難，因此已設有有效機制處理有關問題。貸款人如因經濟困難、繼續求學或患病而無法償還貸款，可向學資處提供證明文件以便申請協助。學資處會考慮個別情況批准貸款人延期還款或暫時調低其季度還款額。



	在2007-2008學年，在各個免入息審查的計劃下，學資處共批准了約2 700個延期還款或暫時調低其季度還款額的申請。我們認為現行的機制已能為有還款困難的貸款人提供適切的援助。






緊急救護服務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15.	李鳳英議員：主席，政府較早前表示，因應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加，當局正研究各種方案，當中包括引入救護車調派分級制，以便更有效運用資源。此外，政府會逐步更換救護車，以保持緊急救護服務的質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每個救護分區的救護車數目及救護員人數；



(二)	除了更換現有救護車外，當局會否考慮增加救護車數目和救護員人數，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三)	上述救護車調派分級制的研究的詳情（包括擬議分級制的工作安排）？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現時派駐每個救護分區的救護員和救護車數目表列如下：



		地區

		救護員職系編制人數[footnoteRef:5]1 [5: 註1：	以上為截至2008年10月1日的數字。] 


		救護車數目



		香港

		440

		43



		九龍

		711

		65



		新界

		1 124

		108



		總數

		2 275

		216







(二)	當局十分重視向市民作出的緊急救護服務承諾[footnoteRef:6]2，並會一直密切監察情況，根據市民對緊急救護召喚的實際需求，按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考慮增加救護員人手和救護車數目，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以及維持我們承諾的服務水平。 [6: 註2：	消防處對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承諾，是92.5%的緊急救護召喚能在12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內獲得處理。] 




(三)	消防處已委託顧問，探討在香港實施救護車調派分級制的可行性。初步意見認為分級制有助分辨不同事故或傷病者的嚴重情況，並通過分級制優先處理情況較危急的傷病者。消防處正就擬議分級制的具體方案和細節建議，作進一步研究。我們待處方有具體方案後，會諮詢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公眾的意見。





購入東區海底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的股份

Buying Shares of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and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16.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因持有槓桿式外匯合約而引致巨額虧損，該公司有可能須變賣資產，以解決資金緊絀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研究以合理的價格，盡快購入該公司持有的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的股份，藉調整3條過海行車隧道的收費，解決海底隧道及其連接路長期交通擠塞的問題；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有否就購入過海行車隧道股份的事宜與該公司的管理層展開洽商；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有決心改善過海行車隧道的流量分布及中環灣仔一帶的擠塞情況，但我們不會低估問題的複雜性。隧道流量不均、擠塞等問題並不是只靠回購中信泰富東、西隧的股權便可以解決。我們有需要作全面考慮，包括隧道流量的理想分布、收費水平應如何調整、在尚未完成中環灣仔繞道前隧道連接路的承受能力、隧道估值、財務承擔、將來的組織管理架構和法律問題等。若然回購隧道的話，會動用大量公帑，以上都是必須考慮及交代的問題。



	我們亦須小心研究政府如何能夠透過控制有關隧道的股權，影響三隧的收費結構，以達致有效的交通管理目的。例如，中信泰富只擁有35%的西隧股權，故此即使政府全數購入，對隧道收費和營運的影響仍然有限。至於東隧，即使政府購入中信泰富所持的股權，仍須考慮餘下股東的利益。



	為全盤作出分析，我們會進行顧問研究找出最理想的交通流量分布模式，以及為達致該流量分布所需的收費結構、財務和有關資產控制與管理架構及須解決的法律問題。顧問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為3條隧道，特別是東、西隧進行估值。研究為期12個月。


	我們亦會同步把握時機繼續與隧道公司保持聯絡。事實上，我們在過去數年一直與東隧、西隧的股東及管理層保持溝通，探討各種改善隧道使用量的方案，包括回購隧道。





“碳審計”指引

Carbon Audit Guidelines



17.	涂謹申議員：主席，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機電工程署於今年7月推出《香港建築物（商業、住宅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指引》”），協助已簽署《減碳約章》並成為“碳審計‧綠色機構＂的公司或團體對其轄下的建築物進行碳排放審計。此外，行政長官於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建議資助大廈業主部份費用，以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至今有多少間公司或團體已成為“碳審計‧綠色機構＂；



(二)	有否就進行碳審計的人員或獨立核證人訂定基本資格；如有，資格的詳情為何；



(三)	鑒於政府將立法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政府會否訂定“能源審計師＂或類似的專業資格，以配合碳審計運動及輔助此行業的發展；



(四)	上述的兩項能源審核資助計劃會否涵蓋住宅樓宇，以及該等計劃的推行時間表為何；及



(五)	有否考慮於現有大廈樓宇維修的資助計劃中加入資助環保及節能項目，以提高業主使用環保建築技術如屋頂綠化的意識？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於今年7月推行“綠色香港‧碳審計＂運動，鼓勵物業管理人士及用戶為其建築物進行“碳審計”，現時已有超過40個包括來自地產發展和物業管理業、專業團體、大學、非牟利組織和其他商業界別的團體，成為“碳審計‧綠色機構”。環保署會繼續鼓勵社會各界參與碳審計運動，並不時在其網頁上更新“碳審計‧綠色機構”的名單。



(二)	為配合推行“綠色香港‧碳審計＂運動，政府在參考國際認可的方法及本地情況後，於今年7月推出了一套適用於本港建築物的《指引》，供本港建築物業主及管理公司核算及報告建築物在運作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指引》提供一套有系統及科學的方法，就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的內容提供指導及樣本報告格式，故此對相關建築物運作有良好認識的人員已可按指引計算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發掘改善的空間。



(三)	為盡快改善新建及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政府正擬備有關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立法建議，並準備在2009年向立法會提交。我們建議新法例下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核證及能源審核工作，須由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專業人士進行。我們已成立業界工作小組，與相關業界討論有關專業人士的認可資格及註冊安排。



(四)	在今年施政報告中，行政長官建議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預留1.5億元，資助大廈業主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並在基金下預留3億元，資助大廈業主進行提升能源效益工程。我們將就資助計劃的詳情，包括涵蓋樓宇的類別和具體的申請資格，諮詢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委員會的意見。視乎委員會的意見，我們預計在2009年內推出該兩項資助計劃。



(五)	現時合資格的樓宇業主可以透過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的樓宇管理維修綜合計劃申請貸款或資助，在其居所或大廈公共地方進行有關環境保護的工程項目，例如加裝節能或節水裝置及園林綠化等工程。此外，合資格的樓宇業主在進行樓宇安全的維修及改善工程時，如果採納環保及節能的建築技術、物料及設備進行該等工程，可向屋宇署的改善樓宇安全綜合貸款計劃申請貸款。長者自住業主更可向政府委託房協推行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申請津貼資助。



	另一方面，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正考慮透過物料資助計劃加入一些新元素，包括免費提供環保設施如節能照明裝置及廢物分類回收桶等，贈予有意採用該等物品改善大廈公共地方的法團，以支持和促進環保。


	此外，市建局亦會留意按物料資助計劃所提供的資助物料是否符合相關的環保法例要求。以外牆油漆為例，所提供的油漆均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例》，以減少漆料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市建局在鼓勵舊樓業主在進行天面防水重鋪工程時，除提醒業主注意防水設計外，亦鼓勵業主使用隔熱物料，以直接減低頂層住戶使用冷氣及用電的需求。在不同復修工程中，市建局亦不時鼓勵業主考慮綠化居住環境。



	由環境局管理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可供非牟利機構（如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申請，以資助與環保和自然保育有關的項目，包括進行綠化屋頂工程。由今年4月開始，該基金已資助47所學校或社會服務機構，進行綠化工程。政府希望透過是項資助，繼續推動建築物的屋頂綠化。





沽空活動

Short Selling Activities



18.	劉慧卿議員：主席，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於上月24日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自金融海嘯發生以來，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滙控”）是全球唯一一間股價並沒有大幅下跌的金融機構，而且估計滙控將會削減派發股息，因此將其股票的目標價下調至75元。滙控的股價在該天由95元跌至88元，在上月27日更跌至75元。有市民懷疑上述情況與沽空活動有關。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調查是否有人故意發放對滙控不利的消息，並透過沽空活動在該公司的股價下跌時從中獲利；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政府會否效法歐美多個金融巿場，禁止沽空活動，以保持金融體系穩定及鞏固投資者的信心；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作為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監管機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直致力確保市場有效率、公平、有秩序及具透明度地運作。如果發現懷疑任何有關人士或機構向市場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或該些人士或機構利用這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進行市場失當行為時，證監會會展開調查及跟進。



	有關人士或機構向市場提供的資料屬實，或所提供的資料包含其意見或建議，而有關意見或建議是真誠地作出，或在所有情況而言均屬合理和正當，提供有關資料則不屬於市場失當行為。



	證監會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二)	政府當局注意到，若干海外司法管轄區已引入臨時措施限制或禁止賣空活動，以應付市場波動和當地金融市場本身的情況。



	我們亦留意到有海外司法管轄區近期引入的有關賣空的措施，其實有部份早已納入本港現行的賣空制度。舉例來說，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在內，不少歐洲市場近期都禁止無擔保賣空[footnoteRef:7]1。事實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一直禁止無擔保賣空[footnoteRef:8]2。 [7: 1	有擔保賣空規定賣方沽售股份時必須已借入股票，或獲得借方確認有股票可供借出。相反，無擔保賣空則指沒有借入股票或獲得上述確認便沽售證券。]  [8: 2	香港自1994年首次推出賣空制度以來，便已禁止無擔保賣空。] 




	此外，政府當局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已加強對賣空的規管。目前，只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訂明的指定證券才可以進行有擔保賣空。同時，有關的經紀行／代理人只可透過聯交所交易系統，以不低於當時最佳賣盤價的價格進行賣空。此外，有關規則亦要求保留有擔保賣空的全部審計線索，即客戶落盤賣空時，須向經紀行或代理人提供文件（包括書面確認、紀錄帶或電子文件），以確認交易屬有擔保賣空。



	整體來說，香港現行的賣空制度穩健，而賣空活動亦非導致近期股市下跌的原因。儘管近期環球金融市場波動，但香港的賣空活動與這次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所錄得的水平仍相若。



	但是，縱使證監會現階段並無發現任何濫用賣空的情況，為進一步嚴防濫用賣空活動，證監會較早前已發出通函，提醒中介人須嚴格遵守賣空規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亦已對無法交收的賣空交易施加的罰金增加了一倍。



	證監會會繼續密切監察股票市場的賣空活動，並會在有需要時引入涵蓋整個市場的監控措施（包括限制賣空活動的措施）。


向回收業提供的協助

Assistance Provided to Recycling Industry



19.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報，香港最近遭受環球金融海嘯沖擊，廢紙回收業大幅萎縮，各大型廢料回收商在缺乏定單的情況下暫停回收廢紙，未知何時可恢復正常。報道又指有廢紙場一周內已積存900噸廢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發現回收商將積存的廢紙棄置在堆填區；若有此情況，政府如何處理該等突然增加的大量廢物；



(二)	會否考慮寬減以短期租約方式租予回收商的政府土地的租金，讓他們度過目前的難關；



(三)	政府如何決定何時須協調或輔助回收業界的運作；及



(四)	鑒於有報道指回收業萎縮可能會進一步縮短現時3個堆填區的使用期，政府有否全面檢討現時的環保政策，防止環境因回收業萎縮而惡化？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受環球金融海嘯拖累，本港各行各業均受影響，回收行業亦難幸免。廢紙的收購價由最高峰時期的約每噸港幣2,000元大幅下調至目前的每噸約700元。儘管如此，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顯示，廢紙出口至今仍大致正常。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密切監察堆填區的廢物棄置情況，暫時未見有大量可回收物料被運往堆填區棄置。



(二)及(三)



	政府會繼續撥出短期租約用地給回收業使用，為業界提供租金相宜的土地資源。這些土地現時有35幅，佔地7公頃。估計經這些土地回收的廢料約佔全港的總回收量的16%。此外，針對業界普遍的需要，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如迅速修訂了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協助業界面對資金周轉的困難。環保署亦已即時向回收業商會發報有關信息，鼓勵業界利用該計劃度過難關。此外，政府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積極研究其他有助紓緩業界困境的措施，給予業界適當的支援。


(四)	香港確實面對嚴峻和迫切的廢物問題。要全面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源頭減廢、廢物回收和現代化廢物處理這3方面同時着手，缺一不可。因此，政府一直鼓勵綠色生活，例如減少過份包裝、使用可重用餐具等，並透過開徵環保費等措施，減少一些消耗品的濫用，例如塑膠購物袋。政府亦全力推動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在這方面，政府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在屋苑和商業樓宇推行廢物源頭分類、在公眾地方放置三色分類回收桶、落實不同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等。為使回收物料得以循環再造，政府亦透過環保園和綠色採購等方式，支持環保工業的發展。至於無可避免的廢物，政府亦計劃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大幅減少廢物的體積。這些政策和措施相輔相成，讓香港得以持續發展。



	正如先前所述，我們會密切留意經濟環境的轉變，不時檢討廢物管理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加強與環保業內人士的溝通，並積極考慮和推行扶持業界的措施，以確保香港的環境不會受經濟問題影響。





協助小商戶

Assistance to Small Shop Tenants



20.	劉慧卿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10月29日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會去信領匯管理有限公司，呼籲該公司特別因應現時的金融危機，盡量協助其物業的小商戶克服目前的困難，並向他們提供適當的紓緩措施＂。就此，行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已去信領匯管理有限公司（“領匯公司＂）；若然，發信日期及信件的內容為何，以及領匯公司是否已作出回覆；若已回覆，詳情為何； 



(二)	會否去信各大商場的經營者提出相同的呼籲；若否，原因為何； 



(三)	會否向領匯公司和其他商場經營者查詢今年以來其轄下商鋪的加租幅度和已終止租約的租戶數目；及 



(四)	有否計劃調低政府轄下商鋪的租金，以協助租戶度過經濟難關；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我們於本年10月底去信領匯公司，反映其物業租戶就租金升幅表達的關注。我們在信中亦提到，現時不少小商戶受信貸緊縮和消費信心疲弱等因素影響，並呼籲領匯公司考慮向他們提供適當的紓緩措施，以助他們克服目前的困難。我們尚未收到領匯公司的回覆。 



(二)	我們已去信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作出相同的呼籲。該商會的回覆表示會將我們的呼籲信分發予其會員機構。 



(三)	領匯公司及其他私人商用物業的租用率和租戶組合等數據，牽涉有關公司的營運安排及商業敏感資料。此外，私人物業業主與租戶間的租務事宜屬私人交易，政府不宜介入。



(四)	我們和各有關政策局、部門及機構，現正積極研究是否可推出更多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本質詢所提及的事項。一俟有決定，將盡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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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何鍾泰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何鍾泰議員：主席，本人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本人現以“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該議案旨在授權小組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可以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1)條所賦予的權力。



	美國次級按揭市場在2007年崩潰後，觸發一連串信貸危機，最終掀起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中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導致與其相關的機構不能履行涉及雷曼兄弟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責任。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資料，在本港已購買雷曼兄弟相關結構性產品的投資者達四萬三千七百多人，涉及金額超過201億港元。當中大部份是經由零售銀行購入名為迷你債券的結構性產品。除了蒙受巨額甚或全數虧損，這些投資者亦極為不滿銀行的銷售手法，並指出銀行游說他們購買此等產品時，並沒有清楚交代產品的內容及投資風險，或提及雷曼兄弟的參與。他們質疑銀行有否違規銷售，而政府當局、金管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對結構性金融產品及銀行的證券銷售活動的監管是否有效，對投資者的保障及協助又是否足夠呢？



	由於事件引起廣泛關注，本會的內務委員會於10月13日舉行了特別會議，聽取政府當局、監管機構、銀行公會及二十多間金融機構的簡報。議員尤其關注為何結構複雜及高風險的投資產品，卻被零售銀行當作保本、低風險的產品向公眾銷售呢？政府及規管機構在事件中要負上甚麼責任呢？如何改善現行的規管架構呢？更迫切的是，當局和金融機構可如何協助受影響的投資者呢？議員其後同意，在內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事件及相關事宜，並於10月17日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即“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這是當時大家所同意，小組委員會會採用的職權範圍。



	內務委員會在10月17日的會議上，討論涂謹申議員和甘乃威議員提出的建議，即賦權小組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可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第9(1)條的權力。有議員認為，為了全面瞭解和掌握事件的背景、銷售銀行與雷曼兄弟相關機構的關係，以及銀行的銷售策略等，小組委員會有需要獲賦權傳召證人，並要求規管當局、金融機構及有關人士提交資料，包括某些商業敏感或內部文件，以及基於現行法例須予保密的資料等。這些議員亦認為，有關人士如果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被傳召出席會議，便須如實回答小組委員會的提問和提交文件，他們亦因證供受條例保障而無須顧慮會遭受控告或索償。



	另一方面，有其他議員認為，立法會應先讓小組委員會開展工作，再由小組委員會自行決定是否有需要尋求大會授權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這些議員認為，當前的首要工作，是研究如何協助投資者盡快追討損失，包括促使銀行落實政府所提出的回購建議，或推動建立有效機制，讓銀行與蒙受損失的投資者達致合理的和解方案。有議員擔心，倘若小組委員會在現階段立即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恐怕會迫使銀行花費龐大資源應訊，因而拖慢回購工作的進展。



	在內務委員會10月17日的會議上，大多數議員通過支持小組委員會尋求大會批准，在執行職務時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第9(1)條所賦予的權力。小組委員會在10月27日舉行的首次會議上，亦同意由本人在今天會議上提出有關的議案。



	主席，以下是本人對議案的個人看法：



	今次決議案的辯論及最終議會投票決定，對於本港的金融體制的發展、國際和市民對我們金融體系的信心、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道路及它的國際地位的前景，都會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現時處於水深火熱的萬千苦主何時和怎麼得到脫離苦境？他們大部份都是小投資者，本人與其他專業會議的同事亦曾接見3批這類的苦主，他們皆是經過數十年胼手胝足，辛辛苦苦才積蓄得一筆養老或養家而事實上數量不大的金錢，現在可能會化為烏有。他們不少已達致精神崩潰，每分鐘的時間對他們都太重要了。



	本人相信同事都會作出明智的決定，至於專業會議，本人尊重各人的意願，我們會自由表決。



	本人因被推選為有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經審慎考慮及多方面諮詢，最合適的做法，是出席而不表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2)條授權“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行使該條例第9(1)條所授予的權力，以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在過往個多月，我和我的同事已好幾次在這個議事廳與各位議員討論如何跟進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並向大家報告政府在協調各方以協助受影響投資者所取得的進展。現在，我首先會向大家匯報一下在過去個多星期，在政府、監管機構、銀行公會及分銷銀行努力下，我們所取得的最新進展。



	在回購方案方面，繼銀行公會專責小組與各分銷銀行接納我們的回購建議後，專責小組和各分銷銀行已於上星期二（即11月4日）就抵押品估值的計算方法達成共識，並可望在12月初為所有有價值的迷你債券展開回購工作。據銀行公會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每個系列的迷你債券現值是取決於其抵押品的估價，不同系列的迷你債券的現值是會有高低的分別。根據市場人士瞭解，一些系列的抵押品仍是有價值的，所以回購可為投資者套現。



　　我們向分銷銀行建議這個回購方案，是希望讓受影響的迷你債券投資者盡快取回投資現值，省卻他們要經過繁複而冗長的清盤程序，我們相信這是最能務實地協助受影響投資者的方法。



　　在調查方面，政府及監管機構與各位議員一樣，不會姑息違規銷售的行為，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投放額外資源，承諾公平及迅速地處理有關投訴。截至上星期五，金管局已經向證監會轉介了共96宗涉及5間分銷銀行的投訴。此外，截至上星期四（11月6日），金管局已就近700宗投訴正式立案調查，同時現正就約3 100宗投訴收集進一步資料。



　　證監會正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徹查有關銀行和經紀行的銷售手法和政策，包括是否因為系統性缺失或管理監控不當，以致錯誤銷售這些產品予某些投資者。證監會所針對的是系統性的問題，過程較處理個別個案複雜。同時，為免調查結果被法律挑戰，證監會必須確保所有調查程序正確及依足法例進行，但已保證會盡快完成調查。



　　如果上述調查確立分銷商有違規銷售，證監會可在諮詢金管局後，對有關分銷商施加處分，包括譴責、罰款、暫時吊銷註冊或把違規者從持牌人或註冊人名單上除名。值得強調的是，證監會可向違規銀行或經紀行罰款最高港幣1,000萬元或所賺取利潤金額的三倍。



　　在考慮所施加的處分時，證監會會考慮有關人士或機構已為補救或減輕失當行為的後果而採取的行動。所以，證監會鼓勵銀行及經紀行盡快自行調查有關投訴，並與受影響投資者達成調解協議。部份銀行已採取相應行動。



　　我們明白投資者對能否及何時可取回投資金額感到憂慮，因此，除了要求分銷銀行盡快提出回購方案外，亦鼓勵它們盡快與受影響投資者（特別是那些年長或缺乏投資經驗人士）達成和解協議。為協助雷曼產品的投資者與分銷銀行加快解決彼此之間的賠償問題，金管局在個多星期前（即10月31日）宣布推出調解及仲裁服務，金管局並會為涉及投訴初步成立的投資者支付其在此項服務的費用。仲裁中心已收到不少來自購買雷曼產品的投資者的查詢，當中部份個案更已進入調解程序。



　　個別投資者亦可能希望循法律途徑透過訴訟索償，消費者委員會已調配人手，就接獲的5 000宗投訴，一方面把個案通知相關銀行，嘗試進行和解；另一方面正就其中50宗較有理據，以及明顯違規銷售的個案，考慮運用消費者訴訟基金提出訴訟，向銀行追討賠償。政府亦已承諾如果有需要的話，會向訴訟基金注資。



　　此外，金管局已向銀行發出指引，要求銀行向購買了投資產品的客戶提供電話對話錄音。客戶可以向銀行提出要求，並在有親友或顧問陪同下聽取錄音和作筆記，相信這會有助加快調解、仲裁或訴訟的程序。



　　從以上的匯報，相信大家亦同意我們的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在過去個多星期，傳媒亦有報道已經陸續有銀行向客戶提出及達成和解方案，尤其年長及沒有投資經驗的客戶將獲優先處理。政府歡迎這些行動，亦會繼續鼓勵其他分銷商盡快與受影響的投資者商議，尋求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



　　一直以來，政府和各位議員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便是盡力為受影響的投資者提供最適切的協助。以目前的進展看來，我們相信最有效的方法是一方面繼續促使分銷商與客戶達成回購安排，並透過調解或仲裁服務處理賠償問題；另一方面，金管局和證監會亦會爭取時間，竭力完成有關的調查工作，希望查出事件的真相和問題的根源。



　　既然有關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政府、監管機構和銀行繼續專注地依循上述途徑來處理事件，並給予空間使其發揮效用。



　　我們絕對尊重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的權利，亦明白議員希望藉此追究雷曼事件的責任問題的心意，但對於這是否能最適切協助受影響投資者，以及是否最符合整體利益的方法，則有保留，我提議大家從數方面考慮：



(一)	銀行界在資源上能否應付這監管機構以外的調查，而又不影響回購及和解工作的進度？



(二)	究竟立法會的介入會否有利於促成回購或和解方案？是否會令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的時間變得不明朗？有銀行曾向我們表示，鑒於被立法會傳召猶如接受公開聆訊，它們必須集中所有人手及資源應付，同時亦恐防在調查完成之前向投資者提出回購或和解會對本身不利，很可能會待立法會調查完畢後再決定是否及何時繼續有關工作。



(三)	小組委員會行使有關的權力及特權，會否窒礙監管機構現正進行的調查工作？



(四)	如果議員同意回購迷你債券最能幫助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相信大家均會同意，銀行應優先投放資源落實回購安排，以免令有關工作在現階段節外生枝。兩個監管機構（即金管局和證監會）均會憑着其富經驗和專業的調查隊伍，找出雷曼事件的成因和分銷機構對事件應負的責任。



　　我和我的同事皆希望與各位議員一起努力，務求使投資者得到最適切的幫助。



　　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在今次的事件上，我率先在10月1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此事。大家都記得在當天的會議上，建議被否決。但是，事件發展迅速，事發一星期後，在10月17日，內務委員會已經贊成賦權一個小組委員會，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為何事件會變得這麼快？到了今天，立法會便要作最終表決。



	大家都看見，今次事件牽連的人相當廣泛，雖然投資者只得四萬多人，其實可能牽涉四萬多個家庭，牽涉數十萬香港人，牽涉我們長期信賴的香港銀行被指為大騙子，這些問題均令香港每位市民相當震憾。最近，事件發展至11月10日，我們看見銀行公會聯同19間銀行發表聲明，聲明指出“香港銀行業向來依據最高專業守則經營業務......”我想問一句，一位八十多歲受害者，昨天在中銀門前被記者影相，他表示可取得賠償，滿意和解。我想根據這些最高專業守則，為何會將迷你債券賣給一名八十多歲的長者，這是否最高的專業守則？



	報章報道，銀行職員偽冒客戶簽名以銷售這些迷你債券，這是否最高專業守則？在本年9月12日，銀行仍然向客戶推銷雷曼兄弟票據，這又是否銀行最高專業守則？我想問銀行界，究竟有否反省呢？



	大家都看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現時已收到超過15 000宗投訴，民主黨也收到超過7 200宗的投訴，涉及金額超過40億元。今次，大家都看見現時金融體系、銀行界很明顯在監管上出現了問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因為今次事件受到影響，已經有不少外國媒體，如日本、美國、法國等很多媒體均來港進行採訪。不單香港關心此事，國際社會也關心此事。



	我們很清楚，立法會不是監管或執法機構，我們不能就每宗個案進行調查或立案。立法會也不是司法機構，不會就每宗個案作出裁決；立法會亦不是銀行，不會賠償給每位雷曼事件的受害者。



	就這些工作，雖然剛才局長表示，金管局、證監會，以至可能警方、銀行都正在處理中。銀行在上星期開始與某些受害者進行和解，但當中的進展，我想告訴局長，是非常非常緩慢的。



	我們作為民意代表，有責任監察政府、行政機關的行為。行政當局應監管銀行和金融產品銷售工作，行政當局及政府也應確保現時的制度、投訴制度等運作有效，令市民有渠道申訴。



	大家都記得，立法會早前通過議案，譴責政府監管不力。我想，立法會當然有責任找出事件起因，究竟有否官員失職，要負上甚麼責任？這些均是立法會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這次調查主要審視監管制度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我們不是針對銀行和客戶的關係。



	局長剛才也指出，早前有很多報章報道，有些銀行高層公開指摘如果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影響有關調解。局長剛才曾指出這點，又提及銀行因此會被公審，對國際金融中心不利，也提及究竟香港是否仍以法治為依歸，或要重新評估香港政治風險等。這些全是危言聳聽的說話。


	我必須指出，立法會早前在內務委員會有一個共識，會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賦予小組委員會權力及特權。小組委員會主席何鍾泰議員剛才也指出小組委員會的職責內容，我不再在這裏一一詳述了。我們也明白小組委員會日後進行調查的過程，可能要銀行及職員提供一部份敏感的商業資料，有需要時，我們認為這些小組委員會會議可以閉門形式進行。



	其實，這些措施過去也曾採用。我翻查紀錄，以過去調查公屋短樁事件為例，立法會已開了140次會議，其中有13次是以閉門形式進行的，出席會議作證人士，除了房署官員外，也有其他私人公司，包括土木工程公司代表、鑽探工程公司代表、建築公司代表、建築師樓代表，這些都是私人公司。



	我想指出，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以最近美國國會為例，金融機構代表都經常出席各個聽證會，最近的例子是雷曼兄弟前行政總裁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陳述他的意見，接受質詢。即使今天我們通過賦予小組委員會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我看不見相比外國政治環境，香港的政治風險可有多高。



	香港立法會過去也曾就很多社會重大事件，如新機場開幕大混亂、公屋短樁、政府僱解徐家傑及梁銘彥事件，也曾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研訊。其實，這些研訊絲毫無損香港航空業、建築業或香港政府等的聲譽，也沒有令人擔憂會損害香港營商環境。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國際社會當然明白立法機構的憲制責任，以及在有需要時應行使憲制賦予的權力。所以，立法會進行調查，竟然被質疑香港是否以法治為依歸，大家認為這種說法，是何等荒謬的呢？相反，當國際社會看見立法會在履行憲制職責時畏首畏尾，任由監管機制出現“無皇管”的情況，投資者權益毫無保障，大家會看見外國投資機構，對香港有何評價呢？這反而令香港核心價值蕩然無存。



	局長剛才也指出，回購措施會否因立法會調查而拖慢呢？大家可看見，我們今天討論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而上星期，銀行界便很高調地說會賠償及和解，究竟我們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加速抑或減慢了和解賠償，答案顯然易見。


	民主黨早前曾協助很多苦主，準備提出訴訟或已經上小額錢債法庭，這些訴訟都是間接地加速銀行與受害者進行和解的其中一種方法。其實，陳局長剛才曾提及一項很重要的信息，便是當證監會完成調查，決定是否對銀行施加紀律處分制裁，如可能會提出譴責或罰款時，他們會考慮究竟這些銀行是否已經或何時會與受害者進行和解。當證監會有這項考慮時，其實這便是一個最佳機制，令銀行加快或更早與受害者進行和解。我認為這些措施對銀行或銀行客戶都有好處，我看不見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令銀行的和解或賠償拖慢，而剛才提及證監會的懲處，是可令有關過程加快的最有效方法。



	立法會要就雷曼事件作出全面調查，便要獲得《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權力，大家都知道我們擁有這權力時，便可傳召相關人等，包括相關的財金官員、銀行高層職員或前線員工，因為剛才提及已離職的員工，也想來立法會表達心聲，述明當時的情況如何。如果立法會有了權力及特權，他們可以出席有關會議，提供確實資料，也不用擔憂因泄密而會被懲處，所以可以說真話，這是《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稍後，民主黨其他同事會就相關法例的特權或保障，詳加講述。



	然而，我想指出，其實，在今次的事件中，大家會看見無論是政府或銀行界，皆想游說立法會不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我想告訴政府，不能再將事件隱瞞下去。大家從這事件上，可聯想起美國總統尼克遜的水門事件。在水門事件中，尼克遜因想極力隱瞞真相而下台。究竟政府和銀行界是否想仿效水門事件而隱瞞甚麼資料呢？是想隱瞞金融監管機構的漏洞，還是想避開調查引起問責的後果呢？



	最後，我想向未決定是否支持這項議案的同事呼籲，我特別想向何鍾泰議員說，他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如果要扮演中立角色，出席會議而不表決，便等於表決反對。我很希望同事能盡其能力，支持這項議案，我們很希望能徹查真相、彰顯公義，為受害者、為苦主還一個公道。



	我謹此陳辭，希望同事不要隨便放棄自己的權利和責任，表決支持這項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9月15日向美國政府申請破產保護後，其惡果很快便在香港浮現。超過4萬名本港投資者曾購買雷曼兄弟相關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由於雷曼兄弟的破產，他們的投資很可能會化為烏有，面對可能是終生積蓄的損失。一些市民投資者在過去兩個月內四出奔波求援，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協助，他們的心力交疲是可以想像及理解的。政府相關部門在接到求助個案後，採用以先調查、後要求銀行回購為主，調解仲裁為輔的方式，幫助買了不同金融產品的事主，議員同事更是不遺餘力地為事主出頭。



	本人和大多數同事一樣，收到甚多的投訴及求助要求。本人為獨立議員，雖然沒有政黨般龐大的資源，但仍分批會見了兩批事主及一些個別事主，聆聽他們的個案，希望在能力範圍內為他們出一分力。對於受到聲稱不當促銷的事主來說，他們不外乎有兩個要求：第一，取回所購買雷曼兄弟相關票據之票面價值全額；第二，向政府及銀行取回一個公道。今天本會將表決決定是否行使《主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來調查雷曼事件，包括銀行銷售手法的問題。在表決之前，本人考慮最關鍵的因素，是賦予本會法定權力及特權是否能夠真正幫助事主，這是本人最大的考慮。



	本人近日反覆思量尋求真正能夠幫助事主及解決雷曼事件的方案，認為政府要求銀行回購的建議並不能真正有效幫助事主。根據銀行公會雷曼事件專責小組最新的消息，12月初的迷你債券（“迷債”）回購計劃將會以投資銀行估算抵押品市值的方式推算回購價格。有財經專家向本人指出，由於二手市場停頓，迷債資產了無交投，在此時由投資銀行估算價值，然後經分銷銀行回購的方法其實等於賤價回收。因為投資銀行可能因極有機會接貨而將價格壓低，所以這個方法等於迫迷債持有人賤價斬倉，短期內未必能夠為雷曼兄弟相關產品尋得應有的市價。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任總裁可能是“先知先覺”　─　的確是“先知先覺”　─　在10月13日本會的特別會議上，“任總”的說話是包含玄機的，他說一些有問題的資產，可能遲一點出售會更好，因為現在“市場是無市的”，而遲一點當美國救市方案落實後，這些金融產品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定價。所以，本人要問政府，如果明知在現時市場下回購不一定是好事，為何仍鼓吹要銀行回購，讓事主賤價斬倉呢？此外，由於此回購方案並不包括其他雷曼兄弟相關金融產品，例如私人配售票據，這些人士將會血本無歸，所以並不能全面解決雷曼事件。綜合以上各點，本人認為回購方案並非真正有利事主，而對於政府目前仍依賴此方法解決問題，我深感詫異。



	那麼，本會行使權力及特權以調查雷曼事件，能否真正幫助事主呢？本人認為是不能的。立法會毫無疑問是議員議政及為民監督政府的地方，但本會一旦行使法定權力及特權，便等同把本會變成法庭。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出席聆訊便更要小心翼翼地諮詢法律意見，研究披露一些資料會否觸犯銀行條例的保密條款，從而拖慢調查進程。銀行也可能因為接受本會聆訊而停止一切內部調查及各項賠償工作，令雷曼兄弟事主可以獲得賠償的時間不斷延遲。當前本港銀行業已經處於風尖浪口上，由於業界信心萎縮，導致對各行業（特別是中小企）收緊借貸，對接受信用卡購物的商戶拖延付款，以及裁減職員，而不少銀行職員亦因不斷處理事主投訴而接近崩潰。本人認為賦予本會特權以擴大調查面，實在不利於銀行系統的穩定，亦不能幫助本港經濟抵禦金融海嘯。



	況且，正如近期一份《亞洲週刊》的評論文章指出，“證監會現時的調查權力可謂十分驚人”，“皆因證監會有權......在未有足夠證據前而要求任何人協助調查，而被調查人士是沒有拒絕的餘地，更沒有保持緘默的權利，這無疑比警方及廉政公署的權力更大”。加上本會具有專業財經知識的議員人數不多，由本會數十名議員進行如法庭般的聆訊，是否能有效調查，真的是值得商榷的。



	有見及此，經過仔細研究和諮詢，現在提出本人認為能真正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案。



	本人認為，為解決雷曼兄弟事主的苦楚及尋求真相，政府應拿出更大的勇氣及承擔，仿效英美的模式，牽頭與分銷機構各出一半資金成立一個類似盈富基金的過渡性基金，並成立一間公司管理。基金即時以票面價值　─　不是斬倉的低價　─　向所有聲稱被不當促銷的市民（持有人）回購其所有與雷曼兄弟相關之票據。回購之後，現時由證監會主導的調查工作會繼續進行。如果調查結果證明市民並沒有被誤導，則相關市民須向基金退回款項。如果全部調查工作完成後，基金尚存款項，餘額則按比例向政府及金融機構發還。



	根據金管局向本會提供的資料，雷曼兄弟相關票據牽涉之總金額約為200億元。按此計算，基金中政府將出資約100億元，而剩下的100億元由金融機構按比例承擔。例如，銀行甲佔市場份額10%，則支付10億元；如果份額是3%，則支付3億元。



	當然，我們亦要處理有關道德風險的問題。在幫助聲稱被不當銷售的票據持有人同時，政府也應確保對銀行的公正性。證監會須採取詳細且有系統的調查方式。例如，證監會必須調查清楚每個投訴人的年齡、學歷、職業、薪金、投資經驗等，以衡量票據持有人有否被不當銷售的可能性。如果有個案顯示市民並不曾被誤導、或不可能受到誤導，則政府可以用稅務局追稅的方式替銀行追回款項。不過，本人深信，香港絕大多數市民也不會在沒接受不當銷售的情況下，為了彌補個人投資損失而犧牲個人誠信。目前的事實顯示，三份之二的雷曼兄弟事主並沒有投訴索償，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截至11月6日，金管局收到15 000宗投訴，佔投資帳戶數目的三份之一。由此可見，很多知情的投資者根本沒有投訴，本人也認識很多此類的投資者。照此推論，如果金管局所收到的投訴全數證實為不當促銷，政府最終支付的款項為35億元。2007-2008年度本港財政盈餘高達1,156億元，政府更在今年首8個月“派糖”440億元。相比之下，如果政府顯示更大的勇氣和承擔，拿一筆錢出來，可能所花的只不過是三十多億元而已，但卻已解決了很多事主的問題和苦楚，本人覺得是很值得這樣做的。



	今次金融海嘯影響巨大，為了穩定銀行體系，全球央行多次聯手減息，美國與英國分別通過7,000億美元及4,000億英鎊的救市方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研究更具體的措施以穩固本港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當年港府於亞洲金融風暴時以千億元入市，成立盈富基金，也是同一道理。



	雷曼事件至今已演變為一個社會問題，有幸的是有關的事主雖然心力交疲，但仍能保持理性，以和平與自愛的方法循法律途徑尋求援助。如果政府可在能力範圍內為市民分憂，達至社會和諧，為何不考慮類似方案呢？根據本人所知，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考慮過類似方案，而是由於兩個因素而退卻的。第一，是道德風險的問題，政府不想被指為“包底”。但是，本人剛才說過，所有按票面價值的回購都必須證明金融機構在銷售手法上存有誤導，而證監會亦必定要就此調查清楚。所以，如果政府依本人建議的方案，出資和為有經驗投資者之投資失敗“買單”絕對不同。第二，亦有接近政府的人士指出，政府對此類建議有抗拒，是因為政府不想在雷曼事件上認錯。因為如果政府出資，便形同就雷曼事件為其監管不力而道歉。但是，事實不容否認，與雷曼兄弟相關票據的宣傳單張的確由證監會批准，而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也的確是受金管局監督。本人最不明白的是，為甚麼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行政總裁Hector SANTS和美國聯邦儲備局前局長格林斯潘都已為其疏於監管而向公眾道歉，而港府的財金高官至今仍沒有勇氣作出同樣的承擔呢？



	對於這次雷曼事件最終誰要負責任，雖然調查尚未開始，但本人相信不少議員及市民已心裏有數。政府現行解決方案及使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並非真正有利雷曼兄弟苦主，我相信市民也會漸漸明白，有鑒於此，本人不會表決支持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並懇請市民、政府及各位同事支持本人提出關於解決雷曼事件的方案，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受到不當促銷的有關事主取回公道。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並會反對此議案。




DR DAVID LI: Deputy President, I declare that I am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Bank of East Asia, one of the banks that acted as a distributor for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motion now before this Council may or may not have oper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Bank.



	The motion will not have any direct financial impact, as The Bank of East Asia is already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any and all cases of mis-selling of Lehman-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o seeking outsid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if necessary, to resolve all cases.



	I personally do not hold any Lehman-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Despite the above, I recognize that some Members believe that I have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in the motion to invok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and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 should not take part in the vote.



	I must point out that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present my constituency in this Council.  Even if I had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Rule 84 subrules (1) and 

(1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contain an express provision allowing Member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vote, where their interests is in common with a sector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Therefore, I will not withdraw.



	I intend to fulfill my obligations and reflect the common view of my fellow members of the Finance Constituency.  My constituency must be permitted to have a voice on a matter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I am disturbed by the notion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 matter of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banking sector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at large are somehow opposed.



	I must therefore state for the record that our interests are perfectly aligned.



	We all want to ensure a sound and transpa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where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investing are clear and understood.


	We all want to preserve trust.  We want to preserve trust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trust in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trust in long-term banking relationships.



	It is only if investors trust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banks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look to the banks for assistance in managing their financial affairs.



	Banks want the truth about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Lehman incident to be revealed.  Only then can flaws be corrected.  Only then can trust be restored.



	We must review and improve our regulatory system.  We must restore trust.



	The question now before us is: How?



	Are the wide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he answer?



	Members must consider very carefully whether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mmunity to bring the wide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to bear. 



	The motion as written would apply equally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major role of this Council is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t would create a highly unwelcome precedent to apply the sweeping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o the private sector.



	Hong Kong aspires to be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has revealed the central role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plays in an advanced economy.



	Financial services is not only a high value-added industry.  It is a strategic industry.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a country.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underlines how vitally important it is for our country to develop its own world-class financial centre.  And no city within our country is better prepared to play that role than Hong Kong.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applying the wide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that operate in Hong Kong?



	What harm will be done to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f international banks are forced to reveal privileged information to a sub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egislative Council?



	These are serious questions, which must be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was an extraordinary event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collapse sent shockwav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orcing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mi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stabilize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Even today,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is commitment will be sufficient to prevent further shocks.



	At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we are not merely dealing with a possible local regulatory or management failure; we are witnessing the fallout from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ocal banks are working very hard under extremely trying circumstances to address the real concerns of the holders of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Bringing the wide powers of the Ordinance to bear on and subjecting the banks to what amounts to unlimited power to demand documen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bank manager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will only draw resources away from the great effort banks are making to assist those who need and deserve our help.



	All banks in Hong Kong that acted as distributors for the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have responded very quickly to set up special teams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and every transaction.  Individual banks have begun the long process of identifying possible cases of mis-selling, and contacting those affected to begin settlement talks.



	Banks are committed to identifying and compensating victims of mis-selling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owever, banks are also facing numerous complaints from holders who entered into contracts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risk involved.  Resolution of all cases will of necessity require both significant resources and considerable time.



	While everyone will have full sympathy for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losses, if we are to honour the rule of law, a contract freely entered into must be upheld.  As such, banks have a clear obligation to look at each case on its individual merits, and attempt to first settle those where clear evidence of mis-selling exists.  Those cases that do not involve clear evidence of mis-selling should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due legal process.



	The initiative to put in place a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mechanism to handle cases where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ll assist this process, and has been welcomed by the banks.



	For those who wish to dispose of their holdings, banks have taken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offering to purchase the outstanding Lehman Brothers-related products from all clients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This process is likely to begin in early December and continue thereafter, as the valuation of each series is determined.



	I urge Members to allow these efforts to continue unhindered, without the additional demand that invocation of the Ordinance will impose upon banks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I trust that you will share my concern that it would not, and it would definitely not,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all concerned ― and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the victims of mis-selling ― to approve the use of the exceptional powers under the Ordinance.



	Acting in my rol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nance Constituency, I will vote against the motion.



	Thank you, Deputy President.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金融海嘯沖擊全球，除了令雷曼兄弟破產收場外，更為香港掀起一陣迷你債券（“迷債”）災難。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數字，購買迷債和相關產品的投資者有四萬多人，涉及的金額達200億元。



	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們面對着這個迷債災難及討論立法會應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迷債事件時，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究竟是甚麼呢？市民最想看到的又是甚麼呢？



	我相信，說立法會目前首要的工作和目標是要集中火力救災，協助被不當手法銷售迷債所害的苦主討回應有的賠償，是沒有議員有異議的。之後，當然要找出造成這場風暴的元兇，包括找出銀行、證監會或金管局是否有錯，以及以後如何改善現有的制度，恢復大家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信心。



	如果我們的首要工作是盡快救災，議員便要問自己，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對於盡早將苦主帶離災場這個目標，是否適當呢？是否最有效呢？我們要進一步衡量有關做法，會否對整個社會帶來影響。我自己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看功能界別這個制度，我認為功能界別的議員是要將各行各業的聲音帶入立法會，讓議會在作出決定時能同時考慮直選的代表和各行各業的意見，令意見更平衡。



	所以，作為保險界的代表，我首先會表達保險界的意見。之後，我會談談我與雷曼兄弟苦主的代表見面後的一些看法。



	在過去1星期，我向業界進行諮詢的結果顯示，大部份都認為立法會不應該輕率地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並對有關做法給予保留或表示不同程度的反對。



	業界主要有三大關注：第一，業界認為如果立法會一旦開了先例，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商業機構的交易，會令人憂慮在過程中泄漏銀行與客戶之間的商業資料，不單銀行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將來其他行業亦可能會受到影響，最終會損害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



	第二，如果銀行的經營或銷售手法出現問題，甚至蓄意誤導客戶，議員可以依循現有的機制協助苦主，包括透過司法途徑、金管局、證監會和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等，這個方法一直在進行，而且一直行之有效。當然，我亦明白到，現在的渠道亦須改善，例如在消委會方面，我們應該多提供資金，讓苦主可以更快、更方便地索償，特別是在提供訴訟費用方面，我覺得應該全部由一個基金負擔，而不應該由苦主負擔。但是，如果我們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不一定會對苦主更有利，相反，還可能會拖慢贖回或賠償的工作。主要原因是部份銀行為避免調查結果可能引發，或甚至令它們承擔不可預測的政治及財經風險，可能會在調查結束後才重新處理各項工作。大家都知道，根據以往的慣例，我們這些調查需時9個月至1年才會有結果。



	第三，業界憂慮事件越來越政治化，以致拖慢解決及檢討事件的進度，而冗長的調查程序，不單令苦主獲得賠償的時機一拖再拖，亦會耗費不少公帑，為納稅人造成負擔。



	事實上，立法會過去亦曾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當局或個別官員到立法會交代，又或向立法會提供文件。但是，大多數的情況是，當議員認為政府可能刻意隱瞞一些秘密的時候，議員才會使用這把“尚方寶劍”，而較少向私人機構運用這種權力。所以，這一點正正是商界所擔心的。



	無疑，業界所提出的關注和憂慮，部份亦與社會上提出的輿論很相近，雖然我是功能界別的議員，但作為一個全面而負責的議員，我也須同時考慮業界以外的聲音，這當然包括苦主的聲音。



	昨天，我跟雷曼苦主大聯盟的代表見面，其中有一位當菜販的苦主向我表示，他根本不識字，銀行職員亦沒有向他解釋產品屬高風險，他在銀行不斷游說下，把辛辛苦苦儲蓄起來的數百萬元由定期存款轉為購買雷曼毒債券。我認為這宗個案很明顯有問題，我相信、也希望他將來會得直。我跟雷曼苦主大聯盟的代表見面時，他們對我說，他們不大計較回購的進度，只希望立法會可以為他們取回公道。我個人認為，政府和銀行真的要積極地提出一些更進取的方法，解決這羣苦主的困難。我希望苦主不要有過份期望，以為通過了這項議案便可以解決問題，他們一定要繼續用其他方法才可以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另一方面，亦有一些聯盟以外的苦主真的擔心，在引用了《權力及特權條例》後，會拖慢銀行的工作。



	在這數星期以來，我們聽到了很多正反意見，我現在的處境，便正正好像我詢問業界時的情況。很多保險界高層代表在回覆我的諮詢時表示，如果他們以個人的身份表達意見，他們也認同《權力及特權條例》可能是一個有效的調查方法，但當他們以公司代表的身份來考慮商業運作時，他們便擔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對商界造成長遠的影響。




	代理主席，我相信今天會有很多同事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但當本會通過引用該條例後，我希望有關的專責小組能審慎地運用權力，特別是涉及銀行的機密文件時，要做到絕對保密，在有需要時更要採用閉門會議的方式，令有關調查既達到專責小組的目的，同時亦能照顧到金融界的憂慮。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職工盟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剛才很多議員（包括李國寶議員）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據，例如說現時最重要的是救助苦主。不過，我想問大家，在發生毒奶粉事件時，我們當然要解決醫療問題，把病人治好，但難道大家便要放棄追查何以毒奶粉會流入市面嗎？難道大家完全不理會根源的問題，而只是想着救苦主嗎？我相信現時苦主不是要我們救助，而是要討回公道。至於如何討回公道，便是要調查何以這些毒債券會流入市面，以及為何銀行會以誤導手法銷售這些毒債券。苦主不是要大家同情，苦主所要的是討回公道。



	在這事件中，我覺得討回公道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我認為必須調查為何銀行會採用誤導性的銷售手法。大家看看苦主的背景，即使我也覺得一些數字很驚人，便是在4萬人中有6 000人是65歲以上的。大家不難想像，他們皆付出了畢生的積蓄。很多時候，大家所看的強積金廣告均呼籲年紀越大，投資便越要保守，所以應選擇低風險的投資。其實，很多苦主均向我訴說，他們明知定期存款的風險甚低，但銀行職員卻告訴他們雷曼兄弟很可信，並說如果雷曼兄弟倒閉，全世界也會崩潰。現在，真的是全世界也崩潰了。他們更說那些產品是低風險的，最後全部苦主皆“中招”。



	我們必須調查為何銀行會淪為祈福黨，竟然採用這些誤導性的銷售手法。我恐怕將來“警訊”節目也要披露一些祈福黨的新手法。我覺得香港淪落至這個地步，實在不太好。所以，首項調查工作是，為何銀行今時今日會採用這種銷售手法？此外，我們也要還銀行的前線職員一個公道。雖然他們亦可能有協助推銷，但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是否上司向他們施壓？上司如何教導他們銷售呢？這是管理階層、銀行高層的問題，其中牽涉他們如何教導職員推銷產品，然後向職員施壓，要求他們銷售產品。所以，我們也要還銀行前線職員一個公道。



	第二個要調查的問題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何以會批准銷售這些產品？全世界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銷售這些產品，連美國也沒有，因為連中介人也對這些產品有所避忌，所以便沒有向散戶推銷，而只是向機構投資者推銷。那麼，為何在香港卻會向散戶推銷呢？難道證監會沒有責任嗎？我記得證監會在這裏說過，不要單憑“迷你債券”這個名稱便當作是債券，大家也要看看其內容。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仍然記得　─　張宇人議員現時不在席，他是最關心香煙問題的　─　Mild Seven這名稱本身也有問題，因為Mild一字會誤導市民，所以政府連煙草的名稱也要規管。可是，迷你債券這名稱卻沒有規管。政府對煙草的名稱也這樣敏感　─　大家都知道，Mild Seven這名稱在香港和日本等地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但政府仍如此關心和留意　─　這次證監會卻說不應只看名稱，真的是“離譜”。為何證監會會批准銷售這些產品呢？這不單是證監會的問題，也是財金官員的問題。為何在政策上會准許香港銀行向散戶銷售這些產品？



	很可惜，我們看不到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證監會或財金官員在這事上有任何歉意，或認為本身犯錯。即使格林斯潘也要認錯，但全香港政府卻沒有任何人認為自己有錯，每個人也覺得自己英明神武，金管局的任志剛也說自己是先知先覺的。我想調查的正是既然他如此先知先覺，那麼他先知先覺地向銀行發出指引後，有沒有監督各銀行有否遵循有關的指引呢？有沒有較發出指引更好的方法來預防這類事件呢？這些都是要調查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任志剛做過些甚麼，我們就是要知道他做過些甚麼和所做的是否足夠。



	說到底，便是為何今時今日的財金官員和政府政策會這麼失敗。我們一向所聽到的政策，都是在監管方面以透明為主，只要有足夠的透明度便可以，而不會從產品是否適合散戶的角度來看，所以差不多所有產品也會獲准銷售。如果香港的財金政策是這樣的話，難怪會發生雷曼事件了。



	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李國寶議員的發言，他更給了我們一封信，闡述銀行界反對我們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理由。他們提出的第一個理由是這樣會令幫助苦主的資源有所轉移和減少，以致拖慢賠償工作。我不禁想到為何銀行突然如此英明神武，竟變成了幫助苦主。可是，我覺得他並不是在幫助苦主，而是在運用資源敷衍苦主，令他們暈頭轉向，我真的替那些苦主感到悲哀。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代理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請保持肅靜。






李卓人議員：由此可見，銀行界是有資源敷衍苦主的。它們說運用資源解決問題，但我並不覺得它們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處決問題，目的只為打發那些苦主了事，然後便當作已解決問題。對苦主來說，如果他們是要討回公道的話，問題根本並未解決。關於銀行的資源方面，為何它沒有責任增加資源以解決問題呢？資源既可用作協助苦主繼續調解和研究賠償問題，也有助於他們來立法會應訊，有何不可呢？如果說是資源問題，難道銀行沒有責任增加資源嗎？在哄人上當時便有資源，現在要清理“蘇州屎”時卻說沒有資源。這並不是資源問題，而是銀行的責任感的問題，是負責任的問題。



	如果銀行或業界是負責任的話，便應該增加資源。這樣既可方便應訊，也可以好好處理善後問題，而不是加罪於立法會身上，說我們浪費它的資源。葉太剛才的說法更恐怖，便是令銀行沒有資源應付金融海嘯下正常的銀行業務，例如借貸。我覺得這個罪名可真大，每當銀行出現問題，大家便不要碰它，它是無須負責的，一碰它便會影響整個香港經濟。這是甚麼邏輯呢？銀行就像是完全無須負責一樣。



	代理主席，我最不喜歡銀行這種態度，猶如脅持人質般。銀行脅持着那些苦主當人質，聲稱會解決問題，但一旦我們展開調查，它便會把人質推下山崖。為何要這樣做呢？情況當然沒有我說的那麼生動或極端，但事實確是這樣。銀行現在便是要告訴社會人士，一旦展開調查，便會把人質推下山崖，不予理會，也不會討論賠償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世界哪個地方是在調查期間不能討論賠償問題的呢？大家一向也是一邊進行訴訟，一邊討論和解的，在香港的法治制度下一直也是這樣做的。試問有些甚麼可以阻止討論賠償和調解呢？所以，不要使用脅持人質的手段，把苦主變為人質用來威脅立法會。



	李國寶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立法會這樣做會嚇怕私人機構，因為立法會的主要責任是監察政府。第一，我們這次調查的目的也是為了監察政府；第二，除監察政府外，立法會也有責任捍衞公眾利益，由於在這次事件中，銀行有損害公眾利益的嫌疑，因此我們有責任和權力展開調查。我們只不過是履行立法會的誓言。李國寶指立法會的主要責任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私人機構，這種說法是假的。其實，如果私人機構牽涉公眾利益的話，我們也可以調查。



	再者，這亦不是沒有先例的，我不知道李國寶當年有否反對調查短樁事件。除房署外，短樁事件所牽涉的皆為私人機構。我也有參與調查工作，我們傳召了有關的工程師和建築公司，以調查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即使當時事件亦在進行刑事調查，但我們也同時進行調查，因為我們是很負責任地行使我們的權力的。如果知道在調查期間會影響刑事調查工作，我們便舉行閉門會議或是盡量小心，以免觸及某些地方。大家都很清楚在這方面的法律責任，所以是不會隨意行使我們的特權的。很明顯，我們已有調查私人機構的先例，那便是短樁事件。



	李國寶的另一種說法是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覺得他這樣說，真的是不知羞耻　―　現在發生的雷曼事件才影響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哄騙老人家上當，以及一名八十多歲的老人因和解而感到很滿意，這些才是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顏面無存的原因，要淪落至這個地步。我們進行調查絕對不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為大家看看，美國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它也經常調查私人機構，並邀請一些CEO出席應訊，即所謂的fact test。這是很平常的，是民主社會必然出現的事情，所以沒理由因為它們是私人機構或商界便免受公眾利益的監察。



	代理主席，我們認為李國寶的反對理由是絕對不能成立的。最後，我要重申，我們只是希望這次調查可以替苦主取回公道，並以一個放大鏡看清楚整個制度，預防同類事件再次在香港發生。不過，我看到現時小組委員會的人數眾多，根據我多年來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的經驗，人數太多會較難處理。所以，我希望議員屆時要考慮一下，如何在調查真相及工作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因為我們也希望盡快完成這項工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參考短樁事件的分工處理方法，由一兩位議員負責就一個項目提問，而其他人則負責“包抄”，但“包抄”的部份也越少越好，因為相信負責的同事是會負責的。我希望可以盡快完成有關工作，因為我相信苦主或整個社會也期待我們盡快完成這項工作。最後，如果真的能夠引用有關條例的話，我希望調查工作可以有效率地進行。



	多謝代理主席。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行經中環地鐵站時，看到一塊很大的廣告板，寫着“退休保障計劃”。我並非雷曼兄弟苦主，但我今天在中環看到那兩大塊廣告板時，心情是很不一樣的。事實上，除了雷曼或這次迷你債券事件的苦主外，很多人也對現時銀行所推銷的衍生工具產品失去了信心。不過，我也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談談一直以來對調查雷曼事件的看法。



	今天，我們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小組委員會，但最低限度我是在昨天早上才收到李國寶議員的第一封來信，解釋為何他希望大家不要支持。



	我在上周五曾親自向和廣北主席提出同樣的問題，並正面告訴他銀行界似乎一直在閃避這問題。我們看不到銀行光明磊落地說出基於甚麼理據便一定會賠償，或基於哪些理據便不會賠償。當天，我也問和主席可否盡早表現誠意，當中也包括承擔，讓大家清楚知道銀行願意承擔些甚麼，而不是以進行內部調查來拖延。事實上，我們根本得不到答案。所以，今天的投票結果之所以可以預計，是因為整個過程已經代表了結果。



	最近，有些評論指我們投支持票的人後知後覺，現在才爭先恐後的加入戰團，我對這種說法感到非常不滿。事實上，我在9月29日《文匯報》所刊登的一篇文章　―　當時我仍是候任立法會議員　―　我已倡議成立專責委員會。數天後，一些報章指我跟風，追隨民主派，但我當時並沒有理會這些說法。立法會內屬獨立議員和專業議員的同事皆知道，我早已游說他們，並提出理由解釋為何我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對於每位獨立議員的最後決定，我是非常尊重的。我覺得應該還我們這些獨立議員一個公道，無論我們贊成或反對，也不是要跟從政黨，更不是要跟風，純粹是我們個人的看法。



	我首次提及9月29日那篇文章，無獨有偶，在10月10日，我亦就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就雷曼事件展開調查，並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可是，由於範圍過於廣泛，所以我被說服了，認同甘乃威議員的建議只談“與雷曼相關的調查”，所以更為合適，於是我沒有繼續在議案中作出陳述。我對於有些人以不同方式向我們施壓、令我們不投贊成票的這種放冷箭方式，感到非常不滿。其實，我很尊重銀行界作最後的游說，也很細心聆聽。銀行界剛才似乎是說希望我們放它一條生路，請我們不要投贊成票，但我看不到它有任何誠意。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半月，我曾陪同多名苦主前往不同的銀行，而我手邊便有兩宗個案，其中一宗是銀行願意以100萬元和解，這是非常可觀的數字，而該名苦主投資了三百多萬元。我也向銀行說了同一番說話，便是要求它不要閃避，並公開在調查些甚麼。其實，我們都是基於認為苦主的表面證據成立才提出協助。可是，銀行一般的回覆都是要看有沒有錄音帶。所以，在另一宗個案，我們便帶同錄音帶到銀行一起聽，這樣銀行很快便提出了offer。事實上，我們聽過很多苦主的故事，他們均無法拿出書面證據。無論是在法院、仲裁或調解，皆由調解員、仲裁員或法官作最後判斷，關於所判斷的事實，我們並不是要有百份之一百確鑿的證據，因為就民事仲裁來說，我們只須令大家相信其中一方。不少弱勢的苦主，例如剛才談及的個案，他們根本毫無投資經驗；又或是一些我有份參與的個案，一些老人家是自行到銀行投資的。在我手邊的一個最可悲的個案，是一位有數百萬元現款的老人家，銀行向他offer開立一個可以動用2,000萬元的戶口，他現在每天也要平倉，更要每月還款3萬元。這位老人家已經退休。在這事件中，我並不是要求銀行一定要做些甚麼，只是一直強調銀行必須拿出誠意來。事實上，我們調查的目的，除了要為苦主討回公道外，的確是要救助苦主，否則，我們便做不到我們最重要的角色。



	我記得數年前曾協助一些原居民，其中一些人是養雞的。當時政府下令要殺雞，但有些原居民所養的雞只是他們的寵物，於是他們便向我們求助，希望提出司法覆核，有些原居民更要求躺在火車軌上。事件最終得以圓滿解決，為甚麼？我很清楚記得，原因是當時劉皇發議員提出了一個很有智慧的方案，便是每隻被殺的雞皆獲一隻金雞以作賠償，他更勸居民不要把事情弄得太複雜，最後那些苦主便決定和平解決。最後，是由於劉皇發議員不想他的鄉民發生嚴重衝突，躺在火車軌上，事件才得以平息。



	我一直也跟政府說要滅火，而我早前也在報章上提出，希望政府盡快成立一個銀行應變基金。我要求的應變基金並不是由政府支付，也不是由納稅人支付，而是的的確確由銀行支付的，因為這是銀行的責任。銀行應如何表示誠意呢？是用金錢。要解決這個問題便猶如滅火般，要救火便要用水；要解決雷曼事件也要用水，不過，這裏所說的“水”是“錢”。



	有些苦主看過我的文章，把這個應變基金的訴求傳真到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接着金管局便致電給我。我剛在今天午飯後接到一些苦主很具創意的要求，他們希望我拿出這個滅火筒。這個滅火筒代表甚麼呢？火是必須撲滅的。我沒有錢打造一個金滅火筒，但要求每間銀行支付1億元也不算過份，原因是在金融風暴中，銀行在其他方面的投資也輸了不少，而且捐款動輒也達數千萬元，為何偏偏在這件事上卻不作出一些承擔，與政府一起滅火呢？



	我的感覺是，由始至終只是政府向不同的人進行游說，政府的游說似乎比銀行還要積極。我不知道是否由於香港的銀行長期受到保護，所以無須面對這些情況，但我所接觸過的銀行比政府還要官僚，每次跟它們會面，它們都在打官腔，令人實在無法站在它們的角度想，因為根本看不到它們的誠意何在。其實，拿錢出來便是最重要的態度，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要把拿到的錢全部派光，大家都不是這樣想的。



	不過，對於那些表面證據成立、有急切需要或面臨精神崩潰的苦主，我相信只要有一位客觀的第三者在場，銀行應該很快便可以作出決定，這是它們應拿出的道德勇氣。與其在地鐵站內展示大型廣告或在報章刊登廣告以宣傳本身多有誠信，如果它們真的願意承擔的話，倒不如拿這筆錢來成立應變基金充份利用，剩餘的可作為安全網。我認為香港的銀行業界這樣做才算得上有道德勇氣。



	如果銀行缺少道德勇氣，試問哪裏還會有更多香港人將大量現金存放在銀行　―　這其實是百份之一百信任的表現。現在很多老太太也告訴我，她們現在轉購金條保值，這是回復原始的做法，因為她們對於銀行的遊戲規則已失去了信任。



	我希望政府能夠促成基金的成立，但我重申，我們不是要政府補貼，我絕對認為應由銀行悉數支付，這份誠意和責任應來自銀行。



	關於這個小組委員會，我認為有數方面是立法會必須緊守的，亦希望銀行、政府和苦主可以信任立法會議員。第一，我一直希望檢討金融體制的法律漏洞，除了追究責任外，也防範日後濫賣廣告和銀行職員須滿足生意額等我認為非常不符合專業操守的行為。第二，證監會等機構是否監管不力，存有疏忽問責的問題？第三，銀行的專業操守及它們如何訓練可以銷售巨額迷你債券的職員的過程必須公開，以研究是否符合資格和機制。第四，我們都很清楚銀行擁有很多業界和客戶的資料，我希望立法會（而我也會）盡力在尊重所有不牽涉此事的人私隱及銀行界可繼續穩健地在香港運作的情況下，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調查權力。



	事情發展至今，我只可以說銀行相當官僚，而政府亦以過於傳統的官僚方式，單從其專業研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其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銀行甫開始便拿錢來撲火，事情便可能不會發展至今天的情況。為何會發展至今天這個地步？解決問題的關鍵其實是時間，銀行和政府不斷叫我們多等兩個月、3個月，但那些苦主卻等不了，為甚麼呢？除了在經濟方面等不了外，今天可能有些沒有出席的苦主的精神狀態也等不了。



	我很擔心再過一個月，有些苦主可能會精神崩潰。我不希望看到悲劇，所以別無他法，只有向政府和銀行施壓，並清楚表達這個信息。如果在調查過程中真的發現銀行營銷時有問題，利用香港法例的漏洞，甚至故意利用促銷手法向一些不適合購買迷你債券產品的客戶推銷，我認為政府必須嚴懲，而不止是譴責。當一個機構的誠信出現問題，經過調查後，是應該把標準提高，這樣市民才會重拾信心。只要日後再沒有這些漏洞，大家自然會再次把存款放在銀行。



	因此，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除滅火外，亦要考慮如何重拾市民對銀行的信心。多謝代理主席。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收到一封電郵，有一名苦主要求我一定要代他把一些事情說出來。我對於是否要說出來，也掙扎了一會兒，不過，我最後覺得，把事實說出來也沒有壞處。



	在雷曼的產品中，有一種名為“精明債券”，而精明債券是以雷曼作為信貸掛鈎的參考機構。這種精明債券的發行人是一間公司，名為Victoria Peak International，這間Victoria Peak International的控股公司是摩根士丹利，而摩根士丹利也是這精明債券的調期擔保人之一。陳家強局長的太太正是香港摩根士丹利內數位最高層之一。



	我為這名苦主把事情說出來，因為他說他覺得由陳家強局長考慮及主理整個問題，他沒信心，他覺得會有偏頗。當然，我認識了陳家強局長十多年，我對他在這方面的信心，可能比該名苦主大得多，但我們為何要成立雷曼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並且須有傳召權呢？這便是我們現正進行討論的關鍵問題。



	我們成立了小組委員會，所以我們已決定進行調查，即使大家否決今天的決議，其意義也即是我們必定會進行調查的，不過，在我們邀請別人前來協助調查時，他們願意來便來，他們不願意來便不來；或是他們不願意帶備文件，便不帶；又或他們不願意帶某些文件前來，便不帶來。我不知道同事們會否覺得這樣的情況有很矛盾、很荒謬的地方。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以我十多年來累積得、曾參與過數次引用強制權和調查權的、簡單的立法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把經驗套用到這次事件，我們初步最少有四大理由，說明一定要具備強制的權力，才能進行全面的調查。第一，很簡單，根據香港某些法例，有些文件是須予保密的。我剛收到一些文件，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任志剛總裁回覆我們的，他說“上一次涂議員向我提問關於跟銀行自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之間的通信，我不能提供給你，因為根據金管局的條例，這是要保密的，恕我不能提供給你。”這不是他首次引用保密條款，來拒絕向立法會提供一些對我們審議法例或瞭解事件真相很重要的文件。



	大家也會記得，任總裁當時說他自己先知先覺。我是輪候提問的第一位議員。我說既然他先知先覺，那麼，他當時有否向銀行提供資料，又或提醒它們應自行把雷曼產品訂為高風險的產品？他說有，他當時跟它們有e-mail及信件往來，當然亦有很多是口頭對話，即跟那些銀行總裁、大班等進行的對話。我說，如果他仍有一些紀錄，他可以在刪除最重要的資料例如銀行名稱等之後提供給我們，讓我們知道他當時是如何先知先覺，讓他可以“威威食雞”（我當時是對他說出這些字眼的）。他答應回去查找一下，看看有沒有。最後，他找出來的答案是“對不起，根據金管局的條例，我不能提供給你，是要保密的。”



	我要取得這些文件的原因很簡單，便是我們可以看看，在其中一個事件的開始或過程中，是否有哪一個位置本來是可以防止這事件發生的呢？我們現在連那些e-mail、信件、文件等也沒法取得到，因為要保密。可是，如果我們備有傳召權，根據以往的慣例，我相信是大有可能取得到這些文件的。



	第二個理由是，以傳召權傳召到來的官員是“人人要講真話，責任自己承擔”。如果他們說謊，是可以被刑事檢控的。正因如此，以往，在我們沒備有傳召權，沒有指定要宣誓並在宣誓後須說真話的情況下（我也不是說官員一定不會說真話）官員大多數會根據government line行事，即政府要求官員大致上對事件定性為何，一致認為何時發生甚麼事情，何時政府怎樣怎樣的，全部細節便隱藏在一個所謂政府的整體角度內，個人的看法是不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瞭解整個過程中，例如......且讓我稍為岔開，在其他事件中，我們會發覺被傳召的人原來會有所謂“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表現，例如當某官員被傳召時，他知道要說真話了，他會把自己作為這個職位的官員時所說過的話，原原本本的來向立法會說出。在立法會內，官員亦可以文件證實他當時曾提醒某些委員會的主席，例如說那些雷曼債券是要不得的，不要推出。有關主席可能說，不是的（他可能會說香港是金融中心），況且，“過水濕腳”，不推出的話，香港怎會有稅收？不行，一定要推出，無論有多大風險也要推出，寧願作較緊密的監管。他當時可能曾要求某人作更緊密監管，但最後卻發覺原來第一，是作出了批准，但監管機構卻沒有跟進；及第二，又或有人曾提醒他，說這些產品是危險的，但他說他不知道。



	然而，到了被傳召及立法會要索取文件時，所有前來的官員也須把自己知道的相關資料提交出來，他們只能說真話，也只能說出他們曾說過的話。大家也許記得，以前在新機場開幕時發生的混亂事件中，有數名官員真的曾經在內部說過當時不能開幕，否則便死定了。最後怎麼樣？最後，委員會稱讚了那數名官員。當時大家也記得，有些官員當然會被譴責，怎可能這樣也可以開幕的？這是第二個原因，便是“人人要講真話，責任自己承擔”，而不是提供政府的整體觀點。


	第三，我們須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證人，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問銀行一些問題，它其實是可以回答的。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問銀行，這些產品可賺取多少佣金？當然，在一般情況下，銀行會覺得這些商業上的事情，可以不說的便最好不說，不過，如果立法會邀請銀行談話，不說又不大好。到了最後，銀行的法律顧問會告訴銀行的上層“總裁，即使你想說，我們也是不能說的，因為如果立法會沒備有傳召權，而我們前往立法會說出我們跟另外一些機構的分佣制度　─　由於這屬於商業的保密範圍內　─　我們是不能夠說的，如果說了，便會被另一間在香港以外的公司控告，所以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有人說，最近，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法律顧問乘飛機來香港的公司，告訴他們甚麼可以說、甚麼不可以說。因此，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們才能夠查清楚真相。我只是舉出一個例子而已。



	第四，我們千萬不要假設很多來立法會當證人的人，是十分不願意的，以為人人都不願意，所以我們要傳召他們，他們才肯來，這些只是其中一種的證人，我們稱他們為不情願的證人，不情願交出文件者。但是，亦有很多證人是掌握真相，是願意來作證的，有人甚至會主動寫信告訴我們他掌握了甚麼真相。不過，他附帶了一個條件，便是立法會一定要傳召他，不傳召他不行。例如他說，我是前政府官員，正在領取長俸，我知道一些真相，但我要遵守保密制度　─　即保密的法例，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訂立的法例當中，有一部份也是關乎這方面的　─　我是不能說出政府當時的施政是如何的。但是，如果你傳召我的話，我很願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說出來，因為我在發生事故前自己也有一些警惕，希望我的接班人如何、如何的，不過，我的意見沒被接受而已。這是我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夠說的，因為那是關乎政府內部的運作，而他是受到保密法例所規管。否則，他可能會失去長俸，甚至被控訴。



	另外的情況可能是，有些銀行的個別職員（因為他們有些人亦曾與我聯絡）向我表示他知道真相　─　當然，他是個別銀行的職員　─　不過，他又說，如果立法會不傳召我，不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保護我，涂先生，你想我沒命嗎？我前來立法會，便已承擔了一個“乞人憎”的角色，我的同事會不喜歡我，好像我在指證自己的同事般。他又告訴我，確實有很多同事在上司的壓迫下，要達到配額，如果不推銷的話，便會被開除。很多位同事都是這樣的。這情況令我聯想到數十年前，警察貪污的情況：會讓你打開一個袋子，發現內裏有一筆錢，如果拒絕受賄，明天便會沒命。根本上整個制度是每名銀行職員也要推銷這些產品，不能夠拒絕。問題只是該職員遇到的是甚麼顧客、如何向該顧客推銷、有否依足手續來處理而才會出現不同情況而已，便是這樣了。所以，這些職員要在有保障下才肯前來作證，我們稱他們為願意的證人，而以往亦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由於我們知道《權力及特權條例》會賦予一項很大的權力，所以我們必須很小心運用。我們以往均很小心地甄選證人。當然，有很多證人願意說出真相，可能是基於分贓不均、基於含血噴人、基於報復心態、基於很憎恨老闆、甚至基於本身作為老闆的二奶，但被拋棄了等甚麼原因也有（的確有此類證人願意前來或寫信給我們的），他們會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而前來這裏。我們會很小心甄選是否傳召某個證人，也須考慮給予他這項特權後，他會否在這裏不斷中傷銀行、不斷說謊話、不斷誤導議員和大眾。我們會很小心、很小心地運用這項權力，因為他是受到保障的。正正基於這個原因，我們這個委員會過往均很小心甄選證人，我可以向大家承諾，民主黨（包括我本人在內）處理過這麼多次這類會議的事項，我們知道當中的奧妙與利害關係，我們並非針對銀行，更不是針對個別銀行。



	就剛才同事提出的一些觀點，我想與大家研究一下，剛才有一位同事表示，如果運用這項傳召權，便會把這裏變成一個法庭。很坦白說，長久以來，我們曾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十多次，從來沒有一次把這裏變成了法庭。不過，我們要查出真相，要就一些很重要、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進行調查，如果我們不能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們根本無法進行這項調查，我們並非要把這裏變成法庭。過往在這方面有很多例子均足以證明。



	有人提出的第二個論點是，這樣是否便會令立法會無限地擴大其調查範圍，尤其是針對商界，令商界的遊戲規則完全改變？李卓人議員剛才舉了一個例子，也許我再向大家多舉一兩個例子，讓大家易於明白。我們調查短樁事件的時候，曾傳召很多有關的建築公司，即我們所謂的打樁界，我們翻查過他們很多合約、很多處理手法，當中很多是私營機構，甚至大型建築公司也有。此外，就新機場開幕大混亂事件，由於我們要就諮詢系統進行調查，所以我們取來了所有合約，詢問過他們的consultants、外判公司等，以及所有事情。還有，就機場外勞事件，我們詢問過很多與安排外勞有關的公司。從這數個例子，我們看到立法會曾經傳召一些私營公司。不過，在傳召私營公司的時候，我們同樣審慎，甚至更審慎地行事。



	此外，還有提出的另一個論據是關於外資公司的。李國寶議員剛才說，一些屬外資公司的香港銀行，如果也要傳召他們，那豈不是把一些外國公司的商業機密在香港披露了？大家可察悉的是，第一，這做法本身受很多普通法的案例所轄，案例包括最知名的Chase Manhattan Bank案件；第二，事實上，外資公司在不同地方要面對當地的議會（立法議會），要因公眾利益而接受調查，要到議會為銀行在當地的分行交出一些所謂架構或機密的資料，這絕對不是新鮮的事情。



	譬如英國Parliament做過很多這類事情，美國國會亦做過不少，我們斷斷不能說美國和英國可以做，但香港只是一個這麼細小的地方，是否有膽量要求一間美國或英國銀行的總公司，把一些機密文件交出來呢？香港是否不想繼續在金融界立足呢？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因為如果我們要做國際金融中心的話，我們便有責任調查清楚這事件。既然其他金融中心沒有大量銷售這類產品的情況，我們為了保障香港和國際投資者，便應該查清事件。所以，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唯一和必要的手段。





梁家騮議員：據我所知，立法會這個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現時有25位委員，我也加入了。我差不多是在最後一天才加入，也差不多是最後一位加入的議員。近來，很多記者追問我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心想，明眼人一看，知道我的性格的，而我是在最後一刻才加入的，便會看得出，在我加入的那一刻，其實已決定了要贊成，否則，便真的是浪費時間了。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請保持肅靜。





梁家騮議員：在此之前，我已經聽到很多業界和社會的聲音。很多朋友，即使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也是苦主之一。例如，我們是當醫生的，我只懂得拿手術刀，金融方面的東西，我其實是不認識的。有很多業內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已經退休、年長的醫生，都有被誤導，把大部份積蓄投資在這些債券之上。他們只可以苦笑說這些“迷你債券”原來真的是“迷惑你的債券”。也有一些醫生朋友說，他們照顧了多年的病人，近來看醫生也要賒帳，便皆因這些“迷惑你的債券”所致。



	數天前，我與一些苦主討論過我對這個小組委員會的理解，希望他們不要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我希望各位議員亦不應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今次事件涉及近4萬宗個案。有些苦主明顯是被銀行誤導，但我也明白有些所謂苦主是明確知道投資有風險，過去亦從這些投資得到比普通債券更多利息和利益。究竟在個別個案中誰是誰非，我覺得並非這個小組委員會適合處理的問題，而追討賠償，是應由個別苦主因應他們各自的情況跟銀行商討，甚至進行訴訟。



	但是，這些被誤導的苦主大多數沒有能力或有效的渠道找出重要的資料，正如剛才有些同事所說，例如金管局和銀行之間的溝通等資料，所以他們個別進行訴訟時，是沒有能力取得資料的。這個小組委員會其中一個功能和責任，最主要是尋找事實的真相，除了建議改善機制，避免同類事情再次發生外，亦提供這些文件，將那些受誤導的苦主置於最有利的位置。我相信這小組委員會沒有能力要求銀行作出賠償，它只可以尋找真相。但是，我相信這小組委員會的運作跟其他所有和解的建議，例如葉太提出某些回購方案、政府提出的回購方案、各種調解、仲裁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我也向各位苦主解釋，我自己打官司也花了7年，至今仍未結束，他們亦須有心理準備，有很多之前提出的方案可能只是空口說白話，最終可能要在法庭相見，而且有可能要用上3至7年的時間，才能取回他們的賠償。這小組委員會基本上可以做的事情，便是把他們置於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至於是贏是輸，真的要視乎他們個別的情況而定。



最後，我聽到政府和銀行業界的憂慮，為免好事變壞事，我跟其他議員，即甘乃威議員等溝通過，也得到他的承諾。他說，每當觸及敏感資料時，這個小組委員會應善用立法會給予的權力，在必要時進行閉門會議，以避免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要說的，就是這麼簡單。多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主席，今天我發言主要是回應李國寶議員的說法，可惜李國寶雖自稱代表銀行界，卻在發言後便走了，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事，他應該聽聽立法會議員的說法。



	在今天和昨天，李國寶說，如果立法會通過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會令銀行界難以集中資源，處理投資者的問題。因此，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銀行，亦會造成壞先例，可能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大家要瞭解議案會對香港帶來嚴重後果。



	坦白說，雷曼事件出事已接近兩個月，受害事主申冤、求助、奔走、請願、哀哭、下跪、遊行、示威，甚麼卑躬屈膝，甚至表現出痛不欲生的事都做過了，雷曼事主當中，大家看到有不少是白髮蒼蒼的長者，涉及有血有汗的棺材本，但他們這段日子的努力和辛酸得到了甚麼呢？只是政府部門、金管局、證監會的推卸責任，只是銀行界的冷漠和拖延，到今天為止，從市面看到的賠償不足50宗，而且很多都是政黨表示要控告銀行後，才能得到銀行私下的和解與賠償。由此可見，這些賠償是為了掩口，是為了避免在法庭暴露銀行一些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不良（甚至可能是欺騙的）手法。



	一大羣可憐的老人家，如果是用了他們畢生的積蓄相信銀行，甚至相信推銷員的甜言蜜語和保本承諾，結果損失了他們畢生的血汗，任何有良心的人，也包括任何有道德的銀行家，怎可能沒有惻隱和羞耻之心？怎能視這一羣最無助的老人而不見呢？今天，很多可憐的長者即使能獲得賠償，但能取回的部份，能何時收回，已不可知，而結果已經毫不保本，甚至血本無歸。當然他們仍然心有不甘，仍然要調查真相，要尋求受欺騙、受蒙蔽的過程。當中，政府是否嚴重失職，讓銀行向長者推銷高風險的雷曼票據而陷長者於投資黑洞；當中，銀行有否利字當頭，為求業績，不擇手段，把很多長者或客戶都拉落水，甚至連棺材本都吸入高風險的投資中，連自己的街坊、老主顧都陷其不義，臨老不能過世，終日用遊行伸冤苦度晚年呢？



	面對長者或客戶的苦痛，立法會不能麻木，不能讓他們失去血汗之餘，也失去真相及失去公義。如果李國寶所代表的銀行界，說調查會影響其集中資源處理投資者的問題，我們想問：“過去這兩個月，你集中了這麼多的資源，你處理了多少投資者的賠償呢？過去，你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力資源，全行皆兵，人人推銷，永不落空，如今被立法會調查才發覺你自己人手不足，資源不足？”過去，銀行界賠償雷曼，往往只聞樓梯響，不見錢下來，直至立法會要用特權調查，才開始，慢吞吞的，就不足50宗的公開賠償，以為立法會執行《權力及特權條例》降溫，為反對立法會調查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從中可見，當前這樣的賠償並不真誠，反而，李國寶反對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說《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影響銀行集中資源處理投資者，其實帶有恐嚇成份，即是告訴立法會，有調查，就無賠償，調查越久，賠償需時越久，不是我不想賠，而是無人手賠。銀行界提出這樣荒謬的邏輯，這樣偽善的理據，我為銀行界感到難堪和羞愧。



	李國寶說，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銀行，會造成壞先例，可能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是，香港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即使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心，即使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美國，也曾在今次的金融海嘯中，傳召雷曼兄弟前行政總裁出席國會聽證會，向國會陳述意見和接受質詢。


	傳召銀行界，並不是胡亂運用立法會的特權，而是為了尋求真相和公義，為了修補香港金融銀行業的重大漏洞，修補和追究政府無論金管局和證監會在監管過程中的錯失和責任，讓受害人即使錢財已失，但仍然要有公義在。



	事實上，美國國會傳召私人機構出席聽證會，不自雷曼兄弟開始，今天，《信報》練乙錚的文章中，已提到兩個重要的例子，即1999年至2002年間，發生於美國世通長途電話公司的會計訛詐事件，以及發生於2006年惠普電腦公司的醜聞，兩大公司的最高層都被傳召到國會作供，協助國會立法和修法。



	為甚麼美國國會傳召雷曼、傳召世通、傳召惠普，在美國和世界都沒有聲音說過，傳召會影響美國金融中心的地位，便成為壞先例，為美國帶來嚴重的後果？李國寶先生是國際的銀行家，他在美國也有各種金融和銀行聯繫，卻說出這種不知所謂的謬論和歪論，這是在恐嚇的同時作火上加油，只會加深民眾因他的說話而對銀行界的不滿。銀行界推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手法，拖延賠償的手段已惹來聲討和憤怒，如再加上李國寶先生火上加油的言論，拒絕立法會調查的立場，是令人徹底失望，難道銀行界在這金融海嘯中，毫無反省？難道銀行界不應有道德和業務的責任來協助立法會的聆訊？難道銀行界可以高高在上，用各種恐嚇和荒謬的言論，讓立法會不能通過，查無可查，便可像鴕鳥一樣，將金融的漏洞掃入地氈底，以為如此便可以消滅天下人悠悠之口？



	剛才陳家強局長說，立法會調查會阻礙政府監管機構的調查，坦白說，立法會不單要調查銀行推銷雷曼的手法，更要調查政府的監察機構，包括金管局和證監會在事件中有沒有失職失責，甚至包括陳家強局長所代表的政府，因此，金管局和證監會也應成為調查對象，以政府監管機構正在調查為理由而要求立法會不去調查，不使用調查特權，放棄監管政府的天職，這是軟弱無力的說法，也顯示政府理屈辭窮。



	主席，今天，是立法會重要的日子，它將履行其對選民及市民的責任，行使其權力，徹查雷曼事件的真相，不單是為了賠償投資者，更是為了堵塞漏洞，更是為了社會的公義，而公義只在全部真相水落石出之時，才能充份地彰顯。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數天前，陳家強局長在一間電台的節目中表示銀行界非常擔心，今次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說將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帶來影響。



	主席，可惜局長沒有說清楚會帶來甚麼影響，一如葉劉淑儀批評張建宗局長一樣，只是拿着炸彈嚇人，但問題在於實質上會有何影響呢？他又沒有向人解釋一番。



	主席，我今天要向局長說一聲，依我個人意見，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真的只會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帶來正面影響，那麼帶來正面影響又有何問題、有何不利呢？局長為甚麼在電台不深入講解這個問題呢？反而只說有很大影響，沒有說出真實的內容，也是靠嚇而已。因此，我覺得這顯現出政府不負責任，是不公道及不公平的。因為立法會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接着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話，只會使這件事真相大白，令它可進行公公正正的聆訊及調查，令這件事無論內外、從苦主至銀行，以及政府的監管機構，所有行為及監管工作，均可以顯示出來，這才可確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政府、特別是陳家強局長只說有影響而不說出實際情況，只令我覺得政府想把事件的真相隱瞞，想用一塊遮醜布來把這件事遮住。不過，我想對局長說，他現時想要用遮醜布亦已遮不住了，因為金融海嘯已把問題完全吹散，所有醜態及醜聞均已全部暴露，因此，要遮也遮不住，所謂紙是包不住火的。到了今時今日，局長反而要正面鼓勵銀行界，堂堂正正、坦坦白白地把整件事件公開交代，讓苦主、社會大眾得個清楚明白，這才是一位負責任局長的做法，但很可惜，局長只想掩飾這件事來挽回國際聲譽，這做法反而是破壞、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主席，我覺得今天多位同事支持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雷曼事件，其實當中還有很多重大意義，這正正與局長剛才說的4點反對理由相反。第一，局長提到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時，便不能促成回購。



	主席，這件事發展至今已兩個月，回購及賠償的個案有多少宗完成呢？如果不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在進展上的現象其實可說是拖得就拖，並沒有得到解決。因此，不要說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拖慢進程或影響回購。事實上，現時已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分別。




	第二，局長說會影響銀行不能集中人手處理這件事，因為要調派人手應付聆訊。主席，我們今天只聽到銀行界不斷出現裁員的聲音，如果真的人手不足便不要裁員，對嗎？事實上，有否人手處理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只不過是藉口，我想，問題是在於有沒有心，如果有心便自然可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心，是否有人手也不能解決問題。現時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曾解決多少問題呢？沒有人出席立法會的聆訊，又解決了多少問題呢？因此，所顯示出的是，這些只不過是藉口而已，局長竟然作幫兇，幫助加強這些藉口。



	第三，局長說會阻礙調查機構。主席，多位同事剛才已說過，我們期望不單是調查銀行本身的運作，有否出現誤導、欺詐等行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調查一下政府究竟有否一套監管機制，能有效地監管金融中心的運作。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反而是將來調查的重要目的之一。



	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也引用一些以往經驗，我自己亦有些經驗，我曾參與有關外傭備受超級剝削的小組，當時有一些外勞前往法庭應訊，我們同事亦設立一個專責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卻完全沒有阻礙任何工作的進行，各方仍運作得很順暢，各自進行。我覺得在這過程反而可以協助勞工處研究如何有效地檢討整體外勞政策，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今天引用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我總覺得，各個有關的監管當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等，必須徹底檢討自己的運作，究竟過去有否失職、失責，有否後知後覺，還是不知不覺地被銀行亂用這些債券來欺騙苦主呢？最重要的反而是這方面。因此，如果說會窒礙市場，我覺得這是很難令人聽得入耳及作為被接受的理由。



	第四，局長說避免節外生枝。主席，我不知道節外生枝的意思為何？我覺得如果銀行基本運作是沒有問題，被人調查又有何妨呢？是不會有事的，便是這麼簡單。除非局長擔心他們的問題是無底深潭般深，如果調查出來，不單這處有問題、那處也有問題，這才會節外生枝。局長是否害怕這些情況呢？是否害怕被我們調查事件時，原來發掘了一件事後，又發掘第二件事，最後發覺原來事事有問題，那麼便不知怎麼辦了。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局長便值得憂慮，因為不單有這麼多苦主，原來還憂慮監管機制也存在問題。但是，一位負責任的政府官員或局長應面對現實。即是說，有問題時，便應面對問題，設法解決，而不是逃避，不是把自己的頭埋在沙堆作鴕鳥便算。



	正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如果大家，特別是銀行界、政府官員及監管機構，過去所做的事完全沒有問題，完全可以公開的，為何不讓我們調查呢？為何不讓人把整件事和盤托出，令所有人也覺得只是苦主自己貪心，而不是銀行的錯，豈不更好？不但可以還銀行界一個清白，並且可以還政府一個清白，證明監管原來是完整無缺的，這豈不更好嗎？為何我們不是這樣正面來看問題，而是負面地看問題呢？主席，所以，我全力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希望還事件中某些人一點公道和清白。



	同時，我亦會見過數位苦主，跟他們傾談過，他們覺得是一而再、再而三被銀行職員游說購買的，當時職員沒有說過那些是債券，而只是息口較高的另類定期而已，是沒有問題的，亦無須擔心。可是，無須擔心卻變成現時的後果，這些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很多人是以這筆錢作為退休後的生活費，但今天竟然這樣全數沒有了，你說他們可以怎麼辦呢？



	剛才有同事說，這羣苦主不單在經濟及生活上出現問題，最慘的是精神也出現問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精神出現問題後是很難治好的。所以，這件事不能再拖了，要盡快處理。我們同意局長所說，要盡快幫助苦主取得賠償，得到應有的回報，這是同意的，但這不等於不要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把事情弄個清楚明白。因此，今天有同事問，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令業界或對香港社會形象帶來損害？我覺得，每次我們討論引用這《權力及特權條例》時，反對聲音都是這樣說的　─　是真的，過去多次事件中，有人反對時，差不多每次都這樣說。我想問那些反對的同事，回看歷史，我們多次引用該條例之後，我們的聲譽如何呢？有否因此而受損呢？還是相反地令我們有更好的形象呢？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呢？如果沒有，我真的希望大家在表決前重新檢討、反省，重新看看這些事例。



	香港須有法治，須有完整的法治精神，然後才會有進步，才能確立社會地位和國際聲譽。我希望我們今次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後，同樣地能促進一個更健全、更美好的國際聲譽。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不止一次公開（包括在這個會議廳內）表示我持有與雷曼有關金融產品，但並非是由我親自購買的，我也沒有作出投訴，而且不涉及現在被投訴的20間銀行。所以，我一直的立場、看法和目的跟其他香港人一樣，就是想看看今次事件反映制度上出現的漏洞、可以汲取甚麼教訓，以及如何完善制度。



	主席，我覺得歷史往往跟我們開玩笑，今天是11月12日，9年前（即1999年）的同一天（11月12日），美國當時的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法例，廢除在美國已經有66年歷史的“Glass-Steagall Act”，這項法例是在1933年通過的，當時美國經歷經濟大衰退，政府為了保障銀行存戶而通過了這項法例，禁止銀行“撈過界”，不讓銀行經營保險或投資等業務。



	但是，銀行界一直反對這項“Glass-Steagall Act”，覺得會影響銀行的發展。所以，經過66年的爭取後，終於在9年前的同一天通過廢法，容許銀行經營投資和保險業務，導致二十一世紀出現一個新詞語“financialization”。這個字是甚麼意思呢？即是金融界不是進行真正的金融交易，而是“炒炒賣賣”，將很多產品透過金融包裝，產生出我們今天經常說的那些有毒產品，含有甚麼CDO、SIV等含有高風險或壞帳的產品經過包裝後，變成很時髦的金融產品，透過銀行售賣給散戶。所以，主席，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和9年前同一天在美國通過的法例十分有關係。



	此外，主席，我們最近看到美國舉行大選，很多時候，奧巴馬也引用一句說話，他說：“Wall Street greed, main street suffer”，即是說華爾街的貪婪，令其他人付出代價。



	我們看到因為金融泡沫一直炒賣，有些人說銀行不務正業，我不會使用一些比較過份的詞語來形容，但事實上，銀行的確......本來小存戶以為是一些很穩妥的定期存款，接着卻被移至進行很高風險的金融產品買賣，所以當全球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倒閉時，我們香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便是這羣雷曼兄弟苦主。我也想告訴大家，他們牽涉的不僅是金錢上的損失，有很多人須靜悄悄致電我們的寫字樓，因為她們不敢告訴丈夫，所以要等丈夫上班後才可以致電給我們。很多家庭受到很大沖擊，有很多人本來是等着把這筆錢作醫療上的用途，或供子女讀書等。雖然銀行說如果有特別需要，便會盡快賠償，但我今天可以告訴局長，如果你走到樓下，隨時遇到那些苦主告訴你他已經71歲、患有甚麼病等，我剛才上來前也看到有很多人的個案仍然是未獲處理的。



	主席，我想指出，事情發生至今已經兩個月，其實進展也較為緩慢，而且並不理想。監管機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認錯，更沒有解釋為何如此複雜的產品，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　─　其他地方很少　─　會售賣給散戶的。



	主席，我覺得最經典的是，我們特首在電台上說了一句話，他說：“有些人”　─　他是這樣說的　─　他說：“有些人以為它是迷你債券，但其實是很複雜的衍生工具。”主席，我真的要問一句，這究竟是特首亂說，還是證監會胡亂批出呢？怎可能一方面以迷你債券的形式批出這些文件，容許它透過銀行銷售給一些只能承受低風險的客戶，但同時我們的特首又可以公開在大氣電波告訴大家，有些人誤以為它是迷你債券呢？


	主席，當這次社會事件　─　主席，我用“社會事件”來形容，因為銀行公會的代表在報章上表示這是社會事件　─　主席，我想指出，當社會出現如此重大的事件，我們立法會怎可以不履行我們的職責呢？我們的現行制度是以披露為本，只須披露風險便可以，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很多專家、金融專家告訴我們，對於如此複雜的產品，他們也不明白，這樣怎可以有足夠的披露，尤其是那些年長的、我們看到苦主當中，有很多文化水平較低，而很多人根本看不到如此細小的文字，再加上如此複雜的情況，如何期望前線員工向這些人解釋呢？



	同時，如果銀行制度根本是期望前線員工每天、每星期或每月售賣多少這些金融產品才能取得一定的回報，在這種制度下，如何能夠同時令披露為本的制度得以運作呢？一方面要多售賣一些，另一方面又要披露風險，這是否互相矛盾呢？主席，這些都是系統性的問題，我們每次要求銀行提供有關內部指引，或對於產品的風險評估，究竟是否認識有關產品才銷售給客戶呢？但是，這些銀行也不能提供這些資料。主席，如果我們立法會不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要求銀行提交有關資料，我們又怎會知道呢？銀行一方面向客戶推銷，表示客戶可以在定期上多賺一兩釐，究竟銀行同時能收取多少佣金或回報呢？銀行與客戶之間是否存在着利益衝突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主席，這是很重要及關鍵的問題。



	主席，到目前為止，事發已兩個月，我寫了很多信給所有銀行，除了有一間銀行私下告訴我其佣金為多少外，沒有其他銀行願意說出來。主席，我不知道這是否它們所說的機密或商業機密，說了出來便會影響銀行或香港的金融地位的。但是，人人一聽便明白，這些事實及資料其實與整體制度有關，制度是否完善及有系統性的問題，與我剛才提到的完全有關，但至今時今日，主席，我們也看不出究竟。我寫了很多信及做了很多有關新聞發報，認為應該有法治制度、程序及公義，最少應由政府提供調解及仲裁的平台。固然，政府接受了部份意見，進行了調解及仲裁，但所做的，只屬於一種很“縮骨”的調解及仲裁，只協助已立案的少數受害人做事，而且只是文件上的仲裁，這是不能解決事實的爭論。所以，對苦主來說幫助很少，對解決問題的作用亦很少。



	主席，基於我剛才說的種種原因，希望同事明白，不是我們要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和梁耀忠剛才的發言其實是一樣，調查有甚麼大不了？其他地方也有進行。在公開公平的制度下進行調查其實才符合法治精神。所以我不能同意葉劉淑儀議員剛才發言，表示這樣做，須要求政府撥款，即使要求政府撥款，我們也要調查真相，查出政府要負上多少責任，我們才要求政府負責哪部份及所需錢多少，我不覺得應在現階段討論政府應撥款多少，現階段我們應追查事件的真相，如何分攤責任，然後才還苦主一個公道。主席，我亦希望透過在議事堂或向電視機旁的苦主說，前路艱難，不可以期望太高，即使我們今天通過這項議案，這也是非常畸形的一個調查小組，因為以往但凡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會有限人數，有分工及系統，但今次，因為立法會當時反對成立專責小組，後來接納吳靄儀建議的小組委員會形式，而因為小組委員會不限人數，便有二十多名委員。請想一想，每次會議有二十多人，每人說兩三分鐘便要轉人發言，想追查事實真相的線也中斷，怎可能有效率、有系統地調查真相？我們並非不想迅速、並非不想知道最終真相，但事實上，很多客觀因素並非在我們控制的範圍內，即使我們盡力，能盡的力可能很少，因此，不可以、亦不希望大家期望過高。主席，不過，這不代表我們不應該履行本身的職責。



	主席，我亦想對銀行方面說，我很小心閱讀由銀行公會在報章發出的廣告，我亦小心閱讀李國寶議員的函件，銀行公會的廣告表示要平衡客戶、股東及員工的利益，維護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重要基石的法治精神及市場經濟運作。我曾出席銀行的酒會，聽到銀行高層苦口婆心地對我們說，他們非常心痛，香港為甚麼沒有了法治？我想對他們說，立法會其實是在履行它的職責，它是香港法治制度的一部份，當事件發生至此地步，他們是沒可能逃避這個責任的。



	因此，我希望銀行方面理解，大家也有本身的職責，銀行進行了內部調查，應賠償的，銀行便應賠償了；當立法會聆訊銀行方面時，我相信從9月至今，大概要12月才會傳召有關銀行。所以銀行應該已做妥提交金管局的報告，也應完成所有內部調查，應賠償給客戶的，亦已賠償了，因此不會阻延銀行的工作，回購方案應在12月初出爐，至我們真正邀請銀行出席聆訊時，已經遠遠超過它們工作的時限。



	對於李國寶議員信件的內容，表示此舉會介入私人商業機構運作，會造成很壞的先例，這與陳健波剛才的發言一樣，我亦想對陳健波議員說，如果他有留意立法會以往的專責委員會，其實，我們曾調查牽涉私人機構的社會事件，張文光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提出了很多例子，外國很普遍，所以絕對不會是壞先例。如果大家擔心，可以翻看立法會以往的專責委員會所做的工作；而如果恐怕會影響同時進行的司法程序，甚至刑事檢控程序，立法會秘書也會向我們提供很好的意見，這絕對是有先例，不會影響其他利益的。



	主席，我代表自己及公民黨同事向立法會其他同事作出呼籲，今天也表決贊成，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藉以調查事情真相，像溫總理所說般，“汲取教訓”。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你們必須保持肅靜。如果你們要繼續留下，請不要再發出聲響。





湯家驊議員：我想補充我們的黨魁剛才的說話，便是很多人擔心一些曾公開表示會支持議案的同事屆時可能會失蹤，所以，我除了向同事呼籲要“轉軚”支持這項議案外，亦向他們呼籲不要失蹤。



	主席，我們已就這項議題討論了兩個半小時，我絕大部份時間也在會議廳內細心聆聽政府和反對議案的同事的理據。可是，主席，我聽了兩個半小時也沒有聽到足以令我信服的理據，解釋為何這個議會此刻不應該運用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



	主席，理由其實很簡單，我相信如果所有調查機構皆沒有法定調查權力，或它們不運用這些權力的話，它們便形同虛設，甚至可以被視為“無牙老虎”，無法履行它們在憲法或法律上的責任。主席，很多調查機關也有很多相似的權力，例如我們曾提及的法庭、與這件事有關的證監會、申訴專員公署，甚至平機會，它們皆擁有這種權力。那麼，會否有人對它們說，不要就一些在他們權力範圍內有需要作出調查的事件運用他們的權力呢？我覺得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有同事建議交由法庭或證監會調查。主席，我今早才跟金管局的同事（包括總裁）一起吃早餐。我問他們為何進展如此緩慢，至今只處理了數十宗個案，還要轉介給證監會。他們說所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便是沒有調查權。他們只可以要求銀行合作，但如果銀行不合作，他們也拿它們沒法。擁有調查權力的是證監會，但它卻毫無動靜。



	主席，證監會或法庭可否處理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呢？主席，我覺得不可以。我相信大家只要細心想想，便會知道兩者有何分別。法庭只會就雙方在法官面前就案件的爭拗作出對與錯的判決，但我們立法會的調查工作卻不是這麼簡單，主席。我們不是要針對個人，我們的對象是制度和政策。我們要調查制度上是否存在漏洞、政策上有否錯誤、執行政策時有否錯漏，甚至是銀行在我們的監管機構之下的運作有否違規。主席，這些都是法庭無法處理的概括性、原則性且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想不到香港有哪些調查機構可以扮演立法會在這方面的角色。



	主席，議會的調查機制並非香港獨有，很多同事也提過其他國家和地區均有這種制度。既然我們擁有這制度，為何要把它掃入床底呢？為何我們有尚方寶劍卻不用呢？是否對象有財有勢我們便要敬而遠之？主席，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如果真的有這情況的話，這是對我們議會及每一位同事一種極不尊重甚至近乎侮辱的想法。



	主席，一些同事站起來說反對，並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這些都是他們個人判斷的理由。主席，我覺得這樣的出發點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作為議員的責任，便是要運用法律和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履行我們作為議員的職責。主席，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看看《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中有關立法會要行使的職權，當中提到我們應該“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和“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等，而最重要的是第(十)款，即“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主席，這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同時亦是憲法給予我們的職能，我們是不能忽視這項職能的。



	所以，問題並非一如有些同事所說般，在於我們應否運用這種權力，而是應該正如我們的憲法所說，是否有需要運用，因為憲法上已訂明我們是應該要調查和搜集證據的。至於是否有需要，則視乎議題的重要性和有否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但是，主席，我們今天所談的，是令數以萬計的香港人受到影響的交易，涉及的投資金額數以百億元計。試問我們怎可以板着面孔對香港市民說，“這些都不重要，管它吧。”



	主席，我實在看不到為甚麼有些同事認為根據憲法所訂職能運用這些權力，不是我們的根本責任。主席，如果我們要徹查此事，便必須運用我們的權力，否則，我們只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可是，李國寶議員剛才站起來所說的一番道理，實在令我非常吃驚。他說作出調查會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政府也是這樣說的。主席，如果他說得對的話，那麼我真的感到非常悲哀了。如果我們的金融體系“一查即散”，主席，試問怎可以在東南亞或中國國土被視為金融中心呢？如果說我們的金融體系完美得無須調查，這想法也未免是太傲慢了。主席，所有制度皆有缺憾，所有政策皆有錯漏，我們當然要查找不足。我們的領導人也是這樣跟曾特首說的。為甚麼不能調查呢？如果調查結果是沒有人犯錯，那當然沒有問題，但萬一結果是情況有待改善，在法例上或制度上均有需要堵塞一些漏洞，而政策的執行也有失誤，我們的職責便是要改進。怎可以說進行調查會令我們的金融地位受到動搖呢？相反，如果不予調查，我們的金融地位才會受到動搖。外間的投資者只會認為我們一塌糊塗，這麼大件事竟然也不予調查。難道我們的金融體系只是一些“自己人”的派對嗎？




	主席，李國寶議員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銀行有很多機密資料或商業秘密，調查工作會令他們受到損害。大家試想想，說到私隱問題或個人資料，其實那些都是投資者的資料，只要他們願意披露便行。投資者現時就坐在旁聽席上或在門外，是他們要求我們調查的，銀行怎可以拿這個作為藉口呢？



	至於商業秘密，主席，那些是甚麼商業秘密呢？我們要考慮的是一些銷售手法和評估風險的程序，如果這是商業秘密，那麼所有監管這類行為的條例也沒有用，可以銷毀了，對嗎？我們制定如此詳盡的監管條例，正是要監管這些行為，正是要監管銷售手法及評估風險的程序。為何現在出錯卻不可以調查呢？那麼，法律又有何用呢？



	主席，我認為最無稽而且對香港市民和立法會的侮辱最大的理據，便是一旦展開調查，賠償工作便會拖慢。主席，我們撫心自問，銀行是否慈善機構？主席，不是的。它們作出賠償並不是因為它們有憐憫之心，而是因為在法律上它們必須作出全面賠償，這是他們的法律責任。



	同樣地，如果立法會認為有需要徹查此事，它們到來提交證供也是它們的法律責任。它們竟以第一項法律責任作為推卸第二項法律責任的原因，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而且也極度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



	很可惜，李國寶議員沒有聆聽我們的辯論。即使他是業界的代表，亦不等於他可以說出一些如此帶侮辱性的言論。



	主席，我剛才也清楚說過，我絕對聽不到也感覺不到有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令我們不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不過，我必須一提的是，葉劉淑儀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感到非常詫異。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反對立法會運用這項權力的理由是認為這樣解決不了問題，解決的方法應是由政府和金融機構共同成立一個基金，然後各自分擔一半資金。



	主席，我可能聽得不夠完整，我只是對她的建議作粗略的簡述，如有錯漏，我會向她道歉。然而，主席，根本的理念相當有問題。如果銀行體系推銷高風險產品是沒有違規的話，為何我們納稅人要拿錢出來填補它們的投資失誤呢？理由何在？相反，如果銀行體系推銷高風險產品是有違規的話，為何立法會須要求政府利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承擔銀行的失誤？這是它們的法律責任。換言之，不論銀行有沒有違規，我們也絕對不可把納稅人的金錢作這個用途，更不可以此作為反對今天的議案的藉口，這是本末倒置、捨本逐末的做法。



	主席，我認為這些理由全部皆不成立。我在此呼籲所有同事，他們剛當選不久，實在有責任向他們的選民交代，盡其職責，徹查此事。多謝主席。





林大輝議員：主席，在發言前，我再次申報利益，我並沒有持有任何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亦沒有直接購買雷曼兄弟的相關投資產品。可是，我從我的銀行私人投資顧問處得知，我的投資中有部份是涉及雷曼兄弟控股公司（“雷曼兄弟”）的。



	9月中，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令，其後，便揭發香港原來有很多市民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一夜“損手”，很多苦主心有不甘，認為他們是次的損失是因銀行的不良銷售手法所致，他們在購買產品的過程中被蓄意誤導，因而錯誤投資在這些高風險的產品上，使他們蒙受損失。



	早在上月中，立法會已經反應迅速地召開了特別會議，聽取政府官員及銀行的解釋，並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事件。我記得我當時已清楚提出意見和忠告，希望官員與銀行要主動交代調查事件的進度，要有明確的時間表，有錯要認，有責要負，要勇敢面對，才能有效地解決今次的問題。



	很可惜，忠言逆耳，差不多所有官員和銀行代表的回覆也是模棱兩可的，沒有時間表，只表示會盡快、盡早，我已指出，這些是無法達到市民和苦主的要求和期望的。結果，一件金融投資事件便演變成社會及政治事件，由一級火變成三級火。



	據我理解，苦主現時已不單要求賠償，還希望追究人為責任，甚至有人認為，最好有官員“人頭落地”，這樣才可以平息他們的憤怒。演變至今，市民及部份議員均認為由立法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才可迫令政府及銀行馬上正視問題，加速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改善監管制度。假如官員當時聽取我的意見和忠告，有具體的完成調查時間表及進度表，我相信便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我可以說你們這樣是有點咎由自取的。



	無可否認，在今次雷曼事件中，有部份銀行的推銷手法可能有問題，政府對這些產品的監管和批准可能存在漏洞，在這方面，銀行和監管機構是難辭其咎的。市民和苦主要求立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查明真相，追究責任，是無可厚非的。




	老實說，我希望今天可以盡早投票，我知道近兩星期很多苦主也多番向議員申述他們的慘況，奔波勞碌，就是甘乃威　─　他現在不在席　─　也曾數度找我。



	最近，銀行不單刊登廣告，還私下發放消息，指假如立法會展開聆訊，行使這項權力，銀行願意提出的回購方案可能會因而被拖延或暫停。銀行指假如協商過程受阻，時間一再拖延，便可能影響迷你債券（“迷債”）的剩餘價值，最終苦主可取回的數額有可能比預期少。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決議案獲得通過，我相信從銀行或客戶的角度，兩者都不想在立法會作出裁決前，與對方達成協議，以免事件有變數，沒有轉圜餘地，令整件事情處於膠着狀態。我相信這事件的回購結果將變得遙遙無期。



	我不同意銀行的一種說法，就是假如有銀行管理層被傳召，銀行須調動大批人手作準備，屆時人手分散，管理層的精神壓力增加，銀行便無法全力解決迷債問題。我希望銀行家明白，這是銀行的內部問題，內部問題是要他們自行解決的，這並不是議員決定支持與否的考慮因素，也不是銀行不提早解決回購事件的藉口。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其網誌中提出，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可能令事件晦暗不明。我不明白為甚麼調查會令事件晦暗不明，但我卻同意他的另一個提示，就是這事件會令投資者收回投資現值變得遙遙無期，因為股市將出現很大的波幅，我相信這有很大機會被他言中。有官員表示，現時金融海嘯影響繼續擴散，財金官員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應變，如果同時要兩邊作戰，專注力便會分散，對香港大局非常不利。我絕對同意這種說法，但我不同意以此理由來游說議員投反對票。這只會令我們覺得政府官員沒有能力應付危機，既然政府知道有這樣的危機，便應該加強人手和部署來打這一場仗，而不是把危機推在這項條例上。



	政府又表示，這項調查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聲譽，這是很多議員剛才也有提及的。其實，如果調查證明監管機制沒有問題，只是雷曼兄弟有問題，便更可彰顯本港良好的營商環境和聲譽。事實上，不進行調查並不一定對香港的聲譽有利，反而可能令整件事蒙上陰影。



我要再次指出，我真的希望能盡快投票。事實上，我知道苦主、政府、銀行和所有議員也受到很大的壓力。苦主發起新一輪的一人一電郵行動，而我這兩天剛巧在國內工作，我的blackberry已爆滿他們的電郵，我的3G iphone也爆滿，我想做的工作全部無法執行，也無法溝通，我真的很想盡快解決這事件，我自己也感到很大壓力。


我看過那些電郵或傳真後，便有一種感覺，就是支持通過這項決議案是正義的行為。然而，我其實是不贊同這看法的，因為反對的也並不代表邪惡，只是大家的觀點與角度不同而已，這並非是絕對性的。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60位議員絕對是有心協助雷曼兄弟苦主盡快解決這件事的，這也是我加入這個有關調查的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很多人心中也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未必是最佳或唯一的方法。因此，我想再次詢問雷曼兄弟苦主：你們是否知悉立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所帶來的利與弊呢？你們知否尋求事件公道的代價，可能是導致賠償進度受影響，所得賠償可能會更少，甚至可能並非如你們預期般會有官員要下台呢？結果可能是會令你們失望的。究竟你們是否願意、能否承擔這個可能發生的後果呢？



	假如你們或它們也清楚這個後果和利弊，亦已明白有關情況，而仍然願意承擔可能帶來的這個壞後果，依然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協助你們的最佳方法，我是不會反對你們的，因為我也十分希望能幫助你們，只要你們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我是不會反對你們的。不過，我當然會很理智地運用這一把尚方寶劍。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主席，首先，我代表工聯會4位同事贊成授權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我最後一次提出，如果你們再發出聲響，我惟有請你們離開。





葉偉明議員：主席，為何工聯會支持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呢？我剛才跟數名苦主會面，其實，我們早前也曾會見一些苦主，我們腦海中浮現了很多疑問，而剛才發言的很多同事也提出了這些疑問。




	我們為何要支持呢？在這事件上，我們希望知道現行的制度是否真的存在很多問題。為何證監會及金管局會容許這些產品由銀行零售和銷售呢？為何容許這些產品銷售予一大羣公公、婆婆或文化程度不高的客戶呢？我們正正希望找出原因。



	我們無意知道他人的私隱或其他事情，我們只想知道這些產品的實際審批過程。為何會容許這些產品發售呢？為何會批出這些高風險的產品呢？我們知道在美國是買不到這些產品的。為何只在香港有售呢？我們也質疑這些銷售銀行是否知道它們所賣的是甚麼產品。銀行一直聲稱在增加營業額之餘，也有照顧顧客的利益，我們想瞭解實情是否這樣？銀行是否盲目地相信一些所謂國際評級，然後為了賺取佣金便不顧一切地將這些產品售予苦主呢？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瞭解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在有系統的銷售過程中，銀行管理層實際上有否層層下壓，要求前線人員向顧客，以至是一些比較年長的老主顧銷售有關產品？銷售手法是否也有問題呢？在一些個案中，我們看到一些老人家一直也是做定期存款的，但銀行知道他們的定期存款快要到期時，便游說他們購買這些產品，為何會這樣的呢？為何銀行知道這些老人家只有數十萬元，也容許他們將數十萬元全數購買這些產品呢？為何不告訴他們會有風險或勸告他們留下部份現金呢？我們在接觸苦主和各個個案的過程中不斷遇到這種種問題，我們一直想問個究竟，但卻一直得不到答案。



	在早前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只見證監會及金管局兩個監管機構跟銀行互相推卸責任，甚或保持緘默，一言不發，這並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現時，我們也想搞清楚金管局及證監會這種對銀行“一業兩管”的安排，是否也可能是導致雷曼事件的原因。這些便是我們希望調查的事情。



	我們工聯會支持設立小組委員會，以及賦予該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就是希望就剛才種種的疑問或其他同事的疑問找出答案，也希望在制度上作出改善，防止及避免再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同時也還雷曼兄弟苦主一個公道。



	最後，我想補充一句，林大輝議員剛才也有提及，我希望苦主在要求討回公道時，也要講道理。我們是全力支持他們的，但我也希望他們注意他們所用的手法，避免令人感到不高興。我們在座數位同事的郵箱也被電郵擠至癱瘓，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注意這類問題。因為這種做法其實是同一時間影響了其他向我們尋求協助的人的，我們因而未必可以馬上提供協助，這是我一點小小的補充。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雖然我幸好沒有持有任何與雷曼有關的產品，但我也要作出利益申報，因為我現在以至於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也會代表一羣持有雷曼產品的苦主向銀行進行追討。我認為我應該披露這個身份，如果主席認為這對投票權有影響的話，請你作出裁決。不過，我會繼續這項工作，而且我認為這項工作是必須做得好的。



	主席，根據紀錄顯示，又或據我記憶所及，政府以往從不曾支持立法會提出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案，以對政府進行調查。不論事件是牽涉某些高官或某些事情也好，政府也想迴避。要迴避當然是很簡單的，有時候，當局會直接不承認責任，有時候則希望利用時間沖淡事情。然而，跟以往不同的是，政府今次並沒有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雷曼事件。大家也記得，就公屋短樁事件，政府委派了一個3人小組進行調查，並完成了一份報告；至於SARS事件，也是由專家進行調查的。可是，不僅是立法會不接受，連公眾也不接受有關報告，不接受的意思並非指那些報告完全不可信、不可靠，而是公眾堅持一個原則，便是既然是追查政府官員的責任，以致其制度上的失誤，那便不應由政府自行調查。由政府自我調查，是沒有公信力的，所以應該交由獨立或有公信力的機構調查。



	立法會一直以來也得到市民的信任，我們以往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作出的調查和報告，均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而且我們的公信力是得到認同的。



	主席，雷曼事件影響幅度既大且遠，對數以萬計受害者個人以至他們的家庭造成影響。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只要稍為多用一點政治智慧（如果有的話），便會知道不能抗拒一個公眾認為有需要進行的全面調查。這是不可能抗拒的，因為大家真的有理由和有權利知道事實的全部和真相，而知道事實的全部和真相只是一個起步，因為惟有在知道真相後，我們才能作出一些有建設性、有利的建議，以改善整體的監管制度，以及以往的監管政策和很多正實行的措施。




	當然，在調查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涉及對一些官員或機構，甚至是個人的批評，但僅此而已，立法會並無任何權力作出制裁或處分。不過，這一步是重要的，因為要是不知道事實的全部、要是不作出檢討、要是不提出建議、要是不提出批評，我們便無法從錯誤或慘痛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從而重新改善我們的制度和政策，重新起步，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因此，對於局長早前表示此舉會影響本港金融中心的聲譽　─　雖然局長今天沒有說　─　我感到非常驚訝。這種說法實在令人非常驚訝，我的同事已經說了很多次，我也不想重複了。且不說每個政府也會出錯，就是官員也會出錯，但如果出錯後，還想把那些錯誤遮瞞，想把事實踢至地氈下，那只會令人質疑你的誠意，認為你不想面對事實，不想作出改革。



	其實，全世界也經常舉行這樣的聽證會，大家也知道，美國是最多的，為何香港要迴避呢？為何香港沒有這種勇氣呢？有人說這會令香港很“醜”，主席，其實很“醜”的事情已經發生了。許多先進國家也不會向小市民推售這些複雜的產品，但唯獨在香港卻可以大量銷售，竟有數萬人受害，一夜間輸掉百多億元，當中有很多也是這些投資者的“血汗錢”、“棺材本”。



	第二件“醜”事，便是在被推銷的投資者中，有不少是六十多歲，甚至70歲、80歲、不大識字、一生人也沒有怎樣投資的人，他們經常被銀行游說、經常被拉衣袖、經常被哄，因而跌落陷阱。很多人會指他們是因為要貪取多一點利息，但他們也只是想賺取少許利息作為投資回報而已，那又有何不對呢？難道穿得漂亮一點，佩戴貴重一點的首飾上街而被人搶劫，我們便指是那人不對，因為他把那些東西帶了上街嗎？又或是我因為某件產品較便宜而購買，但原來那是贗品，於是便指那是因為我貪心所致，是因為我想以較便宜的價格購買產品。主席，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令人覺得羞耻的問題，很多是牽涉系統性的、有誤導性的，甚至說得嚴重一點是有詐騙性的行為，這才真的是令香港蒙羞之處。



	主席，第三，在歷史上，香港從來沒有一件事導致萬多人向銀行投訴　─　主席，是萬多人。現時，金管局、證監會和消委會也差不多被“反轉”了，意思是指各方職員均要日以繼夜地處理投訴，他們也有很大的壓力。可是，大家仍要做，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責任。大家仍要做，因為惟有辦好這件事，我們才對得起香港人，才可以繼續有尊嚴地支薪。因此，銀行怎可以跟我們說：“對不起，我們沒有資源，不能應付太多的事情。”銀行怎能說出這些話呢？其實，說出這些話是很丟臉的，說這些話時應該感到面紅。如果談到資源，我相信局長是最清楚的，現時被投訴的銀行中，就是規模最小的那一間，其資源也較立法會多數十倍。立法會也不是只處理一件事的，現時即將有第二項調查的議案要處理，而且每天還要處理很多重要的事情，是可能影響全港的法例的。至於撥款，即使有問題，我們當然仍要做，我們不能抱怨辛苦，不能說資源不足，便推卸責任。因此，我請銀行想一想自己的責任。就今次雷曼事件的銷售問題，銀行確實可能面對很多索償個案和虧損。可是，請銀行想想，數年前，他們有多風光，銀行究竟賺了多少？每年也有數十個百份比的增長，這些錢是如何得來的呢？回頭看看，這些錢都是小市民的“血汗錢”，小市民的“棺材本”，小市民的退休金，如果銀行的收入不是從利息而來，便是靠售賣這些產品得來。可是，它們今天還說沒有資源回應立法會的調查，怎能說出這樣的話呢？



	主席，它們所提出的很多理由，說出來其實也是貽笑大方的，例如是拖延賠償。難道我們不調查，銀行便會很快賠償嗎？主席，據我經驗所得，事情不是這樣的。就最近一批的賠償個案而言，要是我們沒有把告票遞交法庭，銀行也不會叫停，然後要求多兩天的時間，跟客戶逐一簽訂和解協議和作出賠償。沒有壓力是不會有賠償的。如果大家今次不施加壓力，不協助苦主，不追查真相，銀行便不會賠償，政府亦不會反省，監管機構也不會指自己有錯。很不幸，這便是人惰性的一面。因此，我們不要再相信這些話，哪些個案要賠償，便要賠償。因為訴訟將會一批接一批提出，而金管局和證監會的調查亦將會一批接一批進行，這些責任是不能逃避的。



	主席，我有點失望的是，香港有兩份報章，也是很有名、非常專業和有水平的財經報章，竟大力反對今次的調查。其實，反對不要緊，因為可以有很多理由，但令我驚訝的是，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並非我們期望的一般水平。以《經濟日報》為例，當中有一段是很“離譜”的，但我當然不希望意氣用事地回應。報道指調查會影響本港金融中心的聲譽，接着又指雖然歐美經常會這樣做，但立法會卻不能做，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泛政治化，欠缺實事求是、尊重別人的態度”。這即指人人皆可以做，惟立法會卻不能做，因為我們水平不夠，因為我們只會搞政治，不懂尊重別人。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也無須多說了。那篇社論也無須寫那麼多字，只要指這60人怎看也不像話，又沒有水平，所以便不要做，由其他人做好了，因為這羣人unprofessional，只懂搞政治。一份財經報章怎可以這種語調，對一個民選的立法機關表現出這種藐視的態度呢？



	此外，《信報》也令人非常驚訝，似乎連基本功課也沒有做好。報道指我們沒有清楚說明調查的目的，但我們已不知說了多少次，我們是要研究事件涉及的整個制度和風險管理，政府最高的財金當局何以容許眾多投資銀行在香港不受管制地吸納資金，只以披露資料為本的監管機構何以批准這些沒有好好解釋其風險的誤導性文件，以至是金管局有權卻不好好監管銀行，令很多銀行出事。至於銀行方面，它們有否依循良好的守則，並對職員有良好的培訓呢？為何這些事情是不清楚的呢？這些都是大家應該知道的。最“離譜”的一段還指事件其實已很清楚，政府當然有錯，銀行當然有錯，那倒不如由政府立即訂定一份報告來認錯和譴責銀行便了事，這是第一點。我也不知道這是甚麼道理，現在的問題就是政府不認錯，而且還有很多問題是要調查的，有很多事情仍未能交代。如果以這些理由來反對，倒不如不說理由還好。他們提出這些理由只會暴露了他們對整件事情不認識、不瞭解，是先有立場，先有結論，然後才洋洋數千字地寫出一些不知所謂的論據。我感到非常失望。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對於是否賦予立法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社會上有很不同的意見。工聯會議員亦曾就此事先後聽取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苦主（“雷曼兄弟苦主”）、政府有關官員、銀行家及銀行業職工的意見和心聲。



	近日，為數不少的雷曼兄弟苦主透過各種途徑表達了強烈的願望，要求立法會議員把權力賦予小組委員會，把問題調查清楚。他們認為此舉可向銀行傳達清晰的信息，令銀行感到壓力，知道民意不可侮，從而加快處理投訴，並且希望銀行以更優厚的條件處理事件，令他們的損失減少。有部份苦主亦認為縱使這樣做不能為他們帶來實質的好處，但最低限度可以搞清事實，還他們一個公道。對他們的訴求，我非常理解，也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可是，有部份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則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小組委員會如擁有傳召的權力，將開創惡劣的先例，勢必令金融界重估在港經營的政治風險，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們更直言調查會令銀行難以兼顧，以致拖慢處理回購、和解、仲裁，以及賠償因不良銷售手法而令客戶損失的工作。我們曾接觸工會的銀行業會員，他們表示感受到很大的壓力，擔心在調查的重壓下，政府及銀行家會推卸責任，使銀行業會員除面對裁員的絕境外，更要成為代罪羔羊，獨自承受苦主的怨怒和社會的指責。



	以上所述各方的考慮，令我們感到在這事件上，香港沒有贏家，香港各方都是苦主，各方的考慮和擔憂都有一定的理據，也應受到重視和理解。我們也不認為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是會百利而無一害的。然而，在考慮如此複雜的問題，影響層面廣闊的問題時，我們不禁要問：甚麼才是符合香港700萬名市民最大的利益的做法呢？問題關鍵在哪裏？利益要害在哪裏？


	有同事剛才已指出，金融海嘯的問題由美國開始，起源來自貪婪、企業無止境地追求利潤和業績，以及由放任的監管制度造成，這數項因素令結構性投資產品泛濫，以致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終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這個危機何時會過，如何度過仍是未知數。金融海嘯的影響正不斷浮現，世界各國都在全力救災。



	正當全球合力抵禦金融海嘯之際，美國政府與金融中心華爾街正在痛定思痛，打算從根本改革金融體系，一些叱吒華爾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投資銀行，有的如雷曼般倒閉，有的如摩根士丹利般轉為商業銀行，而美國各界有識之士都在尋找這次經濟大災難的根源。



	在美國國會10月23日的聽證會上，我們很熟悉的前美國聯儲局局長格林斯潘首次承認他在任內反對監管金融衍生工具的做法是錯誤的，他並表示對美國現時的經濟狀況感到痛心疾首。



	從美國發生的事，我們學到甚麼呢？我們學到的是，要不斷進步，便必須面對失敗，找出問題的根源、提出改革路向、踏出正確的步伐，這樣才能從失敗走向成功，路才會越走越寬。這才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確的道路，也是負責任的表現。



	說回香港，我的同事葉偉明議員剛才已就迷你債券（“迷債”）的銷售提出了很多問題，我們要找出問題的原因，作出改善，要知錯認錯，這樣才能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反之，如果我們把問題掩蓋，就如多位同事剛才所用的比喻般，把問題掃入地氈底，反而不利金融業的健康發展與成長。



	其實，由華爾街帶動的炒賣風潮，香港一直也緊緊追隨。證監會只要求發行商披露產品資料，而不限制產品發售。金管局作為監管銀行狀況及經營手法的部門，卻容許這些產品在一般商業銀行銷售。這兩個機構的政策，我相信對是次雷曼事件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如果這個議會不查此事，任憑這兩個監管機構自己查自己，究竟又會有多大成效呢？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我們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兩個監管機構的成就和工作的意思。觀乎香港目前的處境，我們本身沒有次按問題，也沒有把次按證券化，更沒有把壞資產包裝成好資產在香港發售，在金融海嘯襲擊下，本港的銀行至今仍非常穩健，這些都可說是兩個監管機構努力把關的功勞。



	可是，雷曼等一系列的高風險結構性產品被當作穩健的債券在銀行櫃位售賣，使許多銀行傳統顧客產生誤解，產生美麗的誤會，結果使很多保守的投資者無端參與了一場高風險的投資賭博而不自知，以致血本無歸，發生這事當然反映我們的監管制度有改善的餘地。



	因此，賦權小組委員會進行偵查是有必要的，也是立法會對香港市民負責任的表現。我們當然明白《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刀，並且鋒利無比，但我們有信心，我們相信參與小組委員會的同事會極小心地運用這些權力，使調查能順利進行，而不傷害香港社會的正常運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就這項《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的辯論，只會有兩個結果；一是通過，一是不通過。



	我們先就着不通過來討論其結果會如何，第一，明天銀行界會在報章刊登廣告，感謝立法會議員英明神武，令此決議案不能通過，使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聲譽得以維護；第二，政府官員，特別是任志剛先生會鬆一口氣，因為他的帝國可以多維持10年，雖然最近我們有些議員欣賞他，讚賞他的工作能力，但事實上，整個事件應由他負起責任。我當着局長面前也曾說過，局長只當了此職位兩年，便面對這種情況，過去他一直是一位學者，學者慣於紙上談兵，是沒有見過這種事情發生的。現在，局長想多做點事，多提供點意見，但局長作為一個學者，對環境事實上是不熟悉的，因為學者是多作理論上的評論，而他現時想做些事，又能否做得到呢？不過，我個人仍很欣賞局長的意願及心態。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決議案今天獲得通過，又如何？事實上，通過的機會是肯定的、百份之一百的，為甚麼？我們很多議員都看風駛，有部份一直都在拿政治本錢，即使未曾知道結果，我個人已預測分區直選的議員中，會有高達27位以上支持，而功能團體我則預測最後會有18至19位支持，因為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它既成事實之後便支持，說自己為選民做了事。當然，除了有背景的議員外，受到背景影響的就是例如商會，因為選票根本不是該議員的，是屬於商會的，商會想誰做議員便由誰做。



	除此之外，其實，作為一個議員是要有良知，要有良心。保皇黨也沒有錯，為甚麼？在這個世界裏，保皇黨的“皇”如果是為民着想的，保住這“皇”，大家都好，“皇”當然好，自己又有職可當，有何不好呢？但是，如果那個“皇”違背了人民的利益，便不值得保了。作為一個議員便要公平公正地抵抗一切壓力，才能成為一個值得業界或市民擁護的議員。





（公眾席上有1人拍掌，該人隨後在工作人員陪同下離開）





	主席，我們從這事件看得到，由始至終皆因政府政策的偏差，為甚麼我這樣說？我們看得到政府的政策是想將香港塑造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這種想法、這種野心、這種信心，事實上是沒有錯的，因為香港再不能返回到1950年代以製造業為本、為主的環境，因為我們瞭解到，香港的土地、香港的工資、香港的一切配套，根本上是與國內的製造業等已有天壤之別。不過，香港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大家可以利用中國國內作為一個大後台而面向世界，有部份香港人是可以做得到的，因此，在這環境下，面向金融業進發，事實上是沒有錯的。



	然而，儘管是沒有錯，政府所訂下的政策卻是有偏差的，因為政府急於求成，忽視了特別是來自美國那股力量。我們看到在1987年發生的所謂世界性股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教訓。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10年以來他們予取予求的行為，而在2007年，根本上已醞釀着一種殺戮性的氣候，為何延遲了1年才來臨呢？因為國內的力量所產生的對抗力，令有關的金融機構不得不小心地處理。



	當然，大家要瞭解，世界的這股力量不是慈善基金，他們是殺戮基金，他們是弱肉強食，市場向好時他們會“食”，市道低迷時他們同樣“食”。但是，在香港，除了我們的教授，即我剛才說只會紙上談兵的教授之外，其他人怎知道有一股外國力量在香港醞釀或蘊藏在香港之中呢？事實上，香港人正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奉送、奉獻給其他地區，因為他們心目中一直認為世界級的大金融機構和大經紀皆是對的，本地華資經紀......任志剛先生曾親自對我說過一番話（他當然亦可以否認），他叫我不要再眷顧本地的散戶或小經紀，他們是會被淘汰的。這種心態......當然，他應該瞭解我，這些人是我的衣食父母，因為他們投票給我，但......這種事......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也瞭解實際環境，因為即使是全世界的外資也被吸引來港，也是要本地力量互相配合才成　―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願意讓他騙，他才會有興趣騙的。



	說到銀行今次發出的聲明，大家可以從中看得到，亦證明了，在銀行家心目中仍以為自己高高在上，雖然我們不可否認，香港各界包括我個人在內，與銀行也是息息相關的，即使當作我本人沒欠銀行錢，我仍會有存款在銀行，沒可能將全部現金放在家裏的，所以，香港人與銀行是分不開的。可是，銀行卻在不知不覺間被金管局縱慣了，令它們以為非要它們不可。特區政府經過這次事件後，尤其要考慮是否有需要發出新的銀行牌照，從而加強競爭，因為很多小型銀行已被逐一收購和合併。實際上，要增強一個地區的競爭力，這樣做是不容忽視的。我希望局長聽得到，但即使他聽得到，也是沒用的。



	問題是，主席，我瞭解到，在這次迷你債券事件中，是證監會負責審核和批准這種產品的。各位同事也說過，要他們就批准一事徹底作出披露。但是，究竟是否有足夠的披露呢？據我所瞭解，證監會根本是用納稅人的金錢和市場的力量來壯大自己，他們究竟是否已盡了責任？這方面大家是要知道的。此外，在這種產品推出時，所謂的單張究竟是否有誤導，證監會是否已盡了責任，這些也是必須瞭解的。



	當然，證監會說過，買家除了看單張外，還要看重要資料、招股章程等。章程的內容是否足夠讓投資者作參考？是否備有中、英文本等，作為局長應該留意，作為政府也應該留意。與此同時，對發行商的身份和保薦人的身份所作的調查是否足夠呢？在這方面證監會也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就這個中介人的身份而言，據我瞭解，由於在2002年就證券方面訂立的所謂“大法”（有部份證券業人士稱之為“證券惡法”）把交易所合併之時，證監會根本上是沒有權力管轄銀行屬行的證券部。此做法因而引致業界一直批評為一業兩管。我剛才舉出的五六項理由，是說明證監會有需要自行作出詳細交代，使各界人士更瞭解這次的事件。



	與此同時，讓我們談談金管局。金管局從證監會方面奪得了權力。於2002年，我本人當時不在立法會，但我們現在有很多議員同事當時曾參與審核這項證券法，而金管局當時曾向那些進行討論的同事作出一個附有保障的承諾，希望藉此能令大家把管轄銀行屬下證券部的權力交予金管局。到了今時今日，權力已經交了給它，但我們可聽到“任總”的說話多麼輕挑，通俗一點，是多麼“牙擦”；他還說“我先知先覺。”如果他是先知先覺的話，便應該監管銀行，捉拿銀行，甚至要杜絕它們的惡行。要是他說無權監管，那麼要設立他這職位來幹甚麼？他根本便不應該把權力奪過來。還有，他是多麼狡猾，現時把那七十多宗個案交予證監會，然後便告知全球，這不是我的責任，你們看！我已把個案全數交給證監會了。這些應該由它監管，不是由我監管的。“任總”這般偉大，難怪他可以領取年薪1,000萬元，他應該值年薪一萬萬元才對。看他有多麼大的本領，當大家討論時，矛頭是直指向局長的，哈哈！他則坐在角落，使大家忘卻了他。這才是人上人的做法，值得大家學習，但也值得我們批判、批評的。


	因此，一直以來，他是否瞭解金管局有否監管銀行的運作，尤其以中介人的身份來進行工作呢？如果他沒有這樣做或有所疏忽的話，他根本上已經失職。他怎可以推諉、推卸呢？我們的特首只曾批評他說，明年他也該退休了，誰知道只是相隔一天，特首便幾乎要刊登報章向他道歉了。這方面的壓力從何而來？即使是中央政府施加的，我仍認為要批評。當然，全香港沒有人敢批評政府，但肯定是有某一方給了特首壓力。我瞭解特首的為人，會令他作出這樣的行為的，這股力量不會少。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也無法逃避。我剛才說過，誰膽敢保證某人不是外國植在香港的勢力？這是值得我們小心評估和檢討的。



	據我所瞭解，是在銀行發表這次有錯失，金管局才開始調查的。這足以證明金管局平時根本上沒有留意銀行的運作，而政府表示他們會重新檢討，會從善如流，並會看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金管局應負上六七項大責任，皆是值得有關方面討論的。



	說回銀行的責任。銀行代理這種所謂迷你債券的產品時，究竟是由誰接觸誰？條件如何？是否成為了中介人便可賺取4%至5%，還是高達十多個百份比呢？銀行是有責任向社會人士交代的。銀行跟保薦商、發行商的關係如何？大家是合作還是只有單一的代理人？銀行職員是如何接觸苦主們的？所謂苦主，我認為應該稱他們為債主，他們並不苦，他們是債權人，他們要監督銀行如何賠償他們的損失。銀行職員進行這些所謂硬銷，即cold call時，有否抵觸條例？政府為何完全沒有採取行動？如何向整體社會交代呢？還有，銀行職員是否知道顧客是65歲的長者，甚至他以前曾否有投資的經驗？這些皆必須檢討。



	同時，銀行的顧客是否知道百份之一百保本是甚麼意思？我們的特首說過，這些產品根本上已經不是債券，但銀行是否瞭解那些是否債券？如果是債券，如何證明呢？如果不是債券，銀行便不但作了誤導，而且是有意欺詐，這行為便已經涉及刑事了。與此同時，銀行還要知道向顧客推銷這產品時，它們自己要有冒這風險的經驗，它們有否做到呢？當然，我們亦須就部份顧客進行檢討，如果他們主動到銀行表示要購買這產品，他們是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甚麼。譬如說，你要求經紀為你購入滙豐的股票，萬一滙豐發生問題，你是不能追究經紀的。



	主席，我同時也瞭解，立法會成立這個委員會，是會盡忠職守，是要盡我們的力量處理此事。我希望有關人士對我們的期望不要過高，但我們會盡我們的力量來做我們應做的事。符合社會的要求，是我們職責所在。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曾跟不少雷曼兄弟苦主會面，他們向我表示，最希望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盡快取回最多的本金，令他們的損失減至最少，我看到有些人每天也吃不安、睡不着。我亦已透過各種方法，協助他們和銀行溝通，希望雙方可以早日和解，達成賠償或回購方案。



	事實上，我看到各界人士，都是積極朝着這個方向辦事的。銀行公會方面已經成立了專責小組跟進有關雷曼事件的投訴，並將於12月初有一個詳細的回購方案。個別銀行正在積極調查自己的個案，以及和苦主達成和解協議。主席，上星期我和一羣雷曼兄弟苦主跟中國銀行（“中銀”）高層會面，他們表示已經成立調查和仲裁委員會，首先會處理65歲以上長者和弱勢社羣的個案。



	中銀高層向我們保證，如果證實有不良銷售個案，他們是會全數負責的。事實上，經我轉介的個案，有不少雙方已經進行和解或已完成和解。



	另一方面，金管局已經將96宗涉及不當銷售的個案轉介至證監會作進一步行動，並委派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向銀行提出調解。如果調解不成功，苦主可以透過消費者委員會訴訟基金提出訴訟。主席，我想指出，現在已有渠道幫助苦主取回公道，社會上亦已有很明確的信息，便是銀行要盡快解決這些問題，銀行自己亦要保住自己的聲譽，它們已經受到壓力要盡快處理這些投訴。當然，有人認為它們現時的速度仍不夠快。事實上，現在已經陸續有和解個案出現，事情開始有進展，如果立法會要在這個時候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我擔心會拖慢雙方和解的進度。



	主席，我之前已說過，現在最重要的，是幫助苦主早日取回最大的本金或賠償。有一些個案是很緊急的，因為有些苦主正在患病，正等着這些本金救命。如果立法會要對銀行作出聆訊，銀行為了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商，自然可能會築起防火牆，徵詢大量法律意見，並可能會抽調正在處理雷曼兄弟個案的人手，準備立法會的答辯。會否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知道，但如果是這樣，我相信會拖慢整個和解和回購程序。此外，我擔心一旦進入議會的法律程序，我不知道銀行界的法律意見會否建議它們改變現時的程序。現在這些苦主每天都受到等待的煎熬，他們多等一天也嫌長，我們亦知道，立法會聆訊需時很久，大部份同事都不是金融專業人士，回看以往的專責委員會都用上頗長的時間來處理這些事情，有些是超過1年的，這次聆訊究竟會有多長？我們現在也不知道。雷曼兄弟苦主等候解決的時間亦可能會因這個聆訊而延長，這只會增加他們的精神焦慮。



	主席，我已經多次指出，隨着市場越來越波動，雷曼債券抵押品的價值會有機會越來越低，銀行應盡早進行回購工作，讓苦主有多少，便拿多少，而且要盡快。如果事情拖延越久，我恐怕有一些現時仍然良好的抵押品的價值會下降，我真的不願看到這個結果。



	至於金管局和證監會的問題，有人認為現時監管上出現問題，而金管局和證監會正在檢討和改善現行制度，我們要盡快修補制度上的不足，防止同類型事件發生，我們是否要待這個聆訊結束後才知道問題所在？其實有些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我們是否要待這個聆訊結束後才作出補救呢？如果要等到調查有結果才做事，我恐怕為時已晚。



	主席，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着金融海嘯的沖擊，很多行業和大部份的香港市民均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好像最近已開始出現一連串裁員和公司倒閉事件，大部份市民和企業已經叫苦連天，希望政府和銀行可以幫助他們繼續生存、發展和就業。現在雷曼事件只是第一波，之後可能會有第二、第三波，香港的經濟有可能繼續轉壞，我們須花更多時間和人手來處理這個危機　─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　以及重振香港各行各業、增加就業。在這個分秒必爭的時刻，我們應否在資源上作出一些平衡？如果立法會作出聆訊，我相信財金官員無可避免要抽調人手應付立法會的調查，屆時會否影響他們其他工作？他們會否因此忽略了前面的危機和挑戰？



	主席，我非常同情這一羣苦主，我亦會繼續不停和銀行反映，催促他們和苦主盡早和解，但透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是否真的可以加快解決問題？抑或會令問題更趨複雜化，令我們忽略了其他挑戰？我是有很多擔憂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數以千計的雷曼兄弟苦主兩個月來東奔西走。他們聲稱因被銀行誤導而錯買具風險的金融產品，多番到銀行討回本金，又到金管局和消委會等機構投訴，希望尋求公道。雖然銀行公會已承諾會回購與雷曼有關的迷債產品。但是，不少損失數以十萬，甚至百萬元積蓄的苦主，他們在這段時間裏，每天望天打卦，擔心回購計劃的回購價太低，無法取回全數本金。另一方面，與雷曼有關的ELN和PPN苦主，因現時仍無法估計究竟將來會面對甚麼情況，而感到十分彷徨，他們逐漸失去耐性。



	在民建聯所接獲的大量個案中，不少是涉及長者、退休人士、低學歷和沒有投資經驗的市民。如果說這批人士有能力認識，並且是自願購買雷曼產品，在常理和法理上來說，是說不過去的。銀行在銷售這些產品時，往往只憑客戶對銀行的信任，避重就輕，我們歸納當中的銷售手法，均非常類似，當中顯然涉及銀行整體的銷售策略問題。



	雷曼事件發生至今已有一段時間，其間雖然有個別個案透過民建聯的協助得到解決，但我們擔心這種曠日持久的處理狀態，會進一步令雷曼兄弟苦主的情緒逐漸惡化，導致社會和諧出現問題。



	雖然銀行業界經常強調，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介入這事件，會阻礙和解進度，銀行業界甚至以“即時停止回購行動”作為要脅，將和解進度和調查事件捆綁起來。如果銀行以為苦主只着眼於本金利益，那麼便是大錯特錯了。銀行應該明白，苦主除了關注本金外，亦關注金融產品銷售制度和政策責任問題，現時苦主十分希望查明真相。當然，我們知道，亦有部份苦主是清晰明白立法會的調查很可能導致事件的解決會受到延誤，但我們直至今天仍未收到反對調查的聲音。苦主亦經常說，不是賠款了事便可算，當中還有一個責任的問題有需要正視。



	查明真相和致力和解兩者之間是沒有衝突的，不論是否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授予的權力，銀行也應以最快速度跟苦主商討索償的問題，如果說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窒礙和解進度，相信這只是刻意淡化銀行在現階段理應積極履行的責任。銀行業界以和解受阻作為談判條件，甚至要游說立法會議員，這顯然是顯示銀行業界沒有誠意承認事件存在誤導問題。這事件鬧得這麼大，如果政府和銀行仍然視《權力及特權條例》是跟銀行業界作對的話，以求避過立法會調查問責，這種做法是不能夠接受的。相反，銀行應該以合作的態度，在《權力及特權條例》之下與立法會一起查找不足，致力早日解決這事件，如果有涉及一些敏感的商業機密資料，當然，立法會議員是會很小心處理，以謀取一個平衡。



	有很多位議員在今天這個議會裏很清楚說出，他們在行使有關權力的時候，是不會隨便運用的。不過，我們亦認同在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時，大前提是，不應該阻礙和解進度，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民建聯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原則。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純粹只為揪出數個人來批評，卻大大影響了苦主們討回本金的進度，這我們是反對的。當然，我們日後仍會堅持這個原則，小心地行使這個權力。



	現時民意已經非常清楚，苦主希望加快處理追討本金的進度，同時亦想查明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認同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有助達致苦主們這兩個期望。事件如果一再拖延的話，只會引起更大的社會民怨，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將造成更大打擊。



	主席，民建聯在11月6日至10日，就雷曼事件訪問了702位市民，瞭解他們對銀行業的信心問題。我想在這裏扼要地說一說這項調查的結果。



	有51.4%的被訪者表示，對今次雷曼兄弟倒閉事件導致大量銀行客戶蒙受損失，他們對銀行的信心存有很大的影響。有57.2%的市民表示今後不會接受銀行職員向他們推銷金融投資產品。此外，有65%的被訪者表示，銀行不應該向普通市民銷售如此複雜的金融投資產品。我們還詢問了數條關於銀行銷售手法的問題，普遍來說，市民都認為銀行職員在推銷投資產品的時候，並沒有先為客戶做風險承受能力評估，當中有52.8%的被訪者表示沒有，從來沒有銀行職員先替他們做這些風險評估，然後才向他們推銷銀行的金融產品。至於銀行職員有沒有充份講解產品所涉及的投資風險問題呢？有56.5%市民表示沒有，他們甚至表示，銀行職員本身可能對金融產品也不太瞭解，所以導致在推銷時，沒有清楚說明這些產品所涉及的風險及可能存在的問題。至於現行的監管制度以披露為本，要投資者自行負起衡量投資風險、承擔能力和金融產品的風險程度的責任，有50.4%的被訪者認為現在這個制度是存在着問題。



	主席，我們可以從這個調查結果中看出，市民對現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規管制度，其實是有不滿之處，金融業是香港的經濟主要支柱，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它是否能夠健康及持績發展，這是大家都極之關心的議題。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給我們的教訓是，很多投資者蒙受極大的損失，但如果我們可以好好從中汲取教訓、檢視我們現行的制度，相信這才是積極的態度。



	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昨天，四川省有人來招商，我到那裏示威。今天剛好是四川大地震後的6個月。大家都知道，我想回去詢問徹查豆腐渣工程的進度如何。事隔半年，一件案件也查不出來　─　不過，沒有了，是沒有立案。為甚麼我有這麼大的感觸呢？如果今天我們在這裏，由於某種理由令民意不能彰顯，竟然不能通過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雷曼事件的話，情況跟四川省由於豆腐渣工程而喪生的人含冤不白，是沒有分別的。



	我聽到很多人在說，如果我們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進行調查，會有很多壞處。有甚麼壞處呢？是拖延。各位，很久以前，我們已要求任志剛做事　─　他說他是先知先覺的。金管局沒有做事，大家問一問雷曼兄弟苦主便會知道，當有人接觸銀行時，銀行怎會跟他對話呢？任志剛是沒有做事的。那一天，任志剛被林大輝抨擊、質問，問他先做一宗個案可以嗎？任志剛說，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原來，所謂做了那宗個案，之後不是有甚麼行動，而是要把個案轉介到證監會進行調查。他在說甚麼呢？這是虛假聲明。他居然敢在議事堂中這樣說。如果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他是否膽敢這樣做呢？當然是不敢了，作虛假聲明是要坐牢的，我也曾試過在上面公眾席示威，在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情況下，違法者是要坐牢的，明白嗎？



	有人說自己先知先覺......我告訴你，今天它們仍在售賣那些高風險產品，我經常回到我的辦公室......我忘記了那裏是甚麼銀行，似乎是交通銀行或是中國建設銀行，有一個職員遞給我一張單張，我立即縮手了，“老兄”，關於那些產品的，接觸一下也是有罪的。可見現在仍在售賣那些產品。當局為甚麼不進行監察呢？



	中信泰富的情況也是這樣，雷曼兄弟出現了這麼多事，有哪件事是政府主動處理的呢？中信泰富是百份之一百的騙案，榮智健在北京逍遙快活，不知道他是否已回港？不知道他是否雙規？還有一個，便是范鴻齡，他是前行政會議成員，亦是獲委任於證監會的。讓他們這裏繼續玩下去，“老兄”，這是近親繁殖。原來其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個人同時戴着數十頂帽子，我們怎麼調查呢？如果不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請這些老爺上來作供，我們怎麼進行調查呢？我想請教一下那些人，如果有誰說現時這樣便能夠調查得到的話，便由他來調查，我也不想調查了。讓他進行調查，然後讓我看報告。當局自己不能調查，那麼，為甚麼要阻礙我們為市民做事，對嗎？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信報》（我日後可能不會再買它了，本來我每天也買的）指出，這樣調查是不應該的。為甚麼不應該呢？立法會的議員是要為市民服務的。現在全香港已經滿布債主或苦主，可說已經是哀鴻遍野，將來還有機會變得更嚴重。我們為甚麼不作出調查呢？有多少表面上說仁義道德，實際上姦淫虜掠的大財團，正在賭accumulator、decumulator等，我們怎知道呢？



	陳家強局長，你有否負過責任呢？你是代表特首的，特首找你，你便找曾俊華，曾俊華便找他們，我也說過這是“五人幫”：曾蔭權（現在不知道到了哪裏）、曾俊華、陳家強、任志剛、方正等5個人。這些人是完全逍遙法外的。我們運用特權，曾蔭權一定不會來了，他當然會運用他的特權來迴避的，但最少也有4個人要出席。



	有些人說，我們要捉來一些梟首示眾。我不敢。我只是給他們機會，讓他們解釋，令他們不要再說自己先知先覺，之後問他們怎樣先知先覺，他們不可說不知道。我們要傳召財經官員，因為法例賦予這樣的權力。IMF在2003年已經寫信給他們，說情況是很嚴重的，當時還未談到場外交易的問題。當局回信給他們，說沒有事的，因為我們有一個聯合委員會。政府會進行監察的，證監會和金管局是一起做事的，然後政府官員也會監察着。“老兄”，5年了，任志剛如果是先知先覺，為甚麼不早點說出來呢？為甚麼陳家強不問問他或他之前上一任的馬時亨，說：“總裁，你是否先知先覺呢？不要騙我吧。”不監察他，他也不會做點事的。



	到了今天，還有人說不要調查了，這樣會害了苦主。大家問一問苦主怎麼想吧。我再說一次，全面包底，不是社民連的立場，而是民建聯的立場。我們從來沒有主張全面包底，我們只是說“要捉賊”，要把那些不良銷售、詐騙的事情全部暴露，如果不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以致訴訟也是“戇居”，因為訴訟只是就那事項進行訴訟而已。我們當然可以進行訴訟，我也經常控告政府的，但現時的問題不同，我們要進行的聆訊是公開的。法庭內可以拍攝嗎？主席，法庭內是不可以拍攝的，拍照也不行，只能夠以劃畫方式劃出當時的情況，法庭的審訊情況外人怎知道呢？況且，更有一點，銀行家可用錢收買人，即付“掩口費”，銀行如果認為事態很嚴重，便會與人私下和解，和解後，便不准人說出箇中原因，對嗎？這便是全面黑箱作業了。各位，現在這裏有一個黑箱，上次是用來對付曾蔭權的，上次放了一本《動物農莊》。這是黑箱作業，請勿騷擾。



	主席，我知道你眼有老花，請看清楚。各位，黑箱裏有甚麼呢？我告訴大家，有這些東西　─　“陰司銀紙”，別人拿出港幣現金來，現時卻變了這些東西了，“老兄”......





黃毓民議員：溪錢。





梁國雄議員：那些高息票據的東西，即債券，完全只是給人一張紙，是不能使用的，陳家強局長，你要不要呢？給你，你願意接受嗎？你現時立即給我1萬元，我便可以給你更多的這些“陰司銀紙”，單是一張面額已經有500萬元，你要不要呢？局長，你不會要的，如果你也不要，為甚麼我們銀行家，加上發行這些產品的人，可以強迫市民要這些東西呢？這個黑箱不單有這些“陰司銀紙”，各位，是真金白銀、現鈔拿進內，但只給回買家一張像現時這些“陰司銀紙”般的票據，大家要不要呢？是否還要猜一猜是值“零”或“10”呢？



	主席，現時的問題是我們其實要看看銀行家做了甚麼壞事，然後依法處置，根據香港現有的法例處置，如果不能處置他們便要修改法例，這便是《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的第一個基礎。至於處理後，接着進行民事訴訟，又或會有銀行家瑯鐺入獄等，這些不是我們的問題，立法會議員是為人服務，怎麼處置他們，與我們何干呢？那是黃仁龍負責的範疇，我覺得黃仁龍的所為又是要被我罵的。我陪苦主前往報案指銀行詐騙，每一宗個案所涉的金額也有數百萬元，當然是一定要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我們其後追問警察有關處理案件的進度，所獲的答覆是已經全部處理，已送交司長。司長似乎只關注年青人吸毒的事項，他曾說其重點便在於此方面，說來說去也只是關乎這方面，他似乎擔任禁毒專員般，我們現在這些個案有沒有處理呢？答案是，有足夠資料便處理，否則，便不處理。個個苦主到警務處報案，也是不行的，警察已做了工作，只是司長延遲處理而已。



	司長對付我們時很了得，民間電台一旦輸了官司，而判決暫緩，他接着便申請禁制令，迫我要做出藐視法庭的行為。各位，他做了甚麼工作？不應該做的、不義的，他全做了。大家看看，官字兩個口；銀行家監守自盜，那麼，香港市民還有甚麼指望？黑箱開始出現了，除了銀行外，主席，這個便是金管局，從黑箱裏爬出來，我們當然不要這麼差勁的金管局　─　不要了。



	第二，是銀行公會，和廣北也不知在說甚麼，不是因為他說廣東話不正，他說來說去，也指銀行沒有責任。一如李國寶議員般，說銀行沒有責任　─　銀行賣這些東西、賣假東西，是蓄意誤導人，其實已屬於詐騙罪，不是誤導銷售。各位，香港是否法治之區?銀行公會“玩完”了。



	此外，證監會也如是，證監會不監管產品，它須以披露風險的工作為主。“老兄”，我如果告訴各位，饅頭全部有三聚氰胺，大家還會否吃呢？既然我已向大家披露此事，各位還會否吃？“老兄”，證監會不行，律政司又不行，還有甚麼可說呢？其實，便是由於這些東西全在這個黑箱內，這些所謂具有公信力的機構，也全部只不過看到一個大“S”加一棟，便是“錢”了，“老兄”。今天一念判人禽　─　這是引自一位前輩所寫的一首詞，他被共產黨禁錮，要求他認錯，他說，一念判人禽，即他一念之間便能分辨出是人是獸。今天，如果有人繼續以錢為上，為了自己與企業的關係，又或與權貴的關係，而掩着良心，不投票支持我們進行調查，他便是禽獸，因為人是有良知的。


	各位，我再說一次，如果今天不想投票贊成的，請他回家喝杯茶，不要阻礙地球轉、不要阻住公義有機會彰顯。人們經常說立法會沒用，立法會現時要求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了，卻要求我們不要使用，這是甚麼道理？有人經常說我這類人攪事，攪甚麼事呢？全部事情都是那貪得無厭及依附權貴的政府所造成，雷曼兄弟苦主受的苦，不是他們應該承受的；雷曼兄弟苦主受的苦，是官商勾結、金權政治所造成的。今天，一定要徹查這個問題，要打破黑箱、要把這些黑暗金錢棄掉，這個黑箱不要了，把它打爛好了。



	各位，一念判人禽，民建聯考慮已久，一如田北俊所說般，上帝造人需時6天，它現時說“轉軚”，我拭目以待（計時器響起）......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是否知道拭目以待何解？是伍子胥......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才明白這是甚麼樣的權力和法例，這是調查真相的權力。



	《權力及特權條例》在1985年獲得通過。為甚麼會這樣做呢？主席，因為當時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我們知道將來的立法局、立法會將變成一個真正由民主選舉出來的立法機關。所以，如果要做到制衡政府和權貴的權力，令選他們出來的人可以發揮力量，他們便要有真正的權力、真正的自由，而最基本的，便是查明真相這種權力。



	那麼，為甚麼會稱為“權力及特權”呢？為甚麼說成是特權呢？其實，特權（即英文“privilege”）這個字是英國下議院所用的名詞，這表示它做事時是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干預的。所以，privilege這個字可說是一種豁免，可以保障其言論自由、辯論自由，在自由地表達一些批評時，可以不受干預、不受威嚇。



	無論是回歸前的立法局或現在的立法會，也不是一個主權的國會，即不是一個sovereign parliament，所以立法局當時的權力及特權也須依靠立法保障。因此，當時才會通過這樣的一項法例，而我們在《權力及特權條例》之下的權力，亦較國會或其他國家的議會受到更大限制。



	到了回歸時，《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款、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和第七十八條均保障了這些權利，承認憲法保護我們享有這種權力，而且人大常委會也正式承認《權力及特權條例》是香港合法法例的一部份。為甚麼要有這項法例呢？就是要令我們能夠發揮我們的職權，即調查的職權。



	我們今次為甚麼要調查雷曼事件呢？我們要調查甚麼呢？對我來說，題目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為甚麼如此高風險、如此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在銀行內透過促銷，推薦給自己的存戶，讓一些退休人士、老人家也把他們的安全存款變作高風險的工具呢？這個問題是我們一定要問清楚的。



	今次雷曼事件引起的可說是一個金融重災。當我們出現別的重災事件，例如發生觀龍樓塌樓、SARS瘟疫等災難時，我們也應該調查，特別是當發生的災難，很多地方也顯示出有人為失誤或我們的保障機制失靈的時候，我們更要進行調查。例如當赤鱲角機場出現大混亂時，我們便會問究竟發生甚麼事情，為甚麼會亂成一團，令香港的國際聲譽受影響呢？所以便要成立專責委員會，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



	無論是在九七前或九七後，我們也曾使用這種調查權力，而且已用過很多次，為甚麼今次雷曼事件會是一個例外，為甚麼我們不應該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查明真相呢？我可以看到這調查其實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是要查出真相，究竟發生甚麼事情、銀行如何銷售、使用甚麼方法銷售、這些是甚麼產品、經過怎麼樣的審批等。第二，要釐清責任，我記得譚耀宗議員在記者招待會時似乎說要查明真相，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才能釐清責任。然後，第三步便是尋求一些解決方法，提出一些建議，避免將來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主席，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非常天經地義的，我甚至無須像梁國雄議員般那麼激動。我只是覺得這是立法會的責任，我們有這樣的責任。為了令我們盡責，法律和憲法賦予我們這樣的權力，但為甚麼我們行使這個權力，會引來這麼大的爭議呢？



	主席，有些人提出一些理由，包括李國寶議員代表銀行界提出第一，他說我們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我們過去只是監察政府，今次卻調查私人機構，這樣會發出一些很差的信息。其實，我們今次並非故意要調查銀行，而是如果我們要知道雷曼事件如何發生，查出真相的第一步便須銀行配合，向我們提供資料。但是，我們並非止於這一步的，只是這一步是必要的，令我們看到監管方面有否出問題，還是我們的法例機制出現問題，有需要改變。我們絕對不是要建立一些先例或破壞過去的做法。



	主席，過去數次的專責委員會，究竟我們傳召了甚麼證人呢？剛才也有議員提出了。在調查SARS的專責委員會，我們傳召了很多醫生、醫院、微生物學的教授等。這些都是私人機構，我們也傳召了他們出席作供。在短樁事件中，除了政府的官員外，我們還邀請了建築師學會、工程公司的代表，因為他們的證供對出現短樁事件的調查有直接的關係。我們要知道真相，便一定要傳召他們。在調查赤鱲角機場的混亂時，我們不止傳召政府機關的人員，連客運公司的人員也要傳召。這些也是私人公司，是與機場有合約的私人公司，為甚麼我們要調查呢？因為那裏發生了大混亂，而在混亂之前，他們也是有份進行設計，以及決定機場應否在7月6日啟用的。我們要傳召他們時，沒有人有任何異議。



	為甚麼到了今天，銀行售賣了這麼多這些債券，我們想知道售賣和審批的過程，而要銀行提供資料和文件時，卻有這麼大的迴響呢？我們過去有這樣做，我們現在這樣做，絕對是一脈相承的。至於有人說香港的做法很不妥當，張文光議員剛才亦提到，而梁國雄提到《信報》的社評令他很憤怒，老實說，我看了後也覺得很憤怒，但我不會不買《信報》，因為《信報》有練乙錚的這篇文章　─　《立會傳召銀行事上李國寶所言差矣》。他針對這件事作出解釋，他引用李國寶的觀點：“立法會重要職責是監察政府，對私營機構引用特權法調查乃極壞先例”。練乙錚先生說得很對，我們不能只研究金管局和證監會，一定要擴及有關的銀行，然後我們才能看到整體的真相，知道怎樣向政府對症下藥，向市民負責。



	至於外國的例子，張文光議員剛才提過，美國曾調查過從事長途電話業務的世通公司，作用是甚麼呢？便是要協助美國證監會研究怎樣改善上市公司的會計程序。此外，為何要在2006年調查惠普電腦公司的醜聞呢？便是要研究私家偵探所用的手段，是否應該列為非法。所以，這些全都是私人的機構，但着眼點始終是公營部門面對公眾所要擔當的角色。



	我們在通過法例時，很多時候都會聽取業界的意見，我們也會有聽證會，聽取市民或受影響人士的看法。主席，我們每次均會這樣做，而且是非常小心地做的。


	如果我們這次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立法會議員當然要非常小心，因為聆訊是公開進行的，會議是公開的。在會議上，我們不但可即時看到出席提供資料、意見和信息的人的做法，例如官員或銀行管事等的態度是否閃閃縮縮，還是很合作，還可以看到議員怎樣履行他們的職責，看到他們是否有很好的準備，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公平、公正。



	主席，這是當時是調查梁銘彥先生離職事件的報告，這本則是逐字紀錄本。當時的主席是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開宗明義便說　─　當然，這些演辭是經秘書處研究，為主席擬備的　─　第一便是公平、公正，我們提出的問題，要公平、公正地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的事實提出建議，這樣才可以釐清責任。



	調查機場事件的報告　─　我沒有帶備逐字紀錄本　─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些都是在立法會的圖書館可以看到的。大家只要看看報告，便會知道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是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證人和取得文件。在作出報告的時候，用辭是如何公正和小心的。這絕對是我們立法會本身的名譽所在。主席，過去的立法會每次在動用這些權力的時候都非常審慎，我希望今次的情景也是一樣。



	所以，基於上述數點，我實在看不出，為甚麼我們今次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的權力，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很簡單，我們應做的事情便要做，做的時候也要很正經，很嚴謹地做。主席，我覺得我們是應該這樣做的。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便應該受到市民的譴責。所以，我們會很審慎行事，我期望所有同事也會抱着同樣的態度。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葉偉明議員和潘佩璆議員剛才已經說明了工聯會議員的投票態度。我想在兩位的發言基礎上再作補充，因為我也親自處理過數十宗苦主的求助個案，協助他們向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有關銀行提出投訴，因此我也十分清楚他們的訴求。另一方面，我亦曾就上月本會提出的相關議案提出修正案，並在辯論後獲得通過。我想就以下數個問題作出補充。



	第一，現時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是否必須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我認為是必需的，因為這有助我們查清事件的真相，並待查明真相後，堵塞監管及經營制度的漏洞。所以，我認為如果能夠引用這項條例，將有助解決問題。



	概括而言，我認為最低限度有7個問題必須查個明白。很可惜，雖然月前我們在這裏開了一整天的會議，但也未能為這7個問題找到答案。第一個問題是，我覺得應徹查批准和監管的機制，這是政府必須回答我們的，為甚麼會獲得批准？政府是如何進行監管的？政府全部未有作清楚的解說，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應該徹查發行商、保薦商及零銷商的責任，究竟他們有何責任呢？我覺得這也是有必要調查清楚的。第三個問題是銷售渠道，這亦是必須清楚調查的。為何這些金融衍生產品不是由一些註冊並獲發許可執照的專業人士發售的？我們真的想知道原因何在。第四個問題是，為何這些金融衍生產品的銷售對象是對高風險投資並不清楚和瞭解的一般老百姓呢？第五個問題是要弄清這些產品的名稱，特首也說過這些根本不是債券，但為何卻會容許這些所謂迷你債券進行銷售呢？第六個問題，必須徹查這些產品的宣傳品。根據政府所說，這些產品的宣傳品是經證監會批准的，因此，問題是為何證監會會批准這些宣傳品呢？責任何在？第七個問題是，如何徹查銷售程序和手法？



	我認為實在很應該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把以上7個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以便找出真相。只有找到真相，日後才可以堵塞制度和監管方面的漏洞。小組委員會是否必須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才能找查出真相呢？是否可以避免呢？這是我想補充的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政府就這個問題找出原因和尋求解決方法，只是拖延時間。政府本可在第一時間成立一個具公信力並有專業人士參與的獨立委員會，徹底進行全面的調查，讓公眾有解決問題和瞭解真相的渠道。很可惜，政府遲疑至今天仍未這樣做。如果政府早已下定決心，成立一個獨立而具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此事，我相信立法會未必會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這小組委員會亦未必有需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很可惜，政府一再錯過時機，一再不就這個問題成立獨立委員會。因此，我認為要徹查剛才所說的7個問題，立法會便一定要履行本身的職責。



	我想補充的第三個問題是，現時有人討論或表示擔心立法會這個小組委員會行使所賦予的《權力及特權條例》，會破壞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地位和聲譽。我認為如果不徹查便“矇查查”地處理，反而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和地位。如果我們能夠當機立斷，查清楚來龍去脈，並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和堵塞相關的漏洞，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金融管理體制及相關的營運制度，這樣便不會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和地位。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應該這樣認識和理解的。



	此外，也有評論或討論認為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可能會令有關的銀行分散資源，因而拖慢了與苦主的調解、和解，以及訴訟或處理回購的工作。我認為兩者不應掛鈎。如果把兩者掛鈎甚至作為談判條件，我認為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因是現時有數萬宗個案（約4萬宗），明理的人也明白銀行和這羣苦主之間的問題，是不可能由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解決的，因為我相信個別個案是必須由銀行和苦主自行處理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是找出制度上的漏洞及改善的漏洞的方法，並提出建議。所以，如果說這樣會影響銀行處理問題的資源，我認為並不成立。



	還有另一種說法是，如果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話，會令苦主有過高的期望，以致他們非理性地不尋求解決方法。我認為市民是理性的，尤其是此事已拖了這麼久。不過，我也認為苦主不應存有過高的期望，因為兩者未必存在必然的關係。



	另一種說法是，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對政府當局或金融當局應付金融海嘯的精力和時間造成影響？我認為政府當局應拿出決心，分開處理。應付危機和對付海嘯是政府的責任，如果這事不作妥善處理，也會令政府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打擊，兩者皆不可偏廢。因此，剛才有些議員擔心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認為不可以此作為交換或取消的條件。相反，政府當局和銀行當局應積極配合這個小組委員會的調查工作，令事件早日找出處理、解決及堵塞漏洞的方法。



	此外，也有討論擔心調查工作會導致一些商業機密的披露甚或抵觸私隱，但我相信立法會一定會公開、公平、公正和理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即使接受調查一方也有其法律地位，他們也可以向這個小組委員會提出他們的問題，並尋求法律意見，以及維護他們的商業機密或避免抵觸私隱，他們是完全可以這樣做的。所以，我認為不應以此理由反對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基於以上我就3方面所作的補充，我認為現時的小組委員會應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找出雷曼事件的源頭。至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香港早在數年前其實已有發售，那時大概是2004年或2005年。此事的影響十分深遠。香港要維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聲譽，更有必要找出這些金融產品的存在問題的源頭，這樣方能找出解決方法，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否則，這筆糊塗帳只會令政府的威信盡失，也令公眾對銀行體系失去信心。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銀行界應冷靜、理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只有大家通力合作，才能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穩健地發展。



	多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令我茅塞頓開，學到很多東西。其實，我觀察香港的政治發展已二三十年，我曾經與這個立法會議事堂內很多人交手，包括主席閣下在內。



	我覺得民建聯在這事件的表現，是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一下。即使你們昨天開會通過，表示會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調查雷曼事件，做法好像是與民為善，其實卻是形勢使然。



	民建聯內有一位立法會主席，而走出了這會議廳的劉江華，他現在是行政會議成員，還有一個副局長，兩個政治助理，加起來有10位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目前最大的政治力量。這個最大的政治力量，除了是“保皇黨”、維護建制之外，他還有民意基礎，對嗎？他怎能夠無視民意的歸催，一再“轉軚”。雖然現在種種跡象顯示，今天坐在這裏的這些仁兄，他們投票時可能是投贊成票。不過，這是甚麼呢？這便是所謂“形勢比人強，不得不如此而已”，因為他們要吸收2003年七一大遊行時的經驗。民建聯當時與民為敵，結果於2003年的選舉他們輸得慘不忍睹。各位朋友，你要選舉的話，民意的力量是最大的，給自己一些掌聲（如果這裏可以拍掌的話）。



	今天藉着這項議案辯論，可以看清楚很多人的面目，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到這點。有很多論點，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都已反覆討論過。不過，我只想說一個故事，看看這個政黨日後是否繼續在這些重大關頭不再與民為敵，因為目前他們的是最大的政黨，最大的力量。



	我記得在10月8日，在我們走進這會議廳宣誓之前，有一個仁兄，他叫劉江華，說（播放錄音帶）“各位朋友，我是民建聯的劉江華，民建聯一定會幫大家撐到底　―　（苦主）：‘好’　―　我們一定會協助大家追到底......”





主席：黃議員，請你繼續發言，並請你關掉你的錄音機。





黃毓民議員：雖然大家聽得不大清楚......





主席：請你繼續發言。




黃毓民議員：不要緊，我模仿“哨牙仔”說話給你們聽，他說“各位朋友，我是民建聯的劉江華，民建聯一定協助大家撐到底。”苦主們便說：“好。”　―　你們可以回應一下，沒問題，未必有人會趕走你們的　─　他繼續說“我們一定會協助大家追到底。今天早上，我們一開始便已經到了一間銀行（中銀）責成它，希望它盡快處理這件事，希望它賠足給大家。”



	嘩，真的是做夢也嫌太早了，他是民建聯的副主席，原來他可以責成共產黨控制的中國銀行，要求它付給大家足夠的賠償。大家那天聽到他這番說話，都拍爛手掌，差點想擁抱着他，給他一個吻，但原來他是作弄人的。接着，他又說“至於對其他銀行，我們要齊心，好不好？”在場的人都說好。“我們在立法會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處理這件事”，在場的人又說好。“大家都要支持，好不好？”在場的人再次說好。接着，他又說“剛才有朋友問我們，在立法會會否與其他黨派一起，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會一起追究，請大家放心，希望大家繼續團結，亦希望能夠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最重要的是達到效果。大家說對不對？”　―　他當時便猶如毓民上身般。人人都說對。他還說“效果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取回金錢，對嗎？我希望大家繼續與我們聯絡，我們是會繼續為大家組織，現在我們要進去開會，希望在我們宣誓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幫助大家，希望大家放心”。



	我剛才模仿“哨牙仔”，但不太像，因為他沒有我這般英明神武，對嗎？主席剛才不批准我播放該段錄音聲帶，所以我惟有模仿他，而這是10月8日當天的情況。



	看到民建聯這個表現後，我也差點想“轉軚”加入民建聯，看有多威風。此外，在前一天，陳鑑林更表示，大部份人（即參加他們召開的會議的苦主）都不會接受取回六至七成本金的建議。政府應該就餘下的差價再作補償，初步估計，假如政府拿出約40億元，便可以完全解決現有的問題。



	如果他們是執政黨的話，你說有多好，對嗎？像這樣的做法便沒有問題了，政府補償所餘的差價四十多億元，即所謂“包底”便是這個意思，“老兄”。但是，轉個頭來，兩天後，一直聲稱要協助雷曼兄弟苦主、又要求政府“包底”的DAB，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就甘乃威動議的議案，即要求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當然是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行事的，民建聯卻投反對票，工聯會也是投反對票。在另一次，因為上次議案不獲通過而捲土重來要求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同樣是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也即是我們今天要表決通過的這項議案辯論，民建聯便開始“轉軚”，由投反對票變為投棄權票了。咦！總算有點進步，真的是循序漸進。



	在10月22日，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表示，他擔心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令銀行處理事件的空間收窄。你們不要誣捏我，指我胡言亂語，我說的全部是有根有據的，不過，我不說其來源，例如是從哪份報章、何月何日等，我不想浪費時間了。我現時只有7分鐘，還有數分鐘時間而已。



（有人說有15分鐘）





黃毓民議員：甚麼？十五分鐘，這還是不足夠的。這麼多人正在聽我的發言，電視也在直播，甚至YouTube也在播放。你知否剛才“哨牙仔”說的那段話在網上變成熱播？還有，責罵他的話也成為了熱播，你們上網看看吧！



	陳鑑林又說，這是他在10月27日說的，如果調查雷曼事件的小組委員會出權過闊，會拖慢調查進度，影響雷曼兄弟苦主取得的賠償。其實，我這裏還有很多這類消息，不過暫時不說了。我看到他們在“轉軚”、再“轉軚”，套用共產黨的說法，這叫投機主義的風派。對於這種風派、投機的便宜主義，我們都給予肯定的，只要站出來投票贊成便可以了。他們儘管當風派，如果是站在人民那邊，仍是無所謂的。



	胡錦濤主席說過，“一些人不管以前說過甚麼，做過甚麼，只要今天站到人民這一邊，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我不視他們為迷途知返，而只是形勢使然，他們是逼不得已的。他們有這麼多空閒時間，便大可以來針對我，甚麼青年民建聯、張國軍等做了一個調查，指八成的人反對我的“擲蕉”行為，又說我的題目全部都有導向性。你們上網看看吧！還有人弄出了一個“惡攪”版本。你們是否想看看那個“惡攪”版本是怎麼樣的呢？



	“立法會主席不肯交代自己的地下身份以後，你對立法會主席的評價是‘高’了還是‘低’了呢？”這項題目是模仿青年民建聯那個問卷調查的：“立法會有議員擲蕉以後，你對立法會議員的評價是‘高’了還是‘低’了呢？”如果把這個“惡攪”延伸下去的話，還會有更多的，甚至“克勤仔”，我也可以談談的。其實，他們無須搞這些事，只有站在人民這一邊才是最正確的，對嗎？



	有些人認為我現在說得嚴重了，剛才門外有人問我：“毓民，現在要投票了嗎？”我答：“還沒有。現時還在‘吹水’，可能到今晚7時許會有機會的。”他們問我這會否通過，我回答他們，應該是可以通過，如果民建聯不再“轉軚”的話。因為他們昨天說過會支持，誰會知道他們會否“轉軚”呢？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轉軚”兩次了，怎知道他們會否繼續“轉軚”呢？如果他們保持起初第一天劉江華的立場便多麼好了，那時還未宣布劉江華是行政會議成員　―　是我們還未知道，當天是10月8日，他其實早應知道了。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政黨了，人們每每依靠它。現在它想當人民英雄，看！有報章昨天已經為它造勢了，那些是親政府的報章，報道苦主是依靠民建聯的，如果沒有民建聯，苦主便無從成立組織了。民建聯簡直是大義凜然、人民英雄。它是否一如陳水扁般，即使遭人拘捕入獄，還當自己是人民英雄，他們的情況是否也是如此呢？



	同樣地，所謂君子不可欺其方。我現在以這樣的態度說話，似乎是在挖苦他們。總之，稍後他們投票時，如果是表決贊成的話，我便不追究了。現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外間有各樣的民意輿論等。我不想批評李國寶，他也真的是如喪考妣般淒慘的。現在他也走了，他明知最終是會失敗的，不過，他也盡了最後努力，讀完發言稿之後便離開了。此外，對於那些沒有投反對票的，我也不想批評他們，說甚麼“照妖鏡”等，那些不是我的慣用語。只要你肯投票，你便是“水鬼升城隍”了。至於不投票的，我一再呼籲，包括向我的中學同學陳茂波呼籲　―　迷途知返，覺今是而昨非。他們也懂“轉軚”了，你們為何不“轉軚”呢？你們也可以“轉軚”的，包括葉太都亦然　―　我立即以後不再向你提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了。（眾笑）我會立即與你友好，是毫無問題的，只要你站在人民這一邊。



	每一個在這議會內的人都有選民的付託。你們可見，說到底，還是害怕功能界別的那羣人，直選出來的議員全部都已說了“Yes”。為何害怕功能界別呢？民建聯也不過是有3票而已。不過，就是要靠那3票！這是令人感到多麼可怕！沒有他們那3票　―　“定光哥”，你不投票，我們便要滅亡了，門外的苦主哭不絕聲。我告訴你，一定會有人走到民建聯那裏跳樓的，這是他們說的話，不是我說的。你們是否想看着他們跳樓？他們必然會跳給你們看，我相信一定會有人這樣做。看！你們作為一個黨，肩負起很大的責任，有人以跳樓來央求你們、跪求你，卻從沒有人來向我跪拜懇求的。“老兄”，他們又跪又拜，又說要跳樓。然後你們卻投反對票，你們豈不是自殺？



	我不相信你會自殺，譚耀宗。既然你不自殺，接着我們又開會了，我還是希望你站在人民這一邊。不要在做了這些後，又出來攪事。我也希望政府真的......我告訴你，教授，你現在已經無法補救了。不好意思，這議案是必定通過的。除非我是真的跌眼鏡的；如果議案不能通過的話，我會擲“屎蜢”，不是擲蕉。我要拿一些“屎蜢”到處擲，即使要把我拘捕入獄，我告訴你，我是不在乎的。所以，......你們不明白“屎蜢”是甚麼？你知道草蜢嗎，“家強哥”？你沒見過草蜢嗎？把草蜢沾上屎，然後讓牠四處飛躍，你沒有見過嗎？有些人現在搖搖頭。其實，屆時的情景跟這個議會的境況也相差不遠，就是烏煙瘴氣，一塌糊塗。今次，我們看到政府......你們已經有少許投降了。“老兄”，是否投降呢？投降了沒有？





主席：黃議員，請你面向主席發言。





黃毓民議員：OK。主席，投降了沒有？主席，請替我問他們投降了沒有？“投降便收一半”！“投降便收一半”！即是屆時會因為你們從善如流而給你們一些較好的評語。



	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單是如剛才一些人所說的金融海嘯，接踵而來是經濟風暴，所以大家應該顧全大局。“老兄”，你不要再跟我說這些了。外面的人現時還未離開的。我發言完畢後會到外面叫他們放心，否則，我不再是擲蕉，我自會向外面的老友交代的。我剛才步出門外，那些人很緊張，不斷追問我。我說民建聯按道理不應該再破砍自己一次，所以通過議案的機會很高。因此，我發言完畢，稍後便會步出門外，再告訴他們快要投票了......。甚麼？



（有人說是否民建聯最無耻？）





黃毓民議員：甚麼？民建聯最無耻？啊！那個是sound byte，在網頁上播放的。投完這次票之後可能會修改吧（計時器響起）......



	時間剛到。





劉健儀議員：自從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9月中突然宣告破產，掀起了一場環球金融海嘯。一夜之間，亦令香港多了一大批雷曼兄弟苦主。他們經由香港的金融機構購入與雷曼兄弟相關的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其中包括很多退休人士、學歷較低，或是很少投資經驗，只能夠承受很少投資風險的人士。他們聲稱因為受到某些金融機構的銷售手法誤導，今次可能會損失畢生積蓄，對自己以至家人都造成莫大困擾。這批雷曼苦主為數達數萬人，涉及金額達二百多億元，牽涉19間銀行，差不多包括所有註冊銀行，規模之大、牽涉面之廣，是史無前例的。


	但是，在出事之後，無論是牽涉的銀行，以至本港的金融監管機構，初期的跟進工作都非常消極和被動，甚至可以說是愛理不理。自由黨一直有跟進這問題，也有不少苦主找我們尋求協助。他們投訴銀行方面迴避他們，想找人問清楚也沒有。最終在苦主、政黨、傳媒聯合的社會壓力下，監管機構才較積極地處理投訴個案，政府最高層才願為事件出頭，提出銀行回購迷債方案，又催促銀行回應，以致陸續有其後的回購行動，又願意提供調解方案，試圖為這場金融醜聞降溫和打圓場。



	當務之急，我們認為政府及有關的金融機構固然要迅速做好善後工作，盡力協助苦主取回公道，追討其資產或應得的賠償，但我想強調，自由黨支持立法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是希望從制度（包括相關法律及監管機制）上出發，尋求事實的真相，希望看清楚，為何我們的金融制度會出現如此重大的漏洞和弊病，以致四處都是苦主，從而對症下藥，堵塞漏洞，避免同類型的事件再次發生，防止以後再有第二批苦主出現。



	至於我先前說要檢討的制度問題，的確很多。例如不少業界人士經常垢病的“一業兩管”就是其中一項。現時，本地證券行和銀行在銷售金融產品上，分別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監管，但它們採用的標準各異，前者只管資料的披露，不管銷售手法；後者就更不監不管，不但任由迷你債券這一類複雜的金融產品，以零售的模式售賣給一般的小投資者，更有銀行向長者、目不識丁，甚至精神病患者銷售。為何這些如此複雜的產品可以稱為債券，會令人誤以為是穩健的傳統債券？究竟在今次的事件中，誰應負上監管不力的責任？是證監會及金管局這兩間前線監管機構，抑或是政府的財金官員？他們是否早已知悉監管機制流弊叢生，但各自為政，視而不見，袖手旁觀呢？



	我們希望立法會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加上《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的權力，可以將以上的制度流弊查得一清二楚，而且提出改善的建議，完善金融監管制度。



	雖然有人質疑小組委員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調查雷曼事件，對苦主是否真正有幫助，但正如我先前所說，今次調查並非是調查個別的個案，亦不是要幫苦主向銀行索償，他們在這方面有其他渠道，我亦促請政府給予他們最大的幫助和協助。既然我們不是要調查個別個案，亦不是向銀行索償，單從這個觀點來看，如果苦主覺得小組委員會從這個角度能幫助他們，他們可能會失望。可是，小組委員會可能會查出很多資料，防止將來再有同類苦主出現。


	至於說調查會否延誤銀行向苦主回購債券，以及向苦主賠償的事宜，我認為，既然我們不是調查個別個案，而是要針對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要分作兩回事處理，不應混為一談。銀行既已承諾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便應該信守承諾，並應對他們認為不符合銷售守則的個案迅速作出賠償，對願意協調和仲裁的苦主，也要積極回應，不可以借口有調查，一切便“唱慢板”，拖延處理。



	如果說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害怕變成公審香港的銀行，全數公開機密資料，開一個壞的先例，甚至擔憂會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的聲譽，恐怕亦是言過其實。



	我要鄭重指出，立法會絕不想知道銀行的商業秘密，更遑論要全數公開其機密資料。我重申，我們只是想要原原本本，查出今次雷曼事件我們的金融監管制度有甚麼漏洞而已。其實，銀行家被傳召到立法機關作供，亦非沒有先例，雷曼兄弟“爆煲”之後，其行政總裁富爾德（Richard FULD）已被傳召到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作供，他們也只想查清楚美國觸發金融海嘯，究竟其金融監管制度出了甚麼問題，亦沒有泄漏了甚麼機密商業資料。如果真正到了某階段，小組委員會可能觸及一些不應該公開的商業秘密，我深信議員會恰當地、合理地處理。過去，立法會其實成立過很多專責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也處理一些商業的資料，他們通常會採取閉門或其他方式取證，以確保有關資料不會不恰當地披露。我有信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成員會小心地、合理地行使權力。



	至於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及營商環境會否因此削弱，我則認為剛好相反。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的真相，目的是在於建立一個公正、健全的營商環境，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只會增強外間對本港金融制度的信心，應該是有利於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對！



	主席，自由黨的立場很清晰，我們支持今天的決議案，授權小組委員會可以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所授予的權力，進行有關的調查研究，檢視整個監管制度，並且作出改善的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對於黃毓民議員剛才對民建聯的攻擊，我自己是很理解的，因為民建聯剛在星期天發表了一份調查結果，提出很多市民對於有議員在立法會內擲香蕉表示不滿，所以我是理解的。不過，我相信苦主，以至市民也希望我們在議事堂內　─　尤其是今天有很多苦主在席　─　盡快幫助苦主取回他們的本金。我想議員也明白，我們在議事堂內不是大聲罵人便可以，我們也不會因此而怕了他，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和民建聯的立場一致，我們會先協助苦主追錢，然後再作追究。我想我過去參加的遊行和苦主會，絕對不會比在席其他議員少，我也很明白座上苦主的感受。坦白說，苦主今天要求我們支持通過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案，我理解他們的訴求，但我也很擔心這個小組委員會......我們的目的其實是要調查清楚各方面的責任，包括政府、監管機構、銀行、銀行前線職員，以至苦主的責任。所以，趁着局長今天也在席，我期望在小組委員會的進展過程中，千萬不要影響到苦主追錢的程序。



	今天，我想利用這些珍貴的時間　─　因為議員想發言也要輪候很長時間，我聽到很多苦主的聲音，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好朋友是雷曼兄弟苦主，他們一方面贊成由立法會調查，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調查過程千萬不要阻礙苦主追討的程序。



	第一，政府現在已做到或銀行公會已答應的，便是在12月初進行回購行動。不過，大家不要忘記，其實還有很多苦主並非迷你債券的苦主，他們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着落，唯一等候的便是監管機構對銀行不良銷售手法的調查，現在有一萬多宗投訴，但直至今時今日，調查的進度確實是差強人意的。我認為苦主的期望是，在我們進行調查之餘，監管機構也須盡快完成這些不良銷售手法的調查。我希望監管機構可以加快工作。



	另一個不足之處是，政府之前說過會有一些仲裁調解機制，幫助銀行和苦主無須透過法庭達成共識。但是，據我瞭解，這個機制只限於監管機構成功把這些個案轉介，即調查證實有不良銷售手法才適用。我相信有部份個案其實是大家各執己見的，如果苦主要求與銀行仲裁或和解，我希望政府可以要求銀行必須答應接受仲裁及和解，否則，只是苦主單方面要求而銀行不答允，其實是無助苦主追討的。



	另一方面，直至今時今日，政府也沒有正式與一大羣苦主見面。黃毓民議員過去經常說我們民建聯有多少位立法會議員、有局長、有政治助理，但我絕對可以在這裏告訴大家，我們絕對不等於政府。如果政府真的聆聽我們的說話......我記得很早時，民建聯召開苦主大會，我們已邀請局長、副局長前來與苦主直接對話，但直至今時今日，他們也沒有跟苦主對話。作為問責官員，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不可以參與苦主會。他們經常與銀行家會面，但為甚麼不可以直接面對苦主呢？我希望他們也可以改變這些態度，直接跟苦主對話，瞭解有關的進度。



	此外，政府可以做的是，很多苦主現時面對一個問題，便是很多銀行因為律師的意見而不願意把錄音帶，甚至是他們的reassessment文件提供予苦主。就這方面，如何協助苦主取回這些文件，再進一步協助他們追討，也是政府要做的工作。我期望政府可以跟銀行交涉，最低限度可以高調地要求銀行把這些文件交回苦主。否則，即使是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苦主仍然是無法取得這些文件的。



	另一方面，我想指出，除了購買債券的苦主外，近日也有很多銀行的前線員工向我們訴苦。他們當初售賣雷曼債券時，有部份可能是受到上級很大的壓力，所以要推銷；有部份因為要進行調查，現在已經“朝7晚11”地工作，面對很大壓力；還有很多銀行職員在分行遭受到客戶一些言語以至身體的暴力，但他們也要默默地忍受。



	我期望這項調查可以還前線銀行職員一個公道，我也在此公開呼籲銀行真的要有企業責任。星展銀行已經公布第一輪裁員計劃，很多銀行界的朋友也告訴我，甚至連滙豐也表明將會有裁員潮。其實，現在正正是銀行與同事同舟共濟的時候。第一，要加快對這些個案的調查。第二，作為香港一間大型企業，要在經濟低迷時小心謹慎地考慮情況。很多銀行職員也表示，他們希望可以透過再培訓轉職至其他部門，甚至在最差的時候，他們寧願接受停薪，也不希望銀行出現新一輪的裁員潮。我認為政府跟他們接觸的時候，也可以高調地向他們反映這方面，因為這正正是能夠幫助業界的朋友的。



	最後，今天很多同事也會發言，我相信通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機會十分大。民建聯確實有需要用一些時間來考慮支持與否，原因是大家都理解的。這是立法會第一次透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大量私人機構，當中包括香港最大的銀行。雷曼兄弟苦主當然有其訴求，但社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我們作為負責任的政黨，也要聽取各界的意見，而我們今天會投支持票。



	另一方面，就一些保障小投資者的即時措施，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其實會繼續進行工作。我們理解政府會進行檢討，以審視現時的監管機構是否完善，但我擔心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報告也要用很長時間擬備。政府是否要想出一些即時的方法，以保障小投資者呢？其實，除了ELN和accumulator一直為害小投資者外，大家都知道香港現時雖然沒有賭場，但香港最大的賭場可能是我們每天的股市　─　我指的當然不是正股。很多投資銀行過去發行大量的衍生工具，基本上是賭博的工具，在這方面，政府會否考慮採取一些即時的措施，以保障小投資者？我相信這些是小投資者的心聲。



	最後，我在此呼籲各位苦主，民建聯一定會一如過往，與大家一起繼續想辦法，協助大家爭取最大的合理權益。我們過去已轉介很多個案給銀行，有部份亦已得到合理的補償。剛才有議員說擔心有苦主跳樓，我在此向各位苦主呼籲，千萬不要聽議員說要跳樓才能達到要求，我們要面對問題，希望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盡快解決事情。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如果說雷曼事件是香港金融界近年最大的一場風波，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會同意，包括局長在內。既然事件鬧得這麼大，令較早前每天都有人上街示威，舉行燭光集會，更差不多要到中聯辦找“阿爺”協助，現在說要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實在是無可厚非。我真不明白為何到了這一刻，政府跟部份同事仍然或居然抗拒小組委員會的成立。



	我們為何要成立小組委員會？剛才很多同事已說過原因，我反而想指出大部份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的人，都是害怕小組委員會會公審銀行，以致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不過，我可以跟他們說，他們的擔心是杞人憂天。



	我作為議會新丁，剛好擔任了1個月的議員，平日其實有很多工作。如果不是有迫切需要，我們為何故意花時間成立調查雷曼事件的小組委員會，難道我們以為這很有趣嗎？如果小組委員會純粹為了公審銀行大班，迫他們向苦主賠償金錢，議員豈不是較專業的收數公司更兇惡？如果真的是這樣，市民也不會放過議員，稍為有思想的議員也一定不會這樣做。



	有些人又說，成立小組委員會會嚇走投資者，影響營商環境，我覺得這種說法更可笑。今次小組委員會的主要目的已寫得很清楚，是調查銀行的經營手法及金融產品銷售的監管機制，難道我們下工夫杜絕銀行的不良經營手法，完善現時的監管機制，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試舉一個例子，如果國際足協要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球會有沒有打假波，以完善監管機制及防止有人打假波，這樣做難道會影響球會班主舉辦球賽的環境嗎？我相信只有打假波的球會老闆才會害怕國際足協成立這個委員會的。


	如果香港的銀行“行得正、企得正”，覺得自己沒有做過一些對不起自己客戶的事，便一定不會因為小組委員會而影響投資意欲。一個願意虛心納諫的政府，也不會害怕小組委員會。我可以肯定，害怕的人，不是作賊心虛，便是別有用心。我相信局長一定不是這兩類人。所以，局長一定不會害怕小組委員會。



	主席，我又聽到有人說，擔心小組委員會會公開一些機密資料，影響銀行的日常運作，以及影響現時銀行與部份投資者之間的仲裁及調解工作。其實，這更不用擔心。立法會做事一向有規有矩，要保密的資料，一定會保證密密實實。



	坦白說，雖然我們是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小組委員會，但我相信這裏沒有一個人會濫用這權力和特權，然後泄露資料，至於“搵着數”更沒有可能。小組委員會的運作是透明的，有數百萬對香港人的眼睛看着我們，我們一定不會亂來。



	我覺得，今次小組委員會一定要做到一如我手上這個密實袋般，既透明、又密實。透明的是整個調查工作的每一步都要清清楚楚，無論結論及建議是甚麼，都要清楚、清晰交代理據，市民才會信服。此外，為何我說要密密實實？正如我剛才所說，機密資料會密密實實地封存，不會被人胡亂利用，這樣市民才會信服，並且不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主席，“雷曼迷你債券”這個名稱真的沒有改錯，整件事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個謎，仍然有很多筆糊塗債。在最近的兩個月來，社會上有很多人，為了這些謎、這筆債，食不安、坐不穩、睡不寧。他們不單是那些筋疲力盡的小投資者，還有銀行的前線員工、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同事，更有各政黨的朋友。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今天，我們有機會找到一條令這類事件日後不會再發生的出路，便是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這件事。俗語有云：“蘇州過後無艇搭”，如果我們不好好把握今次機會，以找出漏洞、亡羊補牢、改善監管，我們的金融業，我們所謂的經濟中流砥柱，還能支持多久呢？大家何時才會醒覺過來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多謝主席。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一間商業銀行和一間銀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我的查詢所得的回覆是，這兩間銀行均沒有涉及任何雷曼相關的產品，而我個人亦沒有投資在雷曼相關的產品上。



	我必須說明，我相信在今次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中，事實上，有很多人被不良銷售行為所誤導，我痛斥這些行為，並認為銀行應該為這些行為負上責任，作出合適的賠償。



	我亦認為我們要查出事情的真相、監管的漏洞、抽出要負責的監管者，並尋求改善的方法。



	我對整件事的解決進展亦非常不滿，雖然銀行回應了我多番提及的，應該對受誤導、沒有甚麼投資經驗，教育水平不高的退休人士，甚至弱勢社羣予以優先處理。但是，進度實在緩慢得令人感到憤慨。



	不過，我對於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事件，有數個令我感到擔憂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在說明投票意向前，先清楚說明我的擔憂。



	第一，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的目的並不明確。有議員說，我們是要找出迷債事件出事原因，監管漏洞，尋求改善的辦法；亦有說是要透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幫助雷曼兄弟苦主早日取回款項，說有關調查有助他們跟銀行索償，甚至有利於他們跟銀行達成集體的和解方案。



	但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否真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先找出出事的原因、監管的漏洞、尋求改善辦法，說一說我的意見。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相關結構性產品這件令人氣憤的事，過去兩個月的發展，已讓大家清楚看見，監管機構在審批有關產品的時候，未能與時並進，沒有認識清楚這些產品的風險和它們對普羅大眾可能造成的遺害；在監督銀行銷售過程中，又未盡好責任，令那些本來不應該購入這些產品的市民蒙受損失。



	的確，我們是要找出監管制度上出了甚麼問題，以及如何改善。這些檢討工作亦必須嚴肅進行，有關的官員和監管者都須承擔相關的責任。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又有否其他更好的辦法呢？根據過往的經驗和案例，這些調查和檢討相當專業，對於改善方案的尋求，如果交由一個有高度公信力的獨立專家小組來進行，然後由政府及立法會跟進，我相信會來得更有效率，更落到實處。


	至於幫助苦主早日成功索償，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否有效呢？我們不妨看看立法會過去7次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先例。由這些先例，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調查有兩個共通點：第一、調查過程冗長，遠水不能救近火。第二、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往往是針對過去的事情查究原因，追究責任。打個比喻，它有點像死因庭所進行的研究般。



	現時，迷你債券（“迷債”）一事仍處於一個動態發展的階段，依然有很多苦主等待如何盡快取回最大可能的款額，就如在手術室等待急救的人士一樣，我們要做的是救人，而不是驗屍。我擔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阻慢他們取回款項的進程。



	我的第二個擔憂是，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阻慢苦主與銀行之間的調解進度，拖慢苦主取回款項。雷曼事件至今，不管是監管者還是銀行界，在處理的手法和反應速度上，都確實有不少值得嚴厲批評的地方，我自己亦曾多番提出批評。上星期五，銀行公會跟議員進行閉門會議，並在回應我的提問時指出，銀行對如何處理迷債這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很明顯，他們對問題的認識和評估根本跟不上事件的發展。他們又提到，它們只是分銷商，這些產品的抵押品的託管人，不少是海外的銀行，雷曼兄弟出事後，分銷銀行要掌握這些抵押品資料，價值多少，這不單要通過複雜的法律程序，甚至要向託管人提供免責的保障才能取得，所以工作展開得很緩慢。聽過這些解釋後，實在令人搖頭嘆息。



	當天出席會議的銀行職員表示，他們都正日以繼夜、全力投入處理與迷債有關的工作，甚至筋疲力盡。我在這裏反問自己，現在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將他們傳召過來，會否反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進度呢？過去兩個星期，大家都看見一些苦主的個案已得到解決，銀行亦宣布準備在12月份公布估值並啟動回購程序。當晚在回應我的提問時，有銀行代表再次表示，會優先處理被不良銷售方法誤導的退休人士和弱勢社羣，並表示可望在60天內解決。



	在這個前所未見的困難中，大家都欠缺經驗。我們思前想後，在不滿之餘，在嚴厲批評的同時，我認為仍要冷靜認清問題的主次為何，弄清楚怎樣做才符合雷曼兄弟苦主的最大利益，符合香港整體的最佳利益。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有銀行界人士表示，倘若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銀行便有需要調整工作的重點，會被迫分散資源，難以全力處理投訴人的索償和和解。面對金融海嘯，經濟急速下滑，銀行要面對的，不單是雷曼事件，還有客戶出事、投資出事、資金緊絀，如果處理得不好，甚至會出現擠提的問題。這是一條嚴峻而又廣闊的戰線，我擔心倘若金融系統出事，不但不利於苦主盡早取回他們的款項，而且對香港整體亦有何好處呢？



	此外，面對傳召、聆訊，我想不管是銀行、政府或監管機構都會採取非常謹慎和法律化的應對方法，對每一條問題、每一份出示文件的要求，都會反覆考量其責任和後果，甚至提出反對，避免就某些提問或要求作出回應，又或是收窄要披露的範圍。聆訊的過程或會經常陷於程序和細節的爭辯，例如，誰要出席應訊，何時出席，各人、各機構的先後次序如何；問題是否有需要回答，怎樣回答；是否應該提供文件，提供多少才對，刪去哪些等，這些都可能爭論一番，甚至可能要中途提呈法庭來解決一些法律上的技術事項。這次牽涉迷債事件的監管機構和銀行合共超過20個個體，一些還是海外銀行在香港的分支機構，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調查，我相信過程不會一帆風順，而且會相當冗長。



	再者，從自保、謹慎的角度，會否有銀行因此而拖慢處理苦主索償的步伐？除了就明顯出錯的個案給予賠償外，其他則等待聆訊有結果後才重新跟進，屆時才進行調解或商討賠償，避免令自己承擔不可預測的風險和責任，這樣便會影響苦主取回款項的進度。這是我的其中一個顧慮。



	另一方面，我見過的一些苦主，他們的個案雖然涉及銀行的不當銷售手法，但實情又不容易把責任完全歸到銀行方面，例如他們之中有一些是在購買迷債前，曾經用自己的定期存款在同一銀行購買股票掛鈎票據（ELN），賺了錢後才轉買迷債；更有個別苦主，在其他銀行有買賣股票或其他投資，他們之中也有些是具有一定學識、工作經驗，不可以簡單地說“是完全被誤導”的。



	類似這些在灰色地帶的個案，相信佔投訴的比例不少。這些人士要追討損失，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談判和調解，有關雙方須有所折衷、有所讓步，當中說不定還要有商業決定、個別考慮。讓苦主有充份的空間與銀行商討或進行調解，或更能釐清每個個案的是非對錯。“有所折衷、有所讓步”的處理方法，才是這些苦主追討賠償的最有效途徑。試圖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來釐清苦主與銀行之間的是非對錯，不大恰當。如果借《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要得出一個看似“公義”又可以“一刀切”的賠償方案，並據此作為解決索償的依據，是不切實際的。調查不應往這方向走，目的亦不應該落在這裏。



	我認為香港必須堅守“投資賺蝕自負”的原則，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投資決定負責。當然，對於銷售手法不當，將產品賣給沒有承擔風險能力的人士，誤導這些投資者，處理應該是不一樣的。事件一發生，我便強調要優先照顧年老、教育水平較低的退休人士。但是，我認為迷債的苦主要有心理準備，按照每個人的不同情況，要接受可能不能拿回全部本金的殘酷結果。我希望大家明白，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不等於有希望全數取回本金。



	我的第三個憂慮是，如何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否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過去，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都是針對制度和政策上的問題，雖然私營企業也曾被傳召，但他們一般不是矛頭所指。



	我擔心這次把矛頭指向銀行，會破壞營商環境。因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銀行可能會被迫透露業務策略，甚至敏感的商業資料，或是銀行在運作上須保密的客戶資料。雖然有議員一再表示，一定不會要求商業機密資料，但我的擔心是如何去界定呢？雖然有人說，可以採取閉門聆訊，要求議員承諾保密，但我仍然擔心。例如過往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進行閉門聆訊時，曾多次有不應該曝光的資料外泄，甚至多年前立法會調查前入境處處長梁銘彥事件的時候，有議員在閉門聆訊後，在談話時用上震驚的字眼，這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中，泄漏了閉門聆訊中一些不應公開的信息。這些情況是會打擊商界在香港的經營信心。



	我的最後一個擔憂是，會影響香港整體社會應對經濟快速下滑這個大挑戰。出現雷曼事件，確實顯露了金融產品監管制度有問題，需要理治。出事後，政府反應慢，要認真檢討追究。



	但是，現在香港要立即出手挽救，並不斷監察及隨時作出應對的，是急速下滑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如何化解，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市民的生活。我們需要政府官員、立法會、金融界、工商界及社會其他人士全副精神投入。如果大家在現階段分散精神糾纏在這些聆訊、應訊工作上，我擔心會有影響，在幫助不到苦主之餘，還會害苦香港（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坐下。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會表決支持立法會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相關問題。



	原因很簡單，這是立法會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要找尋體制上的結構性錯誤，從體制上的改變解決問題。為此，立法會必須有權力傳召相關文件和涉事人士，這不單是為雷曼兄弟苦主取回公道，而且更大的責任是為香港金融業診斷，看看零售高風險投資產品所出的問題，亦為補救問題而作出建議，讓失誤只能發生一次，而不致無窮無盡地繼續下去，延誤小投資者。我們這種做法亦是為了維護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



	《權力及特權條例》不單強制有關人士出席聽證會，更會保護一些可能受欺壓、不敢出來說真話的人，讓他們能夠免於所屬僱用機構的規限，令他們也有機會為社會、為市民說出良心話。



	代理主席，在你上次內會8小時的“馬拉松”會議上，我們曾詢問銀行代表有否向前線員工施加壓力，例如要他們交數，因而他們要用盡不同方法，令小投資者購買這些高風險產品。當時沒有銀行代表願意回答，最後只是說會有獎勵，每年就服務進行一次評估，但卻完全不着邊際。高層不願意回答，身受壓力的前線員工又沒有機會站出來回答，這樣又怎能得出真相呢？所以，我們要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我們的權力，找出事實真相，令官員、政府和有關機構不能繼續遮瞞事實，逃避責任。



	有傳媒最近十分擔心立法會運用這項權力，當中包括有質素、有聲譽的《信報》，我為此感到有些遺憾。它們擔心的包括我們的調查範圍太闊，現在的範圍不夠清楚。雖然我沒有加入這個小組委員會，但我希望這個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範圍集中於3點：第一，為何高風險投資產品會得到證監會批准在銀行成為零售產品、當初審批的理據何在、證監會有否失職、是否只想着推廣香港金融市場的業務而忽略保護小投資者？第二，金管局有否承擔監管銀行的責任，是否害怕銀行只是做信貸生意，難以維持，因而容許他們進行這些買賣，經營一些只是收取佣金、即賣即賺的零售生意，因而犧牲了小投資者的利益？第三，銀行在售賣這些高風險產品的過程中有否涉及欺詐，管理層有否施加壓力，迫令前線員工交數，而沒有向投資者解釋清楚有關風險？



	傳媒也認為，立法會運用特權無助苦主追討，其實這是正確的，因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的調查報告不具法律效力，我們只是作出道德裁決，但卻並非法庭的裁決，我們只是調查體制上的結構問題，而不能用來處理個案的。所以，如果銀行要從速與案主和解、處理賠償等，也是完全沒有矛盾的，完全可以同步進行。


	其實，小組委員會成立後也須用一段時間，清晰界定我們的調查範圍，以及如何開展工作，包括陳茂波議員剛才十分擔心我們要傳召甚麼人、找甚麼文件等，完成的時候已經是個多兩個月後，聖誕節亦已過去了。所以，如果銀行要從速處理他們與案主的和解工作，仍然是有時間的，我個人也十分希望銀行能夠在我們開始聆訊前做好這些工作。



	我相信立法會議員會懂得慎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我們的權力，我也相信在要衡量資料是否敏感的時候，會考慮是否進行閉門會議，因為傳媒是最好的監察，我們是在公眾眼光監察之下行使這權力的。



	過去，也曾出現過立法會比傳媒更冷靜的時候，那便是2003年的SARS調查，當時醫院管理局、行政機關和立法會也先後進行調查，立法會的報告是最深入、最具公信力的，但我們發表報告的時候，有一點是讓傳媒感到失望的，便是我們沒有要求“人頭落地”，反而傳媒比我們更希望立法會運用權力，要求官員辭職。不過，我們當時也沒有這樣做。這份報告最後得到社會的十分認同，正正因為當時的調查委員會十分冷靜、十分有節制地行使這權力。所以，我也希望傳媒放心。



	不過，議員也無須為傳媒的批評動氣，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傳媒是最好的第四權，是三權分立之外，一個很好的監察力量，我們多謝傳媒的提醒，也請他們繼續批評，我們有錯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也期望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議員盡忠職守，履行我們就任時的誓言。當香港的金融體制失信於市民的時候，當市民覺得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信任的時候，如果立法會能以公正的態度進行今次的調查，便能夠為社會重建一點信心，令社會有據可依。



	最後，代理主席，我想談談議事廳內的暴力問題。最近，民建聯說在議事廳內擲香蕉是一種暴力行為，是應該譴責的。擲香蕉當然十分出格，這一定不是我們議事廳的常規，幸好也只是發生了1次。但是，我覺得我們要看清楚為甚麼社會上會有人支持擲香蕉這種出格行為呢？是否因為我們議會在結構上有很多不公義，令這裏的表決結果根本無法反映民意？



	代理主席，其實，議會裏真正的暴力不是擲香蕉，而是小圈子產生的議席，政府扶植的政黨要在這裏保政府過關，用這些政治特權欺壓民意，這些才是我們議事廳內最粗暴橫蠻的暴力，這些正正是社會上有人支持議事廳內出現如此出格行為的原因。幸好，今次民意如潮湧，令要參加直選的政黨最後也要順民意而行，這便是民主選舉的好處。


	代理主席，我支持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問題。



	多謝代理主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我最近會見了不少受雷曼事件影響的市民，數天前還收到很多不論有沒有受影響，來自不同行業人士的電話、傳真和電郵。不過，提到電郵，很多議員都對我說，大家都收到以一人一電郵方式寄來的電郵，如果我們的電腦沒有太大的貯存空間，便會爆滿。我覺得這種方式不太負責任，亦希望市民以後不要再使用這方式。由於要看這些電郵，以致有些有意義的電郵則未能看到。不過，我稍後會讀出一些有意義的電郵的。聽過他們的見解和經歷後，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嚴肅地處理雷曼事件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信譽和地位的沖擊。



	數天前，我亦會見了一些受星展銀行Constellation零售票據產品問題影響的市民，他們說沒有人提過這件事，希望我能說說。聽過他們的經歷後，我不禁感到憤怒。他們表示，Constellation Investment Ltd.跟香港星展銀行其實是子母公司，但一直沒有向客戶披露這關係，而且星展銀行亦決定立即贖回這批票據，結果其價值自然只得個“零”。這樣是否變相拿走了香港客戶的一生儲蓄，在新加坡救市？



	再者，由於銀行職員恃着掌握客戶私人資料的優勢，可以透過電話喋喋不休，向有相當存款的目標客戶推廣一些投資產品，我真的覺得他們不知有否侵犯私隱，這跟剛才一人一電郵的做法一樣，是很不公平的。我認為銀行業應該好好反省，做好樓按、提存、借貸等本份，現時最好是協助中小型企業　─　代理主席，你亦是很關心這件事的　─　不要再過份倚賴買賣複雜衍生金融產品的手續費來“搵食”。



	對於那些對銀行機構的信譽寄予厚望，相信他們推介的獲國際頂級投資銀行“無條件及不可撤銷地擔保”的產品是低風險投資的客戶來說，嚴打以不當手法銷售衍生工具產品，以及確保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監管機制健全，是保障中下階層市民面對金融海嘯，以至避免歷史重演的治本良方。



	很多人，包括專業人士以至大學教授在內均表示，要充份瞭解迷你債券這種複雜的金融產品，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一些機構內的金融專家，當天對這些產品亦不太清楚，直至出事後才有比較清晰的理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連證監會高層亦在立法會表示，由於美國有關當局對迷你債券有戒心，所以禁止銀行直接向市民銷售如此複雜及高風險的產品。



	不過，我知道不同銀行已開始作出一些比較積極的工作。我特別贊同承諾會協助客戶準備所需文件、集合客戶的申索、解答破產程序技術性問題等，並直接按照破產法律的程序，向雷曼兄弟清盤人提出對雷曼兄弟的申索的銀行的做法。我希望有更多銀行會向客戶提供比較專業及公平的服務，重建社會對銀行業的信心。在此，我很多謝局長不厭其煩，因為我經常勞煩他解釋有關問題。他向我解釋了很多，我亦知道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銀行不再採取疏遠客戶的做法。他剛才亦提過，有機會要保持溝通，對苦主有所交代。



	我亦想強調，既然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複雜性連金融專家也不易理解，處理問題時便不應存在年齡、教育程度等歧視。試問當投資者看到一些結構性的金融產品，獲得好像雷曼兄弟般高國際評級（3A評級）、歷史悠久的國際投資銀行作出擔保，又怎可以把責任完全推到投資者身上呢？



	可是，我們亦要留意，投資者始終有一定責任，而我亦不認為所有雷曼兄弟苦主均被銀行誤導。如果我們草草地作出“一刀切”的賠償決定，是不公平的做法，亦可能造成一個“不認帳”的違反合約精神的壞風氣，真正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信譽。



	代理主席，我收到一個電郵，它的形容很貼切，其大意是：如果我們不妥善調查，香港會成為“來自七海的金融海盜的超級提款機”。所以，我覺得透過有權力及審慎的調查、嚴打不當的銷售手法、要求被揭發利用不良銷售手法銷售迷你債券的銀行考慮把佣金退回、改善銀行的服務質素，以及確保金管局和證監會的監管制度健全，是保障公眾利益、完善監管制度、鞏固香港金融體制，以及避免歷史重演的治本良方。



	代理主席，現時已近晚飯時間，這裏有一份電郵是頗有趣的，亦值得與大家分享，這是一個金融海嘯套餐：餐前小食是勒緊褲頭過日子薑一碟，時令精品是真正扎實甘香和味足両大閘蟹，精選菜式有經濟實惠吊鹽水、陸續有嚟炒魷魚、三聚氰胺炸鮮奶、孔雀石綠燉冬菇、無底深潭苦瓜盅、酥皮迷你債券批、窩輪炒河、乞米炒飯，美點雙輝有炒燶期指餅和勁蝕千層糕，滋潤糖水是過眼雲煙白果水，合時水果是杏加橙，（眾笑）設席於金融大酒樓海嘯廳。但是，我覺得這個套餐應該是頗難吃得下的，因為每席價錢為7,000億美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謝偉俊議員：代理主席，原以為經過很多同事的發言，便沒有甚麼新論點可以提出了。可是，多虧陳茂波議員給我們做了一個總結，即他代表的某派意見認為，如果我們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整個調查過程會令我們在協助苦主方面受阻延，令我不得不說幾句話。



	首先，我們現時不是要一次過把所有銀行傳召到立法會，成為訴訟的被告或當事人，或每天要他們到來聽取所有證供和提供一切文件，完全不是這回事。這行動不是一個訴訟，我們只是利用立法會賦予我們的責任，找出一些在法庭或監管機關所欠缺的一面，希望可以還社會一個公道，還當事人，甚至所謂苦主的一個公道。我看不到這做法會令有關銀行不能夠兼顧日常業務，甚至如陳茂波議員所說般出現擠提的恐慌。其實，只要是在適當時候傳召銀行，請它們就某些議題、個別銀行的運作、策略、一般監管員工的做法和銷售手法，敍述它們的做法和經過的事實，我看不到這會令銀行擔心不能兼顧其他業務。除非銀行很擔心在過程中會被找出很多證據，證明它們有嚴重失誤，又或它們想集體串謀隱瞞和掩飾，否則，只要是正當地參與有關過程，根本是無須太擔心。



	當然，由於現時潮流的趨向，立法會的文化也有少許改變（甚至可能不止是少許），立法會不再是一個嚴肅的場合，所有議員均只會就有關的議題、程序按本子辦事，而是有個別議員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對政治對手發表某些言論。其實，這令有關銀行或官員越來越擔心立法會的程序會被利用，以致他們會成為箭靶，這是值得大家檢討的。如果我們真的希望立法會的尊嚴和權力，不會令有關的持份者　─　政府或銀行　─　太擔心的話，我們便應以較理性和克制的態度想想自己究竟在做甚麼。



	幸好，整體來說，根據以往的調查及專責小組的經驗和歷史，又或是立法會目前的取向和組成，大部份議員的作風都是務實而冷靜的。即使大家不同意，都能以語言來據理力爭，不會個別因為要做show或爭取民粹的支持而太過份或硬來，這類人在比例上仍然屬於少數。即使今次通過引用這權力，我相信仍可保持以往的作風，不會令大部份市民對我們失望。我們絕對希望和贊成立法會有機會為有關苦主爭取公道，我再次強調，既然我們已通過了成立專責的小組委員會，派他們上戰場，我們總不能不給予適當的武器。目前來說，最有力的武器自然是擁有的權力，如果不給予他們這武器，我們恐怕不能做到應做的工作。



	今天早上，涂謹申議員提出運用這權力的數點好處，他列舉了4點，我亦非常贊成，我不重複了。當中最主要的是，我們要有這權力，才能取得一些一般難以取得的文件或資料，這是第一點。第二，這權力不是用作針對有關證人、政府機關的人員或有關銀行的人，甚至可能是保護他們。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不是有這種被傳召的做法或系統，恐怕他們不能夠、不方便或不願意上來作證，說出真話。所以，我們是有需要這樣做的。



	我剛才亦提過，這程序完全不是針對個別事件或苦主的情況來釐清對錯　─　用陳茂波議員的說法，是釐清對錯。我們絕對不是要這樣做，相反，我們只是想針對整件事，由2002年至2003年開始通過法例　─　剛才詹培忠議員已說出了整件事的背景，這是很重要的。究竟香港將來是否仍容許銀行繼續擔任高級的推銷員，迫使所有銀行員工全民皆銷售，推銷某些高風險的產品，還是回復像以前般有規有矩，由銀行負責銀行的工作，而銷售的工作則由證券銷售機構來做？這才是更好的策略和措施，也會是一次很大的檢討。



	另一方面，對於有關的監管程序，雖然我們有披露為本的策略，但這策略是否也是時候要作出檢討呢？以披露為本，會否其實是欺騙為實呢？我們應好好檢討一下這方面。整體來說，這不是針對個別苦主的案件，絕對不是審判他們的對錯，而是讓我們有機會發揮法庭及監管機構所做不到的責任這個盲點。為何監管機構本身不適宜，甚至不應只靠它們進行檢討的工作？因為很簡單，自我審判永遠都是有困難和不能釐清的。究竟會否有利益的衝突，令大家對結果有懷疑呢？這是我們絕對不想看到的。



	關於多位議員剛才提出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或國際聲譽造成影響的說法，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合理的。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向是尊崇法治，絕對珍惜透明度，如果犯了錯，也希望有一個良好機制，令大家可以汲取教訓，這樣才可完善香港作為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及聲譽。相反，如果香港像某些地方般，一旦遇到任何意外或嚴重的人禍，都採取遮掩或草草了事的態度，這絕對不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及因素。相反，如果我們有機會設立一個良好程序，令大家更清楚看到我們是有錯必認的，而政府的機制、措施或原則也是有錯必認的，這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如果我們匆匆地談判，以希望不會拖慢談判的程序等提出種種藉口，只會令我們損失了累積多年、辛苦建立的國際聲譽。在這方面，我相信，大部份市民及議員也會支持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



	最後，我想談談某些議員及某些銀行人員所反映的情況。他們擔心　─　甚至開玩笑地說　─　有人在被人查問時，會否連為何被稱“寶哥哥”，或牽涉美國某些insider trading，即內幕交易都會被迫披露等？這亦過份誇張了這項《權力及特權條例》或這項程序的嚴重性。事實上，任何與調查項目無關的議題或事情，又或牽涉個人的私隱問題時，他們絕對有權根據該條例的第13條獲得豁免。實際上，即使有任何證供及文件在被迫的情況下提供，有關證供亦未必能作為針對有關人士日後面對刑事責任的舉證，這是完全無須擔心的。以政府官員的人力物力、有關銀行的財力絕對有能力聘請足夠的大律師或律師團隊保護，使它們不會受到不必要、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迫害。因此，這是完全無須擔心的。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不賦予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武器　─　我們不一定使用，但必要有武器才能進行調查。我們的目的並非要殺死所針對的對象，但我們一定要有武器，例如警察上街維持秩序或調查，也必須有足夠武器自衞，甚至在有需要時有阻嚇的作用。對此，我是絕對支持的。事實上，我也感到奇怪，為甚麼經過數小時辯論，已通過成立調查的小組委員會，現時仍要花這麼多時間討論是否賦予它權力呢？如果它沒有權力，根本上不能進行調查工作。如果是反對進行調查，便應一早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並令議員信服有關機構、銀行會自行負起責任，而不是在現階段差不多可說是“水已過橋”的階段才阻止這程序，已經太遲了。我相信這是沒有必要或不合理的。多謝代理主席。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在聆聽各位的論據的同時，也在觀察我們的局長。我覺得局長很開心，他不停在笑，現在又笑了。我不知道討論這個問題有些甚麼令他覺得這麼開心，笑容這麼好？平時討論問題、進行辯論時，特別談到與他有關的範疇時，他動氣的情況會多一點，無論電視或報章談到這個問題時，他的面容都不像今天這樣。他究竟是因為議案一定會獲得通過所以開心，還是因為覺得苦主還苦主自己苦，局長則自己有自己甜，所以覺得開心呢？



	我還記得在10月初　─　我相信代理主席也記得　─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到這裏來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很聰明，他說他一早便知道這個問題，一早已通知了銀行，告訴它們迷你債券是有風險的，他是先知先覺。我當時聽到了這句說話，反應是甚麼呢？我覺得既然他先知先覺，當然便可以告訴銀行不要那樣做，但如果做，它們應採取甚麼措施，保障購買了迷你債券的人呢？既然他先知先覺，而如果他是厲害的話，在發生這件事之前他便可以制止事件發生。可是，為甚麼要在出現了那麼多苦主、受害人後，他才坐在這裏很得意地告訴大家，他任志剛作為金管局的總裁是先知先覺，可見他有多厲害？



	局長，我更估計不到的是，你上星期竟然可以重複這句說話，說你也是先知先覺。我不知道報章有否報道錯誤，因為我記得較早前葉太提過“成也金融，敗也建設”，但原來報章錯寫了特首的字。我看到局長1星期前又說自己先知先覺。局長在搖頭，我當他的意思是他並非那樣說，但我在報章中是看到了這句說話。



	我想向我們的特區政府，特別是任志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在席的陳家強局長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我剛才也問過，美國也禁止銀行在美國銷售迷你債券，他們是否知道呢？如果知道，有否詢問原因呢？在知道了原因後，他們為甚麼會覺得香港的銀行可以銷售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代理主席，一向被譽為百年內最偉大的美國央行主席格林斯潘，在上月23日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以市場主導的意識形態做事是行不通的，他甚至承認對金融市場沒有任何監管，他自己是有責任的。我的理解是他就自由市場、自由放任認了錯，而他亦承認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責任的。



	代理主席，我想問我剛才提及的3位，包括任志剛、曾俊華、陳家強，他們有否承認責任？他們是否仍堅持他們是正確的呢？如果格林斯潘是錯的，但我們香港卻竟然連他人不願做的事也要做，那麼，我們的任志剛便是大錯。如果格林斯潘願意道歉，我想問局長，香港的財經官員，由任志剛到曾俊華到他閣下，是否要跪地求饒呢？他是全世界知名的，在發生這件事前曾被譽為偉大的行長，他也知道要反省。代理主席，我們的官員究竟在做甚麼呢？我稍後會在演辭中嘗試代他們解釋。



	在那次會議上，任志剛說他們每年也派人員去看銀行。我不知道那是否巡查，但我覺得那是探望而已，而每次探望都是事先通知的。這情況便等於在深水埗發現街道骯髒，我們作出投訴，署長於是說“馮先生”、“阿基”，我們不如一起巡視那條街道，但當到達時，卻發現街道乾乾淨淨。代理主席，你也當過區議員，我相信你也知道，當局一定事前知會了食環署，把街道掃得乾乾淨淨，那當然沒有問題了。我不知道他們當時有否一起吃過飯，“雞髀打人牙骹軟”，還是有否調查過部門的政策是否跟政府的政策相違背？那一次的面談歷時多久？看過甚麼文件？我們都不知道。那麼，我怎樣可以看到......從我剛才提的美國不銷售迷你債券，到格林斯潘道歉，到他們自己巡查，整個過程由政策到執行，怎麼可以告訴我......又或有否告訴我呢？我覺得是沒有。你們真的有做好監管工作嗎？



	我們今次討論的議題，是我們覺得我們要有一項監管政策......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項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但我要知道現在的監管政策有甚麼漏洞、有甚麼問題，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不是尚未發生，而是已經發生了，局長。理論上，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理論上他是可以制止的，因為他先知先覺。那麼，漏洞在哪裏呢？如果能找出來，為甚麼過了那麼久，他們仍不說出來呢？如果他們說，可否在稍後答辯時告訴我是甚麼？如果說得出，當時為何不做？我現在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我不知道他要用多少時間處理？如果不能處理，為何無須成立小組委員會？為何小組委員會無須有這項權力？請他回答。



	當然，作為政府財金官員，除了做監管的工作外，第二，在制訂了政策下達銀行後，他們有否理解銀行家如何看待那些政策、如何處理那些政策，甚至如何面對那些政策，繼而訂出他們的營銷政策呢？如果他告訴我他是知道的，他們是先知先覺，為何這件事會發生呢？為何美國政府可事先制止美國銀行，不容許它們出售這些產品？香港政府是否在知道後仍容許它們發售？香港政府是知道也不理會，還是不知道？只有3個可能，但任何一個可能都是錯的。



	再者，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這些政策真的是自由放任。作為銀行，最重要的是受到限制，限制它們要有多少儲備金、上限不可超過多少，接着便是賺錢了。自由市場是以賺錢為主。人有負面沒問題，在賺錢的過程中，大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抱有貪念也沒問題，大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便會保障自己。於是，保障自己便變成市場自行保護自己。



	然而，當人人也只管賺錢時，當賺錢達到一個瘋狂地步時，便沒有人會再看究竟怎樣進行監管，包括銀行家在內。他們有否超越界限呢？局長一定說沒有，因為惟有沒有超越界限才對，否則局長便是錯。如果沒有超越界限，為何會有六十多歲、八十多歲的市民買了迷你債券呢？為何會有一些精神病者買了迷你債券呢？這很明顯是有錯，即儘管他覺得是對的也出現了錯處。如果他認為有錯但又不制止，那也是他的錯。



	還有一個層次，便是在銀行家想出了自己的政策、營銷政策，以及有否越過界限後，便交由下屬執行，但在執行時，他有否看過每一環節？在每一個環節中，當前線員工執行時有否依足指示？他有否聽過他們的錄音帶？有否看過錄影帶呢？如果有，請他告訴我。是否所有或絕大部份情況都是對的，依足指示辦事的呢？對於個別不依足指示的，過去數年有否看過呢？為何現在發生事才看呢？有否抽樣看？如果有抽樣看，每天抽多少？每月抽多少？每年抽多少？



	這些正正是我們認為在監管時、在實際執行的各個過程中，究竟銀行　─　由銀行家以至銀行前線工作人員　─　出現了甚麼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看不見現時無論透過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甚至立法會大會，局長會告訴我、銀行家告訴我、前線員工會告訴我。



	餘下的時間不多，但我其實還有很多事想說，例如我有很多事要回應陳茂波議員。陳茂波議員的發言全部都離題。我們要研究現時的監管制度有甚麼問題，我們想建立一個新的、有效的制度。我們知道了有甚麼問題後，我們便願意改革、改善，這樣才可將問題改變，從而告訴世界香港是一個能夠革新的金融中心，我們繼續堅持要做一個進步的金融中心。外在的環境可以進步，內心的世界都可以進步。



	然而，有兩件事會窒礙我們，第一是特首施政報告中的治港信念。在剛才的質詢時間中，財政司司長就“大市場、小政府”是否要檢討的問題作答時，他仍說政府很有彈性，會隨時檢討，但其實卻是隨時沒有檢討，因為他仍然堅持“大市場、小政府”。可是，連格林斯潘都認為“大市場”不行時，我們便要多加一些合理的　─　我強調是合理的　─　及迎合市場發展的新變數來作出監管、發揮政府的影響。財政司司長今天說政府有彈性，都沒有說介入是罪，但亦沒有說自由市場一定錯或一定對。那麼，請他告訴我應該怎樣做？然而，他並沒有交代怎樣做。我們怎樣知道他以前所謂的“大市場”，跟我們所指的“大市場”便是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放任的政策？我們只覺得　─　最低限度我認為　─　沒需要、不足夠、要改變，但他卻仍告訴我他還是相信這一點，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改。



	第二便是執政者的面子。一旦他們容許我們有權力，容許我們有權力找出問題，而那些問題又特別與我剛才指出的可能性和金融官員有關時，面子攸關、權力攸關、甚至人頭攸關　─　我說的人頭攸關是指辭職、被迫辭職、被開除等　─　他便會作出保護、不變、不動，但如果維持不變不動，以及整個治港信念也不改變，我便要告訴局長、告訴財政司司長、告訴特首，香港便沒辦法將現有的金融中心地位再革新，無法通過一個“火鳳凰”的過程來提升自己。



	代理主席，我說了整番話，從來沒有說過要這個小組委員會審查個案、抓出罪人，我只是討論如何改革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改革監管制度、改革整個金融中心由頭到尾的最後一個人，看看在工作過程中有否出現問題，從而作出建議。在改革時，第一步可能是認錯，第二步是改革，第三步是提升。



	代理主席，我支持議案。


方剛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對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立場，我們的黨主席　―　即代理主席　―　剛才已經表達了。我發言主要想提出兩點，第一、自由黨並非單純為了民意而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我們是希望檢討現行法例的漏洞，加以改善，然後帶領香港向前看。第二、我們希望小組委員會，在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調查中，一定要保護銀行界所提供的商業機密資料，以及力保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絕對同情因為購買雷曼兄弟迷你債券而傾家蕩產的市民。倘若他們是因銀行誤導而購買了該類債券的話，我們亦支持要銀行方面絕對應賠償予客戶。可是，我們絕對不贊成動用政府的財政來賠償予那些客戶，或“包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今次事件中，我個人最同情的，是採用正確途徑向客戶銷售迷你債券的銀行職員，他們都相信這類產品能為客戶賺取更高的回報，所以才會向較熟絡的顧客推銷這類產品。況且，據我所知，有些銀行職員也有投資在迷債上，甚至向家人推銷。現在，迷債“爆煲”，他們自己也是苦主，但卻不能像其他苦主般向銀行方面追討，更要遭家人埋怨，上班時遭苦主追罵，甚至可能有被暴力行為對待的危機，更慘的就是，他們可能須在今次調查中負起部份責任，甚至面對失業的危機。



	那些銀行職員為何會相信這類迷債是一種可靠的投資工具呢？當然是因為雷曼兄弟是一間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全球第三大的投資銀行，有一定的知名度，我相信連他們也沒有想過這間投資銀行會在一夜間消失的。



	其實，在雷曼兄弟倒閉前，這類產品已在市場上銷售多年，當時，這類產品的風險評級是被評為低至中度風險的，但今天卻變得一文不值，我不想說有沒有人在此作事後孔明，但今天環球金融市場的狀況與昔日完全不同，導致隱藏的問題浮現，這是不可爭議的事實。



	不過，香港政府對投資銀行的監管非常鬆懈，也是不爭的事實。相較於對持牌銀行的監管，對投資銀行的監管是寬鬆得多，因此，才會容許這些投資銀行製造非常複雜的產品，針對零售投資者。由於投資銀行本身沒有持牌銀行的零售網絡，因而便要利用持牌銀行的零售網絡來銷售這些債券予非專業投資者（即散戶）。


	歸根究柢，自由黨認為政府有關部門，包括監管機構，就今次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對普羅大眾構成如此廣泛的沖擊，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單是要求銷售機構在廣告宣傳資料上加上一句：“投資產品是有風險”的警告字句，是絕對不足夠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向沿用的“風險披露為本”準則，更是不足夠。為了保障長者的養生錢，我建議香港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制定法例規定銀行不可售賣高風險的投資產品予65歲或以上的長者和退休人士。



	最近，銀行界透過多個渠道表達，指出如果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便會影響銀行與苦主之間的賠償商討，而要求銀行提交機密文件的話，則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等。我亦曾跟多間銀行傾談這個問題。可是，我對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阻延賠償進度的說法有所保留。我亦請銀行放心，因為立法會仍有很多重要的議題要討論，例如如何對付金融海嘯、中小型企業被銀行收緊銀根等問題，我們不會每天開會，阻延銀行的工作的。



	至於機密文件被泄露或“公審銀行”的憂慮，較早前小組委員會已經將權責收窄至只與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有關的事宜，而其他的商業文件，小組委員會是會很小心處理的。我亦想提出，如果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決議案獲得通過，我希望各位小組委員會委員能遵守保密條例，不要把銀行要求保密的資料外泄。



	《權力及特權條例》過去只是用於調查政府項目，今次是首次建議用於商業方面，而且是在最敏感的金融事項之上，我明白銀行難免會有擔心。可是，立法會其實也不想破壞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請銀行方面放心，千萬不要以《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會引致法律憂慮，作為可能會擱置對苦主賠償的藉口。



	我更希望兩個監管機構　―　金管局和證監會　―　原本承諾於3個月內提交的檢討報告，能盡快提交，即使是中期報告也好，好讓小組委員會瞭解檢討進度，這樣對整件事件也有利。



	最後，我再次強調，自由黨支持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不是要討論銀行對個別個案是否應予賠償，而是希望就今次事件檢討現行的監管條例是否有漏洞或不足之處，如果有，便要將之完善。這樣，反而有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有利於將來的發展。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們都樂見近日有銀行向部份迷你債券（“迷債”）受害者作出賠償。可是，賠錢是否便代表引起牽然大波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得以全面、徹底的解決呢？銀行願意賠錢可算是彌補了部份受害者因受誤導而招致金錢損失的問題，但卻彌補不了香港金融體制因今次事件而遭受的傷害，彌補不了投資者對香港銀行信心下降的問題，彌補不了市民對政府信任下降的問題。



	主席，我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正正是要尋找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只有這樣才可以重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近日，銀行、政府甚至政黨都向傳媒表示立法會展開調查可能會拖慢賠償進度，影響銀行的營商信心，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甚至有指這調查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作為議會的一份子，我認為這些言論對本會有欠公道。立法會展開調查並非只是簡單地為了追究或釐清責任，更重要的，是檢視制度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再提出修補建議。



	主席，銀行最近將調查與賠償掛鈎，我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過去一個多月，雷曼受害者已經多番到銀行請願，要求作出賠償，銀行如果以立法會正在進行調查作藉口而拖慢賠償進度，只會令民怨加劇，最終損害銀行的商譽。



	立法會作出調查的好處，主席，便是將調查過程徹底透明化。現時，沒有一間銀行願意公開自己的內部調查結果，而銀行近日向個別客戶作出賠償，又是否代表銀行經過內部調查後，發現自己的確有銷售不當的行為呢？究竟是銀行前線職員犯錯，還是高層監管不力？對於以上種種疑問，社會無從得知答案。雷曼事件亦反映了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之間欠缺默契，兩者角色混淆不清。要找出事件真相，理順銀行、證監會及金管局之間的問題，再完善現時的制度，最佳的辦法便是由三方提供資料，再透過具有公信力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調查事件。



	主席，銀行目前仍然相信賠錢是靈丹妙藥，向苦主賠錢便可以為今次事件劃上句號，這未免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今次雷曼事件的受害者早已表明，他們不單希望討回金錢，更希望討回公道。立法會有責任代表市民在今次事件中調查金融機構是否有透過不良的銷售手法售賣金融產品，如果銀行的營運方式真的存在問題，便要負起商業道德責任，還受害市民一個公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早前曾表示，立法會調查事件有可能影響銀行在香港的營商信心。這一點我不敢苟同。一個負責任的、公開、公平的調查，主席，應可還銀行一個公道。不會使人覺得銀行都是只顧賺錢，罔顧客戶利益，不負責任的“大鱷”，銀行的營商信心應不減反增。退一萬步想，主席，即使局長所言屬正確，我仍認為銀行的營商信心跟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同樣重要，缺一不可。即使局長成功把所有銀行留下，但趕走了所有投資者，當全港市民對在港營商的銀行也失去信心的話，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當然沒有好處。主席，雷曼事件大大降低了投資者對香港銀行的信心，政府原來的角色是扮演球賽上的球證，讓球賽井然有序地進行，但如果這名球證予人的印象是執法、監管不力，球賽的秩序大亂的話，自然會引起公眾不滿。立法會的調查將可以公開、透明地讓公眾瞭解政府監管銀行的機制是否出現問題，從而完善現有機制，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如果營商者及投資者的利益都可以在完善的制度下得以保障，不單可以挽回投資者對銀行及政府的信心，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更是百利而無一害。



	主席，再者，局長應明白證監會及金管局都是接受調查的對象，我們要從今次事件中，釐清銀行及政府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及責任。事實上，銀行今時今日的角色、經營手法已經有所轉變，銀行以往主要透過存款、自行投資及按揭來維持銀行的運作及利潤，但今天很多銀行頗倚重在銷售金融產品中收取的佣金來維持利潤。面對銀行的轉型，政府的監管機構又能否與時並進，有效監察銀行的運作呢？由此可見，立法會的調查並非只停留於追究責任的層次，我們要透過這個平台，讓官、商、民3方面也可汲取教訓，重新檢視金融市場現時的運作，並為將來的發展定下新的遊戲規則。



	主席，立法會的權利由《基本法》所賦予，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事件，是完全符合法治精神的。我早前在本會的發言中已經提及有關程序公義對香港的重要性，政府要在羣情激憤時展示強勢的一面，“大石壓死蟹”般高調要求銀行回購有關金融產品，不但繞過了釐清責任的正當程序，也漠視每宗個案背景有別的事實。我的擔心是，政府的做法會賠上了香港一向秉行法治、遵行程序公義的聲譽。立法會為今次事件立案調查是合理、合情、合法的。香港金融市場的運作，將因這次調查及當中的建議而重納正軌，繼續有秩序、有規矩地進行，日後一切運作都會受到法律的保障，這才是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主席，我對於近日銀行及政府連日來向立法會施壓感到失望，他們的做法彷彿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市民不禁要問，要是銀行的營運沒有問題，要是政府的監管妥善，他們大可放心讓立法會作出徹底的調查。調查結果反而會有利銀行向外界宣示“真金不怕洪爐火”，對銀行的商譽應有正面的作用。相反，如果銀行真的有任何違規、違法的行為，理應要負上責任。政府亦須有勇氣地面對現時監管機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從而作出糾正，贏回市民對監管機構的信任。



	主席，立法會作為負責任的民意機關，我們實在有責任立足於市民利益，從市民的利益出發，尋求真相。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這項辯論已進行了差不多7個小時，但仍是欲罷不能，所以我也要表達一下我的意見。



	其實，我的意見跟很多支持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的議員差不多，所以我盡量也不重複了，不過，亦有可能仍有很多議員在輪候。主席，可能在這項辯論完畢後，我們便可放學，明天再來了。



	主席，有這麼多議員發言，絕對反映出立法會高度關注此事。我相信絕大部份發言的議員稍後會投票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小組委員會調查此事的權力。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是明白事理的，當此事件最初發生時，主席也許亦記得，有人指這些苦主是投機，搞買賣，所以出事後便須自行負責了，這點是大家也同意的。然而，很迅速地，當苦主所涉的各方事實浮現時，便發現此事並不等同大家的想法，主席，所以這便是為何會有很多人願意花這麼多時間聆聽他們所說的話，有意協助他們了。



	可是，對苦主而言，他們一直覺得投訴無門，主席，在發生此事件後，如果他們前往銀行或當局的監管機構而獲得處理的話，便無須由政黨或團體出來協助他們，讓他們去了一間銀行，再去第二間、第三間，又喊又暈等，各式各樣的形態，我相信主席在電視也多次看到了。



	當市民在有事故發生，認為事故對其有很大影響，有些以為應求助於頗有公信力的機構，而當那些機構卻做出一些令他們感到很震怒的事情時，他們最終會到哪裏去？誰會願意幫助他們的呢？主席，便是政黨了。政黨的出現，是要反映民意、要幫助市民達致其訴求。今次事件有很多人感到受屈，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時收到一萬五千多宗投訴，還不知要搞多少時間才能處理妥當。任志剛拿了三十多億元買樓，稱是撥給員工的錢，但卻不是員工的開支；即如果人手不足，要花錢進行調查，便是員工的開支。


	發生了這麼多事，苦主覺得投訴無門，他們向政黨求助，政黨願意協助他們，又何錯之有？雖然我聽到何秀蘭議員表示，我們不要批評傳媒，我們不妨聽聽他們的意見。可是，傳媒卻指政黨做事別有用心，有何用心呢？主席，莫非有獎可領？如果市民有事找政黨協助而政黨不肯幫助他們，即使不是苦主的其他市民看見這樣子，也會覺得很心寒的。



	主席，上星期五，我們接到邀請　─　主席，你老人家恐怕沒被邀請，因為主席是不會介入這些事情的　─　前往參加銀行公會的一個簡介會，是我們的同事李國寶議員邀請我們出席，表示可在那裏跟銀行進行商議。怎料該場地原來是在鏞記酒家樓上的一間會所，主席，那是一處有些人稱之為“蒲點”的地方，我也不懂得這些的。我上去之後嚇了一跳，原來當時正舉行酒會，黑漆一片，有侍應捧着一些酒或水，賓客每人拿着一杯，那裏有很多銀行界人士，也有很多立法會議員。我問，這是怎麼搞的？我以為是來開會，商議一些嚴肅的問題，怎麼會來到酒會的呢？後來，和廣北主席在那裏發言，言談間又問“你們明不明白？”我說“我不明白。”後來我跟和主席說，我們原意是想到這裏開會的，不是來參加酒會這樣站着的。所以，過了一會兒，我便走了，因為我認為沒甚意思，主席。



	如果銀行公會真的想向我們交代，其實最好是前來立法會，即使像以往的閉門會議般，我們也曾如此開會的。上一次是與“大嚿”有關的事件，因為“大嚿”曾提問銀行為何關閉那麼多地區上的分行。立法會跟銀行開會，要求它們在地區上提供更多服務。當時是到銀行公會會址，即在太子大廈樓上，跟它們商議的。今次，我想也是這樣的吧，豈料卻原來是個酒會，人頭湧湧的，既看不清楚有誰出席，有時候又不太聽得懂普通話，這樣如何就事件進行瞭解呢，主席？



	之後，到了星期一，銀行公會雷曼小組有19間銀行刊登一則廣告，提及他們做了很多事：“各間銀行紛紛採取措施，包括通過電話熱線及網上平台與苦主接觸，然後又把資料交給他們，很嚴肅地積極處理他們的投訴。”主席，如果這是真的，便不會每天都這麼多苦主四出奔走求援了。廣告中接着又指出“我們銀行業向來是依據最高的專業守則經營業務，我們明白客戶對銀行信任和有信心，以及銀行公平對待和保障客戶，是我們成功的基石，在這逆境的時候，亦會堅定承擔我們對客戶和社會應盡的責任。”



	主席，你認為它們在說甚麼呢？剛才你聽了7個小時，有眾多議員發言，大部份均表示對銀行缺乏信心。其實這是很嚴重的事，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很多市民卻覺得被銀行欺騙，怎樣可以把聲譽找回來呢？主席，便惟有來到我們這裏了。


	我們絕對是責無旁貸，其實，正如很多議員均指出，我們現時忙得不可開交，專責委員會也有兩個，關於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即將展開，剛才還須修正了文件上的一些字眼，匆匆忙忙問我們是否同意，說要在5點鐘前回覆。很多人正在搞很多工作，主席也知道。所以，又中小企、又金融海嘯的，要辦的事情有數萬件，然而，有些事項如果是要立法會跟進的話，便是一定要跟進的，主席，我們並非想爭工作來做。



	所以，如果傳媒說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沒有作用，弊多於利，說立法會不要做了　─　而這些也並非一般傳媒，而是那些較嚴肅的報章　─　主席，我也想問一問，它們為何會這樣批評立法會的呢？曾有人說我們給予苦主過高的期望，其實，他們也是十分清楚的。我們當天在內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時，我已經提出，我們是不會就每宗個案來看、亦不會定奪每宗個案應賠多少及甚麼、甚麼的。不過，我們當然會詢問，那一萬五千多宗個案現時的進度如何？是會要求他們作出交代的。所以，我相信沒有哪一位議員站出來說的話，是會讓任何人有錯誤的期望的。但是，苦主們的期望便是，我們進行調查，很公正、公道地處理事件。



	何俊仁議員剛才所說的很正確，以往凡有這些紛爭，當局被人迫得緊時，便會站出來自行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如果當局今次委任一個獨立委員會來進行調查，我相信苦主們或我們都會表示沒問題　―　如果所委任的是真正獨立的話。可是，現在當局是甚麼也沒有做。有一個傳媒的說法更有趣，它說我們無須這樣做，倒不如提出一項議案辯論，要求政府公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產品的結果，要求政府嚴懲監管機構的失當官員，這便來得更直接了。



	第一，根本不知政府的報告何時會完成，而就這方面，剛才有議員怎麼說呢？主席，他說當局是自己查自己。你認為它會不會很嚴厲地批評自己呢？會不會這樣做呢？所以，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說這些話的人的想法如何。我也希望香港可以有很高質素的傳媒，甚至可以有很批判性的傳媒，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它必須以事實來說話，這樣才可有較高的質素。我們被別人批評，是沒有問題的，我也同意何議員的說法，我們很樂意接受批評，我們每天都被別人批評，不論我們喜歡與否。



	此外，還有一點是剛才也有議員提到的。為何不要讓我們處理呢？它說如果由我們來處理便是泛政治化，缺乏實事求是及尊重別人的態度。它說這些都是我們以往成立的專責委員會予人的印象，我不知道它看的，是哪一位議員的做法。我們剛才說過，不論機場開幕事件也好、短樁事件也好、梁銘彥事件也好，甚至SARS事件也好，我們發表報告後，當時何曾有甚麼人用過這些形容詞來形容我們專責委員會的結論呢？有些人看完我們專責委員會的結論後還辭了職。但是，何曾有過這樣的說法呢？


	雖然現時的立法會議員並非全部由普選產生，但很多時候，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大家都會盡力齊心很專業地辦事，主席，並且對各方面也是很公正的，我們會給他們解釋清楚的機會，還會找來一些問題進行查詢，然後便作出一些建議。因為我們希望專責委員會的建議都是擲地有聲，而並非一出來便噓聲四起，被人說：這羣人沒有公信力、他們無力處理事務、不要聽他們意見等。可是，事實上從來沒有試過是這樣的。所以，我不明白為何現在忽然出現這數個形容詞來批評我們。如果是有做不好的話，那麼請指出我們那一次是做得很差的、完全沒有公信力，因此不要讓我們再來處理了。如果真的是這麼差，市民也不會要求我們處理吧，主席。



	所以，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不過，也不要緊，因為有些很有勢力的人士亦很努力地進行游說。可幸我們有一個比較獨立的立法會，可以維護本身的尊嚴，做本身要做的事情。我希望我們可以很快便展開工作及取得這項權力。



	此外，我亦同意有同事提到，現時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人數過多，主席，好像有二十五六位這麼多。一般來說，大家看我們的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它已經擁有這項權力，我們無須再把權力賦予它；另一個是議員個人金錢利益委員會也擁有這項權力。這是法律上故意令立法會的其他事務委員會沒有這項權力，如果要使用的話，便要到大會要求取得。其實，我們所有常設委員會皆應該擁有這項權力的。



	但是，現時新設立的小組委員會可會有二十多人，我們的帳委會和議員個人金錢利益委員會，分別有7位成員，主席，不同黨派已有代表在其內，要調查議員例如其申報的利益或開支等，又或調查審計署署長的報告。七位成員已經做得到了。可是，現在有25個或以上的人，這是因為初時不肯成立專責委員會，梁展文事件的便不同了，主席。大家早已同意成立，所以我們便商量好人數，是沒有二十多人這麼多，而同樣各黨派都會有代表的。所以，我自己思考過，亦曾與其他議員討論，我們可否再討論一下人數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們要求的是效率。



	我很同意剛才有些同事的說法，我們一定要很有效率地辦事。因為如果調查這事件譬如需時一兩年的話，那麼大家都會不太耐煩。況且，我真的不希望某些報章的報道屬實，它們說銀行會以此作為藉口，說既然你們調查，我們便甚麼也不做，甚麼也不理會了。結果便只管拖延。其實，兩方面進行是沒有衝突的，是兩回事，我們做我們的，它們越做得快，大家便越開心。但是，在系統上、整個程序上出了甚麼問題，我們是有需要調查的。



	我很希望立法會今天可以帶給社會一個很清晰的信息，讓社會知道議員認為這事件是很重大，議員會支持運用這項權力。我亦希望議員再想一想我們如何令這小組委員會最有效地行使這項權力，以盡快查出一個結果。



	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天我們已花了7小時辯論，也有一羣雷曼事件的事主坐在這裏聽我們發言。我是懷着比較審慎的心情，又或是沉重的心情來說這一番話的。



	主席，有同事曾聽我說過，數年來，我一直在等待，因為我曾在多年前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該節目估計，不知是否在每一個世紀之初，總會有一段時間出現一個很大、很大的災害？看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有關災害是甚麼呢？我只看了該節目一半，因為我開啟電視時，已經是深夜。我一直在想，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災害是甚麼呢？節目中也有嘗試探討二十一世紀的災害是甚麼。看到二十世紀，便是1920年代及1930年代華爾街的Wall Street Crash，該節目指當時也看到這是工業運動後所產生的東西。接着，它又指出到了二十一世紀時，估計也會是從資訊發達或過份發達、過份倚賴資訊的角度，致令這災害出現。當年爆發SARS時，也有人問那會否便是這世紀的災害呢？可是，SARS只在我們的地區出現。然而，我覺得今次真的是因為資訊太“厲害”，才導致今次的金融風暴。



	主席，我們在10月13日的特別內會，已花了一天討論雷曼事件，當時我在席聽完所有同事的發言，我本身最後也有發言。我提出了3點，是我認為政府要急速跟銀行商討的。第一，便是如果銀行的銷售手法有問題，銀行必須做好賠償的工作，這點我當天已提及，而且要快速地進行。當然，我明白每間銀行、每宗個案也要詳細研究，可能還要經第三者協助研究，但這是它必須做的。第二，我提出在過程中，除了銷售手法外，如果銀行職員查看客戶的個人存款，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否侵害了客戶的私隱呢？接着，職員引導客戶購買一些產品，這也可能是有問題的，我提出了這一點。第三，我覺得這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便是究竟我們這種產品能獲審批，而在香港售賣予所謂的retailer（即個人），這也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必須急切和盡快調查，有關方面亦須承認錯誤，並且看看如何糾正錯誤。當時的會議紀錄也有記錄我曾提及這3點的。



	前兩天，銀行公會跟我們說，他們也接受了一項安排　─　這是第四點　─　便是請安永會計師行替他們審核，應該以一個怎樣的價值來回購這類產品。這是第四點，而相對於銷售手法，這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各位雷曼事件的事主也明白。



	我的擔憂是......我今天會表決棄權，但不用擔心，這項議案一定會獲得通過。但是，主席，我想表達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擔憂，便是在司法的情況下，尤其是當我們引用了《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後，一定會牽動整個法律過程，法律過程一旦啟動，銷售手法的問題一樣會繼續進行，但對於回購方面，我擔心必須再經過深切的考慮。梁家傑議員剛才也曾提及，我便是擔心這一點。



	主席，我還有一點是有所擔心的。或許我在此作出呼籲，令我們不致於太擔心，便是各位雷曼事件的事主不要期望過高，即使我們採取甚麼特別的權力來進行審核也好，最終能否真正令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個案賠償得以加快呢？大家討論了那麼多之後，可能會覺得這個過程一定會越來越暢順、越來越快，但我卻認為並非如此，這便是我剛才提及的回購問題。



	主席，另有一點也令我有點擔憂的，便是我們的銀行體系並非單是要面對雷曼事件事主的問題，在金融海嘯期間，社會各階層其實均要倚賴銀行的機構好好運作，而不致造成任何骨牌效應，或希望經營不致有阻滯，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例如不致影響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貸款等各方面。我不是用恐嚇論，我不會用此論調，但我亦期望銀行不要因為今次的事件，而導致其本身未必能更好地進行因金融風暴引起的其他各種有需要做的工作。



	我跟劉慧卿議員及其他數位議員的意見一樣，我也覺得有關小組委員會的人數實在太多，我本身是上次調查SARS事件專責委員會的副主席，該專責委員會的成員是在10位之內，但我們的開會時間達數百個小時，甚至連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討論至很晚。我們要很仔細地就每個情節、每個見解都反覆地看，我覺得一個有27人的小組委員會根本沒可能很快速和很有效地運作。我希望立法會能以智慧來考慮，重新考慮應否要有27位成員　─　我聞說有27位。



	此外，當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傳媒報道，指這樣做對銀行體系帶來甚麼甚麼影響。然而，事到如今，要面對的便是要面對。現在是大時代的來臨，不如大家積極地面對，這是無所謂的，便當作是二十一世紀金融海嘯帶來的挑戰，大家積極地面對，可能對大眾、對所有事情都有更好的結果。我也希望銀行界立足於香港，面對全世界，能夠堅強和不要退縮，很坦誠和以很高透明度地面對這次的調查。主席，對於雷曼或其他......我相信陸續還會有金融各類衍生工具或幾層次衍生出來的工具的受害人或受影響人士，他們都要處身立地看看自己的情況應如何積極面對。



	正如我所說，主席，我今天會表決棄權，因為我有我的擔憂，便是關於回購方面的。如果在座的全部都是針對銷售手法的，這便對你們沒有影響，但我擔憂回購的環節會被拖慢，這便可能會影響另一羣人，若然不會，便當然最好不過了。



	我要說的便是這麼多，我是本着自己的良知，以及期望我們能更有智慧地審視每一件事。我不同意傳媒指我們的同事這樣做是為了“抽水”，為了拉票，我相信每一位在這裏工作的人都憑自己的良知行事，會設身處地為市民着想，不止是為一小撮市民，而是為整體社會利益着想和考慮。我期望大家可坦然地面對，未來還會有陸續而來的、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風暴。在大時代的來臨，我期望所有受影響的機構都要面對，既然避不過，不如就積極面對。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會已就這項議案辯論了超過7個小時。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但聽罷數位議員發言後，我覺得不吐不快。



	首先，我要高度讚揚雷曼兄弟苦主在這個問題上堅毅不屈的抗爭精神。這是一次新的長征、爭取權益的運動，我相信是絕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



	約在10年前，我也曾替負資產的業主爭取，轉眼間已有11年了。有些官司已經審結、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但有些官司則要來年才開審　―　已經11年了，但竟然還有一些要到來年才開審。大財團打遏、壓迫、剝削、欺壓和欺詐小市民的手段，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很不幸地，當年我們協助負資產業主的時候，我們好像“落水狗”般，四處被人唾罵。不但傳媒說我們不尊重合約精神，連政黨　―　它們近年已有些改變，但在1997年、1998年的時候，是沒有政黨願意協助負資產業主的。所以，雷曼兄弟苦主與11年前的負資產業主相比，已經極為幸運。這可能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進步，也是雷曼兄弟苦主的團結精神。由於所涉及的人數眾多，以致他們變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如果不是人數眾多的話，我不相信昨天民建聯會“轉軚”或最後會“拍板”支持。所以，我要高度讚揚雷曼兄弟苦主所表現出團結不屈的精神。



	接下來的工作，可以說是新長征的啟步，連第一個高山也尚未跨過，所以希望大家努力，我們一定會支援和支持各位朋友的。



	主席，我並沒有購買這些產品，也不是太懂，所以最近開始惡補有關的資料。不過，有時候，無論怎樣也看不明白。因此，我很佩服早前有些銀行公開表示因為看不明白，所以便沒有涉足這門生意。這些銀行家是絕對應該高度讚揚的，我建議大家把儲蓄存入這些銀行，因為這是有良知的銀行家的表現。它們沒有跟風，並沒有因為某些投資工具可以賺取更高利潤，便在本身也弄不清楚的情況下教導職員，以致職員又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為保飯碗而鼓勵、慫恿或誤導，甚至欺騙小市民改變他們的投資模式。



	早前有些傳媒朋友及個別市民與我聯絡，當中有些在銀行工作的人對我說，“陳議員，不要這麼嚴厲地指責我們，我們都是苦主。作為‘打工仔’，我們只好遵從老闆的要求來做。要我們站出來說話，我們真的沒有這膽量。不過，如果召開聆訊，並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保障的話，便可以獲豁免起訴。”部份銀行職員已表示願意出庭作證。銀行之所以這麼害怕公開聆訊，很多專業人士也很害怕這個公開聆訊，正是因為他們害怕事實被揭露出來。



	所以，如果要還銀行僱員，特別是前線職員一個公道的話，立法會應該義無反顧，正如社民連在今年參選立法會時所說，要濟弱扶傾、義無反顧。為了還銀行前線職員一個公道、使他們免被污衊、壓迫和打壓，立法會必須透過公開聆訊來還他們一個公道。



	李國寶議員是我所認識的少數銀行家之一。過去，他為小市民做了很多工夫，而且十分樂意幫助他們。就天水圍來說，雖然其他銀行紛紛關閉在該區的分行，但我跟他說這樣令該區的居民很不方便、很慘　―　劉慧卿剛才已說過　―　於是他便相約其他銀行與我們商討。東亞銀行是首間在天水圍開設分行的銀行。所以，在幫助小市民方面，他過去的表現是值得讚揚的。有時候，相對於其他無良的銀行，他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更是相對地合理。



	當然，他現在的身份是銀行界的代表，所以對於他的立場和表現，我是絕對理解的。不過，我也希望李國寶議員清楚知道，如果真的是想幫助銀行界的話，便應該支持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如果銀行的做法沒問題，也沒做過不道德、違規和違法的事情，那便正好透過公開聆訊來還銀行家一個公道，因為傳言實在太多了。



	美國參議院亦已就此進行公開聆訊，雷曼兄弟也到過美國參議院席前，而格林斯潘亦到過參議院作證，並承認自己有錯。為何不見香港傳媒批評美國參議院，但卻這麼高姿態地批評立法會。觀乎這種雙重標準，顯然是背後有人“發功”，影響這些傳媒機構的負責人齊齊發力。



	所以，這次很清楚看到是傳媒、銀行、政府官員及一些不知所謂的專業代表等4類人士極力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的。背後的原因為何？很明顯，如果不是有些東西不能見光或有錯，害怕會被小組委員會揭發，導致某些人的聲譽或利益受損的話，那有甚麼可怕呢？所以，很明顯，當中一定有些地方是極為污穢、出現極大錯誤，甚至是剝削或欺騙小市民的，所以才害怕小組委員會會令他們醜態百出。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清楚知道，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其實是助紂為虐　─　“長毛”加上一句：“倒行逆施”。



	主席，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們不是要裁決某宗買賣是否違反合約，也不是要裁定某件事或個案是否存有欺詐成份。過去多年來，小組委員會調查的都是政策、行政措施、法例，以至整件事的因由和責任，然後提出意見，例如修改法例、修改行政措施或對某些人作出譴責或高度譴責，這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可以說，成立小組委員會基本上是就公眾事務和公眾利益，找出事件的因由。



	主席，我還想指出一點，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和金管局的有關人士的發言其實與特首的調子有所不同。早前在這個議事堂內，特首經多次質問後也表示不覺得那些是債券。這句話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連香港的最高領導人也表示那些債券是有問題的，他也覺得那些債券不像債券。可是，政府的金融官員卻仍在處處維護，當作沒事發生一樣。所以，對於整個金融架構，特別是對局長，我感到失望，而且不止是有關小組委員會的問題，還有在處理金融海嘯的整體表現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方面，也令我感到失望。



	有些文章的作者指這可能是基於局長的家人從事金融機構的緣故，我很難引證這一點，但他作為負責金融事務的最高官員......





主席：陳議員，《議事規則》不容許議員......




陳偉業議員：沒有，主席，我說我不會。





主席：......指責議員或官員懷有甚麼動機。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說過我不會指摘，我只是說有些作家這樣說，但我已說過不會指摘。主席，我已經說了。主席，不要誤會我的意見。也許我再次澄清，“大嚿”在這個議事堂內清楚指出：“我不會因局長的家人身為某金融機構的高層而對他的利益問題作出任何指摘”，這樣清楚了吧？可以記錄在案。至於其他人的指摘是否失實，我不便評論。



	主席，特首已經很明確表示那些債券不像債券，這便等於告訴官員，當中是有問題的，並要求他們查清楚。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做過些甚麼。大老闆已經說出是有問題，要求他們就那些非人非鬼，不知是甚麼的東西展開調查，但他們卻好像沒事發生一樣，依舊坐視不理。



	這事已經發生個多兩個月，對嗎？我經常引用東亞銀行作為例子，“寶哥哥”很厲害，東亞銀行被人造謠，政府便如臨大敵般又做這樣又做那樣，接着警方更拘捕兩人，提出檢控兼“抄家”，做足工夫。我經常想不通，為甚麼當局可以如此迅速地把散播消息的人“封艇拉人”。可是，如今這事件涉及這麼多銀行，有這麼多證人讓金管局調查，但過了個多兩個月卻仍未有一宗個案完成調查，或根據法律採取任何拘捕行動的。



	更厲害的是，有些高層人員早已表示有問題，先知先覺。也許是由於他們先知先覺，所以早已把本身的投資轉到其他地方，趁機“掠水”也說不定，那我可不知道了。如果將來有機會進行調查的話，應就個別職員及其家人在過去一年半載因掌握消息而在投資方面所作的改變進行調查。如果立法會無法調查，便請傳媒調查。



	香港的傳媒真的是不知所謂。我在兩星期前剛從加拿大回港，而在加拿大期間，我每天也有閱讀報章，當地傳媒對金融問題的批判性很強。我星期天又剛從四川回來，我看到內地傳媒批評投資工具和金融機構的批判性態度，比香港傳媒還要強。這可能是與中央政策有關，因為中央政策把整個問題轉化為美國以至整個金融體系的問題。香港的傳媒，第一，沒有跟隨中央指示或中央的路線。第二，沒有維護香港小投資者的利益。第三，沒有跟隨香港特首的傾向。銀行界的魔掌已伸展至這些傳媒機構，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其實，我看這事感到很悲哀，特別是看到這兩天傳媒的報道，我真的是一邊看，一邊搖頭嘆息。以前我很尊重某些報章，特別是《信報》，但經過這次事件，我已對整份《信報》改觀，並對它感到十分失望。作為本港熟悉金融政策且首屈一指的報章，必須持較平衡的態度，就整個制度對小投資者的保障和影響作出判斷。金融機構並非財閥，大型金融機構也不能獨大，小投資者的利益和意見亦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知道是否每逢涉及利益問題，身家越豐厚和地位越高的人便顧忌越多。這正是當年柏楊批評中國文化的醬缸理論，金融機構這個大熔爐其實是一個變性的醬缸，在把金和金錢倒進去後，一旦熱度不夠高，便會慢慢硬化。所以，要打破這個醬缸，大家一定要努力，支持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計時器響起）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主席，對於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的立場，我的黨友已經講述過，我不重複了，但我想評論有關政府的一些做法。大家都知道，在亞洲區來說，只有兩個地區有最多人買了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一個是香港，另一個是新加坡。如果我沒有記錯，我說錯了可以糾正我　─　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一個建議，凡某個年齡以上　─　好像是62歲，小學教育程度以下的人，可有一個比較迅速的調解和賠償方法。



	這件事從9月底發生至現在，已經有個多兩個月。我聽了局長剛才全部的發言，他說已很迅速地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的說法跟民意有很大距離，沒有民意會同意這個結論，認為他做事很快速，令很多苦主或受害人感到他的工作令他們放心，因而無須透過跟銀行談判、和解等的商討途徑進行解決的。很多同事已說過，小組委員會未必能替個別受害人追討金錢，但他們要調查真相，討回公道，而且客觀上，大家要知道，銀行近兩星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當民主黨把個案交到法庭，它們便立即和解。說得難聽一點，銀行其實很差勁，不交法庭處理也不肯和解。我記得有一次，甘乃威差不多到達法庭門口，它們才肯和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所以，李國寶先生說銀行已做了很多工作，對不起，他的行家做事很令人失望。如果不是令人失望的話，便不會有這麼多人遊行示威和投訴了。那些七八十歲、長期做定期的人，被鼓勵或蒙騙而購買了這些產品，是很clear cut，即很清楚的，但銀行有沒有快速地處理這些個案呢？沒有的。全部是民主黨交到法庭，它們才說可以和解，但我們不能把1 000宗個案交上法庭，這令人覺得銀行是一直拖延，根本沒有誠意解決這件事。這亦令人覺得，如果立法會不調查、政黨不介入來施加壓力，銀行便不會盡快處理。



	主席，政府今次處理這件事，我覺得是錯失了一個顯示管治能力的機會。我在施政報告的議案辯論中也說過，2008年大選後，政府跟以前沒有分別，越來越像董建華的政府，做事議而不決的。我今天提出一項有關環保的問題，指地區可以減少使用一些柴油巴士，政府卻說要研究。停車熄匙的建議也研究了5年。研究已變成政府議而不決的擋戰牌，而磋商、討論更成為拖延解決問題的藉口。我看不到公眾會覺得局長、司長在今次事件中顯示出在管治社會方面的威信和權威，以及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真的看不到。如果可以看到，希望可以顯示給我們看。



	主席，我只想多提一點，便是很多同事就這件事的不同表決方式。我剛才聽到梁劉柔芬女士說會投棄權票，我相信梁女士也知道，按照大會的規則，投棄權票等於投反對票。如果她想保持中立，我建議她在表決時離席。當然，我不能過問她的做法，但如果她真的想保持中立，便請她離席，不要參加表決。如果她在席而投棄權票，便等於投反對票。



	第二，是關於何鍾泰先生的。他是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上星期在報章有一個很奇怪的說法，他說會出席會議，參加辯論，但他不會表決。我要提醒何先生，出席而不表決，客觀上也是投反對票。大家不要以一種似是而非的中立，來掩蓋自己反對成立小組委員會。如果何主席是中立的，雖然我不知道他會否表決，但我仍建議他在表決時離席，不參加表決，這樣才是真正的中立。



	第三，我想請李國寶先生考慮一下，他今天早上也知道，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已申報利益　─　不是因為他賺了錢，而是他受聘於部份雷曼受害人進行訴訟。主席，我相信你也知道，亦希望你作出裁決。雖然李先生是我一位很尊敬的朋友，但朋友歸朋友，公事歸公事，既然我們訂立了《議事規則》，便是沒有父子、親戚和朋友的關係可言的。即使我跟李先生是要好的朋友，但訂立規則是要維持立法會議事的整體中立和威信。所以，我希望主席作出裁決，李國寶先生是東亞銀行主席，他的銀行有份參與銷售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他在這問題上有沒有直接金錢利益，即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的問題呢？當然，我很尊重你的裁決，但為何我要提出呢？皆因我們的議會不應該基於我們互相認識的緣故，而令我們在表決時會有任何不清楚或蒙混的情況。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不是準備發言，只是要申報利益，便是我和太太聯名持有雷曼相關的產品。由於要進行表決，所以我作出利益申報。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在過去七個半小時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在過去七個半小時中，我除了離席3分鐘外，我基本上是一直坐在這裏聆聽了各位的意見；當中有很多精采的言論，所以馮檢基議員剛才問我為何有笑容，那是因為有些言論是很好的，我十分欣賞議會內一些言論的色彩和很好的辯論技巧。



	今次的辯論，不論我們是支持或反對獲賦予“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我亦聽取了很多雙方面的意見，有支持的、有持各種理據的，亦有提出一些顧慮和擔心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辯論，讓大家可從中瞭解事情的進展，以及瞭解小組委員會想做的事情及如何幫助投資者、幫助改善香港的金融制度。我非常欣賞各位議員的議論，但個別議員用一些含沙射影的方法對我個人發表一些言論，我則表示非常失望。



　　無論如何，我相信今天這項辯論是相當認真和嚴肅的，以研究賦予小組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可否協助投資者及我們找出事實的真相。



　　我明白受影響投資者希望通過這項議案或透過這個方法來賦予立法會議員調查權力，以協助他們索取賠償。



　　政府十分明白受影響投資者的心聲，亦很同情大家的境況。一直以來，我們努力透過5方面協助投資者：



(一)	由銀行盡快回購迷你債券，現時已有時間表。銀行可望在12月初開始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工作，相信投資者可於明年1月開始取回投資現值。有人質疑進度是否太緩慢，我可以說，我及我的同事正參與這項工作，即跟銀行從多方面探討如何處理這事件，並與信託人進行多方面的斡旋和協調，當中牽涉的程序非常複雜，而有關財務及法律上的程序也十分繁複，剛才亦有一位議員提及這方面的事情。



	據我所知，全世界有銷售雷曼兄弟相關產品的地方不止有新加坡，還有其他地方，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提出一個類似的、全面性的回購方案。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提出的方案，是能最快幫助投資者處理複雜的清盤程序，而且可在這個金融市場十分波動的時間，穩定他們的投資現值，為他們提供最大的保障。在這方面，我們很希望看到方案能獲盡快實行。



(二)	由相關法定監管機構（即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全力進行調查，並懲處採用不良銷售手法的銀行及經紀行。我要強調，證監會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獲賦予相當廣泛的調查權力，包括傳召相關人士協助調查，以及要求被調查人士或機構提交相關文件及其他證物。



(三)	我們鼓勵銀行作自我檢討，查證是否有不良銷售手法。如果有的話，便應盡快與客戶和解及作出賠償。證監會亦明確表示，這是它對違規機構施加處分時會考慮的主要因素。李永達議員剛才問，新加坡幫助年長投資者的措施是否屬政府的指示，是否政府提議它們要優先處理這些個案。我亦曾跟新加坡的銀行瞭解這事情，據我所知，它們的情況跟香港差不多，也是由銀行自行提出方法，優先處理長者及沒有投資經驗的投資者。新加坡的情況跟我們應該是類似的，也是由銀行主動提出與一些事主和解。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的銀行在大家的努力及其自行作出的內部檢討下，這些工作亦會一一進行。



(四)	我們提出了一個調解及仲裁機制，讓銀行和客戶能在最短時間內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



(五)	我們為有需要進行訴訟的個案提供渠道，讓他們可以運用消費者訴訟基金向銀行追討賠償。


　　成立立法會有關權力及特權的委員會無疑可傳召各相關人士，包括分銷銀行的管理層、前線員工，以及監管機構和政府人員，但過往經驗顯示調查需時，而調查亦無可避免令監管機構及分銷商要分心處理有關事宜，部份銀行亦可能因而對其他解決方案（包括回購及和解）有所保留，結果令投資者不知何時才可取回投資現值或其他賠償。



　　在討論成立小組委員會的目的時，亦有議員指出小組委員會不可能就個案作出裁決。況且，根據現行法例，金管局及證監會具有調查權力，亦已就接獲的投訴個案展開全面調查。湯家驊議員問我，證監會是否尚未展開調查工作，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證監會已開展對銀行的調查工作。



　　雖然我絕對相信，正如在辯論過程中，各位議員皆提到會小心引用有關的權力及特權，特別是涉及敏感的商業資料時，必定會小心行事，但我亦想反映一下銀行界的憂慮：



(一)	銀行可能覺得被小組委員會傳召及進行公開聆訊會令其商譽受損。



(二)	分銷銀行須調配大量人手及資源回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這將無可避免地影響分銷銀行處理投訴及落實政府提出的回購方案或處理受影響投資者的進度，延遲解決這困擾大家近兩個月的事件，亦令它們不能集中精神應付眼前動盪的金融環境及不利的經濟前景。



(三)	有關特權賦予小組委員會權力命令任何人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銀行及其他商業機構擔心，這會無法保障其商業秘密，從而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使香港的競爭對手得益。



　　我同意我們須就雷曼事件所引起的問題進行全面檢討，包括現行的監管機制及投資者保障。事實上，財政司司長已要求金管局和證監會就事件在年底前提交報告。政府亦承諾會進行有關系統的檢討，改善規管架構，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和教育。在上次立法會會議，我有一個機會提到，我們在這方面的6點看法如何改善這方面的系統。當然，我們在檢討過程中，會充份諮詢立法會的意見，並承諾全面配合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市民固然期望事件得以盡快解決，我們會繼續敦促分銷商與客戶達成回購和賠償協議。市民期望事件會盡快水落石出，監管機構會繼續竭力查出事實真相。市民期望同樣事情不再發生，我們已表明會作全面和詳盡的檢討。


　　我希望各位議員以受影響投資者的利益為重，讓有關方面能集中資源協助投資者。在面對嚴峻的環球金融市場危機及香港受影響日深的情況下，我更希望各位同事能夠團結一致，以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及廣大市民的利益。我希望各位議員在投票決定是否支持決議案前，能充份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何鍾泰議員發言答辯。何鍾泰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何鍾泰議員：主席，37位同事就本決議案辯論了7個半小時，反映同事對這事件的關注。綜合同事所提出的觀點，大家都希望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研究零售銀行有關數方面，例如有否違規銷售、監管機構有否疏忽或失職、現行監管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並作出相關的建議，改善監管機制，保障投資者權益，重新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希望透過取得足夠有關資料，找出事件真相，作出合適的裁決，然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有利苦主更有效追討賠償。



	雖然目標是相當一致的，但在小組委員會是否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問題上，看法卻有很大的差異。有同事認為，小組委員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會有助找出事件的真相及監督制度的漏洞，並且可為苦主彰顯公義。調查不但不會令銀行沒有放慢處理投訴的進度；反之，對個案處理的速度會有所幫助。



	另一些同事則認為，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將使銀行分散資源應付立法會，便會阻慢與苦主商討回購的進度。也有同事擔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權勒令私人機構提交相關資料，包括涉及商業秘密的文件，造成很壞的先例，損害投資者對本港的信心。



	雖然同事們就本決議案是有不同的取向，但我深信小組委員會都會以負責任的態度執行有關的工作，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並以全港市民的利益為依歸。



	最後，我希望苦主必須明白，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須用一段時間才能完成，絕對不可能為苦主提供即時的解決方案。在這方面，希望他們能夠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希望特區政府及相關的監管機構繼續向有關銀行施加壓力，盡快與苦主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解決事件。銀行方面，亦應考慮其企業社會責任及自身的商譽，不論本決議案是否獲得通過，也應該盡快與苦主達成解決的方案。解鈴還須繫鈴人，銀行在解決這件事上，是責無旁貸的。



	主席，我現在回應甘乃威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即我究竟應否在席和按鈕表決的問題。其實，我剛才亦在電台作出了很清晰的交代，為了保持我的角色中立，即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　實際上，會議仍未開始調查或研究這件事件　─　為了令我將來在這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順利進行，我一定要站在一個非常中立的位置。因此，我已給主席寫字條，表明我會留在議事堂內，因為這是我提出的決議案，要看到決議案的結果，我不可以不在場，但我不會按鈕表決。主席，我便交給各位表決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主席，規程問題，這項議案是由他提出的，他可以不支持的嗎？





主席：你的問題是甚麼？





梁國雄議員：何議員是代表小組委員會提出這項議案，他為甚麼不支持呢？他請我們支持他，但如果他自己也不支持，他為何要提出這項議案呢？ 





主席：是的，梁國雄議員，你的問題已經很清楚......





梁國雄議員：我真的是不懂，我想向他請教。





主席：你可以坐下。《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委員會的主席代表委員會提出了議案，他自己一定要表決贊成的。在我提出待決議題前......


陳偉業議員：何鍾泰議員可否澄清......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你坐下，我已說了在何鍾泰議員發言後，這項辯論便告結束。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要就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出，有關是否有議員因為涉及直接金錢利益的問題而要退席不參加表決這件事，向大家說明。



	根據《議事規則》第84條，議員是否因為涉及直接金錢利益而要退席，不能參加表決，這並非由立法會主席裁決的，而是由本會就一項要求有關議員退席的議案進行表決來作決定。如果任何議員認為，本會有另一位議員因在現時這項議題上有直接金錢利益而須退席，不應該參加表決，便應該在我稍後提出了待決議題後提出議案，說明基於甚麼原因認為某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而要退席。然後，我會讓有關議員有機會解釋，亦會讓其他議員發言，最後才由本會表決。我們要按表決結果行事。





吳靄儀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們如果要提出任何議案，必須得到主席批准。當我們要根據第84條提出議案時，是否也要獲得主席批准、或不批准，而並非在進行辯論後才這樣做呢？





主席：對的，多謝你提醒。議員可以提出這項議案，而根據第84條，這類議案是無須作出預告的。所以，正如我剛才說，在我提出了待決議題後，議員便可以提出議案，至於是否把這項議案作為一個待議議題，則是由我決定。在我決定時，我也須依照第84(5)條的有關規定，換言之，我要考慮所表決的事宜的性質，有關的議員在該事宜上的利益是否屬於直接金錢利益，而非屬香港全體或部份市民同樣享有的利益，並考慮所表決的事宜是否政府的政策。我在考慮了這些因素後，便要決定是否把議員提出的議案作為一項待議議題。



	我還想說明，如果有關的議員沒有退席，並且參與了表決，但有議員認為因為那位議員是有直接金錢利益，所以他的表決須作廢的話，便應該在顯示屏顯示了支持、反對及棄權的表決結果，但我尚未宣布議案被否決或獲得通過之前，提出一項指該表決須作廢的議案，而我們亦同樣要進行表決。大家是否清楚？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李永達議員：按照《議事規則》第84(3A)條，議員是可以無經預告要求主席裁決，李國寶先生在這項有關授權“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議案上有否直接金錢利益。我本人覺得他是有嫌疑的，因為他的公司有發售雷曼兄弟迷你債券，而他的利益並非屬於全港市民、所有企業或個人皆擁有的利益。所以，我希望主席裁決李國寶議員是否適合在這情況下參與表決。





主席：李永達議員提出的議案是，李國寶議員由於有直接金錢利益，所以他應該退席，不參與是次表決。各位議員，我今早已很仔細地聽了李國寶議員發言中所披露的資料，亦聽了其他議員所提出有關李國寶議員可能牽涉的利益的意見。我認為須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表決。根據《議事規則》第84(5)條，我現在決定提出李永達議員的議案，作為一項待議議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李國寶議員，你是否想發言解釋？





DR DAVID LI: Mr President, as I have already stated, I have no Lehman Brothers-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Bank of East Asia (The Bank) is committed to investigating any and all cases of mis-selling.



	If cases are uncovered, The Bank will first seek to reach a settlement.  If unsuccessful, The Bank will agree to submit the case to independent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At all times, an aggrieved party has the option to pursue a complaint in the Courts of Law.  The Government has stated that it will assist those who have a valid complaint and wish to pursue legal action.



	Clear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and The Bank is working proactively to resolve all claims.



	I therefore can see no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dop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will have any financial implication for The Bank, unless the Subcommittee takes it upon itself to interfere in the orderly resolution of mis-selling claims.



	If this is the course to be followed after invoking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it would indeed be a black day for Hong Kong.



	I must also point out that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present my Constituency in this Council.  Even if I had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Sub-rule 1A, Rule 8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contains an express provision allowing Member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vote, where their interest is in common with a sector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To accept that I have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and to deprive me of my right to vote would be to accept that the Subcommittee may use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o disrupt due legal process.



	It would be to usurp the power of the Courts and to trample upon the rule of law.



	I ask that all Members reflect and consider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any effort to strip me of my right to have my vote counte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在這項辯論中，我是十分清晰地支持小組委員會可以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權力，而我亦完全不同意李國寶議員剛才在辯論中指出我們不應該行使這項權力的原因。可是，我全力支持李國寶議員有權進行表決。



	主席，我們看到第84條清楚列明，如果議員就會議上的議題有“直接金錢利益”，那麼，我們的議題是甚麼呢？我們的議題是這個小組委員會應該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權力進行調查。如果這項議題是“銀行應否賠償給雷曼兄弟苦主”我便會同意基於李國寶議員與東亞銀行的關係，他是有直接金錢利益，但如果我們說的是調查，我便不覺得這項議題牽涉任何金錢利益。



	作為一位曾多次參與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議員，我覺得調查是開放的，如果是這樣，我們便不會有一個前設，說調查的結果必定是銀行或東亞銀行須賠錢。所以，就這項議題而言，我不覺得李國寶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事實上，我很難看到本會有多位議員　─　甚至是購買了雷曼產品的議員　─　有任何直接金錢利益。



	主席，我非常有信心這項調查可以還雷曼兄弟苦主一個公道，我也非常有信心我們今次這項議題會獲得通過。雖然李國寶議員會表決反對，但我不認為他有直接金錢利益，這是我維護《議事規則》的出發點。再者，第84條繼續下去是說“除非該議員的利益屬香港全體或部份市民同樣享有”，例如立法會今天......對不起，我還是繼續讀下去：“議員所表決的事宜是政府政策”，他便可以表決。例如我們今天的議題是討論“應否放寬租金管制”，而居住於某個租金範圍以內的人會受到管制，那麼，如果有議員居住在租金管制範圍以內的物業，他們是否有直接金錢利益呢？很可能是有直接金錢利益，但這並不等於議員不可以在這些關乎公眾的議題上表決。



	所以，主席，關乎議員的表決權，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莊重的事，以上是我的陳辭。我會反對李永達議員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言維護李國寶議員的政治權利。



	主席，聽罷李永達議員剛才的論述，我是搖頭歎息。現在這項調查並非只調查東亞銀行，而是調查整個雷曼事件；調查的對象並非單單是銀行，還涉及政府、很多政策、條例等。



	如果說利益，是否持有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人，他們的利益更大呢？因為整件事是調查雷曼兄弟苦主的利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正在協助雷曼兄弟苦主打官司，他在這宗官司裏所賺取的金錢利益，是否較東亞銀行從這事件所得到的利益更大呢？那麼，如何衡量金錢利益呢？他是否義務幫助雷曼兄弟苦主打官司的呢？所以，整項條文的精神是“直接金錢利益”，因為這項議案通過與否，是跟個人有直接金錢利益的，對嗎？


	我們多年來反對官商勾結、反對特權階級，但我們同時不可以剝奪某些人的政治權利，這是整個民主制度、整個民主精神最重要的一環。我看不到我們今天要讓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對李國寶議員個人作為東亞銀行的持股人......那麼，大家是否要公報是否持有銀行股份？持有銀行股份的人，是否要申報呢？如果是有利益，調查那麼多間銀行，是否所有銀行的持股人也要申報利益，不可以表決呢？



	所以，主席，我認為我們針對還針對，但我們針對的是事件。立法會今次通過這項議案，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是針對某一個行業、針對某一個人，雖然有時候我也會有那樣的表現，那是當我勞氣的時候。（眾笑）可是，以這事件而言，我認為我們要讓市民覺得立法會，特別是社會民主連線的3位議員在維護公正之下，都支持銀行代表可以有表決權。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要求李永達議員撤回他剛才的議案，大家了事，說不定是必勝的，所以無謂浪費時間了。（眾笑）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也要就這方面說一些話。我其實很少認同陳偉業議員的意見......





黃毓民議員：你將會經常認同。





譚耀宗議員：	你是違反了《議事規則》，因為主席尚未請你發言，你是不可以發言的。（眾笑）





主席：請你繼續。





譚耀宗議員：我覺得由於李國寶議員是金融界功能界別的代表，所以，他在這方面有責任代表他的業界表達意見。對於《議事規則》第84(1)條所說的“直接金錢利益”，我覺得必須是很直接的，即不止是有少許關係便算，我覺得不應該是那樣。我的理解是應該有很直接的關係才算。因此，在這樣的理解下，我覺得李國寶議員可以參與表決，因為他已經清楚說出他的利益何在。如果不容許李國寶議員表決，則我覺得何俊仁議員同樣有“直接金錢利益”，而我覺得相比之下，何俊仁議員的金錢利益更直接，因為他會向苦主收取律師費。所以，我們覺得李國寶議員應該有權參與表決。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個問題其實是本會的cancer。李國寶議員是經由功能界別選出的，他一定會維護功能界別的利益，不以他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其實，功能界別選舉已經命定了某些議員會維護小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全港的利益。所以，大家沒有必要......這是香港的悲哀。一位議員明言只會為某一界別做事，真的是聞之未聞。在這樣的環境下，造成了很多混亂。功能界別的議員真的是天經地義，因為他是由有關界別的選民選出來的，我們則不是。我自己亦經常被剝奪政治權利，因為范太事無大小都會叫我當天不要表決，我知道被人剝奪權利的痛苦。所以，如非必要，請不要這樣做，我希望主席以後也不要這樣做。（眾笑）



	雖然我曾公開批評李國寶議員，而我用的字眼甚至很難聽，我想他聽到會很不高興，但以事論事，我們應該尊重議員有平等的表決權。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普選其實是最好的，但今天當然不是討論這個問題。普選最能確保所有經普選產生的議員享有均等的政治權利。小弟認為李先生應有表決權。（眾笑）





李卓人議員：主席，規程問題。為甚麼你會把“波”交給整個議會表決？為甚麼你自己不作出裁決？我想知道你的酌情權是以甚麼為基礎？





主席：我的基礎是第84條，第84條賦予我酌情權......





李卓人議員：主席，但我想知道為甚麼你會使用這項酌情權？你其實可以不使用酌情權而自行作出裁決，這樣便無須運用酌情權了。你為甚麼運用這項酌情權呢？


主席：李卓人議員，我對第84條的解讀是，除非我十分相信我們全體議員也同意不存在直接金錢利益的問題，否則，只要有疑問，我們還是應該讓議員進行辯論，然後才表決的。



	事實上，我剛才聽到發言的議員均已十分清楚表述了他們對問題的看法，而李國寶議員亦十分清楚披露了他與這件事的關連，我覺得這樣對議會和公眾也是有好處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剝奪一位議員的表決權，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我們必須嚴肅處理。



	在很多事項上，我跟吳靄儀議員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我今天卻完全同意她剛才的說法，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兩人均是法律界人士。所以，我不重複吳靄儀的說話了。



	關於是否表決，我相信相關的議員其實會較其他議員更緊張，因為根據《議事規則》第85條的規定，如果有關議員一如第84條所述是有直接金錢利益而他又作出了表決，議會往後其實可以譴責他、訓戒他、暫停他的職務等，這會引致很多嚴重的後果，所以我相信沒有一位議員會在沒有一定理由的情況下冒這個險。



	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當然有責任代表業界發言。如果牽涉某些行業的收費或金錢問題，我們很多時候在議會上也會處理這些事項，舉例來說，如果有條例規定律師須繳付某些費用，難道我們除了申報自己是律師外，全部也要退席嗎？難道吳靄儀議員作為業界代表，她便要退席嗎？我相信我們過去也不曾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功能界別的議員。



	很多事項也涉及個別功能界別的界別收費，難道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功能界別的議員也要被“廢武功”，被剝奪他們的表決權嗎？主席，我相信我們這個議會不應該用如此不合理的態度處理我們面前的事項。我們必須嚴肅處理，而且亦不應該不合理地挑剔。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吳靄儀議員......


吳靄儀議員：主席，規程......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我不清楚這是否規程問題，或許請主席定奪吧。主席剛才說對於“直接金錢利益”，你的理解是如果有疑慮，是應該容許議員討論的。主席可否澄清你所說的是哪一方面的疑慮呢？因為據我理解，“直接金錢利益”並非新的概念，它本身在法律上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如果牽涉法律上的定義，主席是否有責任作出裁決呢？你的懷疑究竟是事實上的懷疑，還是法律上的懷疑呢？





主席：多謝吳靄儀議員。那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我們現在要辯論的，並非研究“直接金錢利益”的定義，而是要讓大家知道，李永達議員提出了議案，那麼，李國寶議員跟我們稍後要表決的議題，即有關《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題，事實上是否真正有直接金錢利益呢？



	如果我說聽罷今天的辯論，我決定不容許李永達議員提出議案，我相信最低限度有部份議員心中都會有一個疑問，便是李國寶議員和他的銀行本身，事實上是否有直接金錢利益呢？所以，我認為讓大家辯論這個問題會有好處。基於這個原因，我裁決讓李永達議員提出他的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主席，第84條的規定比較特別。正如李卓人所說，我們本來以為是由主席裁決的，但既然主席交了給大會討論，那麼，同事辯論時就這個問題所作出的判斷，當然便成為集體決定，以決定某人有否直接金錢利益。



	我個人是因為有這個質疑，所以才提出這項議案。既然我聽到每一位同事發言時都說不認為李國寶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我願意撤回這項議案。





主席：秘書向我指出了有關撤回議案的程序。不過，第一，我們今次是第一次處理這類議案；第二，這是一項無須作出預告的議案，跟其他議案的性質似乎有一點分別，但我也聽取了秘書的建議。李永達議員要撤回議案，是否有議員反對？



（沒有議員表示反對）



	既然沒有議員反對，李永達議員現在撤回議案。換言之，我們無須就這項議案進行表決。





何俊仁議員：我在發言時一早申報了我是苦主的代表律師，就此，我覺得可能有需要由主席作出裁決。當然，同事也可以提出議案。有同事剛才甚至說跟李國寶相比，我的利益可能更直接。我不知道主席是否對這個問題有甚麼意見？





主席：何俊仁議員，這是規程問題。除非有議員提出議案，認為何俊仁議員因為有直接金錢利益因此要退席，否則，我是不會要求你退席的。



（沒有議員表示有意見）





主席：沒有問題了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何鍾泰議員，你是否要按下“在席”按鈕？由於你是在席，所以便要按下“在席”按鈕。





何鍾泰議員：主席，如果我按下“出席”按鈕，但卻不按鈕表決，那亦等於我是反對。由於我不會這樣表態，所以，主席，我選擇離席，可以嗎？





主席：可以的。



（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請保持肅靜。



（何鍾泰議員離席）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表決結果。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黃宜弘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反對。





梁劉柔芬議員、林健鋒議員、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20人贊成，3人反對，4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9人出席，27人贊成，1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hre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公眾席上有人歡呼拍掌）





主席：請公眾席上的人士保持肅靜。



	各位議員，我們顯然無法在今晚12時前完成所有議程，根據我們的慣例，今天的會議會在10時暫停，明天早上復會。現在距離10時尚有42分鐘，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眾笑）




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FUEL COSTS ON THE PUBLIC AND RELEVANT TRADES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就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國際原油價格自7月持續下滑，受金融海嘯的沖擊，近月已急速下滑至每桶65美元左右，今天更跌至每桶60美元以下，累積跌幅接近六成。雖然油公司在我們業界和社會人士的聯合督促下，加上政府官員“出口術”，近來已多次減價，但減幅不足兩成，跟國際油價的跌幅相比仍相差一大截。



	回顧2008年年初以來，市民及業界均有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國際油價每創高位，油公司便急不及待加價。可是，在油價屢破低位時，油公司卻好像“唧牙膏”般慢慢逐少回吐，明顯有“加快減慢”和“食價”之嫌。這問題由來已久，始終無甚改善。



	奇怪的是，過往只有油公司自己為沒有“加快減慢”辯解，但最近竟然連局長以至特首也站出來替油公司說話。因此，我今天發言的上半部會提出油公司如何“加快減慢”及玩弄折扣，並回應局長指油公司沒有“加快減慢”的言論，而下半部則集中建議如何增加市場競爭及協助市民減輕燃油負擔。張宇人議員稍後會就石油氣方面的使用問題作出補充。



	上月，邱局長回答有關油價的質詢時指出，在監察油價時不應以原油價與零售價作比較，應以新加坡離岸價及油品進口價作對比才公平。再加上進口價與零售價的變動又存在時差，即“滯後”約1個月，以致零售價格的調整步伐未能與國際油價同步。表面上，當局的解說合情合理，但細看數據後，便會發現問題多多。



	以下我會用邱局長早前提交立法會的數據作討論。年初油價不斷上升，油公司的汽油售價在首6個月一直完全跟從進口價增加，而且有4個月更出現額外的增幅。例如，以2月份計算，1月份的進口油價每公升加了0.02元，2月份的零售價　─　即滯後1個月　─　則每公升增加0.28元，加幅是十四倍。到了5月份，該月的零售價較上月進口價增加一倍，每公升增加0.48元。



	總計今年上半年　─　如果大家說按月計算不正確，那我便每半年計算　─　進口油價每公升增加了1.37元，但零售價的增幅是多少呢？是每公升增加1.82元，油公司不但跟隨加價，而且還每公升額外多加0.45元，顯然是“食水深”。但是，到了近數月（即7至9月），進口價由每公升7.5元下跌至每公升6.67元，跌幅是每公升0.83元，即11.1%，但零售價卻只是每公升減0.76元，減幅為7%，即每公升又少減了0.07元。類似的“食價”手法同樣出現於柴油方面。



	油公司減得少之餘，減價速度亦特別慢。國際油價自7月初創出高位後即開始下滑，新加坡當地的油公司於7月8日起開始調低零售油價，更於7月內五度減價。但是，本港的油公司在7月份只減價一次，柴油售價更要比汽油遲10天才調低。



	油公司“加快減慢”、“加多減少”，單是今年首9個月，汽油表面已累積“食價”達每公升0.13元，而柴油亦“食價”每公升0.06元。不要以為這差額很“濕碎”，因為小數怕長計。以今年首9個月本港共耗用3.4億公升無鉛汽油計算，如果每公升“食價”0.14元，油公司便可多賺4,400萬元。柴油產品的消耗量更大，每年達23億公升，以每公升“食價”0.06元計算，油公司便可能多賺1.38億元。單是“加快減慢”、加加減減和玩弄數字，油公司在9個月內可能已謀取了2億元的暴利。



	主席，我不是精算師，而手邊的資料也不及邱局長多，但單從局長提交的文件，便可以看得出油公司如何“加快減慢”及“食價”，如果副局長不同意我的說法，請她在公眾面前解釋究竟這是甚麼一回事。



	局長經常說進口價是油公司的成本價，那為甚麼進口價每公升加1.23元，但零售價卻要每公升加1.36元呢？為甚麼進口價與零售價的差額每年也在增加？2003年汽油進口價和零售價的差額只是3元，但2008年首9個月的平均數已增至每公升3.36元，升幅達一成多。油公司“食水”越來越深，為何政府視而不見，反而要為油商說話呢？



	其實，關於“滯後”這一點，香港科技大學的雷鼎鳴教授也曾提出質疑。他指政府公布的數據進口價是按月計算的，但油公司調整油價卻通常是1個月數次。如果以按月數字分析價格走勢，當中可能隱藏很多數字，未必可以完全反映有否“加快減慢”的情況。局長以按月進口價監察油價的可靠性有多高呢？



	事實上，油公司每每看到原油加價便先行調高售價，以保障自己，到了原油減價時便滯後處理，利用局長所謂的緩衝期“加快減慢”，魚肉消費者及業界。局長監察油價不力，政府對油商的態度又有欠強硬，在公眾壓力下竟然大玩“變臉”，堆砌一些進口價為油商說話，為自己減壓，實在令人失望。



	主席，面對公眾對油價的強烈批評，不但局長試圖掩飾其監管不力的過失，油公司亦改變策略，大搞折扣優惠，以圖轉移視線，迴避減價壓力。



	不錯，近月油公司的折扣的確很多，但只不過是花款多，實惠其實非常有限。除非消費者擁有各類信用卡及油站會員卡，並悉心安排入油日期，否則，只可獲得一些普通折扣，而這些普通折扣與零售價一樣，存有疑似合謀定價的情況，當中三大油公司的折扣根本完全相同，即一星期6天提供6%優惠及1天10%優惠。



	但是，大家可要注意，這些所謂的優惠是今天有、明天沒有，而且時多時少，油公司更隨時可以撤回。當公眾壓力稍減，便隨時可以取消，又或是以紙巾或蒸餾水取代現金優惠，完全無須事先通知，大家要到油站入油時才知道，消費者根本完全沒有保障。再者，這些優惠的透明度極低，消費者難以知道優惠是如何計算的。



	油公司拒絕減價，提高價格後再打折，根本是“開天殺價”的策略，目的是創造調控價格的空間，令油公司之間統一定價“模糊化”及製造競爭的假象。因此，自由黨認為，既然有售價一成以上的空間推出折扣優惠，便應立即一律減價，令所有市民及業界皆可受惠。



	主席，本地燃油市場長期缺乏價格競爭，行業存在寡頭壟斷，加上政府缺乏監管，最終造成今天油公司“店大欺客”的局面。我今天提出的議案，是要促請政府對問題採取果斷而有效的相應措施，令油價按國際油價走勢下調。



	短期而言，既然邱局長信誓旦旦表示油公司仍有減價空間，我十分希望局長說得出，要做得到，做好監察油價的角色，盡快督促油公司減價。



	我想，長遠而徹底的解決辦法，惟有靠引入公平競爭法針對油公司，透過授權有關當局向涉嫌違反公平競爭的石油公司或相關公司索取資料，或查閱公司帳目，以免石油市場欠缺競爭，任由油公司舞高弄低。



	除引入公平競爭法以加強監管外，政府還應進一步促進市場競爭，包括透過油站招標，降低入場門檻及尋求與內地訂立燃油供應協議，以增加供應渠道，增加競爭。



	在油品的選擇上，本港是亞洲區內少有只供應辛烷值98汽油的地區，不論駕駛甚麼車輛，也被迫使用只有保時捷和法拉利才用的“尊貴”汽油。其實，香港的鄰近城市均有供應不同辛烷值的汽油。以內地辛烷值97的汽油售價為例，它比香港便宜每公升1.4元。其他地區的差距可能沒那麼大，但也有數毫子之差。換言之，辛烷值98與辛烷值較低的汽油產品比較，每公升的價格也有數毫子之差。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敦促油公司再次引入售價較低的辛烷值95汽油，令消費者可減省無謂的開支。



	主席，本港汽油“貴絕全球”，除了是因為油公司謀取暴利外，高地價和高稅率也是推高零售價的原因。其實，現時每次入油，車主便要分擔每公升約1元的地價，再加上每公升6.06元的稅款，這已佔了零售價的一半，稅務負擔非常沉重。



	自1998年10月開始，車主已擔起這項重稅10年，累計為庫房進貢達270億元。自由黨認為，現時三十多萬名汽油車車主絕大部份並非大富大貴的人，大多數是以私家車代步，駕車是生活及工作所需而非用以遊山玩水。在高油價的情況下，一般車主已感到非常吃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是否應該讓他們減壓呢？因此，自由黨要求政府削減汽油稅一半　─　當然，如果能夠削減超過一半，自由黨也是無任歡迎的　─　希望政府能夠與一般車主共度時艱。



	自由黨相信，只有多管齊下，才會出現真正的競爭，才會令消費者及業界的選擇權及利益獲得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國際油價近期加速下滑，但本地燃油零售價的減幅有限，油價高企不下，令人質疑油公司存有“加快減慢”及“食價”的行為；為保障市民及業界的利益，並紓緩他們的燃油負擔，本會促請政府：



(一)	督促油公司立即按國際油價回落幅度，調低本地燃油價格；



(二)	引入公平競爭法以加強監察及有效規管車用燃油市場，避免市場出現壟斷和確保燃油零售價公平合理；



(三)	要求油公司再次引入95辛烷值汽油，以增加消費者的選擇及減低他們不必要的負擔；



(四)	設法開拓更多成品油供應來源，讓市場有真正的競爭；



(五)	公布更詳盡的國際油品價格及本港油品入口價格的數據，以便公眾能更有效監察油價變動；



(六)	積極研究落實在油站招標程序中引進對價格的監管；及



(七)	削減無鉛汽油燃油稅，以紓緩車主負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3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克勤議員發言，然後請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克勤議員：主席，關於燃油價格的問題，我們看到社會上出現了兩種很有趣的情況。



	第一種有趣的情況是，當要求市民形容燃油價格的時候，通常會得出4個字，便是“加快減慢”，而第二種有趣的情況是，不管市民如何投訴和抗議，或是業界如何抗議，其實也不及邱騰華局長一句說話，因為我留意到每次在邱騰華局長說燃油價格昂貴後，油公司在第二天便會減價。最好的例子便是邱局長說石油氣價格高昂，石油氣公司在隨後的第二天便減價多達二至四成。主席，你猜邱局長的嘴巴是金口嗎？



	我很希望邱騰華局長可以多替我們發聲，好讓油價可以再下調。不過，很可惜，局長與油公司的口徑頗為一致，他經常說市民對燃油市場有三大誤解。第一，石油產品在價格趨勢方面並沒有“加快減慢”的情況；第二，他經常說成品油的入口價與零售價之間的差距並沒有拉闊，即沒有“食價”的情況；及第三，正如油公司經常說，它們經常向車主提供一些優惠，所以並沒有謀取暴利。



	聽罷這些解釋，我想跟副局長計計數。首先，我們看到至今國際油價已從7月份的高位回落了超過50%，但本地燃油價格由最高位回落至今仍不足兩成。



	如果我們再看看一些細數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現時的國際油價跟2007年的國際油價其實相差不大。2007年，每公升汽油的零售價格是12.98元至13.6元，但在同一國際油價之下，現在每公升汽油的售價則是14.59元，兩者有1元的差價。我無須要求副局長回答也知道這1元已落入油公司的“荷包”。不過，我真的很想副局長告訴我們，邱局長何時從澳洲回來，並再次“開金口”，好讓市民可以再有油價減免。



	主席，我手上拿着的是一間油公司的一份廣告，廣告中的人看似很開心，但事實上我們根本看不到他是否真的在笑，我無從得知。我並無意針對這間油公司，我反而要申報，我是它的忠實支持者，因為我經常到它的油站入油。為甚麼我要拿出這份廣告呢？我想說的是，現時很多油公司均給予市民很多不同的折扣優惠，有時候折扣甚至接近兩成。即使一名普通市民到油站入油，只要持有它的油卡，也可享有5毫至1元的折扣優惠。



	市民可能會質疑，提供這麼多折扣優惠有何用呢？何不乾脆減低油價，這不是來得更實際嗎？為何油公司要提供這麼多折扣和贈品呢？如果提供折扣優惠，正如劉健儀議員剛才發言時所說，不同時間的折扣是不同的，星期一至星期五均有所不同，到了星期六會較多，而星期天則更多。這是否表示油公司是提高價格後再減價呢？在某程度上，對消費者來說，這是欺騙的行為。



	一些數字告訴我們，即使油公司給予顧客一成以上的折扣，但仍享有5%的純利。換言之，如果市民在沒有任何折扣的情況下以零售價入油的話，油公司的純利是接近兩成。主席，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我認為兩成利潤已算是暴利。市民的聲音已經很清晰，我們要求油公司“真減價”，而不要“假優惠”。



	主席，香港的燃油市場的確是寡頭壟斷，產品種類很少，新經營者很難進入這個市場。正如有議員剛才提到，香港的燃油品種極少，只有一種，所有汽車皆使用辛烷值98的汽油。一些科學報告告訴我們，一般汽車其實只須使用辛烷值95的汽油便可以，辛烷值過高根本沒有用，純屬浪費。為何油公司要統一單獨提供辛烷值98的汽油呢？理由只有一個，便是可以提高售價，以賺取更多。



	為令香港的燃油市場有真正的競爭，我認為除了要在不同地區輸入成品油外，開發新的替代燃料也是十分重要的。生物燃油技術其實已在香港發展至很成熟的階段，並可供汽車使用。那麼，為何香港沒有使用生物燃油的汽車呢？我認為問題是，政府沒有在政策上作出相應的支援。



	由於現時政府規定這些生物燃油必須與普通燃油混合使用，因此，即使生物燃油生產商有意生產，但卻必須同時購買成品油，而在購買成品油時，也一定要有些配套設施，例如要在碼頭卸油、要有貯油庫，也要有銷售地點。不過，試問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他們有沒有辦法找到這些設施呢？答案是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協助，在基礎設施和政策方面扶助本地生物燃油業的發展，並利用新產品帶出新的競爭環境，這樣才有機會打破石油公司的壟斷局面。



	主席，我最後想談一談，為何我要在修正案中加入對氣體燃料市場的關注。原議案把焦點完全放在車用燃油之上，但我們看到，事實上家用氣體燃料定價的透明度比車用燃油定價的透明度還要低。我以石油氣為例，因為它佔全港氣體燃料市場的三成。一些大型石油氣公司會自發地每3個月進行一次價格檢討，但所檢討的價格是以預測未來入氣價的趨勢訂定的，而不是按真正的入口價來調整。試問這怎能令市民信服呢？大型公司有這樣的檢討機制，但小型公司可能連這個機制也沒有，所以它們可以隨意調高價格。



	在營運方面，我們看到石油氣公司從事的是批發業務，而它們的外判承辦商則負責零售服務。油公司對我們說的是批發價，但消費者購買石油氣時所付的則是零售價，兩者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是怎樣形成的呢？利潤又是如何釐定的呢？我們不得而知。



	即使大家都是使用中央石油氣，但南區跟大埔區的收費是不同，而大埔區跟將軍澳區的收費也是不相同的。為何同樣是石油氣，但在不同地區卻有不同的售價呢？



	主席，政府表示在規管燃料的政策上，應讓市場自行決定。可是，它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在另一方面又要求煤氣公司在制訂收費和調整價格機制時，必須有透明度，以及列明價格的檢討程序和收費結構。即使煤氣公司想購置一些新設施和系統，也要跟政府磋商及徵詢它的意見，並須每年向公眾披露公司的資料，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為何這機制不可以用於石油氣市場呢？我覺得很奇怪，我希望副局長稍後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政府沒有心做，還是不想做？



	主席，以燃料作為一種民用必需品，我們認為有需要作適度的監管。



	謝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有關燃油價格的問題在本會其實已經多番的討論，近月，油價問題更引起運輸業界強烈的不滿和公眾關注。雖然特首在本年的施政報告也就油價提出加強燃油零售價的透明度，並希望燃油零售商適時反映油價走勢，以回應公眾訴求。但是，運輸業界和普遍市民均認為政府當局對於油公司被指“加快減慢”及“加大減少”的銷售手法，並沒有作出有效的監管。雖然在10月下旬，環境局在網頁上公布無鉛汽油和柴油的稅後零售價，新加坡普氏平均價及每月平均進口價，但對反映零售油站的汽油及柴油售價的作用其實不大。所以，特首的說法，我覺得其實完全沒有效果。



	主席，過去一年多以來，國際油價持續上升，直至近期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國際油價才大幅下滑，但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的下調幅度，卻遠遠不及國際油價的跌幅。國際油價由最高峰時每桶147美元跌至近日60美元，跌幅逾半。可是，本地燃油零售價卻未見有太大的調整，即使近期本地油公司提出減價，每每都只是每公升減1毫至3毫，即使多減幾次，也不過是1元之多，遠遠偏離國際油價跌幅。再比較外國的情況，我們發現世界不少國家的零售油價均自本年7月份高位顯著回落。在氣油方面，7月份，荷蘭的零售油價為每加侖10.16美元，本月3日已回落至6.51美元，跌幅近四成。至於柴油方面，7月份，英國的柴油零售價為每加侖10.03美元，近日跌至6.6美元，德國亦由每加侖9.02美元，近日跌至5.86美元，唯獨香港的油價可以超然地“高”。



	政府當局是否真的認為香港燃油零售商沒有存在“加快減慢”及“加大減少”的情況呢？我希望政府能回應這個問題。當局又是否有理據令人信服油商並沒有“加快減慢”呢？或許政府又會表示，燃油零售價的高低還取決於零售商的經營成本。我們知道，做生意總是要有成本的，無本豈能生利呢？究竟香港的經營成本又是否特別與其他地方不同呢？我們知道，香港的油站是要透過競投得來的，如果地價太高窒礙油公司的經營，政府便應該從降低地價方面入手，並不是要廣大的司機來承擔高競投價的後果。



	近日，傳媒亦有報道，本地燃油零售商因油價回落而提供各式各樣的優惠，例如送地圖、送玩具、指定信用卡入油價折扣、甚至周末優惠等。這種種優惠手段便成為政府所說的“油公司經營成本”，不禁令人覺得油公司試圖以這種小恩小惠進行拉客，但政府竟然認為這是經營成本，令人更感詫異。至於油公司以這些手法來避免實際減價，我覺得對於廣大的職業司機而言，確實是不公平的。政府必須監察這種情況，因為油價回落，油公司也應該切實向司機反映油價減幅，而不是以各種手法來巧取豪奪，這樣既加重車主的負擔之餘，也影響前線職業司機的生計。環境局在網上發布稅後零售價以打擊“油魔”，我認為是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並沒有任何懲罰措施，即是說只得一個“講”字，那麼，只會繼續容許“油魔”吸啜港人的血汗。



	主席，在我的修正案中，提出有關車用石油氣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存在多年，我先後多次聯同業界組織親身前往不同的石油氣加氣站實地視察，又先後多次與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官員開會和視察，但問題卻一直未有解決。自從政府以環保為由，鼓勵的士和小巴轉換為石油氣車輛後，目前，全港的士和部份小巴已經響應政府的呼籲，轉換為石油氣車輛。但是，多年來，政府卻未有就有關政策採取的配套措施作出完善的規劃，令使用石油氣車輛的職業司機叫苦連天。原因是，政府提供的專用加氣站不足。日前，我聯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前線司機再實地視察，發現本港不少石油氣的專用加氣站經常大排長龍，以鄰近的灣仔馬師道氣站而言，這種情況在每天下午都會出現。司機要求政府改善，但政府仍然拒絕增加加氣站，令職業司機除了加重負擔外，每天也須耗費不少時間輪候入氣，我相信如果政府當局再不改善情況，可能會官逼民反。現時全港只有12個專用加氣站和四十多個非專用氣站。在專用氣站，政府會以較低廉價格向車輛提供燃氣。但是，由於專用氣站不足及規劃不善，令車龍問題長久也沒有解決。我在此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如果局方還不在港島區多加一個氣站，遲早會出現大問題，我希望局長不要再拖延處理這問題。


	日前，我亦與汽車交通運輸工會屬下的士分會及小巴分會前往機電工程署請願，要求機電工程署就氣價問題進行監管，因為現時專用氣站的石油氣的調整須經過機電工程署審批。從石油氣價格並沒有跟隨國際油價大幅回落而減價，可見機電工程署為現時壟斷供應的油公司助紂為虐。由於機電工程署不實行嚴格規管，不使石油氣價格下調，致令職業司機的負擔大大加重。有業界人士對我說，他們每月每名司機每更要多付1,000元石油氣費用，如果他們月入約是7,000元，這費用便佔月入約15%了。



	因此，我希望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對於專用氣站“加快減慢”、“加多減少”的手法，政府要實行嚴格的監管。如果機電工程署仍然採取助紂為虐的做法，我想早晚會令無論是的士或小巴業界採取更激烈的反抗行動，以抗議政府這種做法。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補充原議案有關石油氣價格的監管及調整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每當立法會有質詢或議案提及油價時，油公司便會很巧妙地作出配合，正如跟邱局長很配合一樣。在10月，即上月，我在星期三的大會上提出了一項有關的口頭質詢，接着便減價；而上星期張學明議員又提出家用石油氣價格的質詢，剛好3間公司接着便大幅下調家用石油氣價格兩成至四成。似乎立法會每次“出口術”，都跟邱局長有差不多效力。



	劉健儀議員的原議案提到要求政府督促油公司按國際油價回落的幅度，調低本地燃油價格，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民主黨亦會支持所有修正案，令議案獲得通過。可是，我不希望通過議案後，政府仍然只是“出口術”。政府指本身沒有權力釐定燃油產品的價格，但我們翻看法例，根據《石油（保存及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264章），這是很久以前訂定的法例，政府可規管石油的供應價格或出售價格（第6條），除非是我看錯了。其實，這條例可以賦予政府權力，要求油公司提交與業務有關的帳目和紀錄，調查公司有沒有謀取暴利、加快減慢，而不是如政府所說：現時是自由市場，我們只能“出口術”。請局長就這一點作出回應。



	我現在不是要求政府控制價格，而是我們一直質疑本地油產品市場是否存在公平競爭。劉健儀議員剛才的發言絕對正確，我們的同事也提到有關辛烷值95的汽油和辛烷值98的汽油。我亦有這個質疑，我們絕大部份（九成）的汽車是無須使用辛烷值98的汽油的，但對油公司而言，就辛烷值98的汽油所賺的利潤更高，這是唯一的解釋。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2000年針對本地車用燃油和石油氣市場進行研究，消委會說，因為沒有獲授權可取得商業上的敏感資料，所以根本沒有能力評估市場主要經營者是否賺取不正常的利潤。在2004年，政府亦進行了一項顧問研究，指出本港油產品市場結構和產品銷售模式是存在合謀定價的風險。可是，顧問公司亦如消委會般，無權全面索取油公司的資料，這亦是一個缺陷。



	由於資訊透明不足，大家（政府、我們和油公司）皆各執一詞。市民和立法會均覺得油公司加快減慢，而油公司則堅持是按國際油價、以新加坡出口價格作調整。今天銷售的油價是一個月前的價格，油公司叫我們不用心急，如果國際油價下調至五六十元，稍後零售價格便會反映出來。可是，要到甚麼時候呢？我們不知道。延遲多久呢？我們亦不知道。然而，我記得的是加價則很快，指國際油價已增加了。我經常記得這些新聞發布，所以我覺得油公司要公布更多資料。



	對於蜆殼、加德士或埃索......埃克森美孚　─　我經常弄錯這中文名稱的，我說英文名稱好了　─　我們問ExxonMobil每年賺多少錢？它說不能透露；是雙位數字還是單位數字？亦不能透露；每年出售多少公升無鉛汽油？又不能透露。我不知道能瞭解多少，究竟是升還是跌？總之，它說世界“難撈”、情況很慘，就只有這一句，但如何“難撈”，我便無從得知了。



	對於原議案及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都是支持的。餘下的時間，我想談談在劉健儀議員的議案後加入的部份，兩位議員其實亦有提過，是與石油氣有關的。為何我們會提出石油氣呢？運輸業界其實亦很有力，例如近期的“餓死油魔行動”，即首先不向某一間油公司入油，把它“餓死”，繼而再“餓死”另一間油公司。最低限度，業界可讓我們看到其所顯示的集體力量，如果這些職業車隊越大，享有的折扣越高。但是，相比之下，就家用中央石油氣和罐裝石油氣的價格，我們可以商議的空間則很少。



	同事駕車時不喜歡某間油公司，可以轉到另一間，但如果住在海怡半島，便只能用中央石油氣，除非是用電。究竟用石油氣“着數”，還是用電“着數”呢？我覺得兩者都是“不着數”，以電來煲湯很麻煩和昂貴，尤其在港島區，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供電，電費較九龍區昂貴。因此，市民是沒有選擇的，以明火煮食便要用中央石油氣，價格是沒有透明度的。我們知道蜆殼公司每3個月進行一次價格評估，但其他供應中央石油氣的公司則沒有這方面的透露，我們不知道其價格是如何調整，即使有評估，也是不定時、不定期的。



	至於罐裝石油氣，我們更是不清楚，究竟其價格是如何釐定呢？政府只公布石油氣的平均入口價，油公司則公布批發價，最終的零售價卻變成海鮮價。報章報道，同區店鋪的罐裝石油氣零售價可以相差40元，我相信政府其實亦沒有一些完整的數字，究竟罐裝石油氣是以甚麼來釐定價格的呢？我們只能懷疑零售商或油公司“食水”深。還有，不要忘記，使用罐裝石油氣的多是在新界偏遠的村屋或一些舊樓宇，例如土瓜灣的舊樓宇等，那些屋宇是沒有煤氣供應的。他們都是基層市民，更要我們關心，他們使用罐裝石油氣時更是任人魚肉。所以，我特別在劉議員的議案加入了這部份。



	王國興議員現時不在席，但我記憶所及，12個專用石油氣站並非一如他所說般，因為在投標時是不涉及地價的，這是最大的分別，而且不會讓現時的油公司投標，從而製造更多競爭。如果出價越低，越有機會使用該加氣站，越有機會中標。此外，政府也不會規管其石油氣售價，我記得最初是兩個月調整售價一次的，後來我們爭取為一個月調整一次。如果大家記得，當時很多的士要輪候很長時間加氣。由於價格很久才調整一次，而國際油價一直上升，當還未調整時，大家便要排隊，而不是到普通的蜆殼或加德士油站。因為第一，這些普通油站的成本較高，將地價計算在內，所以每立方米石油氣的價格會較專用石油氣站的昂貴，這是不同的。政府希望以12個專用石油氣站作競爭，鼓勵更多車輛使用石油氣，我希望繼續鼓勵，並研究推廣至巴士使用石油氣或天然氣　─　這並不是今天的主角，但我希望開放市場，推動氣體供應商可以像電訊供應商一樣，並研究共用和開放管道，引入競爭，減低石油氣價格。我謹此陳辭。





環境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多謝劉健儀議員提出“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的議案，以及3位議員，即陳克勤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員提出修正案。我先對議案及修正案作出簡單的回答，而在聽取議員的意見，我會再作出詳細的答覆。



	燃油價格在近月引起不少關注，行政長官也在其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出監察油價的措施。除了燃油外，議員亦在修正案中對監管氣體燃料的價格提出關注。我們在10月22日立法會會議上回覆議員的口頭質詢，以及在10月24日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也曾與各位議員討論過相關議題。正如我們早前的解釋，雖然香港的燃油產品和石油氣價格根據商業運作原則而釐定，但政府亦十分理解及關注有關價格對本港各行各業的影響。因此，我們除了一直密切監察本地燃油零售價有否跟隨國際油價升跌、走勢而變動外，亦在10月提出提高燃油產品價格透明度的措施。



	此外，消費者委員會也會推出新措施，搜集油公司提供的優惠計劃的資料，增加市場的透明度。我稍後會詳細介紹我們的工作。議員在這項議案及修正案中，提出了多方面建議，我將會在聽取各位意見後，一併作出回應。多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午9時正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10時05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附錄I



書面答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葉劉淑儀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香港仔海峽段採用隧道或架空橋方案的建造方法有何分別，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最新提出的南港島線（東段）方案，由香港仔隧道收費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將以架空橋形式建造，並橫越香港仔海峽。



	隧道或架空橋方案的建造方法及建造期間對香港仔海峽的影響闡釋如下：



隧道方案



	為建造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位於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須在施工期間分階段封閉。在每一階段，工程將在香港仔海峽內建造圍堰（“圍堰”是指用填土形成的臨時擋水築堤）包圍所需的作業工地。圍堰內的海水會被抽出而形成作乾涸海床的工地，繼而在海床上進行挖掘移走海底沉積泥直至約為水平基準以下20米的地基水平。完成挖掘後便開始放置地基物料及建造隧道管道。最後，用回填石料作為隧道管道外的保護層及還原受影響海床。在建造期間，香港仔海峽沿隧道走線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水道須封閉。這工序將於各隧道段重複直至完成整條橫跨香港仔海峽的隧道。



鐵路橋方案



	建議中的鐵路橋（架空橋）位於現有鴨洲大橋旁邊。建造鐵路橋，須先在香港仔海峽兩旁建造橋梁地基及橋墩部分。然後橋面組件將以引進架設法由兩旁橋墩開始建造直至接合於海峽中央。現有的水路航行將須長期維持。



	舊鴨洲大橋建於1979年至1980年期間，當時橋梁地基及橋墩部分均位於海中建造，海峽並不須封閉。隨後於1988年在鴨洲島北岸開展填海工程，舊橋南面的橋墩變成位於陸地之上。當在1994年興建新鴨洲大橋時，在鴨洲一方的新橋地基及橋墩便在陸上建造，而黃竹坑一方的新橋地基及橋墩則仍在海上建造。橋面組件是以雙臂澆築法進行建造以確保航道免受橋面工程影響。



書面答覆 ─ 續



對香港仔海峽的影響



	建造隧道方案將對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造成重大影響，亦須清拆海峽北岸若干船廠。預計在3年建造期期間，香港仔海峽的航道將因工程分階段建成的圍堰影響而收窄三分之二至35米，而位於香港仔避風塘一帶的繫泊區也會因此而減少。減少繫泊區對於休漁期期間須回港停泊的漁船會造成影響。挖掘海底沉積泥的工程將令受污染物料遷移而影響香港仔避風塘一帶的水質。



	然而，建造鐵路橋方案不會對香港仔海峽的航道造成影響。假定建議中的鐵路橋設計根據現有鴨洲大橋模式，南面橋墩位置將設在陸地上。北面黃竹坑一方的橋墩是在海中建造，於建造橋墩及地基工程期間只須建造小型圍堰。



	如上述所言，隧道方案會對香港仔海峽造成較大影響。我們現正計劃就南港島線（東段）由香港仔隧道收費站經黃竹坑至利東一段鐵路採用以架空橋方案。整個項目，包括架空橋的設計及規劃，是必須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港鐵公司會優化架空橋段的設計，並會研究不同的緩解措施，務求減低其視覺影響。我們並會就項目的進展繼續諮詢南區區議會及地區人士，以配合區內進一步發展。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to Mrs Regina IP'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tunnels and bridges in relation to the South Island Line (SIL) (East), under the MTRCL's proposal for the SIL (East), the section between the toll plaza of the Aberdeen Tunnel and Ap Lei Chau will be built on a viaduct which will go across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on for the tunnel and bridge options and its associated impact on the Aberdeen Channel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Tunnel Op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railway tunnel across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full width of the Channel will be required to be closed in stages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section by section.  For each section, cofferdams (that is, deposition of earthy materials in the sea to form a waterproof dam) will first be constructed in the Channel to circumscribe a work site.  Seawater within the enclosed area will then be pumped out to form a dry working area, thus enabling excavation and removal of marine deposit down to the foundation level of the tunnel unit at about –20 mPD.  Foundation materials will be placed befor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units.  Finally, filling materials will be placed around the tunnel unit for protection and reinstatement of the seabed profile.  For each stage of construction,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is required to be closed.  The sequence of works will be repeated for the subsequent tunnel sections to be constructed across the Channel.



Viaduct Option



	The proposed railway bridge (viaduct) will run next to and parallel with the existing Ap Lei Chau Bridges.  Its foundations and piers will first be construc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The main bridge deck will then be launched section by section from the piers towards the centre of the Channel.  The existing navigation channel will need to be maintained at all times for marine traffic.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It is noted that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ng the first Ap Lei Chau Highway Bridge from 1979 to 1980, its foundations and pier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water, and the Channel was not required to be closed.  Subsequently, reclamation work commenced in 1988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Ap Lei Chau and the area around the southern abutment of the first bridge was reclaimed to become dry land.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ng the second Ap Lei Chau Highway Bridge in 1994, its foundation and pier on the Ap Lei Chau side were constructed on land, while the bridge foundation works on the Wong Chuk Hang side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water.  The bridge decks were constructed segment by segment by adopting the balanced-cantilever method.  At all times, the navigation channel was maintained for the vessel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ast bridge construction works.



Impact on Aberdeen Channel



	The tunnel option will have serious impact on the marine traffic in the Aberdeen Channel,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resumption of some shipyards.  Throughout the three-year construction period,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Channel width along the tunnel alignment will be blocked by the temporary cofferdams, leaving only a 35-metre fairway for marine traffic.  The mooring spaces in the nearby Aberdeen Typhoon Shelter will correspondingly be reduced.  This is particular relevant in times of fishing moratorium period whereby the returned fishing vessels will need shelter.  The dispersal of the marine sediment caused by dredging of the seabed for construct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unnel units will also impact on the water quality in the typhoon shelter.



	The bridge option will have minimal impact on the navigation fairway of the Aberdeen Channel.  Assuming the proposed bridge form will be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existing bridge, the southern pier on Ap Lei Chau will be constructed on land.  The northern pier, on Wong Chuk Hang,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he water.  Works within the Channel will be limited to a small cofferdam which is required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ridge pier.



	As seen from the above, the impact to be generated by the tunnel option will be much greater.  We are now planning to adopt the viaduct option for the section between the toll plaza of the Aberdeen Tunnel and Ap Lei Chau for the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SIL (East).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viaduct section, will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The MTRCL will improve the design for the viaduct and will put in place measures to mitigate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We shall continue to engage the Southern District Council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on the progress.





